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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企业及公民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合同的制订和使用也成为经常发生的法律行为。本书介绍了常用合同如何订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的履行等有关问题，并在签订合同、化解合同风险等方面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帮助。



　　关于合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合同解释是对合同内容及含义的理解和探讨；有人则主张：合同解释，不是指合同当事人或其他任何人对合同条文或所用文句所作的解释，而是指受理案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依其职权对合同条文所用文句的正确含义所作的解释。由此可见，从不同角度对合同解释所下的定义也不同。



　　（
 1
 ）关于合同解释的主体。合同解释的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解释主体为任何人。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公证人、鉴证人员、证人、鉴定人、法官、仲裁员、学者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合同进行解释。狭义合同解释的主体，仅指对合同及其相关资料所作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解释的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仲裁机构。狭义合同解释主体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拘束力，是制作调解书、判决书和仲裁裁决书的重要依据之一。



　　（
 2
 ）关于合同解释的客体。合同解释的客体既包括发生争议的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还包括没有争议的合同文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25
 条规定，在解释合同时，不仅要考虑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还要考虑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才能公正地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本书根据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合同示范文本和参考文本编写，本书以“实用”为原则，分类介绍了各种合同协议的签约范本、谈判技巧和纠纷化解之道。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们认真参考了新合同法，合同范本比较标准，纠纷化解部分也引用了知名律师的精确评析。在内容和体例的安排上，将合同协议的签约范本和相关技巧联系在一起，使用比较方便。另外，此书将社会生活中常用的合同种类全部纳入其中，并按合同类别分章，内容涵盖了最新劳动合同签订与范例、最新合伙、联营创办企业合同签订与范例、最新运输合同签订与范例、最新仓储合同签订与范例、最新保管合同签订与范例、最新建设工程合同签订与范例等
 23
 种企业常用的合同，我们还在本书的确最后附上了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方便读者查阅和参考。



　　本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内容非常全面，书中大量的合同实例可供广大读者借鉴，有的稍做修改即可使用，有的甚至可直接套用，是企业、公民在经济交往中必备的一本合同实用手册。



　　制作常用合同必备之专业指南。



　　全面：海量收录百余篇常用合同格式，涉及经济活动方方面面；



　　专业：专业部门推广使用之示范文本，兼具权威性与标准性；



　　易用：文书范本可从附赠光盘直接复制下载，按需略加修改即可使用。
















　　第一章　最新劳动合同签订与范例



　　劳动合同是一种常见的，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合同，即由用人单位和受雇人合意达成的由用人单位为受雇人支付报酬，受雇人提供劳务的合同。对于广大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签订合理、合法的劳动合同尤其重要，不仅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能给自己带来合理的报酬。



　　一、劳动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合同双方对于自己的姓名、性质（国有、集体、私营、个体等），法人代表人的姓名、住址、电话、邮编、雇方单位地址、受雇人的年龄、籍贯及身份证号码应记载于合同之上。



　　（二）合同期限及试用期



　　合同期限是指受雇人与雇用人的雇佣关系存续期间，即双方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的法定或约定期限。合同的期限由合同当事人之间加以约定，根据实际需要决定雇用期限的长短。雇用期限可以分为长期与短期，定期与不定期等种类。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为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年工作为期限。”这种分类方法虽然标准不一，但是概括性较强，比较适用。当事人双方可以在合同中以“本合同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的形式来加以限定，也可以用完成一定工作的时间为雇用合同的期限。



　　与此同时，试用期也是合同双方应关注的问题。



　　试用期是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考察期限，在试用期内，如果劳动合同一方发现另一方有不符合雇用的约定行为，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法》中规定，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此外，劳动部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十五日；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不得超过三十日；期限在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六十日。



　　（三）工作性质和劳动安全卫生保障



　　工作性质是用以确定受雇人究竟提供何种性质的劳务。雇用合同订立的目的就在于劳务之提供。雇用人让受雇人提供劳务，一般都以从事某种工作的方式来实现。如公司雇用员工进行打字、通讯、公关、行政、经营、生产、保卫、销售、广告策划等，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提供劳务的方式。



　　劳动安全、卫生是指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场所的安全和健康的规章制度和合同条款。订立劳动安全、卫生条款的目的在于避免劳动者在劳动中受不安全、不卫生因素的损害，雇用合同中受雇人为雇用人提供劳务的形式多种多样，且一般期限较其他合同为长。为了保护受雇人的权利和利益，防止受雇人在为雇用人提供劳务时受到雇用条件、场所的危险的伤害，如矿山井下、高温、高压、高速运输工作、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的工作等具有高度危险的工作，一旦发生事故，将会对受雇人的人身权利及财产权益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害；同时为了解决劳动条件，劳动场所的危害性给受雇人造成损害的问题，应采取一些必要的卫生措施。如在粉尘浓度较大的工作场所、剧毒性、放射性工作场所以及煤矿、油田等工作场所，必须根据其环境特征，减少其危害性，安装一定的防尘、防毒、防放射性的设备、分发防毒面具、口罩等等。同时，雇用人对从事具有职业危害性作业的受雇人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劳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反劳动合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劳动条件，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根据本法、劳动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的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规范化、科学化地安排生产作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劳动安全卫生措施，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用人单位如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技术标准要求，职工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用人单位改正、改进。对于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劳动条件，劳动者有权对用人单位提出批评，并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检举和控告。



　　（四）工作薪酬和其他福利制度



　　工作薪酬即工资是雇用人对受雇人提供的劳务所给付的报酬，是按劳分配的体现，是受雇人订约的主要目的、生活的主要来源及补充、恢复劳动力的一种必要措施。工资的给付应根据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危险程度特别是价值高低来衡量和确定。双方可以协商约定工资计算的方法、给付的时间、工资水平等，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资给付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他福利制度，如住房、医疗制度等，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和住房储蓄金制度。职工或受雇人可以按月按比例从月工资中取出部分工资，与雇用人每月按受雇人工作的一定比例支出一定金额一起，再加上国家支付的部分基金一起构成医疗保险基金和住房储蓄金，为劳动者提供需要时的医疗补贴和住房补贴，逐渐实现福利社会化，给企业解困，去忧，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生存环境。另外，还有其他福利制度，如各种补贴、津贴等，双方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以防止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出现纠纷，影响对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五）违约法律责任、纠纷解决办法



　　法律责任可以由合同当事人之间加以约定，如违约金、定金等。某些法律责任可由双方约定加以免除，除非在这种情况下，否则即使双方没有约定责任形式，另一方也可以根据法律对违约方在法律上予以追究。



　　雇用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之外，双方可以约定在纠纷无法协商解决时的解决办法。双方可以约定调解、仲裁或提起诉讼。



　　对于劳动合同纠纷而言，双方应首先诉诸劳动行政部门内部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纠纷必须经过劳动仲裁这一程序。这与一般仲裁的自愿原则是不同的；其次在劳动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的
 15
 日之内，不服仲裁裁决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一般仲裁程序排斥法院管辖不同。对于仲裁裁决，在作出之日起
 15
 日内不向法院起诉，即开始生效，一方拒不履行生效裁决的，另一方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之。



　　（六）其他未尽事宜



　　现实中的劳动合同纷繁复杂，许多在抽象的理论中所意想不到的事情，法律、法规可能没有规定，这时由双方加以约定，以便于事后有备，避免纠纷。



　　二、劳动合同常用示范例



　　劳动合同



　　（参考文本）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性质：



　　职工姓名：



　　姓
 
 名
 
 曾用名
 
 贴照片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户口性质



　　学
 
 历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时间



　　健康状况
 
 职称或技术等级岗位或工种



　　家庭住址



　　工作简历（或学习简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　　　　　（以下简称甲方）和　　　　　　　（以下简称乙方），经协商同意，签订本劳动合同。



　　一、合同期限（经双方协商，可以选定下一项作为本合同的期限）



　　（一）有固定期限。本合同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其中，试用期　　　个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二）无固定期限，自　　　　年　　　　月　　　　日起到终止劳动合同条件出现时止。其中，试用期　　　　个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学徒期　　　　个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终止劳动合同的条件为：



　　（三）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



　　具体工作为：



　　二、生产（工作）任务及条件



　　甲方根据生产（工作）需要，安排乙方从事　　　　工作，为　　　　岗位（工种）。具体生产（工作）任务为：



　　甲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具体内容如下：



　　三、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
 ．按照岗位责任组织生产，检查考核乙方完成生产（工作）任务情况；



　　
 2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单位有关规定，决定对乙方劳动报酬的分配形式，并对乙方实施奖励或处分；



　　
 3
 ．根据生产（工作）或调整劳动组织的需要，在征得乙方同意后变更乙方生产（工作）岗位；



　　
 4
 ．与乙方不履行本合同时，有权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



　　
 5
 ．双方约定的其他权利：



　　（二）甲方的义务



　　
 1
 ．按照有关劳动安全、劳动保护、职业安全卫生的规定，向乙方提供必需的生产（工作）条件；



　　
 2
 ．创造条件提高乙方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技术水平；



　　
 3
 ．根据有关规定及本合同有关条款，按时支付乙方劳动报酬并提供保险福利待遇；



　　
 4
 ．向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5
 ．双方约定的其他义务：



　　（三）乙方的权利



　　
 1
 ．享有参加业务（技术）学习（培训）、参加工会、参与民主管理和提出合理化建议、评选和被评选为先进职工（生产者）等权利；



　　
 2
 ．按照规定领取劳动报酬和享受社会保险福利待遇；



　　
 3
 ．享有休息、休假与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对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



　　
 4
 ．按照有关规定及本合同的有关条款，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5
 ．甲方不履行本合同时，乙方有权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



　　
 6
 ．双方约定的其他权利：



　　（四）乙方的义务



　　
 1
 ．服从甲方的生产组织管理，尽职尽责，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



　　
 2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保守国家秘密、甲方商业秘密，爱护甲方财物；



　　
 3
 ．遵守厂纪厂规和劳动纪律，执行生产操作规程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讲究职业道德；



　　
 4
 ．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刻苦钻研技术，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积极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从事技术工种或岗位的，上岗前必须接受培训；



　　
 5
 ．双方约定的其他义务：



　　四、工作时间与劳动报酬



　　（一）工作时间



　　甲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单位生产（工作）实际，实行　　　　工作制。甲方对乙方实行每日工作时间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小时的工作制度。甲方确需乙方加班加点时，在征得工会和乙方同意后，一般每日不超过
 1
 小时，每月累计不得超过
 36
 小时，并按有关规定支付加班费或调休。



　　（二）劳动报酬



　　
 1
 ．乙方完成本合同规定的生产（工作）任务，甲方应以货币形式每　　　　（月、周、日）按　　　　元支付给乙方工资，支付时间为　　　　；



　　
 2
 ．甲方除按本款第
 1
 项规定之标准支付乙方工资外，另每月支付给乙方：



　　
 3
 ．加班工资，按不低于本款第
 1
 项协商确定的工资标准和《劳动法》的规定计算计发，具体标准如下：



　　
 4
 ．从事午间（
 12
 时至
 14
 时）或夜间（
 22
 时至次日
 6
 时）工作的，每班应付给乙方中班或夜班津贴，具体标准如下：



　　
 5
 ．因生产经营发展或本合同商定的其他条款变化，本款协商确定的各项劳动报酬标准需要调整时，应经甲、乙双方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6
 ．双方商定的其他报酬：



　　五、社会保险和福利



　　（一）甲乙双方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甲方按所在地规定的一定比例按月为乙方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费，乙方个人负担的部分，由甲方代乙方在其工资中扣缴，具体缴纳办法及标准为：



　　（二）乙方退休养老金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甲方投保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机构领取。



　　（三）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患病、负伤、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以及生育，其有关保险福利待遇，按国家和省现行规定执行。



　　（四）乙方在合同期内死亡，其死亡待遇和遗属津贴按国家和省现行规定执行。



　　（五）乙方其他保险福利待遇，按国家、省以及甲方有关规定执行。



　　六、劳动合同的变更、续订、解除及终止



　　（一）下列情况下，甲乙双方可以变更本合同的相关内容：



　　
 1
 ．甲方转产或调整生产任务的；



　　
 2
 ．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



　　
 3
 ．由于不可抗拒力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



　　
 4
 ．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况：



　　（二）在下列情况下，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在试用期内证明乙方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2
 ．乙方违反或不履行劳动合同的；



　　
 3
 ．乙方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4
 ．乙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规章制度，泄露甲方商业秘密的；



　　
 5
 ．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6
 ．乙方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7
 ．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胜任工作的；



　　
 8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甲、乙双方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9
 ．经有关部门确认，甲方歇业，合营、合资期满关闭，宣告破产或者濒临破产处于法定整顿期间的。依照第
 6
 、
 7
 、
 8
 、
 9
 项解除劳动合同时，甲方应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10
 ．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况：



　　（三）在下列情况下，甲方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1
 ．劳动合同期未满，又不符合上款解除合同条件的；



　　
 2
 ．乙方患职业病或者因工伤残并被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3
 ．乙方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的；



　　
 4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5
 ．乙方在享受法定休假、探亲假期间的；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7
 ．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况：



　　（四）在下列情况下，乙方可以解除本劳动合同：



　　
 1
 ．在试用期内的；



　　
 2
 ．甲方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3
 ．甲方不按国家、省和本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保险福利待遇的；



　　
 4
 ．甲方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



　　
 5
 ．甲方有侵害乙方合同权益行为的；



　　
 6
 ．经甲方同意，乙方自费离职学习和培训的；



　　
 7
 ．乙方参军、入学或出境定居的；



　　
 8
 ．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况：



　　（五）在下列情况下，乙方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1
 ．由甲方出资培训（包括送大、中专院校或技工学校学习），培训后为甲方服务期未满的；



　　
 2
 ．属于技术骨干，承担某项重点工程的建设、改造任务或科研项目而任务未结束的；



　　
 3
 ．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况：



　　七、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1
 ．甲方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双方约定）：



　　
 2
 ．乙方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双方约定）：



　　八、其他有关事项



　　（一）甲方违反或解除劳动合同，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支付给乙方经济补偿金，具体标准为：



　　（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时，乙方应交回：



　　九、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十、甲、乙双方签订本劳动合同后，应在
 15
 日内将劳动合同送劳动行政部门鉴证。



　　十一、本合同的签订、变更、续订、解除、终止及履行要接受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



　　十二、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任何一方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裁决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本合同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　　　　（签章）



　　年　　　月　　　日



　　合同鉴证



　　（　　）鉴字第　　号



　　经审查，本合同符合劳动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予以鉴证。



　　鉴证机关：　　　　（签章）　　　鉴证人：　　　　（签章）



　　年　　　　月　　　　日



　　续订劳动合同



　　根据甲方生产（工作）需要和乙方要求，双方同意续订劳动合同　　年。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经协商，变更原合同条款内容或增加原合同未尽事宜如下：



　　甲方：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　　　　（签章）



　　年　　　　月　　　　日



　　合同鉴证



　　（　　）鉴字第　　号



　　经审查，本合同符合劳动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予以鉴证。



　　鉴机机关：　　　　（签章）　　　鉴证人：　　　　（签章）



　　年　　　　月　　　　日



　　集体劳动合同



　　（参考文本）



　　本合同由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公司工会（以下简称工会）签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用以明确和调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第二条　工会代表公司职工（以下简称职工）整体的利益，依据本合同的原则，指导职工正确处理和公司的劳动关系，并监督和协商这种关系。公司用以和职工个人确定劳动关系的合同，不得与本合同相悖。



　　第三条
 
 本合同是双方遵守的共同准则。



　　双方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遵守不低于有关职工就业、劳动报酬、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生活福利、退休养老和各种节假日等方面的规定，并努力提供尽可能高的水平和标准。



　　第四条　公司尊重工会维护和代表职工利益的权利。公司制订各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均应符合本合同的原则并应有工会代表参加，听取工会意见，取得工会合作。



　　工会有义务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支持公司的合法权益，教育职工认真履行劳动合同，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促进公司发展。



　　第二章　职工聘用



　　第五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本着择优录用的原则，有权招聘职工。



　　第六条　公司分别与职工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在签订个人劳动合同之前，工会和公司应指导职工明确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及违约的责任和处理。工会有权监督个人劳动合同执行情况。



　　第七条　公司制订和修改个人劳动合同标准文本，应听取工会意见。



　　第八条　因履行个人劳动合同而发生争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工作日制度



　　第九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以不超过政府规定的标准，实行本公司工作日制度。



　　第十条
 
 公司有责任严格控制延长职工的工作时间，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加班加点。



　　长时间或长期加班加点以及在公休节假日大范围加班时，应征得同级工会同意，并给职工另发加班加点工资，其待遇应高于正常工资水平。严重有损职工身体健康或人身安全的加班，工会有权支持职工拒绝执行。



　　第十一条　公司执行政府规定的各类节假日制度。



　　公司在制订本公司休假制度时，应听取工会意见。



　　第四章　工资和津贴



　　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实际需要，确定本公司工资制度，并发放各类专项津贴。



　　第十三条　公司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工资分配形式、工资发放办法）的制定和变更，由公司决定。公司在作出上述决定时，应听取工会意见，取得工会合作。



　　第五章　职工福利



　　第十四条　公司按规定每月提取工资总额　　　　％的福利费用和　　％的职工医疗费用，每年从税后利润中提　　　　的福利奖励基金，用于职工集体福利和奖励，不得挪作他用。其中用于福利的部分，由工会协助公司合理安排使用。公司应定期向工会提供该项基金使用情况报表。



　　第十五条　公司有责任改善职工文化设施和住房、膳食、医疗、托儿、交通条件并提供其他与公司经济相适应的福利。



　　第十六条　公司各项重大福利的设置、标准、实施办法，或由公司提出方案、或由工会提出要求，均应需双方同意后实施。



　　第六章　劳动保险



　　第十七条　公司根据劳动保险有关法律的规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支付职工劳动保险费用，并努力扩大保险险种。



　　第十八条　职工因工负伤、因工致残、因工死亡，以及因患职业病，在治疗时所花费的符合规定的费用由公司支付。公司制订此类费用细则。



　　第十九条　职工一般每年应进行体验一次，女工及有毒有害工种应按规定定期进行专项体检。



　　第二十条　公司实行养老保险制度。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按时提取和发放职工退休费用。



　　第二十一条　工会协助公司做好各项劳动保险工作。



　　第七章　劳动保护



　　第二十二条　公司执行政府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条例。



　　公司负责加强和改善劳动安全技术和工业卫生、劳动防护以及特殊工种和女职工的特殊保护工作。



　　第二十三条　工会支持公司劳动保护管理，配合公司检查、监督劳动保护情况。



　　工会发现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建议；当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公司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公司行政方面必须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四条　公司根据工种岗位需要，保证供应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



　　第二十五条　公司优先保证用于改善职工生产安全和劳动条件的资金。每年由公司提出年度安全技术措施项目方案，落实资金，组织实施。



　　工会参与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讨论并监督实施情况。



　　第二十六条　公司和工会有责任教育职工严格遵守公司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教育和组织职工接受安全技术培训和管理。工会支持公司对危及企业和职工安全的行为的惩处。



　　第二十七条　公司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或其他危及职工劳动安全的重大事故，应及时通知工会。工会有权参与调查和提出建议。



　　第八章　教育与培训



　　第二十八条　公司按期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帮助职工获得和提高文化及专业知识。



　　公司教育管理机构负责职工的教育及培训。



　　公司按年度向工会通报教育基金使用情况。



　　第九章　纪律与奖惩



　　第二十九条
 
 公司有权制定劳动纪律与奖惩制度。



　　公司有权依据劳动纪律与奖惩制度决定对职工进行奖励或惩罚。



　　第三十条　公司对于模范执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在完成生产、工作任务、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提高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优异成绩的职工，有权分别给予荣誉奖励和物质奖励。



　　第三十一条　公司对于违反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职工，可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警告、通报批评，记过、记大过、留厂察看等行政处分，情况严重的，可以开除。



　　对职工进行行政处分时，须征求工会意见，听取被处分职工本人的申辩，由公司作出决定。开除职工，事先应经工会参加处分文件会签。工会认为不合理的，有权提出异议，与公司协商解决。因生产经营条件变化，公司大规模变更职工的工作或裁员时，须征得工会同意。



　　第十章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三十二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要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
 1
 ）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



　　（
 2
 ）制定本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发生了变化；



　　（
 3
 ）公司因生产经营管理不善而停产、转产、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使集体合同无法履行或完全履行；



　　（
 4
 ）因出现不可抗力，使集体合同无法履行或完全履行；



　　（
 5
 ）其他约定的事项。



　　当事人一方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建议，须经双方协商，协商一致的，签订书面协议，书面协议应当提交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审议通过后，由原订立集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代表人签字。



　　第十一章　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三十三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为保证执行本合同，双方联合成立集体合同监督检查小组，其成员由工会代表，公司代表根据人数对等的原则组成。



　　本合同每年检查一次，检查结果以书面报告形式提交双方签约代表。签约代表应认真研究和处理检查结果。



　　第十三章　期限和变更



　　第三十五条　本合同有效期为　　　　年。



　　合同期满前　　　　个月经双方协商签订新合同。新合同未签订生效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第三十六条　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特殊情况双方都有权提出修改本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后，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条款，作为本合同附件执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公司支持工会开展的活动，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工会开展活动应在生产、工作时间以外进行，如有必要占用生产、工作时间活动的，应事先征得公司同意。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公司应给予支持。



　　临时工劳动合同



　　（参考文本）



　　甲方（用人单位）名称：



　　地址：



　　单位所有制性质：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姓名：



　　乙方（劳动者）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籍贯：　　　　省　　　　市　　　　县（区）　　　　乡（镇）　　村（街）　　　　号



　　现住址：



　　属于：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身份证号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同意，自愿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期限



　　本合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其中试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生产（工作）任务



　　根据甲方企业生产（工作）需要，乙方同意甲方安排，从事　　　　岗位，为　　　　　工种，承担　　　　　　　生产（工作）任务。其中应达到的数量（班产）质量指标为：　　　　　（略）



　　三、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根据工作岗位需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甲方应配备必要的劳动安全保护和防护设施。



　　四、劳动报酬



　　（一）甲方依据有关政策规定和单位的实际，支付乙方在试用期内的工资为　　　　元。试用期满，根据乙方的岗位，技能水平，承担的任务等情况，定为每月　　　　元。乙方从事的工种为全额计件工资制，经甲、乙双方协商月工资按计件单价结算，具体办法双方约定为：



　　（二）加班工资为每小时　　　　元。法定节假日每小时　　　　元。



　　（三）乙方从事夜班工作的，甲方应按规定支付乙方夜餐费。



　　（四）按照国家及企业的有关规定，乙方应享受　　　　　　　等，每月计　　　　元，津贴　　　　元，奖金　　　　元。



　　五、劳动保险福利待遇以及社会养老保险均按现行有关政策执行。



　　六、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



　　
 1
 ．依据国家　　　　　　　的有关规定，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权制定厂规厂纪。



　　
 2
 ．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及有关法规、政策，甲方有权对职工实施奖励、处分、经济处罚。



　　（二）乙方权利



　　
 1
 ．乙方享有与其他工人相同的主人翁地位，参加企业民主管理。



　　
 2
 ．乙方享有与其他工人相同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待遇（入党、入团、评选先进、模范等）。



　　
 3
 ．甲方有违反合同的行为，乙方有权向当地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甲方义务



　　
 1
 ．负责对乙方进行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业务技术、安全生产、厂规厂纪等教育、培训、考核与管理。



　　
 2
 ．甲方必须保证乙方应享有国家规定的劳动、工作、学习、生活条件。



　　（四）乙方义务



　　
 1
 ．自觉遵守各项劳动纪律、规章制度、听从指挥，服从管理。



　　
 2
 ．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尽职尽责完成生产（工作）任务。



　　
 3
 ．严格遵守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



　　七、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



　　（一）在下列情况下，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在试用期内，发现不符合招用条件的；



　　
 2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3
 ．按照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应予以辞退的（或注明根据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应予以辞退的）；



　　
 4
 ．甲方宣告破产或者濒临破产处于法定整顿期间的；



　　
 5
 ．违反劳动合同规定的。



　　（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工或非因工死亡的，劳动合同自行解除。



　　（三）在下列情况下，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无有效保护措施，严重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



　　
 2
 ．甲方不能按照劳动合同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



　　
 3
 ．甲方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违反国家法规、政策侵害工人合法权益的。



　　
 4
 ．经甲方同意，被招为合同制工人或参军、自费考入中等以上专业学校的。



　　（四）在下列情况下，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1
 ．劳动合同期限未满又不符合第七条（一）款规定的；



　　
 2
 ．合同期内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患有职业病或因工负伤的；



　　
 3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
 ．女工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孕期、产假、哺乳期间的；



　　
 5
 ．符合国家其他规定条件的。



　　（五）合同期满必须终止合同。因生产（工作）需要，可按照规定重新办理招用手续。



　　（六）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
 30
 天通知对方，方可办理解除合同手续。试用期内解除合同及本条（二）款中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除外。



　　八、违反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



　　本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一方违反劳动合同，给对方



　　造成经济损失的，对方有权根据其责任和造成的后果，追究违约金　　　元，赔偿金　　　元。如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履行合同，以致给对方带来损害的，违约方可不承担法律责任。



　　九、双方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十、劳动合同鉴证



　　本合同签订后，必须到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的仲裁机构进行鉴证。



　　十一、劳动争议处理



　　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应在争议发生
 6
 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劳动行政仲裁机构各一份。未经合法授权代签、涂改无效。



　　（二）本合同未尽事宜或条款与法律、法规、政策有抵触的，按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章）



　　乙方：　　　　　　　（签章）



　　鉴证机关编号　　　　　　　劳鉴字　　　　　　　号



　　鉴证时间：　　　　年　　　　月　　　　日



　　鉴证机关：　　　　　　　（盖章）



　　鉴证人：　　　　　　　（盖章）



　　岗位劳动合同



　　（参考文本）



　　单　　位：



　　工种岗位：



　　职工姓名：



　　甲方：　　　　（一般为职工所在的班组、工段、车间或科室负责人）



　　乙方：　　　　（指签约的职工个人）



　　为充分调动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岗位生产任务和各项指标的完成，根据甲乙双方自愿的原则，特签订本合同，并由鉴证人（指车间、分厂或者部室的行政负责人）鉴证，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合同岗位：



　　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岗位职责及任务



　　考核奖励内容及解除合同的规定：



　　本合同一式三份，签约双方及鉴证人各一份。



　　甲　方：　　　　（签字）



　　乙　方：　　　　（签字）



　　鉴证人：　　　　（签字）



　　年　　　　月　　　　日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合同



　　（参考文本）



　　甲方（用人单位）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乙方（劳动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现在住址：



　　甲方因生产（工作）需要，招聘　　　　　　　（以下简称乙方）为甲方员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特签订本劳动合同，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生产和工作任务的要求



　　甲方根据生产（工作）需要，安排乙方任　　　　　　　工种（岗位），以后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和乙方的业务能力及表现，调整乙方的生产（工作）岗位，并及时鉴定变更合同。



　　第二条　合同期限



　　合同期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其中试用期为　　　　个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试用期满，合格的定岗使用，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调整乙方的生产（工作）岗位，或予以辞退。



　　第三条　工资待遇



　　甲方根据乙方现任职务或工作岗位，确定乙方月标准工资为　　　　元，各种津贴按有关规定享受。今后，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和乙方表现逐步提高乙方工资收入。乙方的原工资等级和月标准工资作为档案工资予以保留。



　　第四条　劳动保险、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



　　
 1
 ．甲方按规定缴纳和办理乙方养老保险基金手续，向乙方支付当地政府规定的卫生费、交通费、书报费等各种津贴，并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公休假、婚丧假、探亲假以及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等。



　　
 2
 ．甲方必须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女工特殊保护等法规，采取劳动保护措施，保护安全生产和乙方健康。甲方应根据企业生产、工作的需要，发给乙方劳动防护用品和保健食品。



　　
 3
 ．甲方实行国家现行工时制度。甲方应严格控制延长乙方的工作时间，确需加班加点，应发给乙方加班工资，每月加班不得超过
 36
 小时。



　　
 4
 ．员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给予　　　　个月的医疗期。医疗期满仍未治愈的，经双方协商可再给予　　　　年以内的医疗期。医疗期内的医药费和病假工资由甲方承担。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的，甲方根据需要，安排乙方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5
 ．员工因工负伤，致残或患职业病，医疗期医疗费用，工资待遇，按国有企业标准，由甲方承担，直到医疗终结。伤愈后由甲方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



　　
 6
 ．员工因工死亡，按国有企业规定，由甲方负责支付死亡丧葬补助和职工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生活困难补助费。



　　第五条　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



　　
 1
 ．甲方根据生产情况负责制订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有关生产标准或工作规范，乙方保证严格执行。



　　
 2
 ．乙方对甲方生产（工作）有特殊贡献，应给予乙方精神和物质奖励。乙方违反劳动纪律或犯其他错误，甲方应在坚持思想教育的前提下，可给予相应的处分或处理。甲方应在作出辞退或开除决定前　　　　天通知工会，并报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备案。



　　第六条　甲、乙方解除合同条件



　　
 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1
 ）乙方在试用期内，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
 2
 ）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或其他工作的；



　　（
 3
 ）乙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
 4
 ）企业宣告解散、破产或濒临破产处于法定整顿期间的。



　　
 2
 ．乙方被劳动教养和判刑的，劳动合同自行解除。



　　
 3
 ．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辞退乙方：



　　（
 1
 ）乙方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的；



　　（
 2
 ）乙方因工负伤或患有职业病，在治疗、疗养期间和医疗终结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



　　（
 3
 ）实行计划生育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间的；



　　（
 4
 ）合同期限未满又不符合本合同解除条件的。



　　
 4
 ．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可以向甲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
 1
 ）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甲方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害乙方身体健康的；



　　（
 2
 ）甲方不按合同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



　　（
 3
 ）甲方不履行合同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侵害乙方合法权益的；



　　（
 4
 ）乙方有正当理由要求辞职并经甲方同意的。



　　第七条　甲、乙双方中止或解除合同后经济补偿



　　
 1
 ．除本合同第六条第
 1
 款第（
 1
 ）、（
 3
 ）项和第
 2
 款人员外，甲方解除乙方合同应在
 30
 日前通知乙方。



　　
 2
 ．对于终止劳动合同的员工和按第六条第
 1
 款第（
 2
 ）、（
 4
 ）项规定辞退的以及按第六条第
 4
 款第（
 1
 ）、（
 2
 ）、（
 3
 ）项规定辞职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在甲方企业的工作年限，每满
 1
 年发给相当于本人
 1
 个月实得工资的生活补助费。



　　
 3
 ．对于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辞退的，甲方除发给乙方生活补助费外，还须发给乙方相当于本人
 3
 至
 6
 个月实得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4
 ．对于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辞退的，甲方除发给生活补助费外，还须发给乙方相当于
 3
 至
 6
 个月实得工资的辞退补偿金。



　　
 5
 ．对于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第
 4
 款第（
 4
 ）项规定，乙方有正当理由向甲方提出辞职的，甲方一般应予以同意，但应在
 30
 日前向甲方提出，经甲方批准后可办理解除合同手续。如经甲方出资培训，乙方应赔偿甲方一定数额的培训费。



　　第八条　违反劳动合同应当承担的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劳动（聘用）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其后果和责任大小予以赔偿。其中，责任属于甲方的，应继续履行合同，同时负责赔偿在合同中断期间乙方的经济损失；责任属于乙方的，赔偿招工（招聘）和技术培训费用。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其他事项



　　甲方：　　　　　　　（签章）　　
 
 　乙方：　　　　　　　（签章）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续订合同记录



　　续订合同期
 
 续订合同起讫日
 
 盖章
 
 鉴证机关（盖章）



　　甲方代表
 
 乙方



　　内容补充栏



　　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合同



　　（参考文本）



　　甲方（用人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务：



　　乙方（工人）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现住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经协商，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工作任务及工种



　　乙方同意按甲方生产（工作）需要在　　　　岗位，承担　　　　工作任务，为　　　　种，因生产情况变化，甲方有权调整乙方岗位工种，如乙方认为难于适应调整的岗位、工种，可申请离职。



　　二、合同期和试用（熟练）期



　　合同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其中：试用（熟练）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试用（熟练）期满，甲方应及时对乙方进行考核，合格者定级定薪，不合格可延期或辞退（延期不得超过
 3
 个月）。如过期不考核，视为合格，履行合同。合同期届满，经双方同意，可以续订合同。



　　三、劳动时间、报酬、保险、福利



　　
 1
 ．劳动时间：



　　每周实行　　　日工作制，每日为　　　小时制，每月预计加班　　　小时，月加班时间不超过
 36
 小时。



　　
 2
 ．劳动报酬：



　　（
 1
 ）按规定甲方结汇后的职工工资部分，根据乙方的岗位、责任、技术水平、工作（业务）性质，暂定为月工资　　　元。晋级加薪每年的月工资增　　　元至　　　元不等。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月工资按计件单价结算，具体办法可在本合同双方约定栏中约定，甲方因故停工连续　天以上，或月累计　　　天以上，每天发给乙方　　　元作为基本生活费。甲方每月至少发放一次工资，每月　　　日为发薪日，超过规定日期的第六日起每日按拖欠工资的　　　％赔偿乙方损失。



　　（
 2
 ）奖金：应按单位的经济效益和乙方的劳动贡献制定。双方可另外协商奖金发放办法及金额　　　。



　　（
 3
 ）加班工资：法定节日为　　　％。公休假日和平时为　　　％。从事夜间（
 22
 时至次日
 6
 时）工作的，每班发给　　　元作为夜餐津贴。



　　
 3
 ．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



　　（
 1
 ）甲方必须按规定为乙方办理退休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按规定缴纳保险金（临时工的社会保险每月自付　　　元，先由甲方支付，后在其当月工资中扣除；临时工不享受待业保险待遇。在未实行工伤保险前及甲方没有为乙方办理工伤保险时，乙方在合同期间因工伤、残、亡的，按现行规定、办法执行）；



　　（
 2
 ）乙方在合同期间患疾病或合同期满但在治疗期内的，甲方应根据其工龄或累计投保工龄发给一定比例的工资：　　　年以下的　　　％，　
 
 年至　　年为　　　％，　　　年至　
 年为　　　％；　　　年以上为　　　％，其医药费报销　　　％，或每月发给乙方　　　元包干使用。需住院治疗的应经公司批准，其住院的医药费应实报实销。



　　（
 3
 ）乙方是已婚女工的，产假期间甲方发给
 100
 ％的月工资及生活补贴和全勤奖。



　　（
 4
 ）在合同期内，乙方服务每满
 1
 年，夫妻生活在异地的，甲方应根据有关规定每年为其安排探亲假一次，共　　　天，与父母异地的，每满
 4
 年为其安排探亲假一次，共　　　天。临时工在甲方工作满
 1
 年以上再续签合同的可安排探亲假，其探亲假为　　　天；满
 1
 年以上的，每年探亲假为　　天。在批准探亲期间，均发给月工资及各种补贴（不影响年终奖）；路费按规定报销或实行包干。



　　（
 5
 ）法定节日及遇乙方婚、丧假期，甲方必须将乙方按规定所休假天数视为有薪假期；如超过天数经批准可作事假处理，否则，按旷工处理。



　　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1
 ．甲方必须为乙方提供生产厂地和生产工具，乙方个人专用工具应妥善保管，丢失应按使用年限折旧赔偿。



　　
 2
 ．甲方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乙方岗位工作需要发给劳动保护用品：



　　
 3
 ．乙方住房及膳食：



　　五、劳动纪律



　　乙方在合同期内必须遵守如下纪律：（根据具体情况写）



　　六、合同的解除及其责任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①双方一致同意的；②符合本合同本条下述第
 3
 项和第
 5
 项规定的；③乙方试用期满，不符合录用条件或本人不愿意供职的；④乙方患病（不含职业病）或非因工负伤，经治疗不能复工或调整工作岗位后仍不能从事正常工作的；⑤甲方濒临破产处于法定重整（整顿）期间需要裁减人员的；⑥甲方因生产、经营、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经劳动主管部门确认无法调剂的富余人员。



　　
 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自行解除：①甲方宣告破产；②乙方被除名、开除、劳动教养或判处徒刑的。



　　
 3
 ．乙方在合同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辞退：①严重违犯劳动纪律，影响生产、工作秩序的；②违反操作规程，损坏设备、工具，浪费原材料、能源，造成经济损失的；③服务态度恶劣，损害消费者利益，影响甲方声誉的；④有违法行为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的；⑤其他事项：　　　　　。



　　
 4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不得解除合同：（
 1
 ）合同期限未满，又不符合本合同第六条第
 3
 款所列情形的；（
 2
 ）患有职业病或因工负伤未能治愈恢复健康的；（
 3
 ）患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间的；（
 4
 ）女工在孕期、产假和哺乳期内的；（
 5
 ）其他事项：　　　　　　　　。



　　
 5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辞职：①调整工种后所从事专业不对口，不能发挥技术特长的；②人格受到甲方负责人侮辱的；③甲方连续两个月不支付工资的；④甲方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国家政策、法规、侵害工人合法权益的；⑤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甲方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无有效的保护措施，严重损害工人身体健康的；⑥经甲方同意，自费考入中等专业以上学校学习的；⑦经有关部门批准，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国外定居的。



　　
 6
 ．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或是否续订劳动合同，应提前
 30
 日通知对方，并按有关程序解除或续订合同。



　　
 7
 ．任何一方违反合同规定，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对方有权根据其责任和造成的后果，追究对方直接经济责任：如赔偿培训费或补偿给对方　　　个月工资。



　　
 8
 ．乙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应发给补偿金：（
 1
 ）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
 2
 ）依本合同第六条第
 1
 款第
 1
 、
 4
 、
 5
 、
 6
 项和第
 5
 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拖欠工资的还应补发所欠工资及利息）。补助费标准按乙方在甲方服务的工龄计算：每满
 1
 年的，计发解除劳动合同当年本人
 1
 个月的平均工资；满半年不足
 1
 年的，按
 1
 年工龄计发；不满半年的，计发半个月的平均工资。



　　
 9
 ．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第
 1
 款第
 4
 项解除劳动合同的，甲方发给乙方　
 
 个月平均实发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七、争议的解决



　　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调解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甲方：　　
 
 （签章）　　　　乙方：　　　　
 （签章）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私营企业职工劳动合同



　　（参考文本）



　　甲方（用人单位）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乙方（劳动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现在住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劳动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年。其中试用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个月。



　　第二条　生产（工作）任务



　　甲方安排乙方从事　　　　　工作。



　　乙方同意按甲方生产（工作）需要，在　　　　　，承担任务，担任　　　　工种。



　　乙方应达到的数量、质量指标：



　　第三条　劳动（工作）条件



　　为保证乙方完成合同要求的生产（工作）任务，保障乙方的安全和健康，甲方应根据国家有关生产安全、劳动保护、卫生健康等规定，为乙方提供必要的生产（工作）条件。具体内容如下：（略）



　　第四条　劳动纪律



　　
 1
 ．甲方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2
 ．乙方应严格遵守劳动纪律的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管理，积极完成所从事的工作。



　　第五条　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



　　
 1
 ．甲方应实行每日不超过
 8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的工作制，因生产需要确需延长工作时间时，须经乙方本人同意，并发给乙方加班工资。日加班不得超过
 3
 小时，每月加班不得超过
 36
 小时。乙方如孕期、哺乳期女工，甲方不得安排其加班加点。



　　
 2
 ．甲方依照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规定，同乙方协商确定的具体工资标准和工资方式以及奖金、津贴、补贴如下：（略）



　　
 3
 ．甲方应当每月按期给乙方发放工资。超过当月规定发薪日期的，从第六日起每天按拖欠乙方本人工资额的　　　％，赔偿乙方损失。



　　
 4
 ．甲方应当根据企业的生产发展，逐步提高乙方的工资水平。



　　第六条　保险和福利待遇



　　
 1
 ．甲方按乙方工资总额的　　　％，乙方按不超过本人工资的　　　％，按月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机构缴纳退休养老金。



　　
 2
 ．因第七条第二款第（
 2
 ）和第
 3
 款规定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甲方应按乙方工作每满
 1
 年（满半年不满
 1
 年的按
 1
 年计算）发给乙方
 1
 个月标准工资的生活补助费。同时，如合同期满未满，甲方应发给乙方合同期内的失业补偿费，标准为：距合同期满，每相差
 1
 年发给相当于乙方标准工资
 1
 个月的补偿费，生活补助费、补偿费分别合计最高不超过
 12
 个月乙方标准工资。



　　
 3
 ．甲方参照（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向待业保险机构缴纳待业保险基金，乙方待业期间可享受待业保险待遇。



　　
 4
 ．乙方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治疗期间工资照发，所需医疗费用由甲方支付。医疗终结，经市（县）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为残废的，由甲方发给残废金。乙方因工残废或患职业病死亡，由甲方发给丧葬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残废金、丧葬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的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5
 ．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甲方应按其工作时间长短给予
 3
 至
 6
 个月的医疗期。在医疗期间发给不低于本人原工资
 60
 ％的病假工资。



　　
 6
 ．乙方为女职工，其孕期、产假和哺乳期的待遇按《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及有关规定执行。



　　
 7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的假日、公休假、婚丧假、探亲假是：（略）



　　第七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1
 ．甲方因停产、调整生产任务，或者由于情况变化，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合同的相关内容。



　　
 2
 ．在下列情况下，甲方可以解除合同：



　　（
 1
 ）乙方在试用期内，经发现不符合用工条件的；



　　（
 2
 ）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
 3
 ）甲方歇业，宣告破产，或者濒临破产处于法定整顿期间的；



　　（
 4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略）



　　
 3
 ．下列情况下，乙方可以解除合同：



　　（
 1
 ）甲方违反国家规定，无安全防护设施，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害乙方身体健康的；



　　（
 2
 ）甲方无力或不按照合同规定支付乙方劳动报酬的；



　　（
 3
 ）甲方不履行本合同或者违反国家政策、法规，侵害乙方合法权益的；



　　（
 4
 ）乙方本人有正当理由要求辞职的。



　　
 4
 ．乙方被劳动教养，以及受刑事处分的，合同自行解除。



　　
 5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应当提前
 30
 天通知对方，并办理解除合同的手续。试用期内应解除合同的，不需要提前通知对方。



　　
 6
 ．在下列情况下，甲方不得解除乙方合同：



　　（
 1
 ）合同期未满，又不符合本第
 2
 款规定的；



　　（
 2
 ）乙方患有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的；



　　（
 3
 ）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
 4
 ）乙方在孕期、产假和哺乳期间的。



　　
 7
 ．合同期限届满，应即终止执行。由于生产、工作需要，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订合同。



　　第八条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事项



　　
 1
 ．甲方为乙方提供住房或住房补贴；



　　
 2
 ．甲方为乙方解决伙食问题；



　　
 3
 ．甲方按国家规定的补贴项目，每月应发给乙方共计　　　元；



　　
 4
 ．除国家规定以外，在下列情况下，甲方可以解除合同；



　　
 5
 ．除国家规定以外，在下列情况下，乙方可以解除合同；



　　
 6
 ．甲方出资培训乙方后，乙方应为甲方服务　　　年。否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培训费　　元；



　　
 7
 ．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九条　违反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1
 ．由于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的过错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法律责任；如属双方过错，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法律责任；



　　
 2
 ．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履行合同或者一方受损害的，可不承担法律责任；



　　
 3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是：



　　
 4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根据后果和责任向对方支付赔偿金，赔偿标准是：



　　第十条　争议处理



　　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企业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条款与法律、法规、政策等有抵触的，按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第十二条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本合同涂改、未经合法授权代签无效。



　　甲方：　　　　　　（盖章）　　　　
 
 乙方：　　　　　　（签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章）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鉴证机关：　　　　　（盖章）
 
 合同鉴证人：　　　　　（签章）



　　合同鉴证日期：　　　年　　　月　　　日



　　三、劳动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劳动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口头陷阱



　　我国的经济是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经济所有制。一些私营老板和个体工商户，在经济利益的趋动下，为追求自我利润的最大化，与劳动者在利益上争夺，如用口头合同无书面凭据，可以较为自由地侵占劳动者的合法利益。而劳动者并未掌握生产资料和分配权，常常处于被动。



　　还有一些非法之徒借劳动者求职心切的心理，欺骗求职者。有的采取利用合法形式、虚构事实、制造假象等手段，让人信以为真，自动交出钱财，使劳动者经济利益受损，扰乱了劳动力市场。



　　
 2
 ．期限风险陷阱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不属于劳动法强制保护劳动关系存续的范围，企业有权解除劳动关系。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负盈亏，成本、利润等看得很重，对能摆脱的经济负担总是尽力摆脱。劳动者若不懂劳动法的规定，就会丧失对自身权益的维护。甚至有些女职工不懂法、不学法，自恃国家对妇女权益的特殊保护，“三期”期间漠视劳动纪律，导致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又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给自己造成精神痛苦。



　　
 3
 ．真假合同陷阱



　　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在利益冲突面前，各自竭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有时为了逃避违约责任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制造假合同，混水摸鱼。



　　假合同当然也具极大风险。为保持技术鉴定的公正性，法律对鉴定的单位和操作者都有资格限制，故意做假鉴定还将追究法律责任。但技术问题本身是一个科技水平问题。由于鉴定的材料、条件、操作水平等等原因，无人可以断言所有的鉴定一定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都是合法鉴定机构，而做出完全相反的鉴定结论的现象，也出现过多次、多级的鉴定。而法庭只能以证据定案，一旦错误的鉴定为法庭采用，结局实在可悲。不仅是当事人的悲哀，也是法庭的悲哀，司法公正的悲哀。



　　
 4
 ．其他方面的陷阱



　　试用陷阱。一些老板主观恶意特大，专门利用试用期的期间恶意用工，采取低工资，不到试用期满就借口妙鱿鱼，减低自己的成本，损害劳动者合法利益。



　　逃避责任陷阱。一些私营或个体老板利用劳动者对劳动法律无知（少数是老板自己本身无知），签订工伤概不负责之类的合同条款，企图逃避工伤风险责任。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户本身资本并雄厚，经不过重大伤亡的补偿，对劳动风险保障的物质支出千方百计躲避，故签出违法的死亡合同，使劳动者出现劳动风险时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二）风险防范



　　
 1
 ．签订合同时的风险防范



　　①要认真了解招聘单位是否具有用工的合法主体资格。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要合法。即签订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要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使用劳动力，应当具有财产条件、技术条件、组织条件和法定条件。其中法定条件即是必要的，又是较为好了解的，通过去工商行政部门、税务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便可以了解该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不致吃空头陷阱的亏。



　　②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具备法定内容



　　我国《劳动法》第
 17
 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法定条款：（
 1
 ）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2
 ）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3
 ）劳动合同期限；（
 4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5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6
 ）劳动报酬；（
 7
 ）社会保险；（
 8
 ）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9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劳动合同的九项法定条款是劳动关系中最基本的方面，所以国家采取了强制性规范，以保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③避免口头合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新型劳动法律关系的依据，一旦出现劳动争议，便有据可查。一般来讲，签了书面劳动合同，双方都感受到有约束力，客观上也会减少劳动纠纷的出现。



　　
 2
 ．对合同内容的理解及有违《合同法》条款方面的风险防范



　　（
 1
 ）了解我国劳动法对试用期的期限及试用期工资的规定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第二十条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二十一条　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
 2
 ）熟悉我国劳动法对企业职工医疗期的规定及其计算，懂得用劳动法有关内容保护自己的权益



　　第一，熟悉我国劳动合法对企业职工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



　　
 1994
 年
 12
 月
 1
 日，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其第二条规定：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第三条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的和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给予
 3
 个月到
 24
 个月的医疗期。
 1995
 年
 5
 月
 23
 日，劳动部关于贯彻《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
 1995
 ）
 236
 号指出：医疗期从病休第一天开始，累计计算。病休期间、公休、假日和法定假日包括在内。



　　第二，懂得劳动者具体医疗期限的计算。



　　
 a
 ．实际工作年限
 10
 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5
 年以下的为
 3
 个月；
 5
 年以上的为
 6
 个月。



　　
 b
 ．实际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5
 年以下的为
 6
 个月；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的为
 9
 个月；
 10
 后以上
 15
 年以下的为
 12
 个月；
 15
 年以上
 20
 年以下的为
 18
 个月；
 20
 年以上的为
 24
 个月。



　　
 c
 ．对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的职工，在
 24
 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的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



　　第三，懂得劳动法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不得终止劳动关系的规定。



　　劳动部在同一文件中规定：劳动者在医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劳动合同届满时，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医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期满为止。



　　（
 3
 ）劳动者应明确用人单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与自己的劳动关系。



　　①《劳动法》第
 38
 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a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b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c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d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e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f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②因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或者有严重过错或触犯刑律，用人单位可以随时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劳动法》第
 39
 条规定有下述行为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a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b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c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d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e
 ．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f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③因经济性裁员，用人单位按照法定程序与被裁减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劳动法》第
 41
 条规定；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
 30
 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总之，劳动合同中的欺诈，不像买卖合同、委托合同或居间、信托合同那样门类繁多，手段变化无常。雇用合同中的欺诈，多利用合同内容或虚伪身份能力等进行，有迹可寻，有法可想。因为虽然雇用合同中的欺诈或许较多，但种类并不繁杂，拆穿也比较容易，发现也能比较早，手段也有局限，因而我们必须注重以下方面：



　　第一，认真学习、领会有关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及雇用合同的基本内容规范。特别是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等），认真学习会起到极大地防范作用和补救作用。



　　第二，提高警惕、保持警觉，不为利所动。欺诈经常和诱骗联系在一起。诱骗既是一种达到欺诈的途径，也是一种欺骗方法。欺诈人经常通过利来诱引当事人作出一定行为，使之落入圈套之中，而以利作为诱引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对于利的诱惑要冷静、警惕，分析其可能性，调查其真实性，推演其逻辑性。欺诈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受欺诈人为利所弊，耳目皆为，随人拨弄，听人动心，只见滚滚利来，滔滔祸至，所以保持冷静、警觉才是理智的，才能免受不必要的损失。另外，保持理智才能对现实进行分析、思考。



　　第三，通过律师、法律顾问等咨询人员、机构等了解合同的内容是否包含欺诈因素。由于法律术语的专门性、法律技术的专门性及当事人知识结构等的有限性、局恨性，当事人可能根本不了解雇用合同的法律规定及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等，因此就需要通过了解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的人的帮助。律师、法律顾问等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于雇用人来说，聘用律师或其他人作为法律顾问或委托代理人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应该积极和委托代理人及法律顾问保持联系，订立合同时应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建议，不要“无知而行”，贸然行事或不听劝告、建议、意见，一意孤行。



　　第四，订立雇用合同前最好能做一下准备工作，包括寻找文件、资料、确证对方的实际情况（如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劳动条件、自己的条件和要求，对方真实身份及真实目的等），考虑对方可能提出的条件等，这样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起到预防的功效。因此，订立雇用合同之前的准备工作，不但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而且是具有相当之作用和意义。



　　第五，及时寻求法律救济。前面四点讲的都是预防、防范之道。凡事可能百密一疏，即使再精明的人也可能有疏忽大意而被对方骗入圈套之中的可能的时候。那么，一旦发现欺诈行为的事实及其证据，应立即诉诸法律，寻找法律的帮助和庇护。



　　在受欺诈人诉诸法律之后，应立即调取、收集证据并保全证据。在起诉之前可以申请对欺诈人采取诉前财产保全；起诉后也可以申请对欺诈人的财产的诉讼保全，以防欺诈人转移财产，导致受欺诈人无法得到赔偿。必要时，如果对方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等刑事责任，应由公安机关执行或由检察机关批准。公安机关执行对欺诈人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以防欺诈人逃窜、自杀、串供、销赃、毁灭罪证、转移罪证等，致使结果不利于受欺诈人。



　　在欺诈行为被发现之后及时采取措施，既可防止财产损失继续加大，也可防止欺诈人逃跑、自杀等给受欺诈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样做，虽有“事后诸葛亮”之讥，但却可收亡羊补牢之功。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某县××编织厂，主要生产以该县所生长的一种龙须草为质料的编织产品。该厂规模较小但效益很好。订货常年不断，且多集中于秋季。
 2004
 年秋，该厂接到大批订货，数量较大，厂里十几个工人三班倒，连轴转，轮换上班，以加快生产，加大生产量，但人手仍嫌不足。该厂遂于
 2004
 年
 9
 月
 11
 日在厂门口贴出招工海报，要招二十名编织工人。在招工海报中，××编织厂声称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需招工二十名，经三个月试用满后，如果技术合格、条件过硬，即招收为本厂正式职工，云云。由于××编织厂效益好，工资高，一时报名者云集。经反复考核、挑选，××编织厂最终确定了二十名竞争者，作为将选中的工人，与××编织厂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都规定：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符合编织工作条件的，正式转为工厂的职工；不适用者解除劳动合同，被解除劳动合同者不得因此而请求赔偿损失或请求违约金；试用期间工资为职工的
 2
 ／
 3
 ，不享受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转为正式职工之后，新招工人与原职工享受全部同等待遇。



　　二十名工人入厂后，被安排在编织工作第一线，工作十分辛苦。
 11
 月
 11
 日，二十名试用期间的工人分别接到通知，以技术不过关、编织质量多不合格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二十名工人不服，向县劳动局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在申请仲裁书中，二十名工人反映××编织厂在雇二十名工人技术熟练、过关，所编织产品质量达标这一事实，为了在生产旺季过去之后把招收的二十名工人一脚踢开，竞捏造谎言、违背合同，实在不合法律与道德。因此他们要求××编织厂支付两个月的金额工资、支付违约金。经核查，上述申请属实。



　　【剖析】



　　本案之中，某县××编织厂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就其主观而言，××编织厂并非真心实意想要招新工人入厂，而是为了应付每年秋季生产高潮的用人需要，临时招聘二十名工人入厂工作；但××编织厂又不愿为此而支付全额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因此以假招工的手段，使二十名工人在试用期未满即被解除劳动合同；其次，就××编织厂的行为而言，××编织厂先是以招工海报假称要招工二十名作为工厂的固定工人，实则只是在生产高潮期解决工厂人员而想出的权宜之计，并非真想招纳新工人。这是××编织厂的欺骗手段之一；后来在二十名工人工作了两个月之后，因编织工作的生产高潮期已过，不再需要他们，于是××编织厂又伪造谎言，谎称二十名工人的技术不过关，所编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实际检查的结果是，编织工作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繁难的技术，而二十名工人在入厂之前就已是身怀此技；至于产品质量问题，更属无稽之谈，因为手工制品的质量不可能极高，只要不断、少结、严密、整齐、图案清晰即可。因此，这又是××编织厂的欺骗手段；由于××编织厂的欺诈手段，使得二十名工人分别与××编织厂签订了劳动合同，而不知其中实情，违反了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利益。总而言之，××编织厂的行为构成欺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劳动法》规定，二十名工人与××编织厂订阅的劳动合同无效。无效合同其效力自订立之时即无效力，因此已经履行了无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互相返还对方的履行标的，使之回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但由于二十名工人所提供的编织工作的劳务，而编织产品对他们又没有用处，因此，××编织厂应偿付其两个月的全额工资（如果两个月期间已支付了所谓“试用期”工资即全额工资的
 2
 ／
 3
 ，则应补支其余
 1
 ／
 3
 ），两个月间应享受的福利待遇以及因××编织厂的欺诈而给二十名工人带来的其他损失。



　　【案例
 2
 】



　　某市××编辑部招收校对员，要求大专以上（包括大专）学历、有过两年以上校对的工作经验、视力在
 1
 ．
 2
 以上（裸视）。王××，高中肄业，没有正式固定工作，以私刻大专、大学、中专文凭为业，曾因此被拘留。王××的左眼在学校念书时，因与同学打架而受伤，因此左眼留下后遗症，看物不清，右眼（裸视）视力在
 1
 ．
 0
 左右。王××看到××编辑部的招聘海报后，心生工作之意，于是就找了一份假文凭，填上“某市××大学（大专）”及自己的姓名并假盖其他公章后；同时又伪造某市××印刷厂的介绍信，谎称曾做排字工人五年。王××持此两份假文件，前往××编辑部报名应聘。在××编辑部要求王××去指定医院测试视力时，王××与该院医师李×暗中恶意通谋，王××许以事后给李×二百元“报酬”，李×遂作出虚假证明，称王××左眼视力
 1
 ．
 2
 ，右眼视力
 1
 ．
 5
 。由于这三份假文凭、假证明、假文件，某市××编辑部决定聘用王××，并与之订立了雇用合同。王××上班之后，发现校对工作枯燥无味，且因眼睛视力不好，左眼有病，因此工作效果不佳。正式上班一个月后，王××假称患眼病，长时间不去上班。某市××编辑部多方催促，王××均不做答复。某市××编辑部无奈，遂通知王××解除合同。王××接通知之后，立即到某市××区人民法院起诉××编辑部，要求其负违约责任。××编辑部辩称王××因患眼病，长期不去上班，已不适应校对工作。经法院核查，认为：王××左眼不能视物，右眼视力为
 1
 ．
 0
 左右，医院公开证明系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且此证明事项为假；又查：王××所持某市××大学大专学历证明及在××印刷厂做排版工人的介绍信也是自己伪造的。故××编辑部与王××之间的雇用合同无效。



　　【剖析】



　　本案是受雇人欺诈雇用人的一个典型。在本案中，受雇人王××明知自己并不具备某市××编辑部招聘所要求的三项条件：大专学历、两年校对类工作经验及两眼裸视视力在
 1
 ．
 2
 以上。但王××以伪造学历证明、工作经验证明和勾结、贿赂医院医师等手段，企图骗取××编辑部的信任。这不难看出王××显然有欺诈的故意；王××欺诈的行为主要有三项：（
 1
 ）伪造某市××大学的大专文凭；（
 2
 ）伪造虚开某市××印刷厂介绍信，“介绍”王××在该厂做排版工五年；（
 3
 ）恶意与第三人通谋，通过贿赂等手段与××编辑部指定医院检查视力的医师李×勾结，伪造、虚开王××双眼视力达到
 1
 ．
 5
 的证明。以上三种行为，显然构成欺诈；在王××的多方欺骗之下，××编辑部被骗与王××订立了雇用合同。这显然是违反××编辑部招收具有二年以上校对类工作经验、两眼裸视均在
 1
 ．
 5
 以上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招聘初衷，显然是受到王××欺诈的结果。王××的欺诈行为这一法律事实很明显与法律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欺诈是相同的。因此王××的欺诈导致双方订立的雇用合同无效。由于王××的欺诈，致使该编辑部长时间内校对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乃至无法进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王××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章　最新合伙、联营创办企业合同签订与范例



　　合伙，是指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这份合伙协议，就是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之间为了实现共同生产、经营的经济目的，为明确相互权利、义务而签订的协议。二者的区别是：合伙合同是个人之间产生的协议，而联营合同是法人之间产生的协议。



　　一、合伙、联营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姓名（法人代表）、地址等条款；



　　（二）合伙、联营性质、项目、范围及合伙期限；



　　（三）出资额、方式及出资期限；



　　（四）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



　　（五）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条款；



　　（六）违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办法及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等。



　　二、合伙、联营合同常用示范例



　　合伙合同



　　（参考文本）



　　订立合同各合伙人：



　　姓名
 ________
 ，性别
 ____
 ，年龄
 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
 。（其他合伙人按上列项目顺序填写）



　　第一条
 合伙宗旨



　　第二条
 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



　　第三条
 合伙期限



　　合伙期限为
 ________
 年，自
 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起，至
 ________
 年
 ________
 日止。



　　第四条
 出资额、方式、期限



　　
 1
 ．合伙人
 ____________
 （姓名）以
 ____________
 方式出资，计人民币
 ____________
 元。（其他合伙人同上顺序列出）



　　
 2
 ．各合伙人的出资，于
 __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以前交齐，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计付银行利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3
 ．本合伙出资共计人民币
 ____________
 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至时予以返还。



　　第五条
 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



　　
 1
 ．盈余分配，以
 ________
 为依据，按比例分配。



　　
 2
 ．债务承担：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的
 ____________
 为据，按比例承担。



　　第六条
 入伙、退伙，出资的转让



　　
 1
 ．入伙：①需承认本合同；②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③执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



　　
 2
 ．退伙：①需有正当理由方可退伙；②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③退伙需提前
 ________
 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④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⑤未经合同人同意而自行退伙给合伙造成损失的，应进行赔偿。



　　
 3
 ．出资的转让：允许合伙人转让自己的出资。转让时合伙人有优先受让权，如转让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按入伙对待，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



　　第七条
 合伙负责人及其他合伙人的权利



　　
 1
 ．
 ____________
 为合伙负责人。其权限是：①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②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③出售合伙的产品（货物）购进常用货物；④支付合伙债务；⑤
 ____________
 。



　　
 2
 ．其他合伙人的权利：①参与合伙事业的管理；②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帐册及经营情况；④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



　　第八条
 禁止行为



　　
 1
 ．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人私自以合伙名义进行业务活动；如其业务获得利益归合伙，造成损失按实际损失赔偿。



　　
 2
 ．禁止合伙人经营与合伙竞争的业务。



　　
 3
 ．禁止合伙人再加入其他合伙。



　　
 4
 ．禁止合伙人与本合伙签订合同。



　　
 5
 ．如合伙人违反上述各条，应按合伙实际损失赔偿。劝阻不听者可由全体合伙人决定除名。



　　第九条
 合伙的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



　　
 1
 ．合伙因以下事由之一得终止：①合伙期届满；②全体合伙人同意终止合伙关系；③合伙事业完成或不能完成；④合伙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⑤法院根据有关当事人请求判决解散。



　　
 2
 ．合伙终止后的事项：①即行推举清算人，并邀请
 ____________
 中间人（或公证员）参与清算；②清算后如有盈余，则按收取债权、清偿债务、返还出资、按比例分配剩余财产的顺序进行。固定资产和不可分物，可作价卖给合伙人或第三人，其价款参与分配；③清算后如有亏损，不论合伙人出资多少，先以合伙共同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的部分，由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



　　第十条
 纠纷的解决



　　合伙人之间如发生纠纷，应共同协商，本着有利于合伙事业发展的原则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诉诸法院。



　　第十一条
 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



　　第十二条
 本合同如有未尽
 事宜，应由合伙人集体讨论补充或修改。补充和修改的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其他



　　第十四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
 ____
 份，合伙人各执一份，送
 ____
 各存一份。



　　合伙人：
 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隐名合伙合同



　　（参考文本）



　　隐名合伙人　　　　（以下简称为乙方），出名营业人　　　　（以下简称为甲方），兹为隐名合伙经当事人间同意缔行合同条件于下：



　　第一条　甲方开设　　　商行专营　　　事业计共资本金人民币　　　　元整，除甲方自出人民币　　　元整外，余人民币　　　元整，由乙方于本合同成立同时一次交清，甲乙方各自确认。



　　第二条　乙方投入资本人民币　　　元整后，即为　　　商行的隐名合伙人而甲方承诺。



　　第三条　甲方应每届事务年度终，开具财产目录借贷对照表，以及营业损益计算书交付乙方查核。



　　第四条　前条查核时，如乙方发现疑义之处，即可到商行查阅合伙人账簿，并检查其事务及财产的状况。



　　第五条　本隐名合伙损益应按照合伙出资额比例分配负担。



　　第六条　前条利益的分配，应于损益计算后，五日内由甲方支付乙方，而未支付的分配金，乙方可充作其出资的增加于甲方同意。



　　第七条　关于　　商行营业事务，均由甲方执行，而乙方不得参与事务的执行。



　　但乙方得随时查阅合伙的账簿，并检查其事务及财产的状况。



　　第八条　隐名合伙期间中，如遇亏蚀时，如果其财产不足资本额半数的，甲方应即通知乙方，而乙方可终止合同。



　　第九条　甲方与乙方所出的资本，以甲为一的比例如遇亏蚀时，应以此计算分担。



　　第十条　本隐名合伙有效期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为　　　年　　　月。



　　第十一条　乙方如遇不得已事由，须中途终止合同的，应于年底为之；但须于两个月前通知甲方。



　　第十二条　合同终止时，甲方应返还乙方所出的资本金额，并应支付应得的利益金；但因亏损而减少资本的，只得返还其余剩的顾额。



　　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间所出的资本，如不幸亏蚀净尽的，以合同终止论；但双方愿意继续出资的，不在此限。且甲方有意继续经营，而乙方亦不愿意再出资加入时，甲方不得拒绝。



　　第十四条　甲方如中途欲将　　　商行出让于他人时，应先通知乙方，如乙方愿意按照时价受让时，应尽先使乙方受让，甲方不得无正当理由而拒绝。



　　第十五条　甲方如违背前条或因乙方不愿意受让，将　　　商行股份出让于他人的，出让之日即为本合同终止之日。



　　第十六条　甲方在合同存续中发生不测的乙方可终止合同。



　　第十七条　本合同未订明事项依民法或有关法规办理。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为凭。



　　出名营业人（甲方）：



　　负责人：



　　住址：



　　隐名合伙人（乙方）：



　　住址：



　　年　　　月　　　日



　　退伙合同



　　（参考文本）



　　同意退伙合同人　　　简称甲方，　　　　等简称乙方，兹为就双方于　　年　　月　　　日经订立合伙合同所合伙经营事业，因合伙人　　　意欲他迁另图事业，声明退伙并经合伙人全体的同意议定合同条件如下：



　　第一条　甲乙双方合伙经营的铺号（　　　行）（设　　　处所）（商业登记证　　字批　号营业登记证　　　字第　　　号）兹经甲乙双方协议同意以　　　年　　　月　　　日甲方为退伙，而脱离合伙关系是实。



　　第二条　自甲方退伙后即自　　　年　　　月　　　日起关于　　　行应归乙方所有，继续经营后该行所生的债权债务及应课税捐，并其经营有关一切事项均归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干。



　　第三条　在合伙中对外所有债权及债务，并行之诸设备概归乙方享受及负担支理。



　　第四条　第一条合伙截至　　　年　　月　　日为止的收支决算业经甲乙双方会算完毕，而甲乙双方均确认两方之间就合伙决算并无互负债务，日后任何一方均不得为任何主张，或请求双方确认决无异议。



　　第五条　在合伙期间内，应缴的一切税捐及任何课税负担概归甲方负责缴清。



　　第六条　退伙日所有的存库品折价合算现款，有人民币　　　元除扣应付的房屋租金及其他一切费用抵付额外，甲方应得额人民币　　　元，即日由乙方交付甲方如数收讫，残余部分均属乙方之所有自后双方均不得主张重行分配，或任何请求。



　　第七条　原合伙使用店房（即　　　号）合伙期间，系以甲方名义向房东承租，自本约成立，即日由甲乙双方会同向房东变更承租人名义手续完妥的义务。



　　本合同一式三份，退伙人各执一份为凭。



　　退伙人（甲方）：姓名



　　住址：



　　退伙人（乙方）：姓名



　　住址：



　　年　　月　　日



　　普通联营合同



　　（参考文本）



　　一、订立合同各方当事人



　　单位名称
 
 简称
 
 地址
 
 所有制性质
 
 经营范围



　　甲方



　　乙方



　　丙方



　　二、联营组织



　　名　称
 
 性　质
 
 地　址
 
 法人代表
 
 经营范围



　　三、投资



　　
 1
 ．投资总额　　　
 
 。



　　
 2
 ．各方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甲方　　　元，占　　　％；乙方　　　元，占　　
 　％；丙方　　　元，占　　　％。



　　
 3
 ．出资方式



　　出资单位名称
 
 厂房
 
 设备
 
 土地使用权
 
 劳务
 
 商标
 
 技术成果



　　甲



　　乙



　　丙



　　
 4
 ．出资期限



　　甲方分　　　　次付清，每次出资日期及具体数额为　　　　；乙方分　　　　次付清，每次出资日期及具体数额为　　　　；丙方分　　　　次付清，每次出资日期和具体数额为　　　　。



　　四、组织机构



　　
 1
 ．董事会



　　董事会的产生方式：



　　董事会的组成：



　　董事会的职责：



　　董事长的任免和职责：



　　
 2
 ．经理（厂长）



　　经理（厂长）、副经理（副厂长）的任免：



　　经理（厂长）、副经理（副厂长）的职责：



　　
 5
 ．联营期限



　　六、盈利和亏损的分配



　　
 1
 ．盈利总额：



　　
 2
 ．应扣除的各项开支：



　　
 3
 ．实际分配利润额：



　　
 4
 ．分配比例：



　　
 5
 ．各方应得的数额：



　　甲方



　　乙方



　　丙方



　　七、联营期满财产处理



　　八、违约责任



　　
 1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违约：



　　（
 1
 ）不按合同约定出资；



　　（
 2
 ）中途退出联营；



　　（
 3
 ）以各种方法妨碍联营；



　　……



　　
 2
 ．任何一方违约时，应承担下列责任：



　　（
 1
 ）继续履行合同。



　　（
 2
 ）向其他各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
 3
 ）赔偿给其他各方造成的损失。损失额的计算方法为



　　（
 4
 ）



　　违约方应当在明确责任后的　　　天内支付上述违约金和赔偿金。



　　
 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除违约方的责任：



　　（
 1
 ）因不可抗力，致使无法履行合同；



　　（
 2
 ）　　　　　　　　　　　　　；



　　（
 3
 ）　　　　　　　　　　　　　；



　　（
 4
 ）　　　　　　　　　　　　　；



　　九、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发生纠纷时，应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仲裁。各方对仲裁机关的裁决书，必须自觉执行。（或约定为协商不成时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其他事项



　　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起生效。合同正本一式　　　份，联营各方执一份，副本一式　　　份，分别送　　　等单位各一份。



　　附件：



　　
 1
 ．　　　　　　　　部门的批准文件。



　　
 2
 ．各方代理人代理证书。



　　
 3
 ．各方出资财产清单。



　　甲方：



　　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



　　开户银行及账号：



　　乙方：



　　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



　　开户银行及账号：



　　丙方：



　　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



　　开户银行及账号：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法人型联营合同



　　（参考文本）



　　（紧密型）



　　甲方（单位名称）：　　　　　　　。



　　经济性质：　　　　
 
 　所有制。



　　乙方（单位名称）：　　　　　　　。



　　经济性质：　　　　　　所有制。



　　（注：如有两个以上单位联营，依次称丙、丁……方。）



　　甲、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过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和相互协商，决定联合出资建立　　　　　　　公司，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联营宗旨、项目和范围



　　联营宗旨：　　　　　　　　。



　　联营生产（经营）项目：　　　　　　　　　　。



　　生产（经营）范围：
 
 。



　　第二条　联营企业名称＿＿＿市（县）＿＿＿＿公司（企业）。



　　地址：＿＿＿＿（所有制）联营。



　　核算方式：独立核算。



　　第三条　联合出资方式、数额和投资期限公司（或厂，下同）投资总额为人民币＿＿＿＿元。



　　甲方投资额＿＿＿＿元，占投资总额＿＿＿＿％。



　　甲方以下列作为投资：



　　现金：＿＿＿＿元；



　　厂房：＿＿＿＿元，折旧率为每年＿＿＿＿％。



　　机械设备：＿＿＿＿元，折旧率为每年＿＿＿＿％；



　　专用工具：＿＿＿＿元，折旧率为每年＿＿＿＿％；



　　原材料：＿＿＿＿元；



　　土地征用补偿费：＿＿＿＿元；



　　专利权：＿＿＿＿元；



　　商标权：＿＿＿＿元；



　　技术成果：＿＿＿＿元。（应注明技术检验标准，可否再行转让）



　　乙方投资额：（略……）



　　投资缴付日期：＿＿＿＿。



　　投资中包括固定资产、物资和专利权、商标权等，须按期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以土地使用权参加联营的，须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征书。按期将该项土地征用补偿费作为出资份额转入公司名下。



　　第四条　联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　　　　　（略）



　　乙方：　　　　　（略）



　　第五条　纳税、利润分配与风险承担



　　公司所得，在依法缴纳产品税、营业税和提取储备基金、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奖励基金后，其余为红利，按股分配：



　　甲方：＿＿＿＿＿＿％；



　　乙方：＿＿＿＿＿＿％。



　　（所在地不同的联营成员，按商定的比例分配利润后，向自己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纳所得税。）



　　公司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联营成员对公司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按出资和分红比例承担亏损。



　　第六条　联营企业的组织机构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董事会决定公司的以下重大事宜：



　　
 1
 ．决定生产项目、经营方针、长远发展规模；



　　
 2
 ．审查经营计划、财务预算并监督检查其执行情况；



　　
 3
 ．决定公司级干部的任免、奖惩、职工待遇和临时人员的吸收、解雇；



　　
 4
 ．审改技术改造措施，决定处理重大事故的方案；



　　
 5
 ．听取经理的工作汇报；



　　
 6
 ．决定联营合同的变更或中止；



　　
 7
 ．决定经理提交董事会讨论决定的问题；



　　
 8
 ．确定董事的报酬，有权吸收和撤换董事。



　　董事会由＿＿＿＿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名，乙方委派＿＿＿＿名，董事长、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会议选举产生。



　　董事会成员任期＿＿＿＿年，董事会成员如有临时变动，可由该董事的原单位另派适当人选接替，但应经董事会认可。



　　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的经理、副经理或其它职务。



　　公司设经理一名、副经理＿＿＿＿名，由董事会聘请，任期＿＿＿＿年。



　　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由董事会决定。



　　第七条　劳动管理、职工的人数、工资、培训及福利
 　
 
 （略）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
 ．联营成员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第三条依期如数支付投资额时，每逾期＿＿
 （时间）



　　＿＿＿＿违约方应向公司缴付出资额的＿＿＿＿％，作为违约金。



　　
 2
 ．由于联营成员任何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除应按出资额的＿＿＿＿％支付违约金外，守约方有权要求中止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如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3
 ．对不可抗力情况的处理。



　　
 4
 ．履行协议中如发生纠纷，由各方派代表协商解决。



　　第九条　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后，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后生效。协议中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



　　第十条　本协议生效之日，即公司董事会成立之时。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注册登记，开设银行帐户和其它筹建事宜。



　　第十一条　本协议正本一式＿＿＿＿份，双方各执一份，公司存一份，协议副本一式＿＿＿＿份，送＿＿＿＿、＿＿＿＿、＿＿＿＿、……各存一份。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



　　银行帐户：＿＿＿＿＿＿



　　地址：＿＿＿＿＿＿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



　　银行帐户：＿＿＿＿＿＿



　　地址：＿＿＿＿＿＿



　　＿＿年＿＿月＿＿日



　　公证或鉴证机关：＿＿＿＿＿＿公章



　　＿＿年＿＿月＿＿日



　　合伙型联营合同



　　（参考文本）



　　（半紧密型）



　　甲方（单位名称）：



　　经济性质：　　　　所有制。



　　乙方（单位名称）：



　　经济性质：　　　　所有制。



　　（注：若有两个以上联营单位，依次称丙、丁……方。）



　　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充分协商，一致决定联合出资共同经营　　　　公司（企业），（以下简称公司）。特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联营宗旨



　　第二条　联营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　　　　　。



　　第三条　联营企业名称　　　　市（县）　　　　　公司。



　　地址：



　　隶属：



　　经济性质：　　　　　（所有制）联营。



　　核算方式：共同经营，统一核算，共负盈亏。



　　第四条　联合出资方式、数额和投资期限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元。



　　甲方投资额：　　　元，占投资总额　　　％。



　　甲方以下列作为投资：



　　现金：　　　　元；



　　厂房：　　　元，折旧率为每年　　　％；



　　机械设备：　　　元，折旧率为每年　　　％；



　　专用工具：　　　元，折旧率为每年　　　％；



　　土地征用补偿费：　　　　元；



　　专利权：　　　　　元；



　　商标权：　　　　　元；



　　技术成果：　　　　　元；



　　乙方投资额：（略……）



　　投资缴付日期：



　　第六条　公司资金增减由董事会决定，并报请联营成员协商，根据资金增减合理调整协议有关分配比例的规定。



　　第七条　公司财产为全体联营成员所共有。任何一方不经全体联营成员一致通过，不得处分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财产、资产、权益和债务。



　　第八条　联营成员出资额及其因参加本联营获得之权益不得转让。



　　第九条　联营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　　　　　；　　乙方：　　　　　。



　　第十条　纳税、利润分配与风险承担



　　公司所得，依法缴纳产品税、营业税后，由甲、乙双方在其所在地税务部门交纳所得税。



　　公司所得，在提取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及职工福利奖励基金后，按下述比例分配：



　　甲方：　　　　　；　　乙方：　　　　　。



　　双方按上述比例承担公司亏损或风险。



　　前款所列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及职工福利奖励基金的提取比例由董事会制定，但不得超过毛利的　　　％。



　　第十一条　联营企业的组织机构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的经理负责制。董事会为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定期举行董事会会议，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不定期召开董事会。



　　董事会由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名，乙方委派　　名。董事长由甲方委派，副董事长由乙方委派。董事会成员任期　　　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会成员如有临时变动，可由该董事的原单位另派适当的人选接替。



　　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的经理、副经理或其他职务。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管理



　　公司由出资各方派人共同经营管理。公司的经营方针、重大决策（包括生产销售计划，利润分配，提留比例，人事任免等）采取董事会一致通过的原则。



　　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经理一个，由　　　方推荐；副经理　　　人，由　　　方推荐；经理、副经理由董事会聘请，任期　　　年。



　　公司的主管会计由　　　方推荐，　　　方推荐　　　名协助之。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目受联营成员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1
 ．联营成员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每逾期　　　天，违约方应交付应交出资额的　　　％作为违约金给守约方。如逾期　　　天仍未提交，除累计交付应交出资额的　　　％的违约金外，守约方有权要求终止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如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合同，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2
 ．对不可抗力情况的处理：　　　　　。



　　
 3
 ．协议履行中如生纠纷，由各方派代表协商解决，或请双方主管部门仲裁。



　　
 4
 ．联营成员不得中途退出联营。如中途退出，除赔偿造成的全部损失外，另付出资额的　　％作为违约金。



　　
 5
 ．联营成员在本联营存续期间不得加入其他半紧密型联营；如违反本规定，视为中途退出，按前款处罚。



　　第十四条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后，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后生效。



　　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由联营成员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



　　第十五条　本合同生效日，即公司董事会成立之时。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监督检查各方履约情况。



　　第十六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　　　份，双方各执一份，公司存一份。协议副本一式　　　份，送　　　　、　　　　、　　　　、……各一份。



　　甲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



　　银行账户：



　　地址：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



　　银行账户：



　　地址：



　　年　　月　　日



　　协作型联营合同



　　（参考文本）



　　（松散型）



　　订立合同单位：



　　名称：



　　地址：



　　经济性质：　　　　　　（所有制）。



　　（其余单位依次如上所列）



　　以上各单位，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不改变各自所有制性质、财政物资渠道及隶属关系的前提下，相互协作生产（或开发）　　　　产品，经充分协商，决定联合组成　　　联合总公司（或集团，系非法人的合伙组织），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联营宗旨＿＿＿＿＿＿＿＿＿＿＿＿＿＿＿＿。



　　第二条
 
 联营项目及各方分工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联营成员就下列项目的协作和分工，达成下列一致意见：
 1
 、
 
 ；
 2
 、
 
 ；
 3
 、



　　第三条
 
 经营范围与方式＿＿＿＿＿＿＿＿＿＿＿＿＿＿＿＿。



　　第四条
 
 联营常设机构＿＿＿＿联合总公司的地址：＿＿＿＿＿＿；隶属：＿＿＿＿＿＿；经济性质：＿＿＿＿（所有制）联营；核算方式联营成员各自经营，独立核算。



　　第五条
 
 联营企业的组织机构



　　总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各联营成员的法定代表人组成，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年，可以连选连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可以兼任总公司的经理、副经理。



　　董事会是总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其职责是组织实现联营成员之间在生产、销售、供货、技术服务、信息等方面签订的合同，直辖市联营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总公司设经理一名、副经理＿＿名，由董事会聘请，任期＿＿年。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处理总公司日常事务，副经理协助之。经理、副经理下设办公室、服务部、供销部、生产部……等等。



　　第六条
 
 联营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1
 ．联营成员各是独立经济实体，各自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联营成员对总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总公司对联营成员的债务亦不负连带责任。



　　
 2
 ．联营间成员的业务往来（包括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委托加工、改制、经销产品，统一接受订货，科研协作，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须分别订立经济合同，实行内部优惠价。其权利义务关系受经济合同法调整。



　　
 3
 ．联营成员所需的同质同价产品，能在本总公司内加工的，不得到总公司外加工。



　　
 4
 ．联营成员有权优先获得本公司内部的科研成果和经济信息。



　　
 5
 ．联营成员的财产所有权、正常经济活动和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总公司及任何联营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和处分。



　　
 6
 ．联营成员有退出总公司的自主权。但退出前签订的各项经济合同和协议仍应继续履行，直到合同或协议履行完毕或经订约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



　　
 7
 ．凡与总公司业务有关的生产、科研、供应、销售等企业、事业单位，承认总公司的协议、章程，自愿加入总公司，可以提出申请，经总公司董事会批准即成为联营成员。



　　
 8
 ．联营成员退出或新的成员加入本联营，不影响总公司的存在。



　　
 9
 ．联营成员有独立进行其它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
 ．联营成员对总公司依照合同分配的、或依照合同规定所应承担的协作任务，因不可抗拒的事由确属无法承担的，应在不可抗拒的事由发生后＿＿＿（时间）内，及时通知总公司。由于其它原因不愿继续承担协作任务的，＿＿＿应在（时间）内报告总公司。



　　
 2
 ．联营成员由于不可抗拒的事由确实无法承担协作任务，而给他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不负赔偿责任；由于其它原因不愿继续承担协作任务，而给他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本合同经各联营成员签字后，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后生效。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由联营成员共同协商修改。



　　第九条
 
 本合同生效日，即总公司董事会成立之时。



　　第十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份，联营成员各执一份，总公司存一份。合同副本一式＿＿份，送＿＿、＿＿、＿＿、……各一份。



　　联营成员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



　　银行帐户：＿＿＿＿＿＿＿＿



　　地址：＿＿＿＿＿＿＿＿＿＿＿



　　（其余同上。略……）



　　＿年＿月＿日



　　三、合伙、联营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合伙、联营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合伙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
 1
 ）形式方面的欺诈陷阱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合伙，都以其订立的合伙协议为法律基础。按《合伙企业法》第
 18
 条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以下事项：①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②合伙目的和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③全体合伙的姓名及其住所；④合伙人出资的方式、数额和缴付出资的期限；⑤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摊办法；⑥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⑦入伙退伙；⑧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⑨违约责任。同时，合伙协议可以载明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和合伙人争议的解决方式。对契约型合伙而言，合伙协议的内容没有企业型合伙规定得那么详细。但对出资方式、盈亏分摊、合伙经营的项目和合伙事务的执行等方面的规定，仍然是很关键的。在合伙协议的形式上，根据《合伙企业法》第
 4
 条的规定，合伙协议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民法通则》对合伙协议的形式也作了规定，要求对重大合伙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但对于没有书面形式的合伙，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所谓“事实合伙”，通常也承认其事实效力。一般认为，合伙合同是诺成合同，只需双方有口头协议即可发生效力，但会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分配带来举证上的困难。



　　在实践中，由于合伙之间一般都有一定的信任基础或某种感情关系，加上对合伙事务缺乏长期性打算，因而往往不太在意合伙协议。在内容上，对合伙协议的条款不仔细推敲，或是很粗略。在形式上，对合同形式也不太讲究，有时甚至是口头合同，这往往为以后的合作埋下隐患。当然，一般说来，由于合伙人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信任关系，因此而生的欺诈型风险与陷阱不多，但由于许多问题事先未予考虑，在合伙过程中如果涉及到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和风险责任分摊，就会出现麻烦。



　　（
 2
 ）隐名合伙方面的欺诈陷阱



　　隐名合伙指当事人约定一方对他方所经营的事业出资，而分享其营业所得收益与分担其营业所受损失的契约。其中，出资一方称为隐名合伙人，则经营事业的他方视为营业人。隐名合伙的特点是：



　　①隐名合伙无独立的合伙财产，隐名合伙人的出资归入营业人的营业财产。



　　②隐名合伙人只分享营业利润和分担营业损失，并不参加营业。基于此，对隐名合伙人在出资、合伙事务、责任分担上都有特殊性：
 a
 ．隐名合伙人的出资以金钱或实物为限，而不得以劳务或信用出资。
 b
 ．隐名合伙人无权代表营业单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
 c
 ．隐名合伙人的财产责任以其出资为限。
 d
 ．隐名合伙人除了维护其利益而行使监督外，无权干涉营业单位的内部事务。



　　③隐名合伙无团体性，没有人的结合，因此，除非营业人死亡，合伙始终存在。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建立隐名合伙可以有效地融通资金，促进资金在生产区域的优化配置。并且，隐名合伙在生活中大量出现，在处理上现在一般是按照一般合伙，这显然背离当事人的本意。但由于目前我国法律还未增设有关隐名合伙的规定，因而只能按当前的法律的要求来办理。这要求合伙人在合伙事务中充分认识合伙事务的风险，在估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投资。或者对合伙事务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患风险。在实践中，如果一方合伙人确实不能或不愿意参加合伙事务的执行，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以规避风险：①详细约定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权限，超越该权限范围的事项，必须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但要注意，这种内部权限划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只能作为内部责任的划分依据；②和合伙事务执行者人达成具体、细致的责任分配标准，加重合伙执行人的责任；③对合伙事务进行定期检查，要求合伙执行人提供合伙事务执行的详细报告。通过这些手段，进一步减少因不参加合伙事务而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到有投资则有回报，不蒙不白之冤，不因隐名而受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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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义务的圈套



　　合伙协议生效后，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规定缴纳出资，根据《民法通则》第
 30
 条的规定：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有资金、实物、技术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还可以是“技术性劳务”。依《合伙企业法》第
 16
 条之规定，合伙人的出资可以是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经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也可以用劳务出资，这里并不要求必须是“技术性劳务”，也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劳务。由此可以看出，合伙的出资方式多种多样，这方便了合伙的设立，有利经济合作，但也为合伙带来一定的风险，特别是以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作为出资时，其份额的多少，直接关系合伙企业的财产状况和运转能力，因而必须要妥为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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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带责任带来的欺诈陷阱



　　入伙，指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加入合伙，从而取得合伙人的资格。按《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新入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一般说来，合伙人之间有一种信任关系，合伙事务就是在这种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有效运作的。新的合伙人加入，有可能对这种原来建立的信任关系有所影响，对于新合伙人来说，由于是后期加入，原合伙事务的运行情况，就关系到其预其收益的实现。因而对各方都有较大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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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火带来的欺诈陷阱



　　退伙，指合伙人退出合伙，从而丧失合伙人资格。合伙人退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愿退伙，一种是法定退伙。合伙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同样有一定的团体人格的性质，合伙财产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合伙组织的生产经营能力，因而如发生退伙，必然导致合伙财产的减少给合伙事务执行带来不利影响。在实践中，经常表现为一方擅自退伙，使原有的合伙事务难以为继或者信誉受损，或者使新计划的执行夭折，引发原合伙内部新的毛病等。因此，退伙对合伙组织来说，带有很大风险，在实践中应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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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营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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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欺诈的陷阱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联营主体之范围限定在“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联营解答》）中也规定：“联营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实行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条件的，未得法人授权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联营合同，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联营合同且未得法人追认的，应当确认无效”。因此，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联营解答》的有关规定，下列主体具备联营合同主体资格：①企业、事业单位法人；②个体承包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以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③企业、事业单位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如法人授权后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联营合同或私自以自己的名义签订联营合同后经法人追认也认为有效。不具备联营合同主体资格的人主要有：①企业、事业单位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未得授权或事后未得追认的；②党政机关和隶属于党政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军事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和各种协会、学会及民主党派等；③公民个人。因联营主体资格而产生的联营问题主要表现有如下两种：①假冒合同主体进行欺诈。这种方式又具体表现为：
 a
 ．个人伪造、变造、盗取企业法人或者非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工作证、合同专用章与被诈骗方进行协商，签订联营合同；
 b
 ．伪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单位与被欺诈方签订联营合同；
 c
 ．挂靠在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下私营企业，以主管单位的名义与被欺诈人签订联营合同。②一方不具备联营合同主体资格造成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签约双方均非故意，而主要由于疏忽大意或对法律不了解而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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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构欺诈的陷阱



　　在联营合同中，常有一些单位通过虚构注册资金，夸大其经济规模，对一些资本雄厚、履约能力强的企业进行欺诈。在联营合同签订后，将对方给予筹建联营的资金用于抵债、经营其他事业、弥补亏损，在经济执法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法制环境下，追究这种欺诈的民事责任相当困难。此外，也存在着一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通过暂时借款等方式增加其注册资金或个人财力，骗取对方信任。在签约后将资金挪用、挥霍或将对方出资的实物予以变卖。在协作型联营中还以合同规定的协作义务为名，为对方代卖产品，在产品销售后将资金转移。



　　（
 3
 ）条款欺诈的陷阱



　　利用合同条款的模糊性、歧义性和不完备性进行欺诈，这是联营合同的又一陷阱。同时，由于合同双方对法律的不了解，对合同认识的模糊，签约经验少等原因，许多条款未进行认真推敲，给今后的合同履行、双方的合作都有可能带来巨大风险。例如甲饮料厂与乙饮料厂签订联合生产啤酒的协议，协议规定，产品销售由乙厂负责。乙厂按甲厂产品的实际销售额支付价款，一周内承付，正常情况不得超过两个月。协议生效后甲厂开始生产，产品悉数交由乙厂负责销售，但却迟迟不承付价款，甲厂多次催促，乙厂均以各种理由搪塞，并言明属“非正常情况”。



　　这里，“非正常情况”是为以后违约而留下的借口。它看似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却可能是一方故意以此模糊语言订立的。因为什么是“正常情况”，什么是“非正常情况”在客观上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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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底条款无效的欺诈陷阱



　　由于在联营活动中，联营双方的经济实力，经营处境并不一定相同，其中一方可能急于寻求联营伙伴走出困境，另一方则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双方可能在联营合同中约定，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前提下，其中一方有固定的保底利润而不承担风险责任，不管联营本身的经营如何，首先要确保其中一方的“保底利润”，而亏损一律由另一方承担，这就是所谓的保底条款。



　　《联营解答》规定：“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按《合同法》等法律的精神，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联营解答》又规定“企业发生亏损的，联营一方依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收益，应当如数退出，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同时，如果联营属合伙型联营，联营各方还承担无限责任。以联营各方所有的财产承担联营体的所有亏损。无亏损或补偿后仍有剩余的情况下，剩余部分可作为联营的盈余，由双方重新商定合理分配或按联营各方的投资比例重新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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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方面的欺诈陷阱



　　在法人型联营合同及合伙型联营合同中，合同当事人都负有出资义务。依法律规定：出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是现金、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成果、技术性劳动，还可以是土地使用权等。由于出资的多少和真实性直接关系到联营双方的收益比例及联营体的生产经营，因而十分关键。考虑到联营各方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为促进经济合作，发挥各方所长，补双方之短，因而法律允许多种出资方式，但这也可能为联营带来许多陷阱和风险。这主要表现在：①假冒商标权、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成果或通过伪造或假冒他人的商标注册证、专利权证书，折算成资金用于出资。对非专利技术成果，则利用其界定模糊，把不是非专利技术的一般技术用作专利技术成果出资。②以法律规定的出资方式以外的非财产权出资，如以其商誉、信用出资，而并不是以其资金、实物、工业产权等出资。③利用他人之物出资。这可分几种情况：一是以非法所得之财物出资；二是以他人的土地使用权出资，骗取信任而签订联营合同后获取其他好处；三是联营一方和第三人相互串通，以第三人之物出资，在履行联营合同时，第三方主张所有权收回的。④违反法律规定出资。如《公司法》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最新技术成果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因而在法人型联营中，必须要考虑到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所占比例。⑤对出资的实物、知识产权的作价评估方面，也会因过高或过低给联营体以后的经营带来纠纷隐患。⑥某些联营体某方是以土地等作为出资，但在联营体亏损承担任务时，却忽略这部分出资的责任风险分担，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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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作联营的欺诈陷阱



　　在三种不同类型的联营中，协作型联营有其特殊之处，也就是它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在法人型联营中，联营双方各有出资，并以此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在合伙型联营中，联营各方显然承担无限责任，但联营体的财产毕竟独立于出资人的财产。因此，这两种联营的经营风险都有联营体的财产为担保。而在协作型联营中则没有这种担保，联营中产生的所有风险都直接和联营各方自己的财产相关联。因而，在协作型联营中，明确划分彼此之间的责任就非常关键。《民法通则》第
 53
 条规定：“企业之间或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联营，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权利义务由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在实践中，如此彼此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明确，如遇问题，自然造成纷争。



　　（二）合伙、联营公司的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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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合同的风险防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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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方面的风险防范



　　合伙协议是合伙的关键和法律基础，因而要求合伙人重视合伙协议，先说断，后不乱，为以后的合伙打下稳固的基础。



　　①合伙协议的内容要详尽、细致、清楚。双方一定要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合伙事务达成一致，特别是其中涉及到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利润分成、亏损分担以及合伙事务的执行和负责等方面的内容，更要详细说明。



　　②一定要采取正式的书面形式，郑重其事地订立合伙协议。在现实中，有些合伙人往往碍于感情或面子，讲义气，不正式订立书面协议，而实际是不利于经营中的分歧的解决和亏损的分摊，反而害了朋友感情。



　　③妥善保管书面协议。合伙协议是双方权利义务分配的凭证，也是合伙企业获得登记的必要文件，因而合伙各方面分别妥善保存，对于合伙协议的内容，最好进行公证，保证其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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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义务圈套的风险防范



　　为防范相应的风险，合伙人应做到如下几条：



　　①对于非货币的出资，最好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立，进行作价评估。评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自行评估，就是由全体合伙人协商定价。二是委托评估，也就是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在自行评估的情况下，可以聘请中介机构或专家提供评估意见，但最后要由全体合伙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评估结论予以共同认可。



　　②各合伙人的出资形式和作价金额，应在合同中载明。如果作价是在合伙协议订立后完成的，则评估结果应当以书面记载，让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作为合伙企业的附件或者补充协议文件。



　　③对以劳务出资的，应受全体合伙人商议确定劳务的作价、履行方式、期限等，对作为出资的劳动，当事人不再享有其他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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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带责任方面的风险防范



　　为防范这种风险，要求做到：



　　①在原合伙成立时就制定详细的有关新合伙人入伙的条款，先说断后不乱，以免因原合伙各方意见不统一而不仅影响新合伙人入伙，还影响原有的合伙基础。



　　②新合伙人入伙时，必须要清楚了解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特别是债权、债务状况，同时，原合伙人应当就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履行告知义务和如实陈述义务。因为《合伙企业法》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③新入伙人入伙，享有合伙人同样的权利，承担和原合伙人同样的义务，但对入伙前已经发生的合伙行为，新旧合伙人之间可以约定专门的盈利和亏损分摊协议，但该协议不得对抗第三人，只对合伙的内部出资和分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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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伙方面的风险防范



　　①在合伙协议中详尽写明退伙的理由、步骤等，不准退伙的情形等。



　　②对于通知退伙的，退伙人应履行相应的义务：
 a
 ．须提前
 30
 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b
 ．不能给合伙事务的执行带来不利影响。



　　③退伙人对合伙期间合伙组织的经济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而，对于退伙时未进行完全结算的，应要求退伙人提供相应的经济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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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营合同的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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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欺诈陷阱的风险防范



　　对因联营主体资格问题而产生的风险防患于未然。主要是在洽谈联营协议时，一定要对本方和他方的身份有足够的认识，并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以免后患。对不具备法定条件的，可以先行按法律规定变更身份，待具有主体资格以后，再行联营之事，或采用其他形式和途径进行经济合作。对一些想找“靠山”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更要对对方主体的资格进行查证，确认其资格的真实性和资信能力，以免受骗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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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构欺诈陷阱的风险防范



　　针对这类联营的欺诈形式，应采取相应的防范对策。①严格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和实际履约能力，包括对方营业执照上标明的注册资金额，对方现在的经营状况，对方的商业信誉等。②要求对方设定担保，对那些实际履约能力不易查清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为保证对方履行合同，可要求对方设置担保，在实践可以采取厂房、机动车辆、生产设备等抵押方式及第三人保证方式。③监督联营事务的操作，如对拨款的用途要进行查证监督，一有不当立即制止，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
 3
 ）条款欺诈陷阱的风险防范



　　条款欺诈陷阱和风险的避免，要求签约人在签约时力求合同完备，用语准确、清晰，对一些关键条款要仔细推敲，免生事端，因而要求：①将合同主要条款落实。法人型联营合同必须具备的主要条款有联营企业的名称、地址；联营企业的经济性质；经营范围；资本总额；各方出资金额、方式、期限；盈余及亏损分配的比例或标准；组织机构及其权限行使；联营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联营合同的修改程序。合伙型联营合同的主要条款是：各方出资金额及出资方式、期限；管理机构的产生、职权；各方承担责任的比例标准；能否中途退伙及中途退伙的法律责任；合伙经营范围；成员的权利义务；合伙期限。协作型联营合同的主要条款有：联合经营范围；联合目的宗旨；协调组织机构的设立方式、权限、经费来源；联营成员的权利、义务；联营期限；参与或退出联营的条件及程序；违约责任。②尽量用少有歧义性的词语，并落实各种前置条件，不厌其烦。③最好聘请律师或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把关。



　　
 4
 ．出资问题的风险防范



　　为了防范在出资中的风险和陷阱，应做到以下几点：①对约定以专利权、商标权出资的，当事人一定要向专利局、工商局查询，对其提供的非专利技术成果在签约时要进行仔细检查。②联营方以技术作为联营条件的，必须在联营合同中写明技术转让条款或另外订立技术转让合同。其中，技术转让合同中应明确规定项目条款、标的内容、范围及要求，履行的计划、进度、期限、地点及方式，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风险责任的承担，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离，技术达不到预期效果时的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等。同时，属于国家机密的技术，还要得到其主管部门的转让批准。③对以实物出资的，在签约时应封存质量样本或样品，以免对方调换成与签约时出示的质量不一致的实物或双方因理解分歧而致纷争。④对以土地使用权等出资的，要进行评估并注意使用权有效期限，还要办理相应的转让手续。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赵某和张某曾经是中学同学，并一直有来往。
 2004
 年
 8
 月
 14
 日，赵某在张某家里聊天时，两人产生了合伙搞一个电子游戏室的念头，双方当即约定，两人各出资
 2
 万元共
 4
 万元，在赵某附近的街道租门面房一间，购买电子游戏机
 4
 台，并给游戏室取名“鑫磊”游戏厅。双方约定，由于赵某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游戏室的工作主要由赵某负责，但张某也参与经营，并约定游戏厅的盈余由赵某分
 6
 成，张某分
 4
 成。双方达成合意后，赵某随手从其小孩的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用圆珠笔写下双方协议的内容，经双方签字后，赵某随手将其塞进抽屉。
 8
 月
 23
 日，张某将钱交给赵某后，赵某租了房并购置了游戏机，又到有关机关申请了许可执照。游戏厅于同年
 9
 月
 21
 日开始营业。刚开始时生意比较兴隆，赵某和张某也按月进行利润分成，并逐渐扩大经营规模。但随着同街的游戏厅增加，生意也就淡下来，这时张某因工作较忙，就不再参加游戏厅的经营，赵某见游戏厅生意不好，就想办法吸引顾客，他卖掉了部分游戏机，并借了一部分钱买来几台“老虎机”设赌局，后被文化稽查部门发现，没收了机器，并罚款
 3
 万元。赵某要求张某承担罚款和数万元的债务的一半，而张某则认为自己未负责游戏厅的经营，游戏厅的受罚和亏损都是赵某一手造成的，因此不愿承担责任，双方遂起纷争并起诉至法院。而此时赵某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初订立的合伙协议。法院审查后认为，赵某和张某属于合伙，由于双方没有有关亏损的分担比例的约定，因而依出资比例来分担亏损，但由于赵某对合伙经营的损失有过错，理应承担大部分责任，判令张某承担债务和罚款的
 1
 ／
 4
 。



　　【剖析】



　　在本案中，赵某和张某因为友情关系而忽略了合伙协议的形式和内容。在形式上，双方拟订协议过于随意，并且没有一式两份，谨慎保管，以至后来找不到。在内容上也过于简化，一些重大的事项都没有订立，如后来导致二人分歧的合伙亏损的分担，合伙事务执行的细节（哪些事情可以赵某一人说了算，哪些事情须由双方协商）。因此，当合伙的风险还未来临时，双方还可按约行事，一旦情况变化，有了利益之争，便会因权利义务关系的不明确而不利于合作。



　　【案例
 2
 】



　　
 2004
 年
 1
 月，某设计研究院设计并试制成功一种新型的百吨液压冲床。同时还设计出一种五十吨新型液压冲床，正准备试制。某机械制造厂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找设计研究院联系，要求双方进行联营。经协商，双方签订了联营合同。合同规定：设计研究院负责向机械制造厂提供百吨液压冲床和五十吨液压冲床的全套图纸，负责试制期间的技术指导工作，并保证产品的技术性能；机械制造厂向设计研究院支付技术指导学习费
 3
 万元，并在产品进入市场后按销售额的
 5
 ％支付利润分成；双方皆有保密义务，任何一方不得再向第三方转让有关技术资料。合同签订后，在履行过程中，百吨液压冲床的制造和销售均很顺利，第一年销售额就达到
 600
 万元。但是五十吨液压冲床的试制工作却不顺利。样机做出后，性能与合同约定的数据相差较大。设计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反复查找原因，认为是原材料不合格所致，而机械制造厂说现有原料是国内目前可以买到的最好原料。试制费
 20
 万元完全由机械制造厂投入，但五十吨液压冲床一台也没有销售出去。机械制造厂以联营应风险共担、盈利共享为理由，要求设计研究院承担一部分五十吨液压冲床的试制费，但遭设计研究院拒绝。于是，机械制造厂拒付设计研究院应得的百吨液压冲床的利润分成
 30
 万元。设计研究院在此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机械制造厂支付利润分成
 30
 万元。



　　【剖析】



　　在本案中，五十吨液压冲床性能不合格，原因是原材料不合格，是由生产者机械制造厂造成的，设计研究院不应该承担并非由自己造成的后果，所以法院的判决支持了研究院一方，而由机械制造厂一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但细细思考，双方之所以起纷争，还是因为在协议中，彼此的责任没有尽可能地明确，以致机械厂会以不成立的理由要求研究院承担相应的费用。



　　对于这种情况，要求协作型联营各方在商讨联营协议的时候，投入比法人型联营更多的精力去考虑联营各方之间的责任划分，明确彼此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责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相应的具体实现步骤。只有这样，联营的协作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不至于因一点小纠纷就影响到整个联营企业。



　　【案例
 3
 】



　　
 2004
 年
 5
 月，南方某市鞋厂退休工人苏某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红星鞋厂联营办厂。联办协议规定：由红星鞋厂提供厂房
 8
 间，每年收入固定分红，联营鞋厂的资金由苏某负责解决；红星鞋厂派
 2
 名代表驻厂参加经营管理（但实际未落实），联营鞋厂亏损，鞋厂概不负责，盈余三七分成，期限
 5
 年。协议签订后，联营鞋厂正式成立开业并投产，因苏某经营有方而效益猛增。这时双方发生矛盾，
 2008
 年
 2
 月，红星鞋厂以收回厂房为借口，单方终止联营，企图接管联营企业，于是对鞋厂账目进行清理，退还苏某的个人出资
 8
 万元。苏某不同意，继续经营。于是红星鞋厂派人锁上大门，造成经济损失
 6000
 多元，苏某遂起诉到法院，要求红星鞋厂支付其违约金
 1
 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
 6000
 元。法院最后认定红星鞋厂与苏某之间是财产租赁关系，他们之间签订的联营合同无效，联营鞋厂解散，苏某退还红星鞋厂的房屋并支付其未给付的房租，红星鞋厂赔偿苏某的经济损失
 6000
 元。



　　【剖析】



　　在本案中，苏某因主体不合格的原因而遭受因鞋厂解散而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在所有的民事主体中，法律只肯定了法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及其他经济组织，而对自然人能否成为联营主体却未予认可。本案中，苏某作为自然人，没有同法人进行联营的权利能力，实际上他们也未做到联营各方共负盈亏、共同经营。
















　　第三章　最新技术合同签订与范例



　　技术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义务的合同。技术合同的标的是技术，是无形的资产。



　　一、技术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是指技术开发合同的具体分类名称，如××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产品合作开发合同。要用简明、准确的语言反映合同的技术特征和法律特征，名称与内容必须相符。



　　（二）标的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标的内容是指当事人通告履行合同所要完成的科技技术成果。当事人必须明确约定技术开发合同标的技术成果形式，当事人可以约定采用的技术成果形式见示范文本的说明。还应注明开发成果的科技水平以及衡量和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经济指标是指量化的经济效益。技术指标是指所研究开发的技术在该技术领域内所要达到或应完成的某种技术标准和参数。技术指标应具体它是国际标准，还是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应用具体数据写明具体设计要求，技术先进程度。



　　指标和参数包括所需开发的新工艺、新产品、新技术要求达到的消耗原材料、能源指标，以及开发技术项目的质量要求等内容。如果所开发的技术项目的指标和参数涉及到国际标准，应注明国际标准的项目名称、标准号及发布日期，以便在合同验收、鉴定时查阅参考。



　　（三）研究开发计划



　　当事人双方应约定一个周密、合理的工作计划，包括实施研究开发工作的总体计划、年度计划、半年度计划等，各种计划应明确约定每一阶段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完成的研究内容，达到的目标及完成的期限。



　　（四）研究开发经费、报酬及其支付或结算方式



　　当事人双方应当明确写明合同研究开发经费的总金额，以及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的来源，如果是合作开发，应明确双方分担经费的数额并在合同中分别写明。技术开发合同经费结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费包干，实行经费包干使用，研究开发方的报酬应包含在结余的研究开发经费中，委托方不另行支付报酬。二是实报实销，实行该结算方式，双方当事人应在合同中约定，当研究开发经费不足时，委托方应补充支付；当经费出现剩余时，研究开发方应如数返还。同时还应明确约定，研究开发的报酬数额，支付的形式和时限等。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当事人可以协商议定采取一次总算、一次总付或一次总算、分期支付；也可以采取提成支付或者提成支付附加预付入门费的方式。约定提成支付的，可按照产品价格、实施技术后的新增的产值、利润或者产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成，也可按照约定的其他方式计算。



　　（五）利用研究开发经费购置的设备、器材、资料的财产权属



　　双方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合理划分设备、器材、资料的权属



　　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当事人应分别列出属于单方或共有的设备、器材、资料的清单。



　　（六）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合同中应写明合同开始履行到履行完毕的起止期限，并约定合同履行的具体地点。实践中对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推定在研究开发方所在地履行。合同的履行方式一般通过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制、开发，样品、样机的试制等各种方式来完成。



　　（七）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约定此条款，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合同内容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需要保密，必须在合同中载明国家秘密事项的范围；



　　
 2
 ．对合同中所涉及的仅为少数专家掌握并使拥有者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技术情报、资料、数据、信息和其他技术秘密，当事人双方要约定承担保密义务；



　　
 3
 ．当事人根据合同所涉及的技术进步程度、生命周期以及其在竞争中的优势等因素，商定技术保密的范围、时间以及各方应承担的保密责任；



　　
 4
 ．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不管合同是否变更、解除或终止，合同保密条款继续有效，各方均应继续承担约定的保密义务；



　　
 5
 ．保密条款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相抵触。



　　（八）技术协作和技术指导的内容



　　双方可以约定技术协作和指导的具体内容以及协作和指导中各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九）风险责任约定



　　对合同的风险责任作合理的约定，约定风险责任承担主体、风险责任承担原则、比例及方式。



　　（十）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条款



　　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包括著作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使用权、转让权如何使用、归谁所有以及利益如何分配应当作出约定。确认技术成果权属应当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精神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精神权利是指技术成果完成者人身和创造性劳动不可分割的荣誉权和身份权，应按合同法第
 328
 条执行。二是经济权利合理分享的原则。经济权利是指通过使用、转让技术成果取得物质利益的财产权利。当事人应当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依照合同法第
 339
 条、第
 340
 条、第
 341
 条的规定，在合同中约定技术成果合理的分享办法。



　　（十一）验收的标准和方式



　　应该按合同第二条所约定的具体的技术标准来验收。验收方法可采用技术鉴定会，专家技术评估等方式，委托方单方认可也可视为验收通过，最后由验收方出具验收证明及文件，作为合同验收通过的依据。



　　（十二）违约责任条款



　　本条款应约定双方对等的违约责任及违约金、损失赔偿额的具体计算方法。



　　
 1
 ．委托方的违约责任：



　　（
 1
 ）委托方违反合同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



　　（
 2
 ）委托方拖延支付研究开发经费，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委托方逾期两个月不支付研究开发经费或者报酬的，研究开发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当返还技术资料，补交应付的报酬，赔偿因此给受托方造成的损失；



　　（
 3
 ）委托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据和协作事项有重大缺陷，导致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失败的，委托方应当承担责任；委托方逾期两个月不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据和协作事项的，研究开发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当赔偿因此给研究开发方所造成的损失。



　　（
 4
 ）委托方逾期六个月不接受研究开发成果的，研究开发方有权处理研究开发成果；所获得的收益在扣除约定的报酬、违约金和保管费后，退还委托方；所得收益不足以抵偿有关报酬、违约金和保管费的，研究开发方有权请求委托方赔偿损失。



　　
 2
 ．研究开发方的违约责任：



　　（
 1
 ）研究开发方违反合同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的，除应当采取补救措施继续履行合同外，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失败的，应当返还全部或者部分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
 2
 ）研究开发方未按计划实施研究开发工作的，委托方有权要求其实施研究开发计划并采取补救措施。研究开发方逾期两个月不实施研究开发计划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研究开发方应当返还研究开发经费，赔偿因此给委托方所造成的损失。



　　（
 3
 ）研究开发方将研究开发经费用于开发合同以外目的的，委托方有权要求其退还相应的经费。因此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研究开发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经委托方催告后，研究开发方逾期两个月未退还经费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研究开发方应当返还研究开发经费，赔偿因此给委托方造成的损失。



　　（
 4
 ）由于研究开发方的过错，造成研究开发成果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研究开发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失败的，研究开发方应当返还部分或全部研究开发经费，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十三）争议的解决方法



　　双方事人可以约定选择采用协商解决、调解解决、仲裁解决或者诉讼解决四种解决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但仲裁和诉讼不能同时选择。同时应写明仲裁委员会的具体名称，或约定具体的管辖法院。



　　（十四）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为了避免因关键名词和术语在理解、认识上发生误解而影响合同履行，当事人必须对合同中出现的一些特定名词和术语做必要的说明和注释。



　　（十五）附件



　　列入国家计划的科技项目订立的合同，应当附项目计划书，任务书及主管机关的批准文件。涉及专利的，应注明发明创造的名称、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申请日期，申请号、专利号及专利权的有效期限。



　　其他技术合同的主要内容与此相比略有差异。



　　二、技术合同常用示范例



　　技术开发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登记编号：



　　技术开发合同书



　　项目名称：



　　委托人：



　　研究开发人：



　　签订地点：　　　　　省　　　　　市（县）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合同登记编号”的填写方法：



　　合同登记编号为十四位，左起第一、二位为公历年代号，第三、四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码，第五、六位为地、市编码，第七、八位为合同登记点编号，第九至十四位为合同登记序号，以上编号不足位的补零，各地区编码按
 GB2260
 —
 84
 规定填写（合同登记序号由各地区自行决定）。



　　二、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三、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四、标的技术的内容、形式：



　　包括开发项目应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开发目的、使用范围及效益情况、成果提交方式及数量。



　　提交开发成果可采取下列形式：



　　
 1
 ．产品设计、工艺规程、材料配方和其他图纸、论文、报告等技术文件；



　　
 2
 ．磁盘、磁带、计算机软件；



　　
 3
 ．动物或植物新品种、微生物菌种；



　　
 4
 ．样品、样机；



　　
 5
 ．成套技术设备。



　　五、研究开发计划：



　　包括当事人各方实施开发项目的阶级进度，各个阶段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达到的目标和完成的期限等。



　　六、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包括当事人各方情报和资料保密义务的内容、期限和泄漏技术秘密应承担的责任。双方可以约定，不论本合同是否变更、解除、终止，本条款均有效。



　　七、其他：



　　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的，应将给付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手续的复印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八、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时，应出具委托证书。



　　九、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认为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　　　　　　　　项目的技术开发（该项目属　　　　　　　　计划※），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标的技术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二、应达到的技术指标和参数：



　　三、※研究开发计划：



　　四、研究开发经费、报酬及其支付或结算方式：



　　（一）研究开发经费是指完成本项研究开发工作所需的成本；报酬是指本项目开发成果的使用费和研究开发人员的科研补贴。



　　本项目研究开发经费及报酬：　　　　　元



　　其中：委托人提供　　　　　元，研究开发人提供　　　　　元。



　　如开发成本实报实销，双方约定如下：



　　（二）经费和报酬支付方式及时限（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



　　①一次总付：　　　　　元，时间：　　　　　　　。



　　②分期支付：　　　　　元，时间：　　　　　　　。



　　元，时间：　
 
 　　　
 
 　。



　　③按利润　　　　　％提成，期限：　　　　　　　。



　　④按销售额　　　　％提成，期限：　　　　　　　。



　　⑤其他方式：



　　五、利用研究开发经费购置的设备、器材、资料的财产权属：



　　六、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地点）履行。



　　本合同的履行方式：



　　七、※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八、技术协作和技术指导的内容：



　　九、风险责任的承担：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确因在现有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研究开发部分或全部失败所造成的损失，风险责任由　　　　　承担。



　　（
 1
 ．研究开发人；
 2
 ．双方；
 3
 ．双方另行商定）



　　经约定，风险责任委托人承担　　　　　％



　　研究开发人承担　　　　　　　％



　　本项目风险责任确认的方式为：



　　十、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一）专利申请权：



　　（二）非专利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



　　十一、验收的标准和方式：



　　研究开发所完成的技术成果，达到了本合同第二条所列技术指标，按　　　标准，采用　　方式验收，由　　　　　人出具技术项目验收证明。



　　十二、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　　　　　条规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二）违反本合同第　　　　　条规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三）



　　十三、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四、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十五、※其他（含中介人的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定金、财产抵押、担保等上述条款未尽事宜）：①



　　①本合同书标有※号的条款按填写说明填写。



　　委托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研究开发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中介人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印花税票粘贴处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技术合同登记机关（专用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技术转让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登记编号：



　　技术转让合同书



　　项目名称：



　　受让人：



　　让与人：



　　签订地点：　　　　　省　　　　　市（县）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合同登记编号”的填写方式：



　　合同登记编号为十四位，左起第一、二位为公历年代号，第三、四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码，第五、六位为地、市编码，第七、八位为合同登记点编号，第九至十四位为合同登记序号，以上编号不足位的补零，各地区编码按
 GB2260
 —
 84
 规定填写（合同登记序号由各地区自行决定）。



　　二、技术转让合同是指当事人就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非专利技术转让所订的合同，本合同书适用于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采用专利技术合同书文本签订。



　　三、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四、技术秘密的范围和保密期限：是指各方承担技术保密义务的内容，保密的地域范围和保密的起止时间、泄漏技术秘密应承担的责任。



　　五、使用非专利技术的范围：是指使用非专利技术的地域范围和具体方式。



　　六、其他



　　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的，应将给付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手续的复印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七、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时，应出具委托证书。



　　八、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　　　　　转让（该项目属　　　　计划※），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非专利技术的内容、要求和工业化开发程度：



　　二、技术情报和资料及其提交期限、地点和方式：



　　让与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天内，在　　　　　（地点），以　　　　　方式，为受让人提供下列技术资料：



　　三、※本项目技术秘密的范围和保密期限：



　　四、※使用非专利技术的范围：



　　受让人：　　　　　　　　让与人：



　　五、验收标准和方法：



　　受让人使用该项技术，试生产　　　　后，达到了本合同第一条所列技术指标，按　　　标准，采用　　　　　方式验收，由　　　　　方出具技术项目验收证明。



　　六、经费及其支付方式：



　　（一）成交总额：　　　　　元。



　　其中技术交易额（技术使用费）：　　　　　元。



　　（二）支付方式（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



　　①一次总付：　　　　　元，时间：　　　　　　　。



　　②分期支付：　　　　　元，时间：　　　　　　　。



　　元，时间：　　　　　　　。



　　③按利润　　　　　％提成，期限：　　　　　　　。



　　④按销售额　　　　％提成，期限：　　　　　　　。



　　⑤其他方式：



　　七、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第三百五十一条、第三百五十二条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二）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三）



　　八、技术指导的内容（含地点、方式及费用）：



　　九、后续改进的提供与分享：



　　本合同所称的后续改进，是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或者双方对合同标的技术成果所作的革新和改进。双方约定，本合同标的的技术成果后续改进由　　　　　人完成，后续改进成果属于　　　　　人。



　　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十二、※其他（含中介人的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定金、



　　财产抵押、担保等上述条款未尽事宜）：①



　　①本合同书标有※号的条款按填写说明填写。



　　委托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研究开发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中介人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印花税票粘贴处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技术合同登记机关（专用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技术咨询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登记编号：



　　技术咨询合同书



　　项目名称：



　　委托人：



　　受托人：



　　签订地点：　　　　　省　　　　　市（县）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合同登记编号”的填写方式：



　　合同登记编号为十四位，左起第一、二位为公历年代号，第三、四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码，第五、六位为地、市编码，第七、八位为合同登记点编号，第九至十四位为合同登记序号，以上编号不足位的补零，各地区编码按
 GB2260
 —
 84
 规定填写（合同登记序号由各地区自行决定）。



　　二、技术咨询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为另一方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所订立的合同。



　　三、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包括当事人各方情报和资料保密义务的内容、期限和泄漏技术秘密应承担的责任。双方可以约定，本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本条款均有效。



　　五、其他：



　　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六、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时，应出具委托证书。



　　七、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　　　　　　　项目的技术咨询（该项目属　　　　　　　　计划※），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咨询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二、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地点）履行。



　　本合同的履行方式：



　　三、在合同生效后　　　　　（时间）内，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提供下列资料和工作条件：



　　其他：



　　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五、验收、评价方法：



　　咨询报告达到了本合同第一项所列要求，采用　　　　　方式验收，由　　　　　人出具技术咨询验收证明。



　　评价方法：



　　六、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报酬（咨询经费）：　　　　　元。



　　受托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试验测定的经费为　　　　　元，由　　　　　人负担。（此项经费如包含在咨询经费中则不再单列）



　　（二）支付方式（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



　　①一次总付：　　　　　元，时间：　　　　　　　。



　　②分期支付：　　　　　元，时间：　　　　　　　。



　　元，时间：　　　　　　　。



　　③其他方式：



　　七、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第三百五十九条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二）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三）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九、※其他（含中介人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等上述未尽事宜）：①



　　①本合同书标有※号的合同条款按填写说明填写。



　　委托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研究开发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中介人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印花税票粘贴处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技术合同登记机关（专用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技术服务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登记编号：



　　技术咨询合同书



　　（含技术培训、技术中介）



　　项目名称：



　　委托人：



　　受托人：



　　签订地点：　　　　　省　　　　　市（县）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合同登记编号”的填写方式：



　　合同登记编号为十四位，左起第一、二位为公历年代号，第三、四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码，第五、六位为地、市编码，第七、八位为合同登记点编号，第九至十四位为合同登记序号，以上编号不足位的补零，各地区编码按
 GB2260
 —
 84
 规定填写（合同登记序号由各地区自行决定）。



　　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技术服务合同中包括技术培训合同和技术中介合同。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对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特定项目的技术指导和专业训练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为另一方与第三方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组织工业化开发并对履行合同提供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三、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四、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包括技术服务的特征、标的范围及效益情况；特定技术问题的难度、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具体的做法、手段、程序以及交付成果的形式。



　　属技术培训合同的，此条款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以及培训计划、进度。



　　属技术中介合同，此条款填写中介内容和要求。



　　五、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包括委托人为受托人提供的资料、文件及其他条件，双方协作的具体事项。



　　属技术培训合同，此条款填写培训所需必要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以及当事人各方应当约定提供和管理有关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的责任。



　　六、其他：



　　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定金、财产抵押担保的，应将给付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手续的复印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七、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时，应出具委托证书。



　　八、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认为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　　　　　　　　项目的技术服务（该项目属　　　　　　　　计划※），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
 
 ※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属技术培训合同应当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培训计划、进度，属技术中介合同应当填写中介内容和要求）



　　二、※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三、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四、验收标准和方式：



　　技术服务或者技术培训按　　　　标准，采用　　　　　方式验收，由　　　　　人出具服务或者培训项目验收证明。



　　本合同服务项目的保证期为　　　　　。在保证期内发现服务质量缺陷的，受托人应当负责返工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但因委托人使用、保管不当引起的问题除外。



　　五、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报酬为（服务费或培训费）：　　　　　元。



　　受托人完成专业技术工作，解决技术问题需要的经费，由　　　　　人负担。



　　（二）本项目中介人活动经费为：　　　　元，由　　　　人负担。中介人的报酬为：　　元，由　　　　　人支付。



　　（三）支付方式（按以下第　　　　　种方式）：



　　①一次总付：　　　　　元，时间：　　　　　　　。



　　②分期支付：　　　　　元，时间：　　　　　　　。



　　元，时间：　　　　　　　。



　　③其他方式：



　　六、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技术服务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技术培训、技术中介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技术合同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二）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三）



　　七、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其他（含中介人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定金、财产抵押及担保等上述条款未尽事宜）：①



　　①本合同书标有※号的合同条款按填写说明填写。



　　委托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研究开发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中介人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印花税票粘贴处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技术合同登记机关（专用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登记编号：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书



　　项目名称：



　　受让人：



　　让与人：



　　签订地点：省　　　　　　　　　　市（县）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合同登记编号”的填写方式：



　　合同登记编号为十四位，左起第一、二位为公历年代号，第三、四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码，第五、六位为地、市编码，第七、八位为合同登记点编号，第九至十四位为合同登记序号，以上编号不足位的补零，各地区编码按
 GB2260
 —
 84
 规定填写（合同登记序号由各地区自行决定。）



　　二、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三、专利技术内容是指专利说明书和各项保护范围中所涉及的全部技术内容。



　　四、技术秘密的范围是指各方承担技术保密的义务的内容，保密的地域范围和保密的起止时间，泄漏技术秘密应承担的责任。



　　五、其他：



　　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入门费、财产抵押及担保的，应将给付入门费、财产抵押及担保手续的复印件作为合同的附件。



　　六、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时，应出具委托书。



　　七、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八、填写时请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指南》的对应条款。（《签订指南》由中国专利局编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合同中的让与人就　　　　　专利项目（申请日　　　　　、申请号：　　　、授权日〈公开日、公告日〉　　　　　、专利法定有效期限：　　
 
 ），许可受让人实施（该项目属　　　　　计划※）。本发明属于：职务发明（非职务发明）。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专利技术内容（包括实施该专利有关的一切技术秘密）、要求和工业化开发程序：



　　二、技术资料及其提交期限、地点和方式：让与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天内在　　（地点）以　　　方式，向受让人提供下列资料：



　　三、※本项目技术秘密的范围和保密期限：



　　四、专利实施许可的种类：



　　五、验收标准和方法：



　　受让人使用该项技术，试生产后达到了本合同规定的技术性能指标（　　　），采用　　　方法验收，由双方签署合同技术验收合格协议书。



　　如产品验收不合格时双方协商各派代表调查原因并确定双方的责任（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指南》第六条）：



　　六、使用费及支付方法：



　　（一）一次支付方式



　　总金额：　　　　　元



　　（
 1
 ）一次性支付：　　　　　元　　　　　年　　　　月　　　　日



　　（
 2
 ）分期支付：　　　　　
 元　　　　　年　　　
 　月　　　　日



　　元　　　　　年　
 　　　月　　　　日



　　元　　　　　年　
 　　　月　　　　日



　　（二）入门费加提成费方式



　　入门费　　　　　　　　　元，支付日期



　　（
 1
 ）按销售额　　　　　％提成，支付日期



　　（
 2
 ）按纯利润　　　　　％提成，支付日期



　　七、技术服务（地点、方式及费用）（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指南》第五条）：



　　八、后续改进的提供与分享（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指南》第八条）：



　　九、专利权无效和侵权的处理方法（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指南》第九条）：



　　十、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第三百五十一条、第三百五十二条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二）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三）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



　　（四）其他：



　　十一、合同的变更和终止（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指南》第十条）：



　　十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调解。



　　双方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名词和术语的解释（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指南》第一条）：



　　十四、※其他（含中介人的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入门费、



　　财产抵押、担保等上述条款未尽事宜）：①



　　①本合同书标有※号的合同条款按填写说明填写。



　　委托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研究开发人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中介人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签章）



　　住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印花税票粘贴处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技术合同登记机关（专用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三、技术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技术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技术交易无三包所带来的欺诈陷阱



　　长期以来，在世界法律制度中，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都有商店对其售出的商品实行“三包”的规定。所谓“三包”，是指当商品本身有瑕疵时，消费者可以依据该商品不同的瑕疵和不同的占有时间向商店依法要求免费维修、退货或换货，即商店对顾客实行一定期限内的“包修包退包换”。这种“三包”看来对消费者十分有利，可以较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把这种“三包”制度用到技术交易中，技术贸易的受让方（即消费者）不就没有风险了吗？那该多好啊！然而，不行。这是因为———技术交易的客体是技术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物质商品，而是“技术”。



　　显然，由于技术商品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合同法》没有规定技术合同标的的“三包”，在技术交易中，不实行“三包”政策，技术受让方对技术不满意，不退“货”。这是因为，技术是无形的商品，没有物质形态，一旦“卖”出，就形成“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想退也退不了，无法实现“退货”。技术可以装入大脑、存入电脑，技术资料可以复印、复制，如果“退货”，技术转让方如何能承认和接受。再加上作为一件技术合同标的的技术是特定的、惟一的，也就不存在“换货”的问题。同时，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技术也不存在“包修”问题。



　　技术交易不实行“三包”，这无疑是技术交易的一个潜在欺诈陷阱。当事人购买他人技术时，一要在订立技术合同前，对这一技术有充分的了解，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二要在技术合同中约定对技术实施的指标和要求及其验收手段；三要在技术合同中约定如果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要求，对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这样，可以帮助当事人防范这种欺诈陷阱。



　　
 2
 ．先看后买和先买后看所带来的欺诈陷阱



　　买东西，购货人要先看产品的说明书、产品成分表、产品技术参数、生产者许可证明、厂址、电话等，有时还要预先品尝商品或试用商品，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看来这是十分符合情理的买卖经验。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先看后买”是消费者的正当要求和合法权利。然而，当你在买技术的时候，向技术秘密权利人提“先看后买”、“先试后买”，技术秘密权利人就不会那么乐意、那么放心了。技术转让方免不了要担心：“你看了以后不买怎么办？”“你看走了我的技术去告诉别人怎么办？”“你把我的技术私自转让给别人怎么办？”看来，“先看后买”是技术转让方最大的风险。防范这一风险的有效办法似乎是“先买后看”，或者是“买不买由你，反正这技术你不能看”。



　　“先买后看”，对转让方是符合情理的，可以消除转让方的后顾之忧，对转让方有利。但是，它却构成了对受让方的苛刻要求，反过来增加了受让方的后顾之忧。闭着眼睛买来别人的技术之后，受让方免不了要想：“我花了大价钱买过来的技术要是达不到预期效果，怎么办？”“要是我买了假技术，怎么办？”“对技术没有了解，受了骗，怎么办？”“先买后看”无疑是技术秘密受让方最大的潜在陷阱，而防范的办法似乎是“先看后买”，看了再买，心里踏实。



　　
 3
 ．技术合同标的的期货性缺陷所带来的欺诈陷阱



　　我国《合同法》第
 330
 条规定：“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西方国家把这类合同称为研究合同（
 ResearchContract
 ）或研究与发展合同（
 ResearchandExperimentalDevelopment
 ，简称
 R
 ＆
 D
 ）。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定义，
 R
 ＆
 D
 包含三种基本类型：



　　①基础研究（
 BasicResearch
 ）。是指“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并提出检验设想、理论及定律。”



　　②应用研究（
 AppliedResearch
 ）。是指“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进行的工作，并为了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研究。”



　　③实验发展（
 ExperimentalDevelopment
 ）。指的是“凭借从研究或实际经验中所获得的知识，用它指导生产新的材料、产品的设计、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技术服务，并且从本质上改善已经生产或建立的那些材料，产品和设计”。服务生活中，后两种
 R
 ＆
 D
 居多。



　　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实验发展的技术开发合同；无论是关于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还是新材料及其系统的技术开发合同；无论是合作开发还是委托开发的技术开发合同，它们的标的都是当时未产生、未来才面世的“期货”。期货交易要冒较大的风险，技术合同也不例外。



　　
 4
 ．付款给受让方带来的欺诈陷阱



　　《合同法》第
 325
 条规定：“技术合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可以取一次总算、一次总付或者一次总算、分期支付。”技术合同价款一次总付的支付方式类似于物质产品卖中货款的支付方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简洁明了，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看准了买，各不吃亏。在这一交易中，合同的订立就是合同的终止，双方均无后顾之忧，法律纠纷较少。而技术合同的订立只是合同履行的开始，未来的合同有效期还很长，潜在的法律纠纷较多。因此，技术交易的卖方（转让方）希望套用物质产品交易的货款支付方式来进行技术交易，一次总付，一手交钱一手交技术，然后各走一方，互不相妨。显然，一次总付，转让方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原因之一在于，转让方把使用该项技术的风险全部推给了受让方。受让方一次总付支付了技术合同的价款，拿过技术后，他不免要担心：“这项技术究竟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技术产品能有多大市场？”技术合同的履行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风险，由于受让方已经一次总付了合同价款，因此，技术合同履行中的全部风险就只能由受让方来承担了。



　　（二）技术合同的风险防范及案例剖析



　　
 1
 ．技术开发合同的风险防范及案例剖析



　　（
 1
 ）技术开发合同的风险防范



　　在技术开发合同中，防止出现欺诈陷阱，并加以防范，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应注意技术开发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别。这是实践中当事人容易产生误解的两类合同。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技术开发合同涉及新的技术方案，具有创造性；承揽合同的工作成果仅是重复性劳动的结果，不具有创造性。了解两类合同的区别，对于确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一定帮助。



　　②应注意委托开发合同与合作开发合同的区别。两者区别在于是否双方当事人都参与了实质性的研究开发。两类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不一样的，因此，辨别合同类型是解决纠纷的前提。



　　③技术开发合同的风险责任，是该合同中特有的制度，须加注意。风险责任是指开发工作遇到技术困难而失败，责任由谁承担。在当事人无约定或以其他方法不能确定时，风险责任由当事人合理分担。对于风险责任，当事人最好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以便重新开始研究开发工作。



　　④技术开发合同的标的是新技术方案。当研究开发工作成功地研制出新技术时，如何确定归属，又是技术开发合同中特殊的制度。



　　
 a
 ．委托开发合同中，对于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除合同有约定，由研究开发人享有。委托人有免费实施专利和优先受让专利申请权两种权利。



　　
 b
 ．委托开发合同或合作开发合同中，对于技术秘密成果，不能确定时，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合同中，研究开发人须先向委托人交付技术秘密成果，才享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



　　
 c
 ．合作开发合同中，除另有约定，专利申请权共有。当事人享有优先受让他方转让的专利申请权的权利，放弃专利申请权的一方对他方已取得的专利享有免费实施权，申请专利须经各方一致同意。



　　在技术成果权益归属问题上，当事人最好也明确规定，防止或减少纠纷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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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剖析



　　【案例
 1
 】



　　某化工装备研究所接受国家下达的一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需要一台关键性设备——
 XB
 型砂磨机。由于当时国内市场没有定型产品，经过可行性分析和调查研究以后，研究所与某机械厂签订了“
 XB
 型砂磨机研制合同”。合同规定，研究所负责提供研制砂磨机的设计参数，予以验收，如达到验收要求，机械厂继续改进，研究所不再另行支付研制费用。研制任务完成后，机械厂向研究所提供两台样机，样机保修一年；研究所向机械厂提供
 20
 万元作为设计、研制和产品费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先付
 14
 万元，余款
 6
 万元待样机调试后，半个月内付清。合同订立后，研究所将
 14
 万元预付款拨付机械厂，并提供了有关数据。机械厂交付第一台样机，研究所拒收，认为机械厂研制的样机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为此，双方发生纠纷。研究所向法院起诉，要求机械厂退回预付的
 14
 万元设计开发费和产品试制费，并赔偿损失
 2
 万元。



　　【剖析】



　　本案涉及到技术开发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别。



　　技术开发合同中的委托开发合同承揽合同有相似之处，研究开发人和承揽人都要为另一方完成约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但两者又有根本区别：技术开发合同就是研究开发新项目所签订的合同，这种新项目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尚未掌握的技术方案，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为研究开发该项目进行的技术开发活动是一种智力活动，是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完成新的技术方案的活动，具有创造性；承揽合同是以现有产品为加工对象所订立的合同，是一种运用经验和技艺的过程，不具有创造性。



　　本案中，需要交付的工作成果是一台新机器，在国内无定型产品，需要研究开发人的创造性劳动把机械试制出来。因此，本案合同是技术开发合同，而不是承揽合同。



　　【案例
 2
 】



　　江苏某包装机械厂（下简称机械厂）一直在寻找一种不破损、透气好、可回收的水泥袋来替代传统的四层水泥袋，但由于本厂技术力量不足，研制工作未取得成效。经介绍，机械厂与本省某材料研究所正式签订一项委托开发合同。合同规定，机械厂委托研究所设计研制水泥包装袋及设备，所需经费由机械厂全部承担，并提供一切实验条件。研究所按照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和验收标准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产品合格正式投放市场以后
 3
 年内，每年提取销售额的
 10
 ％作为报酬。合同签署后，研究所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试制，终于开发出一种新型水泥包装袋及其制袋机器，他们就此项发明创造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并被获准授权。机械厂正式投产以后，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很好，产品一时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厂便与主动找上门来的河南一家工厂签订了新型水泥袋生产许可合同，允许该工厂生产新型水泥袋并在河南省销售，
 3
 年之内每年按销售额的
 10
 ％给机械厂作为技术使用费。研究所得知机械厂上述行为后，向机械厂提出反对意见，要求立即停止转让行为。机械厂认为自己对新型水泥袋制作技术作出了贡献，当之无愧地享有技术使用权，在产品紧俏的情况下也可以允许他人实施技术。研究所劝阻，协商无效，只好诉诸法院。



　　【剖析】



　　本案涉及到委托开发合同技术成果的权益归属问题。



　　本案中，当事人并未约定技术成果的权益归属，有关问题应依新合同法规定进行分析。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未对委托开发合同技术成果进行约定的，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研究开发人，即本案中的材料研究所。研究开发人可以进行专利申请，本案中材料研究所进行了专利申请，并取得了实用新型的专利。在材料研究所取得专利权之后，委托人即案中机械厂仅享有免费实施该专利的权利，这种免费实施专利的权利称为“普通实施”，对该专利不享有其他任何权利。



　　然而，机械厂擅自与第三人签订使用许可合同，超越了“免费实施专利”的权利范围，违反了新合同法的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因此，机械厂与第三人签订的使用许可合同无效，机械厂提出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



　　
 2
 ．技术转让合同的风险防范及案例剖析



　　（
 1
 ）技术转让合同风险防范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①技术转让合同须以书面形式订立。这是《合同法》第
 342
 条的明文规定。一般来说，书面合同对于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发生纠纷有据可查等具体问题处理有重要意义，而在技术转让合同中，更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技术转让合同都是权利人授权他人实施或使用自己的技术，如果受让人不能证明权利人已授权自己实施或使用技术，那么受让人实施或使用他人技术的行为就要被视为侵权行为，从而承担严重的侵权责任。技术转让合同这种偏重于保护权利人的立法思想，使受让人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充分保护受让人的权利，法律规定技术转让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受让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一旦发生纠纷，也有据可查。



　　②技术转让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让与人或受让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这主要是让与人对受让人的限制。让与人作为权利人，对实施或使用技术的范围作出适当限制，也是合理的，但不能限制受让人的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例如：当事人可以限制实施或使用技术的产品范围、销售范围，但不有限制他方当事人后续改进技术成果，不能限制产品的销售价格。



　　③在涉及专利的合同中，专利权人应维护专利的有效性。专利有效期限届满或者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专利权人不得就该专利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合同同时终止，让与人应当赔偿由此给受让人造成的损失，但已经给付的使用费不再返还。



　　④后续改进技术成果的分享方法。这在新合同法第
 354
 条作出明文规定。一般后续改进技术成果的分享方法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无约定，依合同条款和交易习惯确定；都不能确定，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他方无权分享。



　　（
 2
 ）几种常见的技术转让合同的风险防范方法：



　　①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的风险防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转让的是申请专利的技术，当事人需要注意的是：在受让人申请专利被驳回时，受让人应自负责任。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申请被驳回的责任分担，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种方式。



　　②专利权转让合同的风险防范。关于专利权转让合同，需要注意的是：专利权转让合同（包括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要经过专利局登记、公告才能生效。而不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没有法律拘束力，对保护当事人利益很不利。在签订合同后，应注意要经过专利局登记和公告。



　　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风险防范。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最为常见的一类技术转让合同，出现的问题主要涉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让与人的义务，主要是许可他人实施专利。值得引起当事人注意的是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和排他实施许可合同中让与人的义务。在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中，在授权范围内让与人不仅不能许可第三人实施专利，自己也不能实施专利。在排他实施许可合同中，在授权范围内，让与人不能许可第三人实施专利，但自己可以实施专利。这是专利权人实施许可的两种特殊形式。另外实施许可还包括普遍实施许可、相互实施许可等。当事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实施许可形式。



　　受让人的义务主要是支付使用费且在许可范围内实施专利。这与许与人的义务有相通之处，一方的权利就是另一方的义务。当事人也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实施专利。



　　④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风险防范。“技术秘密”是新合同法新增加的概念，范围比非专利技术小。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第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怎样认定技术秘密的可靠性、实用性。这是在实践中较易产生纠纷的问题。一般认为，不能以产品质量等个别因素来衡量，而应该进行全面的鉴定，最好的方法是聘请专业机构和人员进行全面鉴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检验方法，在发生纠纷时，可以迅速解决。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中，让与人有提供技术资料和情报的义务，而不能为了保密而不技术“交底”。其实当事人完全可以签订保密条款，保证技术秘密不泄露。保密条款主要是用在技术秘密转让合同中，也可以用在其他技术转让合同中未公开技术部分。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中，受让人应按约定支付使用费，并且不能将技术秘密擅自转让给第三人。



　　（
 3
 ）案例剖析



　　【案例
 1
 】



　　某市联合防腐器材厂（以下简称器材厂）与某建筑公司签订了《无机树脂技术工艺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器材厂向建筑公司提供无机树脂防火瓦技术工艺资料，并派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培训人员；建筑公司分两次支付
 1
 ．
 5
 万元技术转让费，在接受技术工艺资料时，付
 1
 万元，产品投产并产生经济效益后支付剩余的
 5000
 元。协议签订后，器材厂按双方约定将技术资料交给了受让方建筑公司，建筑公司支付了首次
 1
 万元技术转让费。建筑公司组织投产，很快生产出合格产品，销售后获销售额
 7
 万余元，后因原料不足等原因，停止生产。尔后，建筑公司在未经器材厂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将该技术工艺转让给了某县水利局，并获得技术转让费
 1
 ．
 6
 万元。在此期间，器材厂曾多次向建筑公司追索余下的技术转让费，建筑公司均以受让的技术未产生经济效益为由拒付。为此器材厂向法院起诉，要求建筑公司给付所欠的
 5000
 元技术转让费，并请求法院追索其擅自将受让的技术工艺转让给第三方的责任。建筑公司答辩称：不再支付
 5000
 元转让费并非违约，而是因为生产、销售不利，未产生经济效益；并称：将该技术工艺转让给某县水利局与本案无关。



　　【剖析】



　　本案涉及技术转让合同中受让人的义务。



　　技术转让合同中，受让人负有以下义务：应当按照约定实施或使用技术，不得许可约定以外的第三人实施或使用技术，并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



　　受让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的，应当补交使用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不补交使用费或者支付违约金的，应当停止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交还技术资料，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范围的，未经让与人同意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建筑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
 5000
 元转让费，并未经让与人同意擅自许可县水利局使用技术，违反了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3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的风险防范及案例剖析



　　（
 1
 ）技术咨询合同的风险防范



　　技术咨询合同中，受托人应就特定技术问题进行调查论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咨询报告，委托人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报酬。



　　在该合同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应对所涉技术问题、咨询报告的内容、期限、质量进行详细约定，尤其对于咨询报告可能出现的虚假、延误问题，应明确其违约责任。在接下来的案例一中，受托人在约定期限内未能完成调查论证，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约定较为明确，包括退还调查费、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因此作为委托人的网架厂得以挽回其经济损失。



　　（
 2
 ）技术服务合同的风险防范



　　技术服务合同中，受托人须完成服务项目，按期交付工作成果，委托人则须提供工作条件、接受工作成果、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在该合同中须注意的重点问题仍是关于工作条件、工作成果等技术事项的约定。如果约定不明确，一旦出现纠纷，双方将各执一词，不利于对守约方权利的保护。在接下来的案例二中，技术公司和镇政府在合同中对工作条件、工作成果进行了详细约定，镇政府严格履行了合同，技术公司无力保证工作成果的完成，应承担违约责任。



　　（
 3
 ）案例剖析



　　【案例
 2
 】



　　原告某网架厂（以下简称网架厂）与被告某社会调查所（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所）订立了一份产品市场调查合同。合同约定：网架厂委托社会调查所向网架产品的用户调查访问，了解用户对网架厂网架产品的设计、制造及使用情况的反映。



　　调查内容包括技术状况、社会经济效益、产品质量、价格、善后维修情况，及该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在上述各方面的对比；社会调查所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撰写调查报告提交网架厂；网架厂提供调查所需的资料，并于合同签订后
 7
 日内付清调查费
 17800
 元。双方还约定了合同履行期限。同时，还订有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等条款。合同订立后，网架厂将全部调查费一次付给社会调查所。合同的履行期限过后，社会调查所没能如期提交调查报告。网架厂以此向法院起诉，要求社会调查所退还调查费，并支付违约金和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网架厂认为，双方订立的产品市场调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网架厂在合同生效后，积极主动地履行合同，将调查费如期一次付清，而被告社会调查所则无故拖延时间，不按合同约定进行调查访问，没能如期完成双方约定的调查任务，是违约行为，应退还调查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剖析】



　　本案涉及技术咨询合同受托人的义务。



　　技术咨询合同是针对特定技术项目进行调查论证的合同，受托人负有按照约定期限完成咨询报告的义务。



　　本案中，网架厂委托社会调查所就网架厂网架产品的设计、制造及使用情况进行社会调查，符合技术咨询合同的特征。而社会调查所未按约定期限完成调查报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包括退还调查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网架厂经济损失。



　　【案例
 3
 】



　　某技术公司与某镇政府在技术公司提供的“生产
 2
 —氨基内酸可行性调查报告”（下称可行报告）的基础上，经反得协商，签订了由镇政府投资，技术公司协助兴办某实验化工厂的协议，并于次日经某县公证处公证。协议规定，由技术公司派人担任化工厂厂长；镇政府聘用技术公司
 10
 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5
 人，厂长
 1
 人，会计
 1
 人，业务员
 2
 人，司机
 1
 人），并由其负责化工厂的工程设计、设备购置、设备安装调试、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及经营管理和提供生产技术、培训职工；镇政府付给上述
 10
 名工作人员每月
 3000
 元工资和
 6000
 元膳食补助费，并提供一辆小汽车供其使用；镇政府派一名副厂长参加化工厂的管理工作。协议规定，镇政府分两次将
 58
 万元设备投资款汇给技术公司，作为技术公司为化工厂购置生产及实验设备之用。协议规定，镇政府负责化工厂土建、水电工程的施工，否则应支付
 58
 万元的
 50
 ％的罚金，技术公司自收到镇政府全部设备投资款之日起，
 4
 个月内建成投产，并保证化工厂投产后，一年半内（不可抗自然因素除外）收回
 58
 万元。否则，技术公司负责经济赔偿或补足之。协议和可行报告指出，化工厂投产后，可月产
 10
 吨
 2
 —氨基丙酸和年产
 1000
 吨
 DOP
 。协议还规定，化工厂全部盈利归镇政府所有；镇政府出资建一座
 50m2
 中试实验室供技术公司使用；中试实验室的使用费由技术公司自理，并优先向镇政府转让科研试验成果，只收成本费不加其他费用。协议还规定，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违约方负责赔偿。此外，协议还将可行报告规定为协议的附件。协议订立后，技术公司
 10
 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化工厂工作，以后陆续增到
 15
 人，镇政府在此期间，为上述工作人员提供了一辆“
 212
 ”吉普车和支付了
 39100
 元工资。技术公司在化工厂工作的人员分别担任了厂长、总工程师、生产技术副厂长、主管会计和业务等职务。镇政府派入的一名副厂长主管劳动纪律和后勤工作。此外，技术公司在北京组建了一个核心领导小组进行经营决策。技术公司在基建和设备安装施工前分别向镇政府提供了化工厂基建工程图纸和设备安装图纸。镇政府完成了化工厂全部的土建、水电工程。镇政府两次共汇给技术公司
 58
 万元；应技术公司提出的需追加设备投资的要求，从某科学技术文献缩微复印公司借款
 10
 万元拨给技术公司；后又汇给技术公司
 4
 万元购原料款；又按技术公司的技术顾问傅某的指示，镇政府又汇给某供水设备厂
 2
 万元购设备款。以上四项共计
 74
 万元。技术公司为镇政府购置化工设备、材料和原料等共合款
 607330
 ．
 08
 元（其中无票证设备双方协商作价，合款
 49877
 ．
 50
 元），技术公司尚欠镇政府
 132669
 ．
 92
 元。技术公司开始进行化工厂设备安装，竣工正式投产。化工投产后，实际只能月产
 6
 吨
 2
 —氨基丙酸，并且不能实现间歇生产
 1000
 吨
 DOP
 的经济指标。由于技术公司无力保证生产
 2
 —氨基丙酸所需原料正常的供应渠道和造成
 205660
 ．
 23
 元的亏损，致使化工厂停产。嗣后，技术公司曾提出多项转产产品，均因无可靠的经济技术保障，未能实施。镇政府向技术公司提出终止履行双方所签订协议的要求，技术公司不同意终止履行协议。镇政府为化工厂支付留守人员工资、设备维护费等，共计
 19736
 ．
 71
 元。镇政府依照协议规定建成一座中试实验室，并交付技术公司使用。技术公司未正常使用中试实验室。此外，镇政府为化工厂支付
 1527500
 元借贷款的利息，共计
 216556
 ．
 37
 元。因技术公司违约，镇政府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终止协议，退还欠款，给付违约金，赔偿损失。



　　【剖析】



　　本案涉及技术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义务。



　　技术服务合同中，受托人负有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的义务。委托人负有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的义务。



　　本案中，镇政府作为委托人，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技术公司作为受托人，由自己的人员担任实验化工厂的主要职务，以自己向镇政府提供的可行性报告为基础开展技术服务工作，但却并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原因主要在于技术公司的可行性报告与事实不符，例如事实上无法保证原料正常渠道的供应。因此，技术公司在技术服务合同的履行中存在过错，应承担违约责任。



　　技术公司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实际上是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是否过高的问题。双方当事人都在合同中订立了严格的违约责任条款：镇政府不能如期完成化工厂土建、水电工程的施工，须承担
 29
 万元罚金；技术公司应保证在一年半内收回
 58
 万元投资，不足之数由技术公司承担。因此，订立合同时不存在显失公平问题（见《合同法》第
 54
 条第
 1
 款第
 2
 项）。



　　技术公司给镇政府带来的损失共计
 40
 余万元，对这类直接经济损失须全额赔偿。
 58
 万元投资未能收回，若由技术公司承担，技术公司就须承担近百万的赔偿额，是镇政府实际损失的一倍。因此，
 58
 万元的经济赔偿作为违约金数额过高，技术公司可依新合同法第
 114
 条第
 2
 款的规定，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
















　　
 第四章　最新运输合同签订与范例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主要包括客运合同和货运合同，后者尤其重要。



　　一、货运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托运人、收货人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货运合同中，托运人、收货人的名称、地址等一定要写清楚，名称一定要写全称，不能用简称，以免与其他人相混淆而发生错误。实践中，时常碰到因当事人的名称写得不准确而发生纠纷的案件。



　　（二）承运人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发站（港）、到站（港）名称



　　货物运到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详细地址和姓名时，应及时向其发出书面、电话等通知，告之收货人催提货物。承运人如果没有及时通知收货人提取货物，致其遭受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三）拖运货物的品名、数量、重量、件数等



　　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货物名称、性质、数量、重量、件数等关于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托运货物的包装要求



　　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



　　（五）运输方式、运到期限及验货期限



　　合同中要体现运输方式是铁路运输还是公路运输，海运还是航空。运到期限须明确。收货人提货时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检验货物，对检验货物期限没有约定，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检验货物。



　　（六）货物装运时间、目的地及收货人



　　这是运输合同中关于货物运输的几个主要问题。如果托运人在所签格式合同中，对这些规定得不清楚或者填报不认真，容易造成承运人错发货物到达地或收货人，而引起纠纷。固然一般情况下，托运人不是故意的，但也不能排除某些情况下托运人是故意的。为了防止纠纷的发生，保证自己业务的正常运行，承运人有必要对这些内容仔细地进行审查核实。



　　（七）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的权利与义务



　　
 1
 ．承运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承运人的权利主要有以下几项：①有权依照有关规定收取一定的运杂费，承运人收取运杂费应依其公告的标准和项目确定。承运人不按其公告的标准和项目收取运杂费，其超出部分，承运人应当退还托运人，不能退还的，应收缴归国库。②有权留置托运的货物。但留置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必须依法行使。当托运人未能按规定交付运杂费时，承运人有权留置自己送到目的地的货物。但是承运人留置的货物的价值应与承运人未受偿的债权额相当，如果货物价值超过其未受偿的债权额，收货人有权请求返还，承运人也不得以托运人未交付运杂费而留置货物不予运送。③有权处理无人认领的货物。此项权利也必须依法行使。只有在货物经催告后仍无人认领，并满一定期限后才能处理该货物。一般以提存方式处理，如不宜提存的，可以依法拍卖，在扣除应清偿债权后，将剩余的拍卖价款提存。



　　承运人的义务主要有：①承运人应按约定的时间配发运送工具并及时接受托运人依约定交付的货物，保证货物能按时送达目的地。如承运人未能按规定的时间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应当负违约责任。②承运人应当将托运的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由于承运人的原因，造成货物毁损灭失的，承运人应负责赔偿损失。③承运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承运人错发到货地点或错交收货人，应当无偿地将货物运至规定的地点和交付收货人，如果因此造成收货人损失或迟延受领，承运人应负违约责任。承运人将货物送至目的地，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在收货人不明或收货人拒绝接受该货物时，承运人应当请求托运人在一定的期限内就货物的处理作出指示。只有当托运人在该期限内未给以指示或该指示事实上不能实行时，承运人才能将运送物予以提存。



　　
 2
 ．托运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托运人的权利主要有以下几项：①有权请求承运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将要运送的货物运至目的地，并交付给收货人。②在货物发运之前，除规定不得变更的情况外，托运人有权解除或变更合同，取回托运的全部或部分货物。但由此造成承运人的损失，应由托运人承担。③在货物发运之后，托运人按照规定有权变更到站、变更收货人，但由此所支出的费用由托运人承担。



　　托运人的义务主要有以下几项：①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准备好货物，在货物起运期限内及时发货、收货。托运货物需要办理审批、检验手续的，应当将有关审批、检验的文件提交承运人。②托运人应按照约定的方法包装货物，对货物的包装方法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包装标准或者行业包装标准进行包装，没有国家包装标准和行业包装标准的，应当按照能够使货物安全地运送的方法进行包装。③负责装卸时，应准备相应的劳力和装卸工具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质量要求进行装卸。④托运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时，应当按照运送危险物品的有关规定办理，并将有关危险品的名称、性质和防范措施等书面通知承运人，否则一旦发生损害，将承担法律责任。⑤托运货物需要派人押送的，应当按约定派人押送。⑥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运杂费。



　　
 3
 ．收货人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收货人的权利主要有以下几项：①在货物到达之前，依照有关规定变更收货地点和收货人。②在货物到达后有权凭证领取货物。



　　收货人的义务主要有以下几项：①缴清托运人在发站时未交或者少交以及运送期间发生的运输费用。②及时领取货物，并在免费暂存期限内及时地将货物搬出车站（港口、机场）。③收货人负责组织卸车的货物，应在规定的期间内卸完货物。



　　（八）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条款是货运合同的主要条款。由于它是确定当事人违约时应负责任的条款，因此应当尽可能地详尽具体。这一方面可以督促当事人双方全面履行合同，另一方面，一旦当事人违约，也容易追究其法律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在订立货运合同时，货物运单是运输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铁路货运合同实施细则》之规定，货运单应载明下列内容：①托运人、收货人名称及其详细地址。地址要具体明确，一般应冠以省、市、区县等字样。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一些单位仅从名称上看不出所在地在哪里。例如河北工程学院不在河北而在天津。这类单位在货运单上应将自己的地址写清楚，否则，因此而错发到站地的，应当负主要责任。②发站、到站及到站的主管铁路局。③货物名称。④发货物包装、标志。货物包装直接影响到货物的安全运输。货物的包装要根据货物的性质、重量、体积、运距、气候、装卸方式等决定。⑤件数和重量。⑥承运日期。即承运人实际承运货物的日期。⑦运到期限。即按照规定货物运到的日期。承运日期和运到日期是货运合同的履行期限，它与是否按期履行或者迟延履行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当事人承担不履行、迟延履行责任的时间界限。⑧运输费用。运输费用是承运人实施铁路运输行为应享有的权利，也是托运人托运货物时应尽的义务。其中包括运费和杂费。⑨货车类型及车号。
 0
 瑏瑠施封货车和集装箱的施封号码。施封号码的确定，其目的是便于收货方验收。
 0
 瑏瑡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二、运输合同常用示范例



　　货物运输合同



　　（参考文本）



　　订立合同双方：



　　托运人：



　　承运人：



　　托运人详细地址：



　　收货方详细地址：



　　根据《合同法》及其他有关运输规定，经过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价款



　　货物编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元）



　　第二条　包装要求　托运人必须按国家主管机关规定的标准包装；没有统一规定包装标准的，应根据保证货物运输安全原则进行包装，否则承运人有权拒绝承运。



　　第三条　货物起运地点



　　货物到达地点



　　第四条　货物承运日期



　　货物运到期限



　　第五条
 
 运输质量及安全要求



　　第六条
 
 第六条　货物装卸责任和方法



　　第七条
 
 第七条　收货人领取货物及验收办法



　　第八条
 
 第八条　运输费用、结算方式



　　第九条　各方的权利义务



　　一、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1
 ．托运人的权利：要求承运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把货物运输到目的地。货物托运后，托运人需要变更到货地点或收货人，或者取消托运时，有权向承运人提出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的要求。但必须在货物未运到目的地之前通知承运人，并应按有关规定付给承运人所需费用。



　　
 2
 ．托运人的义务：按约定向承运人交付运杂费。否则，承运人有权停止运输，并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托运人对托运的货物，应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包装，遵守有关危险品运输的规定，按照合同中规定的时间和数量交付托运货物。



　　二、承运人的权利义务



　　
 1
 ．承运人的权利：向托运人、收货方收取运杂费用。如果收货方不交或不按时交纳规定的各种运杂费用，承运人对其货物有扣压权。查不到收货人或收货人拒绝提取货物，承运人应及时与托运人联系，在规定期限内负责保管并有权收取保管费用，对于超过规定期限仍无法交付的货物，承运人有权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2
 ．承运人的义务：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运到指定的地点，按时向收货人发出货物到达的通知。对托运的货物要负责安全，保证货物无短缺、无损坏、无人为的变质，如有上述问题应承担赔偿义务。在货物到达以后，按规定的期限，负责保管。



　　三、收货人的权利义务



　　
 1
 ．收货人的权利：在货物运到指定地点后有以凭证领取货物的权利。必要时，收货人有权向到站、或中途货物所在站提出变更到站或变更收货人的要求，签订变更协议。



　　
 2
 ．收货人的义务：在接到提货通知后，按时提取货物，缴清应付费用，超过规定提货时，应向承运人交付保管费。



　　第十条　违约责任



　　一、托运人责任



　　
 1
 ．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托运的货物，托运人应按其价值的　　　％偿付给承运人违约金。



　　
 2
 ．由于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匿报危险货物，错报笨重货物重量等而招致吊具断裂、货物摔损、吊机倾翻、爆炸、腐蚀等事故，托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3
 ．由于货物包装缺陷产生破损，致使其他货工具、机械设备被污染腐蚀、损坏，造成人身伤亡的，托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4
 ．在托运人专用线或在港、站公用线、专用铁道自装的货物，在到站卸货时，发现货物损坏、缺少，在车辆施封完好或无异状的情况下，托运人应赔偿收货人的损失。



　　
 5
 ．罐车发运货物，因未随车附带规格质量证明或化验报告，造成收货方无法卸货时，托运人应偿付承运人卸车等存费及违约金。



　　二、承运人责任



　　
 1
 ．不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配车（船）发运的，承运人应偿付托运人违约金　　　　元。



　　
 2
 ．承运人如将货物错运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无偿运至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如果货物逾期达到，承运人应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3
 ．运输过程中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承运人应按货物的实际损失（包括装费，运杂费）赔偿托运人。



　　
 4
 ．联运的货物发生灭生、短少、变质、污染、损坏，应由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由终点阶段的承运人向负有责任的其它承运人追偿。



　　
 5
 ．在符合法律和合同规定条件下的运输，由于下列原因造成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的，承运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①不可抗力；



　　②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



　　③货物的合理损耗；



　　④托运人或收货方本身的过错。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式　　　份，送
 
 留一份。



　　托运人：　　　　　　
 
 承运人：



　　代表人：　　　
 
 　　
 
 代表人：



　　地　址：　　　　
 
 　
 
 地　址：



　　电　话：　　　
 
 　　
 
 电　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年　　　　月　　　　日订



　　铁路货物运输合同（
 GF
 －
 07
 －
 0402
 ）



　　（示范文本）



　　年　　月份要车计划表



　　月　　日提交
 
 　批准计划号码　
 
 单位章
 
 发货单位名称：



　　代号：



　　地址：



　　电话：



　　顺号
 
 到局：
 
 收货单位
 
 货　物
 
 车种代号
 
 车数
 
 特征代号
 
 铁　路
 
 换装港
 
 终到港
 
 备注
 
 发局



　　到站
 
 电报号
 
 专用线
 
 部门／省市
 
 名称
 
 代号
 
 名称
 
 代号
 
 吨数
 
 核减号
 
 不合理



　　名称
 
 代号



　　
 1 
 发站电报号



　　
 2



　　
 3



　　
 4
 品类代号



　　
 5



　　
 6



　　合计



　　注：车种代号：棚车
 P
 ，敞车
 C
 ，平板
 N
 ，轻油罐车
 Q
 ，其他罐车
 G
 ，保温车
 B
 ，毒品车
 PD
 ，特种车
 T
 ，自备车在车种前加
 Z
 。



　　规格：
 135
 ×
 297
 （
 500
 ）



　　铁路局货物运单（
 GB-05-0405
 ）



　　计划号码或运输号码：
 
 托运人→发站→到站→收货人



　　承运人
 /
 托运人装车



　　承运人
 /
 托运人施封



　　货票第
 
 号



　　货位：



　　货物指定于
 
 月
 
 日
 搬入



　　运到期限
 
 日



　　托运人填写
 
 承运人填写



　　发站
 
 到站（局）
 
 车种车号
 
 货车标重



　　到站所属省（市）自治区
 
 施封号码



　　托运人
 
 名称
 
 经
 
 由
 
 铁路货车篷布号码



　　住址
 
 电话



　　发货人
 
 名称
 
 运价里程
 
 集装箱号



　　住址
 
 电话



　　货物名称
 
 件数
 
 包装
 
 货物价格
 
 托运人确定



　　重量（公斤）
 
 承运人确定



　　重量（公斤）
 
 计费重量
 
 运价号
 
 运价率
 
 运费



　　合计



　　托运人记载事项
 
 承运人记载事项



　　注：本单不作为收款凭证，托运人签约须知见下页。
 
 托运人盖章或签字
 
 到



　　年
 
 月
 
 日
 
 站



　　交



　　付



　　日



　　期



　　戳
 
 发
 站
 承
 运
 日
 期
 戳



　　领货凭证



　　车种
 
 车号



　　货票第
 
 号



　　运到期限
 
 日



　　发站



　　到站



　　托运人



　　货物名称
 
 件数
 
 重量



　　托运人签章或签字



　　发站承运日期戳



　　注：收货人领货须知见第
 
 页



　　收货人领贷须知
 
 托运人须知



　　
 1
 ．托运人应及时将领货凭证寄交收货人，收货人接到领货凭证后，及时向到站联系领取货物。



　　
 2
 ．收货人领取货物已超过免费暂存期限时，应按规定支付货物暂存费。



　　
 3
 ．收货人到站领取货物，如遇货物未到时，应要求到站在本证背面加盖车站日期戳证明货物未到。
  1
 ．托运人持本货物运单向铁路托运货物，证明并确认和愿意遵守铁路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



　　
 2
 ．货物运单所记载的货物名称、重量与货物的实际完全相符，托运人对其真实性负责。



　　
 3
 ．货物的内容、品质和价值是托运人提供的，承运人在接收和承运货物时并未全部核对。



　　
 4
 ．托运人应及时将领货凭证寄交收货人，凭此联系到站领取货物。



　　海上运输合同



　　订立合同双方：



　　（简称甲方）委托　　　　交通厅海运局（简称乙方）计划外托运　　　　（货物），乙方同意承运。根据《合同法》和　　　　海上运输管理规定的要求，经双方协商，特订立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运输方法



　　乙方调派　　　吨位船舶一艘（船舶　　　吊货设备），应甲方要求由　　　港运至　　　港，按现行包船运输规定办理。



　　第二条　货物集中



　　甲方应按乙方指定时间，将　　　　货物于　　　　天内集中于　　　港，货物集齐后，乙方应在五天内派船装运。



　　第三条　装船时间



　　甲方联系到达港同意安排卸货后，经乙方落实并准备接收集货（开集日期由乙方指定）。装船作业时间，自船舶抵港已靠好码头时起　　　　小时内装完货物。



　　第四条　运到期限



　　船舶自装货完毕办好手续时起于　　　　小时内将货物运到目的港。否则按货规第三条规定承担滞延费用。



　　第五条　启航联系



　　乙方在船舶装货完毕启航后，即发报通知甲方做好卸货准备，如需领航时亦通知甲方按时派引航员领航，费用由　　　　方负担。



　　第六条　卸船时间



　　甲方保证乙方船舶抵达　　　　港锚地，自下锚时起于　　　　小时内将货卸完。否则甲方按超过时间向乙方交付滞延金每吨时
 0
 ．
 075
 元。在装卸货过程中，因天气影响装卸作业的时间，经甲方与乙方船舶签证，可按实际影响时间扣除。



　　第七条　运输质量



　　乙方装船时，甲方应派员监装，指导工人按章操作，装完船封好舱，甲方可派押运员（免费一人）随船押运。乙方保证原装原运，除因船舶安全条件所发生的损失外，对于运送　　　　货物的数量的质量均由甲方自行负责。



　　第八条　运输费用



　　按　　　　水运货物一级运价率以船舶载重吨位计货物运费　　　元，空驶费按运费的
 50
 ％计　　　　元，全船的运费　　　　元，一次计收。



　　港口装船费用，按　　　　港口收费规则有关费率计收。卸船等费用，由甲方直接与到达港办理。



　　第九条　费用结算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甲方应先付给乙方预付预算运输费用　　　　元。乙方在船舶卸完后，以运输费用凭据与甲方一次结算，多退少补。



　　第十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副本一式　　　　份，交　　　　等部门各存一份备案。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按照　　　交通厅海上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充分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提交　　　　公证处公证（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鉴证）。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章）



　　开户银行：



　　账号：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章）



　　开户银行：



　　账号



　　年　　　　月　　　　日订立



　　包船运输合同



　　（参考文本）



　　托运人：　　　以下简称甲方；



　　承运人：　　　船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乙方同意甲方托运　　　货物，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执行。



　　第一条　运输方法



　　乙方调派　　　吨船舶一艘，船名　　　，编号　　　，船舶有　　　吊货设备，应甲方要求由　　　港运至　　　港　　　号码头，按现行包船运输规定办理。



　　第二条　货物包装要求



　　乙方将货物用　　　材料包装，每包体积　　　
 m3
 ，重量　　　吨。（或　　　型号包装集装箱。）



　　第三条　货物集中与接收时间



　　甲方应在　　　年　　　月　　　日至　　　月　　　日内将货物集中于　　　港　　　号码头。由乙方联系港口接收集货，货物由甲方看守。



　　第四条　装船时间



　　乙方于　　　年　　　月　　　日将船舶抵达港，靠好码头，于　　　月　　　日至　　　时将货物装完。



　　第五条　运到期限



　　乙方应于　　　年　　　月　　　日　　　时前将货物运达目的港码头。



　　第六条　启航联系



　　乙方在船舶装货完毕启航后，即发电报通知甲方做好卸货准备，如需领航时亦通知甲方按时派引航员领航，费用　　　元由　　　负担。



　　第七条　卸船时间



　　甲方保证乙方船舶抵达目的港码头，自下锚时起于　　　小时内将货物卸完。



　　第八条　运输质量



　　乙方装船时，甲方派员监装，指导照章操作，保证安全装货，装完船封好舱，甲方派押运员一人押运。乙方保证原装原运。



　　第九条　运输费用



　　以船舶载重吨位计货物运费　　　元，空驶费按运费的
 50
 ％计　　　元，全船运费为　　元。港口装船费用，由甲方与该港办理；卸船费用，由甲方与到达港办理。



　　第十条　运费结算办法



　　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向乙方预付运输费用　　　元。乙方在船舶卸完后，甲方应于　　　年　　　月　　　日付清运输费用。



　　第十一条　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未按时集中货物，造成乙方船舶不能按时装货、按时起航，每延误一小时应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元。



　　
 2
 ．甲方未能按时卸货，每延迟一小时应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元。



　　
 3
 ．甲方未按时付清运输费用，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偿付未付部分运输费用　　　％的违约金。



　　
 4
 ．甲方如不履行合同或擅自变更合同，应偿付乙方　　　元违约金。



　　第十二条　乙方违约责任



　　
 1
 ．乙方未按期将货物运达目的港码头，每逾期一天，应偿付甲方违约金　　　元。



　　
 2
 ．乙方船舶起航后未电报通知甲方准备卸船时间，所造成损失由乙方负责。



　　
 3
 ．乙方违章装、卸造成货物损坏，应赔偿实际损失，并向甲方偿付损失部分价款　　　％的违约金。



　　
 4
 ．乙方不履行合同或擅自变更合同，应偿付甲方　　　元违约金，并退还甲方的预付款。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1
 ．在装、卸货物过程中，因气候影响装、卸作业时间，经甲乙方双方签证，可按实际时间扣除。



　　
 2
 ．因　　　级以上风暴影响，不能按时履行合同，双方均不负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本合同执行中发生争议，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双方都可以申请海上（水上）运输管理机关裁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代表：



　　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乙方：



　　代表：



　　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年
 
 月　　日



　　水陆联运货物运输合同



　　水陆联运货物运单



　　国家计划
 
 号
  GF-05-0401
 承运
 
 经由站名及线名：



　　货物准于
 
 月
 
 日搬入
 
 托运人→发站→到站→收货人
 
 日
 期
 戳



　　地点
  
 运单（
 
 ）字第
 
 号



　　指定于
 
 月
 
 日装车或船
 
 换装清单顺序号码：



　　车种
 
 车号
 
 标记载重
 
 整车或零担
 
 承运船名
 
 第一转出船名
 
 第二转出船名



　　航
 
 次
 
 航
 
 次
 
 航
 
 次



　　航
 
 线
 
 航
 
 线
 
 航
 
 线



　　发站（局）或来运港
 
 到站（局）或到达港
 
 第一换装地点
 
 港名
 
 第二换装地点
 
 港名
 
 第三换装地点
 
 港名



　　站名
 
 站名
 
 站名



　　托运人
 
 名称
 
 开户银行
 
 换装站、港日期戳
 
 换装站、港日期戳
 
 换装站、港日期戳



　　地址电话
 
 帐号



　　收货人
 
 名称
 
 开户银行



　　地址电话
 
 帐号



　　托运人登记
 
 货物名称
 
 包
 装
 
 件
 数
 
 货物重量的确定
 
 计费重量
 
 费
 率
 记
 载



　　托运人
 
 承运人
 
 铁路
 
 水路
 
 铁
 路
 
 水　路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运价号
 
 费率
 
 等级
 
 费率（海）
 
 等级
 
 费率（江）
 
 等级
 
 费率（河）



　　合计件数
 
 合计重量
 
 货
 物
 分
 次
 搬
 入
 记
 载
 
 费用项目
 
 铁路
 
 海运
 
 江运
 
 河运



　　托运



　　人记



　　载事



　　项
 
 月
 
 日
 
 货名
 
 件数
 
 重量
 
 经办人签章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承运时核收
 
 运
 费



　　运单提出时间
 年
 月
 日发货人（盖章）
 
 装（卸）费



　　承运



　　人记



　　载事



　　项
 
 换装费



　　港务费



　　合
 计



　　货物



　　变更



　　运输



　　记载
 
 受理站港
 
 电报号
 
 变更事项
 
 费用处理
 
 货
 物
 分
 次
 交
 付
 记
 载
 
 运
 费



　　月
 
 日
 
 时
 
 货名
 
 件数
 
 重量
 
 经办人签章
 
 交付时核收
 
 装（卸）费



　　换装



　　处理站港日期戳
 
 经办人签（章）
 
 港务费



　　记录



　　事项
 
 编制站港
 
 记录号码
 
 内容摘要



　　合计



　　货物于
 
 月
 
 日卸达
 
 货物交付日期戳



　　货物于
 
 月
 
 日卸达



　　货物于
 
 月
 
 日卸达



　　注意事项：
 1
 ．本运单应用钢笔、毛笔填写或加盖戳记代替、不使用铅笔填写；



　　
 2
 ．粗线内各栏由托运人填写。



　　水陆联运货物运输合同（
 GF
 －
 07
 －
 0401
 ）



　　（示范文本）



　　水陆联运货物承运收据



　　局　　起运港站→托运人　　运单（　　）字第　　号



　　发站或起运港
 
 托运人名称
 
 到站或到达港
 
 收货人名称



　　货物名称
 
 种类
 
 件数
 
 重量
 
 费用项目
 
 铁路
 
 海运
 
 江运
 
 河运



　　实际重量
 
 计费重量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运费



　　装（卸）费



　　换装费



　　港务费



　　合计



　　承运时核收



　　支票号
 
 收款号
 
 （盖章）
 
 合计



　　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GF
 －
 07
 －
 0404
 ）



　　（示范文本）



　　本合同经托运人与承运人签章后即行生效，有关承运人与托运人、收货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于《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运价、规费的有关规定。



　　年　　月度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编
 
 编号：



　　托运人
 
 全称
 
 承运人
 
 全称



　　地址、电话
 
 地址、电话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核定计划号码
 
 费用结算方式



　　货名
 
 包装
 
 重量（吨）
 
 体积（
 m3
 ）
 
 起运港
 
 到达港
 
 换装港
 
 运价率（元／吨）
 
 收货人



　　全称
 
 电话



　　特约事项和违约责任



　　托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承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承托双方各执
 1
 份，副本若干份。



　　
 2
 ．规格：长
 21
 厘米，宽
 30
 厘米。



　　航次租船合同（
 GF
 －
 07
 －
 0405
 ）



　　（示范文本）



　　本合同经承租人与出租人签章后即行生效，有关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于《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运价、规费的有关规定。



　　编号：



　　承租人
 
 全称
 
 出租人
 
 全称



　　地址、电话
 
 地址、电话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船舶



　　资料
 
 船名
 
 总舱容
 
 吊杆数／负荷



　　船籍港
 
 载货吨
 
 空载吃水



　　总吨／净吨
 
 舱口数
 
 满载吃水



　　货名
 
 件数
 
 包装
 
 重量（吨）
 
 体积（
 m3
 ）
 
 价值（元）



　　起运港
 
 受载期限
 
 装船期限
 
 滞期费率



　　到达港
 
 运到期限
 
 卸船期限
 
 速遣费率



　　运算
 
 费用结算方式



　　特约事项和违约责任



　　托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承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承租双方各执
 1
 份，副本若干份。



　　
 2
 ．规格：长
 17
 厘米，宽
 27
 厘米。



　　水路货物运单（
 GF
 －
 07
 －
 0406
 ）



　　（示范文本）



　　本运单经承托双方签章后，具有合同效力，承运人与托运人、收货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和责任界限适用于《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运价、规费的有关规定。



　　月度运输合同号码：　
 
 货物交接清单号码：
 
 编号：



　　船名：　　航次
 
 起运港
 
 到达港
 
 约定装船日期：年　月　日



　　托运人
 
 全称
 
 收货人
 
 全称
 
 约定运到期限：



　　地址、电话
 
 地址、电话
 
 费用结算方式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应收费用



　　发货



　　符号
 
 货名
 
 件数
 
 包装
 
 价值



　　（元）
 
 托运人确定
 
 承运人确定
 
 运费计算
 
 费目
 
 费率
 
 金额



　　（元）



　　重量



　　（吨）
 
 体积（长×宽×高
 m3
 ）
 
 重量



　　（吨）
 
 体积（
 m3
 ）
 
 等级
 
 费率（元／计费吨）
 
 金额



　　（元）
 
 运费



　　总计



　　大写：



　　合计
 
 核算员：
 
 收款章



　　特约事项
 
 复核员：



　　装船日期　月　日　时至　月　日　时



　　运到时间：　月　日　时



　　船舶签章
 
 收货人签章



　　年　月　日
 
 托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承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水路货物运单说明



　　
 1
 ．水路货物运单一式六份，顺序如下：



　　第一份（起运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存查联）起运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



　　第二份（托运人收据联）起运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费后→托运人；



　　第三份（承运人解缴联）起运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承运人；



　　第四份（到达港港口经营人存查联）起运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船舶→到达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到达港港口经营人；



　　第五份（收货人存查联）起运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船舶→到达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货人；



　　第六份（提货凭证）起运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船舶→到达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货人→到达港港口经营人→到达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



　　
 2
 ．水路货物运单的抬头均印刷或填写承运人名称。



　　
 3
 ．水路货物运单第六份用厚纸印刷，其余五份均用薄纸印刷；印刷墨色分别为：解缴联为红色，收据联为绿色，其他联为黑色。



　　
 4
 ．危险货物运单第六联用红色纸印刷。



　　
 5
 ．规格：长
 19
 厘米，宽
 27
 厘米。



　　水水联运货物运单（
 GF
 －
 07
 －
 0401
 ）



　　（示范文本）



　　本运单经承托双方签章后，具有合同效力，承运人与托运人、收货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于《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运价、规费的有关规定。



　　月度运输合同编码：　　　货物交接清单编码：
 
 编号：



　　第一程船名或第一程承运人
 
 航次
 
 起运港
 
 到达港
 
 应收费用



　　第二程船名或第二程承运人
 
 航次
 
 第一换装港
 
 第一程运费



　　第三程船名或第三程承运人
 
 航次
 
 第二换装港
 
 第二程运费



　　托运人
 
 全称
 
 收货人
 
 全称
 
 第三程运费



　　地址、电话
 
 地址、电话
 
 第一换装港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第二换装港



　　发货符号
 
 货名
 
 件数
 
 包装
 
 价值（元）
 
 托运人确定
 
 计费重量



　　重量（吨）
 
 体积（长×宽×高
 m3
 ）
 
 重量（吨）
 
 体积（
 m3
 ）



　　总计



　　大写



　　合计
 
 核算员：
 
 收款章



　　约定装船日期：　月　　日
 
 约定运到期限：
 
 费用结算方式：



　　特约事项
 
 复核员



　　装船日期：　月　日　时至　月　日　时止



　　船舶签章
 
 收货人签章



　　年　月　日
 
 托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承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运到时间：　月　日　时止



　　船舶签章



　　水水联运货物运单说明



　　
 1
 ．水水联运货物运单一式八份，顺序如下：



　　第一份（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存查联）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



　　第二份（托运人收据联）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费后→托运人；



　　第三份（第一程承运人解缴联）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第一程承运人；



　　第四份（换装港港口经营人结算联）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第一程船舶→换装港港口经营人→第一程承运人；



　　第五份（第二程承运人结算联）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第一程船舶→换装港港口经营人→第二程船舶→到达港港口第二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第一程承运人；



　　第六份（到达港港口经营人存查联）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第一程船舶→换装港港口经营人→第二程船舶→到达港港口经营人；



　　第七份（收货人存查联）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第一程船舶→换装港港口经营人→第二程船舶→到达港第二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货人；



　　第八份（提货凭证）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第一程船舶→换装港港口经营人→第二程船舶→到达港第二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货人→到达港港口经营人→到达港第二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



　　每增加一个换装港，由起运港第一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加抄二份。



　　
 2
 ．水水联运货物运单的抬头均印刷或填写第一程承运人名称。



　　
 3
 ．水水联运货物运单第八份用厚纸印刷，其余七份用薄纸印刷；印刷墨色分别为：解缴联、结算联为红色，收据联为绿色，其他联为黑色。



　　
 4
 ．要印固定号码或控制号码。



　　
 5
 ．规格：长
 21
 厘米，宽
 30
 厘米。



　　年　　月度港口作业合同（
 GF
 －
 07
 －
 0408
 ）



　　（示范文本）



　　本合同经作业委托人与港口经营人签章后，即行生效。有关作业委托人与港口经营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于《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和港口费收的有关规定。



　　编号



　　作业



　　委托人
 
 全称
 
 港口



　　经营人
 
 全称



　　地址、电话
 
 地址、电话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承运人
 
 核定计划号码
 
 月度运输合同号码



　　起运港
 
 换装港
 
 到达港



　　装船或卸船
 
 费用结算方式



　　货名
 
 包装
 
 重量（吨）
 
 体积（
 m3
 ）
 
 费率（元／吨）



　　违约事项



　　和违约责任



　　作业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港口经营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作业委托人与港口经营人各执一份，副本若干份。



　　
 2
 ．规格：长
 27
 厘米，宽
 19
 厘米。



　　港口作业委托单（
 GF
 －
 07
 －
 0409
 ）



　　（示范文本）



　　本单经港口经营人与作业委托人签章后，具有合同效力，有关港口经营人与作业委



　　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于《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港口费收的有关规定。



　　月度作业合同号码：
 
 编号：



　　约定货物进港



　　时间及地点
 
 承运人
 
 应收费用



　　作业



　　委托人
 
 全称
 
 船名
 
 船次
 
 费目
 
 费率（元
 /
 计费吨）
 
 金额（元）



　　地址、电话
 
 预计传播到岗时间



　　银行、账号
 
 运单号码



　　起运港
 
 换装港
 
 到达港
 
 费用结算方式



　　发货



　　符号
 
 货名
 
 件数
 
 包装
 
 价值（元）
 
 作业委托人确定
 
 计费重量
 
 装卸费率
 
 金额



　　（元）



　　重量



　　（吨）
 
 体积



　　（长×宽×高
 m3
 ）
 
 重量（吨）
 
 体积（
 m3
 ）



　　总计



　　大写



　　合计
 
 核算员：
 
 收款章



　　年
 
 月
 
 日



　　其他委托项目
 
 约定作业日期



　　复核员：



　　约定作业期限



　　仓库验收经办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特约项目
 
 作业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港口经营人签章



　　年　月　日



　　装船或交付



　　经办人



　　年　月　日



　　港口作业委托单说明



　　
 1
 ．作业委托单一式六份，顺序如下：



　　第一份（起运港入库或到达港提货联）起运或到达港口经营人→作业委托人→起运或到达港口经营人仓库；



　　第二份（作业委托人存查联）起运或到达港口经营人→作业委托人；



　　第三份（收据联）起运或到达港口经营人→收费后→作业委托人；



　　第四份（财务结算联）起运或到达港口经营人财务结算；



　　第五份（计费存查联）起运或到达港口经营人计费存查；



　　第六份（作业联）起运或到达港口经营人作业后存查。



　　
 2
 ．作业委托单的抬头应印刷或填写港口经营人名称。



　　
 3
 ．作业委托单第六份用厚纸印刷，其余五份均用簿纸印刷，印刷墨色应有区别为：结算联为红色、收剧联为绿色、其他联为黑色。



　　
 4
 ．要印控制号码或固定号码。



　　
 5
 ．危险货物作业，第六份用红纸印刷。



　　
 6
 ．规格：长
 19
 厘米，宽
 27
 厘米。



　　公路运输合同



　　（参考文本）



　　在公路国际货运业务中，运单即是运输合同，运单的签发则是运输合同立的体现。《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CMR
 ）中对运单所下的定义是：



　　运单是运输合同，是承运人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和交货凭证。运单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运单的签发日期和地点；



　　二、发货人的名称和地址；



　　三、承运人的名称和地址；



　　四、货物接管地点、日期以及指定的交货地点；



　　五、收货人的名称地址；



　　六、货物品名和包装方法，如属危险货物，应说明其基本性质；



　　七、货物件数、特征标志和号码；



　　八、货物毛重或以其他方式表示的量化指标；



　　九、与运输有关的费用（费、附加费、关税和从签订合同到交货期间发生的其他费用）；



　　十、办理海关手续和其他手续所必须的托运人的通知；



　　十一、是否允许转运的说明；



　　十二、发货人负责支付的费用；



　　十三、货物价值；



　　十四、发货人关于货物保险给予承运人的指示；



　　十五、交付承运人的单据清单；



　　十六、运输起止期限等。



　　发货人应对上述事项的准确性负责。原则上运单须经承托双方正式签字方能生效，但深、港两地出入境运输承托运方大部分都具有长期合作关系，早已对运输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商定了合同，所以往往只要托运人口头说明，承运人作出口头认可即可。



　　运单一式三份，第一份交给发货人，第二份随货转移，第三份由承运人留存。如下运单：



　　发货人／公司：



　　地址：



　　电话：　　　　　
 
 联络人：



　　装货／提柜地址：



　　装货／提柜时间：　　　　　　　　货柜号：



　　电话：
 
 联络人：　　　　
  
 发货人／公司：



　　地址：



　　电话：　　　　　
 
 联络人：



　　卸货／还柜地址：



　　车到／还柜时间：　　　　　　　载数时间：



　　电话：
 
 联络人：



　　出／入海关：皇岗　　
 
 　报关海关：
 
 　　　香港载货清单海关档号：　　
 
 　签收人：



　　运费　
 
 　过海装卸加收　
 
 　隧道费　
 
 　其他　
 
 　总计费　
 
 　（运费由　
 
 　货方支付）



　　货物名称
 
 数量
 
 发货人／公司
 
 签署／盖章
 
 收货人／公司
 
 签署／盖章



　　车到时间：　　月　日　时　分



　　离开时间：　　月　日　时　分



　　经手人：
 
 车到时间：　　月　日　时　分



　　离开时间：　　月　日　时　分



　　经手人：



　　司机回交
 
 承运商或代表人签署



　　业务：　　　　　　　　　　司机：



　　调度：　　　　　　　　　　财务：



　　备注：
 
 托　运　须　知



　　（一）托运单所列名栏须填写确实及盖章签字。



　　（二）所托运货物如当地政府规定须领取出口许可证者，须凭出口许可证领取发货单。



　　（三）托运方需提供出口报关文件，进口报关合同／协议书正本，发票，于装车前交承运方。



　　（四）托运货物如因所报名称、件数、重量不符。致被当地政府扣留或处罚时，均由托运方负责，同时本公司车辆如因上述原因被阻，暂不能营业，托运人应按实际时间赔偿本公司损失。



　　（五）托运方应依照约定时间地点装卸货物，本公司车辆到达后两小时内装卸完毕，如若超过，多处地点装卸按照公司订定价目计算附加费。所需隧道费、过渡费、过桥费用，由托运人支付。



　　（六）车启运期间，一切风水火险、机件故障、司机驾驶疏忽及其他意外均由托运人自理。本公司概不负责。



　　（七）货物如需投保可委托本公司办理或自行向有关保险公司投保。



　　（八）如因报关文件不齐备、逾期、装卸超时、收货单位来迟，托运人必须按实际时间支付运货及过夜费，关场停车费。



　　（九）如因托运人或托运代理人携带违禁品，违反当地法规，而引致车辆及司机被扣留或处罚时，托运人必须赔偿一切损失，直致事件完满解决为止。



　　汽车货运单



　　（参考文本）



　　省汽车货物运单



　　托运人（单位）：
 
 经办人：
 
 电话：
 
 地址：
 
 运单编号



　　发货人
 
 地址
 
 电话
 
 装货地点
 
 厂休日



　　收货人
 
 地址
 
 电话
 
 卸货地点
 
 厂休日



　　付款人
 
 地址
 
 电话
 
 约定起运时间
 
 月
 日
 
 约定到



　　达时间
 
 月
 
 日
 
 需要车种



　　货物名称及规格
 
 包装形式
 
 件数
 
 体积



　　长×宽×高（厘米）
 
 件重



　　（千克）
 
 重量（吨）
 
 保险、保价价格
 
 货物等级
 
 计费项目
 
 计费重量
 
 单价



　　运费



　　装卸费



　　合计
 
 计费里程



　　托运记载事项
 
 付款人银行账号
 
 承运人记载事项
 
 承运人银行账号



　　注意事项
  1
 ．
 
 托运人请勿填写栏内的项目。



　　
 2
 ．
 
 货物名称应填写具体品名，如货物品名过多，不能在运单内逐一填写需另附物品清单保险或保价货物，在相应价格栏中填写货物声明价格。
 
 托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承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填在一张货物运单内的货物必须是属同一托运人。对拼装分卸货物，应将每一拼装或分卸情况在运单记事栏内注明。易腐蚀、易碎物品、易溢漏的液体、危险货物与普通



　　货物以及性质相抵触、运输条件不同的货物，不得用同一张运单托运。托运人、承运人修改运单时，须签字盖单。



　　
 2
 ．本运单一式二份：（
 1
 ）受理存根；（
 2
 ）托运回执。



　　汽车运输货票



　　（参考文本）



　　省汽车货物货票
 
 甲
 No
 ．
 0001



　　自编号：



　　托运人：
 
 车属单位：
 
 牌照号：



　　装货地点
 
 发货人
 
 地址
 
 电话



　　卸货地点
 
 收货人
 
 地址
 
 电话



　　运单或货签号码
 
 计费历程
 
 付货人
 
 地址
 
 电话



　　货物名称
 
 包装形式
 
 件数
 
 实际重量（吨）
 
 计费运输量
 
 吨公里运价
 
 运费金额
 
 其他收费
 
 运杂费小计



　　吨
 
 吨公里
 
 货物等级
 
 道路等级
 
 运价率
 
 费目
 
 金额



　　装卸费



　　运杂费合计金额（大写）：
  
 收货人签收盖章



　　开票单位（盖章）：
 
 开票人：
 
 承运驾驶员：



　　说明：
 1
 ．本货票适用于所有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单位和个人的货物运输费结算



　　
 2
 ．本货票共分
 4
 联：第一联（黑色）存根；第二联（红色）运费收据；第三联（浅蓝色）报单；第四联（绿色）收获回单经收货人盖章后送车队统计；



　　
 3
 ．
 
 省含自治区、直辖市；



　　
 4
 ．票面尺寸为
 220mm
 ×
 130mm
 ；



　　
 5
 ．货票第四联右下端设“收货人签收盖章”栏，在其它联中不设。



　　物品清单



　　（参考文本）



　　起运地点：　　　　　　　　　　运单号码：



　　编号
 
 货物名称及规格
 
 包装形式
 
 件数
 
 新旧程度
 
 体　积



　　长×宽×高



　　（厘米）
 
 重　量（公斤）
 
 保险、保价价格



　　备注



　　托运人（签章）：
 
 承运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凡不属同品名、同规格、同包装的以及搬家货物，在一张货物运单上不能逐一填写的，可填交本物品清单。



　　航空运输合同



　　（参考文本）



　　托运人（姓名）　　与中国民用航空　　航空公司（以下简称承运人）协商空运　　（货物名称）到　　　（到达地名），特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下列条款：



　　第一条　托运人于　　月　　日起需用　　　型飞机　　架次运送　　（货物名称），其航程如下：



　　月　　日自　　至　　，停留　　日；



　　月　　日自　　至　　，停留　　日；



　　运输费用总计人民币　　元。



　　第二条　根据飞机航程及经停站，可供托运人使用的载量为　　　公斤（内含客座）。如因天气或其他特殊原因需增加空勤人员或燃油时，载量照减。



　　第三条　飞机吨位如托运人未充分利用，民航可以利用空隙吨位。



　　第四条　承运人除因气象、政府禁令等原因外，应依期飞行。



　　第五条　托运人签订本合同后要求取消飞机班次，应交付退机费　　元。如托运人退机前承运人为执行合同已发生调机费用，应由托运人负责交付此项费用。



　　第六条　托运方负责所运货物的包装。运输中如因包装不善造成货物损毁，由托运方自行负责。



　　第七条　运输货物的保险费由承运方负担。货物因承运方问题所造成的损失，由承运方赔偿。



　　第八条　在执行合同的飞行途中，托运人如要求停留，应按规定收取留机费。



　　第九条　本合同如有其他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凡涉及航空运输规则规定的问题，按运输规则办理。



　　托运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承运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年　　月　　日订



　　中国民用航空



　　货　运　单



　　（参考文本）



　　财务联



　　出发站
 
 到达站



　　收货人名称
 
 电话



　　收货人地址



　　发货人名称



　　发货人地址



　　空陆转运
 
 自　
 
 　至
 
 运输方式



　　货物品名
 
 件数及包装
 
 重　量
 
 价值



　　计　费
 
 实　际



　　航空运费：（每公斤￥）￥
 
 ￥
 
 储运注意事项
 
 收运站



　　日　期



　　经手人



　　地面运输费：（每公斤）￥
 
 ￥



　　空陆转运费：（每公斤）￥
 
 ￥



　　中　转　费：（每公斤）￥
 
 ￥



　　其他费用：
 
 ￥



　　合　　计：
 
 ￥



　　中国民用航空



　　货　运　单



　　（参考文本）



　　发货联（报销联）



　　出发站
 
 到达站



　　收货人名称
 
 电话



　　收货人地址



　　发货人名称



　　发货人地址



　　空陆转运
 
 自　
 
 　至
 
 运输方式



　　货物品名
 
 件数及包装
 
 重　量
 
 价值



　　计　费
 
 实　际



　　航空运费：（每公斤￥）￥
 
 ￥
 
 储运注意事项
 
 收运站



　　日　期



　　经手人



　　地面运输费：（每公斤）￥
 
 ￥



　　空陆转运费：（每公斤）￥
 
 ￥



　　中　转　费：（每公斤）￥
 
 ￥



　　其他费用：
 
 ￥



　　合　　计：
 
 ￥



　　中国民用航空



　　货　运　单



　　（参考文本）



　　到达站联



　　出发站
 
 到达站



　　收货人名称
 
 电话



　　收货人地址



　　发货人名称



　　发货人地址



　　空陆转运
 
 自　
 
 　至
 
 运输方式



　　货物品名
 
 件数及包装
 
 重　量
 
 价值



　　计　费
 
 实　际



　　航空运费：（每公斤￥）￥
 
 ￥
 
 储运注意事项
 
 收运站



　　日　期



　　经手人



　　地面运输费：（每公斤）￥
 
 ￥



　　空陆转运费：（每公斤）￥
 
 ￥



　　中　转　费：（每公斤）￥
 
 ￥



　　其他费用：
 
 ￥



　　合　　计：
 
 ￥



　　（货物运费总数以角为单位，角以下四舍五入）



　　货物到达处理记录



　　到达日期
 
 通　知
 
 提货日期
 
 交件人
 
 收货人



　　中国民用航空



　　货　运　单



　　（参考文本）



　　存根联



　　出发站
 
 到达站



　　收货人名称
 
 电话



　　收货人地址



　　发货人名称



　　发货人地址



　　空陆转运
 
 自　
 
 　至
 
 运输方式



　　货物品名
 
 件数及包装
 
 重　量
 
 价值



　　计　费
 
 实　际



　　航空运费：（每公斤￥）￥
 
 ￥
 
 储运注意事项
 
 收运站



　　日　期



　　经手人



　　地面运输费：（每公斤）￥
 
 ￥



　　空陆转运费：（每公斤）￥
 
 ￥



　　中　转　费：（每公斤）￥
 
 ￥



　　其他费用：
 
 ￥



　　合　　计：
 
 ￥



　　包机申请书



　　（参考文本）



　　年　　　　月　　　　日



　　包机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本市地址



　　包　机　事　宜



　　包机飞行日期



　　包机航程
 
 从　　　　经　　　　经　　　　到



　　旅客团体名称或货



　　物品名旅客人数或货物总件数、总重量



　　包机其他有关事项



　　
 1
 ．客运包机填写旅客身份，要求



　　
 2
 ．货运包机填写包机原因、货物单件重量、体积及储运注意事项等



　　申请单位经手人



　　包机处理记录（由民航工作人员填写）



　　上报及批准文电记录



　　包机运输协议书编号
 
 运输凭证号码



　　坐位数或载重量
 
 飞行日期及机号



　　包机费用
 
 费率
 
 里程
 
 费用
 
 留机费
 
 合　计



　　
 1
 ．包机



　　
 2
 ．调机



　　经手人



　　包机运输协议书



　　（参考文本）



　　编号：



　　（以下简称包机人）为包用飞机与中国民用航空　　　　售票服务处（以下简称承运人）签订本协议书，双方同意遵守下列条款：



　　（一）包机人于　　　　月　　　　日起包用　　　　型飞机　　　　架次，其航程如下：



　　月　　　日　自　　　至　　　，停留　　　　日



　　月　　　日　自　　　至　　　，停留　　　　日



　　月　　　日　自　　　至　　　，停留　　　　日



　　包机费用总共　　　元。



　　（二）根据包机航程及经停站。可供包机人使用的最大载量为　　　公斤（内　　　　座位）。如因气象原因或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增加空勤人员或燃料时，载量照减。



　　（三）包机吨位如包机人未充分利用时，空余吨位得由民航利用，包机人不得利用空余吨位，自行载运非本单位的客货。



　　（四）承运人除因气象、政府禁令等原因外，应依期飞行。



　　（五）包机人签订本协议书后，要求取消包机，应交付退包费每架次　
 
 　元。如在包机人退包前，承运人为执行协议书已发生调机等费用时，应由包机人负责交付此项费用。



　　（六）在执行协议书的飞行途中，包机人要求停留，按规定收取留机费。



　　（七）其他未尽事项，按承运人旅客、货物运输规则办理。



　　包机人　　　　　　　　　
 　承运人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开户行　　　　　　　　　　
 
 开户行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三、运输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运输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托运方的欺诈陷阱



　　在货物运输合同中，由于承运人（一般为运输部门）采用标准合同形式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所以欺诈行为往往更多地发生在托运人一方。其主要有以下几种欺诈行为。



　　（
 1
 ）托运人并无货物需要托运，而与承运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



　　一般情况下，这种欺诈行为发生在托运人企图以运输合同转手来牟利的场合。例如：某省某市建材工业公司向当地铁路部门申请车皮。经铁路部门同意，双方签订了一个货物运输合同。其实托运人并无货物要托运，只是看到目前运输线紧张，弄到车皮不容易，而假称本公司急需皮车。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后，某省某市建材工业公司将该合同转给某省林业局林产分公司（以下简称林产分公司），并获得非法利益
 3000
 元。林产分公司在办理托运时被铁路部门发现并非原合同当事人，因而拒绝承运，引起纠纷。林产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省某市建筑工业公司返还价款。本案中的被告明知自己并无货物近期托运，而隐瞒这一事实，与承运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然后转让林产分公司，谋取不法利益，已构成欺诈，所以，它与承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应确认为无效合同，并且应当承担承运人因此所受损失的赔偿责任。因为被告的欺诈行为使合同归于无效，同时也使承运人的运输计划落空。该落空部分的损失应由本案被告承担。本案原告明知运输合同转让非经承运人同意，是无效行为，仍与本案被告就转让运输合同达成协议。主观上为恶意，其主张不应受到保护。本案被告的非法利益应上缴国家，但除非法利益外的皆不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本案原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同时也为某些不法分子或单位以可乘之机。所以，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既要依法办事，也要预防上当受骗。



　　（
 2
 ）托运人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匿报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反运输规定的行为



　　根据《合同法》规定，由于托运人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匿报危险货物而产生爆炸、腐蚀等事故时，托运方应承担赔偿责任。《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对此也有更详细的要求和规定。所谓危险物品，是指具有化学危险性质的物品。如化工原料、农药、化肥、化学制剂等，当它们受到较强烈的震动、撞击、摩擦或接触火源或热源时，就会引起爆炸、燃烧、中毒、污染、腐蚀等危险事故，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托运人明知其行为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却匿而不报，使承运人误以为其托运货物为普通物品，并与之签订货物运输合同。此时，托运人却构成欺诈。



　　（
 3
 ）托运人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匿报违禁物品或限运物品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些物品属于违禁物品，禁止流通和非法运输。例如，伪钞、黄金、毒品等物品。非法运输假钞，依照我国刑法，即构成犯罪。其他类似物品的运输也属非法的。运输部门除特殊情况外，不得接受此类物品的运输。



　　（
 4
 ）托运人虚报货物重量，以致发生引起运输工具损坏，吊机倾翻，货件损坏，人员伤亡等事故



　　因为运输工具都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超载物品将可通引起翻车、翻船、损坏运输设备及人员伤亡的事故。托运人在托运货物时，不得虚报货物重量，对于托运超限货物时，应事先向承运方提供货物说明书。需要特殊加固装置的，应负担其费用。但是，实际中，拖运人为了少交费用，往往采用虚报（主要是少报）货物重量的方法，欺骗承运方。



　　（
 5
 ）出具虚假证明或伪造有关证明文件，与承运方签订运输合同



　　托运人可能出于多种目的，使用虚假的伪造证明或者偷用空白介绍信等方式，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例如，以别人的名义办理托运手续，签订托运合同，然后以记账方式，将运杂费记入别人名下。这一般是借用该承运人的经常客户。



　　托运人的欺诈除了上述的五种以外，其实还有许多形式，不过有些很接近于这些形式，也就不重复了。例如，托运人在托运货物时，故意错报货物名称或以某物的包装来包装另一种非法物品等等之类的行为。



　　
 2
 ．承运方的欺诈陷阱



　　货物运输合同的签订中发生欺诈的情况，承运方极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提供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而欺诈托运人导致托运人陷于错误，并与之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也有时承运人利用一些含糊的空泛的免责条款使自己免除责任。具体说来，承运人的欺诈也存在着多种表现形式，主要有下面几种：



　　（
 1
 ）承运人明知不能按时提供运送工具，而与托运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



　　这里又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承运人确实知道自己不能按时提供运输工具的情况，此时承运人有着明显的恶意。另一种情况是承运人知道极可能不能按时提供运输工具。此时承运人恶意程度要轻些。前者承运人已有不履行合同的恶意。后者中承运人并非不想履行合同，只是知道自己的运输计划已经排满，但仍想有可能的情况下（如已安排好的部分运输计划被取消）来履行合同。但是，对于托运人而言，承运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已构成恶意。因为承运人利用其优势地位，隐瞒了真实情况（暂时不能为托运人承运）。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托运人已知真实情况，就有可能考虑其他方案。但在被承运人欺诈的情况下，其个人计划会受影响，其预期利益往往难以实现。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运输部门赔偿托运人损失时，一般只承担实际损失，即直接损失。这样对托运人保护殊为不利。托运人应对此种欺诈行为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
 2
 ）承运人滥用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它具有约定性，是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的合同的组成部分。但是，当货物运输合同作为一种定式合同时，其合同条款一般由承运人事先拟定，对方当事人只能接受或不接受，这就为承运人滥用免责条款开了方便之门。当然，货物运输合同也可以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协商拟定。此时，相对而言，经托运人协商和选择的余地较小。不过，无论是定式合同还是非定式合同，承运人都有可能利用其垄断该行业的地位迫使对方当事人接受。各国法律为了补救处于弱者地位的托运方，在有关法律、法规中作了一些强制性规定。我国法律尚无类似规定，所以，一般情况下，只得援引《民法通则》中一些原则性规定来保护弱者，如自愿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德国于
 1976
 年颁布了《一般合同条款法》，即定式合同条款法，对包括免责条款在内的一般合同条款加以限制。该法第二条规定了免责条款成为定式合同的组成部分所需要件：（
 1
 ）一般合同条款成为合同组成部分必须以条款利用人在订立合同时向对方明白呈示，或者由于缔约方法的原因致使明示有相当困难时，在缔约地点以明显可见的公告提示一般条款；（
 2
 ）给予对方当事人以合理方法了解其内容的机会，并且对方当事人同意使用一般合同条款。我国可以借鉴其法律规定，以保护处于劣势地位的托运人。



　　（
 3
 ）承运人明知其运输工具的状态或性能不适合承运托运人的物品，而仍与之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



　　所谓运输工具的状态不适合运输，是指承运人的运输工具在性能上处于不合理的不安全状态，已不能或将不能够安全地完成运送任务。如承运人用已报废的运输工具为托运人承运货物，或者运输工具虽尚未报废，但机件严重损坏，尚未修复，而用来运送货物。



　　所谓运输工具的性质不适合运输，是指承运人明知托运人的货物是有特殊运输保管要求的，而使用不具备这种功能的运输工具承运特殊货物。



　　如果承运人因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造成托运人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承运人负有不得以欺诈方式签订合同或履行义务的责任。



　　（
 4
 ）承运人利用托运人的失误进行欺诈



　　托运人常常由于货物太多或时间较紧张而发生疏忽大意的错误。例如托运人在填写货物托运单时弄错了货物的名称或数量、规格等内容，承运人明知道发生错误或事后在运输过程中发现错误，并不及时通知托运人，竟想偷梁换柱，或者从中拿走多出的货物据为己有。根据民法基本原则，债务上的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时，都必须依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不得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而谋取非法利益，所以，承运人在装货时或运输途中点货时，发现货物有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双方协商解决，而不得以欺诈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当然，这里的货物差错，是指对托运人不利的错误，如将贵重物品填写成了一般物品，或者将货物的数量填少了，或者在填货物保价单时，填低了保价数额等等情况。相反，如果发生了不利于承运方的差错，即将一般货物填成贵重物品，或将货物数量填多了，或者填写货物保价单时，虚报了保价金额时，托运人也应依诚实信用原则予以更改，而不得趁机要求非法利益。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都难免出现一些过失性的差错，双方当事人应该互让互谅，而不得乘人之危，实施欺诈行为。



　　（二）运输合同的风险防范



　　下面分三个阶段谈谈怎样做好货运合同的风险防范以避免陷入陷阱：



　　
 1
 ．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范



　　（
 1
 ）合同条款尽量完备也不可能排除当事人的疏漏，但当事人一旦发现有疏漏即应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即要首先协商确定不明确的条款；若不能确定，则按合同有关条款及交易习惯确定，若仍不能确定，则需求助于《合同法》第
 62
 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①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②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③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④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⑤履行方式不明确的，依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方式履行。⑥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
 2
 ）注意一些特别法对合同的特殊要求及对运输合同的特殊规定。例如诉讼时效问题它不同于一般合同中所规定的两年，而是
 180
 天，从货物运抵目的地次日计算。



　　（
 3
 ）在订立合同时，有条件的企业可以请律师或法律顾问参与，以防止或堵塞合同的漏洞。



　　
 2
 ．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防范



　　运输合同在履行之时，为防止出现纠纷，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运输合同的条款完备及合理解释。合同履行首先必须明确合同条款的含义，特别是在合同用语不准，或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而发生争执时，就靠借助合同的解释明确合同的内容。现代合同解释倾向于采用客观标准，即合理标准解释合同含义，尤其是，运输合同多为格式合同，即由承运人单方事先拟定合同条款，托运人或旅客仅能被动接受，一般不能与承运人就合同条款进行讨价还价，因此合同的解释更应遵循标准合同解释规则。即一般来说，当合同条款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时，通常采取不利于该条款制订者的解释，即不利于承运人的解释。



　　②遵循运输合同的履行原则，即正确履行、诚信履行和协作履行原则。



　　③明确违约责任。



　　④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规定，诚实信用地履行各自的义务。



　　
 3
 ．合同变更、转让阶段的风险防范



　　运输合同的变更是指经合同双方同意，对运输的货物、运期、到站及收货人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更改的法律行为。合同变更以合同关系存在为基础，当然不得违反法律。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变更须双方协商一致，所以在运输合同变更时，一定要注意双方合意，即必须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变更合同，否则将构成违约行为，要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福建某大理石石材厂与×××汽车运输公司是长期业务关系户，多次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在最近的一份合同中，双方约定，为完成出口任务，大理石石材厂要求运输公司将
 400000
 立方米大理石荒料送往××县石材加工厂。合同签订后，运输公司派汽车队到大理石厂承运荒料，在办理手续时，汽车队队长要求大理石石材厂出具主管机关颁发的准运证明，大理石石材厂厂长说，以前其他车队运送大理石产品人未办理过准运证明。汽车队长坚持，大理石产品需不需办准运证他不管，但荒料就必须办，否则不予承运。双方协商不能达成一致，遂起纠纷。



　　【剖析】



　　本案例的关键在于办理大理石荒料运输要不要出具准运证明。



　　依据《合同法》的规定，长大、笨重货物、危险品和国家限运以及需要办理检疫、商检、海关、公安、监理手续的货物，交运前，托运方应提供有关机关的准运证明。



　　所以本案中，大理石厂必须向运输公司提供准运证明。



　　【案例
 2
 】



　　山西省大同市某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某公司通过函件订立了一个买卖合同。合同规定，内蒙古的公司出售给大同某公司钢材
 50
 吨，货物采用铁路运输的方式。在函件往来的过程中，大同的公司告诉卖方，货发“大同县站”。之后，内容古的公司即在海拉尔一仓库发货，发运方在填写铁路运单时，在到达站栏里填了“大同站”。结果货物运到了大山火车站，而收货人在大同县站却怎么也等不到货物。几经查对，才发现这批货的到站搞错了，只好从大同火车站再拉到大同县站，造成了双方的合同纠纷。



　　【剖析】



　　铁路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托运方与铁路运输部门就铁路运输货物所达成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依照铁路货物运输合同，铁路运输部门使用自己的运输设备，采取铁路运输方式，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安全送达指定地点并交付收货人，托运人给付规定的运输费用。这里的承运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铁路运输部门，托运人则无资格之限制。



　　从本合同之纠纷来看，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铁路运输合同的条款问题。在本合同纠纷中，造成错发站的原因关键是发货方将“大同县站”写在了“大同站”，一字之差，货物发到了百里之外，教训不可谓不深。在此，错发货的主要责任在于发货方，与铁路部门无关，应由发货方承担对收货方的赔偿责任。



　　【案例
 3
 】



　　××市食品公司与某水运公司签订一份运输
 200
 头黄牛的合同，合同规定由承运方在
 7
 天内将牛从汉水运至上海。托运方自备饲料和派人押送并负责照料黄牛。在运输过程中，因船长上岸买润滑油及修信号灯和加油等事耽搁了数天时间，船到九江已过
 6
 天半。押运人要求上岸买饲料遭拒绝。船因主机状况不良，从九江到镇江又花去
 2
 天半时间，到上海又花了一天时间，结果断了两天多饲料，牛饿死了
 3
 头，每头牛非正常掉膘
 15
 公斤，共损失
 2
 万失。食品公司认为船只未按约定时间到港，导致黄牛饿死和非正常掉膘，水运公司应赔偿其损失。水运公司认为船期延误系因意外事故造成属不可抗力，因押运人未及时添置饲料，所有损失应由托运人自负。双方争执不下，诉至法院。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经过调查，认定运输公司没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抵达目的港不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而是因没做好适航准备而造成的，水运公司应当承担由于船期超过
 7
 天所造成的牛饿死及部分掉膘损失。考虑到托运方在中途停靠期间没有购买饲料，亦有一定过错，故判决承运人赔偿托运人饿死的黄牛损失，对其余黄牛不应有的掉膘损失，承运人承担
 2
 ／
 3
 ，托运人自己承担
 1
 ／
 3
 。



　　【剖析】



　　合同的履行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运输合同的履行必须遵循正确履行原则。



　　在本案中，纠纷的核心问题是由于船延迟到达目的地港，致使所承运货物发生损生。依照《合同法》第
 10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所以本案中水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托运人有义务自备饲料和派人押运负责照料黄牛。在船停靠期间没有及时上岸购置饲料，亦需承担违约责任。依《合同法》第
 120
 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托运人对牛掉膘损失承担三分之一。



　　至于承运人有关不可抗力的抗辩，在本案不能采用。《合同法》第
 311
 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
 117
 条亦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从本案我们可以看出，运输合同的履行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原则，所谓正确履行原则，是指运输合同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的规定全面、适当地履行义务。如承运人依约准备运输工具，将物品或旅客按时起运，并安全按时地送达目的地，托运人依约支付运费并完成自己履行的义务，收货人按时领取运送物，旅客在运送过程中遵从承运人的指示等。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故意作有害于他人的行为。



　　所谓依诚信原则履行指当事人以善意的心理态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不欺不诈，恪守信用。在运输合同中，各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不得故意做有害他人的行为。对合同条款含义发生争议时，也应按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含义，不得借口条款含义不清而逃避自己的义务。尤其应该看到，诚信原则不仅是当事人履行合同时应遵循的，也是合同附随义务产生的根据，如保密、通知、照顾等，当事人对附随义务也应严格履行，否则，同样承担合同不履行而产生的违约责任。



　　所谓协作履行原则，指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相互照顾，通力协作，尽力达成合同的完全履行。如在运输合同履行中物品的交接，旅客接受承运人的必要安排等，均是协作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前述案例中，押船人因船误期不上岸购买牛饲料，即属违反了协作履行原则。
















　　第五章　最新仓储合同签订与范例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提供储存保管服务的一方称为保管人，接受储存保管服务并支付报酬的一方称为存货人。



　　一、仓储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保管货物的品名、品类



　　仓储合同的标的物，对于存货人来说，具有特定的用途，保管人不但应妥善保管，以免发生损毁，而且在保管期满后应当按约定将原物及孳息交还给存货人。因此，双方当事人必须在合同中对货物的品种或品名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



　　（二）货物的数量、质量、包装



　　货物的数量依据保管人的存储能力由双方协商确定，并以法定计量单位计算。在合同中货物的质量应使国家或者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标明。如货物有保质期也应一并注明。货物的包装由存货人负责，包装标准，有国家或者专业包装标准的，执行规定标准；没有有关标准的，在保证运输和储存安全的前提下，由合同当事人约定。



　　（三）货物验收的内容、标准、方法及时间



　　验收存货人的货物是保管人的义务和责任。合同中应明确约定验收的内容、标准。通常验收的内容，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无需开箱拆捆，即直观可见的质量情况，验收项目主要有货物的品名、规格、数量、外包装状况等。二是包装内的货物品名、规格、数量，以外包装或者货物上的标记为准；无标记的，以供货方提供的验收资料为准。三是散装货物按国家有关规定或合同的约定验收。验收的方法有全验和按比例抽验两种，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双方当事人应在合同明确写明。验收的期限是自货物和验收资料全部送达保管人之日起，至验收报告送出之日止，日期以运输或邮电部门的戳记或直接送达的日期为准。



　　（四）货物保管和保管要求



　　仓储合同的标的物即存货人委托储存保管的货物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因而对保管和保管要求也各不相同，许多货物需要特殊的保管条件和保管方法，在合同中应作出相应的约定。例如，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易变质物品，需要有专门的仓储设备及技术条件，在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存货人必须向保管人说明该物的性质，并提供有关材料，以免发生货仓毁损或者人身伤亡的恶性事件。



　　（五）货物进出库手续、时间、地点及运输方式



　　双方应当详细约定货物进出库的具体的交接事项，以便分清责任。合同对货物入库，应明确规定是由存货人或运输部门、供货单位送货到库，还是由保管人到供货单位、车站、码头等处提取货物；同样，对货物出库，也应明确规定是由存货人、用户自提或是由保管人代送、代办发运手续。



　　（六）货物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



　　货物损耗标准是指货物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由于自然因素和货物本身的性质或度量衡的误差原因，产生的一定数量毁损或计量误差。因此，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合同条款中约定货物在储存保管和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标准和磅差标准。此类标准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无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双方协商确定标准。



　　（七）计费项目、标准和结算方式、时间及银行账号



　　计费项目包括：仓储费、转仓费、出入库装卸搬运费，车皮、站台、包装整理、商品养护等费用。在此条款中除了要写明上述费用由哪一方承担外还应标明各种费用的计算标准、支付方式、地点、开户银行、账号等。



　　（八）责任划分和违约处理



　　仓储合同可以从货物的入库、验收、保管、包装、出库等方面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双方应约定，什么性质的违约行为承担什么性质的违约责任，并且明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即支付违约金、赔偿金及赔偿实际损失等，约定赔偿金的数额和计算方法。双方当事人有以下违约责任。



　　
 1
 ．仓储合同保管人的主要违约责任：



　　（
 1
 ）仓管人不能完全按合同约定及时提供仓位，致使货物不能全部入库，或者在合同有效期限内要求存货人退仓的，应当按约定支付违约金。



　　（
 2
 ）保管人未按国家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项目、方法等验收储存货物或者验收不准确，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验收后发现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3
 ）货物在储存保管期间，因未按合同规定的储存条件和保管要求保管货物而造成货物损坏、短少、变质以致灭失的，保管人负责修复或折价赔偿，造成损失的，由保管人承担赔偿责任。



　　（
 4
 ）货物保管期满后，保管人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数量返还储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保管人按照约定负责发货而未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发货，承担由此而给存货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
 5
 ）合同双方约定的其他违约责任。



　　
 2
 ．仓储合同存货人的主要违约责任：



　　（
 1
 ）存货人未按合同约定向保管方交付储存货物的，或者在约定的时间内中途要求退仓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赔偿保管方的损失。赔偿损失的数额一般相当于保管方应得费用与报酬，再减去由于空出仓位给保管方带来的其他收入。



　　（
 2
 ）货物入库时，存货人未向保管人提供验收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齐全、不及时，因此造成损失的，责任自负。储存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和易变质品未事先向保管人说明并出示有关资料，而造成货物损毁或人身伤亡时，存货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3
 ）由于仓储物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由存货人承担责任。



　　（
 4
 ）货物运输方式、到站和接收人有变更而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通知保管人，造成延期发货或错发的，存货人承担因此而增加的费用。



　　（
 5
 ）储存期届满或保管人已通知货物出库，由于存货人的原因或提货人的原因不能提货出库，存货人除按合同规定交仓储费外，还应偿付合理的违约金。



　　（九）合同的有效期限及变更解除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应约定合同的有效期限即货物的储存期限。当事人还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或者按照法律规定设定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条款。



　　（十）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



　　在合同中约定发生纠纷的解决方法，还可根据需要约定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条款。



　　二、仓储合同常用示范例



　　仓　储　合　同（
 GF
 －
 2007
 －
 09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保管人：　　　　　　
 
 签订地点：



　　存货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仓储物



　　品
 
 名
 
 品种规格
 
 性
 
 质
 
 数
 
 量
 
 质
 
 量
 
 包
 
 装
 
 件
 
 数
 
 标
 
 记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储存场所、储存物占用仓库位置及面积：



　　第三条
 
 仓储物（是／否）有瑕疵。瑕疵是：



　　第四条
 
 仓储物（是／否）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特殊保管措施是：



　　第五条
 
 仓储物入库检验的方法、时间与地点：



　　第六条　存货人交付仓储物后，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



　　第七条　储存期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八条　仓储物的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



　　第九条　保管人发现仓储物有变质或损坏的，应及时通知存货人和仓单持有人。



　　第十条　仓储物（是／否）已办理保险，险种名称：　　　　　　；保险金额：　　　　；保险期限：　　　　；保险人名称：　　　　。



　　第十一条　仓储物出库检验的方法与时间：



　　第十二条　仓储费（大写）：　　　　　　元。



　　第十三条　仓储费结算方式与时间：



　　第十四条　存货人未向保管人支付仓储费的，保管人（是／否）可以留置



　　仓储物。



　　第十五条　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其他约定事项：



　　存　货　人



　　存货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保　管　人



　　保管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仓储合同（一）



　　（参考文本）



　　订立合同双方：



　　保管人：



　　存货人：



　　保管人和存货人根据委托储存计划和仓储容量的情况，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　储存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1
 ．货物名称：　　　　　　　　　　　　　　　　　　　　　　。



　　
 2
 ．品种规格：　　　　　　　　　　　　　　　　　　　　　　。



　　
 3
 ．数　　量：　　　　　　　　　　　　　　　　　　　　　　。



　　
 4
 ．质　　量：　　　　　　　　　　　　　　　　　　　　　　。



　　
 5
 ．货物包装：　　　　　　　　　　　　　　　　　　　　　　。



　　或者采用如下表格：



　　编号
 
 包装
 
 货物
 
 名称
 
 品种
 
 规格
 
 数量
 
 质量



　　第二条　货物包装：



　　
 1
 ．存货人负责货物的包装，包装标准按国家或专业标准规定执行，没有以上标准的，在保证运输和储存安全的前提下，由合同当事人议定；



　　
 2
 ．包装不符合国家或合同规定，造成货物损坏、变质的，由存货人负责。



　　第三条　保管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保管，或者根据双方协商方法进行保管。



　　第四条　保管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五条　验收项目和验收方法：



　　
 1
 ．存货人应当向保管人提供必要的货物验收资料，如未提供必要的货物验收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齐全、不及时，所造成的验收差错及贻误索赔期或者发生货物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时，保管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2
 ．保管人应按照合同规定的包装外观、货物品种、数量和质量，对入库货物进行验收，如果发现入库货物与合同规定不符，应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未按规定的项目、方法和期限验收，或验收不准确而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由保管人负责。



　　
 3
 ．验收期限：国内货物不超过
 10
 天，国外到货不超过
 30
 天。超过验收期限所造成的损失由保管人负责。货物验收期限，是指货物和验收资料全部送达保管人之日起，至验收报告送出之日止。日期均以运输或邮电部门的戳记或直接送达的签收日期为准。



　　第六条　入库和出库的手续：按照有关入库、出库的规定办理，如无规定，按双方协议办理。入库和出库时，双方代表或经办人都应在场，检验后的记录要由双方代表或经办人签字。该记录应视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当事人双方各保存一份。



　　第七条　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按照有关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的规定办理，如无规定，按双方协议办理。



　　第八条
 
 费用负担、结算办法：



　　第九条　违约责任：



　　一、保管人的责任：



　　
 1
 ．由于保管人的责任，造成退仓或不能入库时，应按合同规定赔偿存货人运费和支付违约金。



　　
 2
 ．对危险物品和易腐货物，不按规程操作或妥善保管，造成毁损的，负责赔偿损失。



　　
 3
 ．货物在储存期间，由于保管不善而发生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的，负责赔偿损失。如属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或超过有效储存期而造成货物损坏、变质的，不负赔偿责任。



　　
 4
 ．由保管人负责发运的货物，不能按期发货，赔偿存货人逾期交货的损失；错发到货地点，除按合同规定无偿运到规定的到货地点外，并赔偿存货人因此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二、存货人的责任：



　　
 1
 ．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和易腐物品，必须在合同中注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否则造成货物毁损或人身伤亡，由存货人承担赔偿责任直至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
 ．存货人不能按期存货，应偿付保管人的损失。



　　
 3
 ．超议定储存量储存或逾期不提时，除交纳保管费外，还应偿付违约金。



　　三、违约金和赔偿方法：



　　
 1
 ．违反货物入库计划的执行和货物出库的规定，当事人必须向对方交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为违约所涉及的那一部分货物的
 3
 个月保管费（或租金）或
 3
 倍的劳务费。



　　
 2
 ．因违约使对方遭受经济损失时，如违约金不足以抵偿实际损失，还应以赔偿金的形式补偿其差额部分。



　　
 3
 ．前述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一律赔偿实际损失。



　　
 4
 ．赔偿货物的损失，一律按照进货价或国家批准调整后的价格计算；有残值的，应扣除其残值部分或残件归赔偿方，不负责赔偿实物。



　　第十条　由于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故，致使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电报通知对方，并应在数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合同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此项证明文件应由事故发生地区的公证机构出具。按照事故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合同。



　　第十一条　其他：



　　保管人：　　　　　　（公章）　　　　　　存货人：　　　　　　（公章）



　　代表人：　　　　　　（盖章）



　　地　址：



　　开户银行：



　　账　号：



　　仓储合同（二）



　　（参考文本）



　　存货人：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保管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存货人和保管人根据委托储存计划和仓储容量，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仓储物的品名、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包装、件数和标记



　　
 1
 ．货物品名：　　　　　　　　　　　　　　　　　　　　　　　　。



　　
 2
 ．品种规格：　　　　　　　　　　　　　　　　　　　　　　　　。



　　
 3
 ．数量：　　　　　　　　　　　　　　　　　　　　　　　　
 
 。



　　
 4
 ．质量：　　　　　　　　　　　　　　　　　　　　　　　　
 
 。



　　
 5
 ．货物包装：　　　　　　　　　　　　　　　　　　　　　　　　。



　　
 6
 ．件数：　　　　　　　　　　　　　　　　　　　　　　　　
 
 。



　　
 7
 ．标记：　　　　　　　　　　　　　　　　　　　　　　　　
 
 。



　　第二条　货物验收的内容、标准、方法、时间、资料



　　第三条　货物保管条件和保管要求



　　第四条　货物入库、出库手续、时间、地点、运输方式



　　第五条　货物的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



　　第六条　仓储费计费项目、标准和结算方式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
 ．保管人的责任



　　（
 1
 ）在货物保管期间，未按合同规定的储存条件和保管要求保管货物，造成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
 2
 ）对于危险物品和易腐物品等未按国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操作、储存，造成毁损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
 3
 ）由于保管人的责任，造成退仓不能入库时应按合同规定赔偿存货人运费和支付违约金
 元。



　　（
 4
 ）由保管人负责发运的货物，不能按期发货，应赔偿存货人逾期交货的损失；错发到货地点，除按合同规定无偿运到规定的到货地点外，并赔偿存货人因此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
 5
 ）其他约定责任：



　　
 2
 ．存货人的责任



　　（
 1
 ）由于存货人的责任造成退仓不能入库时，存货人应偿付相当于相应保管费　　％（或
 
 ‰）的违约金。超议定储存量储存的，存货人除交纳保管费外，还应向保管人偿付违约金　　　元，或按双方协议办。



　　（
 2
 ）易燃、易爆、易渗漏、有毒等危险物品以及易腐、超限等特殊物品，必须在合同中注明，并向保管人提供必要的保管运输技术资料，否则造成的货物毁损、仓库毁损或人身伤亡，由存货人承担赔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
 3
 ）货物临近失效期或有异状的，在保管人通知后不及时处理，造成的损失由存货人承担。



　　（
 4
 ）未按国家或合同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仓储物进行必要的包装，造成货物损坏、变质的，由存货人负责。



　　（
 5
 ）存货人已通知出库或合同期已到，由于存货人（含用户）的原因致使货物不能如期出库，存货人除按合同的规定交付保管费外，并应偿付违约金　　　　元。由于出库凭证或调拨凭证上的差错所造成的损失，由存货人负责。



　　（
 6
 ）按合同规定由保管人代运的货物，存货人未按合同规定及时提供包装材料或未按规定期限变更货物的运输方式、到站、接货人，应承担延期的责任和增加的有关费用。



　　（
 7
 ）其他约定责任：



　　第八条　储存期间



　　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九条　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期限由于不可抗力事故，致使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电报通知对方，并应在　　　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合同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此项证明文件应由事故发生地区的　　
 　机构出具。按照事故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解决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合同。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双方同意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未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货物商检、验收、包装、保险、运输等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执行。



　　存货人（章）：　　　　　　保管人（章）：



　　地　　　址：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仓储合同（三）



　　（参考文本）



　　保管人　　　（以下简称甲方），存货人　　　（以下简称乙方），兹为堆藏及保管仓储物订立仓库契约条件如下：



　　第一条　乙方将所有后开标示记载物品寄托与甲方营业　　　仓库堆藏及保管，而甲方负保管该物品的义务。



　　第二条　甲方保管寄托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妥加保管，并随时注意查察保持该仓储物及原状完整。



　　第三条　乙方应按照甲方所规定的下列保管费目表，计算支付保管费予甲方的义务。



　　价目表（略）



　　第四条　前条保管费支付时期约定每月　　日，乙方应支付该月份保管费予甲方一次。



　　但仓库内堆藏保管的物品，因非可归责于甲方的事由而灭失致仓库契约消灭的，甲方得就其已为保管的部分按其已保管日数计算请求保管费，乙方决无异议。



　　第五条　甲方为因堆藏及保管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如包装费代垫的税捐保险费或凡属维持原状而支出的一切必要保管费用，甲方得向乙方请求偿还。



　　但以其确有切实必要依本契约应由乙方负担，而情况紧急一时无暇通知乙方所支出者为限。



　　第六条　乙方对仓储物除于寄托时，非因过失而不知仓储物有发生危险的性质或瑕疵的，免其责外，因仓储物的性质或瑕疵所生的损害，乙方应负赔偿责任。



　　第七条　本契约终了后甲方即无继续堆藏及保管仓储物的义务，而应将寄托物返还于乙方或仓单持有人。但乙方或仓单持有人，应即返还仓单与甲方，倘乙方或仓单持有人拒绝或不能移去，甲方可定相当期限请求移去，逾期不移去的，甲方即得将寄托物付诸拍卖。



　　第八条　甲方依前条规定行使拍卖权，就寄托物拍卖其所得金，扣去因拍卖所生的费用及保管费及甲方为保管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迟延移去寄托物所生的保管费用，如有剩余甲方应将余额交付于应得之人。



　　第九条　甲方因仓储物的性质或瑕疵所生损害的赔偿以达清偿的目的，对于仓储物可行使留置权。



　　第十条　甲方对于寄托物堆藏自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而保管之责，如就其所保管仓储物的灭失损毁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甲方除经乙方或仓单持有人的同意或依习惯或有不得已之事由外，应为自己保管仓储物，不得使第三人代为保管仓储物。



　　第十二条　甲方未经乙方或仓单持有人的同意亦非习惯或有不得已的事由，而使第三人代为保管者，对于寄托物因此所受的损害甲方应负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保管期间经双方约定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前项期间内甲方不得任意请求移去仓储物，但甲方因不可归责于自己之事由致不能为堆藏保管时，虽在期间中亦可随时请求乙方或仓单持有人移去。



　　第十四条　保管期间届满后甲方应将仓储物及其所生孳息并返还乙方或仓单持有人。



　　第十五条　甲方返还仓储物得在甲方堆藏寄托物的仓库所在地为之。



　　但寄托物如经乙方或仓单持有人同意或依习惯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转使第三人代为保管的，得于仓储物的现在地返还。



　　第十六条　甲方在保管期间如有第三人就寄托物对甲方提起诉讼，主张寄托物系其所有而对甲方诉请返还或就寄托物为假扣押假处分的执行时，甲方有应即时通知乙方或仓单持有人的义务。



　　第十七条　甲方对于仓库堆藏的仓储物发生霉烂、发酵、蒸发、变质等有减少价格之虞时，应有从速通知乙方或仓单持有人的义务。



　　第十八条　甲方对于前二条危险通知的义务如怠于履行，致乙方或仓单持有人不能依法定程序维护权利因此所受损害，甲方应负赔偿之责。



　　第十九条　甲方因乙方或仓单持有人的请求，应许其检点仓储物使其可查悉仓储物的现状以防止其损坏灭失或其他减少价格的危险，亦应允许其摘取样本，甲方绝无异议。



　　第二十条　甲方于本合同订立同时应由仓库填发仓单交付乙方收执。



　　第二十一条　前条仓单如遗失、被盗或灭失时可请求补发。但应先由乙方或仓库单持有人向法院依法律程序宣告其原填发仓单为无效后，始得请求补发。



　　第二十二条　乙方或仓单持有人于仓单填发后认为有将仓储物分割为数部分以便分别处分的必要者，甲方自当应其请求为之分割换发各该部分的仓单；但原仓单同时由持有人交还甲方收回。



　　前项分割仓储物及填发新仓单的费用由请求人负担。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除寄托物灭失保管期限届满，或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致给付不能解除条件成就解除权及撤销权的行使等一般法律行为的消灭原因而归于消灭外，在乙方或仓单持有人均值得随时终止契约而请求返还寄托物。



　　寄托物标示



　　品名
 
 品种
 
 规格
 
 性质
 
 数量
 
 质量
 
 包装
 
 件数
 
 标记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三、仓储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仓储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欺诈陷阱之一
 ——“空手套白狼”



　　现实生活中，一些专事钻研骗术之徒，利用伪造或盗取的法人营业执照、空白介绍信、合同专用章，诓骗存储方与之签订合同，在货物交由“保管人”占有时，即携货逃之夭夭。这些人利用存储人因货物无地存放或存放不便，急于想找地方储存的心理；利用存储人基于此心理惟恐详细审查对方资格，使对方不快而导致合同签订落空的弱点，顺利与存储人订立合同。在实践中，这种欺诈一般是团伙性的，分工较为精细。还有专门伪造或盗取营业执照、介绍信、空白合同书的，也有专门与储存方签订合同的，有专门联系仓库、货栈的等等。这种欺诈如利用储运公司仓库的，欺诈人一般要先与储运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伪称自己存储货物。在货物运至仓库时，以种种借口甚至不惜以承担“违约责任”为代价将货物提走，继而溜之乎也。



　　
 2
 ．欺诈陷阱之二
 ———“偷梁换柱”



　　保管方为达到用保管物清偿债务或利用保管物的目的，常主动以优惠的保管费用引存储方与之签约。在签约后，即动用所保管的存储方之物，向第三人声称系自己所有而用于抵债或直接将保管物出售以获得金钱。在保管人经营状况不佳、负债累累的情形下采用此偷梁换柱方式经常可见。这种情况下，虽然仓储方或保管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支付违约金，赔偿储存方因此遭受的损失。但存储方对保管方追究违约责任通常是很难达到救济其被侵害权利目的的，因为保管方往往已无力偿还。



　　对已处分的货物，存储方可否依法向第三人请求返还，涉及到储存方与第三人利益平衡的问题，是保护交易安全即第三人利益呢，还是保护所有权安全即存储方的利益呢？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在此情形下往往基于保护动产交易的安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物权处分人基于所有权人的意思，而合法占有动产标的物，善意第三人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处分人系无权处分，并支付相应对价后，善意第三人取得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善意第三人取得保管物的所有权，存储方不得向第三人请求返还保管物，仅得向保管人请求不当得利（即保管人从处分行为中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如该返还仍不足以弥补存储方的损失，存储方可以请求保管方加以赔偿。这时，存储方已丧失对其保管物的所有权，仅得以其保管合同向保管人请求返还及赔偿。这种以债权的保护方式显然不及以物权的保护方式更有利于存储方的利益。因为，债权不具有物质性。



　　
 3
 ．欺诈陷阱之三———“东躲西藏”



　　存储方利用与保管方内部员工的友好关系、保管方的疏忽或其他种种手段，避免保管方检验保管物，从而将各种违禁物品、非法物品存入保管方的存储场所这一“安全岛”。



　　
 4
 ．欺诈陷阱之四
 ———恶意串通



　　储存方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互相勾结，通过仿制、伪造、变造提货单、仓单或发货单，由第三人借用存储方的名义，在保管方处提走保管货物。事后，储存方持仓单前来提取货物不得，便要求保管方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这种仓储保管合同的标的物往往数额较大，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也较高，因而其图谋一旦得逞，给保管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灾难性的。



　　（二）仓储合同的风险防范



　　
 1
 ．保管方保管资格方面的风险防范



　　我国《合同法》规定：仓储保管人员须为有仓储设备并专事仓储保管业务的人。所谓有仓储设备，是指具有能够满足储藏和保管物品需要的设施，并非仅是指有房屋、带锁之门等外在表面特征，例如，可供堆放大材、石料等原材料的地面，同样构成仓储设备。因此，存货方在寻找保管人和签订合同前，要注意保管人是否具有仓储保管能力。如果保管人实际上已将全部仓库占满，而又与存货人订立仓储保管合同，或者保管人实际没有任何仓储设备而与存货人订立仓储保管合同，那么在此情况下，保管人实际上是不具备履约能力的。存货人应尽力注意调查了解，避免货物丢失、损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
 ．验收存货上的风险防范



　　我国《合同法》第
 384
 条规定，保管人在接收存货人交存仓储物入库时，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现仓储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保管人的验收结果对合同履行之重要，它直接关涉到保管方的切身利益。



　　
 3
 ．提防仓储中的“杂牌”麻烦



　　仓储合同中的“杂牌”麻烦主要有以下这些：



　　①利用合同条款进行欺诈。利用合同条款进行合同欺诈，在各种类型的经济合同中都很常见，仓储保管合同也不例外。例如，合同一方故意在签订合同中，只填储存货物名称，在货物验收条款中不填或漏填检收内容、标准、方法、时间、资料，少填违约责任或任意填写违约责任的附加条件，不写明入、出库手续和运输方式，不实写损耗而任意填写等等，借此以达到日后纠纷发生后从中获利的目的。



　　②利用仓储保管合同套取定金或者担保物骗取。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些老牌骗子假冒某国有企业、集体单位的名义，或伪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仓储法人的合同专用章、公章和介绍信，或利用一些单位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的漏洞取得其合同专用章、公章及介绍信，骗取仓储方与之签订合同，在取得高额的定金或担保物后逃之夭夭。第二种是一些保管单位在资金周转不灵，已濒于破产的边缘时，以优惠的保管费用引诱储存方与之签订合同，并要求储存方预先支付定金。在取得定金后用定金还债，或并解决其他燃眉之急，而后因破产或停产等种种原因致使保管人无法实际履行合同，给储存方造成损失。



　　③诱使保管方签订根本不可能履行的仓储保管合同。



　　储存方利用保管方攫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和心理，故意以高额的保管费为诱饵，诱使保管方签订超过其仓储能力的保管合同，并约定高额违约金。在仓储合同履行中，当保管方出现无法履行的情形时，获取其预谋的违约金。总而言之，仓储保管合同陷阱多多，风险形式多种多样，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和市场复杂化，防范仓储保管合同中的“杂牌”麻烦，我们为了自己的合同利益考虑。不可嫌麻烦。就是烦，也不能不耐烦。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原告：乙储运公司



　　丙储运公司



　　被告：某建材公司



　　某年春，某市水泥市场行情看好，价格飞涨。该市某建材公司为抓住时机，多获盈利，遂向陕西某水泥厂购回水泥
 100000
 吨。为解决该批水泥的仓储问题，该公司同时向该市甲、乙、丙三个储运公司发出内容相同的要约称：我公司现有水泥
 100000
 吨，欲在贵公司储存，期限半年，仓储费
 5
 万元。甲、乙、丙三公司接到该要约后，分别在要约有效期间内先后作出了承诺，同意为建材公司储存货物，并均为履行合同而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耗费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建材公司接到承诺后，决定与甲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而对乙、丙两家公司则加以拒绝。乙、丙两家公司认为，两公司已为履行合同作好了准备，并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因此，要求建材公司赔偿。建材公司未予理睬。为此，乙、丙两储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建材公司履行合同或赔偿损失。



　　【剖析】



　　本案涉及到仓储合同的成立问题。这是当事人在订立仓储合同时，不了解法律的规定，从而出现的合同漏洞。



　　本案中，建材公司发出的要约正是要订立仓储合同的意思表示，经甲、乙、丙三储运公司分别承诺，建材公司应受其要约的拘束。建材公司发出的要约是向希望与之缔结仓储合同的甲、乙、丙三储运公司发出，且该要约具体明确（水泥
 100000
 吨储存，期限半年，仓储费
 5
 万元），该要约已到达甲、乙、丙三公司。因此，该要约已经生效。那么，再看一看合同法对于承诺的规定，分析一下承诺是否已有效成立。



　　本案中，甲、乙、丙公司都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作出承诺，承诺的内容与要约内容完全一致，且都已到达建材公司，因此三公司与建材公司的合同都已成立。



　　而根据新合同法第
 382
 条的规定：“仓储合同自成立时起生效。”



　　甲、乙、丙三公司与建材公司的合同都已生效。仓储合同既已生效，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法律拘束力，当事人根据合同所产生的义务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如果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新合同法颁布之前，有人认定该案涉及到的是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因为那时还没有完整明确的订立合同的法律规定，该观点没有认识到承诺已生效，合同已成立生效的事实，认为还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因而得出缔约上的过失责任的错误结论。



　　所谓缔约上的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有的义务，导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丧失，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根本区别在于，此种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只有在合同没有成立，或者虽然已经成立，但因为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而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时，缔约人才承担缔约责任。若合同已经有效成立，则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而致他人损害，就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因此，本案中建材公司的违约行为给乙、丙公司造成了损失，应该依法赔偿。建材公司与甲、乙、丙之间的仓储合同已经成立。建材公司应当赔偿乙、丙公司损失，建材公司应承担的这种赔偿责任，属于违约责任。



　　【案例
 2
 】



　　
 A
 市冷冻加工厂与
 B
 市某个体户徐某于某年
 3
 月达成协议，由冷冻加工厂为徐某加工、仓储猪肉。从
 3
 月
 5
 日开始徐某组织收购了价值
 44880
 元的毛猪肉
 16000
 斤交给冷冻加工厂。冷冻加工厂将猪肉加工成精肉
 12000
 斤，杂肉
 3800
 余斤，徐某支出加工费
 3750
 元。同年
 4
 月
 5
 日，冷冻加工厂将加工好的猪肉存入第
 7
 号冷库储存。同年
 5
 月
 24
 日，加工厂要扩建仓房通道，通道暂行阻塞，便打开
 7
 号冻库前后门，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冷冻加工厂在温度超标准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关闭前后门强行降温。但
 5
 月
 25
 日徐某查看猪肉取样送
 A
 市卫生防疫站化验，结果表明肉质软化，缺乏光泽，微粘手，有酸味，肉质严重下降。冷冻加工厂为了避免纠纷，同意减少仓储费
 1290
 元，并以每吨
 6065
 元的价格买下全部猪肉，由冷冻加工厂负责处理。徐某为了从速处理冻肉，防止继续变质，同意了这种办法，收回货款
 38630
 元，但仍造成徐某经济损失
 8045
 元。猪肉处理完毕后，徐某要求冷冻加工厂赔偿，双方为此发生了纠纷。冷冻加工厂声称，该厂已收购了徐某的猪肉，避免了徐某的猪肉全部变质，冷冻加工厂因此承担了大部分损失，问题已经解决，徐某再要求赔偿无道理。徐某则认为，将猪肉卖给冷冻加工厂是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冷冻加工厂的违约责任并未解除。



　　【剖析】



　　本案涉及到的是仓管人违约责任问题。



　　仓管人违反冷库操作规定，将冷库前后门打开达两个小时之久，导致货物变质、毁损，要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
 394
 条明确规定，“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章　最新保管合同签订与范例



　　保管合同是指双方约定一方代他方保管寄存的物品，并按照约定返还该物的合同，又称寄托合同。提供保管服务的一方为保管人，接受保管服务的一方为寄存人。



　　一、保管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合同当事人及合同订立的时间、地点条款



　　在保管合同中，应写明保管人和寄存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或营业所在地。并由各个当事人分别签名或盖章。如果当事人是法人，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受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未经授权的代理人，不得代为签字。同时要写明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



　　（二）标的物条款



　　保管合同是以保管物品为目的的，合同履行后保管人应将原物交还寄存人，因此，对保管物品应尽可能详细描写，要写明标的物的名称、数量、种类、质量等，以免发生误差。保管合同的标的物必须是合法的，如果为保管走私物品、毒品或赃物而订立保管合同，合同不但无效，还会引起其他法律后果。



　　（三）当事人权利义务条款



　　在签订保管合同时，应详细明确地规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这是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主要依据。权利义务的内容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也可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确定。依据合同法，保管合同当事人双方有以下权利义务。



　　
 1
 ．保管人的权利义务



　　保管人的主要权利：



　　（
 1
 ）根据合同的约定收取保管费用或报酬。保管合同约定为有偿合同的，保管人有权要求寄存人支付费用和报酬；保管合同为无偿合同的，不得收取报酬，同时也相应减轻了保管人的责任，即保管人不承担标的物灭失的风险。



　　（
 2
 ）可以要求寄存人对保管物进行包装并提供有关该物品的相关资料；有权验收保管物，发现不符合保管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有权拒绝接受。



　　（
 3
 ）有权要求寄存人按合同约定及时提货。



　　（
 4
 ）对保管物品有留置权。留置权是一种担保物权，是指在合同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对方当事人有权扣留因合同关系占有的对方当事人的物品。在保管合同中，寄存人到期未支付保管费用和报酬的，保管人有权扣留保管物，并限定寄存人在一定时间内支付费用和报酬。



　　保管人的主要义务：



　　（
 1
 ）按约定给付保管凭证。保管凭证既是合同成立的一种证据，又是保管物验收凭证。在口头合同中，保管凭证相当于保管合同。如果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则以交易习惯为准。



　　（
 2
 ）妥善保管物品。这是保管人最主要的义务，保管人应从以下几方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是保管人对保管物的保管应当以与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样的注意程度保管保管物。二是除另有约定外，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让第三人使用保管物。三是保管人应亲自进行保管，除双方另有约定或另有习惯，或者保管人因特殊事由（如患病）不能亲自履行保管行为外，不能将保管物转托给第三人保管。四是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场所和方法保管保管物，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



　　（
 3
 ）危险通知义务。危险通知是指在寄存的保管物因第三人或自然原因可能有失去的危险时，保管人应通知寄存人。在第三人对保管人提起诉讼或者对保管物申请抵押的，保管人应当及时通知寄存人。



　　（
 4
 ）返还保管物的义务。在保管合同期限届满或终止时，保管人应及时返还保管物。保管人返还的应为原物，原物有孳息的，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一并归还寄存人。保管货币或其他可替代物的，可以按约定返还相同种类、数量或质量的货币或物品。



　　
 2
 ．寄存人的权利义务



　　寄存人的主要权利：



　　（
 1
 ）有权要求保管人亲自保管物品。



　　（
 2
 ）有权要求保管人妥善保管物品。



　　（
 3
 ）保管期限届满，有权按照约定要求保管人返还保管物。



　　（
 4
 ）有权提出定期检查保管物的要求。



　　（
 5
 ）有权向保险公司投保或要求保管人对保管物进行投保。



　　（
 6
 ）有收取孳息的权利。



　　寄存人的主要义务：



　　（
 1
 ）支付保管费。保管合同为有偿合同的，寄存人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



　　在无偿保管中，寄存人没有给付报酬的义务。



　　（
 2
 ）负担必要费用。所谓必要费用是以能维护保管物原状为准，包括重新包装、防腐、防火等费用。寄存人应当偿付保管人为保管保管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
 3
 ）告知义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保管人声明，由保管人验收或者封存。未声明发生了保管物品的损失、灭失，保管人可以仅按一般物品予以赔偿。



　　（四）保管报酬和费用支付条款



　　保管合同若为有偿合同，获取报酬是保管人享有的主要合同利益，该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寄存人对支付义务的履行。因此，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所保管物品价值、期限等具体情况协商约定或者依有关法律或惯例确定保管报酬条款。此条款除应注明报酬数额外，还应写明报酬支付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内容。此外，双方当事人还应就保管费用的支付作出约定，对费用的多少，费用的项目以及支付的时间、地点、方式，是预付还是事后补偿都应明确约定。保管合同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无论是否有偿，支付费用是寄存人的一项法定义务。



　　（五）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条款



　　在该条款中，双方可以约定违约金，也可以约定赔偿金的数额和计算方法；可以约定什么性质的违约行为承担什么性质的违约责任，也可以约定各类违约责任承担的条件。同时，当事人还可以就不可抗力和免责等事项作出约定。



　　保管合同保管人和寄存人主要有以下违约责任。



　　
 1
 ．保管方的主要违约责任



　　（
 1
 ）保管物在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而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2
 ）不是因为紧急情况所迫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的利益，保管人未按合同约定的保管场所或者方法保管保管物而发生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3
 ）保管人违反约定擅自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而发生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承担损害责任。



　　（
 4
 ）保管人未经寄存人同意，自己使用或者让第三人使用保管物的，无论其主观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寄存人支付违约金或者报酬。保管物为金钱的，保管人应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



　　（
 5
 ）约定保管期限的，无特别事由而要求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2
 ．寄存人的主要违约责任



　　（
 1
 ）寄存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应当向保管人支付逾期给付的违约金。



　　（
 2
 ）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保管措施的，寄存人未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由寄存人自己承担责任，因此给保管人或者第三人的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的，寄存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六）解决合同争议条款



　　当事人双方应当约定合同争议的解决方法，当事人可以选择双方协商，第三者调解，仲裁机关仲裁和法院审理等几种方法。



　　（七）当事人协调约定的其他条款



　　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当事人还可根据需要约定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条款。



　　二、保管合同的示范文例



　　保管合同（
 GF
 —
 2007
 —
 08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保管人：　　　　　　
 
 　签订地点：



　　寄存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保管物



　　保管物名称：



　　性质：



　　数量：



　　价值：



　　第二条　保管场所：



　　第三条　保管方法：



　　第四条
 
 保管物（是／否）有瑕疵。瑕疵是：



　　第五条
 
 第五条　保管物（是／否）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特殊保管措施是：



　　第六条　保管物（是／否）有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



　　第七条　保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八条　寄存人交付保管物时，保管人应当验收，并给付保管凭证。



　　第九条　保管人（是／否）允许保管人将保管物转交他人保管。



　　第十条　保管费（大写）　　　　　　　　　　　　元。



　　第十一条　保管费的支付方式与时间：



　　第十二条　寄存人未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的，保管人（是／否）可以留置保管物。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本合同自　　　　　　　　时成立。



　　第十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



　　保管人：　　　　　　　　寄存人：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保管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保管人：



　　寄存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协商，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一、保管物的名称：　　　　　　　　　　　　　　。



　　二、保管物的数量：　　　　　　　　　　　　　　。



　　三、保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四、保管物交付的方法：保管物在交付保管时，保管人应当验收，确认有无损坏，并当面记录。寄存人在提取保管物品时，应该当面检查，是否符合原样。



　　五、保管责任：



　　
 1
 ．保管物在保管期间发生的损坏，由保管人负赔偿责任：



　　
 2
 ．寄存人隐瞒保管物自身的缺陷，导致保管期间发生损坏，由寄存人承担责任；



　　
 3
 ．　　　　　　　　　　　　　　　　　　　　　　　　　　　　　。



　　
 4
 ．　　　　　　　　　　　　　　　　　　　　　　　　　　　　　。



　　六、保管费用及付款办法：



　　
 1
 ．在保管物交付保管时，寄存人应先行交付保管费用的　　％；



　　
 2
 ．在保管期满，寄存人提取保管物时，应交付其余保管费用；



　　
 3
 ．保管费总额为；



　　
 4
 ．保管费用一律以现金交付。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其他约定事项



　　保管人名称：　　　　
 
 寄存人名称（姓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或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保管合同



　　（参考文本）



　　（供无偿保管用）



　　寄存人　　　　（简称甲方），保管人　　　　、　　　　夫妇（简称乙方）。兹为动产家具保管经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因迁往　　　　地居住而新居狭窄无法容纳原有家具，所以将下列动产目录记载的家具寄托乙方夫妇保管，而乙方愿依约受寄保管，本保管物于本合同成立日由甲方点交与乙方接管清楚。



　　第二条　本合同所称寄托系不定期限，但甲方可随时请求退还，而乙方亦得随时自动返还寄托物。



　　第三条　甲方保证保管物全部为甲方的完全所有，并无上手来历不明或与第三人间有纠葛不清的或于寄托有不法因素瑕疵，如有上列情况发生，致乙方蒙受损害时，甲方应负其赔偿责任。



　　第四条　本件寄托保管为无报酬，所以乙方不得向甲方请求任何名目的补偿。



　　第五条　乙方在受寄存续期间中除禁止第三人使用外，乙方自己或其家属可任意使用寄托物，甲方无异议。



　　第六条　依前条使用保管物，致保管物的自然消耗损失，乙方不负其填补赔偿责任，甲方决无异议。



　　第七条　本件保管物乙方应存置于（某某地号）乙方或其家属的住宅内，并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的注意保管，对于保管物的使用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为之。



　　第八条　前条保管处所，非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变更，又不得使第三人代为保管保管物。



　　第九条　乙方如违反本合同约定，将保管物使第三人代为保管，致保管物发生损害，或因乙方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保管物灭损时，应负其赔偿责任，但因不可抗力纵不使第三人代为保管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在此限。



　　第十条　乙方因保管保管物，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不得请求甲方偿还。



　　第十一条　保管物的返还应在该保管物保管之地行之。



　　保管物因使用上的自然消耗，或减灭价值，乙方仍依该物现状返还，甲方不得异议。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未尽事项悉依保管法关于保管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解释。



　　第十三条　因本合同发生的诉讼由甲乙双方同意以　　　　法院为管辖法院。



　　第十四条　本合同所称动产目录。



　　（略）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三、保管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保管合同中的欺诈陷阱



　　在实践中，保管合同常常成为合同欺诈者挖掘伪装的坑穴的“营养地”。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保管合同主体多元化格局的日益形成，这类合同中的陷阱与风险也愈来愈多。



　　历史上保管合同发端于罗马法，又称寄托合同、寄存合同。它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当事人保管另一方当事人交付的物品，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其中保管物品的一方为保管人，其所保管的物品为保管物，交付物品保管的一方为寄存、寄托人。在法律上，透过保管合同的权利义务，可以看见它的伪装的坑穴和套人之圈的“微笑”：



　　
 1
 ．给付保管凭证的义务。



　　《合同法》第
 368
 条规定，除非另有交易习惯，在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同时，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



　　
 2
 ．保管保管物的义务。



　　包括：第一，妥善保管保管物。根据《合同法》第
 369
 条的规定，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第二，亲自保管保管物。《合同法》第
 371
 条规定，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
 ．不得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保管物的义务。



　　《合同法》第
 372
 条规定，保管人有权占有保管物，但不得使用保管物，也不能让第三人使用，但经寄存人同意或基于保管物性质必须使用外（即保管物的使用等于保管方法的一部分）的情形除外。



　　
 4
 ．危险通知义务。



　　《合同法》第
 373
 条认可了保管人对寄存人所负有的危险通知义务。



　　
 5
 ．返还保管物的义务



　　在保管合同期限届满或终止时，保管人应及时返还保管物，同时《合同法》第
 376
 、第
 377
 、第
 378
 条对保管物的返还规定了相应规则。



　　相应地，寄存人的义务主要是：（
 1
 ）支付保管费的义务。当保管合同为有偿时，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依照《合同法》规定向保管人支付管理费，对于保管费的支付。《合同法》第
 379
 条、第
 380
 条作了相应规定。（
 2
 ）特定情形下的告知义务。《合同法》第
 370
 条规定，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
 ）选定情形下的声明义务。《合同法》第
 375
 条规定：若寄存人的物品为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寄存人未尽该告知义务的，保管人仅须按一般物品的价值予以赔偿。



　　显而易见，提防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风险，远远比关注保管合同的订立陷阱要更具有价值得多。



　　（二）保管合同的风险防范



　　
 1
 ．保管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范



　　在保管合同的订立中，须注意以下问题：



　　（
 1
 ）要确认合同标的物不违法。



　　前面提到，一切货物均可成为保管合同的标的物，例如，服装、背包、草料、房屋等都可以成为保管合同的保管物。



　　但是，为法律所禁止流转的物，如毒品、走私货物不能成为保管合同的标的物。



　　另外，对于易爆易燃危险品，在不具备保管条件情况下，不能成为保管合同标的物。对于现金或其他贵重物品，在存包处等小件寄存处不能成为保管合同的标的物。



　　（
 2
 ）要注意保管合同成立的条件。



　　根据《合同法》第
 367
 条的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



　　因此，在本章第一个案例中，甲公司的货物已实际交付给乙公司保管，并达
 3
 月之久，保管合同实际已经成立。



　　保管合同所涉及的保管货物，多是短期的、临时的、较易保管的货物，即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货物，保管人也不是专门从事保管业务的人，开始保管活动不需要较多的准备工作，当事人在达成合议后，改变主意而不再寄存或保管保管物，对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不会造成很大损害。而且，从保管人占有保管物时起保管合同成立，也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因此，在订立合同中，当事人须注意，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



　　（
 3
 ）要注意保管合同是否有偿的问题。



　　根据《合同法》规定，保管合同可为有偿合同，也可为无偿合同，那么，如何来辨别保管合同是否有偿呢？



　　当事人并无书面合同约定保管费，而只能通过合同法第
 61
 条所规定的“交易习惯”，来判断保管合同是否有偿。根据我们分析，双方当事人都是为了营业目的而设置或占有货位的，因而根据商品交易的等价有偿原则，即交易习惯，我们判断合同是有偿的。那么，如果一方不是为了营业目的，本合同就很难判断有偿无偿了。



　　因此，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在合同中写明合同是否有偿，避免日后纠纷。



　　（
 4
 ）要注意在保管货币等贵重物品时的法律规定。



　　新合同法第
 375
 条规定了保管货币及贵重物品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在旅游景点、体育馆、游泳馆等小件物品寄存处，一般是拒绝保管贵重物品和现金的。那么出现这种纠纷应如何处理呢？



　　根据《合同法》第
 375
 条规定，在保管货币及贵重物品时，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是寄存人声明后，保管人验收或封存的，如果发生该物品的毁损、灭失，保管人应照价赔偿。



　　其次是寄存人未声明，未向保管人说明有贵重物品及贵重物品的价值的，该物品若毁损、灭失的，保管人不照价赔偿，而只能按一般物品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



　　因此，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是货币等贵重物品的保管，必须向保管人声明。至于声明后合同能否订立，要看保管人的态度。



　　（
 5
 ）要注意订立保管合同的形式。



　　保管合同是不要式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订立合同的形式。在第一个案例中，当事人之间并未订立书面合同，但依新合同法第
 36
 条的规定，保管人可以证明已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寄存人也表示接受，保管合同已成立。



　　因此，当事人在订立保管合同时，要尽量争取采用书面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定下来，避免纠纷发生。



　　
 2
 ．保管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防范



　　在保管合同履行中，要注意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和接受对方的履行。



　　
 3
 ．保管合同的解除或终止阶段的风险防范



　　当事人须严格遵守新合同法的规定，在必要情况下，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随时终止合同。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某酒厂向甲公司发
 300
 箱货物到某车站。按照车站规定，将此批货物编组到车站某货场。在免费保管期间内，甲公司未到车站领货，为缓解货物堵塞，加快货运周转，车站将
 300
 箱货物转到乙公司暂存，并多次向甲公司发出催领通知。
 3
 个月后，甲公司才到货站办理领货手续，甲公司提货时，乙公司要求支付暂存费，双方发生纠纷。



　　【剖析】



　　本案涉及的是寄存人支付保管费的义务。



　　（
 1
 ）保管合同已有效成立。



　　本案首先涉及的是一个运输合同，是酒厂作为托运人与承运人车站签订的，收货人为甲公司。



　　货到车站后，成立了一个无偿保管合同，寄存人为甲公司，保管人为车站。



　　无偿保管合同期满，甲公司不及时退货，车站享有留置权。这时，车站又与乙公司成立了一个有偿保管合同，寄存人为车站，保管人为乙公司。



　　在第一个无偿保管合同成立后，车站兼有两种身份，一是承运人，一是保管人。车站是作为承运人（而不是保管人）行使留置权的，从而车站作为货物的占有人与乙公司签订了保管合同。这种情况不属于保管人擅自将货物转交第三人保管的情况，也没有违反《合同法》第
 371
 条的规定。



　　（
 2
 ）由于有偿保管合同是车站与乙公司签订的，乙公司应当向车站要求



　　支付保管费。如果车站拒绝支付，乙公司有权留置货物。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因此，甲公司应当向车站支付保管费，否则，车站有权留置货物。



　　《合同法》第
 371
 条规定：“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
 309
 条：“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退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



　　第
 315
 条：“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
 380
 条：“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外约定的除外。



　　因此，保管合同已成立。车站不存在擅自转交第三人保管的责任问题。甲公司须向车站支付保管费，车站须向乙公司支付保管费。



　　【案例
 2
 】



　　某畜牧场向某农场购买了
 50
 吨草料，作为牲畜的越冬饲料。因畜牧场场地有限，无处存放，双方约定由农场代为保管该批草料，并签订了保管合同。合同约定，农场负责保证草料完好，不得发生短缺或变质。合同生效后，畜牧场与农场选定一个地方存放草料，农场按照合同约定方法：顶层用席子苫住，并用绳子捆好。一日，附近森林发生大火，危及农场。农场紧急通知畜牧场，未联系上。农场遂组织人员用车搬运草料至安全地点，由于天黑风高，草料有遗失。畜牧厂次日得知，派人前往清点草料，发现草料缺少近
 5
 吨，遂与农场发生争执。畜牧场认为，农场没有妥善保管草料，致使草料短少，根据合同约定，须承担赔偿责任。农场认为，农场已经尽到妥善保管草料的义务。在大火威胁农场、又与畜牧场联系不上的情况下采取紧急转移草料的措施并无不当。至于草料遗失，是不可抗力所致，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剖析】



　　本案涉及到的是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在保管货物时的义务。



　　（
 1
 ）保管人应依合同约定妥善保管保管物，并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保管场所和方法保管。本案当事人约定了草料的保管场所和方法，以保证草料的越冬保管。



　　但森林大火威胁农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农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一是通知了寄存人，虽然寄存人第二天才收到通知，但保管人已尽到了危险通知义务；二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了寄存人的利益，转移了草料，改变了草料的保管场所，从而避免了损失的发生。这样做是符合新合同法第
 369
 条规定的：“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可见，保管人已经尽到了妥善保管草料的义务。



　　（
 2
 ）对于草料的短少，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转移草料，难免出现散包等遗失现象，对此损失，应由寄存人承担。见《合同法》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
 3
 ）畜牧场应支付一定的报酬。在保管合同履行中产生的其他费用，主要是一些必要的费用，例如本案中产生的转移草料的费用，应由寄存人负担。



　　这种费用不同于保管费。依照《合同法》第
 380
 条规定：“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畜牧场拒绝支付此项费用，农场可行使留置权。



　　因此，农场尽到了妥善保管草料的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草料短少的损失由寄存人———畜牧场承担，畜牧场应支付报酬。
















　　第七章
 
 最新建设工程合同签订与范例



　　建设工程合同，又叫基本建设合同，指施工建设单位完成某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建筑、安装装修工作，建设单位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的合同，合同中将委托他人从事上述工作并支付报酬的一方称为发包方，将有义务完成上述工作的一方称为承包方。建设工程合同一般包括勘察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安装承包合同等。



　　一、建设工程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建设工程名称、规模、投资额及建设地点



　　建设工程名称要写明，名称应该能反映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如某厂房工程、某桥梁工程等。建设规模是指应注意工程占用土地面积、投资额、动用的人力、物力、建设周期等内容。投资额应包括建设安装工程费用、设备、工具的购置费用，以及其他基本建设费用，是反映建设规模的综合指标，也是勘察设计费用的计取依据。建设地点应当与审批的地点相一致。



　　（二）勘察人的勘察范围、进度及质量



　　勘察范围包括勘察地点的广度、深度以及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等勘察项目。合同中还应注明勘察工作的进度，并对勘察成果的质量提出要求。



　　（三）建设单位必须提供资料的内容、技术要求及期限



　　工程建设单位在勘察工作开始之前，为勘察方的勘察工作提供所需的有关基本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工程项目批准文件（复印件）以及施工或勘察许可文件；工程项目的坐标与标高资料；技术委托书及已有的技术资料和图件，并约定提供的日期、文件资料份数，并对提供的时间、进度与资料的可靠性负责；在勘察人员进入现场作业时，应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维护承包方的勘察成果，不得擅自修改，不得转让给第三方重复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付给勘察费。



　　（四）勘察工作量的计算、勘察费取费标准及支付办法



　　勘察工作量的计算办法可参照国家建委制定的勘察统一工作量计算办法。



　　勘察费用的取费，应按国家建委制定的有关标准（取费率），以实际完成工作量为依据进行计算。国家规定的取费标准中没有规定的收费项目，由双方另行议定。



　　费用支付办法。双方应委托银行拨付勘察费用，一般分两次支付：签订合同后，按预计工作量计算的勘察费拨付
 30
 ％，该款具有定金性质；合同履行后，定金抵作勘察费，勘察成果交付，验收通过后
 15
 天内，按实际工作量付清勘察费用。



　　（五）双方责任及违约条款



　　合同双方必须明确约定双方的责任（也就是双方的义务），也应同时约定违约责任及赔偿额的计算办法，如勘察合同中，因勘察质量低劣引起返工造成损失，由勘察单位继续完成勘察任务，并应视造成的损失浪费大小减收或免收勘察费。对于因勘察错误而造成工程重大质量事故者，勘察单位除免收受损失部分的勘察费外，还应付与直接受损失部分勘察费相等的赔偿金。当工程验收、交付完毕，弄清了工程质量是否有问题，以及出现质量事故的原因，勘察合同承包方的证明义务才算完全解除。委托人违约造成损失的，也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变更计划，提供的资料不准确，未按期提供勘察所必须的资料或工作条件而造成勘察的返工、停工、窝工的，委托方应按承包方实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费用。因委托方的责任而造成重大返工，应另行增费。委托方超过合同规定的日期付费时，应偿付逾期的违约金。



　　二、建设工程合同常用示范文本



　　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一）（
 GF
 －
 2007
 －
 0203
 ）



　　（示范文本）



　　［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含凿井）工程测量、工程物探］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合　同　编　号：



　　（由勘察人编填）



　　勘察证书等级：



　　发　　包　　人：



　　勘　　察　　人：



　　签　订　日　期：



　　发包人



　　勘察人



　　发包人委托勘察人承担



　　任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结合本工程的具体情况，为明确责任，协作配合，确保工程勘察质量，经发包人、勘察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
 ．
 1
 　工程名称：



　　
 1
 ．
 2
 　工程建设地点：



　　
 1
 ．
 3
 　工程规模、特征：



　　
 1
 ．
 4
 　工程勘察任务委托文号、日期：



　　
 1
 ．
 5
 　工程勘察任务（内容）与技术要求：



　　
 1
 ．
 6
 　承接方式：



　　
 1
 ．
 7
 　预计勘察工作量：



　　第二条　发包人应及时向勘察人提供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准确性、可靠性负责。



　　
 2
 ．
 1
 　提供本工程批准文件（复印件），以及用地（附红线范围）、施工、勘察许可等批件（复印件）。



　　
 2
 ．
 2
 　提供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技术要求和工作范围的地形图、建筑总平面布置图。



　　
 2
 ．
 3
 　提供勘察工作范围已有的技术资料及工程所需的坐标与标高资料。



　　
 2
 ．
 4
 　提供勘察工作范围地下已有埋藏物的资料（如电力、电讯电缆、各种管道、人防设施、洞室等）及具体位置分布图。



　　
 2
 ．
 5
 　发包人不能提供上述资料，由勘察人收集的，发包人需向勘察人支付相应费用。



　　第三条　勘察人向发包人提交勘察成果资料并对其质量负责。勘察人负责向发包人提交勘察成果资料四份，发包人要求增加的份数另行收费。



　　第四条　开工及提交勘察成果资料的时间和收费标准及付费方式



　　
 4
 ．
 1
 　开工及提交勘察成果资料的时间



　　
 4
 ．
 1
 ．
 1
 　本工程的勘察工作定于　　　　年　　　　月　　　　日开工，　　　　年　　　　月　　　　日提交勘察成果资料，由于发包人或勘察人的原因未能按期开工或提交成果资料时，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办理。



　　
 4
 ．
 1
 ．
 2
 　勘察工作有效期限以发包人下达的开工通知书或合同规定的时间为准，如遇特殊情况（设计变更、工作量变化、不可抗力影响以及非勘察人原因造成的停、窝工等）时，工期顺延。



　　
 4
 ．
 2
 　收费标准及付费方式



　　
 4
 ．
 2
 ．
 1
 　本工程勘察按国家规定的现行收费标准　　　　　计取费用；或以“预算包干”、“中标价加签证”、“实际完成工作量结算”等方式计取收费。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中没有规定的收费项目，由发包人、勘察人另行议定。



　　
 4
 ．
 2
 ．
 2
 　本工程勘察费预算为　　　　元（大写　　　　　　），合同生效后
 3
 天内，发包人应向勘察人支付预算勘察费的
 20
 ％作为定金，计　　　　元（本合同履行后，定金抵作勘察费）；勘察规模大、工期长的大型勘察工程，发包人还应按实际完成工程进度　　　　％时，向勘察人支付预算勘察费的　　　　％的工程进度款，计　　　　元；勘察工作外业结束后　　　天内，发包人向勘察人支付预算预勘察费的　　　　％，计　　　　元；提交勘察成果资料后
 10
 天内，发包人应一次付清全部工程费用。



　　第五条　发包人、勘察人责任



　　
 5
 ．
 1
 　发包人责任



　　
 5
 ．
 1
 ．
 1
 　发包人委托任务时，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勘察人明确勘察任务及技术要求，并按第二条规定提供文件资料。



　　
 5
 ．
 1
 ．
 2
 　在勘察工作范围内，没有资料、图纸的地区（段），发包人应负责查清地下埋藏物，若因未提供上述资料、图纸，或提供的资料图纸不可靠、地下埋藏物不清，致使勘察人在勘察工作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或造成经济损失时，由发包人承担民事责任。



　　
 5
 ．
 1
 ．
 3
 　发包人应及时为勘察人提供并解决勘察现场的工作条件和出现的问题（如：落实土地征用、青苗树木赔偿、拆除地上地下障碍物、处理施工扰民及影响施工正常进行的有关问题、平整施工现场、修好通行道路、接通电源水源、挖好排水沟渠以及水上作业用船等），并承担其费用。



　　
 5
 ．
 1
 ．
 4
 　若勘察现场需要看守，特别是在有毒、有害等危险现场作业时，发包人应派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按国家有关规定，对从事危险作业的现场人员进行保健防护，并承担费用。



　　
 5
 ．
 1
 ．
 5
 　工程勘察前，若发包人负责提供材料的，应根据勘察人提出的工程用料计划，按时提供各种材料及其产品合格证明，并承担费用和运到现场，派人与勘察人的人员一起验收。



　　
 5
 ．
 1
 ．
 6
 　勘察过程中的任何变更，经办理正式变更手续后，发包人应按实际发生的工作量支付勘察费。



　　
 5
 ．
 1
 ．
 7
 　为勘察人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承担费用；如不能提供时，应一次性付给勘察人临时设施费　　　　元。



　　
 5
 ．
 1
 ．
 8
 　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勘察人停、窝工，除工期顺延外，发包人应支付停、窝工费（计算方法见
 6
 ．
 1
 ）；发包人若要求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提前完工（或提交勘察成果资料）时，发包人应按每提前一天向勘察人支付　　　元计算加班费。



　　
 5
 ．
 1
 ．
 9
 　发包人应保护勘察人的投标书、勘察方案、报告书、文件、资料图纸、数据、特殊工艺（方法）、专利技术和合理化建议，未经勘察人同意，发包人不得复制、不得泄露、不得擅自修改、传送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如发生上述情况，发包人应负法律责任，勘察人有权索赔。



　　
 5
 ．
 1
 ．
 10
 　本合同有关条款规定和补充协议中发包人应负的其他责任。



　　
 5
 ．
 2
 　勘察人责任



　　
 5
 ．
 2
 ．
 1
 　勘察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工程和发包人的任务委托书及技术要求进行工程勘察，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交质量合格的勘察成果资料，并对其负责。



　　
 5
 ．
 2
 ．
 2
 　由于勘察人提供的勘察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勘察人应负责无偿给予补充完善使其达到质量合格；若勘察人无力补充完善，需另委托其他单位时，勘察人应承担全部勘察费用；或因勘察质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工程事故时，勘察人除应负法律责任和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勘察费外，并根据损失程序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由发包人、勘察人商定为实际损失的　　％。



　　
 5
 ．
 2
 ．
 3
 　在工程勘察前，提出勘察纲要或勘察组织设计，派人与发包人的人员一起验收发包人提供的材料。



　　
 5
 ．
 2
 ．
 4
 　勘察过程中，根据工程的岩土工程条件（或工作现场地形地貌、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及技术规范要求，向发包人提出增减工作量或修改勘察工作的意见，并办理正式变更手续。



　　
 5
 ．
 2
 ．
 5
 　在现场工作的勘察人的人员，应遵守发包人的安全保卫及其他有关的规章制度，承担其有关资料保密义务。



　　
 5
 ．
 2
 ．
 6
 　本合同有关条款规定和补充协议中勘察人应负的其他责任。



　　第六条　违约责任



　　
 6
 ．
 1
 　由于发包人未给勘察人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而造成停、窝工或来回进出场地，发包人除应付给勘察人停、窝工费（金额按预算的平均工日产值计算），工期按实际工日顺延外，还应付给勘察人来回进出场费和调遣费。



　　
 6
 ．
 2
 　由于勘察人原因造成勘察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不能满足技术要求时，其返工勘察费用由勘察人承担。



　　
 6
 ．
 3
 　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工程停建而终止合同或发包人要求解除合同时，勘察人未进行勘察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定金；已进行勘察工作的，完成的工作量在
 50
 ％以内时，发包人应向勘察人支付预算额
 50
 ％的勘察费计　　　　元；完成的工作量超过
 50
 ％时，则应向勘察人支付预算额
 100
 ％的勘察费。



　　
 6
 ．
 4
 　发包人未按合同规定时间（日期）拨付勘察费，每超过一日，应偿付未支付勘察费的千分之一逾期违约金。



　　
 6
 ．
 5
 　由于勘察人原因未按合同规定时间（日期）提交勘察成果资料，每超过一日，应减收勘察费千分之一。



　　
 6
 ．
 6
 　本合同签订后，发包人不履行合同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勘察人不履行合同时，双倍返还定金。



　　第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九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本合同自发包人、勘察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按规定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查部门备案；发包人、勘察人认为必要时，到项目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鉴证。发包人、勘察人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终止。本合同一式　　　　份，发包人　　　　份、勘察人　　　　份。



　　发包人名称：　　　　　　　　　　　　勘察人名称：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住　　　所：
 
 住　　　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鉴证意见：



　　（盖章）
 
 （盖章）



　　备案号：
 
 经办人：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鉴证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二）（
 GF
 －
 2007
 －
 0204
 ）



　　（示范文本）



　　［岩土工程设计、治理、监测］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合　同　编　号：



　　（由承包人编填）



　　勘察证书等级：



　　发　　包　　人：



　　承　　包　　人：



　　签　订　日　期：



　　发包人：



　　承包人：



　　发包人委托承包人承担



　　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有关法规，经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
 ．
 1
 　工程名称：



　　
 1
 ．
 2
 　工程地点：



　　
 1
 ．
 3
 　工程立项批准文件号、日期：



　　
 1
 ．
 4
 　岩土工程任务委托文号、日期：



　　
 1
 ．
 5
 　工程规模、特征：



　　
 1
 ．
 6
 　岩土工程任务（内容）与技术要求：



　　
 1
 ．
 7
 　承接方式：



　　
 1
 ．
 8
 　预计的岩土工程工作量：



　　第二条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的有关资料文件



　　序号
 
 资料文件名称
 
 份数
 
 内容要求
 
 提交时间



　　第三条
 
 承包人应向发包人交付的报告、成果、文件序号报告、成果、文件



　　序号
 
 报告、成果、文件名称
 
 数量
 
 内容要求
 
 交付时间



　　第四条　工期



　　本岩土工程自　　　　年　　　　月　　　　日开工至　　　　年　　月　　　　日完工，工期为　　　　天。由于发包人或承包人的原因，未能按期开工、完工或交付成果资料时，按本合同第八条规定执行。



　　第五条　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



　　
 5
 ．
 1
 　本岩土工程收费按国家规定的现行收费标准　　　　　　计取；或以“预算包干”、“中标价加签证”、“实际完成工作量结算”等方式计取收费。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中没有规定的收费项目，由发包人、承包人另行议定。



　　
 5
 ．
 2
 　本岩土工程费总额为　　　　元（大写　　　　　），合同生效后
 3
 天内，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预算工程费总额的
 20
 ％，计　　　　元作为定金（本合同履行后，定金抵作工程费）。



　　
 5
 ．
 3
 　本合同生效后，发包人按下表约定分　　　　次向承包人预付（或支付）工程费，发包人不按时向承包人拨付工程费，从应拨付之日起承担应拨付工程费的滞纳金。



　　拨付工程费时间（工程进度）
 
 占合同总额百分比
 
 金额人民币（元）



　　第六条　变更及工程费的调整



　　
 6
 ．
 1
 　本岩土工程进行中，发包人对工程内容与技术要求提出变更，发包人应在变更前　　天向承包人发出书面变更通知，否则承包人有权拒绝变更；承包人接通知后于　　　　天内，提出变更方案的文件资料，发包人收到该文件资料之日起　　　　天内予以确认，如不确认或不提出修改意见的，变更文件资料自送达之日起第　　　　天自行生效，由此延误的工期顺延外，因变更导致承包人经济支出和损失，由发包人承担。



　　
 6
 ．
 2
 　变更后，工程费按如下方法（或标准）进行调整：



　　第七条　发包人、承包人责任



　　
 7
 ．
 1
 　发包人责任



　　
 7
 ．
 1
 ．
 1
 　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承包人提供资料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性负责；发包人提供上述资料、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内，承包人按合同规定交付报告、成果、文件的时间顺延，规定期限超过
 15
 天以上时，承包人有权重新确定交付报告、成果、文件的时间。



　　
 7
 ．
 1
 ．
 2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提前交付报告、成果、文件时，发包人应按每提前一天向承包人支付　　　　元计算加班费。



　　
 7
 ．
 1
 ．
 3
 　发包人应为承包人现场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如不能提供时，应一次性付给承包人临时设施费　　　　元。



　　
 7
 ．
 1
 ．
 4
 　开工前，发包人应办理完毕开工许可、工作场地使用、青苗、树木赔偿、坟地迁移、房屋构筑物拆迁、障碍物清除等工作，及解决扰民和影响正常工作进行的有关问题，并承担费用；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提供工作现场地下已有埋藏物（如电力、电讯电缆、各种管理、人防设施、洞室等）的资料及其具体位置分布图，若因地下埋藏物不清，致使承包人在现场工作中发生人身伤害或造成经济损失时，由发包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有毒、有害环境中作业时，发包人应按有关规定，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并承担有关的费用；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提供水准点和坐标控制点。发包人应解决承包人工作现场的平整，道路通行和用水用电，并承担费用。



　　
 7
 ．
 1
 ．
 5
 　发包人应付工作现场周围建筑物、构筑物、古树名木和地下管道、线路的保护负责，对承包人提出书面具体保护要求（措施），并承担费用。



　　
 7
 ．
 1
 ．
 6
 　发包人应保护承包人的投标书、报告书、文件、设计成果、专利技术、特殊工艺和合理化建议，未经承包人同意，发包人不得复制泄露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发包人应负法律责任，承包人有权索赔。



　　
 7
 ．
 1
 ．
 7
 　本合同中有关条款规定和补充协议中发包人应负的责任。



　　
 7
 ．
 2
 　承包人责任



　　
 7
 ．
 2
 ．
 1
 　承包人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时间、数量向发包人交付报告、成果、文件，并对其质量负责。



　　
 7
 ．
 2
 ．
 2
 　承包人对报告、成果、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补充；由于承包人的遗漏、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承包人除负法律责任和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减收或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岩土工程费，并根据受损失程序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额由发包人、承包人商定为实际损失的　　
 
 ％。



　　
 7
 ．
 2
 ．
 3
 　承包人不得向第三人扩散、转让第二条中发包人提供的技术资料、文件。发生上述情况，承包人应负法律责任，发包人有权索赔。



　　
 7
 ．
 2
 ．
 4
 　遵守国家及当地有关部门对工作现场的有关管理规定，做好工作现场保卫和环卫工作，并按发包人提出的保护要求（措施），保护工作现场周围的建、构筑物，古树、名木和地下管线（管道）、文物等。



　　
 7
 ．
 2
 ．
 5
 　本合同有关条款规定和补充协议中承包人应负的责任。



　　第八条　违约责任



　　
 8
 ．
 1
 　由于发包人提供的资料、文件错误、不准确，造成工期延误或返工时，除工期顺延外，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停工费或返工费，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时，由发包人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8
 ．
 2
 　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承包人未开始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已进行工作的，完成的工作量在
 50
 ％以内时，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工程费的
 50
 ％的费用；完成的工作量超过
 50
 ％时，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工程费的
 100
 ％的费用。



　　
 8
 ．
 3
 　发包人不按时支付工程费（进度款），承包人在约定支付时间
 10
 天后，向发包人发出书面催款的通知，发包人收到通知后仍不按要求付款，承包人有权停工，工期顺延，发包人还应承担滞纳金。



　　
 8
 ．
 4
 　由于承包人原因延误工期或未按规定时间交付报告、成果、文件，每延误一天应承担以工程费千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



　　
 8
 ．
 5
 　交付的报告、成果、文件达不到合同约定条件的部分，发包人可要求承包人返工，承包人按发包人要求的时间返工，直到符合约定条件，因承



　　包人原因达不到约定条件，由承包人承担返工费，返工后仍不能达到约定条件，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并根据因此造成的损失程度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返工项目的收费。



　　第九条　材料设备供应



　　
 9
 ．
 1
 　发包人、承包人应对各自负责供应的材料设备负责，提供产品合格证明，并经发包人、承包人代表共同验收认可，如与设计和规范要求不符的产品，应重新采购符合要求的产品，并经发包人、承包人代表重新验收认定，各自承担发生的费用。若造成停、窝工的，原因是承包人的，则责任自负；原因是发包人的，则应向承包人支付停、窝工费。



　　
 9
 ．
 2
 　承包人需使用代用材料时，须经发包人代表批准方可使用，增减的费用由发包人、承包人商定。



　　第十条　报告、成果、文件检查验收



　　
 10
 ．
 1
 　由发包人负责组织对承包人交付的报告、成果、文件进行检查验收。



　　
 10
 ．
 2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交付的报告、成果、文件后　　　　天内检查验收完毕，并出具检查验收证明，以示承包人已完成任务，逾期未检查验收的，视为接受承包人的报告、成果、文件。



　　
 10
 ．
 3
 　隐蔽工程工序质量检查，由承包人自检后，书面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接通知后，当天组织质检，经检验合格，发包人、承包人签字后方能进行下一道工序；检验不合格，承包人在限定时间内修补后重新检验，直至合格；若发包人接通知后
 24
 小时内仍未能到现场检验，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工期，发包人应赔偿停、窝工的损失。



　　
 10
 ．
 4
 　工程完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岩土治理工程的原始记录、竣工图及报告、成果、文件，发包人应在　　　　天内组织验收，如有不符合规定要求及存在质量问题，承包人应采取有效补救措施。



　　
 10
 ．
 5
 　工程未经验收，发包人提前使用和擅自动用，由此发生的质量、安全问题，由发包人承担责任，并以发包人开始使用日期为完工日期。



　　
 10
 ．
 6
 　完工工程经验收符合合同要求和质量标准，自验收之日起　　　　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完毕，如发包人不能按照接管，致使已验收工程发生损失，应由发包人承担，如承包人不能按时交付，应按逾期完工处理，发包人不得因此而拒付工程款。



　　第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发包人与承包人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三条　争议解决办法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与终止



　　本合同自发包人、承包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按规定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查部门备案；发包人、承包人认为必要时，到项目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鉴证。发包人、承包人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终止。



　　本合同一式　　　　份，发包人　　　　份、承包人　　　　份。



　　发包人名称：　　　　　　　　　　　　承包人名称：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住　　　所：
 
 住　　　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鉴证意见：



　　（盖章）
 
 （盖章）



　　备案号：
 
 经办人：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鉴证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一）（
 GF
 －
 2008
 －
 0209
 ）



　　（示范文本）



　　［民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合　同　编　号：



　　（由设计人编填）



　　设计证书等级：



　　发　　包　　人：



　　设　　计　　人：



　　签　订　日　期：



　　发包人：



　　设计人：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　　　　　　　　　工程设计，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



　　
 1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



　　
 1
 ．
 2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



　　
 1
 ．
 3
 　建设工程批准文件。



　　第二条　本合同设计项目的内容：名称、规模、阶段、投资及设计费等见下表。



　　序号
 
 分项目名称
 
 建筑规模
 
 设计阶段及内容
 
 估算总投资（万元）
 
 费率％
 
 估算设计费（元）



　　层数
 
 建筑面积（
 m2
 ）
 
 方案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说明



　　第三条　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第四条
 
 设计人应向发包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第五条　本合同设计收费估算为　　　　元人民币。设计费支付进度详见下表。



　　付费次序
 
 占总设计费％
 
 付费额（元）
 
 付费时间



　　（由交付设计文件所决定）



　　第一次付费
  20
 ％定金
 
 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



　　第二次付费



　　第三次付费



　　第四次付费



　　第五次付费



　　说明：



　　
 1
 ．提交各阶段设计文件的同时支付各阶段设计费。



　　
 2
 ．在提交最后一部分施工图的同时结清全部设计费，不留尾款。



　　
 3
 ．实际设计费按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概算）核定，多退少补。实际设计费与估算设计费出现差额时，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4
 ．本合同履行后，定金抵作设计费。



　　第六条　双方责任



　　
 6
 ．
 1
 　发包人责任：



　　
 6
 ．
 1
 ．
 1
 　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计人提交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发包人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内，设计人按合同第四条规定交付设计文件时间顺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上时，设计人员有权重新确定提交文件的时间。



　　
 6
 ．
 1
 ．
 2
 　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设计人设计需返工时，双方除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订合同）、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发包人应按设计人所耗工作量向设计人增付设计费。在未签合同前发包人已同意，设计人为发包人所做的各项设计工作，应按收费标准，相应支付设计费。



　　
 6
 ．
 1
 ．
 3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时，如果设计人能够做到，发包人应根据设计人提前投入的工作量，向设计人支付赶工费。



　　
 6
 ．
 1
 ．
 4
 　发包人应为派赴现场处理有关设计问题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及交通等方便条件。



　　
 6
 ．
 1
 ．
 5
 　发包人应保护设计人的投标书、设计方案、文件、资料图纸、数据、计算软件和专利技术。未经设计人同意，发包人对设计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不得擅自修改、复制或自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如发



　　生以上情况，发包人应负法律责任，设计人有权向发包人提出索赔。



　　
 6
 ．
 2
 　设计人责任：



　　
 6
 ．
 2
 ．
 1
 　设计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发包人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工程设计，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并对其负责。



　　
 6
 ．
 2
 ．
 2
 　设计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



　　
 6
 ．
 2
 ．
 3
 　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　　　　年。



　　
 6
 ．
 2
 ．
 4
 　设计人按本合同第二条和第四条规定的内容、进度及份数向发包人交付资料及文件。



　　
 6
 ．
 2
 ．
 5
 　设计人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的设计审查，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对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设计人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本年内项目开始施工，负责向发包人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处理有关设计问题和参加竣工验收。在一年内项目尚未开始施工，设计人仍负责上述工作，但应按所需工作量向发包人适当收取咨询服务费，收费额由双方商定。



　　
 6
 ．
 2
 ．
 6
 　设计人应保护发包人的知识产权，不得向第三人泄露、转让发包人提交的产品图纸等技术经济资料。如发生以上情况并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发包人有权向设计人索赔。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
 ．
 1
 　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始设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包人应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7
 ．
 2
 　发包人应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金额和时间向设计人支付设计费，每逾期支付一天，应承担支付金额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天以上时，设计人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并书面通知发包人。发包人的上级或设计审批部门对设计文件不审批或本合同项目停建，发包人均按
 7
 ．
 1
 条规定支付设计费。



　　
 7
 ．
 3
 　设计人对设计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由于设计人员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设计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设计费。损失严重的根据损失的程度和设计人责任大小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由双方商定为实际损失的　　％。



　　
 7
 ．
 4
 　由于设计人自身原因，延误了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设计资料及设计文件的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千分之二。



　　
 7
 ．
 5
 　合同生效后，设计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应双倍返还定金。



　　第八条　其他



　　
 8
 ．
 1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派专人留驻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8
 ．
 2
 　设计人为本合同项目所采用的国家或地方标准图，由发包人自费向有关出版部门购买。本合同第四条规定设计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份数超过《工程设计收费标准》规定的份数，设计人另收工本费。



　　
 8
 ．
 3
 　本工程设计资料及文件中，建设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设计人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发包人需要设计人的设计人员配合加工定货时，所需要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8
 ．
 4
 　发包人委托设计配合引进项目的设计任务，从询价、对外谈判、国内外技术考察直至建成投产的各个阶段，应吸收承担有关设计任务的设计人参加。出国费用，除制装费外，其他费用由发包人支付。



　　
 8
 ．
 5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另行支付费用。



　　
 8
 ．
 6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8
 ．
 7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8
 ．
 8
 　本合同一式　　　　份，发包人　　　　份、设计人　　　　份。



　　
 8
 ．
 9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并在发包人向设计人支付定金后生效。



　　
 8
 ．
 10
 　本合同生效后，按规定到项目所在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查部门备案。双方认为必要时，到项目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鉴证。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8
 ．
 11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报、传真、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
 ．
 12
 　其他约定事项：



　　发包人名称：　　　　　　　　　　　　设计人名称：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住　　　所：
 
 住　　　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鉴证意见：



　　（盖章）
 
 （盖章）



　　备案号：
 
 经办人：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鉴证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二）（
 GF
 －
 2007
 －
 0210
 ）



　　（示范文本）



　　［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合　同　编　号：



　　（由设计人编填）



　　设计证书等级：



　　发　包　人：



　　设　计　人：



　　签　订日期：



　　发包人：



　　设计人：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　　　　　　工程设计，工程地点为　　　　　，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执行。



　　第一条　本合同签订依据



　　
 1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



　　
 1
 ．
 2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



　　
 1
 ．
 3
 　建设工程批准文件。



　　第二条　设计依据



　　
 2
 ．
 1
 　发包人给设计人的委托书或设计中标文件



　　
 2
 ．
 2
 　发包人提交的基础资料



　　
 2
 ．
 3
 　设计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



　　第三条　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



　　构成本合同的文件可视为是能互相说明的，如果合同文件存在歧义或不一致，则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3
 ．
 1
 　合同书



　　
 3
 ．
 2
 　中标函（文件）



　　
 3
 ．
 3
 　发包人要求及委托书



　　
 3
 ．
 4
 　投标书



　　第四条　本合同项目的名称、规模、阶段、投资及设计内容（根据行业特点填写）



　　第五条
 
 发包人向设计人提交的有关资料、文件及时间



　　第六条
 
 第六条　设计人向发包人交付的设计文件、份数、地点及时间



　　第七条
 
 费用



　　
 7
 ．
 1
 　双方商定，本合同的设计费为　　　　万元。收费依据和设算方法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执行，国家和地方没有规定的，由双方商定。



　　
 7
 ．
 2
 　如果上述费用为估算设计费，则双方在初步设计审批后，按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核算设计费。工程建设期间如遇概算调整，则设计费也应做相应调整。



　　第八条　支付方式



　　
 8
 ．
 1
 　本合同生效后三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
 20
 ％，计　　　　万元作为定金（合同结算时，定金抵作设计费）。



　　
 8
 ．
 2
 　设计人提交　　　　设计文件后三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
 30
 ％，计　　　　万元；之后，发包人应按设计人所完成的施工图工作量比例，分期分批向设计人支付总设计费的
 50
 ％，计　　　　万元，施工图完成后，发包人结清设计费，不留尾款。



　　
 8
 ．
 3
 　双方委托银行代付代收有关费用。



　　第九条　双方责任



　　
 9
 ．
 1
 　发包人责任



　　
 9
 ．
 1
 ．
 1
 　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计人提交基础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



　　发包人不得要求设计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发包人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内，设计人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交付设计文件时间顺延；发包人交付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上时，设计人有权重新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



　　
 9
 ．
 1
 ．
 2
 　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设计人设计返工时，双方除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订合同）、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发包人应按设计人所耗工作量向设计人支付返工费。



　　在未签订合同前发包人已同意，设计人为发包人所做的各项设计工作，发包人应支付相应设计费。



　　
 9
 ．
 1
 ．
 3
 　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始设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包人应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9
 ．
 1
 ．
 4
 　发包人必须按合同规定支付定金，收到定金作为设计人设计开工的标志。未收到定金，设计人有权推迟设计工作的开工时间，且交付文件的时间顺延。



　　
 9
 ．
 1
 ．
 5
 　发包人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日期向设计人支付设计费，每逾期支付一天，应承担应支付金额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且设计人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顺延。逾期超过
 30
 天以上时，设计人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并书面通知发包人。发包人的上级或设计审批部门对设计文件不审批或本合同项目停缓建，发包人均应支付应付的设计费。



　　
 9
 ．
 1
 ．
 6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文件时，须征得设计人同意，不得严重背离合理设计周期，且发包人应支付赶工费。



　　
 9
 ．
 1
 ．
 7
 　发包人应为设计人派驻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生活及交通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及必要的劳动保护装备。



　　
 9
 ．
 1
 ．
 8
 　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国家标准图、部标准图及地方标准图由发包人负责解决。



　　
 9
 ．
 1
 ．
 9
 　承担本项目外国专家来设计人办公室工作的接待费（包括传真、电话、复印、办公等费用）。



　　
 9
 ．
 2
 　设计人责任



　　
 9
 ．
 2
 ．
 1
 　设计人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设计，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内容、时间及份数向发包人交付设计文件（出现
 9
 ．
 1
 ．
 1
 、
 9
 ．
 1
 ．
 2
 、
 9
 ．
 1
 ．
 4
 、
 9
 ．
 1
 ．
 5
 规定有关交付设计文件顺延的情况除外），并对提交的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



　　
 9
 ．
 2
 ．
 2
 　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　　　　年。



　　
 9
 ．
 2
 ．
 3
 　负责对外商的设计资料进行审查，负责该合同项目的设计联络工作。



　　
 9
 ．
 2
 ．
 4
 　设计人对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由于设计人设计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设计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受损失部分的设计费，并根据损失程度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数额由双方商定为实际损失的　　　　％。



　　
 9
 ．
 2
 ．
 5
 　由于设计人原因，延误了设计文件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千分之二。



　　
 9
 ．
 2
 ．
 6
 　合同生效后，设计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应双倍返还发包人已支付的定金。



　　
 9
 ．
 2
 ．
 7
 　设计人交付设计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上级的设计审查，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设计人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设计文件一年内项目开始施工，负责向发包人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处理有关设计问题和参加竣工验收。在一年内项目尚未开始施工，设计人仍负责上述工作，可按所需工作量向发包人适当收取咨询服务费，收费额由双方商定。



　　第十条　保密



　　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仲裁



　　本合同在覆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2
 ．
 1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派专人长期驻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双方应另行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12
 ．
 2
 　设计人为本合同项目的服务至施工安装结束为止。



　　
 12
 ．
 3
 　本工程项目中，设计人不得指定建筑材料、设备的生产厂或供货商。发包人需要设计人配合建筑材料、设备的加工订货时，所需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2
 ．
 4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配合引进项目的设计任务，从询价、对外谈判、国内外技术考察直至建成投产的各个阶段，应吸收承担有关设计任务的设计人员参加。出国费用，除制装费外，其他费用由发包人支付。



　　
 12
 ．
 5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工作服务，另行签订协议并支付费用。



　　
 12
 ．
 6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12
 ．
 7
 　本合同双方签定盖章即生效，一式　　　　份，发包人　　　　份，设计人　　　　份。



　　
 12
 ．
 8
 　本合同生效后，按规定应到项目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查部门备案；双方认为必要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鉴证。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12
 ．
 9
 　双方认可的来往传真、电报、会议纪要等，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
 ．
 10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发包人名称：　　　　　　　　　设计人名称：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项目经理：（签字）
 
 项目经理：（签字）



　　住　　所：
 
 住　　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鉴证意见：



　　（盖章）　　　　　　　　（盖章）



　　备案号：
 
 经办人：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鉴证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GF
 －
 2007
 －
 0201
 ）



　　（示范文本）



　　第一部分　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



　　承包人（全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工程内容：



　　群体工程应附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附件
 1
 ）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资金来源



　　二、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



　　三、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天。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



　　五、合同价款



　　金额（大写）：　　　　　　　　　　　元（人民币）



　　￥：　　　　　　　　　　　元



　　六、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
 ．本合同协议书



　　
 2
 ．中标通知书



　　
 3
 ．投标书及其附件



　　
 4
 ．本合同专用条款



　　
 5
 ．本合同通用条款



　　
 6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7
 ．图纸



　　
 8
 ．工程量清单



　　
 9
 ．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七、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中分别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



　　八、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九、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



　　十、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



　　本合同双方约定　　　　　　后生效。



　　发　包　人：（公章）
 
 承　包　人：（公章）



　　住　　　所：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



　　一、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



　　
 1
 ．词语定义



　　下列词语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应具有本条所赋予的定义：



　　
 1
 ．
 1
 　通用条款：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建设工程施工的需要订立，通用于建设工程施工的条款。



　　
 1
 ．
 2
 　专用条款：是发包人与承包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具体工程实际，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条款，是对通用条款的具体化、补充或修改。



　　
 1
 ．
 3
 　发包人：指在协议书中约定，具有工程发包主体资格和支付工程价款能力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全中法继承人。



　　
 1
 ．
 4
 　承包人：指在协议书中约定，被发包人接受的具有工程施工承包主体资格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



　　
 1
 ．
 5
 　项目经理：指承包人在专用条款中指定的负责施工管理和合同履行的代表。



　　
 1
 ．
 6
 　设计单位：指发包人委托的负责本工程设计并取得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等级证书的单位。



　　
 1
 ．
 7
 　监理单位：指发包人委托的负责本工程监理并取得相应工程监理资质等级证书的单位。



　　
 1
 ．
 8
 　工程师：指本工程监理单位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或发包人指定的履行本合同的代表，其具体身份和职权由发包人承包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1
 ．
 9
 　工程造价管理部门：指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



　　
 1
 ．
 10
 　工程：指发包人承包人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承包范围内的工程。



　　
 1
 ．
 11
 　合同价款：指发包人承包人在协议书中约定，发包人用以支付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承包范围内全部工程并承担质量保修责任的款项。



　　
 1
 ．
 12
 　追加合同价款：指在合同履行中发生需要增加合同价款的情况，经发包人确认后按计算合同价款的方法增加的合同价款。



　　
 1
 ．
 13
 　费用：指不包含在合同价款之内的应当由发包人或承包人承担的经济支出。



　　
 1
 ．
 14
 　工期：指发包人承包人在协议书中约定，按总日历天数（包括法定节假日）计算的承包天数。



　　
 1
 ．
 15
 　开工日期：指发包人承包人在协议书中约定，承包人开始施工的绝对或相对的日期。



　　
 1
 ．
 16
 　竣工日期：指发包人承包人在协议书中约定，承包人完成承包范围内工程的绝对或相对的日期。



　　
 1
 ．
 17
 　图纸：指由发包人提供或由承包人提供并经发包人批准，满足承包人施工需要的所有图纸（包括配套说明和有关资料）。



　　
 1
 ．
 18
 　施工场地：指由发包人提供的用于工程施工的场所以及发包人在图纸中具体指定的供施工使用的任何其他场所。



　　
 1
 ．
 19
 　书面形式：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1
 ．
 20
 　违约责任：指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所应承担的责任。



　　
 1
 ．
 21
 　索赔：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应由对方承担责任的情况造成的实际损失，向对方提出经济补偿和（或）工期顺延的要求。



　　
 1
 ．
 22
 　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
 ．
 23
 　小时或天：本合同中规定按小时计算时间的，从事件有效开始时计算（不扣除休息时间）；规定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计入，从次日开始计算。时限的最后一天是休息日或者其他法定节假日的，以节假日次日为时限的最后一天，但竣工日期除外。时限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日
 24
 时。



　　
 2
 ．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



　　
 2
 ．
 1
 　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及优先解释顺序如下：



　　（
 1
 ）本合同协议书



　　（
 2
 ）中标通知书



　　（
 3
 ）投标书及其附件



　　（
 4
 ）本合同专用条款



　　（
 5
 ）本合同通用条款



　　（
 6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
 7
 ）图纸



　　（
 8
 ）工程量清单



　　（
 9
 ）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



　　合同履行中，发包人承包人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2
 ．
 2
 　当合同文件内容含糊不清或不相一致时，在不影响工程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由发包人承包人协商解决。双方也可以提请负责监理的工程师作出解释。双方协商不成或不同意负责监理的工程师的解释时，按本通用条款
 37
 条关于争议的约定处理。



　　
 3
 ．语言文字和适用法律、标准及规范



　　
 3
 ．
 1
 　语言文字



　　本合同文件使用汉语语言文字书写、解释和说明。如专用条款约定使用两种以上（含两种）语言文字时，汉语应为解释和说明本合同的标准语言文字。



　　在少数民族地区，双方可以约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和解释、说明本合同。



　　
 3
 ．
 2
 　适用法律和法规



　　本合同文件适用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由双方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3
 ．
 3
 　适用标准、规范



　　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适用国家标准、规范的名称；没有国家标准、规范但有行业标准、规范的，约定适用行业标准、规范的名称；没有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的，约定适用工程所在地地方标准、规范的名称。发包人应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向承包人提供一式两份约定的标准、规范。



　　国内没有相应标准、规范的，由发包人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向承包人提供施工技术要求，承包人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出施工工艺，经发包人认可后执行。发包人要求使用国外标准、规范的，应负责提供中文译本。本条所发生的购买、翻译标准、规范或制定施工工艺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4
 ．图纸



　　
 4
 ．
 1
 　发包人应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日期的套数，向承包人提供图纸。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的，发包人应代为复制，复制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对工程有保密要求的，应在专用条款中提出保密要求，保密措施费用由发包人承担，承包人在约定保密期限内履行保密义务。



　　
 4
 ．
 2
 　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得将本工程图纸转给第三人。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后，除承包人存档需要的图纸外，应将全部图纸退还给发包人。



　　
 4
 ．
 3
 　承包人应在施工现场保留一套完整图纸，供工程师及有关人员进行工程检查时使用。



　　二、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



　　
 5
 ．工程师



　　
 5
 ．
 1
 　实行工程监理的，发包人应在实施监理前将委托的监理单位名称、监理内容及监理权限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



　　
 5
 ．
 2
 　监理单位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在本合同中称工程师，其姓名、职务、职权由发包人承包人在专用条款内写明。工程师按合同约定行使职权，发包人在专用条款内要求工程师在行使某些职权前需要征得发包人批准的，工程师应征得发包人批准。



　　
 5
 ．
 3
 　发包人派驻施工场地履行合同的代表在本合同中也称工程师，其姓名、职务、职权由发包人在专用条款内写明，但职权不得与监理单位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职权相互交叉。双方职权发生交叉或不明确时，由发包人予以明确，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



　　
 5
 ．
 4
 　合同履行中，发生影响发包人承包人双方权利或义务的事件时，负责监理的工程师应依据合同在其职权范围内客观公正地进行处理。一方对工程师的处理有异议时，按本通用条款
 37
 条关于争议的约定处理。



　　
 5
 ．
 5
 　除合同内有明确约定或经发包人同意外，负责监理的工程师无权解除本合同约定的承包人的任何权利与义务。



　　
 5
 ．
 6
 　不实行工程监理的，本合同中工程师专指发包人派驻施工场地履行合同的代表，其具体职权由发包人在专用条款内写明。



　　
 6
 ．工程师的委派和指令



　　
 6
 ．
 1
 　工程师可委派工程师代表，行使合同约定的自己的职权，并可在认为必要时撤回委派。委派和撤回去均应提前
 7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负责监理的工程师还应将委派和撤回通知发包人。委派书和撤回通知作为本合同附件。



　　工程师代表在工程师授权范围内向承包人发出的任何书面形式的函件，与工程师发出的函件具有同等效力。承包人对工程师代表向其发出的任何书面形式的函件有疑问时，可将此函件提交工程师，工程师应进行确认。工程师代表发出指令有失误时，工程师应进行纠正。



　　除工程师或工程师代表外，发包人派驻工地的其他人员均无权向承包人发出任何指令。



　　
 6
 ．
 2
 　工程师的指令、通知由其本人签字后，以书面形式交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在回执上签置姓名和收到时间后生效。确有必要时，工程师可发出口头指令，并在
 48
 小时内给予书面确认，承包人对工程师的指令应予执行。工程师不能及时给予书面确认的，承包人应于工程师发出口头指令后
 7
 天内提出书面确认要求。工程师在承包人提出确认要求后
 48
 小时内不予答复的，视为口头指令已被确认。



　　承包人认为工程师指令不合理，应在收到指令后
 24
 小时内向工程师提出修改指令的书面报告，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报告后
 24
 小时内作出修改指令或继续执行原指令的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紧急情况下，工程师要求承包人立即执行的指令或承包人虽有异议，但工程师决定仍继续执行的指令，承包人应予执行，因指令错误发生的追加合同价款和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由发包人承担，延误的工期相应顺延。



　　本款规定同样适用于由工程师代表发出的指令、通知。



　　
 6
 ．
 3
 　工程师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向承包人提供所需指令、批准并履行约定的其他义务。由于工程师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造成工期延误，发包人应承担延误造成的追加合同价款，并赔偿承包人有关损失，顺延延误的工期。



　　
 6
 ．
 4
 　如需更换工程师，发包人应至少提前
 7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后任继续行使合同文件约定的前任的职权，履行前任的义务。



　　
 7
 ．项目经理



　　
 7
 ．
 1
 　项目经理的姓名、职务在专用条款内写明。



　　
 7
 ．
 2
 　承包人依据合同发出的通知，以书面形式由项目经理签字后送交工程师，工程师在回执上签署姓名和收到时间后生效。



　　
 7
 ．
 3
 　项目经理按发包人认可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工程师依据合同发出的指令组织施工。在情况紧急且无法与工程师联系时，项目经理应当采取保证人员生命和工程、财产安全的紧急措施，并在采取措施后
 48
 小时内向工程师送交报告。责任在发包人或第三人，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追加合同价款，相应顺延工期；责任在承包人，由承包人承担费用，不顺延工期。



　　
 7
 ．
 4
 　承包人如需更换项目经理，应至少提前
 7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并征得发包人同意。后任继续行使合同文件约定的前任的职权，履行前任的义务。



　　
 7
 ．
 5
 　发包人可以与承包人协商，建议更换其认为不称职的项目经理。



　　
 8
 ．发包人工作



　　
 8
 ．
 1
 　发包人按专用条款约定的内容和时间完成以下工作：



　　（
 1
 ）办理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平整施工场地等工作，使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在开工后继续负责解决以上事项遗留问题；



　　（
 2
 ）将施工所需水、电、电讯线路从施工场地外部接至专用条款约定地点，保证施工期间的需要；



　　（
 3
 ）开通施工场地与城乡公共道路的通道，以及专用条款约定的施工场地内的主要道路，满足施工运输的需要，保证施工期间的畅通；



　　（
 4
 ）向承包人提供施工场地的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对资料的真实准确性负责。



　　（
 5
 ）办理施工许可证及其他施工所需证件、批件和临时用地、停水、停电、中断道路交通、爆破作业等的申请批准手续（证明承包人自身资质的证件除外）；



　　（
 6
 ）确定水准点与坐标控制点，以书面形式交给承包人，进行现场交验；



　　（
 7
 ）组织承包人和设计单位进行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



　　（
 8
 ）协调处理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包括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承担有关费用；



　　（
 9
 ）发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



　　
 8
 ．
 2
 　发包人可以将
 8
 ．
 1
 款部分工作委托承包人办理，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其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8
 ．
 3
 　发包人未能履行
 8
 ．
 1
 款各项义务，导致工期延误或给承包人造成损失的，发包人赔偿承包人有关损失，顺延延误的工期。



　　
 9
 ．承包人工作



　　
 9
 ．
 1
 　承包人按专用条款约定的内容和时间完成以下工作：



　　（
 1
 ）根据发包人委托，在其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允许的范围内，完成施工图设计或与工程配套的设计，经工程师确认后使用，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
 2
 ）向工程师提供年、季、月度工程进度计划及相应进度统计报表；



　　（
 3
 ）根据工程需要，提供和维修非夜间施工使用的照明、围栏设施，并负责安全保卫；



　　（
 4
 ）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数量和要求，向发包人提供施工场地办公和生活的房屋及设施，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
 5
 ）遵守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施工场地交通、施工噪音以及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的管理规定，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因承包人责任造成的罚款除外；



　　（
 6
 ）已竣工工程未交付发包人之前，承包人按专用条款约定负责已完工程的保护工作，保护期间发生损坏，承包人自费予以修复；发包人要求承包人采取特殊措施保护的工程部位和相应的追加合同价款，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



　　（
 7
 ）按专用条款约定做好施工场地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包括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



　　（
 8
 ）保证施工场地清洁符合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交工前清理现场达到专用条款约定的要求，承担因自身原因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损失和罚款；



　　（
 9
 ）承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



　　
 9
 ．
 2
 　承包人未能履行
 9
 ．
 1
 款各项义务，造成发包人损失的，承包人赔偿发包人有关损失。



　　三、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



　　
 10
 ．进度计划



　　
 10
 ．
 1
 　承包人应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日期，将施工组织设计和工程进度计划提交工程师，工程师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予以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逾期不确认也不提出书面意见，视为同意。



　　
 10
 ．
 2
 　群体工程中单位工程分期进行施工的，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提供图纸及有关资料的时间，按单位工程编制进度计划，其具体内容双方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10
 ．
 3
 　承包人必须按工程师确认的进度计划组织施工，接受工程师对进度的检查、监督。工程实际进度与经确认的进度计划不符时，承包人应按工程师的要求提出改进措施，经工程师确认后执行。因承包人的原因导致实际进度与进度计划不符，承包人无权就改进措施提出追加合同价款。



　　
 11
 ．开工及延期开工



　　
 11
 ．
 1
 　承包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承包人不能按时开工，应当不迟于协议书约定的开工日期前
 7
 天，以书面形式向工程师提出延期开工的理由和要求。工程师应当在接到延期开工申请后的
 48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承包人。工程师在接到延期开工申请后
 48
 小时内不答复，视为同意承包人要求，工期相应顺延。工程师不同意延期要求或承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延期开工要求，工期不予顺延。



　　
 11
 ．
 2
 　因发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工程师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推迟开工日期。发包人赔偿承包人因延期开工造成的损失，并相应顺延工期。



　　
 12
 ．暂停施工



　　工程师认为确有必要暂停施工时，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承包人暂停施工，并在提出要求后
 48
 小时内提出书面处理意见。承包人应当按工程师要求停止施工，并妥善保护已完工程。承包人实施工程师作出的处理意见后，可以书面形式提出复工要求，工程师应当在
 48
 小时内给予答复。工程师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处理意见，或收到承包人复工要求后
 48
 小时内未予答复，承包人可自行复工。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由发包人承担所发生的追加合同价款，赔偿承包人由此造成的损失，相应顺延工期；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由承包人承担发生的费用，工期不予顺延。





　　
 13
 ．工期延误



　　
 13
 ．
 1
 　因以下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经工程师确认，工期相应顺延：



　　（
 1
 ）发包人未能按专用条款的约定提供图纸及开工条件；



　　（
 2
 ）发包人未能按约定日期支付工程预付款、进度款，致使施工不能正常进行；



　　（
 3
 ）工程师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所需指令、批准等，致使施工不能正常进行；



　　（
 4
 ）设计变更和工程量增加；



　　（
 5
 ）一周内非承包人原因停水、停电、停气造成停工累计超过
 8
 小时；



　　（
 6
 ）不可抗力；



　　（
 7
 ）专用条款中约定或工程师同意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



　　
 13
 ．
 2
 　承包人在
 13
 ．
 1
 款情况发生后
 14
 天内，就延误的工期以书面形式向工程师提出报告。工程师在收到报告后
 14
 天内予以确认，逾期不予确认也不提出修改意见，视为同意顺延工期。



　　
 14
 ．工程竣工



　　
 14
 ．
 1
 　承包人必须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工程师同意顺延的工期竣工。



　　
 14
 ．
 2
 　因承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约定的竣工日期或工程师同意顺延的工期竣工的，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14
 ．
 3
 　施工中发包人如需提前竣工，双方协商一致后应签订提前竣工协议，作为合同文件组成部分。提前竣工协议应包括承包人为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采取的措施、发包人为提前竣工提供的条件以及提前竣工所需的追加合同价款等内容。



　　四、质量与检验



　　
 15
 ．工程质量



　　
 15
 ．
 1
 　工程质量应当达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因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15
 ．
 2
 　双方对工程质量有争议，由双方同意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鉴定，所需费用及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双方均有责任，由双方根据其责任分别承担。



　　
 16
 ．检查和返工



　　
 16
 ．
 1
 　承包人应认真按照标准、规范和设计图纸要求以及工程师依据合同发出的指令施工，随时接受工程师的检查检验，为检查检验提供便利条件。



　　
 16
 ．
 2
 　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工程师一经发现，应要求承包人拆除和重新施工，承包人应按工程师的要求拆除和重新施工，直到符合约定标准。因承包人原因达不到约定标准，由承包人承担拆除和重新施工的费用，工期不予顺延。



　　
 16
 ．
 3
 　工程师的检查检验不应影响施工正常进行。如影响施工正常进行，检查检验不合格时，影响正常施工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除此之外影响正常施工的追加合同价款由发包人承担，相应顺延工期。



　　
 16
 ．
 4
 　因工程师指令失误或其他非承包人原因发生的追加合同价款，由发包人承担。



　　
 17
 ．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



　　
 17
 ．
 1
 　工程具备隐蔽条件或达到专用条款约定的中间验收部位，承包人进行自检，并在隐蔽或中间验收前
 48
 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工程师验收。通知包括隐蔽和中间验收的内容、验收时间和地点。承包人准备验收记录，验收合格，工程师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承包人可进行隐蔽和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在工程师限定的时间内修改后重新验收。



　　
 17
 ．
 2
 　工程师不能按时进行验收，应在验收前
 24
 小时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提出延期要求，延期不能超过
 48
 小时。工程师未能按以上时间提出延期要求，不进行验收，承包人可自行组织验收，工程师应承认验收记录。



　　
 17
 ．
 3
 　经工程师验收，工程质量符合标准、规范和设计图纸等要求，验收
 24
 小时后，工程师不在验收记录上签字，视为工程师已经认可验收记录，承包人可进行隐蔽或继续施工。



　　
 18
 ．重新检验



　　无论工程师是否进行验收，当其要求对已经隐蔽的工程重新检验时，承包人应按要求进行剥离或开孔，并在检验后重新覆盖或修复。检验合格，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全部追加合同价款，赔偿承包人损失，并相应顺延工期。检验不合格，承包人承担发生的全部费用，工期不予顺延。



　　
 19
 ．工程试车



　　
 19
 ．
 1
 　双方约定需要试车的，试车内容应与承包人承包的安装范围相一致。



　　
 19
 ．
 2
 　设备安装工程具备单机无负荷试车条件，承包人组织试车，并在试车前
 48
 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工程师。通知包括试车内容、时间、地点。承包人准备试车记录，发包人根据承包人要求为试车提供必要条件。试车合格，工程师在试车记录上签字。



　　
 19
 ．
 3
 　工程师不能按时参加试车，须在开始试车前
 24
 小时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提出延期要求，延期不能超过
 48
 小时。工程师未能按以上时间提出延期要求，不参加试车，应承认试车记录。



　　
 19
 ．
 4
 　设备安装工程具备无负荷联动试车条件，发包人组织试车，并在试车前
 48
 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通知包括试车内容、时间、地点和对承包人的要求，承包人按要求做好准备工作。试车合格，双方在试车记录上签字。



　　
 19
 ．
 5
 　双方责任



　　（
 1
 ）由于设计原因试车达不到验收要求，发包人应要求设计单位修改设计，承包人按修改后的设计重新安装。发包人承担修改设计、拆除及重新安装的全部费用和追加合同价款，工期相应顺延。



　　（
 2
 ）由于设备制造原因试车达不到验收要求，由该设备采购一方负责重新购置或修置，承包人负责拆除和重新安装。设备由承包人采购的，由承包人承担修理或重新购置、拆除及重新安装的费用，工期不予顺延；设备由发包人采购的，发包人承担上述各项追加合同价款，工期相应顺延。



　　（
 3
 ）由于承包人施工原因试车达不到验收要求，承包人按工程师要求重新安装和试车，并承担重新安装和试车的费用，工期不予顺延。



　　（
 4
 ）试车费用除已包括在合同价款之内或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均由发包人承担。



　　（
 5
 ）工程师在试车合格后不在试车记录上签字，试车结束
 24
 小时后，视为工程师已经认可试车记录，承包人可继续施工或办理竣工手续。



　　
 19
 ．
 6
 　投料试车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由发包人负责，如发包人要求在工程竣工验收前进行或需要承包人配合时，应征得承包人同意，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五、安全施工



　　
 20
 ．安全施工与检查



　　
 20
 ．
 1
 　承包人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由于承包人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20
 ．
 2
 　发包人应对其在施工场地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发包人不得要求承包人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进行施工。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安全事故，由发包人承担相应责任及发生的费用。



　　
 21
 ．安全防护



　　
 21
 ．
 1
 　承包人在动力设备、输电线路、地下管道、密封防震车间、易燃易爆地段以及临街交通要道附近施工时，施工开始前应向工程师提出安全防护措施，经工程师认可后实施，防护措施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21
 ．
 2
 　实施爆破作业，在放射、毒害性环境中施工（含储存、运输、使用）及使用毒害性、腐蚀性物品施工时，承包人应在施工前
 14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工程师，并提出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经工程师认可后实施，由发包人承担安全防护措施费用。



　　
 22
 ．事故处理



　　
 22
 ．
 1
 　发生重大伤亡及其他安全事故，承包人应按有关规定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并通知工程师，同时按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处理，由事故责任方承担发生的费用。



　　
 22
 ．
 2
 　发包人承包人对事故责任有争议时，应按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定处理。



　　六、合同价款与支付



　　
 23
 ．合同价款及调整



　　
 23
 ．
 1
 　招标工程的合同价款由发包人承包人依据中标通知书中的中标价格在协议书内约定。非招标工程的合同价款由发包人承包人依据工程预算书在协议书内约定。



　　
 23
 ．
 2
 　合同价款在协议书内约定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下列三种确定合同价款的方式，双方可在专用条款内约定采用其中一种：



　　（
 1
 ）固定价格合同。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合同价款包含的风险范围和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在约定的风险范围内合同价款不再调整。风险范围以外的合同价款调整方法，应当在专用条款内约定。



　　（
 2
 ）可调价格合同。合同价款可根据双方的约定而调整，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
 3
 ）成本加酬金合同。合同价款包括成本和酬金两部分，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成本构成和酬金的计算方法。



　　
 23
 ．
 3
 　可调价格合同中合同价款的调整因素包括：



　　（
 1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影响合同价款；



　　（
 2
 ）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调整；



　　（
 3
 ）一周内非承包人原因停水、停电、停气造成停工累计超过
 8
 小时；



　　（
 4
 ）双方约定的其他因素。



　　
 23
 ．
 4
 　承包人应当在
 23
 ．
 3
 款情况发生后
 14
 天内，将调整原因、金额以书面形式通知工程师，工程师确认调整金额后作为追加合同价款，与工程款同期支付。工程师收到承包人通知后
 14
 天内不予确认也不提出修改意见，视为已经同意该项调整。



　　
 24
 ．工程预付款



　　实行工程预付款的，双方应当在专用条款内约定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数额，开工后按约定的时间和比例逐次扣回。预付时间应不迟于约定的开工日期前
 7
 天。发包人不按约定预付，承包人在约定预付时间
 7
 天后向发包人发出要求预付的通知，发包人收到通知后仍不能按要求预付，承包人可在发出通知后
 7
 天停止施工，发包人应从约定应付之日起向承包人支付应付款的贷款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25
 ．工程量的确认



　　
 25
 ．
 1
 　承包人应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的报告。工程师接到报告后
 7
 天内按设计图纸核实已完工程量（以下称计量），并在计量前
 24
 小时通知承包人，承包人为计量提供便利条件并派人参加。承包人收到通知后不参加计量，计量结果有效，作为工程价款支付的依据。



　　
 25
 ．
 2
 　工程师收到承包人报告后
 7
 天内未进行计量，从第
 8
 天起，承包人报告中开列的工程量即视为被确认，作为工程价款支付的依据。工程师不按约定时间通知承包人，致使承包人未能参加计量，计量结果无效。



　　
 25
 ．
 3
 　对承包人超出设计图纸范围和因承包人原因造成返工的工程量，工程师不予计量。



　　
 26
 ．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26
 ．
 1
 　在确认计量结束后
 14
 天内，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按约定时间发包人应扣回的预付款，与工程款（进度款）同期结算。



　　
 26
 ．
 2
 　本通用条款第
 23
 条确定调整的合同价款，第
 31
 条工程变更调整的合同价款及其他条款中约定的追加合同价款，应与工程款（进度款）同期调整支付。



　　
 26
 ．
 3
 　发包人超过约定的支付时间不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要求付款的通知，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仍不能按要求付款，可与承包人协商签订延期付款协议，经承包人同意后可延期支付。协议应明确延期支付的时间和从计量结果确认后第
 15
 天起计算应付款的贷款利息。



　　
 26
 ．
 4
 　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双方又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导致施工无法进行，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七、材料设备供应



　　
 27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



　　
 27
 ．
 1
 　实行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双方应当约定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一览表，作为本合同附件（附件
 2
 ）。一览表包括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质量等级、提供时间和地点。



　　
 27
 ．
 2
 　发包人按一览表约定的内容提供材料设备，并向承包人提供产品合格证书，对其质量负责。发包人在所供材料设备到货前
 24
 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由承包人派人与发包人共同清点。



　　
 27
 ．
 3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承包人派人参加清点后由承包人妥善保管，发包人支付相应保管费用。因承包人原因发生丢失损坏，由承包人负责赔偿。



　　发包人未通知承包人清点，承包人不负责材料设备的保管，丢失损坏由发包人负责。



　　
 27
 ．
 4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与一览表不符时，发包人承担有关责任。发包人应承担责任的具体内容，双方根据下列情况在专用条款内约定：



　　（
 1
 ）材料设备单价与一览表不符，由发包人承担所有价差；



　　（
 2
 ）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质量等级与一览表不符，承包人可拒绝接收保管，由发包人运出施工场地并重新采购；



　　（
 3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规格、型号与一览表不符，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可代为调剂串换，由发包人承担相应费用；



　　（
 4
 ）到货地点与一览表不符，由发包人负责运至一览表指定地点；



　　（
 5
 ）供应数量少于一览表约定的数量时，由发包人补齐，多于一览表约定数量时，发包人负责将多出部分运出施工场地；



　　（
 6
 ）到货时间早于一览表约定时间，由发包人承担因此发生的保管费用；到货时间迟于一览表的供应时间，发包人赔偿由此造成的承包人损失，造成工期延误的，相应顺延工期；



　　
 27
 ．
 5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使用前，由承包人负责检验或试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检验或试验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27
 ．
 6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结算方法，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



　　
 28
 ．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



　　
 28
 ．
 1
 　承包人负责采购材料设备的，应按照专用条款约定及设计和有关标准要求采购，并提供产品合格证明，对材料设备质量负责。承包人在材料设备到货前
 24
 小时通知工程师清点。



　　
 28
 ．
 2
 　承包人采购的材料设备与设计或标准要求不符时，承包人应按工程师要求的时间运出施工场地，重新采购符合要求的产品，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由此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28
 ．
 3
 　承包人采购的材料设备在使用前，承包人应按工程师的要求进行检验或试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检验或试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28
 ．
 4
 　工程师发现承包人采购并使用不符合设计或标准要求的材料设备时，应要求由承包人负责修复、拆除或重新采购，并承担发生的费用，由此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28
 ．
 5
 　承包人需要使用代用材料时，应经工程师认可后才能使用，由此增减的合同价款双方以书面形式议定。



　　
 28
 ．
 6
 　由承包人采购的材料设备，发包人不得指定生产厂或供应商。



　　八、工程变更



　　
 29
 ．工程设计变更



　　
 29
 ．
 1
 　施工中发包人需对原工程设计进行变更，应提前
 14
 天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发出变更通知。变更超过原设计标准或批准的建设规模时，发包人应报规划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重新审查批准，并由原设计单位提供变更的相应图纸和说明。承包人按照工程师发出的变更通知及有关要求，进行下列需要的变更：



　　（
 1
 ）更改工程有关部分的标高、基线、位置和尺寸；



　　（
 2
 ）增减合同中约定的工程量；



　　（
 3
 ）改变有关工程的施工时间和顺序；



　　（
 4
 ）其他有关工程变更需要的附加工作。



　　因变更导致合同价款的增减及造成的承包人损失，由发包人承担，延误的工期相应顺延。



　　
 29
 ．
 2
 　施工中承包人不得对原工程设计进行变更。因承包人擅自变更设计发生的费用和由此导致发包人的直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29
 ．
 3
 　承包人在施工中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涉及到对设计图纸或施工组织设计的更改及对材料、设备的换用，须经工程师同意。未经同意擅自更改或换用时，承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并赔偿发包人的有关损失，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工程师同意采用承包人合理化建议，所发生的费用和获得的收益，发包人承包人另行约定分担或分享。



　　
 30
 ．其他变更



　　合同履行中发包人要求变更工程质量标准及发生其他实质性变更，由双方协商解决。



　　
 31
 ．确定变更价款



　　
 31
 ．
 1
 　承包人在工程变更确定后
 14
 天内，提出变更工程价款的报告，经工程师确认后调整合同价款。变更合同价款按下列方法进行：



　　（
 1
 ）合同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按合同已有的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
 2
 ）合同中只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可以参照类似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
 3
 ）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由承包人提出适当的变更价格，经工程师确认后执行。



　　
 31
 ．
 2
 　承包人在双方确定变更后
 14
 天内不向工程师提出变更工程价款报告时，视为该项变更不涉及合同价款的变更。



　　
 31
 ．
 3
 　工程师应在收到变更工程价款报告之日起
 14
 天内予以确以，工程师无正当理由不确认时，自变更工程价款报告送达之日起
 14
 天后视为变更工程价款报告已被确认。



　　
 31
 ．
 4
 　工程师不同意承包人提出的变更价款，按本通用条款第
 37
 条关于争议的约定处理。



　　
 31
 ．
 5
 　工程师确认增加的工程变更价款作为追加合同价款，与工程款同期支付。



　　
 31
 ．
 6
 　因承包人自身原因导致的工程变更，承包人无权要求追加合同价款。



　　九、竣工验收与结算



　　
 32
 ．竣工验收



　　
 32
 ．
 1
 　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承包人按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发包人提供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报告。双方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应当在专用条款内约定提供的日期和份数。



　　
 32
 ．
 2
 　发包人收到竣工验收报告后
 28
 天内组织有关单位验收，并在验收后
 14
 天内给予认可或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按要求修改，并承担由自身原因造成修改的费用。



　　
 32
 ．
 3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竣工验收报告后
 28
 天内不组织验收，或验收后
 14
 天内不提出修改意见，视为竣工验收报告已被认可。



　　
 32
 ．
 4
 　工程竣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竣工验收报告的日期为实际竣工日期。工程按发包人要求修改后通过竣工验收的，实际竣工日期为承包人修改后提请发包人验收的日期。



　　
 32
 ．
 5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竣工验收报告后
 28
 天内不组织验收，从第
 29
 天起承担工程保管及一切意外责任。



　　
 32
 ．
 6
 　中间交工工程的范围和竣工时间，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其验收程序按本通用条款
 32
 ．
 1
 款至
 32
 ．
 4
 款办理。



　　
 32
 ．
 7
 　因特殊原因，发包人要求部分单位工程或工程部位甩项竣工的，双方另行签订甩项竣工协议，明确双方责任和工程价款的支付方法。



　　
 32
 ．
 8
 　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未通过的，发包人不得使用。发包人强行使用时，由此发生的质量问题及其他问题，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33
 ．竣工结算



　　
 33
 ．
 1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发包人认可后
 28
 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款及专用条款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内容，进行工程竣工结算。



　　
 33
 ．
 2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
 28
 天内进行核实，给予确认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发包人确认竣工结算报告后通知经办银行向承包人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承包人收到竣工结算价款后
 14
 天内将竣工工程交付发包人。



　　
 33
 ．
 3
 　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
 28
 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从第
 29
 天起按承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33
 ．
 4
 　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
 28
 天内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支付结算价款。发包人在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
 56
 天内仍不支付的，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由承包人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承包人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33
 ．
 5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发包人认可后
 28
 天内，承包人未能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造成工程竣工结算不能正常进行或工程竣工结算价款不能及时支付，发包人要求交付工程的，承包人应当交付；发包人不要求交付工程的，承包人承担保管责任。



　　
 33
 ．
 6
 　发包人承包人对工程竣工结算价款发生争议时，按本通用条款第
 37
 条关于争议的约定处理。



　　
 34
 ．质量保修



　　
 34
 ．
 1
 　承包人应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关于工程质量保修的有关规定，对交付发包人使用的工程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34
 ．
 2
 　质量保修工作的实施。承包人应在工程竣工验收之前，与发包人签订质量保修书，作为本合同附件（附件
 3
 ）。



　　
 34
 ．
 3
 　质量保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
 1
 ）质量保修项目内容及范围；



　　（
 2
 ）质量保修期；



　　（
 3
 ）质量保修责任；



　　（
 4
 ）质量保修金的支付方法。



　　十、违约、索赔和争议



　　
 35
 ．违约



　　
 35
 ．
 1
 　发包人违约。当发生下列情况时：



　　（
 1
 ）本通用条款第
 24
 款提到的发包人不按时支付工程预付款；



　　（
 2
 ）本通用条款第
 26
 ．
 4
 款提到的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导致施工无法进行；



　　（
 3
 ）本通用条款第
 33
 ．
 3
 款提到的发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



　　（
 4
 ）发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约给承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顺延延误的工期。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发包人赔偿承包人损失的计算方法或者发包人应当支付违约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



　　
 35
 ．
 2
 　承包人违约。当发生下列情况时：



　　（
 1
 ）本通用条款第
 14
 ．
 2
 款提到的因承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工程师同意顺延的工期竣工；



　　（
 2
 ）本通用条款第
 15
 ．
 1
 款提到的因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



　　（
 3
 ）承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约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双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承包人赔偿发包人损失的计算方法或者承包人应当支付违约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



　　
 35
 ．
 3
 　一方违约后，另一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时，违约方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



　　
 36
 ．索赔



　　
 36
 ．
 1
 　当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索赔时，要有正当索赔理由，且有索赔事件发生时的有效证据。



　　
 36
 ．
 2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或发生错误以及应由发包人承担责任的其他情况，造成工期延误和（或）承包人不能及时得到合同价款及承包人的其他经济损失，承包人不可按下列程序以书面形式向发包人索赔：



　　（
 1
 ）索赔事件发生后
 28
 天内，向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通知；



　　（
 2
 ）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后
 28
 天内，向工程师提出延长工期和（或）补偿经济损失的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



　　（
 3
 ）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于
 28
 天内给予答复，或要求承包人进一步补充索赔理由和证据；



　　（
 4
 ）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
 28
 天内未予答复或未对承包人作进一步要求，视为该项索赔已经认可；



　　（
 5
 ）当该索赔事件持续进行时，承包人应当阶段性向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在索赔事件终了后
 28
 天内，向工程师送交索赔的有关资料和最终索赔报告。索赔答复程序与（
 3
 ）、（
 4
 ）规定相同。



　　
 36
 ．
 3
 　承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或发生错误，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发包人可按
 36
 ．
 2
 款确定的时局向承包人提出索赔。



　　
 37
 ．争议



　　
 37
 ．
 1
 　发包人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和解或者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双方可以在专用条款内约定以下一种方式解决争议：



　　第一种解决方式：双方达成仲裁协议，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二种解决方式：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37
 ．
 2
 　发生争议后，除非出现下列情况的，双方都应继续履行合同，保持施工连续，保护好已完工程：



　　（
 1
 ）单方违约导致合同确已无法履行，双方协议停止施工；



　　（
 2
 ）调解要求停止施工，且为双方接受；



　　（
 3
 ）仲裁机构要求停止施工；



　　（
 4
 ）法院要求停止施工。



　　十一、其他



　　
 38
 ．工程分包



　　
 38
 ．
 1
 　承包人按专用条款的约定分包所承包的部分工程，并与分包单位签订分包合同。非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的任何部分分包。



　　
 38
 ．
 2
 　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38
 ．
 3
 　工程分包不能解除承包人任何责任与义务。承包人应在分包场地派驻相应管理人员，保证本合同的履行。分包单位的任何违约行为或疏忽导致工程损害或给发包人造成其他损失，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38
 ．
 4
 　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单位结算。发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单位支付各种工程款项。



　　
 39
 ．不可抗力



　　
 39
 ．
 1
 　不可抗力包括因战争、动乱、空中飞行物体坠落或其他非发包人承包人责任造成的爆炸、火灾，以及专用条款约定的风、雨、雪、洪、震等自然灾害。



　　
 39
 ．
 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承包人应立即通知工程师，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迅速采取措施，尽力减少损失，发包人应协助承包人采取措施。工程师认为应当暂停施工的，承包人应暂停施工。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48
 小时内承包人向工程师通报受害情况和损失情况，及预计清理和修复的费用。不可抗力事件持续发生，承包人应每隔
 7
 天向工程师报告一次受害情况。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14
 天内，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清理和修复费用的正式报告及有关资料。



　　
 39
 ．
 3
 　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费用及延误的工期由双方按以下方法分别承担：



　　（
 1
 ）工程本身的损害、因工程损害导致第三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运至施工场地用于施工的材料和待安装的设备的损害，由发包人承担；



　　（
 2
 ）发包人承包人人员伤亡由其所在单位负责，并承担相应费用；



　　（
 3
 ）承包人机械设备损坏及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
 4
 ）停工期间，承包人应工程师要求留在施工场地的必要的管理人员及保卫人员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
 5
 ）工程所需清理、修复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
 6
 ）延误的工期相应顺延。



　　
 39
 ．
 4
 　因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迟延履行方的相应责任。



　　
 40
 ．保险



　　
 40
 ．
 1
 　工程开工前，发包人为建设工程和施工场地内的自有人员及第三人人员生命财产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



　　
 40
 ．
 2
 　运至施工场地内用于工程的材料和待安装设备，由发包人办理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



　　
 40
 ．
 3
 　发包人可以将有关保险事项委托承包人办理，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40
 ．
 4
 　承包人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施工场地内自有人员生命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



　　
 40
 ．
 5
 　保险事故发生时，发包人承包人有责任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



　　
 40
 ．
 6
 　具体投保内容和相关责任，发包人承包人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41
 ．担保



　　
 41
 ．
 1
 　发包人承包人为了全面履行合同，应互相提供以下担保：



　　（
 1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及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
 2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



　　
 41
 ．
 2
 　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可要求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相应责任。



　　
 41
 ．
 3
 　提供担保的内容、方式和相关责任，发包人承包人除在专用条款中约定外，被担保方与担保方还应签订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



　　
 42
 ．专利技术及特殊工艺



　　
 42
 ．
 1
 　发包人要求使用专利技术或特殊工艺，应负责办理相应的申报手续，承担申报、试验、使用等费用；承包人提出使用专利技术或特殊工艺，应取得工程师认可，承包人负责办理申报手续并承担有关费用。



　　
 42
 ．
 2
 　擅自使用专利技术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责任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43
 ．文物和地下障碍物



　　
 43
 ．
 1
 　在施工中发现古墓、古建筑遗址等文物及化石或其他有考古、地质研究等价值的物品时，承包人应立即保护好现场并于
 4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工程师，工程师应于收到书面通知后
 24
 小时内报告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发包人承包人按文物管理部门的要求采取妥善保护措施。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顺延延误的工期。如发现后隐瞒不报，致使文物遭受破坏，责任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43
 ．
 2
 　施工中发现影响施工的地下障碍物时，承包人应于
 8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工程师，同时提出处置方案，工程师收到处置方案后
 24
 小时内予以认可或提出修正方案。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顺延延误的工期。所发现的地下障碍物有归属单位时，发包人应报请有关部门协同处置。



　　
 44
 ．合同解除



　　
 44
 ．
 1
 　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44
 ．
 2
 　发生本通用条款第
 26
 ．
 4
 款情况，停止施工超过
 56
 天，发包人仍不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44
 ．
 3
 　发生本通用条款第
 38
 ．
 2
 款禁止的情况，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者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44
 ．
 4
 　有不列情形之一的，发包人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
 1
 ）因不可抗力致合同无法履行；



　　（
 2
 ）因一方违约（包括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44
 ．
 5
 　一方依据
 44
 ．
 2
 、
 44
 ．
 3
 、
 44
 ．
 4
 款约定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以书面形式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并在发出通知前
 7
 天告知对方，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对解除合同有争议的，按本通用条款第
 37
 条关于争议的约定处理。



　　
 44
 ．
 6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完工程和已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移交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自有机械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支付以上所发生的费用，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已完工程价款。已经订货的材料、设备由订货方负责退货或解除订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因退货、解除订货合同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因未及时退货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除此之外，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因合同解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44
 ．
 7
 　合同解除后，不影响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45
 ．合同生效与终止



　　
 45
 ．
 1
 　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合同生效方式。



　　
 45
 ．
 2
 　除本通用条款第
 34
 条外，发包人承包人履行合同全部义务，竣工结算价款支付完毕，承包人向发包人交付竣工工程后，本合同即告终止。



　　
 45
 ．
 3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发包人承包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46
 ．合同份数



　　
 46
 ．
 1
 　本合同正本两份，具有同等效力，由发包人承包人分别保存一份。



　　
 46
 ．
 2
 　本合同副本份数，由双方根据需要在专用条款内约定。



　　
 47
 ．补充条款



　　双方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工程实际，经协商一致后，可对本通用条款内容具体化、补充或修改，在专用条款内约定。



　　第三部分　专用条款



　　一、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



　　
 1
 ．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解释顺序：



　　
 2
 ．语言文字和适用法律、标准及规范



　　
 2
 ．
 1
 　本合同除使用汉语外，还使用　　　　语言文字。



　　
 2
 ．
 2
 　适用法律和法规需要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



　　
 2
 ．
 3
 适用标准、规范



　　适用标准、规范的名称：



　　发包人提供标准、规范的时间：



　　国内没有相应标准、规范时的约定：



　　
 3
 ．图纸



　　
 3
 ．
 1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日期和套数：



　　
 3
 ．
 2
 　发包人对图纸的保密要求：



　　使用国外图纸的要求及费用承担：



　　二、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



　　
 4
 ．工程师



　　
 4
 ．
 1
 　监理单位委派的工程师



　　姓名：　　　　　　　　职务：



　　发包人委托的职权：



　　需要取得发包人批准才能行使的职权：



　　
 4
 ．
 2
 　发包人派驻的工程师



　　姓名：　　　　　　　　职务：



　　职权：



　　
 4
 ．
 3
 　不实行监理的，工程师的职权：



　　
 5
 ．项目经理



　　姓名：　　　　　　　　职务：



　　
 6
 ．发包人工作



　　
 6
 ．
 1
 　发包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
 1
 ）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要求及完成的时间：



　　（
 2
 ）将施工所需的水、电、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间、地点和供应要求：



　　（
 3
 ）施工场地与公共道路的通道开通时间和要求：



　　（
 4
 ）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的提供时间：



　　（
 5
 ）由发包人办理的施工所需证件、批件的名称和完成时间：



　　（
 6
 ）水准点与坐标控制点交验要求：



　　（
 7
 ）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时间：



　　（
 8
 ）协调处理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



　　（
 9
 ）双方约定发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



　　
 6
 ．
 2
 　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工作：



　　
 7
 ．承包人工作



　　
 7
 ．
 1
 　承包人应按约定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
 1
 ）需由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允许的承包人完成的设计文件提交时间：



　　（
 2
 ）应提供计划、报表的名称及完成时间：



　　（
 3
 ）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和要求：



　　（
 4
 ）向发包人提供的办公和生活房屋及设施的要求：



　　（
 5
 ）需承包人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续：



　　（
 6
 ）已完工程成品保护的特殊要求及费用承担：



　　（
 7
 ）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要求及费用承担：



　　（
 8
 ）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



　　（
 9
 ）双方约定承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



　　三、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



　　
 8
 ．进度计划



　　
 8
 ．
 1
 　承包人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的时间：



　　工程师确认的时间：



　　
 8
 ．
 2
 　群体工程中有关进度计划的要求：



　　
 9
 ．工期延误



　　
 9
 ．
 1
 　双方约定工期顺延的情况：



　　四、质量与验收



　　
 10
 ．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



　　
 10
 ．
 1
 　双方约定中间验收部位：



　　
 11
 ．工程试车



　　
 11
 ．
 1
 　试车费用的承担：



　　五、安全施工



　　六、合同价款与支付



　　
 12
 ．合同价款及调整



　　
 12
 ．
 1
 　本合同价款采用　　　　　　　　方式确定。



　　（
 1
 ）采用固定价格合同，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
 2
 ）采用可调价格合同，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
 3
 ）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有关成本和酬金的约定：



　　
 12
 ．
 2
 　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他调整因素：



　　
 13
 ．工程预付款



　　
 13
 ．
 1
 　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



　　
 13
 ．
 2
 　扣回工程款的时间、比例：



　　
 14
 ．工程量确认



　　
 14
 ．
 1
 　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



　　
 15
 ．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15
 ．
 1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



　　七、材料设备供应



　　
 16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



　　
 16
 ．
 1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与一览表不符时，双方约定发包人承担责任如下：



　　（
 1
 ）材料设备单价与一览表不符：



　　（
 2
 ）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质量等级与一览表不符：



　　（
 3
 ）承包人可代为调剂串换的材料：



　　（
 4
 ）到货地点与一览表不符：



　　（
 5
 ）供应数量与一览表不符：



　　（
 6
 ）到货时间与一览表不符：



　　
 16
 ．
 2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结算方法：



　　
 17
 ．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



　　
 17
 ．
 1
 　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的约定：



　　八、工程变更



　　九、竣工验收与结算



　　
 18
 ．竣工验收



　　
 18
 ．
 1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



　　
 18
 ．
 2
 　中间交工工程的范围和竣工时间：



　　十、违约、索赔和争议



　　
 19
 ．违约



　　
 19
 ．
 1
 　本合同中关于发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
 1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24
 条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
 2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26
 ．
 4
 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
 3
 ）本合同通用条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
 4
 ）双方约定的发包人其他违约责任：



　　
 19
 ．
 2
 　本合同中关于承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
 1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4
 ．
 2
 款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
 2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5
 ．
 1
 款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
 3
 ）双方约定的承包人其他违约的责任：



　　
 20
 ．争议



　　
 20
 ．
 1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他



　　
 21
 ．工程分包



　　
 21
 ．
 1
 　本工程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分包的工程：



　　分包施工单位为：



　　
 22
 ．不可抗力



　　
 22
 ．
 1
 　双方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



　　
 23
 ．保险



　　
 23
 ．
 1
 　本工程双方约定投保内容如下：



　　（
 1
 ）发包人投保内容：



　　（
 2
 ）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保险事项：



　　（
 3
 ）承包人投保内容：



　　
 23
 ．担保



　　
 23
 ．
 1
 　本工程双方约定担保事项如下：



　　（
 1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担保方式为：　　　　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



　　（
 2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担保方式为：　　　　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



　　（
 3
 ）双方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



　　
 24
 ．合同份数



　　
 24
 ．
 1
 　双方约定合同副本份数：



　　
 25
 ．补充条款



　　附件一：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单位工程名称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结构
 
 层数
 
 跨度



　　（米）
 
 设备安装内容
 
 工程造价



　　（元）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附件二：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



　　序号
 
 材料设备品种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质量等级
 
 供应时间
 
 送达地点
 
 备注



　　附件三：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全称）：



　　承包人（全称）：



　　发包人、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经协商一致，对　　　　　　　　　（工程全称）签定工程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管理规定和双方约定，承担本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二、质量保修期



　　双方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1
 ．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2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年；



　　
 3
 ．装修工程为　　　　年；



　　
 4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年；



　　
 5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个采暖期、供冷期；



　　
 6
 ．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年；



　　
 7
 ．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质量保修责任



　　
 1
 ．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7
 天内派人保修。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2
 ．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
 ．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的规定，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由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
 ．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五、其他



　　对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本工程质量保修书，由施工合同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在竣工验收前共同



　　签署，作为施工合同附件，其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



　　发　包　人（公章）：　　　　　　承　包　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



　　（参考文本）



　　本合同书委托人为：　　　　　　　　　　　　　　　　　　　　　　（以下称甲方）



　　受托监理人为：××××工程咨询监理公司（以下称乙方）



　　甲方委托乙方，按本合同书要求进行：　　　　工程项目的　　　　施工监理，监理范围：　　　　质量控制、进度　　　　控制和投资控制工作。



　　服务期限为
 200
 　　　　年　　　　月至
 200
 　　　　年　　　　月。总费用为　　　　万元。乙方接受甲方委托，签定本合同书。



　　本合同书（协议书连同合同一般条款、特殊条款与附录，称为“本合同书”，经合同双方法人或代理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后生效，合同双方各



　　持合同正本壹份和副本四份，副本报送监理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



　　本合同书签于
 200
 　　　　年　　　　月　　　　日



　　地点：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电挂：　　　　　
 
 　电挂：



　　邮编：　　　　　　
 
 邮编：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合同一般条款



　　第
 1
 条　甲乙双方的监理依据是《建设监理试行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以及施工承包合同。



　　第
 2
 条　甲乙双方共同遵守本合同书，并按本合同书开展监理工作。



　　第
 3
 条　甲方是本工程项目建设的组织者，负责建设中筹集资金、征地、移民、协调与当地关系等职责，对本工程建设效益全面向国家负责。乙方受甲方的委托，作为本项目监理单位，根据本合同书进行监理工作，行使赋予的权力和责任，对甲方负责。



　　第
 4
 条　本合同书所指的工程监理范围与内容在附录
 B
 服务范围与内容中详细说明。



　　第
 5
 条　本合同书所指的监理费用及支付办法在附录
 D
 中详细说明。



　　第
 6
 条　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合同双方一切联系均以书面通知为准，特殊情况可先口头通知并即补书面通知。双方共同签署的有关文件，属于合同的补充文件。双方联系的具体规定（代表、地点、方式等）在特殊条款中订明。



　　第
 7
 条　本合同书的开始、完成与变更。



　　
 7
 ．
 1
 　按本合同书规定的全部有效的签字盖章完成后，本合同书立即生效。



　　
 7
 ．
 2
 　监理单位应按本合同书特殊条款中所订的期限开始其服务。



　　
 7
 ．
 3
 　监理单位应按本合同书特殊条款中所订的期限内完成服务。



　　
 7
 ．
 4
 　如果情况变化，致使合同书需变更时，必须经双方书面同意才能成立。为此，一方提出的建议需经送交另一方作应有的考虑。



　　
 7
 ．
 5
 　如本合同书需延长（不可抗力等），甲乙双方应签订补充合同，或在特殊条款中事先加以说明。



　　
 7
 ．
 6
 　合同签约后出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变化时，合同双方经协商后可做调整，并在特殊条款中具体说明。



　　第
 8
 条　甲方的权力与责任。



　　
 8
 ．
 1
 　甲方依据监理合同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



　　
 8
 ．
 2
 　甲方若认为乙方履行合同不力严重影响工程进展，甲方有权要求更换乙方主要人员，直至终止合同。



　　
 8
 ．
 3
 　对涉及工程工期、质量、造价等重大问题变更时，应由甲方最后确定并按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办理。



　　
 8
 ．
 4
 　甲方支持乙方的工作，按合同保证乙方责任和权力的统一。甲方应按附录
 C
 按时向乙方提供规定的设备、设施和材料。



　　
 8
 ．
 5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本合同规定的监理工作所需的合同文本、资料、图纸和数据等。同时应在特殊条款中明确规定提供的方式、份数与回收、保密等办法。



　　
 8
 ．
 6
 　甲方应负责协调工程外部条件及工程与地方的关系。



　　
 8
 ．
 7
 　甲方应在特殊条款中双方订明的期限内，对由乙方提交给他的需甲方决策的报告、文件等作出决定。



　　
 8
 ．
 8
 　甲方依据附录
 D
 按时支付乙方监理费用。



　　第
 9
 条　乙方权力与责任。



　　
 9
 ．
 1
 　乙方拥有合同中规定的权力，并承担相应全部责任。



　　
 9
 ．
 2
 　乙方必须具有履行本合同书所需的技能、谨慎与勤奋，必须按照监理的职业准则完成其全部职责。



　　
 9
 ．
 3
 　在监理过程中监理单位如需另聘专家咨询或协助，在监理服务责任以内的发生费用，由乙方承担；超出监理服务责任并发生费用，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由甲方承担费用。



　　
 9
 ．
 4
 　乙方按附录
 C
 按时自带规定的设备、材料和设施。具体使用协议在附录
 C
 中规定。



　　
 9
 ．
 5
 　乙方必须按附录
 E
 规定派出监理工作需要的监理人员及项目监理机构。其主要人员资格和服务条件须经甲方审查同意，甲方不得无理由地拒绝。甲方同意乙方根据监理目标需要提出的工程监理组织机构，并确认总监理工程师。



　　
 9
 ．
 6
 　监理应按本合同规定的人员在各规定期限内进行。为保证利于监理的有效实施，乙方可在这期限内做出合理调整。若更换现场人员，应代之同等技能的人员，其中主要监理人员的更换需经甲方同意，乙方派驻现场监理人员应连续稳定，保证监理工作正常进行。



　　
 9
 ．
 7
 　乙方有本监理项目的质量否决权、签发付款凭证权和开工、停工、返工和复工令权。



　　
 9
 ．
 8
 　乙方向甲方收取的报酬，是其关于本合同书的惟一报酬。乙方及其人员不得接受与本合同书有关的或与其承担义务有关的其他津贴、回扣等报酬和非直接支付。



　　
 9
 ．
 9
 　乙方在监理的过程中，不得泄露甲方申明的秘密，乙方亦不得泄露设计、承包等单位提供并申明的秘密。



　　第
 10
 条　调解与仲裁。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甲乙双方发生争端，双方应首先本着相互谅解、信任、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协商，解决争端；若协商失败，任何一方均可向监理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争端；若调解无效，任何一方均可依法要求仲裁。在调解和仲裁过程中，双方应保证工程建设正常进行。



　　第
 11
 条　违约。



　　由甲方原因要求终止合同，甲方应至少提前两个月通知乙方，并要承担违约责任，支付约定赔偿费用。



　　由乙方原因要求终止合同，乙方应至少提前两个月通知甲方，并要承担违约责任，支付约定赔偿费用。



　　甲方或乙方在接到终止合同通知后，十五天内没有答复对方，可视本合同终止。



　　违约赔偿费或其他违约由甲乙双方在特殊条款中具体约定。



　　第
 12
 条　甲方可视乙方的监理工作情况，进行奖罚。具体内容由双方在特殊条款中规定。



　　第
 13
 条　本合同书未尽事宜，双方应另行协商解决，签订补充文件，作为本合同书的一部分。



　　合同特殊条款



　　签于本工程的特点与实际需要，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签订以下特殊条款以补充合同一般条款，当一般条款与特殊条款不一致时以特殊条款为准。具体条款如下：



　　第
 5
 条补充：



　　额外服务：如果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范围以外的任务，甲方应另行补签委托合同。如果甲方或承包施工单位使服务受阻或延误，以至增加了服务的工作量和持续时间，则乙方将此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影响通知甲方，甲方应增加额外服务费。



　　第
 6
 条补充：



　　双方联系方式：重要问题为函件，一般问题以电话或口头指示，但都应有记录，会议以纪要为据。



　　联系人：



　　地　点：



　　电　话：



　　第
 7
 ．
 2
 条补充：



　　监理服务期限：



　　第
 7
 ．
 5
 条补充：



　　在履行合同中因发生不可抗力（洪水、地震等）造成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允许延期或部分或全部不履行者，双方应签补充协议。



　　第
 7
 ．
 6
 条补充：



　　合同签发后，若出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化等，导致监理费用的变化，本合同监理费用作相应调整。



　　增加
 8
 ．
 9
 条：



　　甲方向乙方无偿提供监理工作需要的图纸（蓝图）、资料（技术要求、通知等）及与被监理项目有关试验报告等技术资料伍份，甲方与承建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副本二份。乙方在使用上述资料期间不得向其他无关单位泄露，项目结束后归还甲方。



　　增加
 8
 ．
 10
 条：



　　甲方接受乙方提交的需甲方决策的报告、文件等，应在七天内给予明确指示，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增加
 9
 ．
 10
 条：



　　乙方不承担施工中工伤事故的责任。



　　第
 11
 条补充：



　　违约金：由于甲方或乙方的原因要求终止合同，按一般条款第十一条的期限办理。由于甲方原因终止合同，甲方支付乙方违约金　　　　万元。由于乙方原因终止合同，乙方支付甲方违约金　　　　万元。因甲方决策不当或影响工程进度、质量，应由甲方负经济责任。



　　违反合同　　　　条，　　　　方支付　　　　方违约金　　　　元。



　　违反合同　　　　条，　　　　方支付　　　　方违约金　　　　元。



　　违反合同　　　　条，　　　　方支付　　　　方违约金　　　　元。



　　违反合同　　　　条，　　　　方支付　　　　方违约金　　　　元。



　　第
 12
 条补充：



　　奖罚：甲方可视乙方工作成效进行奖罚。奖金在　　　　元范围内，罚金在　　　　元限度之内。



　　为了促进承建施工单位保证进度、质量和安全，乙方可写出书面材料建议奖励有关人员。具体数额及开支办法由甲乙双方协调确定，乙方使用受甲方监督，且立账备查。



　　合同附录



　　附录一　所需监理的工程简述（略）



　　附录二　监理服务的范围与内容



　　
 1
 ．监理服务范围。



　　
 2
 ．监理服务内容。



　　受甲方委托按合同进行施工实施阶段的全面监理，即协助业主进行工程招标；对工程进度、质量、投资进行监督；进行合同管理；协调业主与承包商处理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争端和索赔；对工程质量进行抽测，按时签发计量和支付凭证，独立、公正、有效地对工程施工实施全面监理。



　　
 3
 ．实施阶段的监理主要内容如下：实施时的设计方面：



　　———协助委托方与设计单位签订勘测设计，科学实验合同及施工图供应协议。



　　管理委托方与设计单位签订的有关合同、协议。熟悉设计内容，检查设计是否符合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和初设审批意见，是否符合合同规定。



　　———督促设计单位按合同和协议要求及时供应合格的设计文件和图纸等。



　　被委托确认这些设计文件、图纸和各项设计变更，提出意见（优化设计等）。



　　———及时向施工单位签发设计文件、技术规程、施工图纸和通知等，发现问题及时与设计单位联系，重要问题报告委托方。



　　———组织设计单位进行设计交底。



　　协助委托方（或被委托组织）会同设计院对重大技术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以及对优化设计进行讨论。



　　———审核承包单位对设计的意见和建议，会同设计单位进行研究，并尽快给予答复，必要时可审核承包单位提出的设计（如施工详图等）。



　　———保管所有设计正规资料，并能在任何合理时间内查阅。



　　实施时采购方面：



　　———协助委托方进行采购招标，编制采购合同等。



　　———采购合同的管理，进行采购计划进度的控制。催交、驻厂监造主要构件、设备等。



　　———验收（协助或被委托）。



　　实施时的施工方面：



　　———协助委托方进行部分或全部工程招标工作、进行编制或审查合同文件、进行评标和签订承包合同。



　　———全面管理施工承包合同，审查承包单位选择的分包单位资格及分包项目，确定合同外散工项目并进行监理。



　　———发布开工令。



　　———审批承包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措施、临建工程设计、施工详图、工艺试验成果、使用的原材料及试验成果等；签发补充的设计文件、技术规范等；答复承包单位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进度控制：协助委托方拟定整个工程的控制性网络进度计划，提出各合同控制性进度目标。审查批准承包单位提出的施工进度计划、检查实施情况，督促承包单位采取措施实现合同目标要求。当计划变动时，及时提出调整网络计划的意见。



　　———质量控制：审查承包单位的技师控制性体系和措施核实质量文件，对施工依据合同文件、设计图纸和技术要求等进行检查，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对单项工程、隐蔽工程和施工前准备工作等进行检查、验收和签证，发布停工和复工令。对施工质量进行评价。



　　———投资控制：协助委托方拟定投资控制性目标，和各年的合理投资计划。审查承包单位提交的资金表，审核承包单位的收方计量及单价费用等。签发付款凭证，受理索赔申请，进行索赔调查和谈判，提出处理意见，处理合同变更，下达变更指令。



　　———安全施工监督：督促检查施工安全措施和防护设施，参加重大安全事故调查。进行合同内的协调工作。



　　———协助委托方按国家规定进行工程各阶段验收及竣工验收、审查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编制的竣工图和资料。



　　———编制监理月、季、年报等。做好施工记录，对工程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和管理，即档案管理。



　　附录三　提供设施与设备



　　甲方：



　　乙方：



　　附录四　监理费用及支付



　　
 1
 ．监理费用：经甲乙双方协商总费用为￥　　　　元



　　
 2
 ．费用支付：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进场费　　　　万元，以后按下表拨款：



　　年
 
 　月
 
 　日
 
 拨款金额（元）
 
 备注



　　附录五　监理机构及主要人员表



　　一、
 
 监理机构：



　　二、主要监理人员表：



　　总监：



　　副总监：



　　总监代表：



　　总监办公室：



　　行政部：



　　合约部：



　　中心试验室：



　　驻地监理部：



　　工程组：



　　工程组：



　　工程组：



　　顾问组成员：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
 GF
 －
 2007
 －
 0207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发包人：　　　　　　　　承包人：



　　住所：
 
 住所：



　　委托代理人：
 
 营业执照号：



　　电话：
 
 法定代表人：　　　
 
 电话：



　　委托代理人：　　
 
 电话：



　　本工程设计人：　　　　　电话：



　　施工队负责人：　　　　　电话：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特点，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发包人的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
 ．
 1
 　工程地点：　　　　　　　　　　　　　　　　　　　　　　。



　　
 1
 ．
 2
 　工程内容及做法（详见附表
 1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项目确认表。附表
 2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内容和做法一览表）。



　　
 1
 ．
 3
 　工程承包方式：双方商定采取下列第　　　　种承包方式。



　　（
 1
 ）承包人包工、包料（详见附表
 5
 ：承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



　　（
 2
 ）承包人包工、部分包料，发包人提供部分材料（详见附表
 4
 ：发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附表
 5
 ：承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



　　（
 3
 ）承包人包工、发包人包料（详见附表
 4
 ：发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



　　
 1
 ．
 4
 　工程期限　　　　天，开工日期　　　　　　年　　　　　　月　　　　　日，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1
 ．
 5
 　合同价款：本合同工程造价为（大写）：　　　　　　　　　　　（详见附表
 3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报价单）。



　　第二条　工程监理



　　若本工程实行工程监理，发包人与监理公司另行签订《工程监理合同》，并将监理工程师的姓名、单位、联系方式及监理工程师的职责等通知承包人。



　　第三条　施工图纸



　　双方商定施工图纸采取下列第　　　　种方式提供：



　　（
 1
 ）发包人自行设计并提供施工图纸，图纸一式二份，发包人、承包人各一份（详见附表
 6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图纸）；



　　（
 2
 ）发包人委托承包人设计施工图纸，图纸一式二份，发包人、承包人各一份（详见附表
 6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图纸），设计费（大写）　　　　　　　　　　　元，由发包人支付（此费用不在工程价款内）。



　　第四条　发包人义务



　　
 4
 ．
 1
 　开工前　　　　　　天，为承包人入场施工创造条件。包括：搬清室内家具、陈设或将室内不易搬动的家具、陈设归堆、遮盖，以不影响施工为原则；



　　
 4
 ．
 2
 　提供施工期间的水源、电源；



　　
 4
 ．
 3
 　负责协调施工队与邻里之间的关系；



　　
 4
 ．
 4
 　不拆动室内承重结构，如需拆改原建筑的非承重结构或设备管线，负责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



　　
 4
 ．
 5
 　施工期间发包人仍需部分使用居室的，负责做好施工现场的保卫及消防等项工作；



　　
 4
 ．
 6
 　参与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的监督，负责材料进场、竣工验收。



　　第五条　承包人义务



　　
 5
 ．
 1
 　施工中严格执行安全施工操作规范、防火规定、施工规范及质量标准，按期保质完成工程；



　　
 5
 ．
 2
 　严格执行有关施工现场管理的规定，不得扰民及污染环境；



　　
 5
 ．
 3
 　保护好原居室室内的家具和陈设，保证居室内上、下水管道的畅通；



　　
 5
 ．
 4
 　保证施工现场的整洁，工程完工后负责清扫施工现场。



　　第六条　工程变更



　　工程项目及施工方式如需变更，双方应协商一致，签定书面变更协议，同时调整相关工程费用及工期（见附表
 7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变更单）。



　　第七条　材料的提供



　　
 7
 ．
 1
 　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详见附表
 4
 ：发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发包人应在材料运到施工现场前通知承包人，双方共同验收并办理交接手续；



　　
 7
 ．
 2
 　由承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详见附表
 5
 ：承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承包人应在材料运到施工现场前通知发包人，并接受发包人检验。



　　第八条　工期延误



　　
 8
 ．
 1
 　对以下原因造成竣工日期延误，经发包人确认，工期相应顺延：



　　（
 1
 ）工程量变化和设计变更；



　　（
 2
 ）不可抗力；



　　（
 3
 ）发包人同意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



　　
 8
 ．
 2
 　因发包人未按约定完成其应负责的工作而影响工期的，工期顺延；因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质量不合格而影响工程质量的，返工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工期顺延。



　　
 8
 ．
 3
 　发包人未按期支付工程款，合同工期相应顺延。



　　
 8
 ．
 4
 　因承包人责任不能按期开工或无故中途停工而影响工期的，工期不顺延；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存在问题的，返工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工期不顺延。



　　第九条　质量标准



　　双方约定本工程施工质量标准：



　　施工过程中双方对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由　　　　　　　　　　部门对工程质量予以认证，经认证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认证过程支出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经认证工程质量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认证过程支出的相关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第十条　工程验收和保修



　　
 10
 ．
 1
 　双方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分下列几个阶段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



　　（
 1
 ）　　　　　　　　　　　　　　　　　　　　　　　　　　　　　；



　　（
 2
 ）　　　　　　　　　　　　　　　　　　　　　　　　　　　　　；



　　（
 3
 ）　　　　　　　　　　　　　　　　　　　　　　　　　　　　　。



　　承包人应提前两天通知发包人进行验收，阶段验收合格后应填写工程验收单（见附表
 8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单）。



　　
 10
 ．
 2
 　工程竣工后，承包人应通知发包人验收，发包人应自接到验收通知后两天内组织验收，填写工程验收单（见附表
 8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单）。在工程款结清后，办理移交手续（详见附表
 9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结算单）。



　　
 10
 ．
 3
 　本工程自验收合格双方签字之日起保修期为　　　　　　月。验收合格签字后，填写工程保修单（见附表
 10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保修单）。



　　第十一条　工程款支付方式



　　
 11
 ．
 1
 　双方约定按以下第　　　　种方式支付工程款；



　　（
 1
 ）合同生效后，发包人按下表中的约定直接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



　　支付次数
 
 支付时间
 
 支付金额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开工前三日



　　工程进度过半



　　双方验收合格
 
 支付　　　　元



　　支付　　　　元



　　支付　　　　元



　　工程进度过半指：



　　（
 2
 ）其他支付方式：



　　
 11
 ．
 2
 　工程验收合格后，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出工程结算，并将有关资料送交发包人。发包人接到资料后　　　　日内如未有异议，即视为同意，双方应填写工程结算单（见附表
 9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结算单）并签字，发包人应在签字时向承包人结清工程尾款。



　　
 11
 ．
 3
 　工程款全部结清后，承包人应向发包人开具正式统一发票。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12
 ．
 1
 　合同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因未履行合同约定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受到罚款或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责任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12
 ．
 2
 　未办理验收手续，发包人提前使用或擅自动用工程成品而造成损失的由发包人负责。



　　
 12
 ．
 3
 　因一方原因，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该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办理合同终止手续，并由责任方赔偿对方相应的经济损失。



　　
 12
 ．
 4
 　发包人未按期支付第二（三）次工程款的，每延误一天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元。



　　
 12
 ．
 5
 　由于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负责修理，工期不予顺延。



　　
 12
 ．
 6
 　由于承包人原因致使工期延误，每延误一天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元。



　　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几项具体规定



　　
 14
 ．
 1
 　因工程施工而产生的垃圾，由承包人负责运出施工现场，并负责



　　将垃圾运到指定的地点，发包人负责支付垃圾清运费用（大写）　　　　　元（此费用不在工程价款内）。



　　
 14
 ．
 2
 　施工期间，发包人将外屋钥匙　　　　把，交给承包人保管。工程竣工验收后，发包人负责提供新锁　　　　把，由承包人当场负责安装交付使用。



　　
 14
 ．
 3
 　施工期间，承包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为：上午　　　　点　　　分至　　　　点　　　　分；下午　　　　点　　　分至　　　　点　　　分。



　　第十五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六条　附　则



　　
 16
 ．
 1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终止。



　　
 16
 ．
 2
 　本合同签订后工程不得转包。



　　
 16
 ．
 3
 　本合同一式　　　　　　份，双方各执　　　　　　份，　　　　　部门　　　　份。



　　
 16
 ．
 4
 　合同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附件：



　　附表
 1
 —
 1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项目确认表（一）



　　附表
 1
 —
 2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项目确认表（二）



　　附表
 2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内容和做法一览表



　　附表
 3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报价单



　　附表
 4
 ：发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



　　附表
 5
 ：承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



　　附表
 6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图纸



　　附表
 7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变更单



　　附表
 8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单



　　附表
 9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结算单



　　附表
 10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保修单



　　发包人（签字：）　　　　　　承包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鉴证意见：



　　鉴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附表
 1
 —
 1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项目确认表（一）



　　序号
 
 施工项目
 
 居室
 1m2
 居室
 2m2
 居室
 3m2
 居室
 4m2
 门厅
 m2
 厨房
 m2
 卫生间
 1m2
 卫生间
 2m2
 阳台
 m2



　　一、顶棚
  1
 ．涂料



　　
 2
 ．乳胶漆



　　
 3
 ．吊顶



　　
 4
 ．顶纸



　　
 5
 ．灯池



　　
 6
 ．塑料板



　　
 7
 ．



　　
 8
 ．



　　
 9
 ．



　　
 10
 ．颜色



　　二、地面
  1
 ．通体砖



　　
 2
 ．釉面砖



　　
 3
 ．木地板



　　
 4
 ．花岗岩



　　
 5
 ．地毯



　　
 6
 ．



　　
 7
 ．



　　
 8
 ．



　　
 9
 ．



　　
 10
 ．颜色



　　三、墙面
  1
 ．涂料



　　
 2
 ．乳胶漆



　　
 3
 ．壁纸



　　
 4
 ．软包



　　
 5
 ．壁板



　　
 6
 ．大理石



　　
 7
 ．瓷砖



　　
 8
 ．



　　
 9
 ．



　　
 10
 ．颜色



　　附表
 1
 —
 2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项目确认表（二）



　　序号
 
 施工项目
 
 居室
 1m2
 居室
 2m2
 居室
 3m2
 居室
 4m2
 门厅
 m2
 厨房
 m2
 卫生间
 1m2
 卫生间
 2m2
 阳台
 m2



　　四、装饰装修做法
  1
 ．涂料



　　
 2
 ．塑料墙裙



　　
 3
 ．木踢脚



　　
 4
 ．砖踢脚



　　
 5
 ．塑料踢脚



　　
 6
 ．窗帘盒



　　
 7
 ．暖气罩



　　
 8
 ．木质阴角线



　　
 9
 ．石膏阴角线



　　
 10
 ．包门套



　　
 11
 ．包窗套



　　
 12
 ．包门



　　
 13
 ．现制门



　　
 14
 ．现制窗



　　
 15
 ．现制吊柜



　　
 16
 ．现制地柜



　　
 17
 ．现制落地柜



　　
 18
 ．包管道



　　
 19
 ．暖气移位



　　
 20
 ．管道改线



　　
 21
 ．供电改线



　　
 22
 ．作防水



　　
 23
 ．灯具安装



　　
 24
 ．洁具安装



　　
 25
 ．油烟机安装



　　
 26
 ．排风扇安装



　　
 27
 ．热水器安排



　　
 28
 ．洗手盆安装



　　
 29
 ．洗菜池安装



　　
 30
 ．拖布池安装



　　
 31
 ．防盗门安装



　　
 32
 ．铝合金门窗



　　
 33
 ．挂镜线



　　
 34
 ．饰物、镜子



　　
 35
 ．



　　
 36
 ．



　　
 37
 ．



　　
 38
 ．



　　
 39
 ．



　　发包人代表（签字）：　　　　　　　　　　　　　承包人代表（签字）：



　　附表
 2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内容和做法一览表



　　序号
 
 工程项目及做法
 
 计量单位
 
 工程量



　　发包人代表（签字）：　　　　　　　　　　　　　　承包人代表（签字）：



　　附表
 3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报价单



　　金额单位：
 
 元



　　序号
 
 装饰装修内容及材料规格、型号、品牌等级
 
 数量
 
 单位
 
 单价
 
 合计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发包人代表（签字）：　　　　　　　　　　　　　承包人代表（签字）：



　　附表
 4
 ：



　　发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



　　金额单位：
 
 元



　　材料名称
 
 单位
 
 品种
 
 规格
 
 数量
 
 单价
 
 金额
 
 供应时间
 
 供应至的地点



　　发包人代表（签字）：　　　　　　　　　　　　　　承包人代表（签字）：



　　附表
 5
 ：



　　承包人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



　　金额单位：
 
 元



　　材料名称
 
 单位
 
 品种
 
 规格
 
 数量
 
 单价
 
 金额
 
 供应时间
 
 供应至的地点



　　发包人代表（签字）：　　　　　　　　　　　　　　承包人代表（签字）：



　　附表
 6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图纸



　　发包人代表（签字）：　　　　　　　　　　　　　　承包人代表（签字）：



　　附表
 7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变更单



　　变更内容
 
 原　设　计
 
 新　设　计
 
 增减费用（＋－）



　　详细说明：



　　注：若变更内容过多请另附说明



　　发包人代表（签字）：　　　　　　　　　　　　　　承包人代表（签字）：



　　附表
 8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单



　　序号
 
 主　要　验　收　项　目　名　称
 
 验收日期
 
 验收结果



　　整体工程验收结果



　　年　　月　　日



　　全部验收合格后双方签字盖章：



　　发包人代表（签字）：　　　　　　　　　承包人代表（签字）：



　　附表
 9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结算单



　　年　　月　　日



　　
 1
 合同原金额



　　
 2
 变更增加值



　　
 3
 变更减值



　　
 4
 发包人已付金额



　　
 5
 发包人结算应付金额



　　发包人代表（签字盖章）：　　　　　　　　　承包人代表（签字盖章）：



　　附表
 10
 ：



　　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保修单



　　公司名称
 
 联系电话



　　用户姓名
 
 登记编号



　　装修房屋地址



　　设计负责人
 
 施工负责人



　　进场施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保修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发包人代表（签字盖章）：　　　　　　　　　　　　　承包人代表（签字盖章）：



　　备注：



　　①从竣工验收之日计算，保修期为一年。



　　②保修期内由于承包人施工不当造成质量问题，承包人无条件地进行维修。



　　③保修期内如属发包人使用不当造成装饰面损坏，或不能正常使用，承包人酌情收费。



　　④本保修单在发包人签字、承包人签章后生效。



　　监督电话：



　　三、建设工程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欺诈陷阱



　　
 1
 ．暗箱操作的欺诈陷阱



　　建设工程合同陷阱有很多，其中最主要、影响最恶劣、造成后果最严重的陷阱，就是暗箱操作。所谓暗箱操作，就是没有通过公开招标投标，而是在私下里依关系取得建设工程的承包权。



　　公开招标、投标的方式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是我国较多采用的一种竞争交易方式。所谓招标，是指招标人就拟建项目的内容、要求和预选投标人的资格等提出条件，邀请承包商对其拟建项目所要求的价格、施工方案等进行报价，择日开标，从中择优选定工程承包人的交易过程。其中招标人是业主或总承包者，投标者是承包商或分承包商。从法律角度看，招标是一种要约引诱或要约邀请行为。而投标是指承包商在获得招标信息，决定参加招标项目的承接包工之后，通过资格预审，购买或领取招标文件并据以编制和报送投标文件、参加承接工程施工、安装等任务的竞争的一系列活动过程的总称。



　　然而，一些建设工程合同却没有通过招标投标，却使用暗箱操作。例如，曾经震惊全国的重庆綦江彩虹桥工程和云南昆禄公路事件。在綦江彩虹桥的建设中，居然没有通过招标投标，那个个体业主就取得了承包权。昆禄公路中，中标的竟是一个无施工资质、无施工机械、无技术力量、无施工队伍的“四无公司”，其明显的不能履行合同，实施建设工程。而他们之所以能承包到工程，除了个别官员的腐败渎职外，制度中的漏洞也难逃其责。招标投标本来要求的是公开、公平与公正，而现实中更多的是“暗箱操作”，而暗箱正是权力寻租的大好环境。因此，我国《招标投标法》生效后，若不严格执法，以及不认真守法就成了这类合同订立、履行的最大风险之源。



　　
 2
 ．文字游戏的欺诈陷阱



　　这一陷阱，在形式上较为隐蔽，不易觉察，在文字上玩游戏，看似合法，其实并不合法，主要有两种：



　　①监理人与监理制上的陷阱



　　监理人是取得监理资格证书，具有法人资格的监理公司、监理事务所或兼承监理业务的工程设计、科学研究及工程咨询的单位。



　　为了保证勘察、设计与施工的顺利进行，承包方可以委托监理人对工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合同法》的规定，发包人在不妨碍承包人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对作业进度、质量进行检查。



　　在我国，为强化对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要求对建设工程实行监理制度，并在一定范围内对建筑工程实行强制监理。因为建设工程标的特殊性，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和复杂的结构，一旦建成后才发现质量有问题，就会耗巨资进行修复，何况有些质量问题是靠修补都无法解决的。因此，对工程质量的完工检测，虽然发包方可以因质量问题拒收，但一座不符合建设要求、不能正常使用的建筑物的存在，不管是由发包方还是承包方来承担损失，总的来讲，都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和对社会公众安全的一种威胁。



　　②不可抗力上的陷阱



　　《合同法》由于以无过错责任作为合同归责的一般性规定，因此，在不少条文中就体现了情势变更的内容。例如，第
 283
 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对于发包人未按约履行义务，如是不可抗力导致，则发包人可因此而免责，即可不赔偿损失。但是对承包人而言，其仍应有权利要求顺延工期，这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发生，致使原履行合同的情形已发生变更，如仍按原计划约定工期，对承包人而言，则是有失公平的。



　　（二）风险防范



　　
 1
 ．建设工程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范



　　我们在建设工程合同订立阶段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建设工程当事人双方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和履行合同的能力。二是承包人是否分别向其他建筑人或安装人签订合同。新合同法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承包人不得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转包或分包他人。



　　采用招标的方式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除注意商业因素外，还应注重以下招标、投标中的一些法律问题：①选择正确的合同方式。一般工程承包合同可按承包者的多寡分为总包合同和分包合同，按价格确定方式分为固定总价合同和成本加酬金合同。不同的合同形式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风险承担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了当事人是否能如愿履行合同及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因为当事人对合同形式的选择是自愿的行为，一旦选定即因其有法律效力而受到约束，即使一方当事人明显损失，也属正常的商业损失，法律不予救济。



　　②注意有关招标和投标的一些程序规定，作为投标的承包人，尤其要注意投标书的撤回问题。这是当事人在通过招标方式订立建设承包合同时应重视的问题之一。投标本质上是一种要约行为，关于其撤回，应适用有关要约撤回的一般规定。



　　在签订国家重大建设工程项目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①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订立。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的双方必须具有法人地位。委托方是建设单位或有关单位，承包方是持有勘察设计证书的勘察设计单位，签订合同必须遵守法律和有关国家政策，审查是否具备签订合同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承包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总概算已经批准；承包工程所需要的投资和统配物资已经列入国家计划；当事人双方均具有法人资格；当事人双方均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③在签订合同时应仔细审查合同条款是否规范、完备。勘察、设计合同中，应规定双方提交勘察、设计基础资料、设计文件的时间，设计的质量要求以及其他协作条件等条款；建筑、安装工程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交工验收、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



　　
 2
 ．建设工程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防范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期限较长，涉及标的价值较大，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复杂的过程。常见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履行中的纠纷及其防范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建设工程质量纠纷及其防范。因建筑工程质量而引起的纠纷是一个常见的纠纷。这种纠纷又分为：
 a
 ．承包方引起的纠纷。承包方在施工过程中管理水平低下、组织措施不力，或技术水平较差等，都是造成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原因。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请求承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承包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b
 ．发包方引起的纠纷。发包人未按约定的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或技术资料，因而造成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承包人应承担责任。如果发包人擅自使用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发现质量问题的，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c
 ．承包方和发包方共同引起的纠纷。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双方可以在公证部门主持下达协议，顺延工程竣工日期。针对有关工程质量容易产生的纠纷，承包人应当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力求工程质量达到合同要求，在发包方提供设计资料时，应仔细审核，发现错误和缺陷及时指出。发包人在不妨碍承包人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对作业进度、质量进行检查，及时指出施工质量中存在的问题。这样能有效地堵住工程质量管理上的漏洞，消除隐患，避免纠纷和损失。



　　②转包引起的纠纷及其防范。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建筑人、安装人签订勘察、设计、建筑、安装合同。勘察人、设计人、建筑人、安装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新合同法规定，转包的范围只限于工程主体结构之外的施工；并且分包人不得再转包。在实践中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承包方在未征得发包方的同意下将工程转包他人，当发包方指责承包方违约，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时，承包方则声称发包人对承包人的转包知晓而未作反对，因而拒绝承担违约责任等。针对转包引起的纠纷，双方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是否允许承包人转包非主体结构的施工及转包的条件。这样能有效地减少这类纠纷的出现，一旦发生纠纷也便于迅速解决。



　　③逾期完工纠纷及其防范。承包方有合同规定的完工日期未完成工程建设，发包方要求承包方承担违约损失，承包方以各种理由拒绝。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建筑工程施工中，一方面发包人一定要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如果确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等损失和实际费用。另一方面承包人一定要科学管理，抓好施工中的各个环节，确因承包人施工不利等原因造成逾期完工，承包方要承担违约责任。



　　④工程价款与结算纠纷及其防范。此种情况往往是合同中约定的造价低于承包工程的实际造价，承包人向发包人要求补偿价差，发包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理由拒绝引起纠纷；也有发包方无端拖欠或拒付工程价款而引起纠纷的情况。针对工程价款纠纷，承包方应在签订合同时进行周密的预测和估算，在合同中确定合理价款，避免因材料价格等因素的波动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更不能为得到工程项目的承包机会而一味压低报价，这样往往会使自己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发包方，应认真履行及时付款的义务。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并且接受该建筑工程。如果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2008
 年
 1
 月，某铁路分局工务段通过分开招标方式对一幢办公楼的建造进行招标，该市某建筑施工队中标。双方于
 1998
 年
 4
 月签订了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工程建造实行包工包料，工程总造价为
 40
 万元，价款一次包死，以后费用或有关规定等变动，不再调整。工程开工不久，市场上建设材料大幅度上涨，
 2009
 年工程竣工时，工程实际造价高达
 61
 万元，实际超出
 21
 万元，承包方亏损太大。鉴于这种情况，承包方向发包方提出调整工程造价的请求，面对这种客观情况，考虑到施工企业的承受能力，发包方同意补偿给承包方部分材料差价，计人民币
 5
 ．
 8
 万元。恰在此时，该市计委下达文件，规定建筑工程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可协商补给承包方因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承包方遂要求发包方按实际补偿因材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差价，计
 21
 万元。双方协商不成，意见差异较大，承包方诉至法院。



　　法院经调查认为，“工程价款一次包死，以后有关规定、费用等变动，不再调整”是当事人根据政策和法律所做的自由选择，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之处，且发包方、承包方均具备法律规定的履约能力，合同主体合格，经过招标、投标程序所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需严格遵照执行。同时，市计委文件也明确指出，招标投标工程中的闭口标价工程，工程造价一律不予调整，因此，该合同的工程价款不能按一般承包工程的规定予以调整。考虑到原材料上涨的实际情况，允许发包方补偿承包方部分材料差价计人民币
 5
 ．
 8
 万元。法院最后判决：驳回承包方的请求；准许发包方补偿承包方部分材料差价人民币
 5
 ．
 8
 万元。



　　【剖析】



　　本案中，发包方和承包方既已签订了固定总价合同，承包方就不能要求发包方修改合同中的定价。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就应由承包方来承担。从另一个角度看，合同已经签定，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法院驳回承包方的请求是正确的。经过招标、投标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属于固定总价合同。这种合同的特征是：通过承包人（投标者）的竞争来决定工程的总价，即工程建设单位与承包单位按固定不变的工程造价进行结算，不因工程质量、设备、材料价格、工资等因素的变动而调整合同价格。对承包商来说，合同总价一经双方同意确定之后，承包商主要完成合同规定的工程，而不管在施工过程中实际花费多少，其间可能获得利润的多少，也不管可能要承担工程施工期间会遇到如基础地质很差等影响工程质量的风险以及物价上涨、工资调整、劳资纠纷和气候条件恶劣等影响工程单位的风险。也就是说，承包商要负担一切施工过程中的风险责任。这种合同中承包商承担的风险较大，因此一般工程总价都比较高。对工程建设单位来说，合同总价一经双方同意确定以后，就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总价付给承包商款项，而不管承包商是否获得巨大利润或遭受巨大损失。



　　【案例
 2
 】



　　某市矿务局与该市宏达建筑公司于
 2004
 年
 2
 月签订一份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同规定：宏达建筑公司为矿务局建设一幢家属楼，
 2004
 年
 3
 月开工，
 12
 月竣工，工程总价
 85
 万元，一次包死。合同还对各自的责任、付款与结算办法及奖罚均作出了规定。在合同履行中由于建筑公司组织管理不当、技术水平较低、施工措施不力，矿务局也未能及时提供图纸，工程没能按期完工。双方于
 2005
 年
 1
 月就该工程重新达成协议，并在该市公证部门进行了公证。继续执行原合同，并将竣工时间顺延至
 2005
 年
 5
 月，但建筑公司仍未按期完成工程施工。矿务局诉诸法院，要求终止合同并要求建筑公司赔偿损失。



　　法院受理此案后，调查案件，并邀请有关单位对该工程进行了全面勘验检查，认为双方于
 2004
 年
 2
 月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虽然个别条款和竣工日期作了修改，但不影响原合同的效力，建筑公司不能按期完工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裁定解除原合同，由矿务局另行组织施工，并于
 2005
 年
 8
 月竣工交付使用。法院最后判决如下：



　　（
 1
 ）宏达建筑公司给付矿务局未完成工程违约金。



　　（
 2
 ）宏达建筑公司负责矿务局对已建工程的返修费用。



　　（
 3
 ）宏达建筑公司返还矿务局已支付工程价款中未完成部分工程的价款。



　　【剖析】



　　本案在诉讼中判决之前即先行裁定解除合同是本案的一个特别之处。本案另一方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承包方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工，经顺延竣工期，仍未按约完工，这样足以构成发包方解除合同的理由，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本案在诉讼中裁定原合同终止，其实质是先行判决，但是先行判决应以判决的形式做出，而不应该采用裁定的形式，本案中法院采用了裁定的形式，是失误的。



　　本案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初次订立后，在合同的履行中，承包方和发包方都负相应的责任。承包方组织管理不当、技术水平较低、施工措施不力和发包方未能及时提供图纸，都是造成工程不能按期完工的原因。后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并对原合同予以变更。变更后的合同依然对双方有约束力，当事人如不按变更后的合同履行义务，仍需承担违约的责任。本案中承包人在变更后的竣工期限仍未完成工程施工，当然应付违约责任。
















　　
 第八章　最新承揽合同签订与范例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完成工作并交付成果的一方称承揽人，接受工作成果并付给报酬的一方称定作人。《合同法》第
 251
 条规定，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查等工作。承揽合同的适用范围很广泛，凡一方当事人委托他方为自己加工物品、定作生产生活资料、修理机器设备等，都可适用。



　　一、承揽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承揽项目的名称、数量、质量、加工方法等



　　承揽项目名称，应在合同中标明定作物的名称及规格、型号、数量等。也应明确约定加工时应执行的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种类、编号和名称。在合同中对加工方法也要提出明确的要求。



　　（二）原材料的提供以及规格、质量、数量



　　原材料可以由定作人提供，也可以由承揽人提供。如合同可以约定原材料由承揽人提供，定作人有权予以检验。有些承揽合同标的物有特殊要求，对原材料的使用也有严格的限制，双方可以约定原材料由定作方提供，在合同中必须注明定作方带料条款，其中对定作方提供的材料名称、型号、计量单位、数量、质量、提供日期、消耗定额、单价总金额等一一列明（可采用表格列明）。



　　合同规定由定作方提供原料，承揽方必须及时对原材料进行检验，当承揽方检验后发现有质量、型号不符合要求或数量不足时，应立即通知定作方，定作方接到承揽人通知后应立即予以更换和补齐。



　　修理、修缮合同，改造、改建合同中需要的零件、器件及其他物质资料，可以参照上述原料提供条款作出规定。



　　（三）技术资料、设计图的提供及承揽方的保密要求



　　因定作物的特殊需要，由定作人提供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作为验收的标准和依据的，双方可另行订立一份技术协议书，有关的技术要求或图纸、资料等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必须将有关的技术标准在合同中写清楚，并注明哪些图纸和资料是合同的附件。



　　承揽人在依照定作方的要求进行工作期间，发现提供的图纸或技术要求不合理，应当及时通知定作方；定作方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提出修改意见。承揽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得到答复，有权停止工作，并通知定作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定作方赔偿。



　　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技术以及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经常会遇到一些技术秘密问题，因此，定作人在合同中可以提出保密要求，承揽人有义务为其保密，未经定作人许可，不得留存复制品。在工作完成后，承揽人还应将涉及秘密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一并返还定作人，不得留存。



　　（四）价款或酬金



　　定作人支付给承揽人的报酬或价款一般是货币。合同应约定定作人支付报酬或价款的期限，如当事人未约定该期限，根据公平原则，应认为定作人接受交付作物的期限，也就是他支付价款或报酬的期限。根据双方实际需要，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还可以约定定金条款或预付款条款。



　　（五）承揽方式、履行期限及地点



　　承揽方式在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对涉外方面，还应注明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还是来样加工。



　　双方应约定承揽人完成工作，交付定作物的期限、地点和方式。承揽人完成工作后，可采用的定作物的交付方式有三种：定作人自提；承揽人送货；委托运输部门或邮政部门代为运送。双方在合同中要明确规定采用何种方式交付，交付地点和日期也应确切写明。



　　承揽人在交付定作物的同时，还须交付定作物的附属物，如定作物必须具备的备件、配件、特殊的维护工具以及定作物必需的图纸、技术资料等。



　　（六）验收标准和方法



　　双方当事人应在合同中约定定作人对承揽人交付的定作物的验收标准和验收方法。关于验收费用，双方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如合同中没有约定，则由定作人承担。对于短期检验难以发现瑕疵的定作物，定作人可以先行占有、使用，并与承揽人约定质量保证期限。



　　（七）有关转让条款的约定



　　承揽合同是建立在定作人对承揽人完成工作的条件和能力信任基础上的，所以承揽人应亲自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合同法》明确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有约定的除外。所谓主要工作，首先是指对定作物的质量有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如果是其质量在承揽工作中不起决定作用，定作物为一般人均可完成的工作，主要部分则是指数量上的大部分。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性质、交易习惯约定是否允许承揽工作的转让。如果合同约定承揽的工作不得转让，则承揽人必须亲自完成全部工作；如果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承揽人可以将业务的一部分转移给其他人的，承揽人可以不必亲自完成主要工作。



　　若承揽人未经定作人同意而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给第三人完成的，定作人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定作人也可以不解除合同。当定作人不解除合同时，承揽人应该就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八）违约责任



　　当事人双方根据合同的类别、性质和实际情况约定违约责任及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
 1
 ）承揽人的违约责任：



　　①不能完成工作或不能交付的责任。承揽人不能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工作或不能在约定时间内交付该工作成果的，应当偿付不能完成工作或不能交付工作成果的价额总值
 10
 ％—
 30
 ％或报酬总额
 20
 ％—
 60
 ％的违约金；



　　②迟延交付的责任。承揽人迟延交付工作成果，应向定作人偿付违约金（双方可预先约定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并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损失；



　　③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接受该工作成果的，应当按质论价，减少报酬；定作人不同意接受该工作成果的，承揽人就应修理，重作，并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赔偿给定作人造成的损失；



　　④擅自更换定作人提供的材料或修理物的零部件，就应按定作人的要求重做或重新修理，并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



　　⑤如果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保管不善，致使材料毁损、灭失的，赔偿定作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并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



　　⑥对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负责。承揽人未经定作人同意把自己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定作人可以解除合同；定作人不解除合同，承揽人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⑦违反保密要求的责任。如果承揽人违反合同保密规定，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料，或者向第三人泄露秘密，应当赔偿因此给定作人造成的损失；



　　⑧承担连带责任。承揽人不只一个，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应当就工作成果共同向定作人承担责任及其他相关责任。



　　（
 2
 ）定作人的违约责任：



　　①定作人可以在承揽合同履行完毕之前的任何时候解除合同，但必须赔偿承担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②逾期付款的责任。《合同法》规定，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如果定作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报酬或价款，承揽人可以变卖该工作成果，用所得价款扣除其应得的报酬或价款。定作人还应当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承揽方偿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每逾期一天，按酬金额的
 1
 ％偿付违约金；



　　③中途变更合同的责任。定作人中途变更承揽工作的要求，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同时，定作人变更合同规定的工作成果交付地点或接收单位，并因此使承揽人多支出费用的，应由定作人承担；



　　④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材料的责任。合同约定由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如果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定作人应当负责更换，补齐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赔偿因此给承揽人造成的损失；



　　⑤定作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接受成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定作人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规定偿付违约金。此外，还应承担承揽人对该工作成果实际的保管费、保养费。其次，如果该项工作成果是由运输部门代运的，定作人应当赔偿承揽人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运输部门的罚款。最后，定作人受领迟延的，应当承担该工作成果毁损、灭亡的风险责任。



　　（九）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条款



　　双方当事人根据实际需要还可约定结算方式，开户银行、账号；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双方协商的其他条款等。



　　二、最新承揽合同常用示范例



　　承　揽　合　同（
 GF
 —
 2007
 —
 0303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定作人：　　　　　　　　签订地点：



　　承揽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承揽项目、数量、报酬及交付期限



　　项目名称及内容
 
 计量单位
 
 数量
 
 工作量（工时）
 
 报酬
 
 交付期限



　　单位
 
 金额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技术标准、质量要求：



　　第三条　承揽人对质量负责的期限及条件：



　　第四条　定作人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等的时间、办法及保密要求：



　　第五条　承揽人使用的材料由　　　　　　人提供。材料的检验方法：



　　第六条　定作人（是／否）允许承揽项目中的主要工作由第三人来完成。可以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是：



　　第七条
 
 工作成果检验标准、方法和期限：



　　第八条　结算方式及期限：



　　第九条　定作人在　　　　年　　　月　　　日前交定金（大写）　　　　　　元。



　　第十条　定作人解除承揽合同应及时书面通知承揽人。



　　第十一条　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材料费的，承揽人（是／否）可以留置工作成果。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其他约定事项：



　　定作人
 
 承揽人
 
 鉴（公）证意见：



　　定作人（章）：
 
 承揽人（章）：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鉴（公）证机关（章）



　　账号：
 
 账号：
 
 经办人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普通承揽合同



　　（参考文本）



　　定作方：　　　　　
 
 　合同编号：



　　承揽方：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一、
 
 项目名称、任务量、酬金、完成期限、备注



　　项目名称
 
 任务量（工时）
 
 酬金
 
 完成期限
 
 备注



　　包干
 
 工资／小时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二、项目的内容及质量技术要求



　　三、技术资料、图纸提供办法及保密要求



　　四、验收标准、方法和期限



　　五、结算方式及期限



　　六、违约责任



　　七、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未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双方协商的其他条款



　　定作方
 
 承揽方
 
 鉴（公）证意见：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经办人：



　　鉴（公）证机关（章）



　　年　　月　　日



　　（注：除国家另有规定处，鉴（公）证实行自愿原则）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加工合同（
 GF
 —
 2007
 —
 03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定作人：　　　　　　签订地点：



　　承揽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加工物、数量、报酬、交货期限



　　加工物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报酬
 
 交货期限及数量



　　单价
 
 金额
 
 合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定作人提供的材料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质量
 
 提供日期
 
 消耗定额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三条
 
 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的检验标准、时间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第四条
 
 加工物的技术标准、质量要求：



　　第五条　承揽人对定作物质量负责的期限及条件：



　　第六条　加工物的包装要求及费用负担：



　　第七条　定作人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的时间、办法及保密要求：



　　第八条　承揽人发现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技术要求不合理的，在　　　日内向定作人提出书面异议。定作人应在收到书面异议后的　　　　日内答复。



　　第九条　定作人（是／否）允许第三人完成加工物的主要工作。



　　第十条　加工物的交付方式及地点：



　　第十一条　加工物的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第十二条　报酬的结算方式及期限：



　　第十三条　定作人在　　　年　　　　月　　　　日前交定金（人民币大写）　　　　　元。



　　第十四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五条　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的，承揽人（是／否）可以留置加工物。



　　第十六条　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



　　定作人
 
 承揽人
 
 鉴（公）证意见：



　　定作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承揽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定　作　合　同（
 GF
 —
 2007
 —
 03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定作人：　　　　　　签订地点：



　　承揽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定作物、数量、报酬、交付期限



　　定作物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报酬
 
 交货期限及数量



　　单价
 
 金额
 
 合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承揽人提供的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牌号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计量单位
 
 用料数量
 
 质量
 
 单价
 
 金额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三条
 
 定作人对承揽人提供的材料的检验标准、方法、时间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第四条
 
 定作物的技术标准、质量要求：



　　第五条
 
 第五条　承揽人对定作物质量负责的期限及条件：



　　第六条　定作人提供技术资料、图纸样品、工艺要求等的时间、办法及保密要求：



　　第七条　承揽人发现定作方提供的图纸、技术要求不合理的，应在　　日内向定作人提出书面异议。定作人应在收到书面异议后的　　　日内答复。



　　第八条
 
 定作物的包装要求及费用负担：



　　第九条　定作人（是／否）允许第三人完成定作物的主要工作。



　　第十条　定作物交付的方式及特点：



　　第十一条　定作物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第十二条　定作人在　　　　年　　　　月　　　　日前向承揽人预付材料款（人民币大写）　　　　　　元。



　　第十三条　报酬及材料费的结算方式及期限：



　　第十四条　定作人在　　　　年　　　　月　　　　日前交定金（人民币大写）　　　　元。



　　第十五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六条　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的，承揽人（是／否）可以留置定作物。



　　第十七条　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



　　定作人
 
 承揽人
 
 鉴（公）证意见：



　　定作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承揽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修缮修理合同（
 GF
 —
 2007
 —
 0307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定作人：　　　　　
 
 　签订地点：



　　承揽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修缮修理项目、数量、报酬



　　修缮修理项目及内容
 
 计量单位
 
 数量或工作量
 
 报酬



　　单价
 
 金额



　　合计人民币金额（人民币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材料



　　材料



　　名称
 
 商标
 
 生产



　　厂家
 
 规格



　　型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质量
 
 提供人
 
 交付



　　日期
 
 消耗



　　定额
 
 单价



　　价款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三条　定作人检验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标准、方法、时间及地点：



　　承揽人检验定作人提供材料的标准、方法、时间及地点：



　　第四条　修缮修理时间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第五条　修缮修理项目的技术标准、质量要求：



　　第六条　定作人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的时间、方法及保密要求：



　　第七条　定作人（是／否）允许第三人完成修缮修理项目的主要工作。



　　第八条　定作人协助承揽人的事项与要求：



　　第九条　修缮修理项目交付时间、方式及地点：



　　第十条　修缮修理项目检验标准、方法及时间：



　　第十一条　定作人在　　　年　　　月　　　日前向承揽人预付材料款（大写）　　　　元。



　　第十二条　报酬与材料费的结算方式及期限：



　　第十三条　保修期限：



　　第十四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五条　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其他约定事项



　　定作人
 
 承揽人
 
 鉴（公）证意见：



　　定作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承揽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测　绘　合　同（
 GF
 —
 2007
 —
 0306
 ）



　　（示范文本）



　　定作人（甲方）：　　　　　　合同编号：



　　承揽人（乙方）：　　　　　　签订地点：



　　承揽人测绘资质等级：　　　　　　签订时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测绘范围（包括测区地点、面积、测区地理位置等）：



　　第二条　测绘内容（包括测绘项目和工作量等）：



　　第三条
 
 执行技术标准：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代号
 
 标准等级



　　其他技术要求：



　　第四条　测绘工程费：



　　
 1
 ．取费依据：国家颁布的测绘产品价格标准。



　　
 2
 ．取费项目及预算工程总价款：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工作量
 
 单价（元）
 
 合计（元）
 
 备注



　　预算工程总价款：



　　
 3
 ．工程完工后，根据实际测绘工作量核计实际工程价款。



　　
 4
 ．　　　　　　　　　　　　　　　　　　　　　　　　　　　　　。



　　第五条　甲方的义务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



　　
 2
 ．自接到乙方编制的技术设计书之日起　　　　日内完成技术设计书的审定工作，并提出书面审定意见。



　　
 3
 ．应当保证乙方的测绘队伍顺利进入现场工作，并对乙方进场人员的工作、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



　　
 4
 ．甲方保证工程款按时到位，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5
 ．允许乙方内部使用执行本合同所生产的测绘成果。



　　
 6
 ．　　　　　　　　　　　　　　　　　　　　　　　　　　　　　。



　　第六条　乙方的义务



　　
 1
 ．自收到甲方的有关材料之日起　　　　　　日内，根据甲方的有关资料和本合同的技术要求完成技术设计书的编制，并交甲方审定。



　　
 2
 ．自收到甲方对技术设计书同意实施的审定意见之日起　　　　　　日内组织测绘队伍进场作业。



　　
 3
 ．乙方应当根据技术设计书要求确保测绘项目如期完成。



　　
 4
 ．允许甲方内部使用乙方为执行本合同所提供的属乙方所有的测绘成果。



　　
 5
 ．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标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



　　
 6
 ．　　　　　　　　　　　　　　　　　　　　　　　　　　　　　。



　　第七条　测绘项目完成工期



　　序号
 
 测　绘　项　目
 
 完成时间
 
 备注



　　全部测绘成果应于　　　　年　　　　月　　　　日前交甲方验收。



　　第八条　乙方应当于工程完工之日起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验收，甲方应当自接到完工通知之日起　　　　日内，组织有关专家，依据本合同约定使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对乙方所完工的测绘工程完成验收，并出示测绘成果验收报告书。



　　对乙方所提供的测绘成果的质量有争议的，由测区所在地的省级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裁决。其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九条　对乙方测绘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归属的约定：



　　第十条　测绘工程费支付日期和方式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元。并预付工程预算总价款的　　　　％，人民币　　　　元。



　　
 2
 ．当乙方完成预算工程总量的　　　％时，甲方向乙方支付预算工程价款的　　　％，人民币　　　元。



　　
 3
 ．当乙方完成预算工程总量的　　　　％时，甲方向乙方支付预算工程价款的　　　　％，人民币　　　　元。



　　
 4
 ．乙方自工程完工之日起　　　　日内，根据实际工作量编制工程结算书，经甲、乙双方共同审定后，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自测绘成果验收合格之日起　　　　日内，甲方应根据工程结算结果向乙方全部结清工程价款。



　　
 5
 ．　　　　　　　　　　　　　　　　　　　　　　　　　　　　　　。



　　第十一条
  1
 ．自测绘工程费全部结清之日起　　　　日内，乙方根据技术设计书的要求向甲方交付全部测绘成果（见下表）。



　　序号
 
 成　果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备　注



　　乙方向甲方交付约定的测绘成果　　　　份。甲方如需增加测绘成果份数，需另行向乙方支付每份工本费　　　　　元。



　　第十二条　甲方违约责任



　　
 1
 ．合同签订后，由于甲方工程停止而终止合同的，乙方未进入现场工作前，甲方无权请求返还定金。双方没有约定定金的，甲方向乙方偿付预算工程费的
 30
 ％，人民币　　　　元；乙方已进入现场工作，甲方应按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工程价款，并按预算工程费的　　　　％（　　　　元）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2
 ．乙方进场后，甲方未给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而造成停窝工时，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停窝工费，停窝工费按合同约定的平均工日产值（　　　　元／日）计算，同时工期顺延。



　　
 3
 ．甲方未按要求支付乙方工程费，应按顺延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利息，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影响工程进度的，甲方应承担顺延工期的责任，并根据本条第二项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停窝工费。



　　
 4
 ．对于乙方提供的图纸等资料以及属于乙方的测绘成果，甲方有义务保密，不得向第三人提供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项目，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本合同工程款总额的
 20
 ％赔偿损失。



　　
 5
 ．　　　　　　　　　　　　　　　　　　　　　　　　　　　　　。



　　第十三条　乙方违约责任



　　
 1
 ．合同签订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双倍返还定金。双方没有约定定金的，乙方向甲方赔偿已付工程价款的　　　％，人民币　　　　元，并归还甲方预付的全部工程款。



　　
 2
 ．在甲方提供了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且保证了工程款按时到位，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测绘成果时，应向甲方赔偿拖期损失费，每天的拖期损失费按合同约定的预算工程总价款的　　　　％计算。因天气、交通、政府行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等影响测绘作业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工程拖期，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
 ．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无偿予以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而又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造成后果时，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返工周期为　　　　天，到　　　年　　　月　　　日完成，并向甲方提供测绘成果。



　　
 4
 ．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乙方有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工程款总额的
 20
 ％赔偿损失。



　　
 5
 ．乙方擅自转包本合同标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方偿付预算工程费
 30
 ％（人民币　　　元）的违约金。



　　
 6
 ．　　　　　　　　　　　　　　　　　　　　　　　　　　　　　。



　　第十四条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第十五条　其他约定：



　　第十六条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七条　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双方同意　　　　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附则



　　
 1
 ．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全部成果交接完毕和测绘工程费结算完成后，本合同终止。



　　
 2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



　　定作人名称（盖章）：
 
 承揽人名称（盖章）：



　　定作人住所：　　　　　　承揽人住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E
 —
 Mail
 ：　　　　　　　
 E
 —
 Mail
 ：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字）：



　　汽车维修合同（
 GF
 —
 07
 —
 0304
 ）



　　（示范文本）



　　托修方　　　　签订时间　　　　合同编号



　　承修方　　　　签订地点



　　一、
 
 车辆型号：



　　车种
 
 牌照号
 
 发动机
 
 型号



　　车型
 
 底盘号
 
 编号



　　二、车辆交接期限（事宜）：



　　送　修
 
 接　车



　　日期
 
 方式
 
 日期
 
 方式



　　地点
 
 地点



　　三、维修类别及项目：



　　预计维修费总金额（大写）　　　　（其中工时费　　
 ）



　　四、材料提供方式：　　　　　　　　　　　　　　　　　　。



　　五、质量保证期：



　　维修车辆自出厂日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　　天或行驶　　　公里以内出现维修质量问题承修方负责。



　　六、验收标准及方式：　　　　　　　　　　　　　　　　。



　　七、结算方式及期限：



　　现金　　　　转账　　　　银行汇款　　　　期限　　　　。



　　八、违约责任及金额：



　　。



　　九、如需提供担保，另立合同担保书，作为合同附件。



　　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双方商定的其他条款



　　。



　　托修方单位名称（章）：
 
 承修方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代表人：
 
 代表人：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说明：



　　
 1
 ．承、托修方签订书面合同的范围：汽车大修、主要总成大修、二级维护及维修费在
 1000
 元以上的。



　　
 2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经承、托修方签章生效。



　　
 3
 ．本合同维修费是概算费用。结算时凭维修工时费、材料明细表，按实际发生金额结算。



　　
 4
 ．承修方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其他故障需增加维修项目及延长维修期限时，承修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包括文书、电报）通知托修方，托修方必须在接到通知后　　天内给予书面答复，否则视为同意。



　　
 5
 ．承、托修方签订本合同时，应以《汽车维修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为依据。



　　注：本合同一式　　份。承、托修双方各一份，维修主管部门各　　份。



　　监制：　　　　　印制：



　　广告发布业务合同（
 GF
 —
 07
 —
 0305
 ）



　　（示范文本）



　　广告客户或代理单位名称（以下称甲方）：



　　广告发布单位名称（以下称乙方）：



　　甲乙双方根据国务院《广告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甲方委托乙方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发布　　　广告。



　　二、广告发布媒介为　　　　　　　　　　　　　　　　。



　　三、单位广告规格为　　　　　　　　　　　　　　　　。



　　四、广告采用　　　　　　　　样稿（样带），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改动广告样稿（样带）。



　　五、乙方有权审查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乙方应要求甲方出做修改，甲方做出修改前，乙方有权拒绝发布。



　　六、广告样稿（样带）为合同附件，与本合同一并保存。



　　七、广告单价　　　　元，加急费　　　　元，其他费用　　　　元，扣除优惠　　　　元，扣除代理费　　　　元，播出次数　　　　元，总计　　　　元。



　　八、甲方应在　　　年　　月　　日前将广告发布费付给乙方，付款方式　　　　　　。



　　九、违约责任　　　　　　　　　　　　　　　　　　。



　　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未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他　　　　　　　　　　　　　　　　　　　　。



　　十二、广告的编排方式和发布时间表：



　　广告编排方式（广告发布总条、次、时段、版面等）



　　日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广告客户或代理单位（甲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邮政编码：



　　图文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广告发布单位（乙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邮政编码：



　　图文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根据需要，双方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对本合同进行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三、承揽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承揽合同常见的欺诈陷阱



　　
 1
 ．宣传上的欺诈陷阱



　　虚假的宣传欺诈陷阱。当事人利用广告或其他媒体对外界做虚假宣传，谎称自己有一批产品因业务需要急需加工，加工费高于一般厂的几倍，引诱一些企业上钩，要求先签订合同，并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信息费和合同保证金，等合同签订后，信息费和保证金交付完毕，却无产品加工，只是以此来骗取他人的财物。



　　
 2
 ．合同主体上的欺诈陷阱



　　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陷阱。伪造、仿冒他人名义或者虚构虚假主体，诱使对方签订承揽合同，以达到骗取对方财物目的的行为。如承揽方自身本无完成加工、定作、修缮任务的设备、技术和劳力，谎称自己有履约能力，利用盗用其他单位名义或伪造假证明文件，欺诈对方与其签订事先精心设置而根本无法依约履行的合同，要求承揽方先签订合同并交付质量保证金或定金，当合同无法履行时，拒绝返还质量保证金或违约金；或待对方交付预付款或定金后，携款逃之夭夭。



　　
 3
 ．价格上的欺诈陷阱



　　虚假的价格欺诈陷阱。当事人利用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价金条件，谎称自己收取的价金大大低于同行，而在合同中模糊规定价格条款，待完成工作任务之后，索要高昂的加工费、修理费或修缮费等，以达到骗取对方钱财目的。



　　
 4
 ．质量上的欺诈陷阱



　　虚假的质量欺诈陷阱，在合同标的物的质量条款方面作虚假的或不真实的表述，诱使对方签订承揽合同，以达到骗取对方财物目的的行为。如承揽方自身本无完成加工、定作、修理、修缮等工作的准备、技术力量和工艺水平，为了骗取价款或酬金，谎称自己的技术力量和工艺水平符合定作方的要求，在订立合同时出示真样品，而在履行时交付不合格的定作物。



　　（二）风险防范



　　
 1
 ．承揽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范



　　（
 1
 ）承揽合同的主体方面：①双方在订立合同前，一定要了解对方是否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方若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就不能与之订约。即对超越经营范围的法人和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与之订约；②对方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的，应严格审查其代理资格。在审查对方的代理人资格时，一定要让其出示正式的书面法人委托书，看他是否具有代理人资格，姓名和名称是否相符，同时还要查看他的代理事项和权限，看其代理行为是否超越了代理权限范围。另外，还要看其代理期限，看其代理权是否已终止或过期等等。只有确信上述各项都没有问题时，才能考虑与之签约；③要审查对方当事人的履约能力及资信状况。定作方要了解承揽方是否具有完成承揽任务所必需的设备条件、技术能力、工艺水平等情况；承揽方要了解定作方的诚意、信誉、付款实力和资信状况等，只有确信对方有履约能力、讲信誉、合同履行有保障，才能与之签约。否则，应拒绝与之签约。



　　（
 2
 ）在承揽合同的内容、形式方面：①在内容方面应保证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应了解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使合同的标的、条款等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也要了解合同违法会引起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不要明知故犯，去损害国家或他人的利益。并且承揽合同的主要条款方面，除应规定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主要条款外，当事人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约定某一事项作为合同的主要条款，如定作方要求保密的条款、担保条款等，这些条款一经约定并规定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便必须严格遵守。此外，对合同的每个条款、每一个字以至标点符号，都应认真推敲，反复琢磨，力求条款具体、明确、不生歧义。②在形式方面，也可以是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只要合同内容合法、主体合格，合同的形式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对于履行期限较长、经济关系比较复杂以及标的额较大的承揽合同，为促进双方当事人积极履行合同，防止将来发生纠纷时的举证困难，最好采用书面形式。承揽合同签订后，一定要管理好合同范本，避免丢失。此外，双方来往的函件、电报、电传、电子邮件等书面材料也要保管妥当，作为证据。



　　在承揽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①双方当事人必须在平等互利、协调一致的基础上作出要约和承诺，而不能采取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手段；②要约与承诺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效力，不得随意变更和撤销。要撤销要约或承诺，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方产生撤销的效力；③双方在要约与承诺过程中的信函、电报及有关的技术资料、图纸等要妥善保存。作为承揽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在纠纷发生时，具有证据作用。



　　
 2
 ．承揽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防范



　　（
 1
 ）承揽人的风险防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揽人明白自己的权利义务，严守合同的同时，对以下定作人履行中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防范和应对。



　　①定作人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支付价款，迟延付款或拒绝付款的，应负违约责任。



　　②定作人应按合同约定接受工作成果，因客观情况或主观因素的变化而迟延受领甚至拒绝受领工作成果的，定作人应负违约责任。此外，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定作人超过领取期限不领取工作成果的，承揽人享有留置权；第二，定作人除负损害赔偿责任外，还应承受标的物意外灭失的风险。



　　③定作人中途变更承揽工作的要求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因此，定作方应尽量在合同签订前统筹安排，通盘考虑，避免中途变更工作要求。



　　④在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时，定作人有义务予以协助。如果定作人怠于履行协助义务致使工作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以顺延履行期限或者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概由定作人承担。



　　⑤承揽合同约定由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定作人应该按照约定提供材料。否则，因原材料不合约定而造成工作成果的瑕疵，承揽人不负责任。



　　（
 2
 ）定作人的风险防范，同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定作人也应对以下承揽人履行合同中权利和义务加以防范和应对。



　　①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未经定作人同意，不得将承揽的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将其承揽的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时，应就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②合同约定由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承揽人应当按约定选用材料，并接受定作人检验。承揽人隐瞒材料的缺陷或者使用不符合约定的材料而影响定作物质量时，定作方不仅要求重作、修理、减少价款或者退货。



　　③承揽人要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标准完成工作。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应就技术标准、包装材料及包装方式等达成协议，承揽人不得擅自变更。



　　④未经定作人同意，承揽人不得向他人披露在工作中知悉的定作人的商业秘密，不得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保密的技艺、工艺。合同履行完毕后，应将有关的技术资料、图纸、样品一并交还，并不得存留复制品。



　　⑤承揽人应按合同规定的履行期交付工作成果。对于提前交付，定作人有权拒绝，对于逾期交付或不交付，承揽人应承担违约责任。



　　
 3
 ．承揽合同在变更和解除阶段的风险防范



　　（
 1
 ）在变更和解除承揽合同的条件上的风险防范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的条件作出了详细规定，只有出现了法定条件后，才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一方以法定代表人或承办人发生变动、本单位发生合并或分立、当事人已承担了违约责任为借口而要求变更或解除承揽合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
 2
 ）在变更或解除承揽合同的方法和程序上的风险防范



　　双方协议变更或解除承揽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又签订了一个新的承揽合同。因此，其程序、方式同订立承揽合同的程序、方式是一致的，即都要有一个要约和承诺的过程。由当事人一方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时，最好采用书面形式，并且要履行催告义务。也就是说，在行使解除权时，有及时通知另一方的义务。



　　（
 3
 ）要注意变更和解除承揽合同的形式。



　　虽然形式本身并不影响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效力，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在变更和解除承揽合同时，应尽量采用书面形式，以防以后发生纠纷。同时，双方往来的书信电报等文件要妥善予以保管，因其具有证据作用。



　　（
 4
 ）在变更和解除承揽合同的效力上的风险防范



　　承揽合同变更后，其效力只向着未来，不存在溯及力问题；承揽合同解除后，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也不存在溯及力问题。因为这有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同时又不降低合同解除的作用。



　　承揽的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因变更或解除承揽合同使另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免责的情形外，应由责任方负赔偿责任。实践中，确定赔偿责任问题：



　　①对由当事人协议变更或解除承揽合同造成的损失，一般由提出变更或解除承揽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②对于因不可抗力而变更或解除承揽合同造成的损失，互不赔偿。但当事人在承揽合同中另有约定，从其约定。



　　③对于因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承揽合同而导致守约方单方解除合同的，守约方不负责任，并应追究违约方责任。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某修配厂（甲方）经常承揽某机器设备厂（乙方）各种小型机械配件的加工业务。每次约定由乙方派人送来原材料，提出质量要求，双方商定加工期限、酬金，产品由乙方自提，酬金一次清结。双方经多次合作，均能恪守信用，从未订立过书面合同。某日，乙方业务员黄某又送来原材料，要求甲方在
 3
 个月内加工规格为
 M20
 ×
 100
 的螺栓螺杆
 10000
 套，每套加工费
 2
 ．
 8
 元，乙方提货时付款。甲方欣然应允。甲方在加工过程中，本厂两位技术骨干被某市个体修理厂高薪聘走，使工作进度大大减缓。
 3
 个月过去，合同期限届满，但加工任务仅完成一半。乙方对此颇为不满，并责令甲方设法尽快加工任务。甲方经加班加点，终于完成了加工任务，但已超过约定的加工期限一个半月。乙方提货后，以甲方迟延交货为由要求甲方每套降低加工费
 0
 ．
 8
 元。甲方认为，因乙方迟延交货，适当降低加工费可以商量，但幅度不宜过大。双方经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乙方为此一直拒付加工费。甲方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乙方支付加工费，并支付违约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甲、乙双方之间有长期的加工承揽业务关系，但从未订立过书面合同，此次也仅达成口头协议。



　　【剖析】



　　本案涉及到承揽合同的形式问题，其争议的焦点是：口头协议是否生效。



　　我国《合同法》第
 10
 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民法通则》第
 56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法律规定。”可见，对于合同的形式问题，我国法律并非一概采用要式原则，而是要式与不要式原则兼顾。只要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也没有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当事人即可自由决定合同的形式。合同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抑或其他形式，均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在本案中，甲、乙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确有口头协议存在。既然法律并未要求承揽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也没有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而且甲、乙双方之间的口头协议又无违法情形，那么，口头协议就应该是有效的。甲、乙双方应按口头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甲方迟延交货应负违约责任，但乙方绝不能因此而拒付加工费。



　　【案例
 2
 】



　　某商场与某市服装厂签订了一份“机乔浮花绸长袖衬衫定作合同”。合同规定：商场提供样品，由服装厂购料加工衬衫
 1100
 件，每件原料费
 15
 元，加工费
 3
 元。用料与商场提供的样品相同，以所封存的样品为检验产品质量的依据。分三批交货，第一批
 100
 件，第二批
 600
 件，第三批
 400
 件，每次交货后
 5
 天内付款。第一批货，服装厂正确、全面履行了合同。但第二批产品交货后，商场经检验，发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与样品完全不相符。于是商场要求工厂停止加工，双方解除合同，并赔偿因错过销售旺季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服装厂则提出，该批服装已转给某乡童装厂加工，质量问题应由童装厂承担责任。双方协商不成，商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工厂赔偿损失。



　　法院查明：双方合同签订后，因服装厂又与某外贸公司签订了出口服装加工合同，服装厂全部设备与劳力投入到加工出口服装中，故将加工衬衫的合同在未经与定作人协商的情况下，交由设备、技术落后的某乡童装厂完成，从而形成诉讼。



　　【剖析】



　　本案涉及到承揽合同履行过程中承揽人能否将其承揽的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问题，其争议的焦点是服装厂将定作工作交由第三人某乡童装厂完成的行为是否有效，服装厂是否应该就童装厂的工作成果向商场负责。



　　承揽合同属于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其具有较强的人身信任的性质。定作人正因为相信承揽人的技术条件和工作能力，才与其签订承揽合同。所以，承揽人有义务亲自完成自己所承揽的工作任务，通过其自身行为，实现定作人的愿望。完成工作成果，从而取得报酬。除非经定作人同意，承揽人不得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合同法》第
 253
 条第
 1
 款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本案中，商场正是相信服装厂的技术条件、工作能力和信誉适合其要求，才与该服装厂订立合同。服装厂擅自将其承担的工作任务交由第三人某乡童装厂完成，势必使商场的信任落空，利益受损。



　　从债权法原理分析，服装厂将其承揽的工作任务交由第三人完成，属于债的移转中的债务承担行为。具有人身性质的债务不得移转，此乃债权法的基本观点。当然，如果定作人同意承揽人将定作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那么根据私法自治，私权可以自由处分的民法理念，法律也没有必要强加干涉。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法律不应越俎代疱，代替个人去决策，而应把决策权留给进行交易的当事人自己去行使。正因为此，《合同法》第
 253
 条对此也作了除外规定，允许定作人与承揽人自行约定。但是，承揽人应当对第三人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综上所述，本案中服装厂未经商场同意擅自将其承揽的衬衫加工工作交由第三人某乡童装厂完成，其行为无效。并应对童装厂的工作成果向商场负责。



　　【案例
 3
 】



　　某宾馆与某服装厂签订一份定作合同。合同规定：由服装厂为宾馆加工窗帘
 200
 条，宾馆提供样品，并对窗帘的用料、质量、规格作出规定。窗帘单价
 100
 元，总价款
 2
 万元



　　。宾馆支付预付款
 8000
 元，并规定违约金比例为
 20
 ％。合同签订后，宾馆按合同规定交付预付款。服装厂抓紧购料生产。一个月后，服装厂已加工窗帘
 80
 条，这时服装厂接到宾馆电话，称因为宾馆要招待外宾，要求将剩下的窗帘用进口布料生产加工。服装厂便到外地去采购布料。为此，服装厂多支付料款
 3000
 元，并耽误工期半个月。完工后，宾馆以服装厂延误工期为由，拒付其余款项。服装厂与宾馆多次协商未果，便向法院起诉，要求宾馆支付价款，并支付违约金。



　　【剖析】



　　本案涉及到承揽合同的变更问题，其争议的焦点是：以口头形式变更承揽合同是否有效？



　　承揽合同一旦订立，当事人双方便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变更。但由于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经济形势更是变动不定，有时如果仍然按照原合同履行，会产生对双方当事人均为不利的后果。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收到更好的经济效益，法律允许对原合同进行变更。



　　合同变更是债的变更的主要形式。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合同变更是指合同的主体和内容发生变化。所谓主体的变更，是指以新的主体取代原合同关系的主体，即新的债权人、债务人代替原来的债权人、债务人，但合同的内容并不发生变化。合同内容的变更是指在合同成立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双方就合同的内容达成修改或补充的协议。狭义的合同变更即指合同内容的变更。



　　在一般情况下，合同的变更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在原来合同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协议。当事人在变更合同以后，不能完全以原合同内容来履行，而应按变更后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履行。



　　合同变更的本质是在保留原合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重新签订的一个合同。既然法律对合同的形式并无强制性规定，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均无不可，那么，合同的变更也不以书面形式为必要，以口头形式变更合同应属有效。



　　在本案中，宾馆与服装厂口头变更原定作合同有效，双方应按变更后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履行合同。宾馆以服装厂延误工期为由拒付价款显属无理，应判令宾馆支付所剩款项，并支付违约金。
















　　
 第九章
 
 最新土地出让与转让合同签订与范例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指国有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约定，前者转移土地使用权于后者，后者支付一定的土地出让金的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则是指土地使用者把土地使用权移交新的土地使用者，后者取得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的合同。两类合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同孪生兄弟。



　　一、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双方当事人的名称、住址



　　（二）土地的四邻界址、面积、用途



　　（三）土地的使用期限



　　（四）土地使用费的标准及给付方式



　　（五）土地使用规则，包括建筑容积率、密度、净空限制、环境保护、园林绿化、消防防疫等要求



　　（六）合同担保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及调解条款）的选择



　　（九）双方当事人认为应该加以约定的特别条款



　　（十）合同签订的地点、日期、双方的签字盖章等



　　以上内容应为合同的主件，除此之外，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土地使用权取得人的有关资料和双方证明合同及订立合同过程中来往的文字、图表等为合同的附件。合同的内容，包括主件和附件在内，它们都是证明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



　　二、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合同常用示范例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GF
 －
 2007
 －
 0601
 ）



　　（示范文本）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合同当事人双方：



　　出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



　　受让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合同。



　　第二条　出让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的所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对其拥有宪法和法律授予的司法管辖权、行政管理权以及其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由国家行使的权力和因社会公众利益所必需的权益。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均不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范围。



　　第二章　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交付与出让金的缴纳



　　第三条
 
 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　　　　　　　　　　　　　，宗地编号为　　　　　，宗地面积大写　　　　　　平方米（小写　　　　　平方米），其中出让土地面积为大写　
 
 　平方米（小写　　　　　平方米）。宗地四至界址点坐标见附件《出让宗地界址图》。



　　第四条　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



　　。



　　第五条　出让人同意在　　　　　年　　　　　月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出让方同意在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应达到本条第　　　　　款规定的土地条件：



　　（一）达到场地平整和周围基础设施　　　　　通，即通



　　。



　　（二）周围基础设施达到　　　　　通，即通　　　　　，但场地尚未拆迁和平整，建筑物和其他地上物状况如下：



　　。



　　（三）现状土地条件。



　　第六条　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自出让方向受让方实际交付土地之日起算，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出让年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第七条　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总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



　　第八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　　　　　日内，受让人需向出让人缴付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定金抵作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九条　受让人同意按照本条第　　　　　款的规定向出让人支付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一）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一次性付清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二）按以下时间和金额分　　　　　期向出让人支付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一期　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付款时间：　　　　　年　　　　　月　　　　　日之前。



　　第二期　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付款时间：　　　年
 
 　月　　　日之前。



　　第　　期　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付款时间：　　　　　年　　　　　月　　　　　日之前。



　　第　　期　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付款时间：　　　　　年　　　　　月　　　　　日之前。



　　分期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土地出让金时，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相应的利息。



　　第三章　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



　　第十条
 
 本合同签订后　　　　　日内，当事人双方应依附件《出让宗地界址图》所标示坐标实地验明各界址点界桩。受让人应妥善保护土地界桩，不得擅自改动，界桩遭受破坏或移动时，受让人应立即向出让人提出书面报告，申请复界测量，恢复界桩。



　　第十一条　受让人在该出让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的，应符合下列要求：



　　主体建筑物性质　　　　　　　　　；



　　附属建筑物性质　　　　　　　　　；



　　建筑容积率　　　　　；



　　建筑密度　　　　　；



　　建筑限高　　　　　；



　　绿地比例　　　　　；



　　其他土地利用要求



　　。



　　第十二条　受让人同意在该出让宗地范围内一并修建下列工程，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政府：



　　（
 1
 ）　　　　　　　　　　；



　　（
 2
 ）　　　　　　　　　　；



　　（
 3
 ）　　　　　　　　　　。



　　第十三条　受让人同意在　　　　　年　　　　　月　　　　　日之前动工建设。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应提前
 30
 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但延建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四条　受让人在受让宗地内进行建设时，有关用水、用气、污水及其他设施同宗地外主管线、用电变电站接口和引入工程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受让人同意政府为公用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出、通过、穿越受让宗地。



　　第十五条　受让人在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之日起
 30
 日内，应持本合同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付凭证，按规定向出让人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



　　出让人应在受理土地登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依法为受让人办理出让土地使用权登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十六条　受让人必须依法合理利用土地，其在受让宗地上的一切活动，不得损害或者破坏周围环境或设施，使国家或他人遭受损失的，受让人应负责赔偿。



　　第十七条　在出让期限内，受让人必须按照本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利用土地，需要改变本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的，必须依法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并向出让人申请，取得出让人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办理土地变更登记。



　　第十八条　政府保留对该宗地的城市规划调整权，原土地利用规划如有修改，该宗地已有的建筑物不受影响，但在使用期限内该宗地建筑物、附着物改建、翻建、重建或期限届满申请续期时，必须按届时有效的规划执行。



　　第十九条　出让人对受让人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报批，并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价值和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给予受让人相应的补偿。



　　第四章　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第二十条　受让人按照本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后，有权将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但首次转让（包括出售、交换和赠与）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时，应当经出让人认定符合下列第　
 
 款规定之条件：



　　（一）按照本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
 25
 ％以上；



　　（二）按照本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形成工业用地或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第二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转让、抵押双方应当签订书面转让、抵押合同；土地使用权出租期限超过
 6
 个月的，出租人和承租人也应当签订书面出租合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及出租合同，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本合同和登记文件中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转让后，其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已经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



　　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出租后，本合同和登记文件中载明的权利、义务仍由受让人承担。



　　第二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随之转让、出租、抵押；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租、抵押。



　　第二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的，转让、出租、抵押双方应在相应的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持本合同和相应的转让、出租、抵押合同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登记。



　　第五章　期限届满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该地块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向出让人提交续期申请书，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出让人应当予以批准。



　　出让人同意续期的，受让人应当依法办理有偿用地手续，与出让人重新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支付土地有偿使用费。



　　第二十六条　土地出让期限届满，受让人没有提出续期申请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准的，受让人应当交回《国有土地使用证》，出让人代表国家收回土地使用权，并依照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第二十七条　土地出让期限届满，受让人未申请续期的，该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由出让人代表国家无偿收回，受让人应当保持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正常使用功能，不得人为破坏，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失去正常使用功能的，出让人可要求受让人移动或拆除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恢复场地平整。



　　第二十八条　土地出让期限届满，受让人提出续期申请而出让人根据本合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没有批准续期的，土地使用权由出让人代表国家无偿收回，但对于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出让人应当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残余价值给予受让人相应补偿。



　　第六章　不可抗力



　　第二十九条　任何一方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合同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第三十条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　　　　　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在事件发生后　　　　　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报告。



　　第七章　违约责任



　　第三十一条　受让人必须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如果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向出让人缴纳滞纳金，延期付款超过
 6
 个月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土地，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



　　第三十二条　受让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出让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提供出让土地。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对该地块使用权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



　　支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________
 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出让人延期交付土地超过
 6
 个月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出让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并退还已经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其他部分，受让人并可请求出让人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



　　第三十三条　受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建设，超过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出让人可以向受让人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20
 ％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
 2
 年未动工开发的，出让人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出让人交付的土地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土地条件的，应视为违约。受让人有权要求出让人按照规定的条件履行义务，并且赔偿延误履行而给受让人造成的直接损失。



　　第八章　通知和说明



　　第三十五条　本合同要求或允许的通知和通讯，不论以何种方式传递，均自实际收到时起生效。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变更通知、通讯地址或开户银行、账号的，应在变更后
 15
 日内，将新的地址或开户银行、账号通知另一方。因当事人一方迟延通知而造成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在缔结本合同时，出让人有义务解答受让人对于本合同所提出的问题。



　　第九章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第三十八条　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三十九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　　　款规定的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合同依照本条第　　　　　款之规定生效。



　　（一）该宗地出让方案业经　　　　　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二）该宗地出让方案尚需经　　　　　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　　　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让人、受让人各执　　　　份。



　　第四十二条　本合同和附件共　　　　　页，以中文书写为准。



　　第四十三条　本合同的金额、面积等项应当同时以大、小写表示，大小写数额应当一致，不一致的，以大写为准。



　　第四十四条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签订。



　　第四十五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出让人（章）：　　　　　　　　　
 
 受让人（章）：



　　住所：住所：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电报：
 
 电报：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二○　年　月　日



　　附件：



　　出让宗地界址图（注明边长（米））



　　北↑



　　界



　　址



　　图



　　粘



　　贴



　　线



　　比例尺
 1
 ：



　　使用说明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包括合同正文和附件《出让宗地界址图》。



　　二、本合同的出让人为有权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三、合同第四条土地用途按《城镇地籍调查规程》规定的土地二级分类填写，属于综合用地的，应注明各类具体用途及其所占的面积比例。



　　四、合同第五条中的土地条件按照双方实际约定选择和填写。属于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选择第三款；属于待开发建设的用地，应根据出让人承诺交地时的土地开发程度选择第一款或第二款，出让人承诺交付土地时完成拆迁和场地平整的，选择第一款，未完成拆迁和场地平整的，选择第二款，并注明地上待拆迁的建筑物和其他地上物面积等状况。基础设施条件按双方约定填定“七通”、“三通”等，并具体说明基础设施内容，如“通路、通电、通水”等。



　　五、合同第九条出让金支付方式的规定中，双方约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一次性付清的，选择第一款，分期支付的，选择第二款。



　　六、合同第二十条中，属于房屋开发的，选择第一款；属于土地成片开发的，选择第二款。



　　七、合同第四十条关于合同生效的规定中，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有权人民政府批准的，按照第一款规定生效；宗地出让方案未经有权人民政府批准的，按照第二款规定生效。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宗地出让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让方：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　　　　　市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甲方）；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



　　受让方：　　　　　　　　　　　　　　　　　　　　（以下简称乙方）；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省国有土地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甲方根据本合同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均不在土地使用权出让范围。



　　第三条　乙方根据本合同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依有关规定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用于其他经济活动。



　　乙方在受让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所进行的开发、利用、经营土地的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　　　　　省的有关规定，并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甲方出让给乙方的地块位于　　　　　　　　　　　，面积为　　　　　平方米。其位置与四至范围如本合同附图所示，附图已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



　　第五条　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年，自颁发该地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之日起算。



　　第六条　本合同项下的出让地块，按照批准的总体规划是建设　　　　　　　项目（注：根据具体情况定）。



　　在出让期限内，如需改变本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应当取得甲方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依照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第七条　本合同附件《土地使用条件》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乙方同意按《土地使用条件》使用土地。



　　第八条　乙方同意按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费以及乙方向第三方转让时的土地增值费（税）。



　　第九条　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　　　　　元人民币（美元或港元等），总额为　　　　　元人民币（美元或港元等）。



　　第十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　　　　　日内，乙方须以现金支票或现



　　金向甲方缴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的　　　　　共计　　　　　元人民币（美元或港元等）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



　　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后　　　　　日内，支付完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逾期　　　　　日仍未全部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乙方赔偿。



　　第十一条　乙方在向甲方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　　　　　日内，依照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十二条　乙方同意从　　　　　年开始，按政府规定逐年缴纳土地使用费，缴纳时间为当年　　　　　月　　　　　日。土地使用费每年每平方米为　　　　　元人民币（美元或港元等）。



　　第十三条　乙方同意以美元（港元等）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其他费用（注：根据具体情况定）。美元（港元等）与人民币的比价，以合同签订当天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买入价和卖出价的中间值计算。



　　第十四条　除合同中有另有规定外，乙方应在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或付款日之前，将合同要求支付的费用汇入甲方的银行账号内。银行名称：　　　　　银行　　　　　分行，账户号　　　　　。



　　甲方银行账户如有变更，应在变更后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由于甲方未及时通知此类变更而造成误期付款所引起的任何延迟收费，乙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五条　本合同规定的出让年限届满，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出让地块的使用权，该地块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所有权也由甲方无偿取得。土地使用者应当交还土地使用证，并依照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



　　乙方如需继续使用该地块，须在期满前　　　天内向甲方提交续期申请书，并在确定了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和出让金及其他条件后，与甲方签订续期合同，并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任何一方对于因发生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负责任，但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造成的损失。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　　　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信件或电报（电传或传真）的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事件发生后　　　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报告。



　　第十七条　如果乙方不能按时支付任何应付款项，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应缴纳费用的　　％缴纳滞纳金。



　　第十八条　乙方未按合同规定或连续两年不投资建设的，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十九条　如果由于甲方的过失致使乙方延期占用土地使用权，则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应相应推延。同时甲方应承担乙方由此而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二十条　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第二十一条　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要求或允许的通知和通讯，不论以何种方式传递，均自实际收到起生效。双方的地址应为：



　　甲方：



　　法定名称：



　　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传：



　　传真：



　　乙方：



　　法定名称：



　　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　　传：



　　传　　真：



　　任何一方变更以上通知和通讯地址，在变更后　　　　　日内应将新的地址通知另一方。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第二十四条　本合同采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种文字如不符，以中文为准。合同中文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中国　　　　　省　　　市签订。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



　　甲方：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　　　　　市土地管理局（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乙方：　　　　　　　　　　　　　　　　　　　　　（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出让宗地界址图（注明边长（米））



　　北↑



　　界



　　址



　　图



　　粘



　　贴



　　线



　　比例尺
 1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成片开发土地出让合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让方：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　　市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甲方）；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



　　受让方：　　　　　　　　　　（以下简称乙方）；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甲方依据本合同出让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均不在土地使用权出让范围。



　　第三条　乙方根据本合同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但不得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不允许的活动。乙方并有依法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土地的义务。



　　第二章　定　　义



　　第四条　本合同所使用的特定词语定义如下：



　　
 1
 ．“地块”指本合同项下甲方向乙方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区域，即本合同第五条界定的区域。



　　
 2
 ．“总体规划”指经中国政府批准的　开发区域的开发建设总体规划。



　　
 3
 ．“成片开发规划”指依据总体规编制的，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在受让土地使用权区域内各项建设的具体布置和安排。



　　
 4
 ．“公用设施”指依照成片开发规划对地块进行综合性的开发建设，建成的供排水、供电供热、道路、通信等设施。



　　第三章　出让地块的范围、面积和年限



　　第五条　甲方出让给乙方的地块位于　　　　　　　　，地块编号为　
 
 （见附件　
 
 地块地理位置图）。



　　第六条　第五条所指地块总面积为　
 
 　平方米。



　　第七条　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年。自颁发该地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之日起算。



　　第四章　土地用途



　　第八条　本合同项下的出让地块，按照批准的总体规划是建立一个以开办和经营工业项目（建设项目）为主的工业区（综合区），亦准许开办一些与之相配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注：根据具体情况定）。



　　第九条　本合同附件《土地使用条件》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乙方同意按《土地使用条件》使用土地。



　　第十条　在出让期发内，如需改变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土地用途，应当取得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经甲方批准，依照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第五章　土地费用及支付



　　第十一条　乙方同意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费以及乙方向第三方转让时的土地增值费（税）。



　　第十二条　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　　元人民币（美元或港元等），总额为　　万元人民币（美元或港元等）。



　　第十三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　日内，乙方须以现金支票或现金向甲方缴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的　
 
 ％共计　
 
 万元人民币（美元或港元等）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



　　乙方应在签证本合同后　日内，支付完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逾期　
 
 日仍未全部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四条　乙方在向甲方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　　
 
 日内，依照规定办理土地登记手续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十五条　乙方同意从　
 
 　
 
 年开始。按政府规定逐年缴纳土地使用费，缴纳时间为当年　
 
 月　
 
 日。土地使用费每年每平方米为　元人民币（美元或港币等）。



　　第十六条　乙方同意以美元（港元等）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其他费用（注：根据具体情况定）。



　　美元（港元等）与人民币的比价，以合同签订当天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买入价和卖出价的中间值计算。



　　第十七条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应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或付款日之前，将合同要求支付的费用汇入甲方的银行账户内。银行名称：　　　　
 银行　　
 
 市分行，账户号　　　　　。



　　甲方银行账户如有变更，应在变更后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由于甲方未及时通知此类变更而造成误期付款所引起的任何延迟收费，乙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章　土地使用权转让



　　第十八条　乙方在实施成片开发规划，并完成全部公用设施建设，形成工业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条件（或完全公用设施建设并建成了通用工业厂房以及相配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等地上建筑物，或投资额达到投资总额的　
 
 ％或根据具体情况定）后，有权将本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地块的余期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交换和赠与）。



　　第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受让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双方签让的转让合同，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



　　第二十条　乙方在做出转让　
 
 日前应通知甲方。转让双方在转让合同签字后　
 
 日内，应将经公证的转让合同及有关附件的正本送交甲方，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换领土地使用证，并按照政府有关规定缴纳土地增值费（税）。



　　第二十一条　自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合同和登记文件中所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辖转让的，应当经甲方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并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第七章　土地使用权出租



　　第二十三条　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完成全部或部分地块的公用设施并建成通用工业厂房以及相配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等地上建筑物后，有权作为出租人将本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地块余期使用权随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承租人使用。



　　第二十四条　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随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出租人应当依照规定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地块使用权出租后，出租人必须继续履行本合同。



　　第八章　土地使用权抵押



　　第二十七条　乙方有权将本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地块余期使用权向一个或数个抵押权人做出一个或数个抵押。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的规定。



　　每一抵押所担保的债务必须是乙方为开发本合同项下地块所承担的债务。



　　第二十八条　乙方在做出抵押　　
 
 日前应通知甲方。乙方在抵押合同签字后　　
 
 日内应将经公证的抵押合同，以及由此获得的经分证的期票（或贷款协议）及有关附件正本送交甲方，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



　　依照有关规定处分抵押财产而取得被抵押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人或第三人，应在实现抵押权后　　
 
 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换领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九条　依据第二十八条而取代乙方的抵押权人或第三人，享有承担本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章　期限届满



　　第三十条　本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届满，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出让地的使用权，并无偿取得该地块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土地使用者应当交还土地使用证，并依照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



　　第三十一条　本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届满，乙方如需继续使用该地块，须在期满前　　天内向甲方提交续期申请书，并经甲方同意在确定了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和出让金及其他条件后，签订续期合同，并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第三十二条　本合同存续期间，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甲方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提前收回出让地块的使用权，并根据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章　不可抗力



　　第三十三条　任何一方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合同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第三十四条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　
 
 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信件或电报（电传或传真）的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在事件发生后　
 
 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报告。



　　第三十五条　除国家法律本身有明确规定外，后继立法或变更对本合同无追溯力。本合同可根据后继立法或法律变更进行修改与补充，但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经双方协商签字同意后执行。



　　第十一章　违约责任



　　第三十六条　如一方未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应视为违反合同。违约方应负责向另一方赔偿违约引起的一切直接和可得利益的损失。



　　第三十七条　如果由于甲方的过失而致使乙方对该地块使用权占有的延期，则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应相应推延。因延期而造成的损失索赔，按本合同第三十六条办理。



　　第三十八条　如果乙方不能按时支付任何应付款项，从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应缴纳费用的　％缴纳滞纳金。



　　第三十九条　乙方在该地块上未按开发计划进行建设或连续两年不投资开发建设，除按本合同第三十六条办理外，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四十条　如果乙方未按合同规定期限和要求完成公用设施建设，则应在规定完成日期至



　　少
 
 日前通知甲方。如果甲方认为必要，可根据情况适当延长完成日期；如果没有在规定期内通知甲方，或甲方有理由认定上述延期理由无法成立并不同意延期，甲方有权无偿收回部分土地使用权。该部分土地使用权占有全部土地使用权的比例与未开发的公用设施占有全部要求开发的公用设施比例相等。



　　第四十一条　在颁发土地使用证后，因不可抗力的特殊情况，乙方在　
 
 年内未能招引并安排该地块内所有兴建的项目，则在规定日期至少　
 
 　日前通知甲方，经双方协商，可根据情况适当延长本合同规定的建设期限。否则，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并安排建设项目地块的使用权。



　　第十二章　通知



　　第四十二条　本合同要求或允许的通知和通讯，不论以何种方式传递，均自实际收到时起生效。双方的地址应为：



　　甲方：



　　法定名称：



　　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　　传：



　　传　　真：



　　乙方：



　　法定名称：



　　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　　传：



　　传　　真：



　　任何一方变更以上通知和通讯地址，在变更后　
 
 　日内应将新的地址通知另一方。



　　第十三章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第四十三条　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第四十四条　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第四十六条　本合同采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种文字如有不符，以中文为准。合同的中文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第四十七条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中国　　省　　市签订。



　　第四十八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　
 　市土地管理局（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乙方：　　　　　　　　　　（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附件一：



　　土地地理位置图（单位：平方米，比例尺
 1
 ：　　　）



　　其他合同附件（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　　　市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地址：　　　　　　　　　　　　　　　　；



　　邮政编码：　　　　　　；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



　　受让方：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地址：　　　　　　　　　　　　　　　　；



　　邮政编码：　　　　　　；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原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发生转让（出租；抵押），须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乙方因出售（出租；抵押）　　房产（或　　部分房产），其使用范围内（或相应比例）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租；抵押）。双方本着自愿、平等、有偿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房产使用土地位于　　　　　　　　　，总用地面积为　　
 
 平方米。其位置与四至范围如本合同附图所示，附图已经由甲、乙双方确认。



　　乙方领有该房产使用范围内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或批准文件），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



　　第三条　乙方出售（出租；抵押）　　整栋房产；甲方出让土地的面积为所有房产总用地面积，即　　平方米。



　　［或：第三条　乙方出售（出租；抵押）　　房产楼层　　层，建筑面积　　平方米，为　　房产总建筑面积的　％；甲方出让土地的面积为　　房产总用地面积的　
 ％；即　　平方米。］



　　本合同项下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与　　房产使用范围内未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作为一个整体，系公有的、不可分割的，相邻各方必须相互合作，并根据需要为对方提供便利条件。



　　第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年限为　
 
 年，自　　年　
 
 月起算。



　　第五条
 
 　　　
 
 房产使用范围内的土地，按原批准文件为建设用地，乙方须按国家确定的用途、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求使用土地。



　　乙方如改变土地用途，必须征得甲方同意，重新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签让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条　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费以及向第三方转让时的土地增值费（税）。



　　第七条　本合同项下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每平方米　　元人民币，总额为　　　元人民币。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　　日，乙方须以现金支票或现金向甲方支付占有出让金总额　％共计　　元人民币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签字　
 
 日内（或乙方出售房产后　
 
 日内）乙方应付清给付定金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余额。逾期未全部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或：乙方出租　　房产，每年应以租金的　
 
 ％抵交出让金，至抵交完全部出让金为止。或：乙方抵押　　房产后　
 
 日内，以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完给付定金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余额，逾期未全部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第八条　乙方在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　
 
 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换取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九条　乙方同意从　
 
 　处开始按规定逐年缴纳土地使用费，缴纳的时间为当年　月　　日。土地使用费用每年每平方米　元人民币。



　　第十条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应在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或付款日之前，将合同要求支付的一切费用汇入甲方开户银行账号，银行名称：　　　银行　　　分行，账户号　　　　　　。



　　甲方银行账号如有变更，应在变更后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由于甲方未及时通知此类变更而造成误期付款所引起的任何延迟收费，乙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乙方依本合同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依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转让、出租、抵押。



　　房产所有人在出售（出租；抵押）　　部分房产时，亦就同时转让（出租；抵押）整栋房产使用土地中与出售（出租；抵押）房产占　　房产总建筑面积比例相同的土地使用权。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时，应当签订转让合同（租赁合同；抵押合同）或在房产买卖合同中设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章节，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的规定，并依照规定办理转让（出租；抵押）登记。



　　第十三条　土地出让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可以申请继续、重新与甲方签订出让合同，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土地使用者不再申请续期时，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由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者应交还土地使用证并依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四条　如果一方未能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应被视为违反本合同，违约方从另一方收到具体说明违约情况的通知后，应在　
 日内纠正该违约。如　
 
 日内没有纠正，违约方应向另一方赔偿违约引起的一切直接和可预见的损失。



　　第十五条　如果乙方不能按时支付任何应付款项，从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应缴纳费用的　％缴纳滞纳金。



　　第十六条　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第十七条　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中国　
 　省　　　市签订。



　　第十九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



　　甲方：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　　　市土地管理局（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乙方：　　　　　　　　　　　（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注：以不出售、出租、抵押房产而发生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依照规定也须补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可参照本合同或宗地出让合同格式拟定）。



　　附件：



　　土地使用范围图（注明边长（米））



　　北↑



　　界



　　址



　　图



　　粘



　　贴



　　线



　　比例尺
 1
 ：



　　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其经济风险除了自然灾害以外，最需要警惕和防范的，就是竞争对手和合同当事人人为地制造各种麻烦，以及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招致的法律制裁风险：



　　
 1
 ．土地使用权变更方面的欺诈陷阱土地使用权登记，是指国家为了确认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和性质，能够使人们了解其权属状况及其变化，而依法定程序将有关内容公示于政府的登记簿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是土地使用权合同有效成立的法定程序，也是土地使用权最终实现流转的必要条件。



　　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时，要按法定程序，将土地的权属关系、用途、面积、等级、价值等情况由国家专门机关登记于专门的簿册，以使政府能对土地进行有效的管理，更好地保护权利主体对土地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在申请土地登记时，应当依法进行。如果当事人不去申请登记，则其土地使用权合同将不能最后生效，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不能最后完成，这将使受让人为此而支付的合同价款处于随时灭失的极度风险状态之中。如果双方当事人迟延登记，则在迟延的这段时间内，受让人将因合同的没有最后生效而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在申请登记时提供虚假登记资料，则其登记申请将被拒绝或者事后将被撤销已经完成的登记，这相当于该幅土地的使用权自始至终没有登记，受让人必将承担合同无效的损失。



　　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是确认土地物权关系，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国家对土地使用权进行登记，其目的是从宏观上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情况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从而能够对农地承包、房地产市场等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之规范化。由此观之，土地使用权登记为土地使用权市场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不仅是政府部门土地管理职能必不可少的内容，更是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合法权益的保护神。



　　
 2
 ．土地使用权抵押方面的欺诈陷阱



　　土地使用权抵押，就是当土地使用权人与其他人有债务关系时，土地使用权人可以将自己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债务履行的担保，在自己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将用以担保的土地使用权按合同规定予以处分，并将处分的收益补偿土地使用权人所欠债务的法律行为。



　　土地使用权抵押实质上是债务的履行担保，其目的是促使债务人积极履行其合同义务，并在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因故丧失履约能力时能够迅速请求履行担保义务，从而避免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然而，土地使用权抵押虽然保证了债权人合同权利的实现，但却将作为债务人的土地使用权人推向了尴尬的境地。因为土地使用权人在债务履行届满不能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与之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土地使用权所得的价款受偿；如果土地使用权人拒不同意，债权人还可请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



　　正因为土地使用权抵押风险巨大，《担保法》对其抵押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一是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二是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除外。另外，乡镇、村办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办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办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土地使用权抵押并非是完全自治行为，而必须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批准登记之日起生效。未经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土地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土地使用权亦不能作为抵押财产进行处置。因此，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应当符合下列程序：①土地所有权人出具同意抵押的证明；②对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地价评估；③确认土地估价结果；④抵押双方签订抵押合同；⑤申请抵押登记；⑥审核、登记；⑦核发抵押证明书。经过上述程序，土地使用权抵押即告有效成立，但抵押人因其不履行债务而丧失土地使用权的风险也就由此形成。



　　（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风险防范及案例剖析



　　
 1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风险防范



　　对于此类合同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合同的主体是要合法，是在县、市土地管理局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在平等、自愿、有偿基础上签订的合同。



　　②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必须合理合法。只有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才能发放土地使用证。



　　③土地用途要符合法律和合同规定。



　　④土地使用权转让有限制性条件。



　　⑤无论是土地使用者未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还是土地管理部门未依约定移交土地使用权，对方当事人都有权解除合同。



　　综上所述，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若有违反则会导致合同无效或被解除。而且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前提，前者无效，后者也必然无效。



　　因此，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防止合同无效或被解除。



　　
 2
 ．案例剖析



　　【案例
 1
 】



　　原告：××龙泉珠宝首饰开发实业公司



　　被告：朱清水



　　第三人：九围村



　　原告拟建设珠宝工业村，通过被告在××县城买地。
 2006
 年
 4
 月
 23
 日，被告朱清水以其个人开办的供应部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协议，向第三人属下的蔗元埔自然村购买土名“过简路下”面积
 1
 万
 6
 千平方米土地的
 50
 年使用权。地价每平方米
 88
 元。
 6
 天后（
 4
 月
 29
 日），被告又与原告订立土地转让协议，将上述
 1
 万
 6
 千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以每平方米
 130
 元的价格，再转让给原告珠宝公司。同年
 5
 月
 28
 日，原被告就转让费分期给付订了补充协议，原告于当天汇付第一期转让费
 10
 万元至被告账户。被告收款后，出具收据，又将这
 10
 万元作为定金转让给第三人九围村。后因原告未及时给付第二期转让费，双方协商解决未果，原告要求退款未成，诉至法院。



　　第三人九围村出让给被告的土地，属铁岗水库水源保护区，未规划做工业建设用地，其开发并出让该块土地使用权，亦未报规划环保、国土管理等部门审批。被告朱清水并无投资开发该块地，又无报批和申办土地使用权证，利用原告的资金，私自进行土地买卖。被告和第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2
 条第
 3
 款以及原××县人民政府有关土地管理规定，已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原告无依法循正当途径申请用地。而通过个体户参与非法买卖，亦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剖析】



　　本案涉及非法转让土地的法律后果问题。



　　《土地管理法》第
 2
 条第
 3
 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第
 43
 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须依法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第
 44
 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审批手续。”



　　根据以上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须由土地管理部门征为国有土地后方可出让转让。九围村未经土地管理部门等机关审批，便开发转让土地，是非法转让土地行为。朱清水无土地开发经营权，没有报批和办理土地使用证，又无实际投资，只是利用他人资金买卖土地，也属非法转让土地。龙泉开发公司不通过法律途径申请土地使用权，而是通过他人非法买卖土地，也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他们的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见《土地管理法》第
 73
 条、《刑法》第
 228
 条）。



　　【案例
 2
 】



　　双方当事人讼争的土地位于××省城陵矶经济技术开发区琵琶王新立交桥东南侧。环宇公司于
 2005
 年
 3
 月
 16
 日与××市国土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有关手续后取得了位于××市琵琶王新立交桥东南角面积为
 98792
 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环宇公司未依法交纳土地出让金，××市国土局于
 2005
 年
 10
 月将土地使用权证收回。
 2005
 年
 4
 月
 28
 日，环宇分司与广利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合同书约定，环于公司转让位于××市琵琶王新立交桥东南侧
 13500
 平方米土地（折合
 20
 ．
 25
 亩），并对转让土地的四至、价格、交付手续、违约责任等作了具体约定。由于合同中约定转让的一部分土地使用权属××市邮电局享有，环宇公司遂于
 2005
 年
 5
 月
 6
 日又与广利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



　　双方约定转让土地面积为
 15600
 平方米（折合
 23
 ．
 4
 亩），预付人民币
 388
 万元；如果
 7
 月
 30
 日交付土地时，环宇公司未办妥地块调整手续，双方同意将土地整块西移，保持临街面积
 150
 平方米和
 23
 ．
 4
 亩面积不变。同日，广利公司依补充协议的约定付给环宇公司人民币
 388
 万元。补充协议对西移土地的四至未作具体约定，并且没有红线图，双方当事人也未到有关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二审审理期间，在现场勘验时，双方当事人对西移后四至指认不一。
 2005
 年
 9
 月，环宇公司分立，环宇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中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由金海公司承担。由于西移的土地四至不明，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广利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18
 日向一审法院起诉。



　　【剖析】



　　本案涉及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土地使用者的义务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1
 ．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土地使用者的基本义务是按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本案中，环宇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交纳土地出让金，市国土局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土地使用者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15
 条）。市国土局收回了土地使用证，应当认为市国土局解除了合同。



　　
 2
 ．环宇公司在没有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与广利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也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且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对土地四至约定不明，导致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都无效。环宇公司应当对广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见新合同法第
 58
 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风险防范及案例剖析



　　
 1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风险防范



　　这是实践中较常见的合同类型，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①要认真审查对方当事人的资格。



　　在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受让方要特别注意审查对方当事人的资格，尤其是转让方是否持有土地使用权证书；若转让人不能提供，受让人要严谨从事。



　　案例二中，转让人因未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被市国土局收回土地使用权证书，导致以后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②要注意合同内容的合法性。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例如需进行过户登记，须履行原出让合同未尽义务等。



　　接下来的案例二中，育金公司虽与建银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但由于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未能取得建筑用地许可证，导致以后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③要注意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是《城市房地管理法》第
 14
 条的明文规定。书面合同可以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发生纠纷时有据可查。



　　④要注意合同的完备性。



　　在以上的案例中，关于土地四至（即范围）不明确，造成了很多纠纷。



　　⑤在合同履行中，要注意遵守法律规定。



　　接下来的案例二中，建银公司未开发土地就转让土地使用权，案例一中，个人擅自购买集体土地，在实践中，还有未履行法定手续，即擅自转让土地使用权，这些都是违法行为，不能达到当事人预期的目的，而且还会因违反法律而受到制裁。



　　⑥及时解除或终止合同。如果出现对方违约或违法情况，要及时解除或终止合同，防止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也是法律限制较严格的合同。当事人首先是要做到遵守法律规定，其次是通过合同的完备条款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再次是要审查对方当事人资格，防止签订无效合同，最后是在对方当事人出现违约或违法情况时，要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2
 ．案例剖析



　　【案例
 1
 】



　　
 2008
 年
 3
 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兴建××市鲅鱼圈区出口工业区，成立××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该公司行使鲅鱼圈区政府职能，同时划拨彩霞一号小区
 0
 ．
 5
 平方公里的土地给该公司启动发展。之后，鲅鱼圈区成立了管委会，取代原××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的职能，该土地征用费由管委会支付。
 2002
 年
 2
 月
 12
 日组建××市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即上诉人发展公司），管委会将该土地划拨给发展公司，但未发给发展公司土地使用证。
 2002
 年
 5
 月
 18
 日，发展公司将该土地中的
 12000
 平方米（约定结算以实际丈量为准）以每平方米
 210
 元的价值转让给××省中部城市房地产开发公司。
 2002
 年
 7
 月
 2
 日区国土局与发展公司补签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发展公司向管委会交付土地出让金
 1946000
 元。根据发展公司与××省中部城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所签合同，鲅鱼圈区国土局于
 2002
 年
 7
 月
 2
 日将该土地使用证直接发给××省中部城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根据发展公司提供的位置图，载明土地面积为
 14872
 平方米，独自使用面积为
 11244
 ．
 48
 平方米。后因××省中部城市房地产开发公司资金不到位，致使双方转让合同终止履行。
 2002
 年
 12
 月
 31
 日发展公司将上述土地以每平方米
 388
 元转让给置地公司，双方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书》，区国土局将原发给××省中部城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土地使用证收回，于
 2003
 年
 3
 月
 18
 日发给置地公司。置地公司取得土地使用证后，根据该证载明的四至和使用面积进行设计，送区规划局审批时，因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使用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未获批准。规划局于
 1988
 年对该进行规划时，规定该土地西、北两侧道路为市区主干道，路宽
 50
 米，而土地使用证标明该路宽为
 32
 米，这样土地使用证上标明的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置地公司取得的土地按照规划部门规划的面积，实际只有
 9434
 平方米。置地公司先后向发展公司、区管委会、××市政府致函，要求对缺少的土地面积予以补偿或者退款未获解决，遂于
 2003
 年
 12
 月
 25
 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剖析】



　　本案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部分有效、部分无效。



　　发展公司向区国土局申办土地使用证时提供的位置图未经规划部门审批，致使区国土局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中所规定的使用面积及道路面积均与城市规划部门所规划的实际面积不符。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21
 条第
 5
 款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区国土局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矛盾之处，应该无效。发展公司将道路面积和土地一并转让，违反了法律规定，新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第
 56
 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规定的合同无效；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以上规定，发展公司与置地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涉及规划的道路面积的部分无效，符合规划要求的土地面积部分有效。



　　因此发展公司对于置地公司依土地使用证载明的面积进行勘探、设计等造成的损失，应负赔偿责任，区国土局应收回原土地使用证，更换符合规划的新土地使用证。



　　【案例
 2
 】



　　讼争土地位于××市北海大道以南
 170
 米处与东规五路西侧，共
 13400
 平方米（约折合
 20
 亩）。
 2002
 年
 5
 月
 17
 日，××市土地管理局给××市育金房地产开发公司（后改名为××裕华科技实业开发公司）颁发了××市建设用地许可证。
 2003
 年
 3
 月
 17
 日，××育金房地产开发公司交讼争土地使用权以总价
 880
 万元价格转让给建银公司，合同签订后，建银公司未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
 2003
 年
 4
 月
 19
 日，建银公司与环宇公司订立《合作开发土地合同》约定，建银公司将讼争土地与环宇公司合股开发；环宇公司同意建银公司提前退股，并提前支付
 1000
 万元。双方还约定了付款期限、方式、违约责任及其他权利义务。合同订立后，环珠公司按合同约定于
 2003
 年
 4
 月
 20
 日将第一期
 540
 万元汇入建银公司的账户。



　　【剖析】



　　本案涉及到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的认定。



　　
 1
 ．建银公司不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



　　××市育金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育金公司”）与建银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未生效。育金公司拥有“建设用地许可证，”是合法的转让人，建银公司也符合受让人条件的，但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而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生效的要件。因此，虽然建银公司支付了价款，但合同并未生效。因此，建银公司并未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



　　
 2
 ．建银公司与环宇分司订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无效的。首先，根据以上分析，建银公司未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



　　其次，建银公司在前一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一个多月内，就把土地使用权再次转让，没有投入建设资金，属于炒卖土地的行为。再次，建银公司与环宇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开发土地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合同内容可知：环宇公司允许建银公司提前退股，建银公司退股后留下了土地使用权，环宇公司支付了
 1000
 万元的价款，实际上是环宇公司以
 1000
 万元购买了建银公司的土地使用权。



　　基于以上三点分析，建银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责任；环宇公司明知建银公司无土地使用权还要与之签订合同，对合同无效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因此，建银公司应返还环珠公司第一期价款及部分利息。
















　　
 第十章
 
 最新借贷款合同签订与范例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其中，提供款项的一方为贷款人；得到款项的一方为借款人。一般分为民间借贷款合同和银行借贷款合同。借贷款合同是最常见的金融合同。



　　一、借贷款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借款种类



　　借款种类是借款合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条款，必须明确清晰。借款种类是根据借款人的行业属性，借款用途以及资金的来源和运用方式等内容而划分的。划分的目的在于，对不同种类的贷款发放所掌握的政策界限和原则有所不同。



　　根据借款人的行业属性，借款种类分为固定资产借款、流动资金借款或者生产性借款、消费性借款等。根据资金的来源和运用方式，借款种类分为自营借款、委托贷款、特定贷款等。



　　（二）借款币种、金额及借款利率



　　借款币种，是指是人民币借款还是外币借款。如果为外币借款，要写明是何种外币，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借款金额，是指借款货币数量的多少。借款人可以取得的最高借款额限。依实际情况，借款由贷款人一次或分次发给。



　　借款利率是指借款人在一定时期内应收利息的数额与所贷资金的比率，是借贷当事人双方计算利息的主要依据。因此，借款利率是借款合同的必备条款。借款利率从结构上划分，可以分为基准利率、法定利率、优惠利率、差别利率、加息、贴息借款利率等几种主要形式。就浮动利率而言，《合同法》第
 204
 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需要注意的是：“按法律规定，民间借款合同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
 4
 倍。”



　　我国现行的借款利率管理体制，实行借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和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依据国家有关贷款政策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进行管理。各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内以法定利率为浮动基础，自行确定各类、各档次的借款利率。因此，一份借款合同究竟采用何种利率，应根据具体贷款的种类、用途、期限的不同来确定。



　　（三）借款期限与用途



　　借款期限是指借贷双方依照有关规定，在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的使用期限，包括两种：（
 1
 ）有效期限，是指借款人从贷款人取得第一笔贷款到还清全部贷款所占用的时间。（
 2
 ）履行期限，是指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接受履行，合同当事人双方实现权利、履行义务的时间界限。



　　借款用途是指借款人使用借款的特定范围，是贷款方决定是否贷款、贷款数量、期限长短、利率高低的重要依据。借款人必须如实填写借款用途，并且借款人只能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不能移作他用。



　　（四）还款的资金来源和还款方式



　　还款的资金来源是指借款方可以用于归还贷款的资金取得渠道。按照有关信贷管理办法的规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还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项目投产后所得税前的新增利润，新增折旧基金，基本建设收入，基建投资包干结余分成和经税务机关批准减免的税收以及其他自有资金。签订借款合同时按照有关信贷管理办法对不同种类的借款写明其还款的资金来源。



　　还款方式是指借款方采用什么结算方式将借款归还给贷款方。还款人是一次还是分次还清借款，是采用电汇还是信汇或者其他方式还清借款，必须在合同中写明，并且应写明每次履行的具体时间。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还款方式，应依法定方式还款。



　　（五）担保方式



　　担保方式是借款合同保障贷款人实现债权的重要约定。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主要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借款合同多采用前三种方式，特别是保证和抵押。因此，担保贷款的种类有保证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借款合同的担保，当事人既可以采用由借、贷、担保三方当事人共同协商签订担保贷款合同的形式，也可采用由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中签字，并同时向贷款方出具还款保证书的形式。



　　（六）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实际需要，可在合同中约定当事人双方的义务。借款合同当事人双方有以下权利与义务。



　　借款人的主要权利：



　　（
 1
 ）有权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取得贷款。



　　（
 2
 ）有权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并依法取得收益。



　　借款人的主要义务：



　　（
 1
 ）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



　　（
 2
 ）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取借款。借款人未按时提款，应当支付逾期提款的利息。



　　（
 3
 ）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借款人如将借款挪作他用，贷款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



　　（
 4
 ）向贷款人支付利息，但公民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
 5
 ）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支付利息。



　　贷款人的主要权利：



　　（
 1
 ）有权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或者按照与借款人约定的利率收取利息。



　　（
 2
 ）有权按照约定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要求借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但公民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
 3
 ）借款人无力归还贷款时，贷款人有权依法处理借款人作为贷款担保的抵押物或者质押物，并优先受偿。



　　贷款人的主要义务：



　　（
 1
 ）按合同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



　　（
 2
 ）对政策性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合同的履行、变更与解除



　　借贷合同的履行，包括合同履行的主体即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还包括履行的标的和履行期限与方式，也就是借款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



　　借贷合同还必须约定合同变更与解除的条件，以及变更和解除的法律后果等。变更与解除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有以下种情况时，当事人可以变更或解除借款合同：



　　（
 1
 ）订立借款合同所依据的国家计划及有关的概算、预算依法被修改或者取消的。



　　（
 2
 ）工程项目经原批准机关决定撤销、停建或缓建的。



　　（
 3
 ）借款人因关闭、停产、合并、分立或者转产确实无法履行借款合同的。



　　（
 4
 ）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故致使借款合同无法履行的。



　　（
 5
 ）借款合同继续履行将造成更大的损失浪费的。如果因贷款审批制度不健全或因信息不灵、预测不准、贷款投向投量有误，或者贷款受行政干预，继续履行合同将会造成贷款更大的损失浪费的，应该变更或解除合同。



　　变更与解除的法律后果。变更与解除合同以后，借款人已占用的借款和应付的利息，应按原合同的规定偿付。



　　（八）违约责任



　　借款合同依法成立便具有法律约束力，违反合同者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借款合同必须明确规定违约责任条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的规定：



　　（
 1
 ）借款人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有权收回部分或者全部借款。对违约使用部分，按银行规定的利率加收罚息。情节严重的，在一定时期内，银行可停止发放新借款。



　　（
 2
 ）借款人不按期偿还借款，贷款人有权限期追回借款，并按银行规定的利息加收罚息。



　　（
 3
 ）因贷款人的责任未按期提供借款的，应按违约数额和违约天数，付给借款人违约金。违约金数额的计算与罚息的计算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所规定的罚息属于法定违约金。此外，还有约定违约金，即法律、法规未作规定，而是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无论是法定违约金还是约定违约金，只要当事人一方在客观上有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违约事实，就必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九）当事人双方约定商订的其他条款



　　二、借贷款合同常用示范文例



　　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贷款方：



　　借款方：



　　保证方：



　　（借款合同中应否有保证方，应视借款方是否具有银行规定的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和适销适用的物资、财产，或者根据借贷一方或双方是否提出担保要求来确定）



　　借款方为进行　　　　　生产（或经营活动），向贷款方申请借款，并聘请　　　　　作为保证人，贷款方业已审查批准，经三方（或双方）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贷款种类　　　　　　　　　　　　　　。



　　第二条　借款用途　　　　　　　　　　　　　　。



　　第三条　借款金额　人民币（大写）　　　　　元整。



　　第四条　借款利率　借款利息为千分之　　　　　，利随本清，如遇国家调整利率，按新规定计算。



　　第五条　借款和还款期限



　　
 1
 ．借款时间共　　　　　年零　　　　　个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借款分期如下：



　　贷款期限
 
 贷款时间
 
 贷款金额



　　第一期
 
 年　
 
 　月底前
 
 元



　　第二期
 
 年　
 
 　月底前
 
 元



　　第三期
 
 年　
 
 　月底前
 
 元



　　
 2
 ．还款分期如下：



　　归还期限
 
 还款时间
 
 还款金额
 
 还款时的利率



　　第一期
 
 年　
 
 　月底前
 
 元



　　第二期
 
 年　
 
 　月底前
 
 元



　　第三期
 
 年　
 
 　月底前
 
 元



　　第六条　还款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1
 ．还款资金来源：



　　
 2
 ．还款方式：



　　第七条　保证条款



　　
 1
 ．借款方用　　　　　　　　　　　做抵押，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方的贷款，贷款方有权处理抵押品。借款方到期如数归还贷款的，抵押权消灭。



　　
 2
 ．借款方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3
 ．借款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



　　
 4
 ．借款方有义务接受贷款方的检查、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计划执行、经营管理、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借款方应提供有关的计划、统计，财务会计报表及资料。



　　
 5
 ．需要有保证人担保时，保证人履行连带责任后，有向借款方追偿的权利，借款方有义务对保证人进行偿还。



　　
 6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关闭、破产，确实无法履行合同的，在处理财产时，除了按国家规定用于人员工资和必要的维护费用外，应优先偿还贷款。由于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关、停、并、转或撤销工程建设等措施，或者由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故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经向贷款方申请，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并免除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一、借款方的违约责任



　　
 1
 ．借款方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贷款方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对违约使用的部分，按银行规定的利率加收罚息。情节严重的，在一定时期内，银行可以停止发放新贷款。



　　
 2
 ．借款方如逾期不还借款，贷款方有权追回借款，并按银行规定加收罚息。借款方提前还款的，应按规定减收利息。



　　
 3
 ．借款方使用借款造成损失浪费或利用借款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贷款方应追回贷款本息，有关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应追究行政和经济责任。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贷款方的违约责任



　　
 1
 ．贷款方未按期提供贷款，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付给借款方违约金。违约金数额的计算应与加收借款方的罚息计算相同。



　　
 2
 ．银行、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因失职行为造成贷款损失浪费或利用借款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应追究行政和经济责任。情节严重的，应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其他



　　本合同非因法律规定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发生，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变更或解除本借款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本合同变更或解除之后，借款方已占用的借款和应付的利息，仍应按本合同的规定偿付。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合同各方当事人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贷款方、借款方、保证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式　　　　　，报送等有关单位（如经公证或鉴证，应送公证或鉴证机关）各留存一份。



　　贷款方（公章）：



　　代表人（公章）：



　　地址：



　　电话号码：



　　借款方（公章）：



　　代表人（公章）：



　　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号码：



　　保证方（公章）：



　　代表人（公章）：



　　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号码：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年　　　　　字第　　　　　号



　　借款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账号：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贷款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区）



　　签订合同时间：　　　　　年　　　　　月　　　　　日



　　借款人（以下称甲方）：



　　贷款人（以下称乙方）：



　　甲方因　　　　　的需要，向乙方申请　　　　　贷款，乙方同意向甲方发放上述贷款。甲、乙双方遵照有关法律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贷款项目、种类、金额、用途、利率、期限如下：



　　项目



　　种类



　　金额（大写）



　　用途



　　利率



　　期限
 
 年　　个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条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在提用贷款前，应向乙方提交具体提款计划，并按提款计划提款。



　　乙方应在甲方提款计划办理提款手续后　　　　　个营业日内将贷款放出。



　　第三条　甲方用下列资金归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



　　
 1
 ．　　　　　　　　　　　　　　　　　　　　　　　。



　　
 2
 ．　　　　　　　　　　　　　　　　　　　　　　　。



　　
 3
 ．　　　　　　　　　　　　　　　　　　　　　　　。



　　
 4
 ．　　　　　　　　　　　　　　　　　　　　　　　。



　　第四条　甲方应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并按乙方要求向乙方提交具体还款计划，按还款计划还款。



　　第五条　本合同项下贷款，自乙方划拨贷款之日起计息，按　　　　　结息。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遇国家调整利率，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也有变化时，乙方毋需通知甲方，从调整之日起即按调整后的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第六条　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由取得乙方认可的担保人以保证或（和）抵押的方式提供担保，并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和）《抵押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和本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



　　第七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有权检查贷款使用情况，甲方应按乙方要求向乙方提供情况和资料。



　　第八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



　　
 1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本合同。



　　
 2
 ．甲方需要延长借款期限，应在借款到期前　　　　　个营业日向乙方提出申请，经乙方同意（有担保人的，应经担保人同意）签订延期还款协议。



　　
 3
 ．甲、乙任何一方，需要变更本合同的其他条款时均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



　　
 4
 ．甲、乙任何一方需解除合同时，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并就合同解除后的有关事宜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解除合同的协议达成后，甲方已占用乙方的贷款和应付利息应偿付给乙方。



　　
 5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因实行承包、租赁及其他原因而改变经营方式时，应最迟于　　天前通知乙方。乙方有权参与清产核资和承包、租赁、兼并等合同（协议）的研究。甲方如要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者，应经乙方书面同意，并由受让单位和乙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



　　
 6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乙任何一方变更住所、通信地址时，应在变更后　　　　　天内书面通知对方。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未按提款计划，按时到乙方营业部门办理提款手续，又未和乙方达成变更提款计划协议，应根据违约的金额和违约天数，每日付给乙方万分之　　　　　的违约金。



　　乙方未按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向乙方提供贷款，应根据违约的金额和违约天数，每日付给甲方万分之　　　　　的违约金。但出现本条第
 2
 项、第
 5
 项、第
 8
 项和第
 9
 项的情况时除外。



　　
 2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乙有权停止发放贷款，收回已发放的部分或全部贷款并对违约使用部分，按银行规定加收　　　　　％的利息。



　　
 3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归还借款本息，也未与乙方签订延期还款协议，或所延期限已到仍不能归还借款时，乙方有权限期或主动追回逾期贷款。对逾期贷款，乙方按银行规定加收　　　　　％的利息。



　　
 4
 ．乙方擅自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应按违约金额和违约天数每日向甲方支付万分之　　的违约金。但出现本条第
 2
 项、第
 5
 项、第
 8
 项和第
 9
 项的情况时除外。



　　
 5
 ．甲方在乙方按本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调整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后，不按新的利率计付利息时，乙方有权停止发放新贷款，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



　　
 6
 ．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八条第
 5
 项、第
 6
 项的约定，或者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八条第
 6
 项的约定，对方均可要求违约方支付贷款总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还应赔偿对方经济损失。



　　
 7
 ．甲、乙任何一方擅自变更本合同其他条款或擅自解除合同，或者甲方擅自转让本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应按贷款总额的万分之　　　　　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对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继续履行本合同。



　　
 8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情况、报表及其他资料不真实，乙方可责令对方限期纠正。甲方拒不纠正时，乙方可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已发放的部分或全部贷款。



　　
 9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或保护人因经营管理不善，发生亏损或虚盈实亏，或与第三者发生债务纠纷，或者抵押财产发生损毁、灭失，危及贷款安全时，乙方可停止发放贷款，并可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



　　
 10
 ．上列第
 2
 项、第
 3
 项、第
 5
 项、第
 8
 项和第
 9
 项贷款，乙方可直接从甲方存款账户中扣收。对逾期贷款，需要其他金融机构协助扣收时，可商请其他金融机构代为扣收。



　　
 11
 ．本条所列违约金的支付方式，双方约定如下：



　　第十条　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金融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借款申请书、分期提款和还款计划、分期提款凭证、双方签订的延期还款协议书和其他有关变更本合同条款的协议，以及乙方要求甲方提供的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材料，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四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担保合同的，和担保合同同时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清偿时，本合同自动生效。



　　第十五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公章）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区）



　　注：
 1
 ．如合同当事人为非法人单位，由其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



　　
 2
 ．如本合同毋需担保，划去第六条。



　　建设工程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贷款方：



　　借款方：



　　根据国家规定，借款方为进行基本建设所需贷款，经贷款方审查发放。为明确双方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借款用途



　　第二条　借款金额



　　借款方向贷款方借款人民币（大写）　　　　　元。预计用款为　　　年　　　元；　
 
 年　　　　　元；　　　　　年　　　　元；　　　　　年　　　　　元；　　　　　年　　　　　元；　　　　年　　　　　元。



　　第二条
 
 借款利率



　　自支用贷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并计算复利。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年息为
 
 ％。借款方如果不按期归还贷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
 20
 ％。



　　第四条　借款期限



　　借款方根据从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用国家规定的还款资金偿还全部贷款。预定为　　　　　年　　　　元；　　　　　年　　　　　元；　　　
 
 年　　　　　元；　　　　年　　　　　元；　　　　　年　　　　元；　　　　　年　
 
 　元，贷款逾期不还的部分，贷款方有权限期追回贷款，或者商请借款单位的其他开户银行代为扣款清偿。



　　第五条　因国家调整计划、产品价格、税率，以及修正概算等原因，需要变更合同条款时，由双方签订变更合同的文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六条　贷款方保证按照本合同的规定供应资金。因贷款方责任未按期提供贷款，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付给借款方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与银行规定的加收借款方的罚息计算相同。



　　第七条　贷款方有权检查、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经营管理、计划执行、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借款方应提供有关的统计、会计报表及资料。



　　借款方如果不按合同规定使用贷款，贷款方有权收回部分贷款，并对违约使用部分按照银行规定加收罚息。借款方提前还款，应按规定减收利息。



　　第八条　本合同条款以外的其他事项，双方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本合同经过签章后生效，至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失效。本合同一式五份，签章各方各执一份，报送主管部门、总行、分行各一份。



　　借款方：　　　　　（盖章）　　　
 
 贷款方：　　　　　（盖章）



　　负责人：　　　　　（签章）　　
 
 　负责人：　　　　　（签章）



　　地　址：　　　　　　　　　　
 
 　地　址：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技术改造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借款单位：



　　地　　址：



　　电　　话：



　　主管部门：



　　地　　址：



　　电　　话：



　　借款单位经办人：



　　贷款银行经办人：



　　签订合同日期：　　　　　年　　　　　月　　　　　日



　　立合同单位　　借款方：



　　贷款方：



　　借款方为进行企业技术改造向贷款方申请贷款，经贷款方审查同意发放。双方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除执行《××银行技术改造贷款办法》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特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一、贷款金额：人民币（大写）　　　　　　　万元整。



　　二、贷款用途：　　　　　　　　　　　　　　　　。



　　三、贷款期限从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共　　　　　年　　　　　个月。贷款方保证按有关规定和下列用款计划供应资金，借款方保证按下列用款计划和还款计划用款和还款：



　　用款计划：



　　年度
 
 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年



　　年



　　年



　　年



　　还款计划：



　　年度
 
 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年



　　年



　　年



　　年



　　四、贷款利息：按月息　　　　　‰计算，按季结息，由贷款方从借款方账户扣收。建设期贷款利息由借款方在自有资金内支付。贷款不能按本合同规定的分年还款计划归还的部分，作逾期处理，加收利息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发生国家政策性的利率变动时，本合同贷款利率亦作相应调整。



　　五、归还贷款的资金来源，按国家有关规定双方商定为：借款方对偿还贷款本息以抵押（或第三方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抵押（或保证）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



　　六、贷款到期，借款方如未还清本息，由保证单位在接到贷款方还款通知后的三个月内代为偿还。三个月后仍未归还，贷款方可以直接从借款方或保证单位的各项投资和存款中扣收；以抵押方式提供担保的，可变卖抵押财产归还贷款。



　　七、需要变更合同条款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双方签订变更合同文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八、贷款方保证按照合同规定，及时支付贷款资金。因贷款方责任未按期提供资金，贷款方根据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按本合同规定贷款利率的
 20
 ％计算违约金，付给借款方。



　　九、贷款方有权检查、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经营管理、计划执行、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借款方保证及时提供有关统计、会计报表、账册及资料。如发现贷款被挪作他用，贷款方按规定向借款方加收罚息　　　　　％，并有权停止发放贷款或限期追回贷款。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因建设项目情况发生变化，继续履行本合同可能给贷款方造成损失，或不再具备《××银行技术改造贷款方法》所规定贷款条件的，贷款方可中止合同并限期收回贷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借款方因实行承包、租赁、兼并等而变更经营方式的，必须通知贷款方参与清产核资和承包、租赁、兼并合同的研究、起草、签订的全过程，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债务、债权关系。



　　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贷款本息偿清之日止失效。在合同生效后　　　　　天内，借款方如不向贷款方办理开户手续，合同即自行失效。



　　十一、借款方开立账户后，要将资金按用款计划从贷款账户中转到存款账户内，借款方式根据分次划入资金在存款户中支用贷款。借款方不按期将资金转入存款户的，逾期　　　　　天后，贷款方将代为划转。



　　十二、本合同正本三份，借款方、贷款方、保证单位各执一份，副本　　　　份，报送　　　　　等有关单位各留存一份。



　　借款方：　　　　　（盖章）　
 
 贷款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签字）



　　保证单位：　　　　（盖章）　
 
 保证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公证员：　　　　　（签字）



　　专项资金借贷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贷款方：



　　借款方：



　　双方经协商签定此合同，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根据（项目计划批准机关及文号）　　　　　　　　　　　　　（批准借款方（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　　　　　
 
 　　总投资　　　　　万元，其中自筹　　　　　万元，其他　　　　　万元，向贷款单位申请（贷款种类）　　　　　贷款　　　　万元。



　　第二条　贷款方根据借款方以下借款用途同意贷款　　　　　万元。贷款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贷款方按照各项贷款办法规定的利率档次、计算时间，向借款方计收利息。



　　借款用途：购置设备　　　　台（套）　　　　　万元；



　　土建　　　　
 
 　平方米　　　　　
 
 万元；



　　其他　　　　　
 
 万元。



　　第三条　贷款方保证在核准的贷款额度内，根据贷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及时供应资金。如因本身责任，不能按时提供贷款，应按违约数额和延迟天数付给借款方违约金。违约金由贷款方按本项贷款利率档次加付　　％。



　　第四条　借款方保证按照如下期限归还本金：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第五条　借款方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双方同意按有关规定，用下列资金还款：



　　
 1
 ．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加的所得税前利润　　　　　万元；



　　
 2
 ．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加的税金　　　　　　　　　万元；



　　
 3
 ．自有资金（包括更新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费和生产发展基金）



　　万元；



　　
 4
 ．新增固定资产折旧　　　　　　　　　　　　　　　万元；



　　
 5
 ．贷款项目交主管部门的费用　　　　　　　　　　　万元；



　　
 6
 ．其他资金　　　　　　　　万元。



　　第六条　贷款方有权监督借款方按照批准的项目实施计划、设计方案和合同规定使用借款，未经贷款方同意，借款方不得随意变更项目内容和借款用途，否则贷款方有权收回或停止借款，并对挪用的贷款部分加收利息　　　％。



　　第七条　如借款方不能按期归还借款，由保证人或担保单位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



　　第八条　本合同经借款方、贷款方、保证方签章后生效，至此项借款本息全部还清后终止。合同正本三份：借款方、贷款方、保证方各执一份；副本四份：报送　　　　　　等有关单位各留存一份。



　　借款方（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职务、姓名）　　　　　　　（签章）



　　贷款方（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职务、姓名）　　　　　　　（签章）



　　保证人（单位）　　　　　　　　　　　　（公章）



　　签订日期：



　　签订地点：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贷款方：



　　借款方：



　　保证方：



　　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一、贷款种类：　　　　　　　　　　　　　　　　　　　　　　。



　　二、借款金额：（大写）　　　　　　　　　　　　　　　　　　　。



　　三、借款用途：　　　　　　　　　　　　　　　　　　　　　　。



　　四、借款利率：借款利率为月息　　　‰按季收息，利随本清。如遇国家调整利率，按调整后的规定计算。



　　五、借款期限：



　　借款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借款实际发放和期限以借据为凭，分　　　次或一次发放和收回。借据应作为合同附件，同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还款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



　　七、保证条款：



　　借款方请　　　　　　　　　　　　作为自己的借款保证方，经贷款方审查，证实保证方具有担保资格和足够代偿借款的能力。保证方有权检查和督促借款方履行合同。当借款方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方连带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必要时，贷款方可以从保证方的存款账户内扣收贷款本息。



　　八、违约责任：



　　
 1
 ．签订本合同后，贷款方应在借款方提出借据　　　日内（假日顺延）将贷款放出，转入借款方账户。如贷款方未按期发放贷款，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的贷款利息的
 20
 ％计算向借款方偿付违约金。



　　
 2
 ．借款方如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贷款方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对违约使用部分，按银行规定加收罚息。借款方如在使用借款中造成物资积压或损失浪费，或进行非法经营，贷款方不负任何责任，并有权按银行规定加收罚息或从存款账户中扣收贷款本息。如借款方有意转移并违约使用资金，贷款方有权商请其他开户行代为扣款清偿。



　　
 3
 ．借款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还款。如借款方需要将借款展期，应在借款到期前
 5
 日内向银行提出申请，有保证方的，还应由保证方签署同意延长担保期限，经贷款方审查同意后办理展期手续。如借款方不按期偿还借款，贷款方有权限期追回贷款，并按银行规定加收逾期利息和罚息。如企业经营不善发生亏损或虚盈实亏，危及贷款安全时，贷款方有权提前收回贷款。



　　九、其他：



　　除因法律规定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外，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据法律规定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本合同变更或解除后，借款方占用的借款和应付的利息，仍应按本合同的规定偿付。



　　双方协议的附加条款：



　　合同的附件：　　　　　　　　　　　　　　　　　　　　　　　　。



　　。　　　　　　　　　　　　　　　　　　　　　　　　　　　　　　　　　　　　　　　　　。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至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贷款方、借款方、保证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　　　份，报送　　　　　有关单位各留一份。



　　贷款方：　　　　　　（盖章）　　　
 
 借款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保证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开户银行和账号：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流动资金外汇借贷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人因出口生产需要，向贷款人申请流动资金外汇贷款，经贷款人审查同意发放。双方为保证贷款的顺利实施，并维护各自的经济权益，特签订本合同如下：



　　一、贷款金额：　　　　万美元，包括应付利息　　　　万美元。



　　二、贷款期限：　　　　年，自第一笔用汇之日起至还清全部贷款本息日止。



　　三、贷款利率及计收方法：
 1
 ．按贷款人总行制定的流动资金外汇贷款利率执行，贷款期内利率固定为借款人第一笔用汇之日总行公布的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水平。或
 2
 ．按贷款人自营统筹资金贷款利率执行，贷款利息每　　　计收一次，给息日为　　　（复息或从存款账户中扣收要写明）。



　　四、贷款用途：本贷款本金部分限于支付　　　费用，必须专款专用，未经贷款人同意，不得挪作他用。应付利息部分限用于偿付本贷款到期利息，不得作其他支付。



　　五、贷款使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借款人应提出订货卡片。提出订货卡片之日起五个月内应对外签订贸易合同。贸易合同副本需送交贷款人，以便对外开证、付汇。如遇特殊情况需延期定货的，应事先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未按上述要求提出订货卡片和签订贸易合同的，贷款人有权撤销贷款。



　　六、用款计划：根据支付进度，本项贷款提款计划为：



　　月　　　　万美元；



　　月　　　　万美元；



　　月　　　　万美元。



　　贷款人允许借款人按实际情况调整用款计划。提款期到期，未提用贷款，如借贷双方无其他约定，借款人不得再继续支用贷款。



　　七、贷款偿还：借款人以新增出口创汇和人民币销售收入或其他资金归还贷款，借款人保证在本合同规定的贷款期限内按下列计划偿还贷款。



　　月　　　　万美元；



　　月　　　　万美元；



　　月　　　　万美元。



　　如贷款项目提前实现经济效益，借款人应提前偿还贷款。如月度还款计划不能实现，借款人应事先提出调整还款计划，并经贷款人同意，否则贷款人将按贷款违约处理；如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最迟在贷款到期前十五天应向贷款人提出书面展期申请，届时贷款人可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意见。逾期或贷款人不同意展期的贷款，自过期之日起，加收
 20
 ％～
 50
 ％的罚息。



　　为有利于还款，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还款准备金账户，将用于还款的人民币资金先予存入，待外汇额度落实后再结汇偿还贷款。



　　八、还款担保：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由　　　　　　　　作为借款人的担保人，并由担保人向贷款人出具担保函，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旦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经贷款人发出书面通知，由担保单位承担还本付息责任。本贷款项下有关进出口结算业务，应通过中国银行进出口业务部叙做。



　　九、违约和违约处理：



　　（一）下列情况均属借款人违约：
 1
 ．借款人未能按合同计划用款和还本付息。
 2
 ．未经贷款人同意改变贷款用途或挪作他用。
 3
 ．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私自转卖用贷款购置的物品。
 4
 ．借款人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事项。



　　（二）根据违约情况，贷款人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1
 ．注销借款人未使用的贷款。
 2
 ．对违约部分贷款加收最高为
 50
 ％的罚息。
 3
 ．冻结借款人在贷款人处的存款，并追回贷款。
 4
 ．向贷款担保人追索贷款。
 5
 ．借款人和担保人未能履行合同还款责任时，贷款人有权从借款人和担保人在各金融单位存款账户中主动扣还贷款项。
 6
 ．采取其他必要手段直至依法索偿应付未付贷款本息及费用。



　　十、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共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本合同若有其他未及事宜，双方进一步商定补充条款。



　　十一、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借款人：　　　　　　（盖章）　　　
 贷款人：　　　　　　（盖章）



　　企业负责人：　　　　（签章）
 
 银行负责人：　　　　（签章）



　　财务负责人：　　　　（签章）
 
 经办人员：　　　　　（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联营股本贷款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贷款人：



　　借款人：



　　借款人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增加外汇收入，组建联营（合作）企业，向贷款人申请联营股本贷款。双方经协商签订本合同并共同恪守下列条款。



　　一、贷款金额



　　本合同项下贷款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万元。



　　二、贷款期限



　　本合同项下贷款期限为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贷款用途



　　本合同项下贷款限用于借款人与　　　　　　　组建（合作）　　　　厂的投资股本。



　　四、贷款利率及利息计收



　　
 1
 ．本合同项下为月息　　‰（一个月以
 30
 天计算）。



　　
 2
 ．贷款使用期间，若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总行调整贷款利率，本合同规定利率将作相应调整。



　　
 3
 ．本合同项下贷款利息按季计收，每季最后一个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



　　
 4
 ．贷款利息由贷款人在结息日主动从借款人在贷款人及其分、支机构开立的专用基金存款账户中或其他账户中收取，或由借款人在结息日前三个工作日前将利息汇入贷款人指定的账户。



　　五、贷款支用



　　
 1
 ．本合同所列贷款，借款人应按照贷款申请书所列使用时间支用，如有改变，应事先征得贷款人同意。



　　
 2
 ．借款人未向贷款人提出改变支用时间的申请并取得贷款人同意，其超过贷款申请书所列使用时间未支用贷款金额的一部或全部，应视为自动取消，未支用金额不得再继续支用。



　　
 3
 ．借款人在支用贷款时，应在实际支用日三个工作日前向贷款人提交有关贷款凭证，贷款人凭以发放贷款。



　　六、贷款的偿还



　　
 1
 ．本合同项下贷款应按申请书所列还款计划偿还。由于客观原因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借款人应向贷款人提出展期申请，经贷款人同意后，才能延期偿还。



　　
 2
 ．借款人以贷款投资的联营企业分得的税前利润归还贷款。



　　七、贷款保证



　　
 1
 ．借款人用企业自有的设备折旧、生产发展基金及其他企业基金作为还款保证，借款人不能按合同期限偿还贷款，贷款人有权在借款人专用基金账户中扣收。



　　
 2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由　　　　　出具的无条件不可撤销担保书作为偿还贷款的保证。



　　八、违约及违约处理



　　（一）违约借款人发生下列情况中一项或数项时即构成违约：



　　（
 1
 ）借款人不能按申请书所列的还款计划还贷款。



　　（
 2
 ）借款人未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
 3
 ）借款人所投资的联营企业在贷款期内由于任何原因“关、停、并、转”，或联营（合作）双方中止联营（合作）。



　　（
 4
 ）借款人其他违反合同的行为。



　　（二）违约处理



　　借款人构成前款违约行为，贷款人有权按下列条款一项或数项规定处理。



　　（
 1
 ）以书面通知借款人，告知其违约问题，并责成限期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



　　（
 2
 ）对借款人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的挤占挪用贷款，在本合同规定利率基础上加收利息
 100
 ％。



　　（
 3
 ）对借款人未按规定期限偿还贷款，贷款人对逾期部分的贷款在本合同规定的利率基础上加收利息
 30
 ％。



　　（
 4
 ）停止发放本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或尚未支用的贷款余额。



　　（
 5
 ）提前收回本合同项下的部分或全部贷款本息，由贷款人从借款人专用基金账户中主动扣收，或采取贷款人认为必要的其他方式追索。



　　（
 6
 ）向担保人追索未偿还的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贷款本息。



　　九、合同的生效、变更及解除



　　
 1
 ．本合同经借款人、贷款人双方签章后生效，在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2
 ．除由于贷款违约原因外，借款人或贷款人任何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应征得另一方同意，双方未协商一致前，本合同仍然有效。



　　
 3
 ．本合同所依据的国家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合同双方应对本合同作相应的修改、变更或解除。



　　十、其　他



　　
 1
 ．本合同项下贷款项目的贷款申请书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附件，其所列各条款与本合同项下的有关条款享有同等法律效力。



　　
 2
 ．借款人保证向贷款人按月提供有关计划、统计、财务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



　　
 3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借款人：　　　　　　（公章）　　　
 
 贷款人：　　　　　　（公章）



　　负责人：　　　　　　（签章）
 
 负责人：　　　　　　（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固定资产外汇借贷合同



　　（参考文本）



　　贷款账号：



　　借款人：



　　贷款人：



　　根据　　　　　　　　号文批准的　　　　　　　引进项目，所需资金经借款人申请，贷款人审查同意发放外汇贷款。双方经协商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贷款金额：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包括应付利息　　　　　万美元。



　　第二条　贷款期限：　　　　年，自第一笔用汇之日起至还清全部贷款本息日止。



　　第三条　贷款利率及计收方法：
 1
 ．按贷款人总行制定的　　　年期　　
 
 个月浮动一次的利率执行，或
 2
 ．按贷款人制定的　　　年期　　　个月浮动一次的利率执行，或
 3
 ．按贷款人总行制定的优惠利率执行，目前为　　　
 
 ，或
 4
 ．按贷款人自营统筹资金贷款利率执行，贷款利息每　　　计收一次，结息日为　　　（复息或从存款户中扣收要写明）。



　　第四条　贷款用途：本贷款本金部分限于支付费用，必须专款专用，未经贷款人同意，不得挪作他用。应付利息部分限用于偿付本贷款到期利息，不得作其他支付。



　　第五条　贷款使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借款人应提出订货卡片，提出订货卡片之日起五个月内应对外签订贸易合同。贸易合同副本需送交贷款人，以便对外开证、付汇。如遇特殊情况需延期定贷的，应事先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未按上述要求提出订货卡片和签订贸易合同的，贷款人有权撤销贷款。



　　第六条　用款计划：根据项目进度，本项贷款提款期为　　　年至　　
 
 年，每年用款计划如下：



　　年　　　　万美元；　　　年　　　　万美元；　　　年　　　万美元。



　　贷款人允许借款人按实际情况调整用款计划。提款期到期，未提用贷款，如借贷双方无其他约定，借款人不得再继续支用贷款。



　　第七条　贷款偿还：借款人以项目新增创汇和利润、折旧或其他资金归还贷款。借款人保证在本合同规定的贷款期限内按下列计划偿还贷款：



　　年　　　　万美元；　　　年　　　　万美元；　　　年　　　万美元。



　　如贷款项目提前实现效益，借款人应提前偿还贷款；如年度还款计划不能实现，借款人应在年底前提出调整还款计划，并经贷款人同意，否则贷款人将按贷款违约处理；如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最迟在贷款到期日前十五天应向贷款人提出书面展期申请，届时贷款人可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意见。逾期或贷款人不同意展期的贷款，自过期之日起加收
 20
 ％的罚息。



　　为了有利于还款，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还款准备金账户，将用于还款的人民币资金先予存入，待外汇额度落实后再结汇偿还贷款。



　　本贷款项下有关进出口结算业务，应通过中国银行进出口业务部叙做。



　　第八条　还款担保：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由　　　　　作为借款人的担保人，并由担保人向贷款人出具担保函，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旦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经贷款人发出书面通知，由担保单位承担还本付息责任。



　　第九条　保险事项：为避免贷款期间可能因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遭受损失，借款人应向有关保险机构投保贷款项下进口设备外汇财产保险，并将保险权益转归贷款人名下，直至还清全部贷款本息时止，保险费用可在本贷款项下支付。



　　第十条　违约和违约处理



　　（一）下列情况均属借款人违约：



　　
 1
 ．借款人未能按合同计划用款和还本付息。



　　
 2
 ．未经贷款人同意改变贷款的用途或挪作他用。



　　
 3
 ．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私自转卖用本贷款购置的设备。



　　
 4
 ．借款人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事项。



　　（二）根据违约情况，贷款人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1
 ．注销借款人未使用的贷款。



　　
 2
 ．对违约部分贷款加收最高为
 50
 ％的罚息。



　　
 3
 ．冻结借款人在贷款人处的存款，并追回贷款。



　　
 4
 ．向贷款担保人追索贷款。



　　
 5
 ．借款人和担保人未能履行合同还款责任时，贷款人有权从借款人和担保人在各金融单位存款账户中主动扣收还贷款项。



　　
 6
 ．采取其他必要手段，直至依法索偿应付未付贷款本息及费用。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国家计划及有关的概算预算经计划下达机关批准修改或取消的，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共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本合同若有其他未及事宜，双方进一步商定补充条款。



　　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借款人：　　　　　　（盖章）　　　
 
 贷款人：　　　　　　（盖章）



　　企业负责人：　　　　（签章）
 
 银行负责人：　　　　（签章）



　　财务负责人：　　　　（签章）
 
 经办人员：　　　　　（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出口信用证抵押外汇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贷款人：　　　　　　　　　　　借款人：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借款人以信用证为抵押向贷款人申请外汇贷款一事共同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1
 ．双方同意以下定义



　　（
 1
 ）信用证：由　　　　　银行开出通过　　　　　通知编号为　　　的　　　　　信用证。



　　（
 2
 ）债务：指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应付的贷款本金、利息及与此有关费用。



　　
 2
 ．贷款金额、币种和用途



　　（
 1
 ）本合同贷款金额的最高额为（大写）　　　　　　，币种　　　　。



　　（
 2
 ）本合同项下贷款限于借款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3
 ．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从合同签订日起　　　个月。



　　
 4
 ．利息与费用



　　（
 1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　　　。



　　（
 2
 ）贷款从第一笔提款日起息，利息以一年
 360
 天为基础，根据实际经过的天数计算。



　　（
 3
 ）贷款的结息日为每季第三个月的
 20
 日和贷款到期日。



　　（
 4
 ）借款人到期应付利息由贷款人主动从借款人开立在贷款人处的存款账户内扣收。



　　
 5
 ．信用证的抵押和还款



　　（
 1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借款人将
 1
 ．
 1
 条款下的信用证正本抵押给贷款人并由贷款人保管，作为贷款的还款保证。



　　（
 2
 ）在提交单据后，借款人保证做出口押汇并授权贷款人将押汇收入直接用于归还贷款。



　　
 6
 ．陈述与保证借款人在此作如下陈述与保证。



　　（
 1
 ）借款人是从事商务经营和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经济法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登记、注册，具有执行、履行所有民事行为的能力。



　　（
 2
 ）本合同的制定、签署、执行符合借款人所在地的法律、法规、条令、制度。借款人已办妥所有签署本合同的合法有效的手续。



　　（
 3
 ）保证根据出口信用证条款的要求按时发运货物，履行信用证规定的各项义务。



　　（
 4
 ）保证及时将抵押信用证规定的出口单据向贷款人提交议付。



　　（
 5
 ）按时支付利息和归还贷款。



　　（
 6
 ）保证按本合同
 2
 ．
 2
 条款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7
 ．违约



　　下列事件属于违约：



　　（
 1
 ）借款人未按信用证规定的日期内运出商品。



　　（
 2
 ）借款人在本合同第
 6
 条中所做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不履行。



　　（
 3
 ）借款人将抵押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向别的金融机构议付。



　　（
 4
 ）借款人擅自改变贷款用途，挪用贷款。



　　（
 5
 ）借款人发生或将要发生解体、重组或破产。



　　（
 6
 ）借款人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



　　
 8
 ．违约的处理



　　（
 1
 ）在上述一项或数项违约事件发生后，借款人必须在收到贷款人发出的违约通知后的
 7
 天内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除和弥补因借款人违约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损失。



　　（
 2
 ）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有权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



　　
 A
 ．对违约金额处以
 20
 ％～
 50
 ％的罚息。



　　
 B
 ．宣布部分或全部贷款到期，主动从借款人账户中扣还贷款及其他费用。



　　
 C
 ．冻结借款人在贷款人处的存款户，如借款人的债务没有得到全部清偿，贷款人保留进一步追偿的权利。



　　
 D
 ．采取任何其他足以维持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权益的措施。上述措施的采取并不影响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对此，借款人无条件放弃抗辩权。



　　
 9
 ．其他



　　（
 1
 ）本合同在贷款人和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清偿后为止。



　　（
 2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
 3
 ）本合同中文正本一式二份，签约双方各执一份。



　　贷款人：　　　　　　（公章）



　　授权人：　　　　　　（签字）



　　借款人：　　　　　　（公章）



　　授权人：　　　　　　（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贷借款合同（一）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年　　　字　第　　　号



　　借款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账号：



　　电话：



　　邮政编码：



　　贷款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



　　邮政编号：



　　签订合同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区）



　　借款人（以下称甲方）：



　　贷款人（以下称乙方）：



　　乙方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向甲方发放　　（币种）资金委托贷款。甲、乙双方按　　年　　　字第　　　号《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的条款和委托人　　　　年　　　月　　　日提出的《委托贷款通知单》所列各项，并遵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协商一致，按以下条款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贷款币种、项目、种类、金额、用途、利率、期限如下：



　　币种　　　　　　
 
 项目



　　种类



　　金额（大写）　　　　　　　　　　（小写）



　　用途



　　利率



　　期限年　　个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条　甲方应在乙方的营业部门开立贷款账户和存款账户，用于办理用款、还款、付息等。



　　第三条　甲方在提用借款前，应向乙方提交提款计划，按提款计划提款。乙方应在甲方办理提款手续后　　　个营业日内将贷款按约定的金额放出。



　　第四条　甲方用下列资金归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



　　
 1
 ．　　　　　　　　　　　　　　　　　　　　　　　　　　　；



　　
 2
 ．　　　　　　　　　　　　　　　　　　　　　　　　　　　；



　　
 3
 ．　　　　　　　　　　　　　　　　　　　　　　　　　　　；



　　
 4
 ．　　　　　　　　　　　　　　　　　　　　　　　　　　　。



　　第五条　甲方应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并按乙方要求提交具体还款计划，按还款计划还款。



　　第六条　利息计付方式。本合同项下贷款，根据委托人研究的利率计算利息。自乙方划拨贷款之日起计息，按　　　　　　结息。如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遇国家调整利率或委托人要求调整利率，乙方有权根据委托人的要求，调整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并毋需通知甲方，从调整之日起，即按新的利率计收利息。



　　第七条　本合同项下贷款由取得委托人许可的担保人以保证或（和）抵押的方式提供担保。并另行签订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和本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



　　第八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有权检查贷款使用情况，甲方应按乙方要求向乙方提供情况和资料。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需要变更本合同条款或解除本合同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必要时应取得委托人同意，由甲、乙、委托人三方达成书面协议。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未按约定的日期和约定的金额将贷款放出，应根据违约金额，按实际违约天数每日向甲方支付万分之　　　的违约金。但出现本条第
 2
 项的情况时除外。



　　
 2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乙方有权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已发放的贷款，并对违约使用部分，按银行规定加收　　　％的利息。乙方收回贷款和收取加息可直接从甲方存款账户中扣收。



　　
 3
 ．甲方擅自提前归还借款，乙方在取得委托人有关提前还款通知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提前归还借款总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乙方擅自提前收回贷款，应给甲方支付提前收回贷款总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但出现本条第
 2
 项、第
 6
 项的情况时除外。



　　
 4
 ．在未收到委托人提出的延期还款通知时，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归还借款本息，乙方有权催收贷款，并可对逾期贷款加收　　　％的利息。



　　
 5
 ．甲、乙任何一方擅自变更本合同其他条款或解除合同，应按贷款总额的万分之　　　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6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或保证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管理不善，或者抵押财产发生损毁、灭失，危及贷款安全时，乙方可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提前收回贷款。乙方提前收回贷款，可直接从甲方账户中扣收。



　　
 7
 ．本条所列违约金的支付方式，双方约定如下：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金融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担保合同的，和担保合同同时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清偿时，本合同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公章）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或其授权代理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区）



　　注：
 1
 ．如合同当事人为非法人单位，由其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



　　
 2
 ．如本合同毋需担保，划去第七条。



　　委托贷借款合同（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年
 
 　字第　
 
 号



　　委托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账号：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受托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签订合同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



　　委托人（以下称甲方）



　　受托人（以下称乙方）



　　甲方为有效地运用其自有资金，委托乙方向　　　
 （以下称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甲、乙双方遵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协商一致，订阅本合同。



　　第一条　甲方将自有（币种）　　
 
 资金（大写）　
 
 　整委托乙方按委托贷款程序向借款人发放和收回。



　　第二条　甲方委托乙方贷款应在乙方营业部门开立委托贷款基金专户，并于本合同生效后　　日内将自有（币种）　　　资金（大写）　　
 
 整一次存入专户。甲方委托贷款总额，不得超过委托贷款基金存款总额。



　　第三条　委托贷款的对象、项目、金额、种类、用途、期限、利率、提款、还款计划均由甲方在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在《委托贷款通知单》中拟定。



　　第四条　本合同生效后，在对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时，甲方向乙方提交《委托贷款通知单》。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交的《委托贷款通知单》及所附资料后，经审查与本合同约定的各条款一致，应按《委托贷款通知单》的要求发放委托贷款。



　　第五条　乙方向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前，应和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并应在《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生效后　
 
 　日内将合同副本　　
 
 份送甲方留存。



　　第六条　若借款人在借款到期时不能归还借款本息，甲方不能提取委托贷款基金，贷款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对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甲方可根据需要，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方式、担保人和抵押财产由甲方审定，并具体在《委托贷款通知单》中确定。



　　第八条　借款人如不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使用和归还借款本息，乙方可根据银行有关规定对借款人进行必要制裁。



　　第九条　利息和手续费。乙方对甲方“委托贷款基金专户”的余额按月息　　‰计付利息，每　　支付一次。委托贷款利息由乙方向借款人收取，按　　
 
 结息。乙方应在收取利息后　　日内将贷款利息划入甲方账户。如遇国家调整利率或甲方要求调整利率，甲方应向乙方提交《委托贷款利率调整通知单》，乙方根据通知单要求办理利率调整手续。



　　乙方发放委托贷款，按贷款余额的月　
 
 　‰向　　　　收取手续费。手续费的支付方式双方约定：　　　　　　　　　　　　　　　　　　。



　　第十条　乙方在每次收回贷款后　　个营业日内，应将贷款如数划入甲方账户。



　　第十一条　委托贷款的提前收回和延期归还，均应凭甲方的书面通知才能办理。



　　第十二条　委托贷款收回后，甲方可提取委托贷款基金，也可指定新的委托贷款项目。



　　第十三条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需变更本合同条款或解除本合同时，应由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未按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如期把资金存入“委托贷款基金专户”，或超出“委托贷款基金专户”存款总额要求发放委托贷款；或者违反第三条、第四条约定未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且甲、乙双方又未达成变更上述条款的协议，乙方可拒绝发放委托贷款，并可视情况要求甲方支付贷款总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



　　二、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委托贷款通知单》中确定的贷款对象和贷款项目发放委托贷款，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贷款总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并可视情况提取部分或全部委托贷款基金。造成贷款损失的，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十一条规定，擅自同意借款人延期或提前还款，应向甲方支付延期贷款余额或提前收回贷款数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甲方并可要求乙方限期收回延期委托贷款。



　　四、本条所列违约金的支付方式，双方约定：



　　第十五条　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者调解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向合同签订地的合同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十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金融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甲方委托贷款基金全部提取时自动失效。



　　第十九条　《委托贷款通知单》和乙方要求甲方提供的其他资料，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托资金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贷款方：



　　借款方：



　　保证方：



　　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一、贷款种类　　　　　　　　　　　　　　　　　　　　　　　　。



　　二、借款金额（大写）　　　　　　　　　　　　　　　　　　　　　。



　　三、借款用途　　　　　　　　　　　　　　　　　　　　　
 
 　　　。



　　四、借款利率



　　借款利率为月息千分之　　，按季收息，利随本清。如遇国家调整利率，按调整后的规定计算。



　　五、借款期限



　　借款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借款实际发放和期限以借据分　　次或一次发放和收回。借据应作为合同附件，同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还款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1
 ．还款资金来源　　　　　　　　　　　　　　　　　　　　　　　。



　　
 2
 ．还款方式　　　　　　　　　　　　　　　　　　　　　　　　　。



　　七、保证条款



　　借款方请　　　　　　　　　　作为自己的借款保证方，经贷款方审查，证实保证方具有担保资格和足够代偿借款的能力。保证方有权检查和督促借款方履行合同。当借款方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方连带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必要时，贷款方可以从保证方的存款账户内扣收贷款本息。



　　八、违约责任



　　
 1
 ．签订本合同后，贷款方应在借款方提出借据　　日内（假日顺延）将贷款放出，转入借款方账户。如贷款方未按期发放贷款，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的贷款利息的
 20
 ％计算向借款方偿付违约金。



　　
 2
 ．借款方如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贷款方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对违约使用部分，按银行规定加收罚息。借款方如在使用借款中造成物资积压或损失浪费，或进行非法经营，贷款方不负任何责任，并有权按银行规定加收罚息或从存款户中扣收贷款本息。如借款方有意转移并违约使用资金，贷款方有权商请其他开户行代为扣款清偿。



　　
 3
 ．借款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还款。如借款方需要将借款展期，应在借款到期前五日向贷款方提出申请，有保证方的，还应由保证方签署同意延长担保期限，经贷款方审查同意后办理展期手续。如借款方不按期偿还借款，贷款方有权限期追回贷款，并按银行规定加收逾期利息和罚息。如企业经营不善发生亏损或虚盈实亏，危及贷款安全时，贷款方有权提前收回贷款。



　　九、其他



　　除因法律规定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外，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据法律规定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本合同变更或解除后，借款方占用的借款和应付的利息，仍应按本合同的规定偿付。双方协议的附加条款



　　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合同的附件：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贷款方、借款方、保证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　
 
 份，报送　　　有关单位各留存一份。



　　贷款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借款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开户银行：



　　账号：



　　保证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　）银借合字第　　号



　　经中国××银行　　　　　　（下称贷款方）与　　　　　　（下称借款方）充分协商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自　　　年　　　月　　　日起，上贷款方向借款方提供　　
 
 （种类）贷款（大写）　　　　　元，用于　　　　，还款期限至　　
 
 年　　　月　　　日，利率按月息　　　‰计算。



　　具体用款、还款计划如下：



　　分期用款计划
 
 分期还款计划



　　日期
 
 金额
 
 日期
 
 金额



　　第二条　贷款方应在符合国家信贷政策和计划的前提下，按期、按额向借款方提供贷款，否则，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付给借款方违约金。违约金数额的计算，与逾期贷款的加息同。



　　第三条　借款方愿遵守贷款方的有关贷款办法规定，并按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否则，贷款方有权停止发放贷款，收回或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对违约部分，按规定加收　　％利息。



　　第四条　借款方保证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并以　　　　（详见清册）上述财物的所有权归　　　　（借款方或第三方），现作价　　　　元，作为本合同载明借款的抵押财物。借款方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本息，又无特定理由的，贷款方有权处理抵押财物，从中优先受偿。对不足受偿的贷款，贷款方仍有权向借款方追偿。



　　第五条　抵押财物由　　　　保管。抵押期间，借款方不得擅自转让、买卖抵押财物，不得重复设置抵押。发生上述行为均属无效。抵押财物的保管方应当保证抵押财物在抵押期间的安全、完整。在抵押贷款本息未清偿期间，发生抵押财物毁损、灭失的，由保管方承担责任。



　　第六条　贷款方有权检查、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和抵押财物的保管情况，了解借款方的计划执行、经营管理、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借款方对上述情况应完整如实地提供。对借款方违反借款合同的行为，贷款方有权按有关规定给予信贷制裁。



　　贷款方按规定收回或提前收回贷款，均可直接从借款方存款账户中扣收。



　　第七条　贷款到期，借款方不能归还贷款本息，又未与贷款方达成延期协议的，由贷款方按照规定程序处理抵押财物，清偿贷款本息。从逾期之日起至贷款全部清偿前，贷款方按规定对未清偿部分加收　　　　％利息。并随时可以从借款方的存款账户中直接扣收逾期贷款本息。



　　第八条　在借款方抵押财物之外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多个债权人的债务时，借款方愿以其财产（包括应收款项）优先偿还所欠贷款方的贷款本息。



　　第九条　借贷双方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贷款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其他



　　第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及银行有关贷款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本合同经借、贷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一式　　份，借、贷、保证人各执一份。



　　借　款　方



　　借款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开户银行及账号：
 
 贷　款　方



　　贷款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负责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保证担任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　）银借合同字第　　号



　　经中国××银行　　　　（下称贷款方）与　　　　　　（下称借款方）和　　　　　（下称担保方）充分协商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自　　年　　月　　日起，由贷款方向借款方提供　　　　（种类）贷款　　　　元，用于　　　　，还款期限至　　　　年　　　　月　　　　日止，利率按月息　　‰计算。如遇国家贷款利率调整，按调整后的新利率和计息方法计算。



　　具体用款、还款计划如下：



　　分期用款计划
 
 分期还款计划



　　日期
 
 金额
 
 日期
 
 金额



　　第二条　贷款方应在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前提下，按期、按额向借款方提供贷款。否则，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付给借款方违约金。违约金数额的计算，与逾期贷款的加息同。



　　第三条　借款方愿遵守贷款方的有关贷款办法规定，并按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否则，贷款方有权停止发放贷款，收回或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对违约部分，按规定加收　　％的利息。



　　第四条　借款方应按期偿还贷款本息。　　　　、　　　　、　　　　愿作为借款方对合同载明的全部贷款正当使用和按期还款的保证人。对借款方转移贷款用途等违反合同的行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借款方不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时，由保证人承担代偿责任。



　　保证人相互间负连带保证责任。



　　第五条　贷款方有权检查、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计划执行、经营管理、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借款方对上述情况应完整如实地提供。对借款方违反借款合同的行为，贷款方有权按有关规定给予信贷制裁。



　　贷款方按规定收回或提前收回贷款，可直接从借款方存款账户中扣收。



　　第六条　贷款到期，由借款方保证人负责偿还贷款本息。借款方及保证人到期不能归还，又未与贷款方签订延期协议的，从逾期之日起，贷款方加收　　％的利息，并可以从借款方及保证人的存款账户上直接扣收逾期贷款本息。



　　第七条　当借款方及保证人发生财产不足以清偿多个债权人的债务时，借款方、保证人愿以其财产（包括应收款项）优先偿还所欠贷款方的贷款本息。



　　第八条　借、贷及保证人各方发生纠纷，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贷款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其他



　　第十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银行有关贷款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本合同经各方签章后生效。



　　本合同一式　　份，借、贷、保证人各执一份。



　　借　款　方



　　借款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开户银行及账号：
 
 贷　款　方



　　贷款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负责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借款方保证担保人（
 1
 ）



　　保证担保人：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开户银行及账号：



　　借款方保证担保人（
 2
 ）



　　保证担保人：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开户银行及账号：



　　借款方保证担保人（
 3
 ）



　　保证担保人：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开户银行及账号：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资金拆借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拆出



　　资金



　　单位



　　（甲方）
 
 名　称
 
 拆入



　　资金



　　单位



　　（乙方）
 
 名　称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传真：　　
 
 电话：
 
 传真：　　
 
 电话：



　　拆借资金人民币（大写）
 
 拆借利率（月息）　　‰



　　拆借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计　　天



　　为维护甲、乙双方权益，经双方协商一致，共同遵守以下条款：



　　
 1
 ．甲方应根据本合同议定的借款时间将款项于借款起始日上午
 9
 时，用加急电报汇至乙方账户，并起息；乙方应于借款到期日上午
 9
 时用同样方式还款，并止息。双方划款时均应派员到开户银行督办。如发生资金在途，属于拆出方或该方邮电局或银行的延误，由拆出方承担在途利息，反之，由拆入方承担。



　　
 2
 ．利息清算应按日计算，利随本清，利息由乙方归还借款时，一并主动划付甲方。



　　
 3
 ．逾期：到期未能归还，逾期部分按日息
 计收罚息，由乙方主动计还甲方。



　　
 4
 ．本合同在执行期如遇国家调整利率，其拆借资金之利率经双方协商后作相应的变动，或按原利率即刻还款，重新订立新合同。



　　
 5
 ．责任：乙方所拆入资金的用途应受信贷计划制约，要符合金融政策和信贷原则及资金拆借有关规定，如有违者乙方自行负责。



　　
 6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公章，法人代表签章后，在签订的日期起生效，外系统金融单位拆借资金时还须有担保单位加盖公章、法人签章。无担保单位，需持有拆入资金地区的银行承兑汇票抵押。



　　
 7
 ．款项经划入帐后，本合同即成借据。



　　
 8
 ．担保：如乙方不履行合同条款时，其担保单位要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9
 ．本合同一式五份，由甲乙双方及签证的金融市场和担保单位、计划部门各执一份。五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0
 ．合同终止：甲方接到乙方所归还的款项，经查收本金及利息无讹后，本合同自行终止；否则需查时，查询待本利清算后才能告终。



　　拆出资金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拆入资金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担保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金融市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个人住房借款合同



　　（参考文本）



　　贷款人（以下称甲方）：　　　　银行　　　　分行　　　　支行（办事处）



　　住所地：



　　电话：　　　　　　　　　　　　邮编：



　　传真：



　　借款人（以下称乙方）：



　　住所地：　　　　　　　　　　　邮编：



　　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传真：



　　甲、乙双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及　
 
 　银行的有关规定，经协商甲方同意提供一方数额贷款给乙方，作为乙方支付本合同所附《个人住房贷款申请表》内所列房产（以下简称“该房产”）的部分房款。以下协议经双方确认，共同遵守。



　　第一条　贷款金额是指乙方所借款项总额（大写）　　　　元，上述贷款金额限作乙方购买该房地的部分款项。



　　第二条　贷款期限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乙方清偿贷款之日止，共　　　年　　　　个月，即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　乙方在本合同生效时委托甲方将贷款金额以乙方购房款名义付给房屋买卖合同之卖方（房地产开发商）。



　　第四条　双方约定的贷款利率为月息（大写）千分之　　　　。



　　第五条　上述利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甲方有根据国家规定调整贷款利率的权利。



　　第六条　乙方须填写由甲方拟定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申请表》并办妥相应担保手续。



　　第七条　乙方须向甲方提供房屋买卖合同正本及有关文件，并须证明已缴付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购房价款。



　　第八条　乙方已签妥由甲方指定的全部贷款文件，且所签的文件为甲方所接受。



　　第九条　贷款的偿还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金额及其相应利息，由贷款放出日起计，乙方需按年金法还款方式偿还贷款本息。年金法还款是指在贷款期内每月等额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按月归还贷款本息的计算公式为：



　　每月偿还贷款本息金额：



　　月均还款额为人民币（大写）　　万　　千　　百　　拾　　元，共分　　个月偿还。



　　第一次还款时间为贷款发生的次月，以后每月偿还。每月的二十日为当月最后还款日，乙方应于每月二十日前将月均还款额存入其在甲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并委托甲方于存入当天代扣。



　　如乙方提前偿还部分贷款本金，但仍留有部分余额时，以后各期的还款数额、利率、每月还款时间不变，连续逐月还款时间不变。如乙方提前清偿全部贷款金额，甲方以全部清偿时的贷款余额为基数，按照贷款实际使用期限对应的贷款利率，计算应对利息。



　　第十条　乙方应在本合同规定的金额、期数、日期及方式还款。若逾期欠交任何款项，乙方必须立即补付所欠款项，并有义务按逾期金额向甲方偿付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的利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按日万分之五。



　　第十一条　乙方须约定的利率支付逾期款项的所有利息，直到还清本息为止。



　　第十二条　提前还款



　　乙方可在约定期限内，提前归还全部剩余贷款本息。乙方也可以在约定期内，提前归还部分剩余贷款本息，但每次提前归还金额不应少于十二个月的应交本息额。



　　在获得甲方同意后，乙方可按下列约定，办理提前还款手续；



　　（一）乙方可在本合同约定的分期还款日，提前偿还部分或全部欠款，每次提前偿还金额应不少于相当于人民币　　　　元的数额。提前偿还的款项，将按倒序渐次减低贷款金额；



　　（二）乙方必须在预定提前还款三十日前，书面通知甲方；



　　（三）如乙方已按上述通知提前归还了一期以上的贷款本息，则上述通知即不撤销，作为修改本合同的补充文件。



　　第十三条　发生下列一项或多项情形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偿清该笔贷款的部分或全部，甲方因正当行使上述权利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一）乙方对外债务因违约被司法部门勒令提前偿还或到期不能偿还，致使甲方认为乙方履行本合同的能力已受到影响。



　　（二）乙方因发生病变、死亡、被宣告失踪而无人代其履行债务或因法院及政府机关指定由接管人或信托人等处理其所有或大部分其所属的财产或被法院下令监管其财产；



　　（三）乙方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或代管人只能履行部分或拒绝履行偿还欠款的责任；



　　（四）乙方财产全部或任何重要关键部分，遭受没收、征用、强制性收购或受到损毁破坏，甲方认为乙方履行本合同的能力已受到影响；



　　（五）乙方舍弃该房产；



　　（六）乙方不按时缴纳政府部门向乙方征收的与该房产有关的费用或税款；



　　（七）乙方未得到甲方书面同意而擅自将该房产以出售、出租、抵押、赠与等方式处分；



　　（八）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逾期偿还贷款本息累计达六个月的；



　　（九）乙方其他可能影响归还甲方贷款的行为。



　　第十四条　如第十三条所述事项已经或可能发生，乙方应在十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第十五条　乙方保证真实地提供本合同涉及的一切资料；若在签署本合同后，发现乙方提供的资料与事实不符，甲方有权中止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提供相应真实材料。到期如乙方仍不能提供上述材料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贷出的款项及其利息。



　　第十六条　本合同项下的公证费、抵押登记费、房产过户登记费、保险费等费用支出全部由乙方承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乙方如不依本合同约定付足应付款项使甲方决定追索，因此而引起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理本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房产及／或质物的各种拍卖费、手续费，进行诉讼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概由乙方负责；自各款项确定支付之日起按第十条规定的逾期利率计算利息，直到甲方实际收到全部欠款和费用及其利息为止。



　　第十八条　甲方为保障自身利益先行垫付乙方应缴纳的税款或费用，甲方可对乙垫付的款项计算利息，并有权随时向乙追偿。



　　第十九条　如本合同已经公证，债权到期乙方未清偿且对该债权无异议的，甲方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乙方及／或开发商（保证人）的财产。



　　第二十条　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任何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裁决。



　　第二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当事人另行协商，补签书面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提交市（县、区）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个人住房借款抵押合同



　　（参考文本）



　　抵押权人（下称甲方）：　　　　银行　　　　分行　　　　支行（办事处）



　　住所地：



　　电话：　　　　　　　　　　　　　邮编：



　　传真：



　　抵押人（以下称乙方）：



　　住所地：　　　　　　　　　　　　邮编：



　　电话：　　　　　　　　　　　　　传真：



　　为保障甲方与借款人　　　　签订的　　　　号《个人住房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的顺利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经过协商，依法达成如下协议，现经双方确认，共同遵守。



　　第一条　抵押物



　　本合同中的抵押物是指乙方依法享有所有权并经甲方认可的房产，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房屋坐落：



　　（二）房屋类型：



　　（三）房屋结构：



　　（四）建筑面积：



　　（五）使用面积：



　　（六）房屋买卖合同价格：



　　（七）房屋买卖合同编号：



　　（八）房屋所有权证号：



　　（九）投保金额：



　　（十）保险单编号：



　　第二条　乙方抵押担保的贷款金额（大写）：　　　　　　　元



　　（一）上述贷款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二）抵押担保的期限：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担保的贷款合同项下全部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偿清时止。



　　第三条　抵押担保的范围：贷款金额（大写）　　　　元及利息、借款人逾期应支付的罚息（利率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实现贷款债权和抵押权的拍卖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



　　第四条　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被担保的贷款合同，贷款合同无效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



　　第五条　本合同项下有关的评估、保险、鉴定、登记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抵押物的保险



　　（一）乙方须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到甲方指定的保险公司并按甲方指定的保险险种为该抵押物办理保险。投保金额不得少于重新购置该抵押物的全部金额。



　　在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及其他款项未清偿之前，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止上述保险。如乙方中止上述保险，甲方有权代乙方投保，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支付；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损失，乙方须无条件全部负责，并有义务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其他损失。



　　（二）乙方须在办理完毕上述保险手续十日内，将保险单正本交给甲方。保险单不得附有任何损害或影响甲方权益的限制条件，或任何不负责赔偿的条款；



　　（三）保险单的第一受益人应为甲方，保险事故的赔偿范围应包括该抵押物遭受火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事故所导致的破坏及损毁，保险期限至贷款合同项下的所有贷款本息及欠款还清为止。此外，保险单需订明保险公司在甲方的利益获得补偿之前，不得付给乙方任何保险赔偿金；



　　（四）保险单正本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须交甲方保管；



　　（五）乙方委托甲方为上述保险事项的代表人，接受保险赔偿金，并授权甲方为该赔偿金的支配人，用于修理该抵押物损毁部分或偿还贷款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甲方的款项，此项授权非经甲方同意不可撤销；



　　（六）如该抵押物出现损毁，甲方有权随时要求借款人偿还未交部分借款本息，且甲方有权先行抵扣保险赔偿金偿还借款人所欠贷款本息。如保险赔偿金偿还所有欠款尚有余额，余额及该抵押物归还乙方，本合同即告终止。在偿清所欠款项之前，本合同设定的抵押权不解除。除上述外，该抵押物的损毁均不能使本合同失效，亦不影响本合同项下乙方的责任；



　　（七）如该抵押物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受到损坏，而保险公司认为修理损坏部分符合经济原则的，则保险单下的赔偿将用于修理损坏部分；



　　（八）甲方可以不需先行索偿保险赔偿金，即可直接向乙方索偿，在乙方补偿甲方利益后，保险公司之保险赔偿金则相应转付于乙方；



　　（九）乙方确认，如抵押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毁损，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第七条　抵押期间，抵押物如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其价值减少，损害赔偿金应作为抵押财产：



　　（一）由乙方存入甲方指定的账户，抵押期间乙方不得私自动用；



　　（二）作为恢复抵押物原有价值的费用。



　　第八条　抵押物价值减少，乙方应当在三十天内向甲方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当的担保。



　　第九条　抵押物的登记



　　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十日内凭本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及／或该抵押物的正式权证明以及全套有关该抵押物的证明文件到房地产等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第十条　抵押的解除



　　（一）在借款人付清贷款合同规定的贷款本金连同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及乙方履行本合同全部条款时，甲方须在乙方要求及乙方承担有关费用的情况下解除该抵押物在本合同项下的抵押；



　　（二）乙方履行确定的义务后，可持有关文件向房地产等管理部门办理该抵押物的注销登记。



　　第十一条　抵押物的处分



　　（一）借款人如不支付贷款合同约定的款项或不遵守贷款合同约定的权利并通知乙方，甲方因正当行使该权利所引起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由甲方选择行使：



　　
 1
 ．委托房地产等评估机构对该抵押物重新评估，并以上述评估价乘以抵押率所得金额收购该抵押物（本合同甲、乙双方约定的抵押率不高于
 70
 ％）；



　　
 2
 ．将该抵押物依法拍卖、变卖，并以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二）下列任何一项或多项情形发生时，甲方有权处分该抵押物：



　　
 1
 ．依本合同规定甲方有权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并向借款人发出还款通知后三十日内，借款人未能遵守该项通知将相关款项偿还给甲方的；



　　
 2
 ．借款人逾期三十日仍未缴清应付贷款本息的；



　　
 3
 ．乙方不遵守本合同的条款，及／或借款人不遵守贷款合同的条款；



　　
 4
 ．乙方及／或借款人为个人被法院下令监管破产，或乙方及／或借款人为法人而被解散、接管或破产；



　　
 5
 ．乙方及／或借款人的破产遭受或可能遭受扣押或没收；



　　
 6
 ．乙方不交付有关土地使用费或有关国家或地方行政部门所征收的费用或税款。



　　（三）甲方将处分该抵押物所得的款项，依下列次序处理：



　　
 1
 ．支付因处分该抵押物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付接管人的费用及报酬）；



　　
 2
 ．支付乙方欠交的税款及乙方根据本合同应付的费用及杂费（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及修补该抵押物的费用）；



　　
 3
 ．扣付根据贷款合同借款人所欠甲方的贷款本金，应付利息及其他款项；



　　
 4
 ．支付其他相关费用。扣除上述款项后，如有余款，甲方须将余款交付乙方。



　　四、甲方在行使本合同的抵押物处分权时，应向乙方或该抵押物的合法占有人发出书面通知，在该书面通知发出后三十日内，乙方或其他合法占有人应立即无条件交出该抵押物。



　　第十二条　抵押物的使用



　　（一）如该抵押物由乙方使用时，乙方必须合理使用该抵押房产，不得把该抵押物用于及不得允许该抵押用于保险条款所禁止或排除的任何方式或任何目的；



　　（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该抵押物作出任何实质性结构改变，但由于违反本条所作的改变而产生对该抵押物的任何增加物，该增加物则自动转为本合同的抵押物。



　　第十三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处分抵押物实现抵押权、停止发放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或者提前收回贷款合同项下已发放的贷款本息：



　　（一）乙方被宣告破产或被解散；



　　（二）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或发生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三）贷款合同履行期间借款人改变贷款用途、陷入或即将陷入重大的诉讼（或仲裁）程序、发生其他足以影响偿债能力或缺乏偿债诚意的行为致使甲方贷款债权落空等情况。



　　第十四条　乙方因隐瞒抵押物存在共有、争议、被查封、被扣押或已设定抵押等情况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向甲方支付贷款合同项下贷款金额百分之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就不足部分予以赔偿。甲方有权就违约金、赔偿金直接从乙方在甲方存款账户资金中扣抵。



　　第十五条　抵押期间，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转让抵押房产。乙方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优先用于向甲方提前偿还所担保的债权。



　　第十六条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可靠，无任何伪造和隐瞒事实之处；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物，完全符合法律与甲方关于抵押财产的条件。



　　第十七条　该抵押物的部分或全部如有损毁，乙方应赔偿甲方由此丧失的抵押权益，同时乙方应于上述损毁出现后十日内将情况书面通知甲方，并应尽力防止损失的扩大。



　　第十八条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前，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物的全部或部分出租、转让、再抵押等方式处置，因此引起甲方的损失，均由乙承租。



　　第十九条　乙方只可将该抵押物自用。如乙方将抵押物出租给他人时，必须事先通知甲方，并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乙方应与承租人订立书面租赁合同，约定当乙方违反本合同任何条款时，由甲方发函要求承租人交出该抵押物起三十天内，承租人须无条件交出。



　　第二十条　在抵押期间，乙方将妥善保管抵押物，保证其完好无损，并且准许甲方在合理时间内依法对该抵押物进行检查。



　　第二十一条　乙方在其有权人、住址、工作单位、联络方式等发生变更时，应在十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第二十二条　乙方应按时付清该抵押物的各项修理费用，并保障该抵押物免受扣押或涉及其他法律纠纷。



　　第二十三条　抵押期间，乙方须按时交付土地使用费、有关部门对该抵押物征收的税款及管理费、水费、电费等杂费；以及遵守该抵押物所在地的居民公约或大厦管理公约。如乙方不履行上述义务，则须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第二十四条　当有诉讼、仲裁发生，可能对乙方及其财产有不利影响时，乙方保证在十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第二十五条　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双方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抵押物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裁决。



　　第二十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达成协议的，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提交　　市（县、区）抵押登记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三、借贷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借贷款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法定形式欠缺的欺诈陷阱



　　这一陷阱在合同纠纷中经常出现，借贷双方当事人必须有书面的合同，以及有必要的法定程序，在签合同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陷入文字游戏内。



　　《合同法》第
 197
 条规定，借款合同一般采用书面形式。在实践中，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而普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则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亦可采用口头形式。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从发生纠纷后当事人易于举证的角度考虑的。另外，借款数量的多少等亦是考虑合同形式的一个因素。



　　《合同法》第
 205
 条规定，金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根据《合同法》第
 211
 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陷阱和风险主要来源于：借款人不写全称或故意漏写、错写一个字，使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代为签字盖章的，缺乏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手续；口头合同却又无法举证的。因此，在签字时一定要核定借款人，要求其写全称，且每个字都要与营业执照和公章以及身份证等有关证件核对清楚。代为签字盖章的要核查是否有授权委托手续以及是否合法有效。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应在签订后按约及时划款，避免不必要的延迟给借款人造成经济损失。自然人之间的合同也尽量不要采用口头形式，避免不必要的举证困难。



　　
 2
 ．借款担保中的欺诈陷阱



　　《合同法》第
 198
 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尤其是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必须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商业银行应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押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押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的审查。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24
 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如果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未经保证人同意而变更借款合同，如延期还款、增加贷款等应征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否则应视为保证合同解除，保证人不再承担变更后的借款合同的担保责任。



　　不核实担保人，盲目增加担保或担保无效，变更借款合同未重新签订担保合同，这是借款合同担保中最常见的问题。担保是还贷的保证，一定要审查核对担保是否合法有效，避免重复担保、空头担保、名义担保以及几个借款人之间的连环担保等现象。保证人，其必须有担保的资格和经济能力，保证种类要明确。抵押物必须是国家许可抵押、有价、且容易变现的财产。变更借款合同要重新签订担保合同。在实践中，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很少提供担保，从避免风险角度出发，也应尽可能设定担保。



　　
 3
 ．借款用途方面的欺诈陷阱



　　《合同法》第
 199
 条规定，为了保证借贷能够真正用于相关的业务之中，并保证贷款人能够按时收回借款，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首先，借款不得用于非法目的。其次，借款要按照约定用途使用。



　　借款未按约定用途使用或非法使用也是酿造陷阱和风险的重要因素。借款人违约使用借款，很容易造成还贷困难，所以贷款人应在合同中写明违约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监督借款使用情况。《合同法》第
 203
 条规定，如发现违约行为即时采取以下措施：①停止发放借款；②提前收回借款；③解除借款合同。贷款人采取的上述三种救济措施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即使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上述措施，贷款人也有权直接依据法律的规定采取这些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或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此外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还有些企业借贷利用多头开户骗取银行贷款办法。某些企业在进行产权改革时，变相甩开银行债务，实施母体裂变，将银行贷款全部落到了名存实亡的老企业身上。另外，也出现了借款人以破产、保险、兼并等方式转移债务，逃避还款义务的现象。



　　（二）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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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范



　　在借贷款合同订立阶段经常出现一些漏洞和问题，为了更好地使合同在订立阶段不出现纠纷，必须注重以下几方面：



　　①当事人以不存在书面借款合同为由拒绝履行义务。合同法规定，借款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但借款合同不一定是单一的书面文件，因而要完备借款合同的其他材料，如借款合同书、借款凭证、协议书等都是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只要存在足够的书面借款证据，当事人仅以不存在书面借款合同为由而拒绝履行义务是不能成立的。



　　②中方企业在外资企业担保时，要彻底考察外资企业的资信，并对提款和使用借款进行有效的控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任何一方均不得为对方作为出资的贷款提供担保。



　　③抵押贷款的借款方应具有相应的财产和适销适用的物资作为贷款的保证。借款方无力偿还贷款时，贷款方有权要求依照法律程序处理借款方作为贷款担保的物资和财产。担保贷款的保证人必须具有足够偿还借款的能力和财产。在借款方不能履行合同时，同保证人连带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



　　④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条款要全面、完整，防止遗漏主要条款，合同生效后发现有遗漏的，当事人双方应尽快协议补充。如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其他条款遗漏达不成补充协议的，应按银行习惯确定。借款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贷款数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结算办法；保证条款；违约责任。其中，借款合同中的利率应按国家制定的统一利率签订。



　　⑤任何一方签订借款合同的代理人，对方均应认真审查其代理资格，以防发生无权代理和滥用代理权的情况。



　　⑥借款合同签订后，如发现借款合同欠缺一些法定的形式，如未加盖公章，未经法定代表人同意而加盖私章等，一般情况下应确认合同无效，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借款合同经当事人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充分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当事人双方均已切实履行了合同，合同也不宜认为无效，而应认定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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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履行阶段中的风险防范



　　同样借款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也常常会出现各种问题，一环扣一环，错综复杂，稍不小心就会掉在人为的陷阱里，因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我们应尽可能弥补漏洞，减少或避免损失。



　　①借款人在未经贷款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贷款转借他人。这种情况，一般是借款人为谋求高额利息而做出的行为，其实质是非法转贷。国家规定：禁止企业之间相互借贷。银行法规也做出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因而，其行为是无效的，还款责任还应由借款人承担，未发生主体转移。个别借款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将银行贷款借给他人，债务债权也随之进行了转移，这是不对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须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为防止借款人不按规定使用贷款或转借他人，贷款人应注意经常检查、监督借款人按合同约定使用借款。



　　②在借款合同中，履行的主体可以是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保证人代为履行借款人的义务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存在合法有效的保证合同。如果不存在保证合同，或保证合同欠缺法定形式要件，或保证合同是因他人盗用保证人的名义签订的，则保证人根本就没有担保义务，不负连带责任。二是仅在借款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义务时，保证人才代为履行。在贷款人未向借款人请求归还贷款之前，保证人有权拒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银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一定要对担保合同进行认真的审查，看其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法定的要求。在借款合同的履行中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达成了新的协议，如贷款延期等，需重新和担保人订立新的担保协议。无论是贷款人还是借款人对此一定要予以重视，在保证合同中，保证人只应对他同意、签字的保证内容承担担保责任。



　　③委托贷款关系的委托代理与一般的民事委托代理不同。一般的民事委托代理是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并由委托人承受其权利义务后果；而在委托贷款关系中，受托人不以委托人的名义，而以自身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借款合同，并独立承受其权利义务后果。



　　④如果是抵押贷款，需要注意的是：抵押权必须以主债权的存在为前提，如果主债权不存在，抵押权亦不存在。



　　⑤借款合同应明确约定履行的标的是何种货币。如果履行的是人民币，应在合同中标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商投资十分活跃，外商借贷日益增多，很多外币的量词相同，如“元”有美元、日元、港元，人民币也是元。为防止发生纠纷，防止当事人利用合同条款不明确和外汇汇率的差异而减轻自己的责任，从而给对方造成损失，因此借款合同在履行中一定要注明标的是何种货币，尤其履行的标的是外币，更应注意。



　　⑥贷款人应注意妥善保管合同文本。如果借款文本遗失，那么借款就可以此为借口否认曾有过的贷款事实，从而给贷款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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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过程中的风险防范



　　在借款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过程中也应针对容易出现的漏洞和欺诈加以注意和防范。



　　①在借款合同的履行中常常会出现合同变更的情况，如延期（展期）还款、增加贷款等等。借款合同变更，即表示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达成了新的协议，也就是合同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只对经他同意、签字（盖章）的保证内容承担担保责任。这就是说保证人不再承担变更后的借款合同的担保责任。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应高度重视，防止被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擅自加重担保责任，承担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贷款人应提高警惕，一旦借款合同发生了变更，合同的保证人便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不签订新的担保协议，就会担当很大的贷款风险，增加收回贷款的难度，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②同签订借款合同一样，借款合同的变更与解除，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是在对方胁迫、欺诈等情况下，违背自己真实意图而作出变更或解除借款合同的行为，依法应认定无效。另外，为了减少和避免发生纠纷，变更与解除借款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③在变更协议达成之前，原借款合同依然有效。在此期间的任何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均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不得以变更后合同的规定为借口，逃避责任。



　　④在借款合同订立后，当借款合同在履行中出现纠纷的时候，担保人为逃避自己的责任，常常向借款人提出撤销担保的请求，有时会得到借款人的默示和口头答应，保证人便以此认为解除了担保责任。这是不正确的。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是要式行为，应有要约和承诺过程，消极沉默行为不具有使合同解除的效力。保证人逃避责任的另一借口是诉讼时效问题。当然，如果客观上确实超过了诉讼时效，保证人也就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有的案件看似超过了诉讼时效，其实不然，这里牵涉到一个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时，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在判定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对此我们要加倍注意。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2003
 年
 11
 月
 7
 日，某市长虹机械厂设备科科长张某与本市商业银行万通支行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机械厂从银行贷款
 300
 万元，用于设备更新，合同约定
 2004
 年
 6
 月
 1
 日还款。合同签订后，商业银行万通支行依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将该项贷款如数汇入长虹机械厂开户银行的账号上。之后，长虹机械厂召开厂务会议，讨论用该项贷款购买新型生产设备，指派设备科科长张某亲自负责到外地采购，设备买回不久，张某因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身亡，
 2004
 年
 2
 月，机械厂向银行支付了第一季度利息
 9
 ．
 2
 万元。合同快到期时，商业银行万通支行催促长虹机械厂还款。长虹机械厂声称：设备科张某贷款属个人行为，此事并没有请示厂长，厂长的章放在财务科，是设备科长张某趁厂长出差时，张某私盖的，且未加盖单位公章，张某出现交通事故前尚有
 30
 万元未向厂方交付，张某擅自贷款不应算在机械厂账上。因此，商业银行万通支行的贷款应由设备科张某负责，长虹机械厂不应承担责任，长虹机械厂没有义务支付与万通支行的本金及利息。商业银行万通支行声称：张某系长虹机械厂设备科科长，张某是受厂方委托申请贷款，并且手续一应齐全，有厂长签章，所贷款项均用于购买厂方的生产设备，不能因未加盖单位公章而认定合同无效。银行多次催促无效，于是起诉到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长虹机械厂由设备科张某经手与商业银行万通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基本上符合法定程序和条件，应属有效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张某从厂里拿走的
 30
 万元下落不明，和双方签订的合同，无直接联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从贷款本金中扣除。因此法院判决：长虹机械厂归还商业银行万通支行所欠贷款
 300
 万元，利息
 26
 万元，罚息
 4
 ．
 5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2
 ．
 5
 万元。



　　【剖析】



　　这是一起由借款合同的形式不符合法定条件而引发的纠纷。借款合同条例规定，借款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借款申请书、有关借款的凭证、协议书和当事人双方同意修改借款合同的有关书面材料，也是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借款合同必须由当事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凭法定代表人授权证明的经办人签章，并加盖公章。从此条文来看，本案合同未盖单位公章，未经厂长同意私盖公章等，借款合同欠缺一些法律的形式。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不给坏人以可乘之机，骗取金融机构资金，应确定合同无效。但是，本案中的借款合同，却不宜简单地认定为无效合同。这是因为依照合同规定的日期贷款汇到长虹机械厂后，厂方即召开了购买新的生产设备会议，并委托设备科长张某全权处理，负责对外采购，这和所签《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用途是一致的。事实上所贷大部分资金确实用在了购买生产设备上，在贷款后的第一季度，长虹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归还了第一季度的贷款利息。从上述情况看，长虹机械厂早已默认其与商业银行万通支行的借款合同有效。应认定该借款合同有效，借款方违约。至于张某从厂方提走
 30
 万元，因张某已死，无从查证，且和借款合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从本金中扣除是没有道理的。



　　【案例
 2
 】



　　
 2000
 年
 2
 月
 7
 日，原告工商银行胜南支行与借款方某市红星家具厂、塑料厂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家具厂向胜南支行借款
 60
 万元，用于购买生产设备，并确定了利率，借款期限自
 2000
 年
 2
 月
 7
 日至
 5
 月
 7
 日，由塑料厂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当日，胜南支行将
 60
 万元汇入红星家具厂账户。借款到期，红星家具厂仅将
 2001
 年
 2
 月
 20
 日前的利息
 12
 万元支付给胜南支行，借款本金、剩余利息至
 2004
 年
 6
 月
 26
 日未付。



　　
 1998
 年
 6
 月
 29
 日，经所在地工商管理局批准设立红星家具厂，由市矿务局主管。经营厂地与东风木材加工厂同一，两个厂财产、账户未分。经工商局审核，同意在东风木材加工厂上增挂红星家具厂第二厂名。
 2001
 年
 5
 月，



　　红星家具厂经工商局变更为红星钢木家具厂，原红星家具厂的债权债务由红星钢木家具厂承担。
 2001
 年
 10
 月
 1
 日，经工商局批准，东风木材厂、红星钢木家具厂更换执照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局仍同意保留红星钢木家具厂为东风木材厂的第二厂名称。
 2001
 年冬，红星钢木家具厂、东风木材厂相继停产，并自
 2002
 年起至
 2004
 年未进行工商年检。经矿务局决定，
 1993
 年
 2
 月成立东风木材厂、红星钢木家具厂遗留问题处理小组，清理两厂的债权债务，处理现有财产。至此，两个厂的厂地被矿务局占用，人员解散。
 2002
 年
 9
 月
 16
 日，胜南支行曾向借款方发出催款通知，限
 2002
 年底还清贷款本息。
 9
 月
 22
 日，东风木材厂回函称：“接到通知后，我们进行了研究，并向矿务局作出汇报，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尽快归还贷款和利息。”此前，
 2000
 年
 2
 月
 7
 日，东风钢木家具厂、红星家具厂厂长向塑料厂厂方立下字据，称：如果
 60
 万元借款到期不能偿还，愿以东风木材厂全部财产包括厂房、设备、土地做为担保，抵押给塑料厂作为补偿。胜南支行经多次催还借款没有结果，
 2004
 年
 4
 月
 30
 日，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原告胜南支行起诉称：红星家具厂向我行借款
 60
 万元，由塑料厂担保，现已超过还款期限，经多次催要至今不还。现红星家具厂人员解散，厂已倒闭，财产归其主管矿务局处理，请求矿务局偿还红星家具厂所借款
 60
 万元，塑料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塑料布厂答辩称：原告起诉符合事实。但借款到期，原告一直未向我厂催要，因而对从债权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2002
 年
 9
 月
 16
 日向借款方发出的催款通知书及借款方函复应视为借、贷双方未征求保证人同意而重新达成的还款期限的协议，我厂作为原借贷合同的保证人也免除保证责任。此外，
 2000
 年
 2
 月
 7
 日，东风木材厂曾与我厂为红星家具厂借款
 60
 万元达成协议。协议约定到期不还贷款以东风木材厂厂房、设备、土地作为担保抵押给我厂用以补偿。东风木材厂与红星家具厂同属一个单位，此贷款亦可由东风木材厂的厂房、设备偿还。



　　被告矿务局答辩称：原告的借款方红星家具厂并未撤销，仍具法人资格，原告起诉我局错误，应由借款方红星家具厂自己偿还原告借款。



　　【剖析】



　　本案系借款主体终止遗留债务纠纷。我们认为，遗留债务应由继受被遗留财产的矿务局在继受财产范围内承担，塑料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是：



　　（
 1
 ）红星钢木家具厂虽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名不符实，它没有独立的财产，没有独立的组织机构，无独立的场所，不具备法人的法定条件。而先行一步成立的东风木材厂有自己的财产，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东风木材厂和红星钢木家具厂同一场地经营，同一财产账目，名为两个厂，实为一个厂。对红星钢木家具厂的债务理应由应东风木材厂承担。



　　（
 2
 ）东风木材厂人员解除，财产被处理，丧失了企业法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应视为自行解散而终止。主管单位矿务局接收了该单位的财产，成为权利义务承担主体，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矿务局享有了东风木材厂的权利，相应地也就应该承担其债务，即承担起胜南支行和红星家具厂所签借款合同中红星家具厂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
 3
 ）塑料厂作为上述债务的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主要看担保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以及合同的延期即变更是否成立等因素。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①胜南支行向塑料厂主张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
 2002
 年
 9
 月
 16
 日胜南支行向借款方东风木材厂发出催还借款通知，东风木材厂答复还款。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机，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胜南支行从
 2002
 年
 9
 月发出还款通知到
 2004
 年
 5
 月起诉，显然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胜南支行与塑料厂签订的担保合同为从合同，其诉讼时效期间与主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相同。②东风木材厂、红星家具厂厂长向塑料厂所立的担保抵押字据属反担保。反担保是指同一合同中主债务人与保证人互为保证人与被保证人，即同一合同中，保证人为主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合同的保证，反之主债务人又倒置为保证人的保证义务的履行提供保证。东风木材厂、红星家具厂与塑料厂之间的反担保因未告知债权人胜南支行而无效，对胜南支行不发生效力。③贷款方胜南支行与借款方红星家具厂双方当事人虽有延期还款的表示，但未达成协议。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意。协议的订立，须经要约和承诺。要约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约人按要约规定的方法，对要约内容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贷款方胜南支行向借款方发出催还借款通知后，东风木材厂对此函复既没有提出期限又没有提出数额的“尽快归还贷款”，最终没有明确承诺具体还款日期，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显然不一致，还款协议不成立。上述三个方面说明了塑料厂作为债务的保证人理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案例
 3
 】



　　
 2004
 年
 2
 月
 3
 日，某机械厂与某工商银行平原路支行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规定：由工商银行平原路支行贷给机械厂人民币
 100
 万元，用于购买原材料，期限一年，从
 2004
 年
 2
 月
 3
 日起，到
 2005
 年
 2
 月
 3
 日止，利率为
 7
 ．
 6
 ‰，该贷款合同由本市五金交电公司担保，到期如机械厂不能偿还贷款本息，由五金交电公司代为履行，如果机械厂中途违约银行则提前收回借款并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平原路支行按机械厂的要求将
 100
 万元人民币汇入机械厂指定的账户。之后，机械厂未将该项贷款用于购买原材料，而是用于厂房建设上，同年
 5
 月
 2
 日，平原路支行工作人员在检查机械厂使用贷款情况时，发现了机械厂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并提出抗议，要求机械厂立即退还借款，并支付违约金，机械厂对此不予理睬，平原路支行多次催讨未果，遂于
 9
 月
 19
 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机械厂归还本金
 100
 万元，利息及违约金
 15
 万元，并要求保证人五金交电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机械厂与工商银行平原路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借款合同有效。机械厂未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擅自改变合同用途是违约行为。人民法院依法于
 2004
 年
 11
 月
 9
 日作出如下判决：



　　（
 1
 ）解除机械厂与工商银行平原路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
 2
 ）被告机械厂归还工商银行平原路支行本金
 100
 万元，支付利息及违约金
 5
 ．
 6
 万元，共计
 105
 ．
 6
 万元，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



　　（
 3
 ）被告五金交电公司对机械厂贷款
 100
 万元，利息及违约金
 5
 ．
 6
 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诉讼费
 1
 ．
 1
 万元，由机械厂承担
 5500
 元，五金交电公司承担
 5500
 元。



　　一审判决后，机械厂不服，依法上诉至二审人民法院。



　　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剖析】



　　合同法规定：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机械厂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于购买原材料，而实际上用于厂房建设，显然是一种违约的行为。根据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而本案中人民法院判处被告机械厂承担违约金是正确的。本案中合同约定，借款人在合同的履行中违约则提前收回贷款并解除合同，因此，人民法院判处双方解除合同也是有道理的。而五金交电公司做为担保人在合同没有变更的情况下，理应对其保证内容承担担保责任。所以，本案中人民法院判处五金交电公司对贷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样是正确的。
















　　
 第十一章
 
 最新常用买卖合同签订与范例



　　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其依据购销标的物的产业归属和交易内容，常用买卖合同主要指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和农副产品买卖合同。常用买卖合同是经济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合同。



　　一、常用买卖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产品名称、品种及规格型号



　　产品名称，要按产品目录规定正确填写，不能用习惯名称或自己命名。凡使用品牌、商标的产品应注明品牌或商标及生产厂家，同时要把品种、型号、规格、等级、花色等写清楚。产品的名称不要用方言、俗语、习惯名称，以免造成双方在履行过程中的纠纷。



　　产品的品种是指大类产品的明细分类，同一大类产品，按其具体性能和具体用途可分为小类。如金属切削机床，大类可分为铣床、车床、刨床等，根据需要还可细分为小类，如铣床，可分为门龙铣床、仿形铣床、万能铣床等，产品品种，反映了需方对产品的技术要求。产品的规格是同一产品不同度量的标准，如粮食白酒是品名，
 45
 度、
 50
 度就是白酒的规格。



　　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如何区别通用产品和专用产品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按照国家已有的规定和买卖合同当事人双方约定来划分，必要时可由各有关生产主管部门认定。



　　（二）产品的技术标准及质量要求



　　产品的技术标准。产品的技术标准是合同中对产品的质量的要求。根据技术标准，卖方安排产品的生产，买方在接受产品时对产品进行验收，在发生纠纷时判写产品质量的责任归属。因此，必须在合同中把产品的技术标准明确下来，有国家标准的按国家标准执行；无国家标准而有部颁标准的，按部颁标准执行；无国家和部颁标准的，按企业标准执行。在合同中，必须写明执行的标准代号、编号和标准名称。没有上述标准或虽有上述标准，但需方有特殊要求的，按买卖双方在合同中商定的技术条件、样品或补充的技术要求执行。



　　产品的质量要求。合同中要明确规定卖方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对成套产品，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附件的质量要求。对某些必须安装运转后才能发现内在质量缺陷的产品，除主管部门另有规定者外，合同中应具体规定提出质量异议的条件和时间。实行抽样检验质量的产品，合同中应注明采用的抽样标准或抽检方法和比例。有些产品在商定技术条件后需要封存样品的，应由当事人双方分别封存，分别保管，作为检验依据。



　　（三）产品的数量和计量方法



　　产品的数量是卖方应当转让给买方产品的总量，也包括在连续供货合同中每一批的数量。产品的数量是买卖合同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条款，没有产品的数量就无法进行交易。数量条款还应包括计量方法，计量单位，正负允差，自然增减量等。计量方法应当根据
 1984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统一规定的计量方法、标准执行。国家或主管部门没有规定的，按供需双方商定的计量方法执行。对机电设备，必要时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规定随主机的辅机、附件、配套的产品、易损耗备品、配件和安装修理工具等。对成套供应的设备，应当明确成套供应的范围，并提出成套供应的设备清单。



　　（四）产品的包装标准和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产品的包装标准是由有关部门对产品包装的类型、规格、容量、印刷标志以及产品的盛放、衬垫、封袋方法等统一规定的技术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了保证货物运输安全，产品的包装，按国家标准或专业（部）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或专业（部）标准的，可按双方商定的标准并在合同中具体写明。



　　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产品的包装物，除国家规定由需方供应的以外，应由供方供应。可多次使用的包装物，应按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包装物回收办法执行；有关主管部门无规定的，由双方商定包装物的回收办法并在合同中写明。



　　产品的包装费用，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没有规定的，应在合同中写明由哪方承担，不得向买方另外收取。如果买方有特殊要求的，双方应当在合同中商定，其包装费超过原定标准的，超过部分由买方负担；其包装费低于原定标准的，相应降低产品价格。



　　（五）产品的运输与交接及交（提）货期限



　　产品的运输方式一般由需方提出，供方代为办理发运，运费由需方承担。供需双方通过协商合理选用运输方式，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总的要求是总运费低，运速快，货物安全到达。如果由于供方的原因，选择了不合理的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那么由此给需方造成的损失，应由供方负责赔偿。送货、代运确有困难或者需方要求自提的产品，经供需双方商定，可以由需方自提。实行送货制的产品按国家主管部门规定的办法执行。没有规定送货办法的，按双方的协议执行。需方如要求变更地点或接货人，应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限（月份或季度）前
 40
 天通知供方，以便供方编月度要车（船）计划；必须由需方派人押送的，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供需双方对产品的运输和装卸，应按有关规定与运输部门办理交换手续，做出记录，双方签字，明确买卖双方和运输部门的责任。



　　产品的交（提）货期限。送货或代运的产品规定的交货日期，以甲方发运产品时承运部门签发的戳记日期为准，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合同规定甲方自提产品的交货日期，以乙方按合同规定通知的提货日期为准。乙方的提货通知中，应给予甲方必要的途中时间，实际交货或提货日期早于或迟于合同规定的日期，应视为提前或逾期交货或提货。



　　（六）产品的价格与货款的结算



　　产品价格，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执行；不属于国家定价的，或因对产品有特殊技术要求需要提高或降低价格的，按甲乙双方的商定价格执行。



　　产品交（提）货时价格变化处理方法：执行国家定价的，在合同规定的交（提）货期内，遇国家调整价格时，按交货时的价格执行。逾期交货的，遇价格上涨时，按原价执行；遇价格下降时，按新价执行。逾期提货或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新价格执行；遇价格下降时，按原价执行。由于逾期付款而发生调整价格的差价，由甲乙双方另行结算，不在原托收结算金额中冲抵。执行协商定价的，按合同规定的价格执行。



　　货款的结算。合同中要明确规定结算的方式和结算期限。产品的货款，实际支付的运杂费和其他费用的结算方式，应当在合同中确定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的规定办理。结算方式主要有托收承付、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三种。用托收承付方式结算的，合同中应当注明验单付款或验货付款。验货付款的承付期一般为十天，从运输部门向收货（付款）单位发出提货通知的次日起算。凡收、付双方在合同中商定缩短或延长验货期限内，应当在托收凭证上写明，银行从其规定。



　　产品货款的结算期限在合同中也要明确规定。产品货款的结算的早晚，不仅涉及到利息问题，而且对卖方尽快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有重要影响。产品货款的结算地点如开户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也要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七）产品的验收与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



　　产品的验收。为了保证合同标的物的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必须进行产品的验收。验收方法有三种：凭封印验收、凭现状验收和凭样品验收。验收的时间和地点一般应在合同中约定，如无约定，也有三种情况：在装运的时间、地点验收；在目的地时间、地点验收；在装运地和目的地双重验收。验收费用的负担即由谁来支付验收费用。关于验收的费用负担，惯例是：如产品合格，验收费用由买方负担；如产品不合格，造成拒收或退货，则验收费用由卖方支付。无论是验收的方法，验收的时间、地点还是验收费用的负担，都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需方在验收中，如果发现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应一面妥为保管，一面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需方按以下规定办理书面异议：①产品的品种、型号、规格、花色和质量不合规定的，需方应在货到后
 10
 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提出书面异议；②对某些必须安装运转后才能发现内在质量缺陷的产品，一般从运转之日起
 6
 个月内提出异议，除主管部门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提出异议的期限外；③需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所交产品符合合同规定；④如因需方使用、保管、保养不善等造成产品质量下降的，不得提出异议；⑤供方在接到需方书面异议后，应在
 10
 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负责处理，否则，即视为默认；⑥在书面异议中，应说明合同号、运单号、车或船只、发货和到货日期，说明不符合规定产品的名称、型号、规格、商标等，以及检验方法、检验情况和检验证明。对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以及当事人双方商定的必须说明的事项。



　　（八）违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及其他条款



　　违约责任。买卖双方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应明确规定违约责任，有利于督促双方认真地履行合同。一旦发生纠纷，也便于分清责任，尽快解决纠纷。但具体问题如违约金的比例要在订立合同时商定。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写明，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将采用何种方式加以解决。合同纠纷处理方法大致有四种：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请双方共同信任的第三方调解解决；申请仲裁机关仲裁；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



　　其中农副产品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略有不同：



　　①农副产品名称、品种、数量、定价、交售时间



　　②农副产品的质量和质量标准



　　③产品交（提）货时间、方式、地点



　　④验收



　　⑤检验和检疫



　　⑥超欠幅度、合理损耗、正负尾差及计算方法



　　⑦包装、包装物的供应和回收



　　⑧货款的结算



　　⑨违约责任、负责条款及其他条款。



　　二、最新常用买卖合同示范例



　　工业品买卖合同（
 GF
 －
 2007
 －
 00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标的名称
 
 牌号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提）货时间
 
 交（提）货数量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质量标准：



　　第三条
 
 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



　　第四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第五条
 
 随机的必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



　　第六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



　　第七条
 
 标的物所有权自　　　　　　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　　　　　　　　所有。



　　第八条
 
 交（提）货方式、地点：



　　第九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第十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第十一条
 
 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第十二条
 
 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



　　第十三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第十四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五条
 
 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本合同自　　　　　　　　起生效。



　　第十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卖人



　　出卖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买受人



　　买受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工矿产品买卖合同



　　（参考文本）



　　订立合同双方：



　　买受人（全称）：



　　出卖人（全称）：



　　为了增强买卖双方的责任感，确保双方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经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和质量



　　
 1
 ．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应注明产品的牌号或商标）：



　　
 2
 ．产品的技术标准（包括质量要求），按下列第（　　）项执行：（
 1
 ）按国家标准执行；（
 2
 ）无国家标准而有行业标准的，按行业标准执行；（
 3
 ）无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按企业标准执行；（
 4
 ）没有上述标准的，或虽有上述标准，但买受人有特殊要求的，按买卖双方在合同中商定的技术条件、样品或补充的技术要求执行。



　　（在合同中必须写明执行的标准代号、编号和标准名称。对成套产品，合同中要明确规定附件的质量要求；对某些必须安装运转后才能发现内在质量缺陷的产品，除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合同中应具体规定提出质量异议的条件和时间；实行抽样检验质量的产品，合同中应注明采用的抽样标准或抽验方法和比例；在商定技术条件后需要封存样品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封存，分别保管，作为检验的依据。



　　第二条
 
 产品的数量和计量单位、计量方法



　　
 1
 ．产品的数量：　　　　　　　　　　　　　　　　　　　。



　　
 2
 ．计量单位、计量方法：　　　　　　　　　　　　　　　　　　。



　　（国家或主管部门有计量方法规定的，按国家或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国家或主管部门无规定的，由买卖双方商定。对机电设备，必要时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规定随主机的辅机、附件、配套的产品、易损耗备品、配件和安装修理工具等。对成套供应的产品，应当明确成套供应的范围，并提出成套供应清单。）



　　
 3
 ．产品交货数量的正负尾差、合理磅差和在途自然减（增）量规定及计算方法：　　　　　　　　　　　　　　　　　　　　。



　　第三条
 
 产品的包装标准和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产品的包装，国家或业务主管部门有技术规定的，按技术规定执行；国家与业务主管部门无技术规定的，由买卖双方商定。产品的包装物，除国家规定由买受人供应的以外，应由出卖人负责供应。可以多次使用的包装物，应按有关主管部门制订的包装物回收办法执行；有关主管部门无规定的，由买卖双方商定包装物回收办法，作为合同附件。产品的包装费用，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不得向买受人另外收取。如果买受人有特殊要求的，双方应当在合同中商定，其包装费超过原定标准的，超过部分由买受人负担；其包装费低于原定标准的，相应降低产品价格。）



　　第四条
 
 产品的交货单位、交货方法、运输方式、到货地点（包括专用线、码头）



　　
 1
 ．产品的交货单位：　　　　　　　　　　　　　　　　　。



　　
 2
 ．交货方法，按下列第（　　）项执行：



　　（
 1
 ）出卖人送货（国家主管部门规定有送货办法的，按规定的办法执行；没有规定送货办法的，按双方协议执行）；



　　（
 2
 ）出卖人代运（出卖人代办运输，应充分考虑买受人的要求，商定合理的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



　　（
 3
 ）买受人自提自运。



　　
 3
 ．运输方式：　　　　　　　　　　　　　　　　　。



　　
 4
 ．到货地点和接货单位（或接货人）　　　　　　　　。



　　（买受人如要求变更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限（月份或季度）前四十天通知出卖人，以便出卖人编月度要车（船）计划；必须由买受人派人押送的，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买卖双方对产品的运输和装卸，应按有关规定与运输部门办理交换手续，作出记录，双方签字，明确双方当事人和运输部门的责任。）



　　第五条
 
 产品的交（提）货期限



　　（规定送货或代运的产品的交货日期，以买受人发运产品时承运部门签发的戳记日期为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从约定；合同规定买受人自提产品的交货日期，以出卖人按合同规定通知的提供日期为准。出卖人的提货通知中，应给予买受人必要的途中时间，实际交货或提货日期早于或迟于合同规定的日期，应视为提前或逾期交货或提货。）



　　第六条
 
 产品的价格与货款的结算



　　
 1
 ．产品的价格，按下列第（　　）项执行：



　　（
 1
 ）按政府定价执行；



　　（
 2
 ）按政府指导价执行；



　　（
 3
 ）不属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产品，或因对产品有特殊技术要求需要提高或降低价格的，按买卖双方的商定价执行。



　　（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或提货期内，遇政府调整价格时，按交货时的价格执行。逾期交货的，遇价格上涨时，按原价执行；遇价格下降时，按新价执行。逾期提货或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新价格执行；遇价格下降时，按原价执行。由于逾期付款而发生调整价格的差价，由买卖双方另行结算，不在原托收结算金额中冲抵。执行协商定价的，按合同规定的价格执行。）



　　
 2
 ．产品货款的结算：产品的货款、实际支付的运杂费和其他费用的结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的规定办理。（用托收承付方式结算的，合同中应注明验单付款或验货付款。验货付款的承付期限一般为十天，从运输部门向收货单位发出提供通知的次日起算。凡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缩短或延长验货期限的，应当在托收凭证上写明，银行从其规定。）



　　第七条
 
 验收方法



　　（合同应明确规定：
 1
 ．验收时间；
 2
 ．验收手段；
 3
 ．验收标准；
 4
 ．由谁负责验收和试验；
 5
 ．在验收中发生纠纷后，由哪一级产品质量监督机关执行仲裁等。）



　　第八条
 
 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



　　
 1
 ．买受人在验收中，如发现产品的品种、型号、规格、花色和质量不合规定，应一面妥为保管，一面在　　　　　天内向出卖人提出书面异议；在托收承付期内，买受人有权拒付不符合合同规定部分的货款。



　　
 2
 ．买受人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所交产品符合合同规定。



　　
 3
 ．买受人因使用、保管、保养不善等造成产品质量下降的，不得提出异议。



　　
 4
 ．出卖人在接到买受人书面异议后，应在　　　天内负责处理，否则，即视为默认买受人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买受人提出的书面异议中，应说明合同号、运单号、车或船只、发货和到货日期；说明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花色、标志、牌号、批号、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号、数量、包装、检验方法、检验情况和检验证明；提出不符合规定的产品的处理意见，以及当事人双方商定的必须说明的事项。）



　　第九条
 
 出卖人的违约责任



　　
 1
 ．出卖人不能交货的，应向买受人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　　　　％



　　（通用产品的幅度为
 1
 ％～
 5
 ％，专用产品的幅度为
 10
 ％～
 30
 ％）的违约金。



　　
 2
 ．出卖人所交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花色、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如果买受人同意利用，应当按质论价；如果买受人不能利用的，应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由出卖人负责包换或包修，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出卖人不能修理或者不能调换的，按不能交货处理。



　　
 3
 ．出卖人因产品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必须返修或重新包装的，出卖人应负责返修或重新包装，并承担支付的费用。买受人不要求返修或重新包装而要求赔偿损失的，出卖人应当偿付买受人该不合格包装物低于合格包装物的价值部分。因包装不符合规定造成货物损坏或灭失的，出卖人应当负责赔偿。



　　
 4
 ．出卖人逾期交货的，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计算，向买受人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并承担买受人因此所受的损失费用。



　　
 5
 ．出卖人提前交货的产品、多交的产品和品种、型号、规格、花色、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产品，买受人在代保管期内实际支付的保管、保养等费用以及非因买受人保管不善而发生的损失，应当由出卖人承担。



　　
 6
 ．产品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人的，出卖人除应负责运交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外，还应承担买受人因此多支付的一切实际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出卖人未经买受人同意，单方面改变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的，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7
 ．出卖人提前交货的，买受人接货后，仍可按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付款；合同规定自提的，买受人可拒绝提货。出卖人逾期交货的，出卖人应在发货前与买受人协商，买受人仍需要的，出卖人应照数补交，并负逾期交货责任；买受人不再需要的，应当在接到出卖人通知后十五天内通知出卖人，办理解除合同手续，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发货。



　　第十条
 
 买受人的违约责任



　　
 1
 ．买受人中途退货，应向出卖人偿付退货部分货款　　　　％（通用产品的幅度为
 1
 ％～
 5
 ％，专用产品的幅度为
 10
 ％～
 30
 ％）的违约金。



　　
 2
 ．买受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应交的技术资料或包装物的，除交货日期得以顺延外，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顺延交货部分货款计算，向出卖人偿付顺延交货的违约金；如果不能提供的，按中途退货处理。



　　
 3
 ．买受人自提产品未按供方通知的日期或合同规定的日期提货的，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提货部分货款总值计算，向出卖人偿付逾期提货的违约金，并承担出卖人实际支付的代为保管、保养的费用。



　　
 4
 ．买受人逾期付款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出卖人偿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5
 ．买受人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部门的罚款。



　　
 6
 ．买受人如错填到货地点或接货人，或对出卖人提出错误异议，应承担出卖人因此所受的损失。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当事人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应在　　　　　天内提供证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其他



　　按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保管保养费和各种经济损失，应当在明确责任后十天内，按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付清，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起生效，合同履行期内，当事人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式　　　　份，分送银行（如经公证或鉴证，应送公证或鉴证机关）等单位各留存一份。



　　买受人：　　　　　　　　（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邮编：



　　出卖人：　　　　　　　　（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邮编：



　　年
 
 　　月　　　　日订



　　化肥买卖合同（
 GF
 －
 2007
 －
 00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化肥名称
 
 商品或品牌
 
 规格
 
 生产厂家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合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质量标准：



　　第三条
 
 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期限：



　　第四条
 
 包装标准：



　　第五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



　　第六条
 
 化肥的所有权自　　　　　　　　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化肥属于　　　　　　　　所有。



　　第七条
 
 交（提）货方式、地点：



　　第八条
 
 运输方式和到达站（港）及费用负担：



　　第九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第十条
 
 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



　　第十一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第十四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本合同自　　　　　　　　起生效。



　　第十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卖人



　　出卖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买受人



　　买受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提示：化肥经销企业应具有相当的主题资格）



　　农药买卖合同（
 GF
 －
 2007
 －
 00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农药名称
 
 商品或品牌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农药登记证号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合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质量标准：



　　第三条
 
 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期限：



　　第四条
 
 包装标准：



　　第五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



　　第六条
 
 农药的所有权自　　　　　　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农药属于　　　　　　　　所有。



　　第七条
 
 交（提）货方式、地点：



　　第八条
 
 运输方式和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第九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第十条
 
 结算方式及期限：



　　第十一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第十四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本合同自　　　　　　　　起生效。



　　第十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卖人



　　出卖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买受人



　　买受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
 提示：生产、经营农药必须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经营的农药属于化学危险物品的，还应当办理经营许可证］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木材买卖（订货）合同（
 GF-2007-0001
 ）



　　（示范文本）



　　买受人
 
 签订地点：
 
 计量单位：
 
 合同编号



　　出卖人



　　收货单位
 
 到
 
 站
 
 品种
 
 树材种
 
 产地
 
 规格
 
 等级
 
 单价（元）
 
 总数量
 
 总金额
 
 交（提）货时间、数量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路
 
 局
 
 车站（港口）
 
 专和线



　　
 1



　　
 2



　　买受人
 
 出卖人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
 
 号
 
 通讯地址
 
 账
 
 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话
  E-Mail
 邮
 
 编
 
 电话
  E-Mail



　　
 1
 ．本合同按《合同法》、《木材统一送货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8
 ．如需提供担保，另立合同担保书，作为合同附件。



　　
 2
 ．运输方式：
  9
 ．违约责任：



　　
 3
 ．结算方法：
  10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4
 ．交（提）货地点、方式：



　　
 5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6
 ．检验的标准、地点及期限：
  11
 ．其他约定事项：



　　
 7
 ．检疫办法、地点及费用负担：
 
 备注：木材运输需依法办理木材运输证。



　　买受人：（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出卖人：（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家具买卖合同（
 GF
 －
 2007
 －
 0105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家具名称、数量、价款



　　家具名称
 
 商标或品牌
 
 规格型号
 
 材质
 
 颜色
 
 生产厂家
 
 数量
 
 单价
 
 金额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质量标准：



　　第三条
 
 家具保修期为　　　　月，在保修期内出现家具质量问题，由出卖人在　　　天内修理好或更换，修理不好或不能更换的，予以退货。



　　第四条
 
 定做家具图纸提供办法及要求：



　　第五条
 
 交货时间：



　　第六条
 
 交（提）货方式、地点：



　　第七条
 
 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



　　第八条
 
 检验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第九条
 
 付款方式及期限：



　　第十条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卖人



　　出卖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买受人



　　买受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汽车买卖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一、汽车型号及金额：



　　汽车品牌
 
 型号
 
 发动机号
 
 合格证号
 
 车架号
 
 海关单号
 
 商检单号
 
 颜色
 
 价格
 
 备注



　　二、交车地点、方式：



　　交车地点：　　　　　　　　　交车时间：



　　付款方式：　　　　　　　　　付款时间：



　　三、质量、维修：



　　
 1
 ．出卖人向买受人出售的汽车，其质量必须符合国家颁布的汽车质量标准。



　　
 2
 ．出卖人向买受人出售的汽车，必须是在《全国汽车》民用改装车和摩托车生产企业及产品目标》上备案的产品或经过交通管理部门认可的汽车。



　　
 3
 ．出卖人向买受人出售汽车时要真实、准确介绍所销售车辆的基本情况。



　　
 4
 ．出卖人在买受人购买车辆时必须向买受人提供：（
 1
 ）销售发票；（
 2
 ）（国产车）车辆合格证、（进口车）海关进口证明和商品检验单；（
 3
 ）保修卡或保修手册；（
 4
 ）说明书；（
 5
 ）随车工具及备胎。（以上
 3
 、
 4
 、
 5
 项如没有，售前应说明）



　　
 5
 ．买受人在购车时应认真检查出卖人所提供的车辆证件、手续是否齐全。



　　
 6
 ．买受人在购车时应对所购车辆的功能及外观进行认真检查、确认。



　　
 7
 ．汽车在购买后，如发现属于生产厂家的质量问题，可由出卖人协助买受人与生产厂家的维修站联系、解决。



　　
 8
 ．如属于在汽车售出前流通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出卖人未向买受人明示的，依法承担责任。



　　
 9
 ．如买受人使用、保管或保养不当造成的问题，由买受人自行负责。



　　四、违约责任（双方协商）：



　　五、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汽车交易市场主办单位留存一份（市场留存期一年）。



　　七、本合同经买卖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买受人：　　　　　　　　　　　　　　出卖人：



　　买受人姓名（章）　　　　　
 　　
 
 出卖人名称（章）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汽车电机电器产品买卖合同



　　（参考文本）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合同编号：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适用车型
 
 牌号商标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合
 
 同
 
 条
 
 款



　　
 1
 ．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产品按
 
 “汽车电器设备技术条件”执行。



　　
 2
 ．出卖人对原装、原封、原标记好无异状的产品质量负责三包，三包期限为
 
 年。



　　
 3
 ．交货地点：
 
 。交货方式：
 
 。



　　
 4
 ．运输方式：
 
 路运输。运杂费负担：运费及市内运杂费、保险费由买受人负担。



　　
 5
 ．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6
 ．包装纸箱按
 GB6544-86
 瓦楞纸板，
 GB6543-86
 瓦楞纸箱
 BZ-237-86
 标准，木箱按
 BZ238-86
 。泡沫包装按
 BZ239-86
 ．包装费用由出卖人负担。包装物不回收。



　　
 7
 ．买受人应凭运单、随货同行单、产品合格证及合同验收。买受人收货后如有异议，必须在收货后十日内通知出卖人，并附商检报告。否则即视为收获无误。



　　
 8
 ．结算方式：托收承付，验单付款（或验货付款）。结算期限：
 
 。



　　
 9
 ．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于合同履行前二个月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方可变更或解除合同，否则合同继续有效。其他变更事宜，依法律规定。



　　
 10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11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论，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约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2
 ．其他约定事项：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人民币（大写）



　　出卖人
 
 （章）
 
 买受人
 
 （章）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



　　年
 
 月
 
 日



　　地
 
 址
 
 邮编
 
 地
 
 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电
 
 话
 
 传真
 
 到站



　　开户行
 
 账号
 
 开户行
 
 账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付款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煤矿机电产品买卖合同（
 GB-2007-0101
 ）



　　（示范文本）



　　买受人编号：
  
 合同编号：



　　设备



　　（配件）



　　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要求



　　交货期
 
 合同价格



　　（万元）
 
 单价：
 
 合同



　　交货期



　　总价：



　　主辅机型号规格：
 
 买
 
 受
 
 人
 
 出卖人



　　订货单位
 
 供货单位



　　单项工程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委托代理人



　　邮政编码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传
 
 真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质量标准：



　　质量保证期：



　　防爆检验合格证：



　　验收方法及期限：



　　运杂费承担：



　　包装费用承担：



　　运输方式
 
 验收方式
 
 结算方式



　　交（提）货地点
 
 包装方式
 
 到
 
 站
 
 整车：
 
 零担：



　　违约责任
 
 鉴（公）证机关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选择



　　供货



　　厂家
 
 争议



　　解决



　　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约定事项



　　承包单位（章）
 
 此合同一式
 
 份，出卖人
 
 份，买受人
 
 份，鉴（公）证机关
 
 份。



　　说明：本合同未尽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



　　合同签订点：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煤炭买卖合同（
 GF-2007-0109
 ）



　　（示范为本）



　　出卖人：
  
 合同编号：



　　买受人：
 
 签订地点：



　　一、收货人名称、发到站、品种规格、质量、交（提）货时间、数量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收货人名称
 
 发站
 
 到站
 
 品种规格
 
 质
 
 量
 
 交（提）货时间、数量（吨）



　　全年合计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二、交（提）货方式：



　　三、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



　　四、煤炭单价及执行期：



　　五、货款、运杂费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



　　六、违约责任：



　　七、解决合同争议的方式：



　　八、其他约定事项：



　　出卖人
 
 买受人
 
 鉴（公）证机关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鉴（公）证实行自愿原则



　　出卖人名称（章）：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报挂号：
 
 开户银行：



　　账
 
 号：



　　纳税人登记号：



　　邮政编码：
 
 买受人名称（章）：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报挂号：
 
 开户银行：



　　账
 
 号：



　　纳税人登记号：



　　邮政编码：



　　监制部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农副产品买卖合同（
 GF
 －
 2007
 －
 00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标的名称
 
 品种
 
 产地
 
 商标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合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质量标准：



　　第三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和回收及费用负担：



　　第四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



　　第五条
 
 标的物的所有权自　　　　　　　　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款价义务的，标的物属于　　　　　　　　所有。



　　第六条
 
 交（提）货方式和地点：



　　第七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运输费用负担：



　　第八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第九条
 
 检疫单位、方法、地点、标准及费用负担：



　　第十条
 
 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



　　第十一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第十二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本合同自　　　　　　　　生效。



　　第十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卖人



　　出卖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买受人



　　买受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农副产品买卖合同



　　（参考文本）



　　订立合同双方：



　　买受人：　　　　　　　　县农产公司（或农副产品收购站）



　　出卖人：　　　　　　　　县　　　　　　　乡　　　　　　村　　　　　　　村民



　　为了促进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沟通城乡流通渠道，为城镇人民和对外贸易提供丰富的农副产品，经买、卖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交售日期、数量及价格



　　
 1
 ．出卖人在　　　　年　　　　月以前（或　　　月　　　日内），向买受人交售　　　　（农副产品）　　　　　　　　斤（担）（有些农副产品在签订合同时，应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或实际情况，确定超欠幅度、合理损耗和正负尾差）。



　　
 2
 ．除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以外，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议定。



　　
 3
 ．买、卖双方的任何一方如需提前或延期交货与提货，均应事先通知对



　　方，达成协议后按协议执行。



　　第二条
 
 品种、等级、质量及包装



　　
 1
 ．　　　　　　（农副产品）的品种、等级和质量，按下列第（　　）项执行：



　　（
 1
 ）有国家标准的，按国家标准执行；



　　（
 2
 ）无国家标准而有部颁标准的，按部颁标准执行；



　　（
 3
 ）无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的，按地区标准执行；



　　（
 4
 ）无上述标准的，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对某些干、鲜、活产品，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商定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检验、检疫办法；国家没有规定的，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农副产品确定标准后需要封存样品的，应由买、卖双方共同封存，妥善保管，作为验收的依据。）



　　
 2
 ．　　　　　　　　（农副产品）的包装，按下列第（　　）项办理：



　　（
 1
 ）按国家或部规定的办法执行；



　　（
 2
 ）没有国家或部的包装规定的，由买、卖双方协商包装办法。包装物由卖（买）方供应，包装物的回收办法另订附件（略）。



　　第三条
 
 交（提）货方式、验收和货款结算办法



　　
 1
 ．交（提）货方式按下列第（　　）项办理：



　　（
 1
 ）实行送货的，出卖人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送往　　　　　　　　（接收地点），交货日期以发运时运输部门的戳记为准；



　　（
 2
 ）实行提货的，出卖人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通知买受人提货，以发出通知之日作为通知提货时间；



　　（
 3
 ）实行代运的，出卖人应按买受人的要求，选择合理的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向运输部门提报运输计划，办理托运手续，并派人押运（如果需要）。交货日期以发运时运输部门的戳记为准；



　　（
 4
 ）实行义运的，对超过国家规定的义运里程的运输费用负担，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由买、卖双方协商。



　　
 2
 ．农副产品的验收地点，实行出卖人送货或出卖人委托运输部门代运的，以接收地点为验收地点；实行买受人提贷的，以提货地点为验收地点；实行义运的，以　　　　　　　　为验收地点。



　　验收办法：　　　　　　　　。



　　（合同应明确约定：（
 1
 ）验收期限；（
 2
 ）验收手段；（
 3
 ）验收标准；（
 4
 ）由谁负责验收；（
 5
 ）在验收中对产量质量发生争议，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的规定，交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裁决。）



　　
 3
 ．货款结算办法



　　出卖人交售的　　　　　　　　（农副产品）经验收合格后，买受人应在　　　　　　　　天之内，通过银行转账（或按银行的规定以现金）向出卖人支付货款。



　　第四条
 
 出卖人的违约责任



　　
 1
 ．出卖人交货数量少于合同的规定而买受人仍然需要的，以及出卖人逾期交货而买受人仍需要的，应照数补交，出卖人并应比照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值计算，向买受人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出卖人超过规定期限不能交货的，应偿付买受人不能交货部分货款总值
 
 ％（
 1
 ％～
 2
 ％的幅度）的违约金；因逾期交货，买受人不再需要的，



　　由出卖人自行处理，并向买受人偿付该部分货款总值　　　　　％（
 1
 ％～
 2
 ％的幅度）的违约金。



　　
 2
 ．出卖人如因违约自销或因套取超购加价款而不履行合同时，应向买受人偿付不履行合同部分货款总值　　　　％（
 5
 ％～
 25
 ％的幅度）的违约金，并退回套取的加价款和奖售、换购的物资。



　　
 3
 ．出卖人在交售　　　　　　　　（农副产品）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买受人有权拒收，出卖人同时应向买受人偿付该批货款总值　　　　％（
 5
 ％～
 25
 ％的幅度）的违约金。出卖人交售的鲜活产品如有污染或疫病的，买受人有权拒收，并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4
 ．出卖人的包装不符合规定，发货前需返修或重新包装的，应负责返修或重新包装，并承担因此而支付的费用。发货后因包装不善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其实际损失。出卖人由于返修或重新包装而造成逾期交货的，按逾期交货处理。



　　
 5
 ．买受人按出卖人通知的时间、地点提货而未提到的，出卖人应负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并承担买受人因此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6
 ．因数量、质量、包装或交货期限不符合同规定而被拒收的产品，买受人应代出卖人保管。在代保管期间，出卖人应负责支付实际开支的一切费用，并承担非因保管、保养不善所造成的损失。



　　
 7
 ．买受人根据出卖人的要求预付定金的，出卖人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时，应加倍偿还不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



　　
 8
 ．实行送货或代运的，出卖人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单位（人）时，应按合同规定重新发货或将错发的货物送到合同规定的地点、接货单位（人），并承担因此多付的运杂费及其他费用；造成逾期交货的，还应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出卖人未征得买受人同意，擅自改变合同规定的运输路线或运输工具的，应承担因此多支付的费用。实行送货或代运的产品，由于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单位（人）而造成损失，属于承运部门责任的，由出卖人按国家有关货物运输规定向承运部门要求赔偿损失。



　　
 9
 ．出卖人在接到买受人验收产品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在十天内做出处理（买卖双方商定有期限或另有约定的除外），如出卖人未按时处理，可视为默认。



　　第五条
 
 买受人的违约责任



　　
 1
 ．买受人在合同执行中退货的，应偿付出卖人退货部分货款总值
 
 ％（
 5
 ％～
 25
 ％的幅度）的违约金。因此造成出卖人损失的，还应根据实际情况赔偿其损失。



　　
 2
 ．买受人无故拒收送货或代运的产品，应向出卖人偿付被拒收货款总值　　　　％（
 5
 ％～
 25
 ％的幅度）的违约金，并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和费用。



　　
 3
 ．按合同规定提货的产品，出卖人通知提货而逾期提货的，除比照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提货（收购）部分货款总值计算偿付违约金以外，还应承担出卖人在此期间所支付的保管费或保养费，并承担因此而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



　　
 4
 ．买受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付款的，应按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出卖人偿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



　　
 5
 ．买受人未按合同规定提供包装物的，出卖人交货日期得以顺延，买受人并应向出卖人偿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因此造成出卖人损失的，买受人还应根据实际情况赔偿其损失。



　　
 6
 ．买受人如向出卖人预付定金的，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预购合同时，无权收回未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



　　
 7
 ．买受人必须承担因错填或临时改变到货地点而多支付的一切费用。



　　
 8
 ．买受人在合同规定的验收期限内，未进行验收或验收后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视为默认。



　　
 9
 ．在合同规定的验收期限内，未进行验收或进行验收后未提出书面质量异议的，即视为默认符合规定。对于提出质量异议或因其他原因拒收，应负责妥善保管，等候处理，不得动用。一经动用即视为接收，买受人应按期向出卖人付款，如不按期付款，则按延期付款处理（对被拒收的易腐烂变质的产品及鲜活产品，出卖人应允许买受人在取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及时就地处理）。



　　第六条
 
 不可抗力



　　买、卖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时，应尽快向对方通报理由，在提供相应证明后，可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并可根据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出卖人如果由于不可抗力造成产品质量不符合同规定的，不以违约论。对这些产品的处理办法，可由买、卖双方协商决定。



　　（农副产品）因受气候影响早熟或晚熟的，交货日期经双方协商，可适当提前或推迟。



　　第七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买、卖双方的任何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并采用书面形式由双方达成协议。未达成协议以前，原合同仍然有效。当事人一方接到另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建议后，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做出答复，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的期限答复，逾期不做答复的，即视为默认。



　　第八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其他



　　违约金或赔偿金，应在买、卖双方商定的日期内或由有关部门确定责任后十天内偿付，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式　　　　份，交银行各留存一份。



　　买　受　人：　　　　　　　　县农产公司（或农副产品收购站）（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账　　　号：



　　出　卖　人：　　　　　乡　　　　　　村　　　　　　村民（章）



　　开户银行：



　　账　　　号：



　　年　　　　月　　　　日订



　　粮食批发市场粮油交易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买受人：　　　　　
 
 签订地点：



　　出卖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一、品名、等级、数量、价款：



　　品名
 
 品种
 
 产地
 
 等级
 
 质量标准
 
 生产期
 
 数量



　　（吨）
 
 成交价格



　　（元、吨）
 
 总金额



　　（元）



　　二、发站：　　　　　　　　发货单位：



　　三、到站：　　　　　　　　收货单位：



　　四、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负担：



　　五、交（提）货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六、交（提）货地点：



　　七、包装标准及费用负担：



　　八、货物验收办法及时间：



　　九、保证金：自合同双方交易代表签字之日起，买卖双方在十日内向市场交纳交易保证金。按成交额的　　　　％，买受人交纳　　　　　　元；出卖人交纳　　　　　　元。合同履行完毕后，市场将保证金退还买卖双方。



　　十、手续费：按成交额　　　　　％，买受人交纳　　　　　元；出卖人交纳　　　　　元。



　　十一、结算方式和期限：



　　十二、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
 ．合同有效期间，除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终止合同，否则按《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2
 ．如因铁路运输计划的原因未能如期全部交货，剩余部分由买卖双方协商是否延期履行合同。



　　
 3
 ．买卖双方依据本市场有关规定，允许合同转让。



　　十三、违约责任：按《合同法》、《××粮食批发市场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十四、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买卖双方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批发市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附则：



　　
 1
 ．本合同签订双方承认并遵守《××粮食批发市场交易规则》和××粮食批发市场有关交易管理的规定。



　　
 2
 ．本合同经双方交易代表签字后生效。



　　
 3
 ．本合同一式三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市场一份。



　　买受人：　　　　　　（盖章）　　　出卖人：　　　　　　　　（盖章）



　　交易代表：　　　　　（签章）
 
 交易代表：　　　　　　　（签章）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地　　址：　　　　　　　
 　
 
 地　　址：



　　邮　　编：　　　　　　　　
 
 邮　　编：



　　粮食买卖合同（
 GF
 －
 2007
 －
 0152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粮食品种、数量、价款、交（提）货时间



　　品种
 
 产地
 
 商标或品牌
 
 等级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合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质量标准、用途：



　　第三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供应和回收及费用负担：



　　第四条
 
 损耗标准和计算方法：



　　第五条
 
 交（提）货方式、地点：



　　第六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第七条　检验标准、方法、时间、地点：



　　第八条
 
 结算方式及期限：



　　第九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第十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本合同自　　　　　　　　生效。



　　第十四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卖人



　　出卖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买受人



　　买受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棉花买卖合同（
 GF
 －
 2007
 －
 0153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棉花品种、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品种
 
 产地
 
 等级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合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棉花质量标准：



　　第三条
 
 包装标准：



　　第四条
 
 合理损耗标准和计算方法：



　　第五条交（提）货方式、地点：



　　第六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第七条
 
 检验标准、方法、时间、地点：



　　第八条　结算方式及期限：



　　第九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第十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本合同自　　　　　　　　生效。



　　第十四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卖人



　　出卖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买受人



　　买受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三、常用买卖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常用买卖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虚假的质量欺诈行为



　　这类欺诈行为一般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了标的物的质量条款，而履行时却以次品或残品代替；还有些欺诈方出示合同标的质量标识，使对方相信产品质量合格，而与之订立合同，事后受欺诈方才发现所谓的质量标识是伪造的。另外一些行骗者利用对方信任名牌产品或名优企业，而谎称自己的产品是名牌产品，使对方与之签订合同，推销自己的伪劣产品。



　　①品质欺诈法。当事人在合同中故意使用含糊、模棱两可的词句，对标的物品质作不清楚甚至不利于相对人的表述，或者在样品上做手脚，故意封存有隐蔽瑕疵的样品，使相对人陷入其设置的合同圈套。



　　②假冒“名优”欺诈法。行为人谎称其标的物具有“专利”或“名优特产”，或者提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甚至伪造的产品“名优”证书，使相对人以高价购买其产品。



　　③伪造产品的质量鉴定证明或标志法。卖方本无产品或产品质量不合格，但为了骗取货款，引诱对方签订合同，伪造产品的质量鉴定证明或标志，使对方看过之后信以为真而订立合同，在对方做出履行之后，卖方则不再对待做出履行，溜之大吉。



　　
 2
 ．虚假合同主体的欺诈行为



　　这类欺诈行为的主要表现是欺诈方利用有些企业领导法制观念淡薄，不学法，不懂法，在签订合同时不认真审查对方身份，而出示虚假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骗取对方与之签订合同。大致可以分为：



　　①虚构主体欺诈法。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一方为无注册资本、经营场所、组织机构等的“皮包公司”。但其利用营业执照、伪造的身份证明等骗取相对人的信任。有些骗子甚至采取给高额回扣给相对人的业务人员，或利用金钱、女色拉其下水，诱使其签订合同，从而实现骗取货款或货物的目的。



　　②借“名”欺诈法。这类陷阱的表现形式是履约能力较差或根本无履约能力的主体通过挂靠一家名气较大的公司或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采取合营形式以取得使用大企业“名声”的便利，从而大肆行骗。



　　③冒名欺诈法。这是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假借他人名义与另一方签订合同的合同陷阱形式。主要表现为利用各种手段取得被冒名企业的有关文书甚至印鉴，或者采取伪造、变造他人印鉴的方式，以他人名义实施诈骗活动。



　　
 3
 ．虚构索赔欺诈行为



　　这类欺诈行为都是借无法履行合同上做手脚，以对方的责任来达到索赔的目的，一般有以下两种欺诈方法：



　　①利用违约责任欺诈法。其具体形式因买方或卖方而有差异。买方的手段主要是在标的物品质、履行时间、方式等上面做手脚，诱使相对人订立其根本无法依约履行的买卖合同，然后以卖方违约为由而主张其赔偿违约损失。卖方的手段则主要是订阅各种不利于买方主张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如对违约请求的时间限制、品质检验条款等，从而使买方无法及时提出质量异议或在合同约定的索赔期内提出请求而遭受损失。



　　②利用违约金、定金欺诈法。与前一种方式相似，当事人一方故意诱使另一方订立其根本无法履行的合同，从而利用违约金或定金条款获取利益。



　　
 4
 ．买卖合同中的其他欺诈行为除以上主要欺诈外，买卖合同还有许多欺诈手法。



　　①畅销商品引诱欺诈法。欺诈方利用一些单位或个人急需某种畅销商品的心理，谎称自己能提供这些商品。使对方信以为真与之签订合同。在订阅合同时，要求对方提供定金或预付款，待获取定金或预付款后，一走了之。



　　②广告宣传欺诈法。欺诈方首先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广告自己的产品的不实品质、特性、用途、原产地、价格等事项，使广大消费者产生对该产品的信任而签订买卖合同，待提货之后，才发现产品质量有假。



　　③传真机欺诈法。欺诈方先电告被欺诈方需要订购某种货物，然后利用两地之间的汇款时间差，先通过当地银行向被欺诈方汇去少量款项，获取盖有银行公章的汇款单。继而用涂改液改为大额汇款，用传真机发往被欺诈一方。被欺诈方看到汇款单时即发货，当知道上当受骗后，所发货物已被提走。



　　（二）风险防范



　　
 1
 ．签订买卖合同中的欺诈防范



　　（
 1
 ）严格审查合同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



　　为避免与骗子公司或无相应履行能力的主体签订买卖合同，在合同订立前或订立后履行前，认真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履约能力是防止因合同陷阱受害的有效措施。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①对方当事人的注册登记情况；②对方主体性质是否为法人；③签订合同的人是否有合法授权；④当事人使用的印鉴、证明等是否真实；⑤对方的商业背景情况。



　　在未弄清对方真实情况以前，不要轻易与对方签约，特别是要尽可能杜绝像仅凭对方的一张名片就与之订立合同的情形发生。特别在涉外买卖合同中，由于涉及跨国交易，风险性更大，因而更要对对方真实性作必要调查。其手段可以是：①通过银行查询。②通过行业查询。③通过特殊机构如进出口商会等查询。④直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相关情况证明。



　　（
 2
 ）严格审核合同内容



　　买卖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自行约定，其权利义务又涉及交易的方方面面，对于交易经验并不丰富、又非法律专业人士的当事人来说，难免挂一漏万，出现内容上的漏洞。如：①质量约定不明确；②付款期限不明确；③履行地点不明确；④违约责任条款不明确等。此外，还可能出现：①付款方式不明确；②计量方法不明确；③履行方式不明确；④标的物的名称、品种、规格不明确等。因而在签订合同时，应力求合同内容完备，特别是用语准确、清晰。如为买方，对货物交付时间、地点、方式等应力求清楚、准确。特别是对标的物有特殊要求时，更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对于合同质量不能用语言作准确描述，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封存样品的方法。在封存时，应对样品质量情况作周到细致的检查，防止隐敝瑕疵存在。对于需要验收的标的物，应规定提出质量异议的合理时间。如为卖方，要特别注意交付标的物的时间、地点、买方付款的时间、方式、合同风险转移的条件等。



　　除上述方面外，当事人还要注意了解与合同法律适用有关的强制性规定。由于该类规定有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特点，如果当事人错误地相信约定，结果仍然可能陷入他人设置的陷阱或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如我国某公司曾将一批食品运抵交美方买受人，结果在海关被扣，理由是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超过美国规定，美方以此要求退货。尽管该食品畅销各国，并无质量问题。但因不符合美国食品质量规定，仍属于不合格商品。我公司只好向美方承担违约责任。



　　（
 3
 ）当事人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好防范措施：



　　第一，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具体包括：



　　①熟悉业务需要，以将自己的交易意愿全面充分地体现于合同中；



　　②积累交易及谈判、磋商经验，以免被对方钻空子，接受一些不明确条款；



　　③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认识。



　　第二，有条件可获请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



　　第三，尽量多参照合同范本订立买卖合同。由于合同范本均为专业人士制作，条款齐备，权利义务明确具体，且当事人只需更动，添加其符合需要的内容即可完成买卖合同的订立，方便快捷。



　　但在参照合同范本或采用格式合同时应当注意，应尽量采用得到国家机关或社会、同行业广泛认可的合同范本或格式合同。因为特别是格式合同，由于拟订者对自身需要、利益可以在合同内容中得到充分体现，有可能利用格式合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如一些不合理的免责条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原已颁行了许多购销合同的范本。由于新《合同法》的颁行和《经济合同法》的废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会颁布新的合同范本。



　　第四，若有条件，可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合同进行鉴证。一方面可以对合同内容进行把关，另一方面也可增强合同的严肃性及可信度。



　　
 2
 ．履行买卖合同中的欺诈防范



　　我们要明白内容齐备、详尽的合同并不等于当事人可以高枕无忧，合同上的权利义务转化为现实还需要当事人双方的全面、诚信地履行。一般而言，恶意履行的情况包括：（
 1
 ）借口产品质量差而拒付货款；（
 2
 ）产品有瑕疵而故意不告知；（
 3
 ）交付标的物时不告知必要的使用方法；（
 4
 ）在发现多交货的情况时不予通知；（
 5
 ）在对方履行不符合约定时，不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的发生等等。



　　此外，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各种欺诈及意外情况，如：（
 1
 ）伪造协议，逃避义务；（
 2
 ）动用地方保护主义势力侵害履行秩序；（
 3
 ）一方当事人变更，未就债务承担做出安排，也未及时通知债权人；（
 4
 ）法人当事人破产，自然人当事人失踪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当事人采取以下防范办法。



　　（
 1
 ）履行活动中。关于瑕疵担保责任



　　如果出卖人用具有瑕疵的标的物来履行合同，本质上这是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行为，故属于违约行为，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于该种责任的承担比违约责任更趋严格，所以对防止标的物品质或权属欺诈具有重要利用价值。



　　（
 2
 ）履行合同中买卖双方的欺诈防范



　　①采取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买方拒付货款，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的拒付规定办理。如果买方无理拒付货款，卖方可申请对方开户银行进行说服。经银行说服无效，银行强制扣款。



　　在交货时，根据合同约定卖方要求买方提供担保。买方不提供担保的，卖方拒绝交付货物。因为卖方一旦交付货物，就失去了对货物控制的权利。而卖方自交出货物起至收到货款的一段时间内，买方不能按合同规定期限付款的情况也时常出现。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卖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迟延履行或拒绝履行，买方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卖方协商，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买方可以根据双方在买卖合同中的约定，进行，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②如果卖方本无履约能力或根本不准备履约，以欺诈手法诱引买方签订买卖合同，从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的，买方要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卖方有固定住所和财产的，可以先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申请财产保全。卖方骗取定金或预付款后逃之夭夭不见踪影的，买方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收集提供卖方进行欺诈的线索和证据，配合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力追查侦破。



　　（
 3
 ）当事人还可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①对相对方恶意履行的，可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对方的违约责任乃至侵权责任。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可以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就相对方违反随附义务的行为提请损害赔偿。这就要求当事人熟悉法律规定，或能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义务与违约责任的承担详见第二节）。



　　②对于相对方当事人采用伪造证据欺诈或动用地方保护主义势力的，应敢于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通过行使诉权、上诉权、申诉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③对于法人当事人，应及时掌握信息，在其发生变更时，及时主张债权，确定债务归属；在其消亡时，应及时申报债权，参与清算程序。



　　④对于自然人当事人藏匿的，可行使诉权，借司法机关的力量行使债权。对于自然人当事人失踪的，可依法申请宣告失踪，确定财产代管人，以确保债权的实现。



　　⑤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好对合同的履行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既可采用保证，也可设定担保物权。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1994
 年
 12
 月
 30
 日，某县粮油议价公司（买方）和某市粮油公司（卖方）在某市签订了一份购销棕榈油合同。在合同签订前，粮油议价公司业务员李某提出要先看货，粮油公司便派公司副经理徐某带李某前往南铁车辆厂货物仓库看货。抵达货场后，徐某指着仓库内堆着很多桶装的棕榈油对李某说：“这些货都是我们公司的。”李某提出能否提供该批货的化验单，徐某说：“明天给你化验单，请放心，货不会有假。”
 22
 日，徐某给李某一份有粮油公司为台头的商检局化验单复印件，于是当天徐某、李某分别以各自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一份棕榈油买卖合同并加盖了公章。合同规定，粮油公司供给议价公司食用棕榈油
 50
 吨，单价为每吨
 8050
 元，总计货款
 402500
 元，交货地点为某市火车站，验收标准以粮油公司提供的化验单为准，结算方式是先付款后发货，交货时间是
 1995
 年元月
 3
 日之前等。



　　合同签订后，议价公司于同年
 12
 月
 27
 日将
 41
 万元货款及运杂费汇入粮油公司账户。到
 1995
 年元月
 3
 日，粮油公司仍没有发货，粮油议价公司李某便前往南铁车辆厂货场仓库查看存货是否已经发出，发现徐某所说的货物已被铁路公安局查封，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该仓库里的棕榈油根本不是粮油公司的。李某再找到粮油公司所在地了解，方知原法定代表人已调离本单位，徐某不知去向。李某感到上当受骗，于元月
 14
 日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要求粮油公司返还货款，赔偿损失。法院审查查明，粮油公司徐某为了取得粮油议价公司李某的信任，谎称南铁车辆厂货场仓库棕榈油是粮油公司的，且伪造了化验单，李某便信以为真签订了合同。



　　【剖析】



　　在本案中，粮油公司自身无库存棕榈油，而谎称其他单位的棕榈油是他的，所以并无实际履约能力。在粮油公司明知自己无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为取得议价公司的信任伪造了化验单，骗取对方签订履行合同，具有明显的欺诈故意。而议价公司因粮油公司提供库存货物的质量标识，信以为真订立了合同，使粮油公司的欺诈计谋得逞。虽然本案中粮油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但并不影响议价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粮油公司返还货款。



　　【案例
 2
 】



　　
 20
 ××年
 11
 月
 12
 日，
 A
 市软轴机具厂（以下简称
 A
 厂）与
 B
 市建筑装修机具厂（以下简称
 B
 厂）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合同规定：
 B
 厂在
 20
 ××年度供应
 A
 厂托人式震动器电机（以下简称电机）
 600
 台，单价
 192
 元。之后，因原材料涨价
 B
 厂先后两次与
 A
 厂协商提高电机价格，双方于
 20
 ××年
 7
 月
 15
 日第二次在
 A
 市达成了协议：
 B
 厂自
 20
 ××年
 8
 月至
 12
 月供给
 A
 厂电机
 400
 台，单价提高到
 219
 元；交货期限为同年
 8
 月
 15
 日前交
 40
 台，
 8
 月
 31
 日前交
 40
 台，
 9
 月至
 12
 月每月交
 80
 台，总价款
 87
 ，
 600
 元；交货方式，凭
 B
 厂的交货电报，
 A
 厂在接到交货电报之日起
 3
 日内办好信汇手续，
 B
 厂代办托运；如任何一方违约需承担
 10
 ％的违约金。协议生效后，
 B
 厂于
 20
 ××年
 8
 月
 28
 日交货
 40
 台，
 A
 厂已付款；同年
 9
 月份
 B
 厂未交货，
 A
 厂遂派人去
 B
 厂催货，
 B
 厂答复要到
 10
 月
 15
 日有货，并给
 A
 厂厂长写信，提出“下个月按省物价局所定价格办理”。同年
 10
 月
 14
 日，
 A
 厂再次派人去
 B
 厂催货时，
 B
 厂提出，因原材料价格上涨，每台电机价涨到
 330
 元，不能再按原定价供货。
 A
 厂因生产急需，只好同意按
 330
 元提货，但
 B
 厂又提出只能在同年
 10
 月
 26
 日交货，经
 A
 厂与
 B
 厂协商由
 A
 厂给付赶工费
 200
 元，
 A
 厂才得以在同年
 10
 月
 18
 日提走电机
 40
 台。提货后，
 A
 厂以
 B
 厂没按期交货为由，拒付货款，并于到货后次日向
 B
 厂发电，要求
 B
 厂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后再付款。后经
 A
 、
 B
 两厂多次协商，有未达成一致意见。



　　
 A
 厂诉诸
 A
 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
 B
 厂履行
 20
 ××年
 7
 月
 15
 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并给付违约金和赔偿金；
 B
 厂则辩称：我方交货
 40
 台以后，就预料到电机原材料价格要上涨，所以我们暂时不交货，可
 A
 厂于
 20
 ××年
 10
 月
 18
 日提货后不付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为
 A
 厂在提这批货时也同意按每台
 330
 元结算。



　　【剖析】



　　本案中，
 A
 厂与
 B
 厂的买卖电机合同有效成立。后又经第二次协议，更改了第一份买卖合同的内容，该更改合法有效。



　　第二次达成协议之后，
 B
 厂只部分履行了交货义务，且该履行部分构成了履行迟延。后
 B
 厂未再履行。
 B
 厂给
 A
 厂写信的行为视为要约，因
 A
 厂未作答复而未形成新的协议。后
 A
 厂再次前往
 B
 厂催货时，
 B
 厂乘
 A
 厂处于生产急需之时，提出新的价格条款，使
 A
 厂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达成了第三份协议。争议的问题在于：（
 1
 ）
 B
 厂的行为构成了迟延履行，该迟延履行是否可免责？（
 2
 ）第三份协议是否有效？是否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
 3
 ）
 A
 厂在接受交付后，是否有权拒绝付款？



　　从案情介绍看，
 B
 厂的行为构成履行迟延。由于履行期间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
 B
 厂对第一分合同中所定的电机价格提出变动尚属合理。但在双方达成第二份协议以后，
 B
 厂在可以预见原材料价格将继续上涨的情况下，有意拖延履行时间，以期获得更高的电机价格，此时的履行迟延已属恶意，因为第二份协议的价格已考虑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迟延履行无非是为了获取额外利益。第三份协议的订立可以认定为是乘人之危。由于
 B
 厂的一再迟延履行，使
 A
 厂陷于越来越紧迫的生产急需之中，而
 B
 厂的行为是为了获取额外的不正当利益，严重损害了
 A
 厂的利益，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因此，可以认定第三份协议无效。



　　由于第三份协议无效，
 A
 厂可拒绝按新价格付款，但无权拒绝付款。且有权要求
 B
 厂按第二份协议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迟延履行造成的损失。



　　双方的价格，应根据《合同法》第
 63
 条的规定确定：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新价格执行。



　　本实例所揭示的就是卖方恶意迟延履行以求获得涨价之利益，且因一再迟延履行而使对方陷入困境，以致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而接受不合理的条款。
















　　
 第十二章　最新保险合同签订与范例



　　保险合同是一种与人们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的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一般包括保险条款及各种投保单、保险单。



　　一、保险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保险人名称和住所



　　保险人的名称、住所需应明确地予以写明。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以及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的名称和住所



　　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人身保险的受益人与保险人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是确定权利和义务归属的前提条件，故应当明确地予以填写。而且，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是三种彼此独立的主体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相同，所以，在填写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
 ．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的名称和住所应当分别准确的填写，而且，必须如实填写法定的登记注册的名称和住所，以便保险人能够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按保险合同中注明的住所发送有关的通知和对被保险人行使有关权利。



　　
 2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一栏，应当填写具体的受益人。不论是团体人身保险，还是个人人身保险，均不要含混。虽然我国《保险法》规定，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没有指定受益人的，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接受人身保险金，但是为了减少或避免争议，还是具体指定受益人为宜。



　　
 3
 ．在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住所变更时，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而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变更时，也需告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予以批注。



　　（三）保险标的



　　保险标的是指保险合同所指向的保险对象。从投保人角度讲，保险标的是其提供给保险人，寻求保险保障的对象，而对于保险人而言，保险标的则表现其提供保险保障的对象，具体包括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显然，没有保险标的，保险合同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保险标的条款是保险合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在制订该条款时，你应当注意在具体的保险合同中所填具的保险标的的内容和范围要具体准确。同时，由于保险标的是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根据，故投保人必须如实陈述与保险标的相关的问题。例如所投保的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年龄等，以免因不如实告知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另外，还应当把握你愿投保的保险标的与所选择的保险合同规定的承保的保险标的范围相吻合。使其符合保险合同的承保条件，实现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



　　（四）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保险责任是指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所应当承担的保险赔偿金或人身保险金的给付责任。它是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所承担的基本义务，是保险合同宗旨的直接体现。即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发生并造成保险标的损失或者保险合同期限届满时，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支付保险赔偿金或者人身保险金。



　　需要注意的是，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责任是基于长期保险业的传统而沿用“责任”一词，实际是保险人承担的合同义务，故根本区别于民法上的民事责任。而且，保险责任按其责任范围和承担责任的条件，分为基本责任、附加责任的特约责任。实践中，一般都采用列举的方式，逐项列举出承担保险责任的危险事故，保险业称为保险事故，以所列举的保险事故的发生来界定保险责任的范围。因此，你在投保时，一定要搞清楚保险责任的范围及其类别，以使所签订的保险合同与所追求的保险保障需要相适应。



　　责任免除是与保险责任相对应的概念，即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由于社会生活中危险事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保险人出于保险经营的营利目的和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并非对于一切危险事故的发生均承担保险责任，而是在具体的保险合同中预先约定了相应的责任免险。其具体方式主要是规定除外责任条款，也有的保险合同中规定了免赔额条款。前者就是以列举式方法规定了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危险事故，而后者则表现为在合同约定数额内的损失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因此，你在投保时，需看清楚保险合同中有无此类规定以及除外责任的范围和免赔的数额或比例。



　　（五）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保险期间是指保险合同所提供的保险保障的期间，也就是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从开始到终止的存续期间。在此期间发生保险事故致保险标的损害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否则，保险人将不承担保险责任。由于保险期间关系到双方当事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期限，也是保险人计算保险费的重要根据之一，因此，保险合同必须明确规定保险期间。



　　不同的保险合同，其计算保险期间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是以具体的时间为根据，比如人身保险是以当事人约定的开始日零时开始至到期日
 24
 时终止。有的按特定活动的经过计算，比如运输保险一般按航程——起运地起至到达地时止，又如工程保险按工程期间——从工程开始至工程竣工时止。



　　其中，尤其是应当明确具体地约定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避免发生异议。



　　（六）保险价值



　　保险价值是指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实际价值。保险法要求投保人投保之时，应当申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由于保险价值是确定保险金额的直接根据，故保险价值在保险合同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讲，保险合同的保险价值是由投保人或者保险人根据有关因素，对于保险标的进行评估判断后协商确定。具体的估价方法多采用客观评价原则，而在客观评价有困难时，才采用主观判断方法。如果当事人没有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价值的，则依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保险价值。例如我国《海商法》第
 219
 条就对船舶、货物、运费等保险标的规定了确定保险价值的标准。



　　在保险实践中，保险合同分为定值保险合同和不定值保险合同。前者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明确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作为保险金额列入保险合同，后者则是在保险合同中不约定保险价值，而以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作为赔付标准。比如财产保险合同中，除了货物运输保险和船舶保险采用定值保险方式以外，一般都属于不定值保险合同。当然，保险价值一词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因为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人的寿命和身体不是通过估价确定保险金额的。



　　（七）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指投保人向保险人实际投保的货币数额，也就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最高限额。因此，可以将保险金额理解为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利益的货币表现。它也是保险人计收保险费的重要依据，故在保险合同中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当然，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确定保险金额的方法不一样。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为依据，按可能遭受损失的数额来确定保险金额。故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标的保险价值关系密切。如果投保人投保的保险金额等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就构成“足额保险”。那么，在保险标的全损时，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险赔偿金。而投保人投保的保险金额小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则为“不足额保险”，相应地，超过保险金额的损失部分就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金。至于投保人投保的保险金额大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叫做“超额保险”，为法律所禁止。正所谓，保险并非牟利的手段。故超过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部分是无效的。与财产保险合同不同，人身保险合同是根据投保人在投保时要求给付的货币数额来决定保险金额的。这表明，投保人在投保人身保险的同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如付费能力决定投保的保险金额。如投保人按其保险需求，要求投保
 10
 万元或
 20
 万元，则其所订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就为
 10
 万元或
 20
 万元（不过，投保人要为此交付对应数额的保险费）。但是，法律或保险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如，依据现行的规定，投保以死亡作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少儿保险，其保险金额限于
 50000
 元人民币。



　　（八）保险费以及其支付办法



　　保险费是指投保人为了获取保险保障而依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付的货币数额。它是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赔偿金或者人身保险金的对价条件。



　　保险费的具体数额，是根据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期限等计算确定的。当然，双方当事人也可另行约定保险费数额，但不得违反有关法律和保险监管机关的规定。



　　同时，保险费的支付办法，可由当事人协商决定。可以是按年、按季或按月分期支付，也可是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次交清（又称趸交）。不过，保险费支付办法一经确定，投保人就应如约履行，以免影响合同的效力。



　　二、保险合同常用示范例



　　企业财产保险合同



　　（参考文本）



　　企业财产保险条款



　　保险财产范围



　　第一条　下列财产可以在保险财产范围以内：（
 1
 ）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
 2
 ）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
 3
 ）具有其他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



　　第二条　下列财产非经被保险人与本公司特别约定，并且在保险单上载明，不在保险财产范围以内：（
 1
 ）金银、珠宝、玉器、首饰、古玩、古书、古画、邮票、艺术品、稀有金属和其他珍贵财物；（
 2
 ）牲畜、禽类和其他饲养动物；（
 3
 ）堤堰、水闸、铁路、道路、涵洞、桥梁、码头；（
 4
 ）矿井、矿坑内的设备和物资。



　　第三条　下列财产不在保险财产范围以内：（
 1
 ）土地、矿藏、矿井、矿坑、森林、水产资源以及未经收割或收割后尚未入库的农作物；（
 2
 ）货币、票证、有价证券、文件、账册、图表、技术资料以及无法鉴定价值的财产；（
 3
 ）违章建筑、危险建筑、非法占用的财产；（
 4
 ）在运输过程中的物资。



　　保险责任



　　第四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本公司负赔偿责任：（
 1
 ）火灾、爆炸；（
 2
 ）雷击、暴风、龙卷风、暴雨、洪水、破坏性地震、地面突然塌陷、崖崩、突发性滑坡、雪灾、雹灾、冰凌、泥石流；（
 3
 ）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第五条　保险财产的下列损失本公司也负责赔偿：（
 1
 ）被保险人自有的供电、供水、供气设备因第四条所列灾害或事故遭受损害，引起停电、停水、停气以致直接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
 2
 ）在发生第四条所列灾害或事故时，为了抢救财产或防止灾害蔓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措施而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



　　第六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为了减少保险财产损失，被保险人对保险财产采取施救、保护、整理措施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本公司负责赔偿。



　　除外责任



　　第七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本公司不负责赔偿：（
 1
 ）战争、军事行动或暴乱；（
 2
 ）核子辐射或污染；（
 3
 ）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第八条　本公司对下列损失也不负责赔偿：（
 1
 ）保险财产遭受第四条各款所列灾害或事故引起停工、停业的损失以及各种间接损失；（
 2
 ）保险财产本身缺陷、保管不善导致的损坏；保险财产的变质、霉烂、受潮、虫咬、自然磨损以及损耗；（
 3
 ）堆放在露天或罩棚下的保险财产以及罩棚，由于暴风、暴雨造成的损失；（
 4
 ）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



　　保险金额与赔款计算



　　第九条　固定资产可以按照账面原值投保，也可以由被保险人与本公司协商按账面原值加成数投保，也可以按重置重建价值投保。上述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金额：



　　一、全部损失：



　　按保险金额赔偿，如果受损财产的保险金额高于重置重建价值时，其赔偿金额以不超过重置重建价值为限。



　　二、部分损失：



　　（一）按账面原值投保的财产，如果受损财产的保险金额低于重置重建价值，应根据保险金额按财产损失程度或修复费用与重置重建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金额；如果受损保险财产的保险金额相当于或高于重置重建价值，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



　　（二）按账面原值加成数或按重置重建价值投保的财产，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



　　以上固定资产赔款应根据明细账、卡分项计算，其中每项固定资产的最高赔偿金额分别不得超过其投保时确定的保险金额。



　　第十条　流动资产可以按最近
 12
 个月的平均账面余额投保，也可以按最近账面余额投保。上述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金额：



　　一、按最近
 12
 个月账面平均余额投保的财产发生全部损失，按出险当时的账面余额计算赔偿金额；发生部分损失，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



　　以上流动资产选择部分科目投保的，其最高赔偿金额分别不得超过出险当时该项科目的账面余额。



　　二、按最近账面余额投保的财产发生全部损失，按保险金额赔偿，如果受损财产的实际损失金额低于保险金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为限；发生部分损失，在保险金额额度内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如果受损财产的保险金额低于出险当时的账面余额时，应当按比例计算赔偿金额。



　　以上流动资产选择部分科目投保的，其最高赔偿金额分别不得超过其投保时约定的该项科目的保险金额。



　　第十一条　已经摊销或不列入账面的财产可以由被保险人与本公司协商按实际价值投保。该项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金额：



　　一、全部损失：



　　按保险金额赔偿，如果受损财产的保险金额高于实际价值时，其赔偿金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金额为限。



　　二、部分损失：



　　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但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



　　第十二条　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发生本条款第六条的费用支出时，本公司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金额：



　　一、固定资产按账面原值加成数或按重置重建价值投保的，流动资产按最近
 12
 个月账面平均余额投保的，已经摊销或不列入账面的财产经被保险人与本公司协商按实际价值投保的，根据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费用计算赔偿金额。



　　二、除按上列方式以外投保的财产，根据保险金额与重置重建价值或出险当时的账面余额的比例计算赔偿金额。



　　以上费用的最高赔偿金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



　　第十三条



　　保险财产遭受损失以后的残余部分，应当充分利用，协议作价折归被保险人，并且在赔款中扣除，必要时可由本公司处理。



　　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四条　被保险人应当在签订保险合同之日起
 15
 天内按照保险费率规章的规定一次交清保险费。



　　第十五条　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保护财产安全的各项规定，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各种灾害事故隐患，在接到防灾主管部门或本公司提出的整改通知书后，必须认真付诸实施。



　　第十六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名称、保险财产占用性质、保险财产所在地址、保险财产增加危险程度等事项如有变更，被保险人应当及时书面向本公司申请办理批改手续。



　　第十七条　保险财产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积极抢救，使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并立即通知本公司查勘现场。



　　第十八条　被保险人如果不履行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规定的各项义务，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或者从书面通知之日起终止保险合同。



　　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在向本公司申请赔偿时，应当提供保险财产损失清单、救护费用清单以及必要的账册、单据和有关部门的证明。本公司应当迅速审定、核实。保险赔款金额一经保险合同双方确认，本公司应当在
 10
 日内一次支付赔款结案。



　　第二十条　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当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被保险人应当向第三方索赔。如果被保险人向本公司提出赔偿请求时，本公司可以按照本条款的有关规定，先予赔偿，但被保险人必须将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本公司，并协助本公司向第三方追偿。



　　第二十一条　保险财产遭受部分损失经本公司赔偿以后，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但其保险金额应当相应减少，由本公司出具批单批注。



　　第二十二条　被保险人从通知本公司发生保险事故的当天起
 3
 个月内不向本公司提交本条款第十九条规定的各种必要单证，或者从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1
 年内不领取应得的赔款，即作为自愿放弃权益。



　　第二十三条　被保险人向本公司提供的各种单证、证明必须真实、可靠，如有涂改账册、伪造单证、制造假案等欺骗行为，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或追回已付的保险赔款。



　　第二十四条　被保险人和本公司发生争议不能达成协议时，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企业财产保险投保单



　　投保人：
 
 投保单号：



　　基　本　险
 
 投保财产项目
 
 以何种价值投保
 
 保险金额（元）
 
 费率（‰）
 
 保险费（元）



　　特约



　　保险



　　财产



　　总保险金额人民币（大写）　　　　　　　　　　　　￥



　　附
 加
 险



　　总保险费人民币（大写）　　　　　　　　　　　　　￥



　　保险责任期限自　年　月　日零时起至　年　月　日二十四时止



　　特别约定
 
 占用性质：



　　投保人地址：　　　开户银行：



　　电　　　话：　　　银行账号：



　　联　系　人：　　　财产坐落地址：



　　行　　　业：



　　所　有　制：　　　共　个地址



　　本投保单未经本公司签章不发生法律效力。



　　××保险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本投保人兹声明上述　投保人签章：



　　各项均属事实，并同意以本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



　　年　月　日



　　本保险也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投保。



　　经（副经）理：　　　　　　　经办人：



　　企业财产保险单



　　保险单号：



　　鉴于　　　　　　　（以下称被保险人）已向本公司投保企业财产保险以及附加　　
 　险，并同意按本保险条款约定交纳保险费，本公司特签发本保险单并同意依照本保险公司企业财产保险条款和附加险条款及其特别约定条件，承担被保险人下列财产的保险责任。



　　基　本　险
 
 承保财产项目
 
 以何种价值投保
 
 保险金额（元）
 
 费率（‰）
 
 保险费（元）



　　特约



　　保险



　　财产



　　总保险金额人民币（大写）
 
 ￥



　　附
 加
 险



　　总保险费人民币（大写）　　　　　　　　　　　　　￥



　　保险责任期限自　年　月　日零时起至　年　月　日二十四时止



　　特别约定



　　被保险人地址：



　　电　　　话：



　　行　　　业：



　　所有制：



　　占用性质：



　　财产坐落地址：



　　共　　个地址



　　××保险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被保险人收到本保险单后请即核对，如有错误立即通知本公司。



　　企业财产保险费结算凭证（通知单）



　　保险单编号：企（　　）字第　号



　　投保单位名称：



　　根据　　年　
 月底账面金额，结算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的第　期保险费



　　基本险
 
 投保财产项目
 
 以何种价值投保
 
 保险金额（元）
 
 特别约定



　　
 1



　　
 2



　　
 3



　　
 4



　　
 5



　　
 6



　　
 7



　　
 8



　　
 9



　　
 10



　　特约



　　保险



　　财产



　　本期基本险保险金额（大写）人民币　　　　　　　　　　￥



　　附加险
 
 险种
 
 投保财产范围
 
 保险金额（元）
 
 投保单位签章处



　　年　月　日



　　水管爆裂意外险



　　露堆财产损失险



　　保险费计算
 
 计算公式：保险金额×费率×结算期限＝本期保险费



　　本期应付保险费金额（大写）人民币
 
 ￥



　　复核：　　　　　　　　经办：



　　财产一切险保险合同



　　（参考文本）



　　财产一切险条款



　　第一条　保险财产范围



　　凡为被保险人所有、或为他人保管、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所负责的财产，均可成为本保险单项下的保险标的。



　　金银、珍珠、钻石、宝石、邮票、古币、古玩、古书、古画、高级艺术作品、电脑资料及现金非经被保险人与本公司特别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时，不在保险财产范围之内。



　　有价证券、票据、文件、账册、图纸、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一律不在保险财产范围之内。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本保险有效期内，保险财产在本保险单注明的地点由于自然灾害及任何突然和不可预料的事故（除本条款第三条规定者外）造成的损坏或灭失，本公司均负责赔偿。



　　第三条　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赔偿责任：



　　一、自然磨损、物质本身变化、自然发热、自燃、鼠咬、虫咬、大气或气候条件或其他逐渐起作用的原因造成财产自身的损失。



　　二、进行任何清洁、染色、保养、修理或恢复工作过程中因操作错误或工艺缺陷引起的损失。



　　三、电气或机械事故引起的电器设备或机器本身的损失。



　　四、政府或当局命令销毁财产的损失。



　　五、贬值及发生事故后造成的一切间接或后果损失。



　　六、盘点货物时发现的短缺。



　　七、堆放在露天以及在使用芦席、篷布、茅草、油毛毡做棚顶的罩棚下的保险财产，因遭受风、雨造成的损失。



　　八、被保险人或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引起的损失。



　　九、明细表中规定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免赔额。



　　十、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罢工、暴动、民众骚动以及政府有关当局的没收、征用引起的损失。



　　十一、直接或间接由于核反应、核子辐射和放射性污染引起的损失。



　　第四条　赔偿处理



　　一、发生本保险单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事故后，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本公司，并在
 14
 天或经本公司同意延长的期限内，向本公司提供详细的书面事故报告及损失清单。



　　二、保险财产若遭盗窃，被保险人应保护现场并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追查损失财物，同时应立即通知本公司，并在本公司认为有必要派员进行现场调查时，给予便利。



　　三、发生损失后被保险人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本公司可予以偿付，但以不超过受损财产的保额为限。



　　四、被保险人要求赔偿时，应提供保险单、损失清单、事故报告、损失证明和其他本公司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单证。索赔期限，从保险财产遭受损失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如发现被保险人提供的单证有任何虚假、欺骗或夸大失实时，本公司对该项索赔有权拒绝赔偿。



　　五、保险财产遭受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应按受损保险财产损失当时的市价计算赔款，其市价低于受损保险财产的保险金额时，按市价赔偿；如其市价高于受损保险财产的保险金额时，则其差额应认为被保险人所自保，本公司按受损财产的保额与其市价的比例赔偿。若本保险单明细表中所载财产不止一项时，应分项按照本条规定办理。



　　六、保险财产发生部分损失时，本公司可按损失程度赔付现金或赔付基本上修复原状的合理的修配费用。



　　七、保险财产发生损失后，本公司如按全损赔付，其损余价值应在赔款内扣除。本公司可以不接受被保险人对受损保险财产的委付。



　　八、任何属于一对或一套组成的财产，如发生损失，本公司的赔偿责任不得超过该受损财产与所属整对或整套财产保险金额的比例。



　　九、赔偿损失后，由本公司出具批单减少相应部分的保险金额，并且不退还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的保险费。如被保险人要求恢复保险金额，应加缴恢复部分按日平均计算的保险费。



　　十、保险财产的损失应由第三者负责时，被保险人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行使或保留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公司支付赔款时，被保险人应将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转让给本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一切所需要的单证，并协助本公司向责任方进行追偿。



　　十一、如本保险单所保财产在损失发生时另有其他承保该项财产的保险存在，不论系被保险人或他人所投保，本公司仅负按照比例分摊损失的责任。



　　第五条　其他事项



　　一、被保险人应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对本公司代表提出合理的防损建议应认真考虑并付诸实施。如被保险人拒绝采纳本公司代表提出合理的防损建议，本公司对由此而引起的损失有权拒绝赔偿。



　　二、保险内容如有变动或承保风险增加时，被保险人应立即书面通知本公司办理批改手续。否则，本公司对由变动或风险增加所致的损失概不负责。



　　三、被保险人可随时申请注销本保险单；本公司也可在
 15
 天前通知被保险人注销本保险单。对于保险单已生效期间的保险费，前者按本公司短期费率计算，后者应按日平均计算。



　　四、被保险人与本公司之间一切有关保险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商不成，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财产一切险投保申请书



　　投保单号：



　　本申请书由投保人如实和尽可能详尽地填写并签章后作为向承保人投保财产一切险的依据。本申请书为该财产一切险保险单的组成部分。



　　投保人：



　　地址：
 
 电话号码：



　　保险财产地址：



　　保险期限：　　　个月　　自　　至　　中午
 12
 时正



　　建筑情形及周围情况：



　　保险财产使用性质：



　　是否有警报系统或安全保卫系统：



　　以往损失情况：



　　费率：　　　　　　　　保险费：



　　项目号
 
 保险财产名称
 
 投保金额
 
 每次事故免赔额



　　如此处不够，请在背面填写



　　总保险金额：



　　备　　注：



　　日期　　　　　于　　　　投保人签章



　　财产一切险保险单



　　保险单号次：



　　根据被保险人的申请，××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被保险人缴付约定的保险费后，按照前面所载条款、附加条款或批单的规定，在本保险期限内，承保明细表中所列被保险人财产的一切险，特立本保险单。



　　明　细　表



　　被保险人：



　　保险期限：　　　个月　　自　　至　　中午
 12
 时正



　　保险财产地址：



　　保险财产占用性质：



　　保险费：



　　项目号
 
 保险财产名称
 
 投保金额
 
 每次事故免赔额



　　如此处不够，请在背面填写



　　总保险金额：



　　备　　注：



　　保险公司



　　日期　　　　　于



　　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合同



　　（参考文本）



　　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



　　第一条　责任范围



　　本公司对承保的建筑工程，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根据保单明细表规定，负责赔偿：（
 1
 ）洪水、潮水、水灾、地震、海啸、暴雨、风暴、雪崩、地崩、山崩、冻、冰雹及其他自然灾害；（
 2
 ）雷电、水灾、爆炸；（
 3
 ）飞机坠毁、飞机部件或飞行物体坠落；（
 4
 ）盗窃；（
 5
 ）工人、技术人员缺乏经验、疏忽、过失、恶意行为；（
 6
 ）原材料缺陷或工艺不善所引起的事故；（
 7
 ）除本条款第二条除外责任规定以外的其他不可预料和突然事故。



　　发生上述损失事故后，现场的必要清除费用，本公司也可赔偿，但也不超过附表列明的保险金额为限。



　　第二条　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
 1
 ）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和重大过失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2
 ）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没收、征用、罢工、暴动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3
 ）核反应、辐射或放射性的污染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4
 ）自然磨损、氧化、锈蚀；（
 5
 ）错误设计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6
 ）换置、修理或矫正标的本身原材料缺陷或工艺不善所支付的费用；（
 7
 ）非外力引起的机械或电器装置的损坏或建筑用机器、设备、装置失灵；（
 8
 ）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9
 ）各种后果损失如罚金、耽误损失、丧失合同；（
 10
 ）文件、账簿、票据、现金、有价证券、图表资料的损失；（
 11
 ）保单中规定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免赔额；（
 12
 ）领有公区运输用执照的车辆、船舶和飞机的损失；（
 13
 ）盘点货物当时发现的短缺；（
 14
 ）本公司建筑工程第三者责任险条款规定的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



　　第三条　保险期限



　　本保险在保单列明的建筑期限内自投保工程动工日或自被保险项目被卸至建筑工地时起生效，直至建筑工程完毕经验收时终止。但本保险的最晚终止期应不超过保单中所列明的终止日期。保险期限的扩展，必须事先获得本公司的书面同意。



　　第四条　保险金额



　　建筑工程应为保险标的建筑完成时的总价值，包括运费、安装费、关税等。建筑用机器、设备、装置应按重置价值计算。其他承保项目应按投保人和本公司商定的金额。



　　第五条　被保险人的义务



　　一、被保险人应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避免投保工程工地发生意外事故，对本公司代表提出的合理化防损建议应认真考虑，并付诸实施。



　　二、发生本保险单承保的损失事故后，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本公司，并用书面提供详细经过。



　　三、为便于调查，被保险人在检验损失前应保护事故现场。



　　四、为防止损失扩大，被保险人应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将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对有益的合理措施费用，本公司可予偿付。但本项费用和赔款总额以不超过受损的被保险项目保额为限。



　　五、保险内容如有变化（如保险项目有增减、工程期限缩短或延长、保险金额应调整等），被保险人应及时书面通知本公司，办理批发手续。



　　六、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对上述规定的义务，如故意不执行，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第六条　索赔和赔款



　　一、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索赔时，应提供必要的有效的证明单据，作为索赔依据。



　　二、本公司的赔款以恢复投保项目受损前的状态为限，受损项目的残值应予扣除。



　　三、赔款可以现金支付，也可以重置受损项目或予以修理代替之。总赔款金额不得超过保单规定的保险金额。



　　四、保险金额如低于本条款第四条规定的数额，其差额视为被保险人所自保，本公司仅按保险金额与本条款第四条规定数额的比例赔偿。



　　五、本公司赔付损失后，如需恢复原保险金额，该恢复部分应另交原保险费率按日计算的保费。



　　六、本保险单负责赔偿的损失、费用或责任，如另有别家公司保险的存在，不论为被保险人或他人所投保，或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本公司仅负责按比例分担赔偿的责任。



　　第七条　争　议



　　被保险人与本公司之间的一切有关保险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达不成协议，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建筑工程第三者责任险条款



　　第八条　本保单所保的建筑工程，在保险期限内，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在工地及邻近地区的第三者人身伤亡、疾病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时，以及被保险人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和事先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均可由本公司负责赔偿。



　　第九条　本公司对每一事故的赔偿金额以根据法律或政府有关部门裁定的应由被保险人偿付的数额为准，但不能超过本保单列明的赔偿限额。被保险人或其代表未经本公司的书面同意，不能作出任何承诺、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



　　第十条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赔偿责任：（
 1
 ）明细表列明的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免赔额；（
 2
 ）被保险人和其他承包人在现场从事工程有关工作的职工的人身伤亡和疾病；（
 3
 ）被保险人及其他承包人或他们的职工所有的或由其照管、控制的财产的损失；（
 4
 ）由于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而造成的其他财产、土地、房屋的损失或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5
 ）领有公区运输用执照的车辆、船舶和飞机造成的事故；（
 6
 ）被保险人根据与他人的协议支付的赔偿或其他款项。本条款为本公司建筑工程一切险的附加条款。



　　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申请书



　　本申请书由投保人如实和尽可能详尽地填写并签字后作为向承保人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的依据。本申请书为该工程保险单的组成部分。



　　顺序号
 
 工程关系方
 
 姓名和地址
 
 是否被保险人



　　
 1
 所有人



　　承包人



　　转承包人



　　其他关系方



　　
 2
 工程名称及地点



　　
 3
 工　　程　　期　　限



　　首批被保险项目运至工地日期
 
 年　　月　　日



　　建筑期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4
 物质损失投保项目和投保金额



　　投　　保　　项　　目
 
 投保金额
 
 免赔额



　　（
 1
 ）建筑工程（包括永久和临时工程及材料）



　　（
 2
 ）所有人提供的物料及项目



　　（
 3
 ）包装工程项目



　　（
 4
 ）建筑用机器、装置及设备（另附清单）



　　（
 5
 ）场地清理费



　　（
 6
 ）工地内现成的建筑物



　　（
 7
 ）所有人或承包人在工地上的其他财产（列明名称）



　　物质损失总投保金额



　　
 5
 特种危险赔偿限额



　　危　　险　　种　　类
 
 赔偿限额
 
 免赔额



　　地震、海啸



　　洪水、暴雨、风暴



　　
 6
 工　程　详　细　情　况



　　体积：长、高、深度、层数、地下室层数



　　地基施工方法、挖掘深度



　　主体工程施工方法



　　建筑材料



　　拆除项目



　　
 7
 工地及附近自然条件情况



　　地形特点



　　地质及底土条件



　　地下水水位



　　最近的河、湖、海的名称、距离和以往最低、一般和最高水位



　　以往最大降雨量记录



　　以往遭受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记录



　　
 8
 是否投保第三者责任？如是，请列明下列各项：



　　（
 1
 ）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及免赔额



　　赔偿限额
 
 　　　　
 免赔额



　　
 A
 人身伤害



　　每人



　　
 B
 财产损失



　　（
 2
 ）总赔偿限额



　　
 9
 是否投保证期保险，如是，请列明保证期期限：



　　
 10
 被保险人中的任何一方是否已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与本工程有关的保险？如是，请列明保险公司名称、保险种类、保险金额和主要保险条件：



　　请随同本申请书提供下列文件：



　　（
 1
 ）工程合同　　　　　　　　投保人签章



　　（
 2
 ）承包金额明细表



　　（
 3
 ）工程设计书



　　（
 4
 ）工程进程表



　　（
 5
 ）工地地质报告



　　（
 6
 ）工地略图



　　年　　　　月　　　　日



　　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单



　　保险单号



　　××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第　　　　　　　号申请书，在投保人缴付约定的保险费后，同意按本保险单条款、附加条款及批单的规定以及明细表所列项目及条件承保建筑工程一切险，特立本保险单为凭。



　　上述投保申请书为本保险单的组成部分。



　　明　细　表



　　投保人姓名和地址
 
 被保险人姓名、地址及其在本工程中的身份



　　建筑工程名称和地点



　　物　　质　　损　　失



　　保　　险　　项　　目
 
 保险金额
 
 免赔额



　　
 1
 ．建筑工程（包括永久和临时工程及物料）



　　
 2
 ．所有人提供的物料及项目



　　
 3
 ．安装工程项目



　　
 4
 ．建筑用机器、装置及设备（另附清单）



　　
 5
 ．场地清理费



　　
 6
 ．工地内现成的建筑物



　　
 7
 ．所有人或承包人在工地的其他财产（列明名称）



　　物质损失总保险金额



　　特　种　危　险　赔　偿　限　额



　　危　　险　　种　　类
 
 赔偿限额
 
 免赔额



　　地震、海啸



　　洪水、暴雨、风暴



　　第　三　者　责　任



　　保　险　　项　目
 
 赔偿限额＊
 
 免赔额



　　
 1
 ．人身伤亡



　　每　　人



　　总　　额



　　
 2
 ．财产损失



　　总赔偿限额



　　保　　险　　期　　限



　　建筑期限：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起
 
 加保的保证期限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起



　　保险费总额



　　附加条款及批文



　　＊每次事故引起的损失的赔偿限额



　　保险公司



　　投保申请书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单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机动车辆保险合同



　　（参考文本）



　　机动车辆保险条款



　　本保险分为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本公司按承保分别承担保险责任。



　　车辆损失险



　　第一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本公司负责赔偿：（
 1
 ）碰撞、倾覆、火灾、爆炸；（
 2
 ）雷击、暴风、龙卷风、洪水、破坏性地震、地陷、冰陷、崖崩、雪崩、雹灾、泥石流、隧道坍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3
 ）全车失窃（包括挂车单独失窃）在
 3
 个月以上；（
 4
 ）载运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只限于有驾驶人员随车照料者）。



　　第二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对保险车辆采取施救、保护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本公司负责赔偿。但此项费用最高赔偿金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



　　第三条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概不负责：（
 1
 ）战争、军事冲突或暴乱；（
 2
 ）酒后开车、无有效驾驶证、人工直接供油；（
 3
 ）受本车所载货物撞击；（
 4
 ）两轮及轻便摩托车失窃或停放期间翻倒；（
 5
 ）被保险人或其驾驶人员的故意行为。



　　第四条　保险车辆的下列损失，本公司也不负责：（
 1
 ）自然磨损、朽蚀、轮胎自身爆裂或车辆自身故障；（
 2
 ）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致使损失扩大部分；（
 3
 ）保险车辆遭受第一条各款所列灾害或事故致使被保险人停业、停驶的损失以及各种间接损失；（
 4
 ）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



　　第五条　公有车辆的保险金额，可以按重置价值确定，也可以由被保险人和本公司协商确定。私有或个人承包车辆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本公司协商确定，但最高不超过投保时的实际价值。



　　第六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要求调整保险金额，应向本公司申请办理批改。



　　第七条　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遭受损坏后，应当尽量修复，被保险人修理前应当会同本公司检验受损车辆，明确修理项目、修理方式和修理费用，否则，本公司有权重新核定修理费用。



　　第八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的损失或费用支出，本公司按以下规定赔偿：（
 1
 ）全部损失　按保险金额赔偿，但保险金额高于重置价值时，以不超过出险当时的重置价值为限；（
 2
 ）部分损失　投保时按重量价值确定保险金额的车辆，按实际修理费用赔偿；投保时保险金额低于重置价值的车辆，按保险金额与出险当时的重置价值比例赔偿修理费用。



　　上列车辆损失赔偿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如果保险车辆按全部损失赔偿或部分损失一次赔款等于保险金额全数时，车辆损失险的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第九条　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遭受全损后的残余部分，应协商作价折归被保险人，并在赔款中扣除。



　　第三者责任险



　　第十条　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本公司依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补偿。但因事故产生的善后工作，由被保险人负责处理。



　　第十一条　下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均不属于本保险的责任范围，本公司概不负责：（
 1
 ）被保险人所有或代管的财产；（
 2
 ）私有车辆的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以及他们所有或代管的财产；（
 3
 ）本车的驾驶人员；（
 4
 ）本车上的一切人员和财产；（
 5
 ）拖带的未保险车辆或其他拖带物造成的损失；（
 6
 ）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引起停电、停水、停气、停产、停业或停驶造成的损失以及各种间接损失。



　　第十二条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概不负责：（
 1
 ）酒后开车或无有效驾驶证；（
 2
 ）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第十三条　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应当按出险当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赔偿。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赔偿金额，本公司有权重新核定。



　　本公司赔偿后，对受害第三者的任何病变或赔偿费用的增加不再负责。



　　第十四条　本公司赔偿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继续有效，直至保险期满。



　　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五条　被保险人投保时对保险车辆的情况应当如实申报，并应当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一次交清保险费。



　　第十六条　被保险人应当做好保险车辆的维护、保养工作，使保险车辆保持正常技术状态。



　　第十七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赔送他人或变更用途，被保险人应当事先通知本公司并申请办理批改。



　　被保险人不得利用保险车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不得非法转卖、转让保险车辆。



　　第十八条　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当采取合同的保护、施救措施，并立即向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同时通知本公司。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规定的义务，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终止保险合同。



　　无赔款优待



　　第二十条　被保险人及其驾驶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保险车辆在一年保险期间内无赔款，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优待，优待金额为上年度应交保险费的
 10
 ％，不续保者不给。被保险人投保车辆不止一辆的，无赔款优待分别按辆计算。



　　索赔事宜



　　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向本公司提供保险单、事故证明、事故调解结案书、损失清单和各种有关费用单据。本公司应当迅速审查核实。赔款一经保险合同双方确认，本公司应当在
 10
 天内一次赔偿结案。



　　第二十二条　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索赔时提供的各种单证必须真实可靠。被保险人如果有涂改、伪造单证或制造假案等欺骗行为，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或追回已付保险赔款。



　　第二十三条　保险车辆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或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应当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被保险人应当向第三方索赔。如果被保险人向本公司提出赔偿请求，本公司可以按照本条款的有关规定，先予赔偿，但被保险人必须将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本公司，并协助本公司向第三方追偿。



　　第二十四条　被保险人自保险车辆修复或自交通事故处理结案之日起
 3
 个月内不提交本条款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各种必要单证或自本公司书面通知被保险人领取保险赔款之日起
 1
 年内不领取应得的赔款，即作为自愿放弃权益。



　　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保险车辆必须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牌号，并经检验合格，否则本保险单无效。



　　第二十六条　本条款中的重置价值是指保险合同签订地的新车购置价。



　　本条款中的实际价值是指保险合同签订地的该车市价。



　　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人和本公司发生争议不能达成协议时，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机动车辆投保单



　　投保人：
 
 投保单号码：



　　项目



　　总计



　　序号
 
 厂牌型号
 
 牌照号码
 
 发动机号
 
 使用性质
 
 吨位或座位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额（元）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费（元）
 
 附加险
 
 附加险
 
 保费



　　合计（元）



　　重置价值（元）
 
 保险金额（元）
 
 基本



　　保费（元）
 
 费率



　　（％）
 
 保费



　　（元）
 
 保费



　　小计



　　（元）
 
 险
 
 险



　　保费（元）
 
 保费（元）



　　
 - - - - - - -- -



　　总保险金额：人民币（大写）
 
 车辆总数：　　　　辆



　　总保险费：人民币（大写）



　　保险期限：



　　自　年　月　日　　时起至　年　月　日二十四时止
 
 特别约定：
 
 本投保人兹声明上述各项均属事实，并同意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根据。



　　投保人签章



　　年　　月　　日
 
 本投保单不经本公司签章不发生法律效力。



　　××保险公司



　　年　　月　　日



　　地址：



　　电话：联系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注意：
 1
 ．黑框内各项由投保人填写。经（副经）理：　　　　经办人：



　　
 2
 ．“使用性质”：分别按“机关自用”、“企业自用”、“私人自用”、“营业运输”、“私营运输”、“个人承包”六类相应填写。



　　机动车辆保险单



　　投保单号码：



　　鉴于　　　　　　　（被保险人）已向本公司投保　　　　　险和附加　　　　　　险，并同意按保险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本公司特签发本保险单并同意依照本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和附加保险条款以及其他特别约定条件，承担被保险人下列机动车辆的保险责任。



　　项目



　　总计



　　序号
 
 厂牌型号
 
 牌照号码
 
 发动机号
 
 使用性质
 
 吨位或座位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额（元）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费（元）
 
 附加险
 
 附加险
 
 保费合计（元）



　　重置



　　价值（元）
 
 保险



　　金额（元）
 
 基本保费（元）
 
 费率（％）
 
 保费（元）
 
 保费小计（元）
 
 险
 
 险



　　保费（元）
 
 保费（元）



　　
 - - - - - -- - -



　　总保险金额：人民币（大写）
 
 车辆总数：　　　　辆



　　总保险费：人民币（大写）



　　保险期限：



　　自　年　月　日　　时起至　年　月
 
 日二十四时止
 
 特别约定：
 
 本投保单不经本公司签章不发生法律效力。



　　××保险公司



　　年　　月　　日



　　注意：收到本保险单后，请即核对，如有错误，立即通知本公司。



　　经（副经）理：　　　　会　计：　　　　复　核：　　　　制　单：



　　国内水路、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



　　（参考文本）



　　国内水路、铁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保险货物在水路、铁路运输过程中，因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得到经济补偿，并加强货物运输的安全防损工作，以利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特举办本保险。



　　第二章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保险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两种。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保险人按承保险别的责任范围负赔偿责任。



　　（一）基本险：



　　
 1
 ．因火灾、爆炸、雷电、冰雹、暴风、暴雨、洪水、地震、海啸、地陷、崖崩、滑坡、泥石流所造成的损失；



　　
 2
 ．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成的损失；



　　
 3
 ．在装货、卸货或转载时，因遭受不属于包装质量不善或装卸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损失；



　　
 4
 ．按国家规定或一般惯例应分摊的共同海损的费用；



　　
 5
 ．在发生上述灾害、事故时，因纷乱而造成货物的散失以及因施救或保护货物所支付的直接、合理的费用；



　　（二）综合险：本保险除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



　　
 1
 ．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



　　
 2
 ．液体货物因受震动、碰撞或挤压致使所用容器（包括封口）损坏而渗漏的损失，或用液体保藏的货物因液体渗漏而造成保藏货物腐烂变质的损失；



　　
 3
 ．遭受盗窃或整件提货不着的损失；



　　
 4
 ．符合安全运输规定而遭受雨淋所致的损失。



　　第三条　保险责任的起讫期是，自签发保险凭证和保险货物运离起运地发货人的最后一个仓库或储存处所时起，至该保险凭证上注明的目的地的收货人在当地的第一个仓库或储存处所时终止。但保险货物运抵目的地后，如果收货人未及时提货，则保险责任的终止期最多延长至以收货人接到《到货通知单》后的
 15
 天为限（以邮戳日期为准）。



　　第三章　除外责任



　　第四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货物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1
 ．战争或军事行动；



　　
 2
 ．核事件或核爆炸；



　　
 3
 ．保险货物本身的缺陷或自然损耗，以及由于包装不善；



　　
 4
 ．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



　　
 5
 ．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第四章　保险金额



　　第五条　保险金额按货价或货价加运杂费计算。



　　第五章　被保险人的义务



　　第六条　被保险人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的同时，应按照保险费率，一次缴清应付的保险费。



　　第七条　被保险人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还应当接受并协助保险人对保险货物进行的查验防损工作，货物包括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第八条　货物如果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获悉后，应立即通知当地保险机构并应迅速采取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减少货物损失。



　　第九条　被保险人如果不履行上述各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终止保险责任或拒绝赔偿一部分或全部经济损失。



　　第六章　货物检验及赔偿处理



　　第十条　货物运抵保险凭证所载明的目的地的收货人在当地的第一个仓库或储存处所时起，收货人应在
 10
 天内向当地保险机构申请并会同检验受损的货物，否则保险人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索赔时，必须提供下列有关单证：



　　
 1
 ．保险凭证、运单（货票）、提货单、发货票；



　　
 2
 ．承运部门签发的货运记录、普通记录、交接验收记录、鉴定书；



　　
 3
 ．收货单位的入库记录、检验报告、损失清单及救护货物所支付的直接费用的单据。



　　保险人在接到上述索赔单证后，应当根据保险责任范围，迅速核定应否赔偿。赔偿金额一经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达成协议后，应在
 10
 天内赔付。



　　第十二条　货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按货价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人根据实际损失按起运地货价计算赔偿；按货价加运杂费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人根据实际损失按起运地货价加运杂费计算。但最高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第十三条　如果被保险人投保不足，保险金额低于货价时，保险人对其损失金额及支付的施救保护费用按保险金额与货价的比例计算赔偿。保险人对货物损失的赔偿金额，以及因施救或保护货物所支付的直接、合理的费用，应分别计算，并各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



　　第十四条　货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有关约定，应当由承运人或其他第三者负责赔偿一部分或全部的经济损失，被保险人应首先向承运人或其他第三者索赔。如被保险人提出要求，保险人也可以先予赔偿，但被保险人应签发权益转让书给保险人，并协助保险人向责任方追偿。



　　第十五条　保险货物遭受损失后的残值，应充分利用，经双方协商，可作价折归被保险人，并在赔款中扣除。



　　第十六条　被保险人从获悉或应当获悉货物遭受损失的次日起，如果经过
 180
 天不向保险人申请赔偿，不提出必要的单证，或者不领取应得的赔款，则视为自愿放弃权益。



　　第十七条　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争议时，应当实事求是，协商解决，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时，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国内货物运输险投保单



　　编号：



　　我处下列货物拟向你处投保国内货物运输险：



　　被保险人



　　标记或发票号码
 
 保险货物名称
 
 件数
 
 提单或通知单号次
 
 保险金额



　　运输工具（及转载工具）
 
 约于　年　月　
 日启　运
 
 赔款偿付地点



　　运输路线
 
 自　
 
 　经　
 
 　到
 
 转载地点



　　要保险别：基本险　　　附加险别　　　基本险费率　　‰　　　附加险费率　　‰



　　投保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运简（　　）
 NO
 ．



　　国内水路、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凭证



　　本公司依照国内水路、铁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对下列货物名称、金额等承保运输险：



　　被保险人：　　　　　投保人：



　　货票号码
 
 货物名称
 
 数量
 
 保险金额
 
 费率‰
 
 保险费
 
 目的地



　　本保险凭证承保基本险、综合险
 
 运输方式



　　火车　　船舶



　　备　注



　　联运（火车、汽车、船舶、飞机）



　　如遇出险，请凭本凭证及有关单证向当地保险公司联系。



　　××保险公司



　　年　　月　　日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合同



　　（参考文本）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条款



　　第一条　保险目的



　　为了使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损失后得到经济补偿，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安定人民生活，特举办家庭财产两全保险。



　　第二条　保险财产



　　凡是存放坐落于本保险单所载明地点，属于被保险人（即参加保险的城乡居民，下同）自有的下列家庭财产，都可以向保险人（即保险公司，下同）投保：



　　一、房屋及其附属设备；



　　二、衣服、行李、家具、用具、器具、家用电器、文化娱乐用品、交通工具等生活资料；



　　三、农村家庭的农具、工具、已收获的农产品、副业产品；



　　四、个体劳动者的营业用器具、工具、原材料、商品。经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特别约定，并且在保险单上载明属于被保险人代他人保管，或者与他人所共有的上述财产。



　　第三条　不保财产



　　下列财产不在保险财产范围以内：



　　一、金银、首饰、珠宝、货币、有价证券、票证、邮票、古玩、古书、字画、文件、账册、技术资料、图表、家畜、花、树、鱼、岛、盆景以及其他无法鉴定价值的财产。



　　二、正处于紧急危险状态的财产；



　　第四条　保险责任



　　保险财产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一、火灾、爆炸；二、雷电、冰雹、雪灾、洪水、地震、地陷、崖崩、龙卷风、冰凌、泥石流；三、空中运行物件的坠落，以及外来的建筑物和其他固定物体的倒塌；四、暴风或暴雨使房屋主要结构（外墙、屋顶、屋架）倒塌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五、因防止灾害蔓延或因施救保护所采取必要的措施而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和支付的合理费用。



　　第五条　除外责任



　　保险财产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或暴力行为；二、核子辐射和污染；三、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四、电视、电器（包括属于电器性质的文化娱乐用品）、电气设备因使用过度和超电压、碰线、弧花、走电自身发热等原因所造成本身的损毁；五、堆放在露天及罩棚下的保险财产，以及用芦席、稻草、油毛毡、麦秆、芦苇、帆布等材料为外墙、屋顶、屋架的简陋屋棚，由于暴风、暴雨所造成的损失；六、虫蛀、鼠咬、霉烂、变质、家禽的走失或保险责任以外的死伤，以及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单第四条所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七、凡保险房屋项下，其中有违章建筑、危险建筑发生保险事故的损失。



　　第六条　保险期限



　　定为三年、五年两种：从约定起保日零时起至保险到期日二十四时止，期满续保，另办手续。



　　第七条　保险金额



　　由被保险人根据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自行确定，并且按照保险单上规定的保险财产项目分别列明。



　　第八条　保险储金



　　一、依照保险人规定的家庭财产两全保险所交保险储金的规定，被保险人应当在起保之日起一次交清保险储金。



　　二、保险期满退还保险储金。



　　三、被保险人如在保险期内要求退还保险储金，根据规定的家庭财产保险及附加盗窃费率计收保险费，从退还的保险储金中扣回。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第九条　保险费



　　依照保险人规定的家庭财产两全保险费率计算。



　　第十条　赔偿处理



　　一、保险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或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救护并保存现场，同时立即通知保险人，以便及时查勘处理。



　　二、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当提供保险单、损失清单、救护费用单据，以及公安部门或所在单位、街道组织等有关部门的证明。



　　三、保险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和损失当天的实际价值计算赔款，但最高以不超过保险单上分项列明的保险金额为限。



　　如果一次赔付数额未超过保险金额的，保险责任继续有效，达到保险金额的，保险责任即行终止，保险单须加批注，作为保险期满领取所交保险储金的凭证。



　　注：如果被保险人获得赔款又重新添置了财产，或者损失后的剩余财产的价值等于或大于原保险金额的，该保险单仍继续有效。



　　四、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有关约定，应当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根据被保险人提出要求，保险人可以按照本条款的有关规定先予赔偿。被保险人应当将追偿权移交给保险人，并协助保险人共同向第三者追偿。



　　五、保险财产遭受损失后的残余部分，可以作价折归被保险人，并在赔款中扣除。



　　六、被保险人如果有虚报损失等欺骗行为，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者追回已经支付的赔款。



　　七、被保险人从保险财产遭受损失的当天起，如果在一年内不向保险人申请赔偿，即作为自愿放弃索赔权益。



　　第十一条　保险仲裁



　　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争议不能解决时，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附加盗窃险条款



　　兹经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本保险单承保的家庭财产（房屋、手表、怀表除外）按照以下规定附加盗窃险：



　　一、存放于保险地址室内的保险财产，因遭受外来的、有明显痕迹的盗窃损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二、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服务人员、寄居人的盗窃或纵容他人盗窃所致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三、按照保险单所列财产项目分项承保，分项理赔。



　　四、被保险人在保险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盗窃损失后，要保存现场，向当地公安部门如实报案，并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有权不予赔偿。



　　五、赔款后，破案追回的保险财产，应归保险人所有。被保险人如果愿意收回该项追回的财产，其已经领取的赔偿必须退还给保险人；保险人对被追回财产的损毁部分，可以按照实际损失给予补偿。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集体投保单



　　投保单位：　　　　　　　　　被保险人数共　　　　人



　　地　　址：　　　　　　　　　保单号：



　　兹根据本单位填报的职工投保名单，并依照家庭财产两全保险条款及附加盗窃险条款的有关规定，向本保险公司投保职工集体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如下：



　　类别
 
 财产
 
 房屋



　　份数



　　保险金额



　　保险储金



　　保险金额合计（大写）人民币：



　　保险储金合计（大写）人民币：



　　保险期限
 
 年
 
 自　　　年　　　月　　　日零时起至　　　年　　　月　　　日二十四时止



　　注意：本投保单位和职工名单附在一起，每人投保财产项目、金额、存放地点，均以名单所列为准。



　　本投保单在保险公司签发保险单之前，不生保险效力。



　　经办人：　　　　复核：　　　　
 
 投保人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电话：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单



　　投保单位：



　　地　　址：



　　被保险人数：　　　　　　　　　保险单号：



　　类别
 
 财产
 
 房屋



　　份数



　　保险金额



　　保险储金



　　保险金额合计（大写）人民币：



　　保险储金合计（大写）人民币：



　　保险期限
 
 年
 
 自　　　年　　　月　　　日零时起至　　　年　　　月　　　日二十四时止



　　各分户号保险财产项目、保险金额、存放地址均以名单附表为准。



　　注意：



　　收到保险单，请立即核对，如有错误，须及时通知更正。



　　经办人：　　　　复核：　　　　
 
 保险公司盖章：



　　签单日期　　　年　　月　　日



　　××人寿保险公司



　　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



　　（参考文本）



　　第一条　保险合同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批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范围



　　凡七十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人寿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投保本保险。



　　第三条　保险责任开始



　　本公司所承担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开始。除另有约定外，保险责任开始的日期为本合同的生效日，生效日每年（或半年）的对应日为本合同每年（或半年）的生效对应日。



　　第四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负下列保险责任：



　　一、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初次发生、并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患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时，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责任即行终止。



　　若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发生于交费期内，从给付之日起，免交以后各期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



　　二、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险金，但应扣除已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三、被保险人身体高度残疾，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高度残疾保险金，但应扣除已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第五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身体高度残疾或患重大疾病，本公司不负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拒捕、自伤身体；



　　三、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



　　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六、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HIV
 呈阳性）或患艾滋病（
 AIDS
 ）期间，或因先天性疾病身故；



　　七、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患重大病病、或因疾病而身体高度残疾；



　　八、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九、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及由此引起的疾病。



　　上述各款情形发生时，本合同终止。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保险单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第六条　保险费



　　保险费交付方式分为趸交、年交、半年交，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又分为十年和二十年，由投保人在投保时选择。



　　第七条　首期后保险费的交付、宽限期间、保险费自动垫交及合同效力中止



　　分期交付保险费的，首期后的保险费应按照如下规定向本公司交付：



　　一、年交保险费的交付日期为本合同每年的生效对应日。



　　二、半年交保险费的交付日期为本合同每半年的生效对应日。如未按上述规定日期交付保险费的，自次日起六十日为宽限期间；在宽限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仍负保险责任；逾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的，如本合同当时具有现金价值，且现金价值扣除欠交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的余额足以垫交到期应交保险费时，本公司将自动垫交该项欠交保险费，使本合同继续有效；当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余额不足以垫交到期应交的保险费时，或前项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八条　合同效力恢复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投保人可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提供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本公司审核同意，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保险单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第九条　减额交清保险的选择



　　在本合同具有现金价值的情况下，投保人可以按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在扣除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的余额，作为一次交清的全部保险费，以相同的合同条件减少保险金额，本合同继续有效。此项选择不适用于次标准体的保险合同。



　　第十条　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并可以就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公司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第十一条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受益人。受益人为灵敏人的，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本公司，经本公司在保险单上批注后方能生效。



　　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重大疾病保险金和高度残疾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



　　第十二条　身体高度残疾鉴定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造成身体高度残疾，应在治疗结束后，由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进行鉴定。如果自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患病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治疗仍未结束，按第一百八十日的身体情况进行鉴定。



　　第十三条　保险事故通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悉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否则，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承担由于通知迟延致使本公司增加的查勘、调查费用，但因不可抗力导致迟延的除外。



　　第十四条　保险金申请



　　一、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患重大疾病的，由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委托的代理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资料：



　　
 1
 ．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



　　
 2
 ．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与身份证件；



　　
 3
 ．附有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病理显微镜检查、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法检验报告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如有必要，本公司有权检查被保险人的身体，费用由本公司负担；



　　
 4
 ．如为代理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



　　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的，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资料：



　　
 1
 ．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



　　
 2
 ．受益人的户籍证明与身份证件；



　　
 3
 ．公安部门或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



　　
 4
 ．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5
 ．本公司要求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资料。



　　三、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体高度残疾的，由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委托的代理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资料：



　　
 1
 ．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



　　
 2
 ．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与身份证件；



　　
 3
 ．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身体残疾程度鉴定书；



　　
 4
 ．如为代理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



　　
 5
 ．本公司要求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资料。



　　四、本公司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证明、资料后，对核定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在与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五、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失。



　　第十五条　借　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本合同当时已经具有现金价值，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申请借款，最高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在扣除欠交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余额的百分之七十，每次借款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借款利息应在借款期满日偿还。未能及时偿还的，则所有利息将被并入原借款金额中，视同重新借款。



　　当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不足以抵偿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十六条　欠款扣除



　　本公司在给付保险金、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如投保人有欠交保险费或保单借款未还清者，本公司须先扣除欠款及其应付利息。



　　第十七条　可转换权益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投保人可于本合同生效满二年后任一年的生效对应日将本合同转换为本公司当时认可的终身保险、两全保险或养老保险合同而无需核保，且其保险金额最高不超过本合同的保险金额，但被保险人年满四十五周岁的生效对应日以后不再享有此项权益。



　　转换后的新合同将于转换日开始生效，本公司将按本合同原核保等级、转换之日被保险人的年龄及新合同的费率计算保险费。



　　第十八条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填写变更申请书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并由本公司在原保险单上批注、或出具批单、或与投保人订立书面变更协议。



　　第十九条　住所或地址变更



　　投保人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投保人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的，本公司按所知最后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有关通知。



　　第二十条　年龄计算及年龄、性别错误处理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按周岁计算。投保人应在投保本保险时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性别在投保单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本公司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本公司可以解除本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



　　二、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性别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本公司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及利息，或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三、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性别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本公司应将多收的保险费无息退还投保人。



　　第二十一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本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书面要求解除本合同，并提交保险合同、最近一次保险费交费凭证和投保人的户籍证明与身份证件。但本公司已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投保人不得解除本合同。



　　本合同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终止。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后十日内要求解除合同的，本公司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但如经本公司体检的，则应扣除体检费。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保险单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第二十二条　争议处理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依达成的仲裁协议通过仲裁解决。无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三条　释　义



　　本条款有关名词释义如下：



　　基本保额：是指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



　　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艾滋病：是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AIDS
 ）。



　　艾滋病病毒：是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定义应按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定义为准，如在血清学检验中
 HIV
 抗体呈阳性，则可以定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先天性疾病：指被保险人一出生时就具有的疾病（病症或体征）。这些疾病是指因人的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以及位于其中的基因）发生了对人体有害的改变而引起的，或因母亲怀孕期间受到内外环境中某些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使胎儿局部体细胞发育不正常，导致婴儿出生时有关器官、系统在形态或功能上呈现异常。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利息：是指补（或垫）欠交保险费、借款的利息，按补（或垫）欠交保险费、借款的数额，经过天数和利率依复利方式计算。利率由本公司每年度公布一次。



　　手续费：是指每张保险单平均承担的营业费用、佣金以及本公司对该保险单已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总和。



　　重大疾病：是指下列疾病或手术之一：



　　一、心脏病（心肌梗塞）；（注
 1
 ）



　　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注
 2
 ）



　　三、脑中风；（注
 3
 ）



　　四、慢性肾衰竭（尿毒病）；（注
 4
 ）



　　五、癌症；（注
 5
 ）



　　六、瘫痪；（注
 6
 ）



　　七、重大器官移植手术；（注
 7
 ）



　　八、严重烧伤；（注
 8
 ）



　　九、暴发性肝炎；（注
 9
 ）



　　十、主动脉手术。（注
 10
 ）



　　身体高度残疾：是下列情形之一：



　　一、双目永久完全失明的；（注
 11
 ）



　　二、两上肢腕关节以上或两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三、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四、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的；



　　五、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六、四肢关节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12
 ）



　　七、咀嚼、吞咽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13
 ）



　　八、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害，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护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注
 14
 ）



　　注释：



　　
 1
 ．心脏病（心肌梗塞）指因冠状动脉阻塞而导致部分心肌坏死，其诊断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①新近显示心肌梗塞变异的心电图。



　　②血液内心脏酶素含量异常增加。



　　③典型的胸痛病状。



　　但心绞痛不在本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



　　
 2
 ．冠状动脉旁路手术指为治疗冠状动脉疾病的血管旁路手术，须经心脏内科心导管检查，患者有持续性心肌缺氧造成心绞痛并证实冠状动脉有狭窄或阻塞情形，必须接受冠状动脉旁路手术。其他手术不包括在内。



　　
 3
 ．脑中风指因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导致脑血管出血，栓塞、梗塞致永久性神经机能障碍者。所谓永久性神经机能障碍，是指事故发生六个月后，经脑神经专科医生认定仍遗留下列残障之一者：



　　①植物人状态。



　　②一肢以上机能完全丧失。



　　③两肢以上运动或感觉障碍而无法自理日常生活者。



　　所谓无法自理日常生活，是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为之，经常需要他人加以扶助之状态。



　　④丧失言语或咀嚼机能。



　　言语机能的丧失是指因脑部言语中枢神经的损伤而患失语症。



　　咀嚼机能的丧失是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所引起的机能障碍，以致不能做咀嚼运动，除流质食物以外不能摄取食物之状态。



　　
 4
 ．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指两个肾脏慢性且不可复原的衰竭而必须接受定期透析治疗。



　　
 5
 ．癌症指组织细胞异常增生且有转移特性的恶性肿瘤或恶性白血球过多症，经病理检验确定符合国家卫生部“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归属于恶性肿瘤的疾病，但下述除外：



　　①第一期何杰金氏病。



　　②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③原位癌。



　　④恶性黑色素瘤以外的皮肤癌。



　　
 6
 ．瘫痪指肢体机能永久完全丧失，包括两上肢、或两下肢、或一上肢、及一下肢，各有三大关节中的两关节以上机能永久完全丧失。



　　所谓机能永久完全丧失，指经六个月以后其机能仍完全丧失。关节机能的机能丧失指永久完全僵硬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超过六个月以上。



　　上肢三大关节包括肩、肘、腕关节，下肢三大关节包括股、膝、踝关节。



　　
 7
 ．重大器官移植手术指接受心脏、肺脏、肝脏、胰脏、肾脏及骨髓移植。



　　
 8
 ．严重烧伤指全身皮肤
 20
 ％以上受到第三度烧伤。但若烧伤是被保险人自发性或蓄意行为所致，不论当时清醒与否，皆不在本合同的保险范围之内。



　　
 9
 ．暴发性肝炎指肝炎病毒感染而导致大部分的肝脏坏死并失去功能，其诊断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①肝脏急剧缩小；



　　②肝细胞严重损坏；



　　③肝功能急剧退化；



　　④肝性脑病。



　　
 10
 ．主动脉手术指接受胸、腹主动脉手术，分割或切除主动脉瘤。但胸或腹主动脉的分支除外。



　　
 11
 ．失明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或不能辨别明暗、或仅能辨别眼前手动者，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国际标准视力表
 0
 ．
 02
 ，或视野半径小于
 5
 度，并由本公司指定有资格的眼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明。



　　
 12
 ．关节机能的丧失系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



　　
 13
 ．咀嚼、吞咽机能的丧失系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障碍，以致不能做咀嚼、吞咽运动，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14
 ．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系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助。



　　××人寿保险公司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参考文本）



　　第一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其他书面协议构成。



　　第二条　投保范围



　　一、年龄在
 16
 至
 65
 周岁，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劳动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不足
 16
 周岁或
 66
 周岁以上者，本公司将根据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



　　二、被保险人本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其他人可作为投保人。



　　第三条　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责任有效期间内，因遭受意外伤害而致死亡或残疾的，本公司依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同一原因死亡的，本公司按保险金额给付死亡保险金。



　　二、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同一原因身体残疾的，本公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的规定，按保险金额及该项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



　　如治疗仍未结束的，按第
 180
 日的身体情况进行残疾鉴定，并据此给付残疾保险金。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造成
 1
 项以上身体残疾时，本公司给付对应项残疾保险金之和。但不同残疾项目属于同一手或同一足时，本公司仅给付其中
 1
 项残疾保险金；如残疾项目所对应的给付比例不同时，仅给付其中比例较高
 1
 项的残疾保险金。



　　三、本公司所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以保险金额为限，
 1
 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保险金额时，本合同终止。



　　第四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残疾的，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拒捕；



　　三、被保险人殴斗、醉酒、自杀、故意自伤及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而导致的意外；



　　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六、被保险人流产、分娩；



　　七、被保险人因整容手术或其他内、外科手术导致医疗事故；



　　八、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九、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十、被保险人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毒（
 HIV
 呈阳性）期间；



　　十一、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十二、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以上情形，被保险人死亡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约定退还未满期保险费。



　　第五条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
 年或
 1
 年以内，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至约定的终止日
 24
 时止。



　　第六条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一、保险金额由本合同双方约定，但保险金额最低为人民币
 50000
 元。



　　二、保险费按本公司《职业分类表》的有关规定，根据被保险人的职业类别对应的保险费率标准计算，由投保人在订立本合同时一次缴清。



　　第七条　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并可以就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按约定退还未满期保险费。



　　第八条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指定
 1
 人或数人为死亡保险金受益人，受益人为数人的，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益权。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死亡保险金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本公司，由本公司在保险单上批注。



　　投保人指定或者变更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



　　残疾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或变更。



　　第九条　保险事故的通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5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否则，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承担由于通知迟延致使本公司增加的勘查、检验等项费用。但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迟延除外。



　　第十条　保险金的申请



　　一、被保险人死亡的，由死亡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和资料向本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



　　
 1
 ．保险单；



　　
 2
 ．受益人户籍证明及身份证明；



　　
 3
 ．公安部门或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



　　
 4
 ．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被宣告死亡，受益人须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5
 ．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



　　
 6
 ．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二、被保险人残疾的，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和资料向本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



　　
 1
 ．保险单；



　　
 2
 ．被保险人户籍证明及身份证明；



　　
 3
 ．由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医师出具的被保险人残疾程度鉴定书；



　　
 4
 ．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三、本公司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条第一或第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后，对确定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数额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四、本公司自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条第一或第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属于保险责任而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按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支付，本公司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给付相应的差额。



　　五、如被保险人在被宣告死亡后生还的，受益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
 30
 日内退还本公司已支付的保险金。



　　六、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2
 年不行使而消失。



　　第十一条　职业或工种变更



　　被保险人变更其职业或者工种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被保险人所变更的职业或工种，依照本公司职业分类其危险程度降低时，本公司自接到通知之日起按其差额退还未满期保险费；其危险程度增加时，本公司于接到通知后，自职业变更之日起，按差额增收未满期保险费。但被保险人所变更的职业或者工种依照本公司职业分类在拒保范围内者，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所负保险责任自其职业或者工种变更之日起终止，并按约定退还未满期保险费。



　　被保险人所变更的职业或工种，依照本公司职业分类其危险程度增加而未依前项约定通知而发生保险事故的，本公司按其原收保险费与应收保险费的比例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但被保险人所变更的职业或者工种在本公司拒保范围内，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二条　地址变更



　　投保人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投保人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的，本公司将按本合同注明的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有关通知。



　　第十三条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投保人和本公司协商，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本公司在原保险单上批注或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本公司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



　　第十四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投保人于本合同成立后，可以书面通知要求解除本合同。



　　一、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保险单；



　　保险费收据；



　　解除合同申请书；



　　投保人身份证明。



　　二、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的，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保险责任终止。本公司于接到上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未满期保险费。依本合同约定，已领取过任何保险金的，投保人不得要求解除本合同。



　　第十五条　争议处理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未达成协议的，可依达成的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通过仲裁解决。无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时，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第十六条　释　义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潜水：是指以辅助呼吸器材在江、河、湖、海、水库、运河等水域进行的水下运动。



　　攀岩运动：是指攀登悬崖、楼宇外墙、人造悬崖、冰崖、冰山等运动。



　　武术比赛：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对抗性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散打、拳击等各种拳术及各种使用器械的对抗性比赛。



　　探险活动：是指明知在某种特定的自然条件下有失去生命或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危险，而故意使自己置身其中的行为。如江河漂流、徒步穿越沙漠或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等活动。



　　特技：是指从事马术、杂技、驯兽等特殊技能。



　　未满期保险费（
 1
 年期）：是指保险费×（
 1
 －经过月数÷
 12
 ），不足月的日数按经过
 1
 个月计算。



　　手续费：为未满期保险费的
 20
 ％。



　　本公司：××人寿保险公司



　　××人寿保险公司



　　个人养老金保险条款



　　（参考文本）



　　第一条　保险合同构成



　　个人养老金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范围



　　凡六十五周岁以下的城乡居民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人寿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投保本保险。



　　第三条　保险责任开始



　　本合同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开始生效。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生效的日期为本公司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日期。



　　第四条　养老金的领取方式及开始领取日



　　养老金的领取分为即期领取和延期领取两种。即期领取养老金的领取方式分为年领、月领两种，开始领取日为本合同的生效日。



　　延期领取养老金的领取方式为年领、月领和一次性领取三种，开始领取年龄为四十五、五十、五十五、六十、六十五岁五种，开始领取日为投保人约定领取年龄的生效对应日。



　　第五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负下列保险责任：



　　一、在本合同约定的养老金开始领取日前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与现金价值中数额较高的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被保险人生存至本合同约定的养老金开始领取日：



　　
 1
 ．约定一次性领取养老金的，本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养老金额取金额给付养老金，本合同终止。



　　
 2
 ．约定按年或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本公司于每年或每月的生效对应日按保险单载明的养老金领取金额给付养老金，保证给付十年。若被保险人自开始领取养老金之日起不满十年身故，其受益人可继续领取未满十年部分的养老金，本合同于自开始领取养老金之日起满十年的年生效对应日终止。若被保险人自开始领取养老金之日起满十年后仍生存，可继续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被保险人身故，本合同终止。



　　第六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不负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拒捕；



　　三、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



　　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六、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HIV
 呈阳性）或患艾滋病（
 AIDS
 ）期间；



　　七、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



　　八、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及由此引起的疾病。



　　无论上述何种情形发生，本合同终止。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第七条　保险费



　　保险费的交付方式分为趸交、年交和月交。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分为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约定养老金开始领取日止五种。



　　第八条　首期后保险费的交付、宽限期间、保险费自动垫交及合同效力中止



　　分期交付保险费的，首期后的保险费应按照如下规定向本公司交付：



　　一、年交保险费的交付日期为本合同每年的生效对应日；



　　二、月交保险费的交付日期为本合同每月的生效对应日。



　　如未按上述规定日期交付保险费的，自次日起六十日为宽限期间；在宽限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仍负责任；逾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的，如本合同当时具有现金价值，且现金价值扣除以前已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的余额足以垫交到期应交的保险费时，本公司将自动垫交该项欠交保险费，使本合同继续有效；当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余额不足以垫交到期应交的保险费时，或前项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九条　合同效力恢复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投保人可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提供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验报告书，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本公司审核同意，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第十条　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并可以就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恢复本合同效力时，投保人应如实告知被保险人当时的健康状况。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公司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第十一条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受益人为数人的，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本公司，经本公司在保险单上批准后方能生效。



　　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



　　养老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



　　第十二条　保险事故通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悉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否则，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承担由于通知迟延致使本公司增加的查勘、调查费用，但因不可抗力导致迟延的除外。



　　第十三条　保险金申请



　　一、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金开始领取日，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资料：



　　
 1
 ．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



　　
 2
 ．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的，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资料：



　　
 1
 ．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



　　
 2
 ．受益人的身份证明；



　　
 3
 ．公安部门或县级以上（含县级）医疗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



　　
 4
 ．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5
 ．本公司要求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资料。



　　三、本公司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证明、资料后，对核定属于保险责任的人，本公司在与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四、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失。



　　第十四条　借　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本合同当时已经具有现金价值，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申请借款，最高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在扣除欠交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余额的
 70
 ％，每次借款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借款及利息应在借款期满日偿还。未能及时偿还的，则所有利息将被并入原借款金额中，视同重新借款。



　　当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不足以抵偿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十五条　欠款扣除



　　本公司在给付保险金、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如投保人有欠交保险费或保单借款未还清者，本公司须先扣除欠款及其应付利息。



　　第十六条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填写变更申请书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由本公司出具批准，或与投保人订立书面变更协议。



　　第十七条　住所或地址变更



　　投保人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投保人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的，本公司按所知最后的投保人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有关通知。



　　第十八条　年龄计算及错误处理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按周岁计算。投保人应在投保本保险时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在投保单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本公司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本公司可以解除本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



　　二、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本公司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及利息，或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三、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本公司应将多收的保险费无息退还投保人。



　　第十九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本合同成立后，养老金开始领取日前，投保人可以要求解除本合同，解除本合同时，应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交保险合同、最近一次保险费交费凭证和投保人的身份证明。



　　本合同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终止。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后十日内要求解除合同的，本公司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但如经本公司体检的，则应扣除体检费。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第二十条　争议处理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依达成的仲裁协议通过仲裁解决。无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依法向保险单签发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释　义



　　本条款有关名词释义如下：



　　生效对应日：生效日每年（或月）的对应日为本合同每年（或月）的生对应日。



　　艾滋病：是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AIDS
 ）。



　　艾滋病病毒：是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定义应按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定义为准，如在血清学检验中
 HIV
 抗体呈阳性，则可认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利息：是指外（或垫）欠交保险费、借款的利息，按补（或垫）欠交保险费、借款的数额，经过天数和利率依复利方式计算。利率由本公司每年度公布一次。



　　手续费：是指每张保险单平均承担的营业费用、佣金以及本公司对该保险单已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总和。



　　××人寿保险公司



　　少儿两全保险条款



　　（参考文本）



　　第一条　保险合同构成



　　少儿两全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范围



　　凡二十至五十周岁、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投保人，为其十四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子女或有抚养关系的少儿（以下称被保险人）向××人寿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投保本保险。



　　第三条　保险责任开始



　　本合同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开始生效。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生效的日期为本公司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日期。



　　第四条　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生存至二十二周岁的生效对应日止。



　　第五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本公司负以下保险责任：



　　一、被保险人生存至二十二周岁的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生存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生存至十八周岁的生效对应日及以后，如有急需，可提前领取生存保险金，本公司按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给付生存保险金后，本合同终止。



　　二、被保险人在十八周岁的生效对应日以前身故，本公司无息退还投保人所交付的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在十八周岁的生效对应日及以后身故，本公司按投保人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的二倍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三、投保人在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生效对应日以前身故而被保险人生存，免交以后各期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但若投保人是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不能免交以后各期保险费。



　　第六条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下列情形身故，本公司不负第五条第一、二款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故意行为；



　　二、故意犯罪、拒捕；



　　三、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四、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数）之日起二年内自杀；



　　五、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六、感染艾滋病病毒（
 HIV
 呈阳性）或患艾滋病（
 VIDS
 ）期间，或因先天性疾病身故；



　　八、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及由此引起的疾病。



　　无论上述何种情形发生，本合同终止。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上述情形身故，本公司不负第五条第三款保险责任。



　　第七条　保险费



　　保险费的交付方式分为趸交、年交、半年交和月交，投保人可选择其中一种。



　　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交费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生效对应日零时止。



　　第八条　首期后保险费的支付、宽限期间、保险费自动垫交及合同效力中止



　　分期交付保险费的首期后的保险费应按照如下规定向本公司交付：



　　一、年交保险费的交付日期为本合同每年的生效对应日；



　　二、半年交保险费的交付日期为本合同每半年的生效对应日；



　　三、月交保险费的交付日期为本合同每月的生效对应日。



　　如未按上述规定日期交付保险费的，自次日起六十日为宽限期间；在宽限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仍负保险责任；逾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的，如本合同当时具有现金价值，且现金价值扣除以前已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的余额足以垫交到期应交的保险费时，本公司将自动垫交该项欠交保险费，使本合同继续有效；当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余额不足以垫交到期应交的保险费时，或前项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九条　合同效力恢复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投保人可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本公司审核同意，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第十条　减额交清保险的选择



　　在本合同具有现金价值的情况下，投保人可以按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在扣除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的余额，作为一次交清的全部保险费，以相同的合同条件减少保险金额，本合同继续有效。此项选择不适用于次标准体的保险合同。



　　办理减额交清后，本合同的保险金额变更为减额交清后的保险金额，第五条第二款所述的保险费变更为办理减额交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余额。



　　第十一条　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并可以就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恢复本合同效力时，投保人应如实告知投保人、被保险人当时的健康状况。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对本合同解除前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公司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第十二条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被保险人的监护人或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受益人为数人的，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的监护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本公司，经本公司在保险单上批注后方能生效。



　　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的监护人书面同意。



　　生存保险金的受益人为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



　　第十三条　保险事故通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悉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否则，投保人或受益人应承担由于通知迟延致使本公司增加的查勘、调查费用，但因不可抗力导致迟延的除外。



　　第十四条　保险金申请



　　一、被保险人生存至二十二周岁的生效对应日，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资料；



　　
 1
 ．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



　　
 2
 ．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3
 ．受益人的身份证明。



　　按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提前领取生存保险金的，保险金申请给付手续同上。



　　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的，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说明、资料：



　　
 1
 ．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



　　
 2
 ．受益人的身份证明；



　　
 3
 ．公安部门或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



　　
 4
 ．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5
 ．本公司要求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资料。



　　三、投保人在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生效对应日以前身故，由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作为免交保险费的申请人，填写免交保险费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资料：



　　
 1
 ．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



　　
 2
 ．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3
 ．如为监护人，应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明以及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



　　
 4
 ．公安部门或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投保人死亡证明书；



　　
 5
 ．本公司要求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资料。



　　本公司收到上述证明、资料后，对核定可以免交保险费的，自次日起免交以后各期保险费。



　　四、本公司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证明、资料后，对核定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在写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五、受益人对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



　　第十五条　借　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本合同当时已经具有现金价值，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申请借款，最高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在扣除欠交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余额的百分之七十，每次借款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借款及利息应在借款期满日偿还。未能及时偿还的，则所有利息将被并入原借款金额中，视同重新借款。



　　当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不足以抵偿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十六条　欠款扣除



　　本公司在给付保险金、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如投保人有欠交保险费或保单款未还清者，本公司须先扣除欠款及其应付利息。



　　第十七条　可转换权益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投保人可于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生效对应日或以后任一年的生效对应日，申请将本合同转换为本公司当时认可的终身保险、两全保险或养老保险合同而无需核保，但其保险金额最高不超过本合同的保险金额。



　　转换后的新合同将于转换日开始生效，本公司将按转换之日被保险人的年龄及新合同的费率计算保险费。



　　第十八条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填写变更申请书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由本公司出具批单，或与投保人订立书面变更协议。



　　第十九条　住所或地址变更



　　投保人的住所通讯地址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投保人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的，本公司按所知最后的投保人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有关通知。



　　第二十条　年龄计算及错误处理



　　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按周岁计算。投保人应在投保本保险时将本人和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在投保单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本公司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投保人申报的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本公司可以解除本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



　　二、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本公司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缴保险费及利息，或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三、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本公司应将多收的保险费无息退还投保人。



　　第二十一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本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要求解除本合同。解除本合同时，应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交保险合同、最近一次保险费交费凭证和投保人的身份证明。



　　本合同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终止。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后十日内要求解除合同的，本公司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但如经本公司体检的，则应扣除体检费。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第二十二条　争议处理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依达成的仲裁协议通过仲裁解决。无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依法向保险单签发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三条　释　义



　　本条款有关名词释义如下：



　　生效对应日：生效日每年（或半年、月）的对应日为本合同每年（或半年、月）的生效对应日。



　　艾滋病：是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AIDS
 ）。



　　艾滋病病毒：是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定义应按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定义为准，如在血清学检验中
 HIV
 抗体呈阳性，则可认定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感染艾滋病。



　　先天性疾病：指被保险人一出生时就具有的疾病（病症或体征）。这些疾病是指因人的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以及位于其中的基因）发生了对人体有害的改变而引起的，或因母亲怀孕期间受到内外环境中某些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使胎儿局部体细胞发育不正常，导致婴儿出生时有关器官、系统在形态或功能上呈现异常。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利息：是指补（或垫）欠交保险费、借款的利息，按补（或垫）欠交保险费、借款的数额，经过天数和利率依复利方式计算。利率由本公司每年度公布一次。



　　手续费：是指每张保险单平均承担的营业费用、佣金以及本公司对该保险单已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总和。



　　××人寿保险公司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参考文本）



　　第一条　附加合同说明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附加于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投保。凡本附加合同条款未做规定的内容，主合同条款适用本附加合同。如主合同条款与本附加合同条款互有抵触时，则以本附加合同条款规定为准。



　　第二条　附加合同构成



　　本附加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附加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第三条　保险责任开始



　　本附加合同如与主合同同时投保，主合同保险责任开始条款适用本附加合同。投保人也可以在主合同有效期间内的年生效对应日前申请投保本附加保险。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开始的日期即为主合同当时的年生效对应日。



　　第四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在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院治疗，或在就近医院抢救（被保险人病情稳定后须转入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院治疗），本公司对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九十日以内所支出的医疗费用，按如下规定给付医疗保险金。



　　一、门诊治疗。本公司对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五十元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按
 75
 ％的给付医疗保险金，但在每一保险年度内此项给付限额为本附加合同保险金额的
 20
 ％，并且门诊次数不得超过十五次。



　　二、住院治疗。本公司对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按
 85
 ％给付医疗保险金，但在每一保险年度内此项给付限额为本附加合同保险金额的
 80
 ％。



　　三、当被保险人治疗跨二个保险年度时，本公司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日当年度附加合同的保险之额为限给付医疗保险金。



　　四、被保险人因他人责任造成伤害而引起的医疗费用中依法应由他人承担的部分，本公司不负给付医疗保险金的责任。



　　第五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原因导致被保险人支出的医疗费用，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拒捕；



　　三、被保险人殴斗、醉酒、自杀、故意自伤身体及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五、被保险人患病、流产、分娩；



　　六、被保险人因整容手术或其他内、外科手术导致医疗事故；



　　七、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八、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探险、武术、摔跤、特技、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期间；



　　九、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HIV
 呈阳性）或患艾滋病（
 AIDS
 ）期间；



　　十、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十一、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第六条　保险期间与续保



　　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为一年。若在保险期间届满日的十日前，投保人未以书面作不续保的通知，则本附加合同视为续保。续保开始日期为原附加合同届满日后主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



　　本公司保留终止附加合同续保的权利。本公司如终止本附加合同的续保，须在本附加同期满前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



　　第七条　续保保险费的计算



　　本附加合同续保时，续保保险费按续保当时被保险人职业的费率计算。



　　本公司有权于每一保险年度未调整本附加合同的续保保险费率，但须在本附加合同期满前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



　　第八条　保险费（含续保保险费）的交付、宽限期间及合同效力终止



　　主合同交费方式为期交的，本附加合同的交费方式及交费日期与主合同相同。主合同交费方式为趸交的，本附加合同的交费方式为年交，交费日期为主合同的生效日或年生效对应日。



　　投保人如未按上述规定日期交付保险费的，自次日起六十日为宽限期间，在宽限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仍负保险责任，但应从给付的保险金中扣除欠交的保险费；逾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的，本附加合同效力自宽限期间届满的次日起终止。



　　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后所发生的保险事故及其后遗症，本公司不负保险责任。



　　第九条　受益人



　　本附加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或变更。



　　第十条　保险金申请



　　一、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可在治疗结束后，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保险合同，最近一次保险费交费收据，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含相关的诊断依据）及医疗费用正式收据，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以及本公司要求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资料、向本公司申请领取保险金。



　　二、本公司在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证明、资料后，对确定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在与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三、申请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本公司如认为必要，可对被保险人的身体予以复查。



　　四、被保险人对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



　　第二条　职业变更



　　被保险人职业变更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在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依照公司职业分类，本公司自被保险人职业变更之日起按如下规定处理：被保险人职业危险程度降低的，本公司退还职业危险程度降低部分的未满期保险费；被保险人职业危险程度增加的，本公司加收职业危险程度部分的未满期保险费；属于拒保范围内的，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未满期保险费，本附加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职业变更后，其危险程度增加，但未按前项约定通知而发生保险事故的，本公司按原收保险费与应收保险费的比例计算给付保险金。



　　第十二条　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下列情况之一发生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一、主合同保险期满、解除或终止；



　　二、主合同经申请变更为减额交清保险；



　　三、投保人解除本附加合同；



　　四、被保险人年满六十五周岁后的第一个生效对应日；



　　五、被保险人死亡。



　　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时，如本附加合同当年度未发生保险金给付事情，本公司扣除手续费后退还当年度未满期保险费；如本附加合同当年度发生过保险金给付事情，本公司不退还保险费。



　　第十三条　附　则



　　一、主合同无效，本附加合同亦无效。



　　二、利差返还、保单借款、保险费自动垫交、减额交清、保额增加权益和可转换为权益均不适用于本附加合同。



　　第十四条　释　义



　　下列名词或用语在本附加合同中释义如下：



　　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住院：是指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经医师诊断，因临床需要必须住院治疗时，正式办理住院手续，并确实在医院治疗的行为过程。



　　医疗费用：是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医疗所支出的药品费、住院费、治疗费、检查费、材料费。所有药品和诊疗项目参照当地社会保险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办理。本公司特别规定下列费用不予负责：①水电费、取暖费、膳食费、空调费、营养费、陪床费；②按当地社会保险部门规定应自费购买的器皿、器具费用；③安装假齿、假眼、假肢或其他附属品的费用；④除意外伤害所致的外科整形手术以外的美容费用。



　　艾滋病：是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AIDS
 ）。



　　艾滋病病毒：是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定义应按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定义为准，如在血清学检验中
 HIV
 抗体呈阳性，则可认定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潜水：是指以辅助呼吸器材在江、河、湖、海、水库、运河等水域进行的水下运动。



　　攀岩：是指攀登悬崖、楼宇外墙、人造悬崖、冰崖、冰山等运动。



　　探险：是指明知在某种特定的自然条件下有失去生命或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危险，而故意使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行为，如江河漂流、徒步穿越沙漠或原始森林等活动。



　　武术：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对抗性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散打、拳击等各种拳术及各种使用器械的对抗性训练或比赛。



　　特技：是指从事马术、杂技、驯兽等特殊技能训练或比赛。



　　手续费：为未满期保险费的
 20
 ％。



　　未满期保险费的计算方法：



　　未满期保险费＝期交保险费额％（
 h
 －当期已过天数）＋
 h



　　注：月交、半年交、年交对应的
 h
 值分别为
 30
 、
 180
 、
 360
 。



　　××人寿保险公司



　　住院补贴医疗保险特约条款



　　（参考文本）



　　第一条　特约说明



　　住院补贴医疗保险特约（以下简称本特约）是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的附加险。在主保险合同订立或主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经投保人申请，本公司同意后，可附加于主保险合同。主保险合同终止时，本特约终止。



　　第二条　特约构成



　　本特约由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本特约有关的投保单、附贴批单和其他书面协议构成。



　　第三条　投保范围



　　本特约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主保险合同相同。



　　凡患有恶性肿瘤、心脏病（心功能不全Ⅱ级以上）、心肌梗塞、白血病、高血压病（Ⅱ期以上）、肝硬化、慢性阻塞性支气管疾病、脑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疾病、糖尿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癫痫病、法定传染病、艾滋病、或正患病住院及全休、半休者不能作为特约的被保险人。



　　第四条　保险责任开始



　　本公司对本特约所负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开始。保险责任开始的日期为本特约的生效日。



　　第五条　保险期间和续保



　　本特约的保险期间为一年。



　　本特约在被保险人六十五周岁生日之前保险期间期满时，本公司同意续保并投保人保险期间满后十五日内交付续保保险费，本特约继续有效。



　　续保时，本公司有权对本特约的保险费予以调整。在上一保单年度内患本条款第三条所列疾病的，本公司可再续保两年，两年后本公司不再续保。



　　第六条　保险责任



　　在本特约有效期内，本公司负下列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因患病而住院治疗，本公司按



　　（实际住院天数－
 4
 ）×每日住院津贴



　　给付住院津贴，每日住院津贴为保险金额的
 2
 ％。



　　被保险人无论一次或多次因患病而住院治疗，本公司均按上述规定分别给付住院津贴，但累计住院天数以九十天为限。



　　对上述保险责任，除急诊外，被保险人需在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院就诊，因病情需要转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需有指定医院出具的转院证明并经本公司认可同意。



　　第七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住院治疗的，本公司不负给付住院津贴的责任：



　　一、投保人故意致被保险人伤害或导致其患病；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拒捕；



　　三、被保险人殴斗、醉酒、自杀、故意自伤身体及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照驾驶及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五、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六、被保险人在本特约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因疾病住院治疗，但续保不受此限制；



　　七、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职业病以及投保本保险前已有的疾病、残疾的治疗及康复；



　　八、流产、分娩、堕胎、避孕、绝育手术及矫形手术和美容；



　　九、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十、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各款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责任终止，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未满期保险费。



　　第八条　保险费



　　本特约的保险费按投保人约定的保险金额和附表规定的费率标准计算，一次缴清。



　　第九条　保险金额



　　本特约保险金额最低为人民币一千元，最高为人民币五千元，一经确定中途不得变更。



　　第十条　如实告知



　　订立本特约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特约的条款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并可以就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被保险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公司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未满期保险费。



　　第十一条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本特约住院津贴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



　　第十二条　保险事故的通知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十日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承担由于通知迟延致使本公司增加的查勘、调查等项费用，但因不可抗力导致迟延的除外。



　　第十三条　保险金的申请



　　一、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住院治疗，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保险合同、保险费缴费凭证、被保险人户籍证明与身份证件、住院医院出具的住院费原始凭证、结算明细表向本公司申请领取住院津贴。



　　二、本公司在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证明和资料后，对确定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数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住院津贴的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三、被保险人对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或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



　　第十四条　地址变更



　　投保人住所或通讯址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投保人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的，本公司按所知最后的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有关通知。



　　第十五条　特约内容变更



　　在本特约有效期内，投保人可填写变更申请书变更本特约的有关内容，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并由本公司在原始单上批注或出具批单或与投保人订立书面变更协议。



　　第十六条　投保人解除特约的处理



　　本特约成立后，未发生保险金给付，投保人可以要求解除本特约。解除本特约时，应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交保险合同、保险费缴费凭证、投保人的身份证明。



　　本特约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终止，本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未满期保险费。



　　第十七条　争议处理



　　因履行本特约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依仲裁协议通过仲裁解决；无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释　义



　　潜水：是指以辅助呼吸器材在江、河、湖、海、水库、运河等水域进行的水下运动。



　　攀岩运动：是指攀登悬崖、楼宇外墙、人造悬崖、冰崖、冰山等运动。



　　探险活动：是指明知在某种特定的自然条件下有失去生命或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危险，而故意使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行为，如江河漂流、徒步穿越沙漠或原始森林等活动。



　　武术比赛：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对抗性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散打、拳击等各种拳术及各种使用器械的对抗性比赛。



　　特技：是指从事马术、杂技、驯兽等特殊技能。



　　病：是后天性免疫力缺乏综合症的简称。后天性免疫力缺乏综合症的定义按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定义为准，如在血液样本中发现后天性免疫力缺乏综合症病毒或其抗体，则可认定为感染爱滋病或爱滋病病毒。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未满期保险费：为保险费×（
 12
 －本合同已经过月数）÷
 12
 ，不足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手续费：为未满期保险费的
 20
 ％。



　　××人寿保险公司



　　人寿保险投保单



　　（参考文本）



　　保险单编号
  No
 ：



　　投保单编号
  No
 ：



　　□体验　□免体验



　　公司提示：请您在仔细阅读保险条款、投保须知后用钢笔填写本投保单，您必须在此投保单上填报一切有关事实，因为您与本公司之合约将以这些事实为根据，否则所签保单将告无效。如您不清楚某一事项是否重要或如何填写，请与本公司业务员联系。



　　第一部分



　　
 1
 ．被保险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龄　　民族　　单身□　　已婚□　　职业　　　　职业编码（此内容由本公司人员填写）



　　住所（如无特别注明，将以此为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号码（宅）　　　　　（办）　　　　　与投保人关系



　　
 2
 ．投保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龄　　民族　　单身□　　已婚□　　职业　　　职业编码（此内容由本公司人员填写）



　　住所（如无特别注明，将以此为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号码（宅）　　　　　　（办）



　　
 3
 ．受益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受益人为数人且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4
 ．投保险种



　　
 5
 ．保险金额（大写）　　　　　　（￥　　　）　　
 6
 ．保险份数　　份



　　
 7
 ．保险期限　　年　
 8
 ．缴费方式　　缴



　　
 9
 ．缴费期　　年　
 　
 10
 ．开始领取年金年龄　岁　
 11
 ．领取方式　领　　
 12
 ．领取标准　元



　　
 13
 ．红利分派方式　　　　　　　　　　　　　　
 14
 ．保险费　　　　元



　　
 15
 ．附加险　　保险金额　　费率　　起保日期　　保险期限　　份数　　保险费



　　
 16
 ．保险费合计人民币（大写）　　　　　　　　　　（￥　　　）



　　
 17
 ．付款方式　　现金□　　支票□　　自动转账□



　　第二部分　告知下列事项（必要时本公司可能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作身体检查）。



　　投保人必须在“关于被保险人”项下填写告知事项。



　　凡条款列有“免缴未到期保险费责任”的险种，还须同时填写“关于投保人”项下的告知事项。



　　关于被保险人



　　
 1
 ．工作单位名称



　　
 2
 ．过去二年平均年收入元。



　　
 3
 ．身高
 
 厘米；体重
 
 公斤；
 
 关于投保人



　　
 1
 ．工作单位名称



　　
 2
 ．过去二年平均年收入元。



　　
 3
 ．身高
 
 厘米；体重
 
 公斤；



　　
 4
 ．是否从事过现职业以外的职业？



　　
 5
 ．是否参加或计划参加有危险的运动或消遣？



　　
 6
 ．有无机动车驾驶证？



　　
 7
 ．是否有已参加或正在申请中的其他保险？



　　
 8
 ．过去投保人寿保险或申请人寿保险单复效时是否曾被拒绝、延迟或要求加收保险费？



　　
 9
 ．是否服食任何成瘾药物或吸毒？



　　
 10
 ．（
 1
 ）是否经常吸烟，如是：已吸　　　年，每天　　支。



　　（
 2
 ）是否曾经吸烟，如是：已吸　　　年，每天　　　支。于　　　年，因为　　　　　停止吸烟。



　　（
 3
 ）是否经常饮酒，如是：已饮　　年，每日　　酒（种类），　　　（数量）。



　　
 11
 ．最近健康状况



　　（
 1
 ）最近一周是否有身体不适？是否服药？是否存在需施行手术的疾病？



　　（
 2
 ）最近三个月内有是否接受过医生的诊断、检查和治疗：是否住院或手术？



　　（
 3
 ）最近六个月内是否持续超过一个周有下列症状：疲倦、体重下降、腹泻、淋巴结肿大或不寻常的皮肤病？



　　
 12
 ．过去
 10
 年内是否因疾病或受伤住院或手术？



　　
 13
 ．过去
 10
 年内是否患有下列疾病：



　　（
 1
 ）冠心病　心肌梗塞　风湿性心脏病　肺源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　心肌病　高血压



　　（
 2
 ）脑出血　脑梗塞　蛛网膜下腔出血　脑动脉硬化　癫痫　精神病　酒精中毒



　　（
 3
 ）哮喘　慢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扩张症　肺气肿　肺结核



　　（
 4
 ）萎缩性胃炎　溃疡病　溃疡性结肠炎　胰腺炎　肝炎　肝硬变　胆石症　胆囊炎



　　（
 5
 ）肾炎　肾功能不全　尿路结石



　　（
 6
 ）白内障　视网膜疾病　角膜疾病　青光眼
 中耳炎



　　（
 7
 ）癌　肉芽肿　白血病　肿瘤　息肉　先天性疾病　遗传性疾病　地方病



　　（
 8
 ）糖尿病　胶原性疾病　贫血症　紫癜病　甲状腺病　风湿病　药物过敏　职业病　艾滋病　
 HIV
 抗体阳性　乙肝病毒携带　椎间盘突出　疝痔



　　（
 9
 ）是否有上述（
 1
 ）～（
 8
 ）以外的疾病或受伤？



　　
 14
 ．过去
 5
 年内是否接受过以下检查？



　　
 X
 光　心电图　
 B
 超　
 CT
 　核磁共振　活体组织检查　尿液检查　血液检查　眼底检查



　　
 15
 ．是否有下列身体残疾、功能障碍？



　　（
 1
 ）视力、听力、言语、咀嚼功能障碍



　　（
 2
 ）四肢、手、足、指残疾，胸廓、脊柱变形和功能障碍



　　
 16
 ．
 16
 岁以上女性



　　目前是否怀孕，如是：怀孕　　　周



　　过去
 5
 年是否患有乳腺、子宫、卵巢、输卵管等妇科疾病？



　　是否曾异常妊娠、剖腹产、异常子宫出血？



　　
 17
 ．直系亲属中是否有人患过结核病、肝炎、肝硬化、糖尿病、肾病、心脏病、中风、高血压、动脉硬化、精神病、癌症、遗传病、艾滋病及其相关综合症、
 HIV
 抗体阳性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关于被保险人



　　是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投保人



　　是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以上
 4
 ～
 17
 项如“是”，请列明问题编号及有关需详细说明的内容，包括疾病诊治日期、诊断治疗结果、目前状况、诊治医院名称、医生姓名等。）



　　特别约定：



　　声明与授权：



　　
 1
 ．本人谨此代表本人及被保险人声明及同意：向贵公司投保上述保险，对保险条款的各项规定均已了解，所填投保单各项及告知事项均属事实并确无欺瞒。上述一切陈述及本声明将成为发出保单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



　　
 2
 ．本人谨此授权凡知道或拥有任何有关本人或保险人健康及其他情况的任何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其他机构或人士，均可将所需的有关资料提供给××人寿保险公司。此授权书的影印本也同样有效。



　　被保险人（签名）：　　　　　　　　　投保人（签名）：



　　投保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员　　　　　代码　　　　　营业部　　　　　经理



　　公司批注专用



　　年　　月　　日



　　××人寿保险公司



　　附加险投保单



　　（参考文本）



　　附加险投保单号码
  No
 ：



　　附加险保险单号码
  No
 ：



　　□体验　□免体验



　　公司提示：主险已经承保，另需投保附加险时，请填写投保单。



　　第一部分



　　
 1
 ．主险名称：　　　　　
 
 主险基础保险金额：　　　元（￥　　　）



　　主险保险单号码：　　　
 
 主险责任起止时间：



　　
 2
 ．被保险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龄：　　民族：　　未婚□　　已婚□　　职业：　　　　　　　职业编码：（此内容由本公司人员填写）



　　住所（如无特别注明，将以此为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宅）：　　　　　（办）：　　　　　邮编：



　　＊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时，请填写下栏



　　
 3
 ．投保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龄：　　民族：　　未婚□　　已婚□　　职业：　　　　　　　职业编码：
  
 （此内容由本公司人员填写）



　　住所（如无特别注明，将以此为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宅）：　　　　（办）：　　　　与被保险人关系：　　　　邮编：



　　
 4
 ．受益人姓名身
 
 性别
 
 份证号码
 
 与被保险人关系
 
 受益份额
 
 住所
 
 邮编
 
 电话



　　＊受益人为数人且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5
 ．附加险名称
 
 保险金额
 
 交费方式
 
 保险费



　　（
 1
 ）附加意外伤害保险特约　
 
 □



　　（
 2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特约
 
 □



　　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
 
 □



　　②意外伤害医疗津贴
 
 □



　　（
 3
 ）附加豁免保险费特约
 
 □



　　（
 4
 ）附加住院医疗日额给付保险特约
 
 □



　　（
 5
 ）
 
 □



　　
 6
 ．保险费合计人民币（大写）：（￥　　　）



　　
 7
 ．付款方式：现金□　　　支票□　　　自动转账□　　　自行交纳□



　　
 8
 ．特别约定



　　第二部分　告知下列事项（必要时本公司可能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做身体检查）。



　　投保人必须在“关于被保险人”项下填写告知事项。



　　凡条款列有“免缴未到期保险费责任”的险种，还须同时填写“关于投保人”项下的告知事项。



　　关于被保险人



　　
 1
 ．工作单位名称：



　　
 2
 ．过去二年平均年收入　　　元。



　　
 3
 ．身高　　　厘米；体重　　　公斤。
 
 关于被保险人



　　
 1
 ．工作单位名称：



　　
 2
 ．过去二年平均年收入　　　元。



　　
 3
 ．身高　　　厘米；体重　　　公斤。



　　关于投保人



　　是
 
 否



　　
 4
 ．从事过现职业以外的职业？
  
 □　□



　　
 5
 ．参加或计划参加有危险的运动或消遣
 
 □　□



　　
 6
 ．有无机动车驾驶证？
 
 □　□



　　
 7
 ．是否需经常驾驶摩托车？
 
 □　□



　　
 8
 ．是否有已参加或正在申请中的其他保险？
 
 □　□



　　
 9
 ．过去投保人寿保险或申请人寿保险单复效时



　　是否曾被拒绝、延迟或要求加收保险费？
 
 □　□



　　
 10
 ．是否服食任何成瘾药物或吸毒？
 
 □　□



　　
 11
 ．（
 1
 ）是否经常吸烟，如是：已吸　　年，每天　
 支。
 
 □　□



　　（
 2
 ）是否曾经吸烟，如是：已吸　　年，每天　支。
 
 □　□



　　于　　　年，因为　　　停止吸烟。



　　（
 3
 ）是否经常饮酒，如是：已饮　　年，每日　　酒（种类），
 
 □　□



　　（数量）。



　　
 12
 ．最近健康状况



　　（
 1
 ）最近一周是否有身体不适？是否服药？是否存在需施行手术的疾病？□　□



　　（
 2
 ）最近三个月内是否接受过医生诊断、检查和治疗？是否住院或手术？□　□



　　（
 3
 ）最近六个月内是否持续超过一周有下列症状：



　　疲倦、体重下降、腹泻、淋巴结肿大或不寻常的皮肤病？
 
 □　□



　　
 13
 ．过去
 10
 年内是否因疾病或受伤住院或手术？
 
 □　□



　　
 14
 ．过去
 10
 年内是否患有下列疾病？



　　（
 1
 ）冠心病　心肌梗塞　风湿性心脏病　肺源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　□　□



　　心肌病　高血压



　　（
 2
 ）脑出血　脑梗塞　蛛网膜下腔出血　脑动脉
 硬化　癫痫　精神病　
 □　□



　　酒精中毒



　　（
 3
 ）哮喘　慢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扩张症　肺气
 肿　肺结核
 
 □　□



　　（
 4
 ）萎缩性胃炎　溃疡病　溃疡性结肠炎　胰腺炎　肝炎　肝硬变　
 
 □　□



　　胆石症　胆囊炎



　　（
 5
 ）肾炎　肾功能不全　尿路结石
  
 □　□



　　（
 6
 ）白内障　视网膜疾病　角膜疾病　青光眼　中耳炎
 
 □　□



　　（
 7
 ）癌　肉芽肿　白血病　肿瘤　息肉　先天性
 疾病　遗传性疾病　
 
 □　□



　　地方病



　　（
 8
 ）糖尿病　胶原性疾病　贫血症　紫癜病　甲状腺病　风湿病　
 
 □　□



　　药物过敏　职业病
 
 艾滋病　
 HIV
 抗体阳性　乙肝病毒携带



　　椎间盘突出　疝　肛门疾病　阑尾炎



　　（
 9
 ）是否有上述（
 1
 ）—（
 8
 ）以外的疾病或受伤？
 
 □　□



　　
 15
 ．过去
 5
 年内是否接受过以下检查？



　　
 X
 光　心电图　
 B
 超　
 CT
 　核磁共振　活体组织检查　尿液检查　
 
 □　□



　　血液检查　眼底检查



　　
 16
 ．是否有下列身体残疾、功能障碍？



　　（
 1
 ）视力、听力、言语、咀嚼功能障碍
 
 □　□



　　（
 2
 ）四肢、手、足、指残疾、胸廓、脊柱变形和功能障碍
 
 □　□



　　
 17
 ．
 16
 岁以上女性：目前是否怀孕，如是，怀孕　
 周。



　　过去
 5
 年内是否患有乳腺、子宫、卵巢、输卵管等妇科疾病？
 
 □　□



　　是否曾异常妊娠、剖腹产、异常子宫出血？
 
 □　□



　　
 18
 ．直系亲属中是否有人患过结核病、肝炎、肝硬化、糖尿病、肾病、
 
 □　□



　　心脏病、中风、高血压、动脉硬化、精神病、癌症、遗传病、



　　艾滋病及其相关综合症、
 HIV
 抗体阳性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关于投保人



　　是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以上
 4
 —
 18
 项如“是”，请列明问题编号及有关需详细说明的内容，包括疾病诊治日期、诊断治疗结果、目前状况、诊治医院名称、医生姓名等。）



　　声明与授权：



　　
 1
 ．本人谨此代表本人及被保险人声明并同意：向贵公司投保上述保险，对保险条款的各项规定均已了解，所填投保单各项及告知事项均属事实并确无欺瞒。上述一切陈述及本声明将成为发出保单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



　　
 2
 ．本人谨此授权凡知道或拥有任何有关本人或被保险人健康及其他情况的任何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其他机构或人士，均可将所需的有关资料提供给××人寿保险公司。此授权书的影印本也同样有效。



　　被保险人（签名）　　　投保人（签名）　　　投保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员　　　
 
 　　代码　　　
 
 　　　营业部　　　
 
 　　　经理



　　公司批注专用



　　年　　月　　日



　　××人寿保险公司



　　保险单（正本）



　　（参考文本）



　　本公司根据投保人申请，同意按下列条件承保。
 No
 ：



　　保险单号码
 
 投保单号码



　　被保险人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住所
 
 邮编



　　投保人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住所
 
 邮编
 
 与被保险人关系



　　受益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　所
 
 受益份额



　　＊如无指定受益人，则以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受益人为数人且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保险名称
 
 保险金额



　　保障项目（给付责任）
 
 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
 
 保险责任起止时间



　　交费期
 
 交费方式
 
 份　　数



　　保险费
 
 加　　费
 
 保险费合计



　　生存给付领取年龄
 
 领取方式



　　特别约定



　　公司提示：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更改保单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的约定书共同构成。



　　在保险有效期内如发生保险事故，请按条款规定及时与我公司签单机构联系。



　　签单机构



　　邮政编码　　　
 　电　话



　　公司地址



　　业务员　　　出单员　　　复核员



　　授权签字



　　公司签章



　　签单日期



　　××人寿保险公司委托中国××银行××市分行代扣保险费合同书



　　（参考文本）



　　编号：
 No



　　甲方（投保人）：



　　乙　　　　方：××人寿保险公司营业部营销部



　　为了方便客户，长期向客户提供人寿保险的服务，甲、乙双方对首期、续期保费的收、付、结账，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保险合同及交费条款规定。乙方委托中国××银行××市分行将保险费从甲方活期储蓄存款账户划至乙方银行存款账户。甲方同意首期、续期保费由乙方提供正确数字后交中国××银行××市分行代扣。



　　二、甲方在中国××银行××市分行任一储蓄所开立通存通兑活期储蓄存折，并向乙方提供正确的储蓄账号，若因账号不正确而引起的各种争议，由甲方承担责任。甲方保证此账号有足够的款项支付应交保险费，账户内若无足够余额支付费用而引起的责任，概由甲方承担。甲方因故结清扣款账户，应重新开立账户，并及时到乙方备案。



　　三、甲方同意中国××银行××市分行以无折支取方式转账，支付款项并不另给凭证，由乙方按期发给款项收讫通知。



　　四、甲方对转账付出的款项持疑、异时，应向乙方查询处理。



　　五、首期保险费甲方应在与乙方业务员签订合同当日存入账户中。若因账户中存款余额不足而使保险合同不能成立，由此引起的责任概由甲方承担，且本合同一个月以后自动解除。



　　六、续期转账时间以甲、乙双方在首期交费时所约定的交费时间为准，乙方认真受理，如收费有误，在下次收费中调整。



　　七、若申请变更下表中事项，应填写变更申请书，经公司同意后重新签订合同，并从即日起执行。



　　八、本合同只适用于个人交费，自甲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九、甲方签字人必须是存款账户户名人，户名人必须是投保人，一个账户可支付多个被保险人的多项费用。甲方所开存款账户必须是密码账户。



　　十、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持一份，乙方持三份。



　　注：请您仔细阅读本合同背面的“补充说明”后再交费。



　　甲方（投保人）
 
 姓名甲方（投保人）身份证号



　　转账时间
 
 月
 
 日的每
 
 对应日
 
 甲方人民币储蓄账号
  -  *



　　甲方人民币开户行
 
 中国××银行××市分行　　　区　　　储蓄所



　　乙方
 
 ××人寿保险公司营业部营销部
 
 乙方人民币开户行



　　乙方人民币账号
 
 查询部门
 
 ××人寿保险公司营业部营销部



　　合计保费
 
 人民币（大写）
 
 小写



　　查询电话
 
 保单号码



　　甲方　　　　（签字）　　
 
 乙方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业务员姓名　　　　
 业务员号码



　　所属　　　区　　　部　　　组



　　联系电话



　　补充说明



　　一、若投保人系首期交费，则本合同所列的合计保费为预收首期保险费，并不表明本公司业已同意承保。本公司同意承保以正式签发保险单为准。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需体检或加费而未完成相应义务时，本公司有权不予承保。



　　二、若投保人系首期交费，自银行实际扣款之日起，本公司免费为投保单中的被保险人提供定期意外伤害死亡保险。保险金额二万元整。保险期间自银行实际扣款之日起，至下列三项事件中最先发生之日时止：（
 1
 ）本公司签发主险保单之日。（
 2
 ）自银行实际扣款之日起第三十日。（
 3
 ）本公司拒绝投保人的投保申请，且投保人签收退还的保险费时止。在本保险期间内，本公司不负其他保险责任。若投保人所填写的投保单有重大不实告知，本公司不承担本保险责任。受益人为投保单中列明的受益人。



　　除外责任：由于下列原因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不负保险责任。（
 1
 ）被保险人的自杀或犯罪行为；（
 2
 ）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的故意或诈骗行为；（
 3
 ）战争、军事行动；（
 4
 ）被保险人发生在境外的行为；（
 5
 ）被保险人参加各类体育竞赛活动；（
 6
 ）被保险人酗酒、斗殴行为；（
 7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或无执照驾驶。



　　三、若本公司接受投保申请，公司将开具正式保险费收据；若投保申请不被接受或在冷静期内投保人要求撤销保单，本公司将预收首期保险费无息返还投保人。



　　四、投保人自交费起一个月内未收到正式保险费收据、有关投保事宜的通知或保险单，应及时与本公司联系。甲方若在续期交费日前，未向乙方提出解约申请，则视为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当期保险费。



　　五、本补充说明为《委托中国××银行××市分行代扣保险费合同书》的组成部分，与合同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为维护您的权益不受损害，并避免在投保后发生任何纠纷，本公司本着最大诚信的原则，明确告知上述事项。请您亲笔签字以示确实认知上述事项（由业务员或其他人代签均属无效），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责任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公司业务咨询电话：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三、保险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保险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投保人资格方面的欺诈陷阱



　　商业保险，是保险人以营利为目的开办的普通保险。因此，买保险并不是买日用商品，不需要对购买者的身份加以识别，只要有钱就行。而买商业保险，涉及保险利益归属，以及作为人身保险标的的公民生命　健康或劳动能力和财产保险中财产的权益及其财产等的现状或状态的认定和判断，因而，谁有资格买保险，也就是谁是合格的投保人，是有规则限制的。



　　我国《保险法》第
 10
 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如果仅以此规定理解投保人的话，甲就可以以邻居乙的房屋作为财产保险，丈夫未征得妻子同意而以妻子的寿命、身体作为人身保险的投保人。这种理解是不确切的，也是有陷阱可利用的。例如广州某厂李伟东在其妻骗取巨额保险金的圈套中，不知是计，购买了
 4
 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在受益人一栏填上其妻的姓名。后来，李伟东被其妻雇凶手杀害，白白地丢了一条命。尽管其妻没能骗走那高达
 152
 万元的李伟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但是，本案中，表面上合格的投保人和补交
 17820
 元保险费的曾志强和李伟东的妻子，却构成了不合格的投保人。有鉴于此，我国《保险法》第
 12
 条明确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那么，如何判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呢？根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寿险投保规则》第
 1
 条的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有法律承认的血缘、婚姻关系或经济上的利益关系。包括：①本人；②配偶、子女、父母；③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抚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④取得被保险人同意，并在保险合同中注明其关系的被保险人的供职单位、朋友等。



　　另外，投保人是被保险人本人时，还有投保年龄、职业、健康状况以及不良嗜好，如酗酒、酒精中毒等方面的投保人资格限制。由此可见，不合格的投保人投保，对保险人而言，意味着莫大的风险。如果虚构、伪造投保人身份或者隐瞒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之间的重要事实或者真实关系，就等于把给保险公司准备的坑穴挖好了，专等保险人掉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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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方面的欺诈陷阱



　　保险公司印制的宣传单，是一种一般性的险种、投保程序和保险收益等方面内容的介绍材料。它的特点是：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和种类繁多。如保险条款简介、保险服务指南、保险宣传手册，以及形式多样、五颜六色，甚至花样翻新的各种保险宣传广告等等。保险宣传单的功能，主要是向保险客户介绍有关保险的知识、规则和保险的作用等。尽管这些宣传单介绍或者传播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有关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的，但是，它毕竟不是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一致的保险合同，也不是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更不是保险条款本身。在正式的保险条款中，一般都要在第
 1
 条解释保险合同的构成，宣传单向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保险合同的构成形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保险合同中的有些术语，必须配以严谨的文字说明才能确切界定含义。因此，客户在填投保单时，会发现在保险单的最前部是繁琐的名词释义。这时，你千万别略过这些文字，因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界定细节通常尽在其中。而宣传单就不同了，它的简明扼要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像保险条款那样严密、准确和完善。例如，鲁女士有一日在看了一份写有“……该计划还包含了意外保险”字样的少儿终身平安保险的宣传单。在一段时间后为自己
 1
 岁
 8
 个月的宝贝儿子买了
 3
 份少儿终身平安保险。
 11
 个月后的一天，鲁女士的幼儿不小心坐进了滚汤的面片汤里，被严重烫伤，
 2
 度烫伤面积达
 30
 ％以上。鲁女士向保险公司索赔。在交涉过程中，她把宣传单拿出来说：“你们保险公司的宣传单上说的，包含了意外保险，这‘意外’就是意外伤害。”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宣传单上所称的“意外保险”，在少儿终身平安保险的条款中，很明确地是指死亡或者全残。而“全残”还有
 6
 条详细释义……



　　最初出险时，保险公司随即派人看望了鲁女士的爱子。但遗憾的是，按照少儿终身平安保险的条款规定，鲁女士儿子的意外伤害不属于理赔范围。不过，保险公司发动职工为鲁女士的儿子捐款
 6000
 余元，以帮助鲁女士解决一些困难。本案中，核心问题是“意外保险”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含义？退一步说，即使宣传单所称的“意外保险”有含义模糊之处，投保人或者受益人仍不能以此为索赔的依据，因为构成双方保险责任关系的依据最终是保险合同，而不是保险宣传单。这便是本案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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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保险的欺诈陷阱



　　死亡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保险标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保险合同。这种保险合同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这种合同的特点是：①保险标的———被保险人残疾；②受益人多数为被保险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或其他近亲属；③受到三个层次的特别关注。即：一是我国《保险法》第
 33
 条和第
 34
 条就专门规定了这种合同的订立限制；二是保险公司一般都在其保险条款中，把投保人、受益人因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身体高度残疾或患重大疾病等行为，确定为责任免除的首要条款；三是投保人、受益人中有极个别人，将被保险人的死亡作为获得高额保险金的手段，如前文提到的广州李伟东之妻的买凶杀夫骗取
 152
 万保险金案，即是这一层次“特别关注”的血腥注脚。



　　作为人寿保险合同之一，死亡保险合同以生命的终止作为保险标的，比生存保险合同，以及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健康保险合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等，更能引发保险道德风险，尤其是投保道德风险。既然一个人的生命终点——死亡，可以成为另一个人如投保人或受益人获取高额甚至巨额保险金的手段或者工具，那么，对生命终止结果的窥视或者觊觎，就会给这类合同的投保人、受益人带来挖掘伪装的坑穴的诱惑。



　　（二）保险合同的风险防范



　　要做好保险合同的风险防范，必须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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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保险规则的解释



　　保险合同是一种由格式条款为主要内容的格式合同。这种合同与一般合同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保险条款，即保险合同内容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完毕，以书面形式印制的规定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权利义务及其他有关保险条件的文件材料。保险条款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和解决纠纷的重要依据。因此，保险条款是保险合同的核心。也就是说，你要买保险，要和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了解保险条款的内涵，弄明白保险条款的规则解释，是你签订一份合格的保险合同的前提。



　　一般而言，不论是保险代理人上门促销，还是你到保险公司咨询，你都会听到保险条款的说明和讲解。为了使你听清楚弄明白保险条款的规则解释，保险人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专门制作了《客户权益保障声明书》，作为该公司履行《合同法》提示义务的一种表现方式。我国《保险法》第
 17
 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条款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可见，解释规则，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听明白弄清楚这些规则，即保险条款的含义，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你的权利，但是实质上也带有相当浓厚的义务色彩。因为，《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了保险人的询问权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保险条款中，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最密切的，首先是基本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开始和责任免除，保险金额和保险费，以及保险金额赔付等内容。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为例，共有
 19
 部分
 28
 条。其中第
 2
 条为保险责任的开始及缴付保险费条款，第
 7
 条至第
 9
 条为保险责任，第
 10
 条为责任免除。有时，保险费的交付方式，包括趸交、年交、半年交，以及超过缴费宽限期的垫交等的选择，会导致保险合同生效、中止和恢复效力等情况出现。所以，对保险条款的解释和听取解释，并听明白弄清楚其基本含义，就显出其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稍不留意，就会惹出许多扯不清的麻烦来。例如一般人身保险的保险单上，保险公司都有这样两项提示：一是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更改保单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的约定书共同构成。二是投保人在收到本保险单后，认真检查核对投保单和保险单的各项内容。或投保人自本保险单签单之日起
 15
 日内不提出异议，视同自动认可投保单和保险单的各项内容。那么，对这两项提示的准确理解，不但事关你的保险利益的实现，而且也意味着保险合同中的麻烦，如你
 15
 日之后才收到保险单，还能不能提出异议？就是一个两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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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清保险合同变更的原则



　　变更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或保险人之间，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就合同的主体、内容等经双方协商一致所作的变动。我国《保险法》第
 20
 条定的变更保险合同的条件是：第一，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未经协商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保险合同；第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三，投保变更受益人必须经保险人同意。



　　保险合同变更时的书面形式，分成两种：一是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二是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可见，变更保险合同，不是说一声就算事的。这种书面形式的要求，随具体变更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都不能脱离“书面形式”这一根本。



　　①受益人变更。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要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公司，经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批注后生效。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然后再按前述程序处理。重大疾病保险金和高度残疾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依法不能变更。为此，保险公司也不受理将被保险人更改为其他人的变更申请。



　　②合同形式变更。即投保人可以依法将某一保险合同比如康宁终身保险作为本合同，在本合同生效满
 2
 年后任一年的生效对应日，将本合同转换为保险公司当时认可的其他终身保险、两全保险或养老保险合同。这种变更，无需核保，但也要投保人书面申请和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批注。转换后的新合同将于转换日开始生效。



　　③合同内容变更。投保人可通过填写变更申请书变更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如减少保险金额，经保险公司审核同意后生效。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内容变更申请审核同意的形式有：
 a
 ．在原保险单上批注；
 b
 ．出具批单；
 c
 ．与投保人订立书面变更协议。



　　④住所或地址变更。投保人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时，不需要征得保险公司同意。但是，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公司。如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的，保险公司按所知最后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有关通知，视为已送达投保人。如果因此而出现错误、损失等，概由投保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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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保险的风险防范



　　我国《保险法》从防范死亡保障合同陷阱与风险角度，制定了遏制其种种麻烦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主要是：



　　①不得保险规则。这里的不得保险有两个含义：一是投保人不得投保；二是保险人不得承保。也就是说，投保人不得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发生死亡保险投保要约。父母尽管可以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保险，但是其投保的份额，亦即保险金总额受到严格限制，以防止投保权滥用。



　　②同意生效规则。在这里，同意是指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即第一，同意以其死亡作为保险标的，并认可了保险金额，由投保人投保；第二，同意以其死亡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单转让或者质押。未取得前述内容的书面同意，死亡保险合同无效，同时死亡合同的保险单也不能转让或者质押。



　　③故意——免责规则。故意，是指以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情形。分为：
 a
 ．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生命丧失和身体瑕疵，这是一种典型的死亡窥视演变而成的死亡促成；
 b
 ．被保险人以故意抛弃生命或导致自身伤残，包括自杀和以故意犯罪求死求伤残等。这也是一种死亡促成方法。故意夺命或舍命，或者命未丢而伤残，都违反了保险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保险人当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此外，遇到相关的夺命或舍命麻烦，以下述原则处理。第一，投保人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第二，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伤残的，丧失受益权。第三，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给付保险金，但应按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如果死亡保险合同生效
 2
 年后，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死亡合同付给保险金。第四，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死亡的，保险人不给付保险金。但投保人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依照保险单退还现金价值。



　　④第三人规则。第三人因其行为而致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时，保险人负有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第三人则依我国《民法通则》第
 106
 条和第
 119
 条的规定，承担人身侵权赔偿的民事责任。需要强调，我国《保险法》第
 46
 条特别规定：保险人在这类人身保险合同中，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这意味着因第三人的行为致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可以获得“双赔偿”。即一是死亡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赔偿，一是第三人的侵权赔偿。



　　
 4
 ．切勿过期作废



　　我国《保险法》第
 26
 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2
 年不行使而消灭。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5
 年不行使而消灭。在这里，给请求赔偿权或者请求给付权在法律上设置了限制，即
 2
 年和
 5
 年的行使期限。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第
 26
 条对请求赔偿权或者请求给付权，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其实质是取得保险赔偿或者保险金的实体权利消灭，因而作为这些实体权利的程序权利，即请求赔偿权和请求给付权当然也就消灭了。这是每一个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不得不时时关注的重要问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立法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专门设计的，给民事权利怠于行使者带来合同利益损失的特殊法律陷阱。



　　（三）案例剖析



　　【案例】



　　
 2005
 年
 3
 月
 6
 日，
 38
 岁的杨×总经理在某保险公司交了
 2000
 元保险费，投保了一份
 100
 万元保额的鸿远人身保险。
 2005
 年
 6
 月
 26
 日下午，杨×总经理因故被连砍
 8
 刀，致重伤，其中头部
 3
 处、颈部
 2
 处、左右肩
 2
 处、右前胸
 1
 处。经抢救后医院诊断为：头部开放性颅骨损伤、颅骨粉碎性骨折、颅内血肿、遗留
 5
 ×
 7
 厘米颅骨缺损。



　　
 2005
 年
 11
 月
 6
 日，杨×总经理出院后到中国医科大学法医系进行伤残鉴定。结论是：双眼视力为
 0
 ．
 2
 ，需进一步观察；因左颅顶枕部脑挫裂伤后遗留较大面积脑软化可发生轻度精神障碍。杨×总经理依据人身保险意外伤害、残废给付标准，提出在精神系统方面，因“轻度精神障碍，仅能从事轻便工作，日常生活可以自理”，索赔保额的
 40
 ％；在视力障碍方面，因“双目最佳矫正视力低于
 0
 ．
 3
 ”，索赔保额的
 30
 ％，合计索赔
 70
 万元的保险金。保险公司以杨×总经理的伤残鉴定情况，并非“永久完全或部分丧失生活能力及身体机能”，不符合保险条款，应重新鉴定再行给付为由，不同意当时给付。



　　本案在出险后的伤残核定上，投保人与保险人发生了分歧。结果，杨×总经理起诉到法院，要求赔付
 76
 万元。一审判决保险人赔偿
 42
 ．
 8
 万元。
 2006
 年
 5
 月
 15
 日，二审维持原判。
 2006
 年
 5
 月
 27
 日，保险人一次性给付杨×总经理
 42
 ．
 8
 万元。判决结果表明：第一，保险人主张重新鉴定后再支付保险金是无理的；第二，保险人拖延支付杨×总经理保险金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第三，杨×总经理自动放弃了有关视力障碍的
 30
 万元保险金给付请求。这
 3
 点中，法院对保险人核定和理赔行为的认定，杨×总经理对部分请求的放弃，才促成了这一出险事故发生后，双方在人身保险给付保险金上的纠纷得以解决。而解决这一纠纷，从出险到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整整花了
 11
 个月时间。



　　【剖析】



　　本案中的索赔争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即：第一，出险后，保险人的第二行为的原则，也应该是讲诚实信用，而不应该拖欠不解决，最终承担违约责任；第二，保险人如果有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协助义务意识，也许不必去支付
 2
 万元的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第三，理赔是保险人在出险后的法定义务，提高履行理赔义务的效率，防范理赔中的各种漏洞，以及伪装的坑穴，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的永恒的执业原则。
















　　
 第十三章
 
 最新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与范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快，解决住房问题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焦点。人们的目光投向房地产市场。商品房买卖合同也随之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普通老百姓所重视。商品房买卖合同又叫购房合同，是商品房出售和购买的重要法律文件。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签订要领



　　（一）合同主体和合同标的



　　合同主体必须载明买卖双方正确的姓名、名称和住所，以及必须附买卖双方的有效证件。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就是房屋。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应该明确房屋的地点（包括方位、朝向、门牌号等）、房地产的用途或使用性质、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等。



　　（二）产权登记、税费负担及其他事项



　　产权登记既是买卖双方的义务，同时也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不办理产权登记，房产转移在法律上就没有效力，日后如发生纠纷，将对房屋所有权人产生不利。因此，在合同中，应明确双方的职责分工、产权登记的时间及有关费用等。



　　税费负担。根据法律的规定，确定双方应负担的税费。产权过户登记费、印花税、契税及其他应由买房人承担的费用，由买方负担。



　　合同中还须载明房屋在使用过程中的有关事项（如物业管理单位的选择方式、保修条款、有关税费交纳以及办理房屋买卖登记手续等事项）。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增加必要的补充条款，对特殊事项加以约定。



　　（三）违约责任与纠纷的处理



　　卖方不履行合同主要表现在：逾期交割房屋；交割的房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卖方出卖的房产，在产权上存在问题；等等。买方不履行合同主要表现在：不按规定期限支付价款，无正当理由不受领卖方支付的房屋等。合同中应写明违约金的数额或计算违约金的办法，没有约定的，按法律规定支付
 1
 ％～
 5
 ％的违约金。



　　合同中还应载明双方产生纠纷时的处理方式及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合同应由当事人亲自或持有其书面委托书的代理人签署，并注明身份。合同如有改动，应由已签署者在改动的地方补签并加盖印记。



　　（四）有关附件



　　购房合同多是房地产主管部门印制的统一合同文本，也有采用开发商提供的格式合同。统一负责制的合同是根据公平保护双方权益设置合同条款的，但难以体现购房者对所购住宅的特定事项的要求，开发商所提供的格式合同，是从其单方面利益出发规定合同条款的，很难做到公平，难以保护购房者的权益。因此，购房者有权提出合同的补充条款。



　　购房者拿到合同文本后，应花一定时间（例如一天）去研究各项条款；然后用一定时间（例如两天）去设计补充条款，待开发商接受了所有条款后，再与其签订合同并交纳首期房款。签订补充条款应注重下列几方面内容：



　　（
 1
 ）文字定义。有些开发商利用文字游戏设置陷阱，对此购房者不可忽



　　视，应当在合同或补充协议中明确重要而又有歧义的概念。如对某些文字有



　　疑虑，应向专业人士请教，杜绝后患。



　　（
 2
 ）强调开发商必须保证交房时各种手续齐全。开发商在合同文本中对于其



　　开发项目的合法性，即其应履行的手续，往往一带而过。所以，在补充条款中应



　　首先强调，开发商交房时必须“五证”齐全，否则购房者有权要求赔偿直至解约



　　退房，并详细规定退房赔偿的内容及履行时限，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
 3
 ）对逾期交房做出明确的处理规定。通常在合同中开发商仅规定逾期交房购房者可以索赔，但却未明确如何赔偿。对此，可做量的规定，如规定迟交房三个月，开发商应按每月人民币
 1
 万元赔偿；三个月后仍不能交房，买方有权退房，并可获得所付房款的利息，利率按贷款利率计算，时间从付款日起算直至退房款日止。



　　（
 4
 ）合同约定面积与实测面积的误差计算及处理。购房合同中一般规定依实测面积计算，但实测面积与约定面积相比常常误差很大，对实测面积不足部分开发商会做出规定以保护其利益，对超出部分如何处理不做规定。对此，购房者可以参照有关规定做出严格限定，如规定误差比例不得超过正负
 3
 ％，否则买方不再支付超出部分的款项。



　　（
 5
 ）办理房产证的时限。开发商在合同中只提到其协助买方办理房产证，却不提时限和逾期的责任。对此，购房者可以规定开发商办理房产证的时限，并规定如开发商无法协助买方取得房产证，买方可要求解约退房索取赔偿，还要规定退房后的赔偿问题。



　　（
 6
 ）配套设施使用的保证。开发商在宣传、谈判签约时总是对配套设施做十足的保证，而交房时缺东少西，给购房者带来诸多不便。对此，可以在补充条款中规定，开发商必须保证水、电、气、取暖等各项配套设施在交房时能够正常使用，如不能交付使用，开发商免费提供辅助设施，对提供的时间也要做出明确规定。



　　（
 7
 ）装修标准和户型图。应将售房时开发商许诺的装修标准和户型图附在合同中，并规定所有材料必须是合格、全新的，否则有权索赔。



　　（
 8
 ）要求开发商提供《房屋质量保证书》、《房屋使用说明书》和房屋验收报告。其中前两种文件是有关政府部门规定要求必须提供的，后者是纠纷解决和索赔的重要证据。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常用示范例



　　商品房买卖合同（
 GF
 －
 2007
 －
 017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卖人：



　　注册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企业资质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委托代理人：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机构：



　　注册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买受人：



　　【本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国籍：



　　【身份证】【护照】【营业执照注册号】【　　】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姓名：　　　　　　国籍：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买受人和出卖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买卖商品房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项目建设依据



　　出卖人以　　　　　方式取得位于　　　　　、编号为　　　　　的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号】【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号】【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批准文件号】为　　　　　　。



　　该地块土地面积为　　　　　，规划用途为　　　　　，土地使用年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卖人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商品房，【现定名】【暂定名】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　　　　，施工许可证号为　　　　。



　　第二条
 
 商品房销售依据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现房】【预售商品房】。预售商品房批准机关为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　　　　　　。



　　。



　　。



　　第三条
 
 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以下简称该商品房，其房屋平面图见本合同附件一，房号以附件一上表示为准）为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项目中的。



　　第　　　　　　【幢】【座】　　　　　　【单元】【层】　　　　　　号房。



　　该商品房的用途为　　　　，属　　　　结构，层高为　　　，建筑层数地上　　　　　层，地下　　　　　　层。



　　该商品房阳台是【封闭式】【非封闭式】。



　　该商品房【合同约定】【产权登记】建筑面积共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公摊建筑面积　　　　　　平方米（有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见附件二）。



　　。



　　。



　　。



　　。



　　第四条　计价方式与价款



　　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按下述第　　　　种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



　　
 1
 ．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　　币）每平方米　　元，总金额（　　币）
 
 千　　　　百　　　　拾　　　　万　　　千　　　　百　　　　拾　　　　元整。



　　
 3
 ．按套（单元）计算，该商品房总价款为（　　币）　　　千　　百　　　拾　　万　　　千　　　百　　　拾　
 　　元整。



　　
 4
 ．



　　。



　　第五条
 
 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



　　根据当事人选择的计价方式，本条规定以【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本条款中均简称面积）为依据进行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



　　当事人选择按套计价的，不适用本条约定。



　　合同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



　　商品房交付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双方同意按第　　　种方式进行处理：



　　
 1
 ．双方自行约定：



　　（
 1
 ）



　　；



　　（
 2
 ）



　　；



　　（
 3
 ）



　　；



　　（
 3
 ）



　　。



　　
 2
 ．双方同意按以下原则处理：



　　（
 1
 ）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
 ％以内（含
 3
 ％）的，据实结算房价款；



　　（
 2
 ）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
 3
 ％时，买受人有权退房。



　　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在买受人提出退房之日起
 30
 天内将买受人已付款退还给买受人，
 并按
 
 利率付给利息。



　　买人不退房的，产权登记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时，面积误差比在
 3
 ％以内（含
 3
 ％）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补足：超出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产权归买受人。产权登记面积小于合同登记面积时，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
 ％以内（含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绝对值超出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面积误差比＝产权登记面积－合同约定面积
 /
 合同约定面积×
 100
 ％



　　因设计变更造成面积差异，双方不解除合同的，应当签署补充协议。



　　第六条
 
 付款方式及期限



　　买受人按下列第　　　种方式按期付款：



　　
 1
 ．一次性付款



　　。



　　。



　　
 2
 ．分期付款



　　。



　　。



　　
 3
 ．其他方式



　　。



　　。



　　第七条　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买受人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按下列第　　　种方式处理：



　　
 1
 ．按逾期时间，分别处理（不作累加）



　　（
 1
 ）逾期在　　　　日之内，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
 
 　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
 2
 ）逾期超过　　　　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



　　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　　　　％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买受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出卖人同意，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　　　（该比率应不小于第（
 1
 ）项中的比率）的违约金。



　　本条中的逾期应付款指依照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到期应付款与该期实际已付款的差额；采取分期付款的，按相应的分期应付款与该期的实际已付款的差额确定。



　　
 2
 ．



　　。



　　第八条
 
 交付期限



　　出卖人应当在　　　　年　　　　月　　　　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下列第　　　种条件，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



　　
 1
 ．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



　　
 2
 ．该商品房经综合验收合格。



　　
 3
 ．该商品房经分期综合验收合格。



　　
 4
 ．该商品房取得商品住宅交付使用批准文件。



　　
 5
 ．　　　　　　　　　　　　　　　　。



　　但如遇下列特殊原因，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出卖人可据实予以延期：



　　
 1
 ．遭遇不可抗力，且出卖人在发生之日起　　　　日内告知买受人的；



　　
 2
 ．　　　　　　　　　　　　　　　　　　　　　　　　　　　　　　。



　　
 3
 ．



　　。



　　第九条
 
 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按下列第　　　　种方式处理：



　　
 1
 ．按逾期时间，分别处理（不作累加）



　　（
 1
 ）逾期不超过　　　日，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　　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
 2
 ）逾期超过　　　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自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　　　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　　　　％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　　　（该比率应不小于第（
 1
 ）项中的比率）的违约金。



　　
 2
 ．



　　。



　　第十条　规划、设计变更的约定



　　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设计单位同意的设计变更导致下列影响到买受人所购商品房质量或使用功能的，出卖人应当在有关部门批准同意之日起
 10
 日内，书面通知买受人：



　　（
 1
 ）该商品房结构形式、户型、空间尺寸、朝向；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买受人有权在通知到达之日起
 15
 日内做出是否退房的书面答复。买受人在通知到达之日起
 15
 日内未作书面答复的，视同接受变更。出卖人未在规定时限内通知买受人的，买受人有权退房。



　　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须在买受人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　　　　天内将买受人已付款退还给买受人，并按　　　　利率付给利息。买受人不退房的，应当与出卖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



　　第十一条　交接



　　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出卖人应当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出卖人应当出示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所购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出卖人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证明文件不齐全，买受人有权拒绝交接，由此产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担。



　　由于买受人原因，未能按期交付的，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处理：



　　。



　　第十二条
 
 出卖人保证销售的商品房没有产权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因出卖人原因，造成该商品房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的，由出卖人承担全部责任。



　　。



　　第十三条　出卖人关于装饰、设备标准承诺的违约责任



　　出卖人交付使用的商品房的装饰、设备标准应符合双方约定（附件三）的标准。达不到约定标准的，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按照下述第　　　　种方式处理：



　　
 1
 ．出卖人赔偿双倍的装饰、设备差价。



　　
 2
 ．



　　。



　　
 3
 ．



　　。



　　第十四条　出卖人关于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正常运行的承诺



　　出卖人承诺与该商品房正常使用直接关联的下列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按以下日期达到使用条件：



　　
 1
 ．　　　　　　　　　　　　　　　　　　　　　　　　　　　　　
 
 ；



　　
 2
 ．　　　　　　　　　　　　　　　　　　　　　　　　　　　　　
 
 ；



　　
 3
 ．　　　　　　　　　　　　　　　　　　　　　　　　　　　　　
 
 ；



　　
 4
 ．　　　　　　　　　　　　　　　　　　　　　　　　　　　　　
  
 ；



　　
 5
 ．　　　　　　　　　　　　　　　　　　　　　　　　　　　　　
 
 。



　　如果在规定日期内未达到使用条件，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处理：



　　
 1
 ．　　　　　　　　　　　　　　　　　　　　　　　　　　　　　
 
 ；



　　
 2
 ．　　　　　　　　　　　　　　　　　　　　　　　　　　　　　
 
 ；



　　
 3
 ．　　　　　　　　　　　　　　　　　　　　　　　　　　　　　
 
 。



　　第十五条
 
 关系产权登记的约定



　　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　　　　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　　　项处理：



　　
 1
 ．买受人退房，出卖人在买受人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　　　　　　日内将买受人已付房价款退还给买受人，并按已付房价款的　　　　％赔偿买受人损失。



　　
 2
 ．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　　　　％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



　　
 3
 ．　　　　　　　　　　　　　　　　　　　　　　　　　　　　　　。



　　第十六条　保修责任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商品住宅的，《住宅质量保证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出卖人自商品住宅交付使用之日起，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非商品住宅的，双方应当以合同附件的形式详细约定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内容。



　　在商品房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出卖人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因不可抗力或者非出卖人原因造成的损坏，出卖人不承担责任，但可协助维修，维修费用由购买人承担。



　　。



　　第十七条　双方可以就下列事项约定：



　　
 1
 ．该商品房所在楼宇的屋面使用权　　　　　　　　　　　　　；



　　
 2
 ．该商品房所在楼宇的外墙面使用权　　　　　　　　　　　　；



　　
 3
 ．该商品房所在楼宇的命名权　　　　　　　　　　　　　　　；



　　
 4
 ．该商品房所在小区的命名权　　　　　　　　　　　　　　　；



　　
 5
 ．　　　　　　　　　　　　　　　　　　　　　　　　　　　；



　　
 6
 ．　　　　　　　　　　　　　　　　　　　　　　　　　　　。



　　第十八条　买受人的房屋仅作　　　　　　使用，买受人使用期间不得擅自改变该商品房的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和用途。除本合同及其附件另有规定者外，买受人在使用期间有权与其他权利人共同享用与该商品房有关联的公共部位和设施，并按占地和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面积承担义务。出卖人不得擅自改变与该商品房有关联的公共部位和设施的使用性质。



　　。



　　第十九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按下述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本合同未尽事项，可由双方约定后签订补充协议（附件四）。



　　第二十一条
 
 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及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连同附件共　　　　页，一式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持有情况如下：



　　出卖人　　　　份，买受人　　　份，　　　　　　份，　　　　　　份。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四条
 
 商品房预售的，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天内，由出卖人向　　　　　　申请登记备案。



　　出卖人（签章）：　　　　　　　　　买受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章）（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于　　　
 
 签于



　　附件一：（略）



　　房屋平面图



　　附件二：（略）



　　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



　　附件三：



　　装饰、设备标准



　　
 1
 ．外墙：



　　
 2
 ．内墙：



　　
 3
 ．顶棚：



　　
 4
 ．地面：



　　
 5
 ．门窗：



　　
 6
 ．厨房：



　　
 7
 ．卫生间：



　　
 8
 ．阳台：



　　
 9
 ．电梯：



　　
 10
 ．其他：



　　附件四：（略）



　　合同补充协议



　　附件五：商品房买卖合同说明



　　
 1
 ．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也可作为签约使用文本。签约之关，买受人应当仔细阅读本合同内容，对合同条款及专业用词理解不一致的，可向当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咨询。



　　
 2
 ．本合同所称商品房是指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并出售的房屋。



　　
 3
 ．为体现合同双方的自愿原则，本合同文本中相关条款后都有空白行，供双方自行约定或补充约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对文本条款的内容进行修改、增补或删减。合同签订生效后，未被修改的文本印刷文字视为双方同意内容。



　　
 4
 ．本合同文本中涉及到的选择、填写内容以手写项为优先。



　　
 5
 ．对合同文本【　　】中选择内容、空格部位填写及其他需要删除或添加的内容，双方应当协商确定。【　　】中选择内容，以划√方式选定；对于实际情况未发生或买卖双方不作约定时，应在空格部位打×，以示删除。



　　
 6
 ．在签订合同前，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出示应当由出卖人提供的有关证书、证明文件。



　　
 7
 ．本合同条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房屋买卖合同



　　（参考文本）



　　出卖人：　　　　　　（以下简称甲方）



　　买受人：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就房屋买卖事项经过多次协商，一致同意订立合同条款如下，



　　以资共同遵守。



　　一、甲方愿将自有坐落　　　　　　市　　　　　　路　　　　　　号房屋　　　　　　间，建筑面积　　　　　　平方米售卖给乙方。



　　二、甲方出售给乙方的房屋东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附四至平面图一张）。其房屋包括阳台、走道、楼梯、卫生间、灶间及其他设备。



　　三、上列房屋包括附属设备，双方议定房屋价款人民币　　　　　　万元，由甲方售卖给乙方。



　　四、房屋价款乙方分三期付给甲方。第一期，在双方签订买卖合同之日，付人民币　　　　　　万元；第二期在交付房屋之日，付人民币　　　　　万元；第三期，在房屋产权批准过户登记之日付清。每期付款，甲方收到后出具收据。



　　五、甲方应自本合同签订日起　　　　　　天内将房屋腾空，连同原房屋所有权证等有关证件，点交乙方，由乙方出具收到凭证。



　　六、在办理房屋产权移转过户登记时，甲方应出具申请房屋产权移转给乙方的书面报告。如需要甲方出面处理的，不论何时，甲方应予协助。如因甲方的延误，致影响产权过户登记，因而遭受的损失，由甲方负赔偿责任。



　　七、本合同签订前，该房屋如有应缴纳的一切捐税、费用，概由甲方负责。本合同发生的过户登记费、契税、估价费、印花税由乙方负担。其他税费按有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八、甲方如不按合同规定的日期交付房屋，每逾期
 1
 天按房价的总额
 3
 ‰计算违约金给与乙方。逾期超过
 3
 个月时，乙方得解除本合同。解约时，甲方除将已收的房价款全部退还乙方外，并应赔偿所付房价款同额的赔偿金给乙方。



　　九、乙方全部或一部分不履行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日期给付房价款时，其逾期部分，乙方应加付按日
 5
 ‰计算的违约金给与甲方。逾期超过
 3
 个月时，甲方得解除本合同。解约时，乙方已付的房价款作为赔偿金归甲方所有。



　　十、甲方保证其出卖给乙方的房屋，产权清楚，绝无其他项权利设定或其他纠纷。乙方买受后，如该房屋产权有纠葛，致影响乙方权利的行使，概由甲方负责清理，并赔偿乙方损失。



　　十一、交房时，乙方发现房屋构造或设备与合同约定的不符，经鉴定属实，甲方应于
 1
 个月内予以修理，如逾期不修理，乙方得自行修理，费用在房价款中扣除。如修理仍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要求，乙方得解除合同，解约时，甲方除返还全部房价款外，并按本合同第八条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十二、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包括庭院围墙等）所有权属于国家。乙方取得甲方房屋占有相应比例的土地使用权，并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及其他有关费用。



　　十三、本合同的附件与合同有同等效力。



　　十四、本合同一式
 4
 份，甲乙方各执
 1
 份，另
 2
 份分别送交房产和土地管理机关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立约人：



　　甲方：　　　　　　（签章）　　乙方：　　　　　　（签章）



　　年　　　月　　　日订于　　　市（县）



　　北京市外销商品房买卖契约



　　（参考文本）



　　卖方（以下简称甲方）：



　　买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按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暂行条例〉的细则》的规定，已合法取得北京市　　　　　区（县）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　　　　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　　　　。甲方在上述地块建设项目的名称为　
  
 ，现已竣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字　　　号），经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审核，准予上市销售，外销许可证号为　　　　。



　　乙方自愿购买甲方的　　　　的房屋，甲方愿意出售，甲方出售该房屋时亦同时将该房屋所占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给乙方。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上述房屋的买卖事项，订立本契约。



　　第一条　房屋，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含共有共用面积，房屋状况详见附件），土地面积　　　　平方米（含共有共用面积），土地使用期限自房屋产权过户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上述面积已经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测绘。



　　第二条　双方同意上述房屋售价为每建筑平方米　　
 
 　　币　
 
 　　元，价款合计为（大写）　　
 
 　　币　　　　千　　　　百　　　　拾　　　　万　　　　千　　　　百　　
 　　拾
 
 元整（小写：　　　　）。乙方



　　预付的定金　　　　元，在乙方支付购房价款时转为购房价款。



　　第三条
 
 乙方同意在　　　　年　　　　月　　　　日前将购房价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银行。



　　甲方指定银行：



　　银行账号：



　　第四条
 
 甲方同意在　　　　年　　　　月　　　　日前将房屋交付给



　　乙方。交付时，甲方提交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竣工核验证书》，并办妥全部交接手续。交付地点：　
 
 　　　。



　　甲方同意按《建筑保修办法（试行）》的规定，自房屋交付之日起对乙方购置的房屋进行保修。



　　第五条
 
 乙方同意其购置的房屋由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管理公司代管。



　　第六条
 
 双方同意在签订本契约后一个月内，持本契约和有关证件到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办理房屋买卖立契过户手续，并按有关规定申领房屋所有权证。



　　办理上述手续时发生的税费，由双方依照有关规定负担。



　　第七条　本契约生效后，除不可抗力外，甲方不按期交付房屋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违约金。违约金自房屋交付之日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逾期超过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甲方未交付房屋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契约。契约终止自乙方书面通知送达甲方之日起生效。甲方除在契约终止后
 30
 日内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外，还须并将乙方已付的房价款及利息全部退还给乙方。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



　　第八条　本契约生效后，除不可抗力外，乙方不按期付款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索违约金。违约金自本契约的约定付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逾期超过　　　　日终止本契约。契约终止自甲方书通知面送达乙方之日起生效。乙方已交纳的定金甲方不予返还。



　　第九条　本契约由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未尽事项，双方可另签补充协议。



　　本契约的附件，为本契约不可分割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条　本契约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双方因履行契约引起的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房地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本契约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两份。副本　　　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代理人：
 
 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签约地点：
 
 签约时间：



　　附件：



　　房屋坐落
 
 地号



　　房屋结构
 
 竣工日期



　　质量监督部门



　　房产平面图
 
 装修标准、设备标准



　　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



　　（参考文本）



　　卖方（以下简称甲方）：



　　买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按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办法》的规定，通过　　　方式，取得北京市区（县）　　　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　　　　。甲方在上述地块上建设的　　　，现已竣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字　　　号），经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审核，准予上市预售，北京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号为　　　　。



　　乙方自愿购买甲方的　　　　的房屋，甲方愿意出售，甲方出售该房屋时亦同将该房屋所占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给乙方。双方经协商，就上述房屋的买卖事项，订立本契约。



　　第一条　房屋，房屋用途为　　　，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含共有共用面积，房屋状况详见附件），土地面积　　　　平方米（含共有共用面积），土地使用期限自房屋产权过户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上述面积已经　　　房地产管理局测绘。



　　第二条　双方同意上述房屋售价为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　
 　元，价款合计为（大写）　　　　千　　　　百　　　　拾　　　　万　　　　千　　　　百　　　　拾　　　　元整（小写：　　　　）。乙方预付的定金
 
 元，在乙方支付购房价款时转为购房价款。



　　第三条
 
 乙方同意在本契约签订　　　日内将购房价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银行。



　　甲方指定银行：



　　银行账号：



　　第四条
 
 甲方同意在　　　　年　　　　月　　　　日前将房屋交付乙方。交付时，甲方提交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竣工核验证书》，并办妥全部交接手续。交付地点：　　
 
 　。



　　甲方同意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自房屋交付之日起对乙方购置的房屋进行保修。



　　第五条　乙方同意其购置的房屋由甲方或甲方认可的管理公司代管。



　　第六条　双方同意在签订本契约后一个月内，持本契约和有关证件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买卖立契过户手续，并按有关规定申领房屋所有权证。



　　办理上述手续时发生的税费，由双方依照有关规定缴纳。



　　第七条　本契约生效后，除不可抗力外（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其他事故；非甲方所能控制的原因并须有关部门证明）外，甲方不按期交付房屋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违约金。违约金自房屋交付之日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逾期超过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甲方未交付房屋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契约。契约终止自乙方书面通知送达甲方之日起生效。甲方除在契约终止后
 30
 日内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外，并须将乙方已付的房价款及利息全部退还给乙方。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



　　第八条　本契约生效后，除不可抗力外，乙方不按期付款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索违约金。违约金自本契约约定付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逾期超过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乙方未付款，甲方有权终止本契约。契约终止自甲方书面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生效。乙方已交纳的定金甲方不予返还。



　　第九条　本契约由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未尽事项，双方可另签补充协议。



　　本契约的附件和双方签订的补充契约，为本契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条　本契约在履行中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房地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本契约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副本　　　份，房地产管理部门一份，　　　、　　　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代理人：
 
 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签订日期：



　　二手房买卖合同



　　（参考文本）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卖方（以下简称甲方）：



　　［本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国籍：



　　［身份证］［护照］［营业执照号码］：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国籍：　　　　　
 电话：



　　地址：　　　　　　　　　　　　　邮政编码：



　　买方（以下简称乙方）：



　　［本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国籍：



　　［身份证］［护照］［营业执照号码］：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国籍：　　　　　电话：



　　地址：　　　　　　　　　　　　　邮政编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双方就下列房屋的买卖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房屋的基本情况



　　甲方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坐落于　　　　　；位于第　　　　　层，共　　　　　［套］［间，房屋结构为　　　　　，建筑面积　　　　　平方米（其中实际建筑面积　　　　　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屋用途为　　　　　；该房屋平面图见本合同附件一，该房屋内部附着设施见附件二；［房屋所有权证号、土地使用权证号］［房地产权证号］为　　　　　。



　　第二条
 
 房屋面积的特殊约定



　　本合同第一条所约定的面积为［甲方暂测］［原产权证上标明］［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实际测定］面积。如暂测面积或原产权证上标明的面积（以下简称暂测面积）与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实际测定的面积有差异的，以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实际测定面积（以下简称实际面积）为准。该房屋交付时，房屋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的差别不超过暂测面积的±　
 
 ％（不包括±　　　　％）时，房价款保持不变。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差别超过暂测面积的±　　　％（包括±　　　　　％）时，甲



　　乙双方同意按下述第　　　　　种方式处理：



　　（一）乙方有权提出退房，甲方须在乙方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　　　　　天内将乙方已付款退还给乙方，并按　　　　　利率付给利息。



　　（二）每平方米价格保持不变，房价款总金额按实际面积调整。



　　（三）　　　　　　　　　　　　　　　　　　　　　　　　　　　　。



　　第三条
 
 土地使用权性质



　　该房屋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　　　　　；土地使用权年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批准文件号为　　
 
 　　；该房屋买卖后，按照有关规定，乙方［必须］［无须］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第四条
 
 价格



　　按［总建筑面积］［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该房屋售价为（　　　　　币）每平方米　　　　　元，总金额为（　　　　　币）　　　　　亿　　　　　千　　　　　百　　
 
 　　　拾　　　
 　　万　　　　　千　　　　　百　　　　　拾　　　　　元整。



　　第五条
 
 付款方式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　　　
 
 　　币）　　　
 
 　　亿　
 　
 
 　　　千　　　　　百　　　　　拾　　　　　万　　　　　千　
 
 　百　　　　　拾　　　　　元整，并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将该房屋全部价款付给甲方。具体付款方式可由双方另行约定。



　　第六条
 
 交付期限



　　甲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将该房屋的产权证书交给乙方，并应收到该房屋全部价款之日起　　　　　日内，将该房屋付给乙方。



　　第七条
 
 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时间付款，甲方对乙方的逾期应付款有权追究违约利息。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限期之第二天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月利息按　　　计算。逾期超过　　　天后，即视为乙方不履行本合同。届时，甲方有权按下述第　　　　　种约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一）终止合同，乙方按累计应付款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实际经济损失超过乙方支付的违约金时，实际经济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部分由乙方据实赔偿。



　　（二）乙方按累计应付款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三）　　　　　　　　　　　　　　　　　　　　　　　　　　　　。



　　第八条
 
 甲方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责任



　　除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外，甲方如未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期限将该房屋交给乙方使用，乙方有权按已交付的房价款向甲方追究违约利息。按本合同第十一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月利息在　　　　个月内按　　　　利率计算；自第　　个
 
 月起，月利息则按　　　　　利率计算。逾期超过　　　　　个月，则视为甲方不履行本合同，乙方有权按下列第　　　　　种约定，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



　　（一）终止合同，甲方按乙方累计已付款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实际经济损失超过甲方支付的违约金时，实际经济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部分由甲方据实赔偿。



　　（二）甲方按乙方累计已付款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三）　　　　　　　　　　　　　　　　　　　　　　　　　　　　。



　　第九条
 
 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



　　在乙方实际接收该房屋之日起，甲方协助乙方在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规定的期限内向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如因甲方的过失造成乙方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之日起　　　　　天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房，甲方须在乙方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　　　　　天内将乙方已付款退还给乙方，并按已付款的　　　　　％赔偿乙方损失。



　　第十条
 
 甲方保证在交易时该房屋没有产权纠纷，有关按揭、抵押债务、税项及租金等，甲方均在交易前办妥。交易后如有上述未清事项，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一条
 
 因本房屋所有权转移所发生的土地增值税由甲方向国家交纳，契税由乙方向国家交纳；其他因房屋交易所发生的税费除另有约定的外，均按政府的规定由甲乙双方分别交纳。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未尽事项，由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并签订补充协议。



　　第十三条　本合同之附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本合同及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项，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



　　第十四条　甲、乙一方或双方为境外组织或个人的，本合同应经该房屋所在地公证机关公证。



　　第十五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甲、乙双方同意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甲、乙双方不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经　　　　　公证（指涉外房屋买卖）］之日起生效。



　　第十七条　本合同连同附表共　　　页，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代理人（签章）：
 
 乙方代理人（签章）：



　　日期：
 
 日期：



　　附件一：（略）



　　房屋平面图



　　附件二：（略）



　　室内附着设施



　　房地产代理销售合同



　　（参考文本）



　　甲方：



　　乙方：××房地产中介代理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就甲方委托乙方（独家）代理销售甲方开发经营或拥有的　　　　　事宜，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一、合作方式和范围



　　甲方指定乙方为在（地区）的独家销售代理，销售甲方指定的，由甲方在　　　
 
 　　兴建的　　　　　项目，该项目为（别墅、写字楼、公寓、住宅），销售面积共计　　　　　平方米。



　　二、合作期限



　　
 1
 ．本合同代理期限为　　　　　个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本合同到期前的　　　　　天内，如甲乙双方均未提出反对意见，本合同代理期自动延长　　　　个月。合同到期后，如甲方或乙方提出终止本合同，则按本合同中合同终止条款处理。



　　
 2
 ．在本合同有效代理期内，除非甲方或乙方违约，双方不得单方面终止本合同。



　　
 3
 ．在本合同有效代理期内，甲方不得在　　　　　地区指定其他代理商。



　　三、费用负担



　　本项目的推广费用（包括但不仅包括报纸电视广告、印制宣传材料、售楼书、制作沙盘等）由甲方负责支付。该费用应在费用发生前一次性到位。



　　具体销售工作人员的开支及日常支出由乙方负责支付。



　　四、销售价格
 
 销售基价（本代理项目各层楼面的平均价）由甲乙双方确定为　　　　元／平方米，乙方可视市场销售情况征得甲方认可后，有权灵活浮动。甲方所提供并确认的销售价目表为本合同的附件。



　　五、代理佣金及支付



　　
 1
 ．乙方的代理佣金为所售的　　　　　项目价目表成交额的　　　　％，乙方实际销售价格超出销售基价部分，甲乙双方按五五比例分成。代理佣金由甲方以人民币形式支付。



　　
 2
 ．甲方同意按下列方式支付代理佣金：



　　甲方在正式销售合同签订并获得首期房款后，乙方对该销售合同中指定房地产的代销责任即告完成，即可获得本合同所规定的全部代理佣金。甲方在收到首期房款后应不迟于
 3
 天将代理佣金全部支付乙方，乙方在收到甲方转来的代理佣金后应开具收据。



　　乙方代甲方收取房价款，并在扣除乙方应得佣金后，将其余款项返还甲方。



　　
 3
 ．乙方若代甲方收取房款，属一次性付款的，在合同签订并收齐房款后，应不迟于
 5
 天将房款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属分期付款的，每两个月一次将所收房款汇给甲方。乙方不得擅自挪用代收的房款。



　　
 4
 ．因客户对临时买卖合约违约而没收的定金，由甲乙双方五五分成。



　　六、甲方的责任



　　
 1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以下文件和资料：



　　（
 1
 ）甲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银行账户；



　　（
 2
 ）新开发建设项目，甲方应提供政府有关部门对开发建设　　　　　项目批准的有关证照（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建设用地批准证书和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开工证）和销售　　　　　项目的商品房销售证书、外销商品房预集许可证、外销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旧有房地产，甲方应提供房屋所有权证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
 3
 ）关于代售的项目所需的有关资料，包括：外形图、平面图、地理位置图、室内设备、建设标准、电器配备、楼层高度、面积、规格、价格、其他费用的估算等；



　　（
 4
 ）乙方代理销售该项目所需的收据、销售公司，以实际使用的数量为准，余数全部退给甲方；



　　（
 5
 ）甲方正式委托乙方为　　　　　项目销售（的独家）代理的委托书。以上文件和资料，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二天内向乙方交代齐全。



　　甲方保证若客户购买的　　　　　的实际情况与其提供的材料不符合或产权不清，所发生的任何纠纷均由甲方负责。



　　
 2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的销售，负责提供看房车，并保证乙方客户所订的房号不发生误订。



　　
 3
 ．甲方应按时按本合同的规定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



　　七、乙方的责任



　　
 1
 ．在合同期内，乙方应做以下工作：



　　（
 1
 ）制定推广计划书（包括市场定位、销售对象、销售计划、广告宣传等等）；



　　（
 2
 ）根据市场推广计划，制定销售计划，安排时间表；



　　（
 3
 ）按照甲乙双方议定的条件，在委托期内，进行广告宣传、策划；



　　（
 4
 ）派送宣传资料、售楼书；



　　（
 5
 ）在甲方的协助下，安排客户实地考察并介绍项目环境及情况；



　　（
 6
 ）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多渠道销售活动；



　　（
 7
 ）在甲方与客户正式签署售楼合同之前，乙方以代理人身份签署房产临时买卖合约，并收取定金；



　　（
 8
 ）乙方不得超越甲方授权向购房方作出任何承诺。



　　
 2
 ．乙方在销售过程中，应根据甲方提供的　　　　　项目的特性和状况向客户作如实介绍，尽力促销，不得夸大、隐瞒或过度承诺。



　　
 3
 ．乙方应信守甲方所规定的销售价格，非经甲方的授权，不得擅自给客户任何形式的折扣。在客户同意购买时，乙方应按甲乙双方确定的付款方式向客户收款。若遇特殊情况（如客户一次性购买多个单位），乙方应告之甲方，作个案协商处理。



　　
 4
 ．乙方收取客户所付款项后不得挪作他用，不得以甲方的名义从事本合同规定的代售房地产以外的任何其他活动。



　　八、合同的终止和变更



　　
 1
 ．在本合同到期时，双方若同意终止本合同，双方应通力协作做妥善处理终止合同后的有关事宜，结清与本合同有关的法律经济等事宜。本合同一旦终止，双方的合同关系即告结束，甲乙双方不再互相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但甲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向乙方支付应付费用的除外。



　　
 2
 ．经双方同意可签订变更或补充合同，其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其他事项



　　
 1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2
 ．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可通过协商、诉讼方式解决。



　　甲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乙方：××房地产中介代理有限公司（盖章）



　　代表人：（签字）



　　委托购房合同



　　（参考文本）



　　委托人：



　　受托人：



　　双方经协商一致，就委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事项：



　　委托人授权　　　　　办理有关购买商品房　　　　　套的各项事宜。



　　二、授权范围：



　　
 1
 ．购买的商品房共　　　　　套，总面积在　　　　　平方米之内；



　　
 2
 ．商品房的购入价应掌握在　　　　　元／每平方米至　　　　　元／每平方米之间；



　　
 3
 ．商品房所在位置，可在　　　　　市　　　　　区　　　
 
 　　路以东，　　　　　路以西，　　　　　路以南，　　　　　路以北范围之内选购；



　　
 4
 ．其他　　　　　　　　　　　　　　　　　　　　　　　。



　　三、委托报酬：



　　受托人如完成委托事宜，委托人给付报酬　　　　　元；如果在委托期限内未能完成委托事宜，给付劳务费　　　　　元。



　　四、完成委托事项所需费用：



　　根据实际需要，按支出凭据向委托人报销。



　　五、各项费用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委托酬金在合同签订后　　　　　日之内，先付　　　　　％；其余在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宜后一次支付。



　　其他费用先由受托人垫付，每季度末结算一次。



　　所有经费往来均通过银行结算。



　　六、委托授权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1
 ．委托人在合同生效之后，对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的活动，不能任意干涉，双方遇有问题可随时研究协商；



　　
 2
 ．受托人应认真负责行使委托人授予的权利，不得弄虚作假，更不得与第三人恶意通谋，欺骗委托人；



　　
 3
 ．　　　　　　　　　　　　　　　　　　　　　　　　。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九、双方议定的其他事宜：



　　委托人：（签章）　　　　　　　
 
 受托人：（签章）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合同签订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



　　（参考文本）



　　拆迁人（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电话：



　　委托代理人：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电话：



　　被拆迁人（以下简称乙方）：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址：



　　委托代理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址：



　　甲方因建设需要，必须拆除乙方使用的房屋，根据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规、政策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房屋拆迁依据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拆迁许可证》文号　　　　　。



　　第二条　被拆除房屋现状



　　（一）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房屋　　　
 
 　　间，建筑面积　　
 
 　　　平方米，使用面积　　　　　平方米，居住面积　　　　　平方米。



　　（二）乙方有正式户口　　　　　人，常住人口　　　　　人，应安置人口　　　　　人，分别是（写明姓名、性别、年龄、关系等）　　　　　
 
 　　　　　　　　　
 
 　　　　。



　　（三）被拆迁房屋的产权属于　　　　
 
 　。



　　第三条　拆迁安置



　　（一）乙方安置到　　　　　，房屋　　　　间，建筑面积　　　平方米，使用面积　　　平方米，居住面积　　　　　平方米。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住房进住手续。



　　（二）乙方临时过渡到　　　　　，房屋　　　　　间。



　　（三）乙方临时过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甲方保证乙方在过渡期限内回迁，乙方在收到正式安置通知　　　　　日内，应迁入安置用房内。



　　第四条　安置房屋的标准



　　
 1
 ．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安置房屋，其建造标准应当符合　　　　　颁发的　　　　　标准；



　　
 2
 ．建造质量应当符合　　　　　；



　　
 3
 ．房屋内应当有以下设施：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第五条　拆迁安置房屋产权



　　（一）乙方被安置房屋的产权属于　　　　　。



　　乙方应与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交纳房租及其他费用。



　　（二）乙方被安置房屋的产权属于　　　　　。



　　甲、乙双方应另行签订　　　　　买卖合同，持该合同办理房屋产权签订手续，该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的约束力。



　　第六条　房屋拆迁补助



　　甲方支付乙方搬家补助费　　　　　元；临时过渡费（含交通补助、供暖补助等）　　　　　元；转学补助费　　　　　元；提前搬家奖励费　　　　　元；其他补助费　　　　　元，共计人民币　　　　　元。



　　第七条　被拆迁房屋补偿



　　甲方对被拆除房屋的产权人按以下方式进行补偿：



　　
 1
 ．作价补偿



　　被拆迁房屋　　　　　间，建筑面积　　　　　平方米，按每平方米　　　　　元作价补偿，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费　　　　　元。本合同签订后，由乙方负责办理被拆除房屋产权注销手续。



　　
 2
 ．产权调换



　　甲方以　　　　　地点，　　　　　房屋，　　　　　间，　　　　　平方米，补偿乙方；



　　乙方需支付：



　　（
 1
 ）结构差价　　　　　元；



　　（
 2
 ）面积差价　　　　　元；



　　（
 3
 ）房屋成新差价　　　　　元。



　　第八条　乙方在　　　　　年　　　　　月　　　　　日前应将原住房腾空，并交甲方拆除。



　　第九条　乙方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或附属设施应在　　　　　年　　　　　月　　　　　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甲方有权拆除。



　　第十条　乙方安置属于临时过渡的，应在收到甲方正式安置通过　　　　　日内迁入安置住房内。逾期不搬迁的，不再享受各种补助费，并每逾期一天罚款　　　　　元。



　　第十一条　乙方安置属于临时过渡的，在临时过渡期内，甲方按每月　　　　元支付乙方临时过渡费。



　　第十二条　甲方应在本合同第三条第（三）项约定的临时过渡期期满前保证乙方按期回迁，逾期不能回迁的，甲方应在临时过渡期满　　　　　天前通知乙方，并按以下方法之一处理：



　　
 1
 ．甲方提供同面积、同质量的安置房屋。



　　
 2
 ．逾期　　　　　个月内，甲方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的临时过渡费的　　　　　％向乙方加付临时过渡费，逾期超过　　　　　个月，甲方按本



　　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的临时过渡费的　　　　　％向乙方加付临时过渡费。



　　
 3
 ．　　　　　　　　　　　　　　　　　　　　　　　　。



　　第十三条　特殊情况下安置逾期的处理如果出现下列情况，乙方同意甲方逾期提供安置房屋：



　　
 1
 ．不可抗力造成安置房屋建设延期；



　　
 2
 ．因拆迁户搬迁迟延造成安置房屋建设延期；



　　
 3
 ．　　　　　　　　　　　　　　　。



　　出现上述情况，甲方应当在情况发生的　　　　　天内通知乙方。



　　因以上情况造成安置延期时，逾期安置时期的临时过渡费按以下方法处理：　　　　　
 
 。



　　第十四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报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备案。



　　甲方：　　　　　　　
 
 　乙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近期，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
 SSIC
 ）采用电话方式向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的
 2098
 位商品房住户进行了访问。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商品住宅的总体满意率偏低。也出现多种商品住宅方面的纠纷，因而对于商品房买卖中的一些问题必须注意。



　　
 1
 ．房屋面积的欺诈陷阱



　　房地产商在销售房屋时在房屋面积上通常所采取的欺骗手法有：



　　①利用购房者无法确切测量、无法确知整栋建筑面积的弱点，增加每套住宅应分摊的公用面积，将不应计入每套销售面积的部分计入销售面积；



　　②以建筑面积计价，向购房者承诺一个较高的使用系数，但在房屋交付时，使用系数大为降低，使购房者损失实际可利用的面积；



　　③以使用面积计价时，混淆建筑面积与使用面积的概念，夸大使用面积的范围；



　　④小幅度夸大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在有关部门实地测量后，因差额较小，不再重新结算差价。



　　
 2
 ．价格欺诈陷阱



　　在购房时，卖方总是想方设法尽量抬高价格，比如买方和卖方谈好价钱后，没过几天卖方就以种种借口把价格提高了。买方被迫与卖方重新讨价还价，最后可能以较高的价格成交。通常，人们不会很快就做出决定，可是一旦决定以后，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所作的决定必是很好的，因为这是经过一番努力后才做出的决定，所以感到是正确的。于是，他们不愿意轻易推翻整个交易，使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如果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卖方曾经向他人保证过，这是一个公平而合理的交易，那么他就更难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了。卖方正是抓住了买方的这一心理特征，制造抬价这一陷阱来证明：他的报价是合理的。即使你不接受新的抬高的价格，但至少使买方感觉到以前协定的价格是合理的。对待这个陷阱，你可以直接指出来，如果卖方抬价后没有市场，那么他会坐下来同你谈；你也可以以毒攻毒，推翻你和他所达成的协议；你还可以在已初步达成意向，但合同没有签订以前，要求对方做出保证，以防他反悔。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交易的相对公平。



　　
 3
 ．媒介欺诈陷阱



　　一些卖房者为了尽快地把其房屋销售出去，往往利用一些媒介操作来达到目的。比如在购房广告中利用媒介来扩大影响，或者通过媒介来散布假信息，如传播地价要上涨、房改政策又有什么变动等，其最终目的就是促使你赶紧下决心买房，否则过两、三天会后悔的。如果买方信息不全，轻易听信这些渠道各异的消息，就很容易陷入对方的圈套。因此，买方必须要在谈判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尽量扩大自己的信息范围。同时，在谈判中要严格、认真地对对方提供的每一条信息都必须认真核实，对对方的资料、信息来源要仔细推敲、核对，以免上当。



　　
 4
 ．合同谈判中的欺诈陷阱



　　购房者在与房地产商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常性地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购房者应谨防陷入对方设置的一些谈判陷阱。购房谈判中的陷阱主要有：



　　①示人以利



　　卖方向买方发出暗示的信息，具有一定的诱惑性，其目的在于搜索到对方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以掌握谈判的主动权。“示人以利”，其“利”如诱饵，使买方很容易被卖方“俘虏”。对待这种陷阱，买方须明确利害关系，坚持原则，先向对方陈述利害，让其权衡得失，从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为眼前的小“利”所动，那么损失将会大得多，到时悔之晚矣。



　　②避重就轻



　　在谈判中，卖方往往隐藏很多“缺陷”，比如质量不过关，或者内部装饰、服务达不到要求等。当买方聚焦于此的时候，他们就环顾左右而言它，谈一谈与此无关的话题，尽量地回避。同时他们往往采用一些简单的对比，或者比一些根本不能兑现的承诺来蒙蔽买方，使买方不知不觉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或者相信了对方的许诺，或者顺着对方的设计思路走下去。买方必须抓住对方的不足之处不放。“斤斤计较”、集体讨论，让对方必须承认其不足而难以瞒天过海。对卖方越想回避的方面就越要抓住不放，控制其制高点，让对方围着你的意图去运转。



　　
 5
 ．工程质量的欺诈陷阱



　　商品房工程质量是一个重大的方面，许多消费者因住房质量问题而与房产主发生纠纷，因而在工程质量方面要注意的，一是约定工程质量必须经工程质量监管部门验收合格；二是装修标准的约定要具体明确，包括房屋不同部分的装修标准，如地面、天花板、门窗等的装修标准和材料标准，如材料的名称、型号、规格、质量标准等，避免使用“进口”、“优质”、“高级”等字眼；三是约定各种生活设施入住时应达到的条件，即明确为房屋配套的上水、下水、燃气、供热等必备市政配套设施的交用时间。



　　（二）合同中欺诈陷阱的风险防范



　　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要注意合同的完善和公平。合同的完善就是合同要对所有必须约定的内容进行约定，不能有大的遗漏。购房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契约时，除应认真审查合同，确保有关事项表述的完善、准确外，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
 ．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问题的防范



　　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应认真审查合同条款是否公平互利，权利和义务是否对等，是否存在只保障卖房人利益的情况。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的一个体现就是，谁也无权拿出自己的“格式合同”强迫别人接受或不许别人修改。买房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修改所谓“格式合同”中的任何条款，或在合同中增、减任何内容。



　　
 2
 ．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及房屋状况的防范



　　经常有一些开发商，在其提交给购房者的所谓标准合同中，根本不提土地使用权问题。其原因有许多是因为所售房屋没有获得土地使用权，这样的结果对买方损害巨大。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个人或单位购买的商品房所占用的土地必须是出让的土地。如果买方购买的商品房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必然意味着该房所占用的土地是非法用地，这样，国家有权随时追究产权人非法用地的法律责任，可以责令产权人补办出让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而这时开发商已不存在，缴纳出让金的“债务”只能落到买房人身上。并且，即使没有上述法律风险，房屋所有人在经济上也遭受巨大损失。没有土地使用权，意味着买方花同样的钱，只买到了地上物即房屋的价值，没有买到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这其中的差价成为开发商高额利润的来源。所以，购买方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约定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如约定卖方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还应注明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使用起止日期，并注明国有土地使用证号等。



　　对现房应写明买方享有所有权及所有权证证号或商品房销售许可证证号。购房者还要通过律师或其他渠道了解一下购买房屋有无限制产权的情况：如该房屋是否已设定抵押；是否被设立典权；是否正在租赁期间；房屋共有人处理共有房屋时是否经其他共有人的书面同意；等等。否则，将导致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产权受到限制，造成对购房者权益的侵害。对于期房应具备销售条件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房屋状况包括房屋的坐落地点、房屋的结构、房屋的层次、房屋的部位等，一般应有附图，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现房要通过实地考察，验证附图中楼盘的位置、朝向、居室结构是否与实际相符。



　　
 3
 ．有关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及共有公用面积、分摊面积的计算和测量以及价格问题的防范



　　一般来讲，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买卖合同时，特别是签订预售合同时，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为工程施工图纸或竣工图纸，而非实测面积。在计算所购房屋面积时，应以当地房屋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实地测量并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为准。这就要求在购房合同中，须注明实测面积与暂测面积误差的处理方式。一般处理做法是在房屋的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的误差在一定比例以内（一般认为是合理误差时，）按原定单位价格以房屋实际面积结算；如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超出这一比例的，则应视为卖方违约，买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卖方在约定期限内返还房款、利息，双倍退还定金。买方也可以接受合同，对于超过正常范围的部分，要求卖方在价格上做出补偿。比如所购房屋涨价，按合同价格计算；如所购房屋降价，则按降价后的价格计算。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对卖方违约的价格制裁。



　　房屋价格在合同中应写明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及每平方米的价格。以建筑面积计算应含有共有公用面积、分摊面积、房屋状况。在购买期房时，要注意对房屋的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误差的处理做出约定。



　　
 4
 ．物业管理问题的防范



　　在签订预售契约时，卖方往往还未确定物业管理公司，相应的使用、管理、维修合约及管理费押金、维修基金及管理费等费用标准也未确定，所以，买方应将物业管理事宜与交房分开，约定买方只要交清房款，卖方应无条件交房。至于物业管理事宜及费用，双方协商解决。



　　
 5
 ．违约责任问题的注意



　　在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有些商品房开发商或代理商往往列出许多有关买方违约责任的苛刻条款，而千方百计避开卖方违约责任的约定，或虽约定了买卖双方的违约责任，但有关买卖双方的违约责任的约定是不公平和不对等的，对买方极为不利。因此，在与卖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买方应要求在合同中明确卖方的违约责任，并争取双方违约责任的公平和对等。对违约责任的约定包括卖方逾期交房的责任，不能或不履行交付房屋的责任；买房人逾期付款的责任、毁约不买的责任；房屋质量不合标准的责任等。双方应对违反每一项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做出逐一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一般有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等，必须写得明确具体。关于不可抗力，卖方一般会把一些非不可抗力因素也加入进来，以求房屋逾期或不能交付的免责。不可抗力在民法上被解释为“发生前不能预计，发生时不能避免、克服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动乱、战争、国家重大政策的改变等，买方应尽量避免卖方任意扩大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



　　合同是买卖双方就权利义务达成的协议，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违背合同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买方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考虑周全，充分调查，谨慎从事，如果遭受损害，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与开发商进行交涉，修改显失公平的条款，补充不明确的事项，如果纠纷无法解决，则应聘请有房地产专业法律知识和经验的律师代理诉讼。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胡××是昆明一家小电脑公司的老板，他在
 2006
 年
 12
 月
 24
 日，从每平方米
 4810
 元的价格从“××”购买××大厦
 11
 楼
 1106
 房，因实际面积问题与房产主发生纠纷。



　　据昆明《滇池晨报》报道：



　　
 2007
 年元月
 14
 日上午，胡××来到云南省建设厅，政策法规处的和同志告诉他，应该去房产处找余处长或李工程师，这事由他们负责解释。胡来到房产处，余处长不在，便找到李工程师，请他解释合同说明第
 6
 条的意思。李工说：“新合同文本已清楚地写明，销售单位售价已包括有公用面积的建设费用，销售单位不得对公用面积另行计价和销售，也就是说，楼梯、走道、电梯间、电梯井等公用部分的费用都已摊入单位售价中，因此，在计算房价总金额时，只能计算套内建筑面积，消费者买套房也就有了公用面积的使用权。



　　元月
 17
 日上午，胡××又找到鑫泰公司协调部经理张××，一起再找李工程师，李的解释同上次一样。并说：“这就是新老合同的区别，否则这个合同我们何必这样规定呢？”



　　元月
 27
 日上午，胡与张两人又找到房产处处长余某，余处长仍叫李工解释，李工说：“已解释过多次了，不必再说。只说一句，不能再计算公摊面积。”余处长接着说：“这就对了，李工程师说新合同已不能再计算公摊面积这一项，就不能再计了，他的解释就是房产处的解释，也是云南省建设厅的解释。”胡××起诉后，代理律师赵××两次找李工程师，李说：“我的答案与以前一样，一个字不会改。”赵律师问：“公用面积、公摊面积、公用部分三者有什么区别？”李回答说：“没有区别。”



　　
 3
 月
 15
 日，张××打电话叫来胡××和赵律师说：“已找到省建设厅厅长，答应重新下文解释，过几天就下，公用面积指的是绿化草坪和建筑，原来房产处李工的解释不能作数。”上诉人认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的建筑面积，指套内建筑面积和该幢建筑物内应分摊的公用面积之和，而胡××直到合同签订几天后，对方才拿出图，上楼测量后发现，图上一个尺寸少了
 0
 ．
 4
 米，由此比图纸面积少
 6
 ．
 4
 平方米，而图纸面积又比合同上的面积少
 58
 ．
 76
 平方米，总共少了
 65
 平方米。



　　【剖析】



　　建设部建房（
 1995
 ）第
 517
 号文件关于《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的规定，“无论是建筑物以外，还是建筑物以内，只要是为该建筑物服务的公用及管理所用的非经营性的面积，都属于公用建筑面积”。



　　法院确认，胡××所购房的“建筑面积是
 281
 ．
 16
 平方米，但在计算价格时，就不应再将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作为商品房销售面积重复计价，或另行销售。”



　　【案例
 2
 】



　　某县农业银行一办事处（以下简称农行）
 2007
 年
 5
 月
 10
 日与本县房管部门签订一份购房合同。合同约定由房管部门向农行出售滨江路
 110
 号楼底层
 4
 间房。除合同其他基本条款外，双方还约定“签订协议后付款，付款之日合同生效”。
 5
 月
 12
 日农行向房管部门支付了房价款。
 5
 月
 13
 日房管部门要求解除购房合同，被农行拒绝。
 5
 月
 15
 日，农行听说房管部门又将此处房产卖给县邮政局，且县邮政局已占用了该处房屋。经核实后，农行动员部分职工迫使邮政局迁出，随后农行占用了这
 4
 间房。
 6
 月
 2
 日，农行接到县法院送达的通知，县邮政局已向法院提出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农行返还房产并赔偿损失。农行在答辩书中称，农行与本县房管部门签订有购房合同，且已交付了房价款，这
 4
 间房的产权属于农行。县邮政局与房管部门的购房合同签约在后，房管部门将已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再行出售，是无效行为。县邮政局对这处房产没有合法权利。请法院驳回县邮政局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
 5
 月
 13
 日房管部门之所以要求解除购房合同，是因为
 12
 日收取房价款后得到信息，农行购房是为了新建储蓄网点，而这样做违反了金融系统关于新建储蓄网点的规定。农行与县房管部门一直未办理房产登记手续。县邮政局与房管部门订购房合同，且已支付房价款办理完房产登记手续。



　　法院认为：
 1
 ．农行与县房管部门的购房合同尚未生效。理由是，购房合同属于实践性要式合同。购房合同的生效须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购房合同，虽经要约承诺达成合意，但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本案农行与县房管部门的购房合同就属于这类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农行不能依据尚未生效的合同取得房屋的产权。
 2
 ．县邮政局与房管部门订有购房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所订购房合同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和形式合法、订立程序完备，是合法有效合同。县邮政局可以据此合同取得争议房产的产权。最后，法院判决限期农行迁出，将房屋归还县邮政局。



　　【剖析】



　　房屋买卖是一种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60
 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或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手续”。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本案某县农业银行与本县房管部门签订购房合同，虽经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合同已经成立，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本案对购房者的警示是，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所有应当办理的手续，切不可将购房合同等同于一般买卖合同，认为双方协商一致，签字盖章，付款交房就完事大吉了。
















　　
 第十四章
 
 最新租赁合同签订与范例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其中，提供租赁物的一方为出租人；使用租赁物的一方为承租人；支付的报酬为租金。常见的租赁合同有房屋租赁合同、柜台租赁合同及汽车赁合同等。



　　一、租赁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租赁物的名称、数量和质量



　　这是租赁合同的中必不可少的条款，租赁物的名称要使同全称，并要规范、详细、具体，避免双方发生误解，产生歧义。有的租赁物还要注明牌号、商标、品种、规格、型号及等级等。



　　合同中确定的租赁物的数量和质量，是划分双方当事人责任的依据。因此，租赁物的数量应填写准确，不能含糊不清，计量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执行。租赁物的质量要求列明，最好还应规定合理的磨损或消耗标准。作为出租人交付或接受租赁物以及承租方接受和返还租赁物的标准和依据，同时也作为区分责任的依据。



　　（二）租赁物的用途



　　在合同中规定租赁物用途是租赁合同基本的要求，写明租赁物的用途，目的是为了使承租人能按照租赁物的性能正确、合理地加以使用，避免由于使用不当而使租赁物受到损失。



　　（三）租赁期限



　　租赁合同应当确定期限，到期后合同自然终止，承租人返还原物。但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将租赁的期限延长，也就是“续租”。续租期限内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变。所为明示方式即明示更新，是指当事人于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另订一个合同，约定延长租赁期限。如果没有明确约定，根据《合同法》第
 232
 条的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
 61
 第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要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如果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



　　（四）租金的标准、支付期限及方式



　　租赁合同中租金是双方当事人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约定。一般的租金标准，国家有统一规定的，按统一规定执行；没有统一规定，当事人自行协商确定。租金的构成一般说来应包括租赁物的维修费、折旧费和投资的法定利息、上缴利税、必要的管理费及保险费等。还要考虑市场需求状况、出租方合理的盈利等。出租方不得将收取租金作为获得高利的手段，租金标准过高的，国家法律是禁止的。



　　租金支付期限，是指承租人履行支付租金义务的时间约定。在支付期限内未支付或少支付租金的，承租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中还应明确规定租金是定期支付还是不定期支付，是一次性支付还是分期分批支付，并且总金额及每次分别支付的金额及期限都规定清楚。如果需要预付租金，也应在合同中注明。在我国，租金通常以人民币支付，但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以其他物代替货币支付。以货币支付的，还应对租金的结算方式及结算银行、银行账号等做出规定。



　　（五）租赁物的押金



　　实践中有些租赁合同有押金条款，如租用照相机、自行车时，出租人一般要收取押金。押金是出租人要求承租人预付的担保出租财产的安全以及租金的支付的抵押财产。如果承租人到期不返还出租物或支付租金，出租人就从租金中扣除。出租人对某些灭失可能性较大的财产要求收取押金是合理的，但押金不能乱用。在大额标的物出租时，法律不允许收取押金。在私房租赁中，法律禁止也出租人收取押金。



　　（六）租赁物的维修



　　由于租赁物的所有权属出租人，因此，出租人应当承担维修保养租赁物的责任，使租赁物处于良好的状态，以保证承租人的使用。《合同法》第
 221
 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双方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出来，至于租赁物的日常保养维修，由承租方负责进行也切合实际。对于这项工作的费用支出，也应在合同中做出规定，如果没规定，一般要由出租方支付。



　　（七）违约责任



　　在违约责任条款中应明确规定违约金额的计算方法，赔偿要公平、合理。



　　
 1
 ．承租方的违约责任主要有：①按合同规定负责日常维修保养的，由于使用、维修不当，造成租赁物损坏、灭失的，应负责修复或赔偿。②因擅自拆改房屋、设备、机具等租赁物而造成损失的，必须负责赔偿。③未经出租方同意擅自将租赁物转租或用租赁物进行非法活动的，出租方有权解除合同。出租方也可以要求承租方偿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④未按规定的时间、金额交纳租金，出租方有权追索欠租，并加罚利息，过期不还租赁物，除补交租金外，还应偿付违约金。



　　
 2
 ．出租方的违约责任主要有：①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数量提供租赁物，应向承租方偿付违约金。承租方还有权要求在限期内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②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提供租赁物，影响承租方使用的，应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并负责调整或修理，以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③合同规定出租方应提供有关设备、附件等，如未提供而致使承租方不能如期正常使用的，除按规定如数补齐外，还应偿付违约金。④按合同规定派员就租赁物为承租方提供技术服务的，如因技术水平低、操作不当或有过错的，致使不能正常提供服务时，应偿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时，应负责赔偿。



　　（八）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



　　二、租赁合同常用示范例



　　租赁合同（
 GF
 －
 2007
 －
 06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租人：　　　　　　签订地点：



　　承租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租赁物



　　
 1
 ．名称：



　　
 2
 ．数量及相关配套设施：



　　
 3
 ．质量状况：



　　第二条　租赁期限　　　　年　　　月　　　日，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提示：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第三条　租赁物的用途或性质：



　　租赁物的使用方法：



　　第四条　租金、租金支付期限及方式



　　
 1
 ．租金（大写）：



　　
 2
 ．租金支付期限：



　　
 3
 ．租金支付方式：



　　第五条　租赁物交付的时间、地点、方式及验收：



　　第六条　租赁物的维修



　　
 1
 ．出租人维修范围、时间及费用承担：



　　
 2
 ．承租人维修范围及费用承担：



　　第七条　因租赁物维修影响承租人使用　　天的，出租人应相应减少租金或延长租期。其计算方法是：



　　第八条　租赁物的改善或增设他物



　　出租人（是／否）允许承租人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增设他物。改善或增设他物不得因此损坏租赁物。



　　租赁合同期满时，对租赁物的改善或增设的他物的处理办法是：



　　第九条
 
 出租人（是／否）允许承租人转租租赁物。



　　第十条　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租赁期届满，双方有意续订的，可在租赁期满前　　　　日续订租赁合同。



　　第十三条



　　租赁期满租赁物的返还时间为



　　第十四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五条　本合同未作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出租人
 
 承租人
 
 鉴（公）证意见：



　　出租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承租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房屋租赁合同（
 GF
 －
 2007
 －
 0602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租人：　　　　
 
 　签订地点：



　　承租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租赁房屋坐落在　　　　、间数　　　　、建筑面积　　　　、房屋质量



　　第二条　租赁期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提示：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第三条　租金（大写）：



　　第四条　租金的支付期限与方式：



　　第五条　承租人负责支付出租房屋的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光缆电视费、卫生费和物业管理费。



　　第六条　租赁房屋的用途：



　　第七条　租赁房屋的维修：



　　出租人维修的范围、时间及费用负担：



　　承租人维修的范围及费用负担：



　　第八条　出租人（是／否）允许承租人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或改善增设他物。装修、改善增设他物的范围是：



　　租赁合同期满，租赁房屋的装修、改善增设他物的处理：



　　第九条　出租人（是／否）允许承租人转租租赁房屋。



　　第十条　定金（大写）　　　　元。承租人在　　　　前交给出租人。



　　第十一条　合同解除和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1
 ．承租保不交付或者不按约定交付租金达　　　　个月以上；



　　
 2
 ．承租人所欠各项费用达（大写）　　　　元以上；



　　
 3
 ．未经出租人同意及有关部门批准，承租人擅自改变出租房屋用途的；



　　
 4
 ．承租人违反本合同约定，不承担维修责任致使房屋或设备严重损坏的；



　　
 5
 ．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承租人将出租房屋进行装修的；



　　
 7
 ．承租人在出租房屋进行违法活动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承租有人权解除本合同：



　　
 1
 ．出租人迟延交付出租房屋　　　　个月以上；



　　
 2
 ．出租人违反本合同约定，不承担维修责任，使承租人无法继续使用租房屋。



　　
 3
 ．



　　第十二条　房屋租赁合同期满，承租人返还房屋的时间是：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出租人未按时或未按要求维修出租房屋造成承租人人身受到伤害或财物毁损的，负责赔偿损失。



　　承租人逾期交付租金的，除应及时如数补交处，还应支付滞纳金。



　　承租人违反合同，擅自将出租房屋转租第三人使用的，因此造成出租房屋毁坏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租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承租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房屋租赁合同



　　（参考文本）



　　订立合同双方：



　　出租人：　　　
 
 　（个人或单位），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人：　　　　
 
 （个人或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为调剂房屋使用余缺，甲方愿意将属于自己的房屋的管理权）出租给乙方，双方根据
 
 市（县）有关房产管理的规定，经过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出租房屋坐落地址　　　
 
 　。



　　第二条　房屋名称、规格、等级、间数、面积、单价、金额、地面质量（见下表）



　　房屋名称（楼、正、厢、平、厦）
 
 规格
 
 等级
 
 间数（间）
 
 面积（
 m2
 ）
  m2
 单价



　　（元）
 
 年租赁



　　金额（元）
 
 门数（合）
 
 窗数（眼）
 
 地面质量（土、砖、水泥）



　　第三条　租赁期限



　　租期为　　　年　　　月　　　日，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甲方应按照合同规定时间和标准，将出租的房屋及时交给乙方使用居住。



　　第四条　租金和租金交纳期限



　　乙方每月向甲方缴纳租金人民币　　　　元整，甲方应出具收据。租金在当月　　　　天内交清，交租金地点在　　　　。



　　（房屋租金，由租赁双方按照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私有房屋租金标准协商议定；没有规定标准的，由租赁双方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参照房屋所在地租金的实际水平协商议定。出租人不得任意抬高租金。）



　　第五条　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变更



　　
 1
 ．租赁期间，甲方如将房产所有权移给第三人，不必征得乙方同意，但应通知乙方。房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人后，该第三人即成为本合同的当然甲方，享有原甲方的权利，承担原甲方的义务。



　　
 2
 ．租赁期间，乙方如欲将房屋转让给第三人使用，必须征得甲方的同意。取得使用权的第三人即成为本合同的当然乙方，享有原乙方的权利，承担原乙方的义务。



　　第六条　甲方的责任



　　
 1
 ．甲方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向乙方提供租赁房屋，应按延迟期间内乙方应交租金的　％计算，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2
 ．租赁期间，出租房屋的维修由甲方负责，如租赁房发生重大自然损坏或有倾倒危险而甲方又不修缮时，乙方可以退租或代甲方修缮，并可以用修缮费用收据抵消租金。



　　
 3
 ．出租房屋的房产税、土地使用费由甲方负担。



　　
 4
 ．租赁期间，如甲方确需收回房屋自住，必须提前　　个月书面通知乙方，解除合同，甲方应付给乙方违约金，违约金以剩余租期内应交租金总额的　　％计算。



　　第七条　乙方的责任



　　
 1
 ．乙方依约交付租金，甲方如无正当理由拒收，乙方不负迟延交租的责任；乙方如果拖欠租金，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延期付款的规定向甲方偿付违约金。乙方如拖欠租金达　　　月以上，甲方可以从乙方履约金（如乙方付有履约金）中扣除租金，并可收回出租之房屋。



　　
 2
 ．租赁期间，房屋管理费、水电费由乙方负担。



　　
 3
 ．租赁期间，如乙方确因特殊情况需要退房，必须提前　　个月书面通知甲方，解除合同，应付给甲方违约金，违约金以剩余租期内应交租金总额的　
 ％计算。



　　
 4
 ．租赁期间，乙方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及用途，乙方如因故意或过失造成租用房屋和设备的毁损，应负责恢复原状或赔偿经济损失。乙方如需装修墙窗，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并经房屋修缮管理部门批准方能施工。乙方在租用房屋内装修墙窗的格、花、板壁、电器等物，在迁出时可一次折价给甲方，亦可自行拆除，但应恢复房屋原状。



　　
 5
 ．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乙方必须按时搬出全部物件。搬迁后　　　　日内房屋里如仍有余物，视为乙方放弃所有权，由甲方处理。



　　
 6
 ．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如乙方逾期不搬迁，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必要时甲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和申请执行。



　　第八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通过甲乙方双方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房管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合同期满，如甲方的租赁房屋需继续出租或出卖，乙方享有优先权。



　　第十条　房屋如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导致毁损，本合同则自然终止，互不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式　　　份，交　　　市（省）房管局等单位各留一份。



　　出租人（或单位）：　　　（盖章）
 
 承租人（或单位）：　　　（盖章）



　　地址：　　　　　　　　　　　
 
 地址：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年　　　　月　　　　日订



　　商品房产租赁合同



　　（参考文本）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就房屋租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租用甲方坐落在　　　度假村　　　组团内　　　楼房　　　栋，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租用期三十周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



　　二、租用期限内房屋租金为　　　　元人民币（含建筑税）。乙方分两次支付。本合同生效后的十天内，乙方支付房屋租金的
 60
 ％为　　　　万元，房屋验收合格后的十天内，乙方支付房屋租金的剩余款额。



　　三、租用期内，房屋由乙方使用管理，房屋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其他合理税费由乙方承担。



　　四、租用期内，乙方所用的水、暖、电、热水、通讯、室外环卫、房屋修缮、绿化维护等由甲方统一管理，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第三、四条所发生的费用，甲方赁单据、发票和有关规定文件，按各规定的期限向乙方结算。



　　六、乙方所租用房屋，在乙方验收合格并付清房屋租金后，归乙方使用。



　　七、在房屋保修期内（水电设施半年、土建一年，采暖设施一个采暖期，自乙方使用之日算起）甲方对房屋质量问题保修。



　　八、乙方服务人员的临时户口等生活上所需办理的手续，由甲方帮助与当地有关单位联系解决。



　　九、违约责任



　　
 1
 ．本合同生效后，如乙方违约，乙方已缴房屋租金不退，并一次性支付违约罚金　　　　万元人民币（自违约之日起三十天内付清）。



　　
 2
 ．本合同生效后，如果甲方违约，甲方向乙方退还剩余租金（即本合同房屋租金的三十分之一乘以剩余租期年数），并一次性支付违约罚金　　　　万元人民币（自约之日起三十天内付清）。



　　
 3
 ．不满半年的租期按半年计算，超过半年不满一年租期按一年计算。



　　十、在租用期内，甲方不得将乙方租用的房屋转租（卖）给任何第三者，如果甲方出售乙方租用房屋，乙方应享受优先购置权，并无需另行支付购房款，同时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正式过户手续，由此发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十一、乙方需要安装电话，由甲方解决，费用由乙方承担。



　　十二、在租用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灾害，房屋遭到毁坏，按照房屋建设程序，甲方重新建造房屋。



　　十三、甲方已声明本合同所指标的楼房是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令而建造和经营的，甲乙双方在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和法令的基础上签定本合同的。如在租赁期限内遇与国家新的政策、法令、规定相悖，使本合同不得不解除时，甲方每年按房租总金额的百分之十乘以乙方实际租用年数计扣房租。



　　十四、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本合同一式九份。正本两份，双方各执事份；副本六份，双方各执三份。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



　　十六、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经公证后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定。



　　十七、本合同附件（由甲方提供）。



　　
 1
 ．房屋平面位置及占用土地范围（略）



　　
 2
 ．　　　　度假村别墅暂行管理办法（略）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　　　　
 
 代表：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年　　月　　日



　　柜台租赁合同（
 GF
 －
 2007
 －
 0603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租人：　　　　　　签订地点：



　　承租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出租人将以下柜台出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约定从事经营活动。



　　序号
 
 名称
 
 位置
 
 质量
 
 柜台长度
 
 占用面积



　　（不含柜台）
 
 用途
 
 配套设施



　　（注：空格如不够用，可以另接）



　　第二条　租赁期限：从　　　　年　　　　月　　日出租人将柜台交付承租人使用，到　　年　　　　月　　　　日收回。



　　第三条　租金及交付的时间、方式租金每月（大写）　　元。租金每　　个月交一次，第一次租金于合同生效后　　天内交给出租人，第二次租金于　
 交清，以后交付方式以此类推。



　　第四条
 
 租赁柜台的用途是：



　　第五条　租赁柜台的维修



　　由出租人维修的，出租人在接到承租人通知后　　　　日内维修好。如出租人未尽维修义务，承租人可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由承租人维修的，修理费由　　　　人负担。



　　第六条　出租人（是／否）允许承租人对柜台进行改善或增设他物。合同期满，柜台的改善或增设他物的处理是：



　　第七条　出租人（是／否）允许承租人转租租赁柜台。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转租合同终止期不得超过原租赁合同期限，因第三人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第八条　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九条　违约责任：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



　　出租人
 
 承租人
 
 鉴（公）证意见：



　　出租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承租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柜台租赁合同



　　（参考文本）



　　出租人（以下称甲方）：



　　承租人（以下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甲方将　　　　节柜台总面积　　　　
 m2
 出租给乙方，用在甲方店内从事商业经营。柜台坐落于　　
 
 　　。



　　第二条　租赁期共　　　　年零　　　个月，甲方从　　　年　　月　　日起将出租柜台交付乙方使用，至　　　年　　月　　日收回。



　　第三条　租金每月为　　　　元（国家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则由双方协商规定）。租金交纳期限为　　　　。



　　第四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收回柜台：



　　
 1
 ．擅自将承租柜台转租、转让或转借他人的；



　　
 2
 ．利用所租柜台进行非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的；



　　
 3
 ．严重违反有关部门的规定或甲方单位的管理制度；



　　
 4
 ．给甲方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5
 ．拖欠租金累计达　　　　个月的。



　　第五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权利：



　　①组织乙方来店人员学习有关法律政策，制订依法经营的具体规章，建立健全各项有关管理制度，并有权要求乙方遵守；



　　②有权监督检查乙方遵纪守法、文明经营情况，对乙方违反有关规定及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和“雇托”经营欺骗消费者等行为进行教育和管理，并报告有关执法部门；



　　③有权要求乙方更换违纪人员。



　　
 2
 ．甲方义务：



　　①严格执行《××市商业服务业企业出租柜台管理暂行规定》；



　　②不得擅自提前终止合同，将柜台转租他人；



　　③对乙方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损失责任；



　　④对乙方人员经营提供必要方便，支持乙方的工作。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的权利：



　　①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享有自主经营权；



　　②甲方违反合同规定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



　　③有权抵制甲方的各种不合理要求，并可向有关部门反映。



　　
 2
 ．乙方义务：



　　①严格执行《××市商业服务业企业出租柜台管理暂行规定》，承租柜台明显处悬挂租柜台标志，服从有关部门的管理，自觉遵守甲方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甲方利益及声誉；



　　②严格依法经营，明码标价，现货交易不得超范围经营，不搞批发业务，不得出售假冒伪劣商品，不得“雇托”经营；



　　③遵守国家物价及有关政策，照章纳税，文明经商，做到售出商品包退、包换、包修，保证商品质量，讲求信誉；



　　④爱护柜台及其他设施，不得损失，如有损坏应负担全部修理费用或照价赔偿，租赁期满乙方应完好归还承租的柜台。



　　第七条　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第八条　双方违约责任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经合同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期满前　　　　日双方如愿延长租赁期，应重新签订合同。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此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　　　　份，送　　　　单位备案。



　　出租人（章）：　　　　
 承租人（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经办人：



　　鉴（公）证机关（章）



　　年　　月　　日



　　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
 GF
 －
 2007
 －
 0604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出租人：　　　　　
 
 签订地点：



　　承租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为明确出租人与承租人的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租赁物资的品名、规格、数量、质量（详见合同附件）：



　　第二条　租赁物资的用途及使用方法：



　　第三条　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天。承租人因工程需要延长租期，应在合同届满前　　　　日内，重新签订合同。



　　第四条　租金、租金支付方式和期限收取租金的标准：



　　租金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第五条　押金（保证金）



　　经双方协商，出租人收取承租人押金　　　　元。承租人交纳押金后办理提货手续。租赁期间不得以押金抵作租金；租赁期满，承租人返还租赁物资后，押金退还承租人。



　　第六条　租赁物资交付的时间、地点及验收方法：



　　第七条　租赁物资的保管与维修



　　一、承租人对租赁物资要妥善保管。租赁物资返还时，双方检查验收，如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资损坏、丢失的，要按照双方议定的《租赁物资缺损赔偿办法》，由承租人向出租人偿付赔偿金。



　　二、租赁期间，租赁物资的维修及费用由　　　　人承担。



　　第八条　出租人变更



　　一、在租赁期间，出租人如将租赁物资所有权转移给第三人，应正式通知承租人，租赁物资新的所有权人即成为本合同的当然出租人。



　　二、在租赁期间，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将租赁物资转让、转租给第三人使用，也不得变卖或作抵押品。



　　第九条　租赁期满租赁物资的返还时间为：



　　第十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一、出租人违约责任：



　　
 1
 ．未按时间提供租赁物资，应向承租人偿付违约期租金　　　　％的违约金。



　　
 2
 ．未按质量提供租赁物资，应向承租人偿付违约期租金　　　　％的违约金。



　　
 3
 ．未按数量提供租赁物资，致使承租人不能如期正常使用的，除按规定如数补齐外，还应偿付违约期租金　　　　％的违约金。



　　
 4
 ．其他违约行为：



　　二、承租人违约责任：



　　
 1
 ．不按时交纳租金，应向出租人付违约期租金　　　　％的违约金。



　　
 2
 ．逾期不返还租赁物资，应向出租人偿付违约期租金　　　％的违约金。



　　
 3
 ．如有转让、转租或将租赁物资变卖、抵押等行为，除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限期如数收回租赁物资外，承租人还应向出租人偿付违约期租金　　　％的违约金。



　　
 4
 ．其他违约行为：



　　第十二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四条　本合同未作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　　　份，合同双方各执　　份。本合同附件　　份都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出租人
 
 承租人
 
 鉴（公）证意见：



　　出租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承租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电话：



　　传真：



　　用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三、租赁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租赁合同常见的欺诈陷阱



　　租赁合同关系中的陷阱与风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类合同出现陷阱与风险，有立法方面的原因，如调整租赁关系，特别是调整随着经济改革形势的发展出现的财产或财产权利的新型租赁关系方面的立法不足或者滞后，使某些租赁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认难以寻求具体的法律依据。但是更为常见的原因是租赁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不知道学法用法，在具体租赁关系中陷入认识理解的误区，不能识别陷阱和预测风险，在租赁订立、履行阶段或者当对租赁合同进行变更解除时，不清楚自身的权利的效力范围，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履约行为失于明查致受骗或者陷入风险：



　　
 1
 ．租赁物所有权方面的欺诈陷阱



　　出租的财产应当是出租人所有的财产，或者非所有人但依法或依照合同有权出租的财产。出租人不具有这样的主体资格，将他人的财产，包括非法占有的财产作为出租物，致使承租人蒙受经济损失。主体不合格的出租，通常情况下出租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即明知无权出租而有意为之。有这样的案例，一盲流人员窥探到地处某城郊的一套住房长期空置，无人居住，便设法进入室内，非法占据该房。为解决生活来源，遂以该套房屋作为出租标的，与另外三名进城务工的无房屋居住者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并让三名承租人预先支付了半年的房租，直至该房的产权人出现，这一非法租赁关系的真相才得以显露。不具备出租主体资格而出租某一财产，是租赁合同中典型的陷阱。



　　
 2
 ．租赁物质量方面的欺诈陷阱



　　在租赁合同中，出租人负有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的义务。因此，出租人交付的租赁物应符合合同约定的使用收益状态，在合同没有约定时也应使租赁物具有符合其自身性质的使用收益状态。而且在租赁合同的持续期间出租人也应保持租赁物合于约定的使用收益状态。



　　出租人交付有瑕疵的租赁物就是租赁物的品质或数量或其他性质不符合约定的标准或不符合租赁物使用状态，却给承租人使用而使承租人不能正常使用收益的。



　　在租赁物有瑕疵，承租人也不知道该租赁物有瑕疵的情况下，出租人出租有瑕疵的租赁物以获取承租支付的租金。如租车合同关系中，出租人明知自己的汽车只有十马力，载货也不过五六吨，偏说自己的汽车的发动机是日本进口的，质量高，牵引力很大，能符合承租人在山区使用的目的，承租人因此而使用该汽车并支付了租金；再如租车合同中，出租人的汽车确实是外国进口车，但其引擎经大修，有些部件已不是原产部件，而是合资生产的，并把车交付给承租使用，承租人不能达到在合同中约定目的的。



　　
 3
 ．其他有关欺诈陷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改变租赁财产的用途，按照自身需要擅自进行加工、改装或者擅自将承租的财产转租给第三人，从中谋取利益。在财产租赁关系中，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瞒着出租人实施这一类行为的现实中是经常出现的，也是引发租赁合同纠纷的常见原因。



　　另外，租赁期间对租赁财产的维修保养义务未作明确的约定，双方都拒绝或者怠于对租赁物的维修保养，最终使承租人遭受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例如在某一房屋租赁关系中，出租房屋的屋顶漏水，承租人甲数次敦促出租人乙及时检修，或者以前数个承租者都是自己检修，因而迟迟不解决房漏问题。在一次大雨天气中，该房屋顶塌落，承租人的儿子身体受伤，电视机亦被砸坏，双方遂起纠纷。



　　这些只是租赁合同关系中常见的几类陷阱和风险。在租赁合同的订立、履行阶段以及变更解除的程序中，还可能产生前述类别未能包含的陷阱与风险，还需要合同当事人在签订租赁合同的全过程中认识分析并加以防范。



　　（二）风险防范



　　
 1
 ．租赁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范



　　（
 1
 ）租赁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及意思表达方面的风险防范。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必须是法律确定的、是在工商登记中明确有租赁经营业务的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或农村承包经营户；虽没有租赁经营业务，但将其财产进行租赁不影响自身经营，且不以租赁为常业的；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经上级部门批准后，也可以将闲置设备设施出租，但也只能为非常业的偶然行为。



　　以下三类不能作为出租人的主体：第一类虽有租赁经营业务，但已被宣告破产或被撤销、正在清算之中的企业法人；第二类，无租赁经营权利或超越超经营范围的企业法人；第三类，虽有租赁经营业务，但租赁标的物涉及国家机密、限制流通物或有碍公序良俗的。



　　除了考察对方签订租赁合同的主体资格外，合同当事人还应了解他的履约能力和资信状况。这对租赁合同的履行是至关重要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聘请律师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工商登记的查询，或通过向对方的其他客户了解对方的商业信誉。



　　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合同，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合同作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必须建立在意思表示真实、自愿的基础上。因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严重妨碍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性，而且又损害国家利益的，该事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
 2
 ）合同成立及合同主要条款方面的风险防范



　　在协商确定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时，当事人应当注意：①合同条款一定要全面，特别是主要条款不能遗漏，否则便会引起纠纷；②合同签订人起草合同应该认真细致，字斟句酌，文字表述要清晰、具体，避免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语句出现；③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多变，当事人可以附加一些条款，如：担保条款、附期限条款、附条件条款等，以保证合同顺利履行；④加强对合同的审查，建立合同管理档案，加强对业务员的授权委托书的管理，避免因疏忽而留下隐患。



　　
 2
 ．租赁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防范



　　为了避免或减少租赁合同在履行中产生纠纷，合同当事人也应采取一些防范对策：



　　第一，谨慎签订合同。当事人签订租赁合同时，合同条款要尽量完备、严密、细致，避免遗漏，这样，才可以为将来合同的履行提供充分的依据，对双方起到约束作用。



　　第二，认真履行合同义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将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与租赁合同相关的义务。



　　第三，了解违约责任形式，在合同中订立违约责任条款以便及时主张，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要方式是：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



　　第四，当事人应了解租赁合同的特点，掌握租赁合同的一些特殊原则，如承租人的优先权（优先购买权、优先承租权），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以及转租须得到出租人同意等，以正确主张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五，为了保证合同的履行，当事人可以要求担保。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担保条款，并且对选择的担保方式，如抵押、质押、留置等作出具体规定。小额财产租赁常有交纳押金的情况，它是承租人为履行义务而支付给出租人的担保，如租用电脑、自行车、游船时，出租人收取押金，租期届满，如果承租人不偿还租赁物或支付租金，出租人有权从押金中扣除；如果承租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租人须将押金退还或抵作租金。但对大额标的物的出租，法律一般不允许收取押金，如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出租人除收取租金外，不得收取押租或其他额外费用。担保条款并不是租赁合同的必备条款，当事人宜酌情约定。



　　
 3
 ．租赁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阶段的风险防范



　　（
 1
 ）合同的变更。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如果在合同订立以后，社会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使原合同不再适应实际情况，当事人需要重调相互的权利的义务。《合同法》第
 77
 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但必须注意：①是否存在有效的租赁合同。如果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或者原租赁合同已被宣布为无效或被撤销，不存在有效的租赁合同也就谈不上对其变更。②是否经当事人协商一致或具备法定条件，合同变更意味着对已经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改变，协议变更原合同，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订立一个新合同，所以，应该符合法律规定的成立合同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否则，变更后的合同的效力就会出现问题。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合同变更，有变更权的当事人必须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来进行，不得自行变更。③不得因承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变动而变更合同，承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法人行为，不论怎样变动，都不影响该租赁合同的法律效力。④不得因当事保一方的合并或分立而变更合同。合并与分立只是当事人组织形成的变化，合并或分立前的合同，由合并或分立后的新主体继续履行，不能因此变更合同。



　　（
 2
 ）合同的解除。在实践中，当事人应当注意解除合同所依据的条件是否成就。我国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方式有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我国《合同法》在第十三章规定有特别的法定解除条件：①承租人未按约定方法或租赁物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②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③承租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或迟延支付租金，在出租人给予的宽限期内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④因租赁物部分或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有解除权；⑤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健康，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可随时解除合同；⑥对于不定期租赁合同，出租人与承租人都可随时解除，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负有通知对方当事人的义务。租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租赁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
 3
 ）合同的终止。如果合同中已经满足以下条件：①债务已按约定履行；②债务互相抵消；③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④债权人免除债务；⑤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⑥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那么租赁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当事人不再受合同的约束，合同自然终止。当然，还存在合同终止的另一类情况，即强制性终止。这是指在租合同或对合同条款有争议而产生纠纷，双方诉至法院或提交仲裁机构，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判决或裁决终止该合同。当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判决送达当事人后，当事人不再受原合同的约束，原合同终止。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1
 、某运输公司与某化工厂签订一份重型卡车租赁合同。合同规定：由某化工厂按合同规定交付卡车后，运输公司即用于营运。不料受到当地工商局的干预，原因是出租卡车不属于化工厂经营范围，认为该合同是无效合同。运输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化工厂退还其已交纳的租金，并承担运输公司的经济损失。



　　
 2
 、南海美食世界是华诚大厦具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华诚大厦副总经理李某代表华诚大厦与顺发公司签订一份租赁合同，协议规定：（
 1
 ）华诚大厦将其下属的南海美食世界餐厅的使用权、收益权出租。前
 5
 年每年租金
 10
 万元，从第六年起，租金每年递增
 3
 ％。（
 2
 ）华诚大厦出租的南海美食世界的餐厅包括餐厅、厨房、库房、地下室冷库、办公室、更衣室及其他用房和现有设备。（
 3
 ）顺发公司承租餐厅后，餐厅设施的维修保养由其负责，餐厅所用房屋的维修保养由美食世界负责。（
 4
 ）合同签字后
 10
 日内，顺发公司预付半年租金，以后每年分两次支付租金，在一个租期年度的第一个月和第七个月的前
 5
 日支付全年租金的一半。若顺发公司逾期支付租金，每日按半年租金额
 3
 ％罚款。（
 5
 ）合同双方若有一方违约，将按未完成租期应付租金的
 10
 ％计算违约金。华诚大厦代表李某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南海美食世界的公章。合同生效后，顺发公司依约将第一期租金支付给华诚大厦，南海美食世界将其餐厅、厨房、库房、冷库、办公室、更衣室及其他设施移交给顺发公司，顺发公司接收后开始经营。其后，顺发公司又与南海美食世界签订了货梯使用的补充协议。合同签订八个月后，因顺发公司未按约支付第二期租金，如不按期交付，华诚大厦有权终止租赁合同。顺发公司回函称南海美食世界餐厅的设备不能正常使用，影响了正常经营，造成了经济损失，同时提出将原付款方式改为按月支付。华诚大厦遂诉至法院，要求终止租赁协议，并要求顺发支付违约金。在法院主持下，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华诚收回南海美食世界餐厅、厨房、库房、设备等，顺发支付拖欠的租金及其利息。



　　【剖析】



　　租赁合同出租方的主体资格过分限制，会妨碍租赁作为调剂社会闲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功能的发挥，因此，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于工商登记中无租赁经营业务而又出租闲置资产，但并不以此为常业的企业所为的租赁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例如在案例（
 1
 ）中，化工厂的经营范围虽然没有“租赁”，但它出租的是自己的闲置资产，而租赁标的物卡车也并非限制或禁止流通物；化工厂的租赁行为既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资产的价值，也解决了承租方的一时之需，不仅没有妨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还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所以，即使化工厂没有经营租赁业务的权利，也不能认定这个租赁合同无效。在案例（
 2
 ）中，南海美食世界作为领取《营业执照》、独立核算的法人分支机构，可以将自己的资产出租，并以自己的名义成为租赁合同的主体。而且整个租赁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都有南海美食世界所属法人华诚大厦的参与，这可以视为华诚大厦同意南海美食世界的行为。但是，征得所属法人的同意并不是领有《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对外签订合同的必要条件，此类法人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后，先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参与诉讼，如果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因此，案例中的南海美食世界具有签订合同的资格，是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



　　【案例
 2
 】



　　某市文物商店于
 2002
 年向出租人某房管所申请租赁该所辖区内的花园街
 15
 号一栋街面房为营业场所，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未定期限，约定租金为每月
 300
 元。
 2006
 年商店因扩大经营业务需要，经同意投入
 6000
 元扩建了房屋。之后商店与房管所商定月租金不变，明确租期为
 15
 年。
 2007
 年，房管所根据政府通知将商店所租房屋按非居往用房将房租调整为每月
 500
 元。商店认为房管所违约，拒付增加部分的租金，并且要求收回扩建部分的产权。房管所不同意，商店拒付租金
 1
 年多，经催缴仍不付。为此，房客所诉至法院。（
 2
 ）某市外贸公司作为甲方，某市经济实为开发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租房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将麒麟路
 116
 号院内空房二排共
 16
 间租给乙方使用，时间
 3
 年，每年租金
 5000
 元。第
 5
 条规定：乙方在租赁期间，若甲方及其上级单位业务的扩大，需要租房和场地时，甲方有权提出终止合同和调整租房位置，乙方应服从甲方的意见，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否则，乙方承担责任和损失。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约履行，一年半以后，甲方以本单位欲成立一塑料包装厂，需用出租给乙方的房屋为由，要求提前终止与乙方的租赁关系，双方协商未果。甲方诉至法院，要求收回出租的房屋。



　　【剖析】



　　案例（
 1
 ）中，文物商店与房管所之间的租赁合同在履行中有以下几处变更：（
 1
 ）租期的变更，原合同未定租期，而在
 2006
 年约定租期为
 15
 年；（
 2
 ）租金标准的变更，出租人房管所根据市政府的通知将出租房屋按非居住房屋将房租调整为每月为
 500
 元。租期变更是双方同意的，应为合法的变更；租金变更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而致，也应为有效。所以，文物商店拒付增加部分租金直至拒付全部租金的作法是错误的。案例（
 2
 ）甲乙双方之间的租赁行为，因其协议书第
 5
 条的规定，该行为属于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条件成就时原民事法律关系终止。甲乙双方约定：“若甲方和上级单位业务扩大，需要租房和场地时，甲方有有权提出终止合同和调整租房位置，乙方应服从”，现甲方确实出现了业务扩大，需回收出租房的情况，约定的条件成就，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应当同意。
















　　
 第十五章　最新融资租赁合同签订与范例



　　融资租赁合同是一种特殊的租赁合同，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在我国，融资租赁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交易方式，因而融资租赁合同在经济领域是不可缺的。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合同前置部分



　　合同前置部分包括合同名称及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合同名称，即合同标题应体现合同的交易性质，融资租赁交易中合同文中名称应标明为融资租赁合同。同时注明融资租赁当事人双方（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注明合同签订的日期和地点。



　　（二）租赁物的名称、数量、规格及技术性能



　　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物是承租人自行选定并要求出租人出资购买的技术设备，它同时是一份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因此，当事人应在租赁合同中将租赁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设备技术性能等作出明确规定。如果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详列租赁物名称及一系列物件清单，必定影响合同文本的简洁。在实践中往往只在合同文本中给出租赁物件的明确定义并注明详见合同附件，即买卖合同，如，可以写道：“租赁物件是乙方自行选定的以租用为目的，甲方融资购买的第×××号买卖合同项下的技术设备。”



　　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物是由承租人选定的，出租人只负责融资，对租赁物的选择无专业知识，因此承租人对租赁物的数量、规格和技术性能条款的订立要尽最大的职责，对租赁物的规格和技术性能条款，即租赁物的质量条款，写作时应尽量全面、明确。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不承担租赁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此条款是承租人要求出卖人承担租赁物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重要依据，故承租人必须对此条款尽最大程度的注意。



　　（三）租赁物的保管、保养和维修



　　在融资租赁中，因租赁物是根据承租人的特殊要求而购买的，并由承租人占有、使用、收益，因此，租赁物的妥善保管、保养和维修，应由承租人负责。出租人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



　　（四）租赁物的交付、验收、交货地点和用途



　　租赁物交付条款是指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应写明租赁物的交付地点，交付方式。从国外购买租赁物件应遵循国际贸易惯例。卖方（供货人）在规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在装运港将货物交付于船上即完成交货，风险的转移以货物于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为界。因此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当供货人完成交货之时，即视为出租人向承租人交货完毕，租赁物件所存在的一切风险，从此便转由承租人承担，承租人需在指定的目的港从承运人处受领合同货物。这点需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特别阐明。



　　出租人支付货款并取得租赁物件的提单后，应及时通知承租人到目的港从承运人处受领租赁物件。承租人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受领租赁物件，如果因承租人不能及时缴纳进口关税或办理受领货物手续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租人负担。



　　承租人在受领租赁物件后，应根据买卖合同规定对租赁物件进行商检、验收，并将商检、验收结果迅速通知出租人。对租赁物的验收是针对出卖人（供货人）而非针对出租人。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的验收条款对承租人十分重要。一般说来，租赁物的验收方法，除了规定采取什么方式、手段进行检验外，还应当规定验收期限。承租人一旦检查出租赁物有质量问题，应当立即通知出租人，由出租人出面向出卖人索赔，或者出租人将索赔权转让给承租人，由承租人向出卖人追偿。



　　同时，在合同条款中应明确租赁物的用途，以便出租人监督承租人使用租赁物。



　　（五）租金的币种、金额、利率及支付日期



　　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此外，要明确手续费、保险费、运费等是否包括在租金中。



　　租金一般以人民币计算和支付，但在涉外融资租赁中，也可按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币种支付。



　　租金的利率包括两种：（
 1
 ）固定利率，是指在全部租赁期内，租赁费固定不变的利率。（
 2
 ）浮动利率，是指根据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变化，每隔一定时期作相应调整的利率。



　　租金支付日期主要是在合同中明确还租起算日和还租期限。还租期限是指从还租起算日起，到最后一期租金应付日止。租金支付方式主要包括还租期内租金支付次数，每次需付租金金额，出租人开户银行账户等。



　　（六）租赁物件的保险



　　租赁物件保险是让出租人和承租人避免损失的一种保障手段。投保范围，包括财产保险、盗窃综合险、机损险、安装险、对第三者损害事故责任险等，具体投保范围由出租人和承租人视租赁物的情况而商定具体的保险条款应有以下几点规定：



　　（
 1
 ）何人经办投保手可由承租人或出租人进行投保，无论谁投保，保险费都由承租人承担。



　　（
 2
 ）保险期限



　　保险期限自货到目的港之日起至合同期满日止。



　　（
 3
 ）保险金额和投保币种



　　保险额是租赁物件的购买成本总额或租金总额，可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商订。投保币种应与合同的租金币种一致。



　　（
 4
 ）保险金的受益人



　　在合同中规定，保险金的受益人为出租人。



　　（七）租赁物件瑕疵处理



　　我国所有的融资租赁合同规定：关于租赁物件的质量品质、技术性能、适用与否，出租人对承租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虽然出租人对租赁物件的技术质量问题不负责任，但出租人仍应根据承租人的书面要求和提供的有关证据、证明文件等，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及时间向出卖人提出索赔、仲裁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承租人在索赔过程中应派员协助，索赔费用和结果均由承租方承担。但无论采取何种措施、有何结果，都不能因此免除承租人按期交纳租金的义务。



　　（八）租赁期限及届满租赁物的归属



　　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当事人应当明确融资租赁合同的期限。需要注意的是：《合同法》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期限没有规定上限，而是由合同双方自行约定，这与租赁合同不同。也还必须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可以约定租赁物归出租人、续租或归承租人所有。约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届满归承租人所有是融资租赁合同特点决定的，也是融资租赁合同不同于租赁合同之处。



　　融资租赁合同除上述条款之外，还需约定下列条款：租赁保证金；担保；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合同中还应有对某些事项必须作出约定的条款，即必约条款，如租赁物的购买条款，即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出租人为承租人出资购买租赁物”。还可以注明双方认为应当约定的其他事项。约定必约条款，有利于在实践中减少纠纷。



　　（九）其他当事人双方约定的条款



　　二、融资租赁合同常用示范例



　　融资租赁合同（一）



　　（参考文本）



　　合同号码：



　　签订日期：



　　签订地点：



　　出租人：　　　　　　　　　　　　　　　　（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传　　真：



　　电　　挂：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账　　号：



　　承租人：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传　　真：



　　电　　挂：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账　　号：



　　第一条　租赁物件



　　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及乙方的自主选定，以租给乙方为目的，为乙方融资购买附表第（
 1
 ）项所记载的物件（以下简称租赁物件）租予乙方，乙方则向甲方承租并使用该物件。



　　第二条　租赁期间



　　租赁期间如附表第（
 5
 ）项所记载，并以本合同第五条第
 1
 款所规定的乙方签收提单日为起租日或以本合同第五条第
 2
 款所规定的甲方寄出提单日为起租日。



　　第三条　租　　金



　　
 1
 ．甲方为乙方融资购买租赁物体，乙方承租租赁物件须向甲方支付租金，租金及其给付时间、地点、币种和次数，均按附表第（
 9
 ）项的规定。



　　
 2
 ．前款租金是根据附表第（
 7
 ）项所记载的概算成本（以下简称概算成本）计算的。但租赁物件起租之日，当实际成本与概算成本有出入时，以实际成本为准，租金按实际成本相应计算。



　　
 3
 ．前款的实际成本，是指甲方为购买租赁物件和向乙方交货以外汇和人民币分别所支付的全部金额、费用及其利息的合计额（其利息均从甲方支付或实际负担之日至租赁物件起租日，以外币　　　　％／年的利率和人民币　　
 
 　％／年的利率计算。



　　
 4
 ．根据本条第
 2
 、
 3
 款，当实际成本与概算成本有出入时，甲方向乙方提供《租赁物件实际成本计算书》及《实际租金表》，向乙方通知实际成本的金额和以实际成本为准，对附表第（
 8
 ）、（
 9
 ）、（
 10
 ）、（
 11
 ）、（
 12
 ）项的调整，乙方承认上述的调整。该调整不属于合同的变更或修改，且不论租赁物件使用与否，乙方都以《实际租金表》中载明的日期、金额、币种等向甲方支付租金。



　　
 5
 ．本合同租金币种由乙方选定，在合同履行期间不得变更。如因汇率变化给乙方造成的利益盈亏，由乙方受益或负担。



　　第四条　租赁物件的购买



　　
 1
 ．乙方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调查卖方的信用力，自主选定租赁物件及卖方。乙方对租赁物件的名称、规格、型号、性能、质量、数量、技术标准及服务内容、品质、技术保证及价格条款、交货时间等享有全部的决定权，并直接与卖方商定，乙方对自行的决定及选定负全部责任。甲方根据乙方的选定和要求与卖方签订购买合同。乙方同意并确认附表第（
 1
 ）项所记载的购买合同的全部条款，并在购买合同上签字。



　　
 2
 ．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甲方认为必要的各种批准或许可证明。



　　
 3
 ．甲方负责筹措购买租赁物件所需的资金，并根据购买合同，办理各项有关的进口手续。



　　
 4
 ．有关购买租赁物件应交纳的海关关税、增值税及国家新征税项和其他税款，国内运费及其他必须支付的国内费用，均由乙方负担，并按有关部门的规定与要求，由乙方按时直接支付。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五条　租赁物件的支付



　　
 1
 ．租赁物件在附表第（
 3
 ）项的交付地点，由卖方或甲方（包括其代理人）向乙方支付。甲方收到提单后，立即电报通知乙方凭授权委托书向甲方领取提单，乙方同时向甲方出具租赁物件收据。乙方签收提单后，即视为甲方完成向乙方交付租赁物件。乙方签收提单日为本合同起租日。乙方凭提单在交付地点接货，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货物。



　　
 2
 ．如乙方未在甲方通知的日期领取提单或者乙方拒收提单，甲方将提单挂号寄送乙方，即视为甲方已完成向乙方交付租赁物件及乙方将租赁物件收据已交付甲方。在此种情况下，甲方寄出提单日为本合同起租日。



　　
 3
 ．租赁物件到达交付地点后，由甲方运输代理人（外运公司）或乙方自行办理报关、提货手续。且无论乙方及时接货与否，在租赁物件到达交付地点后，由乙方对租赁物件自负保管责任。



　　
 4
 ．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法令等不属于甲方原因而引起的延迟运输、卸货、报关，从而延误了乙方接受租赁物件的时间，或导致乙方不能接受租赁物件，甲方不承担责任。



　　
 5
 ．乙方在交付地点接货后，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购买合同指定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商检，并及时向甲方提交商检报告副本。



　　第六条　租赁物件瑕疵的处理



　　
 1
 ．由于乙方享有本合同第四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权利，因此，如卖方延迟租赁物件的交货，或提供的租赁物件与购买合同所规定的内容不符，或在安装调试、操作过程中及质量保证期间有质量瑕疵等情况，按照购买合同的规定，由购买合同的卖方负责，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乙方不得向甲方追索。



　　
 2
 ．租赁物迟延交货和质量瑕疵的索赔权归出租方所有，出租方可以将索赔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承租方，索赔权的转让应当在购买合同中明确。



　　
 3
 ．索赔费用和结果均由承租方承担。



　　第七条　租赁物件的保管、使用和费用



　　
 1
 ．乙方在租赁期间内，可完全使用租赁物件。



　　
 2
 ．乙方除非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将租赁物件迁离附表第（
 4
 ）项所记载的设置场所，不得转让给第三者或允许他人使用。



　　
 3
 ．乙方平时应对租赁物件给予良好的维修保养，使其保持正常状态和发挥正常效能。租赁物件的维修、保养，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其全部费用。如需更换其零件，在未得到甲方书面同意时，应只用租赁物件的原制造厂所供应的零件更换。



　　
 4
 ．因租赁物件本身及其设置、保管、使用等致使第三者遭受损害时乙方应负赔偿责任。



　　
 5
 ．为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因租赁物件本身及其设置、保管、使用及租金的交付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税款（包括国家新开征的一切税种应交纳的税款），由乙方负担（甲方全部利润应纳的所得税除外）。



　　第八条　租赁物件的灭失及毁损



　　
 1
 ．在合同履行期间，租赁物件灭失及毁损风险，由乙方承担（但正常损耗不在此限）。



　　如租赁物件灭失或毁损，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甲方可选择下列方式之一，由乙方负责处理并负担一切费用；



　　（
 1
 ）将租赁物件复原或修理至完全正常使用之状态。



　　（
 2
 ）更换与租赁物件同等状态、性能的物件。



　　
 2
 ．租赁物件灭失或毁损至无法修复的程度时，乙方按《实际租金表》所记载的所定损失金额，赔偿给甲方。



　　
 3
 ．根据前款，乙方将所定损失金额及任何其他应付的款项交纳给甲方时，甲方将租赁物件（以其现状）及对第三者的权利（如有时）转交给乙方。



　　第九条　保　　险



　　在租赁物件到达附表第（
 4
 ）项所规定的设置场所的同时，由乙方以甲方的名义对租赁物件投保，并使之在本合同履行完毕之前持续有效，保险金额与币种按本合同所规定的所定损失金的金额与币种。保险费用由乙方承担。保险事故发生，乙方须立即通知甲方，并即行将一切有关必要的文件交付甲方，可用于下列事项：



　　（
 1
 ）作为第八条第
 1
 款第（
 1
 ）或（
 2
 ）项所需费用的支付。



　　（
 2
 ）作为第八条第
 2
 款及其他乙方应付给甲方的款项。



　　第十条　租赁保险金



　　
 1
 ．乙方将附表第（
 8
 ）项所记载的租赁保险金，作为其履行本合同的保证，在本合同订立的同时，交付甲方。



　　
 2
 ．前款的租赁保证金不计利息，并按《实际租金表》所载明的金额及日期抵作租金的全部或一部分。



　　
 3
 ．乙方如违反本合同任何条款或当有第十二条第
 1
 至
 5
 款的情况时，甲方从租赁保证金中扣抵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款项。



　　第十一条　违反合同处理



　　
 1
 ．如乙方不支付租金或不履行合同所规定其他义务时，甲方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
 1
 ）要求即时付清部分或全部租金及一切应付款项。



　　（
 2
 ）径行收回租赁物件，并由乙方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2
 ．虽然甲方采取前款（
 1
 ）、（
 2
 ）项的措施，但并不因之免除本合同规定的乙方其他义务。



　　
 3
 ．在租赁物件交付之前，由于乙方违反本合同而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乙方也应负责赔偿。



　　
 4
 ．当乙方未按照本合同规定支付应付的到期租金和其他款项给甲方，或未按时偿还甲方垫付的任何费用时，甲方除有权采取前
 3
 款措施外，乙方应按附表第（
 13
 ）项所记载的利率支付迟延支付期间的迟延利息，迟延利息将从乙方每次交付的租金中，首先扣抵，直至乙方向甲方付清全部逾期租金及迟延利息为止。



　　
 5
 ．乙方如发生关闭、停止、合并、分立等情况时，应立即通知甲方并提供有关证明文件，如上述情况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甲方有权采取本条第
 1
 款的措施，并要求乙方及担保人对甲方由此而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租赁期间，租赁物不属于承租方破产清算的范围。



　　第十二条　甲方权利的转让



　　甲方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在不影响乙方使用租赁物件的前提下，随时可将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第三者，但必须及时通知乙方。



　　第十三条　合同的修改



　　本合同及所有附件的修改，必须经甲乙双方及担保人签署书面协议方能生效。



　　第十四条　租赁期满后租赁物件的处理



　　乙方在租赁期满并全部履行完毕合同规定的义务时，乙方有权对租赁物件作如下选择：



　　
 1
 ．自费将租赁物件归还甲方，并保证使租赁物件除正常损耗外，保持良好状态，或



　　
 2
 ．租赁期满
 30
 天前，以书面通知甲方，按附表第（
 10
 ）项和第（
 12
 ）项所记载的续租租金和续租所定损失金额（其他条件与本合同相同）继续承租，或



　　
 3
 ．乙方向甲方支付产权转移费人民币　　　　　元，甲方即将租赁物件所有权转移给乙方。



　　第十五条　担　　保



　　担保人担保和负责乙方切实履行本合同各项条款，如乙方不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缴纳其应付的租金及其他款项时，担保人按照本合同项下担保人所出具的担保函履行担保责任。



　　第十六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乙方提供必要的情况和资料



　　乙方同意按甲方要求定期或随时向甲方提供能反映乙方企业真实状况的资料和情况，包括：乙方资产负债表、乙方利润表、乙方财务情况变动表以及其他必要的明细情况表。



　　甲方要求乙方提供上述情况和资料时，乙方不得拒绝。



　　第十八条　合同、附表及附件



　　
 1
 ．本合同附表及第　　　　号购买合同、《实际租金表》、《租赁物件实际成本计算书》、《担保函》、《租赁物件收据》均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及担保人签字盖章后即生效，本合同书正本一式　　　　份，由甲方、乙方和担保人各执一份。



　　出租人：　　　　　　　　　
 
 承租人：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担保人：



　　法定代表人（签字）：



　　附　表



　　（
 1
 ）
 
 租赁物件（制造厂）
 
 （详见本合同附件第　　　　　　　号购买合同）



　　（
 2
 ）
 
 卖方



　　（
 3
 ）
 
 交付地点
 
 （详见本合同附件第　　　号购买合同所规定之目的港）



　　（
 4
 ）
 
 租赁物件设置场所



　　（
 5
 ）
 
 租赁期间
 
 　　　　　　个月（以租赁物件提单交付之日为起算日）



　　（
 6
 ）
 
 预计交付期及租赁物件收据交付期
 
 预计交付期：　　　年　　　月于　　　港口装船（详见上述购买合同）租赁物件收据交付期：于租赁物件提单签收当日



　　（
 7
 ）
 
 概算成本
 
 外汇（　　　　）：　　　　人民币：



　　（
 8
 ）
 
 保证金



　　（
 9
 ）
 
 租金及其支付方法
 
 租金：



　　支付方法：



　　支付地点：



　　（
 10
 ）
 
 续租租金



　　（
 11
 ）
 
 所定损失金
 
 第一次租金支付前
 
 第一次租金支付后
 
 第二次租金支付后
 
 第三次租金支付后



　　第四次租金支付后
 
 第五次租金支付后
 
 第六次租金支付后
 
 第七次租金支付后



　　（
 12
 ）
 
 续租所定损失金额
 
 （
 13
 ）
 
 迟延利息
 
 以中国银行的　　　贷款和人民币贷款　　　的贷款利率×
 120
 ％计算



　　（
 14
 ）
 
 附带条款



　　实际租金表



　　年　　　月　　　日



　　台启：



　　兹根据贵我双方签订之租赁合同书（
 NO
 ．　　　）第三条的规定，现对租赁合同附表第（
 8
 ）、（
 9
 ）、（
 10
 ）、（
 11
 ）、（
 12
 ）项作如下调整。请以此为准，按时支付租金及各项应付款项。



　　××公司业务部（盖章）



　　总经理室
 
 业务部经理
 
 业务员



　　附表第（
 8
 ）项保证金调整



　　概算成本时的保证金
 
 按实际成本调整的保证金



　　附表第（
 9
 ）项租金调整



　　概算租金（共次）
 
 实际租金（共　　　次）



　　第一次至第　
 
 次各为：



　　最后一次为：
  
 第一租金：支付日：年　月　日
 
 第四租金：支付日：年　月　日



　　第二租金：支付日：年　月　日
 
 第五租金：支付日：年　月　日



　　第三租金：支付日：年　月　日
 
 第六租金：支付日：年　月　日



　　附表第（
 10
 ）项续租租金调整



　　概算续租租金（共　　　次）
 
 实际续租租金（共　　　次）



　　每次：
 
 每次：



　　附表第（
 11
 ）项所定损失金调整



　　第一次租金支付前
 
 第一次租金支付后
 
 第二次租金支付后
 
 第三次金支付后



　　概算：



　　实际：
 
 概算：



　　实际：
 
 概算：



　　实际：
 
 概算：



　　实际：



　　第四次租金支付后
 
 第五次租金支付后
 
 第六次租金支付后
 
 第七次租金支付后



　　概算：



　　实际：
 
 概算：



　　实际：
 
 概算：



　　实际：
 
 概算：



　　实际：



　　附表第（
 12
 ）项贯租所定损失金调整



　　概算：
 
 实际：



　　附注：（
 1
 ）租赁合同签订日：　　　年　　月　　日



　　（
 2
 ）起　　租　　日：　　　年　　月　　日



　　（
 3
 ）租　赁　期　间：　　
 
 个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4
 ）租金支付：每　　　个月支付一次（先付／后付），在支付日前电汇到××公司开户银行：××银行××分行，现汇账号：　　　　　
 
 　　。



　　（
 5
 ）租赁物件概算成本为：　　　　　　　，实际成本为：　　　　　。



　　（
 6
 ）按实际成本，保证金为：　　　　，已预付　　　。余额／欠额为：　　　　。



　　抄送：担保人（
 1
 ）：



　　担保人（
 2
 ）：



　　合同号码：



　　租赁期间起算日：　　　　年　　月　　日



　　租赁物件收据



　　根据　　年　　月　　日你公司与本　　订立租赁合同，下列租赁物件于本日确实承租无误。在合同履行期，愿遵守上述租赁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条款。



　　承租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租赁物件（制造厂）
 
 （详见第
 
 　　　　号购买合同）



　　卖　方



　　租赁物件设置场所



　　租赁期间
  
 个月（本租赁物件提单交付之日为起算日）



　　本栏由出租人填写：



　　部
 
 门
 
 负责人
 
 复核人
 
 经办人



　　融资租赁合同（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伦敦
 A
 租赁公司（以下简称出租人）与上海
 B
 工厂（以下简称承租人）签订本合同，其条款如下：



　　
 1
 ．出租人同意租出，承租人同意租进《附件》所列的设备；该《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2
 ．租期为两年，从承租人验收设备之日起算。



　　
 3
 ．总租金为
 24
 万美元，从承租人接受所租设备之日开始计租。在租赁期内，月租为
 1
 万美元，应于每月五号前存入
 C
 银行的出租入账户。



　　双方同租赁期间任何一方不得要求加租或减租。如果承租人不准时交租，则应向出租人交付比该行长期贷款利率多
 1
 ％的利息作为处罚。



　　签约后一个月内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提交中国银行出具的保函，担保承租人按合同规定交租。



　　
 4
 ．出租人必须按
 CIF
 上海条件在《附件》规定的时间内把所租设备运交承租人。



　　
 5
 ．出租人应于装船后把合同号码、品名规格、件数、毛重、净重、发票总值、载货船名、预计到达时间和目的港以电传通知承租人以便提货。同时还要向承租人航寄下列单据：



　　
 a
 ．提单正本两份



　　
 b
 ．发票四份



　　
 c
 ．装箱单四份



　　
 d
 ．出租人的厂家出具的关于所租设备的品质、数量检验证一份。



　　
 6
 ．货到上海港后，租货物。如有品质、规格、数量等与合同规定不符，承租人有权在货到
 30
 天内凭该检验机构的检验证书向出租人提出索赔；或者要求出租人自费及时更换不合格的零件或机器。



　　
 7
 ．在租赁期间，出租人必须办理必要的保险；保险应包括第三者责任险，使在事故中遭受损失和伤亡的其他有关方也可受益。



　　
 8
 ．在租赁期间，出租人应免费提供租后服务，包括所租设备的安装、运转、修理和保养。承租人必须妥善爱护所租设备，保持经久耐用。如果由于承租人员的错误操作造成设备损坏，修理费应由承租人承担。



　　
 9
 ．出租人应按优惠价格向承租人提供原料、燃料和部件。



　　
 10
 ．在设备到达厂房一个月内，出租人要派出两名技术员到上海指导所租设备的安装，然后培训承租人的技术员和工人，使他们能达到掌握有关操作、修理和保养所租设备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同意付给每人月薪人民币　　　元；其他一切费用则由出租人承担。



　　
 11
 ．为达到第十条所述的目的，有关安装、调试、检查、修理、操作和保养的技术资料应由出租人免费提供承租人。



　　
 12
 ．出租人的技术人员每季至少要对所租设备检验一次以确保设备正常开动。承租人则要给予他们必要的协助。



　　
 13
 ．如果承租人涉及第三者的专利权纠纷，出租人应对其后果负责。



　　
 14
 ．没有出租人书面同意，承租人不得将设备转租给第三方。



　　
 15
 ．当合同期满时，承租人可作以下不同的选择：



　　———继续再租两年



　　———改签融资租赁合同租用更长的时间



　　———按照双方同意的优惠价格直接购买设备。



　　
 16
 ．如果一方受到不可抗力的阻挡而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执行合同的时限应作相应的延长。



　　
 17
 ．如果一方严重违反合同的一条条款并在六十天内未作纠正时，另一方可提前六十天向违约方提交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合同。违约的一方应对有权终止合同的一方所受的经济损失负责赔偿。



　　
 18
 ．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应该按照国际商会的调解和仲裁规则由一个或几个按该规则指定的仲裁员最终仲裁解决。



　　本合同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两者具有同等效力。



　　出租人：　　　　　　　　　　　　　承租人：



　　年　　月　　日签订于×××



　　号合同附件



　　出租人同意把下列设备租给承租人：



　　货物名称：　　　　　　　　　制造厂名：



　　规　　格：　　　　　　　　　型　　号：



　　数　　量：　　　　　　　　　单　　价：



　　装船日期：　　　　　　　　　租金总额：



　　月租金额：　　　　　　　　　租金支付条款：



　　融资租赁合同



　　（参考文本）



　　出租人：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人：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和乙方一致同意按照下列条款签订本金融租赁合同，并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合同的标的



　　（
 1
 —
 1
 ）根据　　　文件批准，乙方拟增添　　　（下称租赁物件），因资金困难，特向甲方申请办理金融租赁。甲方经审查同意支付设备价款（大写）　　
 
 　，购进租赁物件后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以租赁物件明细表、货物验收证明和购货发票影印件作为合同附件，交甲方保存。



　　第二条　对租赁物件的权利和义务



　　（
 2
 —
 1
 ）在租期内租赁物件属甲方所有，乙方承认甲方对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租赁物件进行改造，也不得对租赁物件做出任何形式的抵押、转让、分租及其他任何侵害租赁物件所有权和处分权的行为。



　　（
 2
 —
 2
 ）租期内租赁物件由乙方使用，乙方有义务合理和适宜地保护租赁物件，并对由于乙方自己的过失或疏忽或由乙方可防止的任务第三人的行为造成的对租赁物件的灭失或损害负有赔偿义务。



　　（
 2
 —
 3
 ）为了保证租赁物件的正常使用和运转，乙方负责对租赁物件按技术要求进行正常的、适时的维修和保养。维修和保养所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自负。租期内，租赁物件无论发生任何属于制造或使用的事故均由乙方负责解决，乙方不能因此而免除向甲方支付租金的义务。



　　（
 2
 —
 4
 ）甲方有权对租赁物件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乙方应为甲方的工作提供方便。租期内，乙方每季应向甲方提供乙方的财务报表，并向甲方报告经营情况。



　　（
 2
 —
 5
 ）租期内，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明示或暗示其对租赁物件具有所有权和处分权，如乙方在此期间由于债务纠纷或依法破产，乙方应向法院、债权人或清算委员会申明以租赁物件不具有所有权，亦不得以租赁物件充做诉讼保金或抵偿债务。同时必须及时报告甲方。



　　（
 2
 —
 6
 ）租赁期满时，租赁物件由乙方留购，并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大写）　　　的转让价款。自乙方交付该价款之日起，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即无条件地转移给乙方。



　　第三条　租期和租金



　　（
 3
 —
 1
 ）甲方出租、乙方承租租赁物件的租期共计　　　　个日历月，即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包括起止日），其中宽限期为　　　　个日历月，即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包括起止日）。宽限期期间利息按月利率　　　‰计收，该项利息由乙方按季支付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代理人。



　　（
 3
 —
 2
 ）在本条第一款所列的租期内，乙方不得中止和终止对租赁物件的租赁，并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变更本租赁合同的要求。



　　（
 3
 —
 3
 ）本条第一款所列租期的租金总额包括设备价款、利息、保险费共计人民币（大写）　　　　，由乙方按租金偿付表（合同附件三）向甲方或甲方的代理人分　　　　次交付。



　　（
 3
 —
 4
 ）乙方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项下的租赁手续费为融资总额的百分之　　　，计人民币（大写）　　　　，乙方应将该项手续费在本合同生效之日一次全额付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代理人。



　　（
 3
 —
 5
 ）为按本条规定支付租金，乙方应在规定的每期租金交付日期（不包括交付日当日）前三日将租金划入甲方或甲方指定代理人的账户。甲方（代理人）开户行　　　　。账号为：　　　　。



　　（
 3
 —
 6
 ）如乙方未按本条规定的时间支付租金或宽限期利息，乙方应按逾期交付日数和每日应交租金或利息的
 3
 向甲方支付延付费。



　　第四条　租赁物件的保险



　　（
 4
 —
 1
 ）在本合同第三条第一款所列租期内，由甲方对租赁物件统一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财产险。保险费共计（大写）　　　　，按下列第（　
 
 ）种方法支付。



　　
 1
 ．由甲方支付保险费，并计入租金。



　　
 2
 ．由乙方支付保险费，并计入租金。



　　（
 4
 —
 2
 ）租赁物件发生保险范围内的灭失或损害，承租企业应立即书面通知当地保险公司和甲方，并协助甲方进行检验和索赔工作，如在租赁物件发生灭失或损害后，乙方未能及时通知甲方和当地保险公司，贻误检验和索赔工作的进行，乙方应承担对租赁物件的赔偿责任。



　　（
 4
 —
 3
 ）如租赁物件发生保险范围内的灭失或损害，保险公司赔付的款项抵作乙方未支付的租金。该项赔付的款项多于乙方应付租金的部分，甲方应转付给乙方；如该项赔付的款项少于乙方应付租金，不足部分应由乙方及时如数补交给甲方。如租赁物件发生部分损害或已灭失，保险公司赔付的款项可由乙方使用，但仅限用于更换或修复被损害或已灭失的部分，使租赁物件恢复可正常使用的原状；自发生部分损害或灭失至恢复租赁物件原状时止，乙方仍应按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租金。



　　第五条　担　　保



　　（
 5
 —
 1
 ）甲方同意　　　　为本合同乙方的经济担保人。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经济担保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上年度末资金平衡表，并由该经济担保人出具不可撤销的经济担保书作为本合同附件。不论发生任何情况，凡乙方不能按合同规定支付租金时，乙方经济担保人应无条件地、及时地承付乙方所欠租金及连带发生的损失费用。在甲方认为必要时，甲方或甲方代理人有权从该经济担保人在银行的各种存款中扣收全部应由乙方支付的租金及其他款项。



　　第六条　合同的代理监督



　　（
 6
 —
 1
 ）甲方委托　　　　为本合同的甲方代理人。乙方同意甲方代理人代甲方监督本合同的执行，享有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力，并愿为甲方代理人就其为本合同项下的工作提供方便。



　　（
 6
 —
 2
 ）甲方代理人做出的任何与本合同规定相抵触的意思表示视为无效，乙方不得以此种意思表示对抗甲方的依据。



　　第七条　违约和争议的处理



　　（
 7
 —
 1
 ）乙方应根据本合同的规定按时交纳租金，并遵守合同中关于租赁物件使用的有关规定。如乙方在应付租金到期后一个月内未能支付租金，或违反租赁物件使用的有关规定，甲方有权终止租赁，并查封、收回所出租的租赁物件。收回、处理租赁物件所发生的任何开支与费用应由乙方承担。



　　（
 7
 —
 2
 ）在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一切争议，甲方和乙方及乙方的经济担保人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甲方和乙方及乙方的经济担保人均有权依法通过诉讼解决。



　　第八条　本合同的附件



　　（
 8
 —
 1
 ）本合同附件为：



　　附件一：租赁物件明细表；



　　附件二：宽限期利息支付表；



　　附件三：租金偿付表；



　　附件四：经济担保书；



　　附件五：租赁物件购货发票及货物验收证明；



　　附件六：租赁物件保险单。



　　第九条　合同文本及生效



　　（
 9
 —
 1
 ）本合同正本共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执一份。副本三份由合同项下有关方执存。



　　（
 9
 —
 2
 ）本合同自甲方和乙方各自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年　　月　　日



　　三、融资租赁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欺诈陷阱



　　融资租赁合同中欺诈陷阱也很多，对于当事人双方必须擦亮双眼，加以识别。常见的陷阱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方不具备融资租赁的主体资格。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应当具有进行融资租赁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不具备融资租赁主体资格的出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无效的融资租赁合同会给承租人造成损害风险。不具备主体资格的出租人可能会盗用或冒用其他名称签订合同，在合同三方当事人中进行欺诈。



　　
 2
 ．在协商订约的过程中，合同当事人对租赁财产的具体要求填写不明，不填或者漏填合同有关项目，对租赁财产的名称、数量、规格、技术性能、质量标准等，约定不清或者疏忽遗漏，或者承租人对租赁标的供货人未作选择或者选择不明，致使最终获得的租赁标的物不能满足承租人使用收益的需要。



　　
 3
 ．合同对租赁财产的交货地点和方式、使用地点和方式以及验收方式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或者当事人不按照合同交付或使用租赁的标的物，随意改装标的名称，或擅自抵押、转租标的物。



　　
 4
 ．由于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多为特定的先进的技术设备，有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介入这种租赁合同关系，因此合同当事人有可能聘请合同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对代理人资格疏于审查，则可能产生无权代理、滥用代理权或者甚至同一代理人代理双方事务。例如某食品厂与某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一份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租赁公司出资购买某汽车厂制造的
 5
 辆保鲜车，让某食品厂承租使用，租期
 10
 年，租金每年共
 15
 万元，合同期限届满后，
 5
 辆保鲜车归食品厂所有。该合同由食品厂与租赁公司的法律顾问刘某起草，并代理双方在正式合同书上签字。三年之后，由于食品厂经营亏损，不能按期交付租金，双方协商未果，租赁公司于是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该合同无效，按照无效合同处理。此合同无效，乃是当事人选任代理人不当所致。



　　
 5
 ．合同中的出租人与供货人恶意通谋，进行欺诈，骗取承租人租金，提供不合格产品或者有严重瑕疵的产品，损害承租人的利益，尤其在承租人对租赁财产交付时对质量失查的情形下，这类欺诈易于产生。



　　
 6
 ．合同条款对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的某些重要方面约定不明或缺乏约定，产生纠纷难于查明和分清责任。例如未确定支付租金的具体时间，未确定租赁期限届满后租赁财产的处理，未明确划分违约责任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或者给违约责任附加条件。



　　
 7
 ．租赁财产的承租人有意违约，或者以其他借口如租赁标的质量瑕疵等，拒付、少付或延付租金。当承租人提供租金担保时，出租人对担保人的资格与能力疏于检查，致使不能按期收取租金，或者不能收回租金。



　　（二）风险防范



　　
 1
 ．协商签订阶段的风险防范



　　在协商签约阶段，认真审查核实出租方的主体资格，例如，出租方的经营业务范围，有无经营融资租赁的权利能力，出租方的真实身份等。填写合同一定填写双方的全称，充分掌握对方的经营状况以及商业信誉。



　　一定要按《合同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全面认真明确地约定合同主要条款，对租赁标的物，一定要写明租赁财产的名称、由何国何地生产出品、规格、型号、质量标准、数量金额、选择的供货人等，每一项都应填写具体。尤其应注意该项财产能否作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如果租赁的标的物不符合法律要求，则合同无效。



　　如果需要代理，则要慎重选择代理人并认真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身份和有效证明文书，要预防与杜绝代理人与对方当事人的恶意通谋。同时，还应当查实代理事务所需要的代理人的专业技术水平与能力。



　　预防出租人与供货人恶意串通实施欺诈行为，合同中一定要明确规定交货方式、地点、时间和验收方式。承租人要对供货人交付的租赁财产认真检验，在法定或约定期限内做出检验结论，如果发现交付的租赁物品质、规格、数量不符合要求或者存在瑕疵，应当在法定或约定的期限内及时通知供货人和出租人。检验租赁标的物一定要依据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或者合同的约定验收，对于某些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发现瑕疵的财产，一定要采取运转、操作并经过一定期限的方式进行检验。承租人验收产品后一旦出具验收合格的凭证，或者在法定或经定期限内未提出质量异议，将来真的出现了产品原有的质量问题乃至损害赔偿纠纷，索赔就比较困难。因此一定要认真对待租赁物的质量检验环节。



　　
 2
 ．履行合同阶段的风险防范



　　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融资租赁合同履行中常出现的问题：



　　（
 1
 ）承租人不按合同规定支付租金。



　　向出租人支付租金，是承租人的首要义务。即使承租人未使用租赁物，或虽使用租赁物，但未取得预期经济效益，承租人仍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方式、金额交付租金。原因在于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不是租赁物使用收益的对价。而是融资的对价，承租人向出租人发出租赁物的验收通知是其租金义务发生的惟一要件，不论承租人是否对租赁物为使用收益，都不影响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租金的权利。而且一般来说租赁物及其出卖人都是承租人选定的，租赁物不能为使用收益，是承租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当然不能让出租人负责。由于租金并非为融资租赁物的对价而是融资的对价，所以承租人在以下情况下仍需支付租金：①在租赁物存有瑕疵时，承租人只能向出卖人请求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而仍向出租人支付租金；②承租人承担租赁物灭失的风险责任，若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而发生毁损灭失时，承租人不能免除或减少其支付租金的义务；③因承租人违约而由出租人收回标的物时，承租人不得免除支付已到期租金及未到期全部租金的义务。



　　（
 2
 ）承租人不按时按约定地点和方式接受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



　　由于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是租赁物买卖的当事人，但出卖人不是直接向出租人而是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承租人因此而负有按合同约定按时接受租赁物的义务，并将接受、验收标的物的结果通知给出租人。承租人享有如同买卖合同买受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应协助租赁物出卖人履行交货义务，并及时验收货物，当货物有质量、数量问题时应及时向出卖人提出异议。如果因为疏于检查而造成租赁物不能为使用收益，承租人应自己承担责任并且不能免除给付租金的义务。



　　（
 3
 ）承租人侵害租赁物的所有权。



　　在租赁期间，“承租人应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合同法》第
 247
 条）。承租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出租方对租赁物所有权的行为。承租人为自己使用收益的需要，也为保护出租人利益的需要，应负妥善保管租赁物的义务，使租赁物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并承担租赁物维修保养支出的费用。



　　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只得自己对租赁物为使用收益，不得擅自转租租赁物，更不得处分租赁物。因为出租人向承租人转移的是租赁物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在融资租赁期间，承租人在最终行使购买选择权之前，出租人对租赁物始终享有绝对的、排他的所有权。承租人不仅不得将租赁物擅自出卖、转租或设定担保物权，也不得默认第三人提出的所有权要求。即使“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合同法》第
 242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0
 条规定：“在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之前，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进行抵押、转让、转租或投资入股，其行为无效，出租人有权收回租赁物，并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因承租人的无效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第三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



　　承租人还应对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的承担责任。



　　（
 4
 ）承租人在租期届满时不按约定退还租赁物。



　　租赁期满，如果承租人不续租或留购租赁物，应该按约定方式退还租赁物，并支付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
 5
 ）出租人不按约定购买租赁物。



　　按照承租人的委托购买租赁物，这是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最主要的义务之一，也是租赁关系发生的前提。出租人不履行委托协议，不与出卖人订立购买租赁物的买卖合同的，应当向承租人负赔偿责任。



　　签订了与出卖人之间关于租赁物的买卖合同之后，出租人应按约及时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付款义务，不仅仅是对出卖人的义务，也是对承租人的义务。出租人不按照合同约定向出卖人支付货款，致使承租人不能依照约定使用租赁物时，应对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承租人得解除合同，请求损害赔偿或请求减少租金，或相应延长租期。



　　（
 6
 ）租赁物存在质量数量问题时，出租人不向出卖人索赔或不按约定协助承租人向出卖人索赔。



　　在实践中，如何向租赁物出卖人索赔，应区别不同情形处理。如果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中未约定出租人转让索赔权给承租人的，对出卖人的索赔应由出租人享有和行使，承租人应提供有关证据；如果在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中约定转让索赔权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出租人应当协助承租人索赔。如果出租人因过错不能履行索赔义务或协助承租人索赔的义务，致使承租人索赔不着或索赔不足的，出租人应承担相应责任，承租人有权请求减少租金或相应延长租期。



　　对于因租赁物的质量、数量问题引起的纠纷，出租人因不负担物的瑕疵担保义务，所以一般不承担责任。但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承租人对出卖人索赔不着或不足时，出租人应承担赔偿责任：①出租人利用自己的技能或判断为承租人选择出卖人或租赁物的；②出租人为承租人指定出卖人或租赁物的；③出租人擅自变更承租人已选定的出卖人或租赁物的。



　　在出租人无过错情形下，对出卖人索赔的费用和结果，均由承租人承担和享有。如果出租人无过错，索赔期间，承租人仍然有义务按时按约定支付租金。



　　（
 7
 ）出租人不能保证租赁期间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权。



　　虽然出租人作为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在租赁期间可以转让、抵押租赁物，但“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合同法》第
 245
 条）。租赁物转移后，原租赁合同对租赁物的新所有人继续有效，抵押权人在行使权利时也不得影响承租人利益。否则，因出租人过错导致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权受到侵犯的，出租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8
 ）出卖人不能按约定履行交付租赁物的义务。



　　租赁物的出卖人是否能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义务，对融资租赁合同至关重要。出卖人应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将租赁物交给承租人，并承担所交付的货物瑕疵担保义务和品质瑕疵担保义务。如果存在瑕疵交付的情形，出卖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2007
 年
 4
 月某省设备租赁公司与某县对外贸易公司、某县发电厂三方签订了一分汽车租赁合同。合同规定：
 1
 ．外贸公司租赁设备租赁公司的平头东风卡车三辆，租金总额为
 41
 ．
 5
 万元；
 2
 ．租期为
 14
 个月，租金分五次不等额支付，每三个月为一个付租期；
 3
 ．汽车在租赁期间内归外贸公司使用，所有权属于租赁公司，外贸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让、出租和抵押；
 4
 ．在租赁期间，汽车的一切事故均由外贸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费用；如汽车发生毁损或灭失时，外贸公司仍需按期支付租金；如不按期支付租金或违反本合同条款时，除按延付时间继续计算利息外，每日加收延付金额的
 5
 的滞纳金，并由外贸公司赔偿甲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5
 ．租赁期满后，租赁公司将汽车按其残值每台
 300
 元转让给外贸公司；
 6
 ．某县发电厂为本合同承租人的担保人，不论发生何种情况，承租人未按本合同规定支付租金的，发电厂负责支付所欠租金。



　　合同签订后，租赁公司分两次汇给外贸公司
 30
 ．
 6
 万元，注明此款为三辆平头东风车的车价；随后，外贸公司将购车发票提供给租赁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外贸公司未按规定支付租金，双方发生纠纷，租赁公司遂诉至法院。



　　【剖析】



　　案例中的合同应是融资租赁合同。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租赁名义掩盖下的借贷合同，理由是出租人并不是按照外贸公司的要求购买租赁东风汽车，而只是将购买租赁物的货款汇至外贸公司的账户。其结果变为变相的贷款。这就涉及到借贷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问题。借贷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将金钱或物品转移于他方，他方在约定期限内将同等种类、数量、品质的物返还的协议。银行借贷合同又称贷款合同或信贷合同。依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禁止非金融企业之间的相互借贷。作为贷款合同出借人一方的只能是国家商业银行或其他依法可以经营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除此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从事信贷业务，不能成为借款合同的出借人。融资租赁是融通资金与融通物资相结合的筹集设备资本的活动，也具有浓厚的金融色彩，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混淆，应根据它们各自的法律特征加以区分。两者的区别在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单纯的资金借贷关系。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直接获得是设备使用权而不是贷款。借贷合同是转移标的物处分权的合同，而且标的物为金钱等可替代物，可消耗物借用人在合同终止时只向出借人返还同种、同量、同质的替代物，不能返还原物；而融资租赁合同是转移标的物使用权的合同，标的物是特定物、非消耗物，合同终止时，承租人要么留购租赁物，要么返还租赁物原物。



　　【案例
 2
 】



　　
 2008
 年
 9
 月与
 12
 月，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长春市电子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两份融资租赁合同。按合同要求，东方租赁公司从国外购进年产
 500
 万只充气塑料打火车全套设备和生产技术，及一台气罐车和生产设备的零配件，租赁给电子局。两份合同租金总额共
 397501834
 日元，分六次还清，每六个月支付一次，若未能支付到期租金，应付迟延利息。合同还约定，如电子局不支付租金，东方租赁公司可要求即时付清租金的一部或全部，或径行终止合同，收回租赁物，并由乙方赔偿损失。上述两份合同均由吉林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为承租人提供担保。担保条款约定：“担保人担保和负责乙方切实履行本合同的各项条款，如乙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缴纳其应付的租金及其他款项时，担保人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无异议地代替乙方将上述租金及其他款项交付给甲方。合同订立后，东方租赁公司从日本购入设备，安装在电子局下属的长春市无线电二厂。经电子局和无线电二厂检验，设备质量合格。设备投产后，因生产原料需进口，成本高，加之产品销路不好，致使设备开工不久就停产。电子局自约定支付第一期租金之日起就未能按约定如数支付租金，前后两次仅付租金
 46139002
 日元，付利息
 5319467
 日元，尚欠租金
 355862832
 日元及逾期利息。东方租赁公司多次催要未果，遂向法院起诉，将电子局、国际合作公司作为被告，无线电二厂作为第三人要求被告偿还租金及利息。被告电子局辩称其对所欠租金及利息一直主张积极偿还，但收效不大。原告在明知第三人无线电二厂经营状况不好情况下不采取坚决措施收回租赁物，致损失增大，对此负有责任。被告国际合作公司也辩称原告未及时收回租赁物、造成损失扩大，负有责任。而且国际公司辩称其不能出具外汇担保，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应以合同期满时电子局所拖欠日元租金折成人民币的金额为限。第三人辩称其在无力偿还租金及利息情况下，要求原告收回租赁物，但原告未采取这一措施，对造成损失有责任。



　　【剖析】



　　案例中的两份融资租赁的合同是生效的合同，电子局是合同中的承租人，应当承担拖欠租金及利息的责任；第三人无线电二厂虽然是租赁物的实际使用者，但不是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直接还款的责任。国际合作公司作为合同的担保人，应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对所担保债务采用的币种的抗辩也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两个司法解释都规定，国际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约定用外币支付租金的，应认定为有效。国际合作公司在与东方租赁公司作出担保协议时并未表示只愿就折合成人民币的租金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应该连带承担电子局以日元计算的租金及利息债务。至于出租人东方租赁公司是否有一定责任，应该依据合同的约定。合同中约定若承租人不能支付租金，出租人可要求即时付清租金的一部或全部或径行终止合同，收回租赁物。《合同法》第
 248
 条也规定承租人在经出租人请求后在合理期间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要求支付全部租金或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所以对于承租人违约不支付租金情况下，出租人有要求支付租金或是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选择权，收回租赁物并不是出租人的义务，而且即使出租人收回了租赁物，解除合同，也不妨碍其向承租人及其担保人要求赔偿损失。所以案例中的出租人东方租赁公司没有责任。
















　　
 第十六章　最新担保合同签订与范例



　　担保合同并不是独立有名合同，而是附属在其他合同上面用以防范合同风险的合同。它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合同中，都经常用到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对于降低债权风险，强化债权信用，确保债权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一般分为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定金合同。



　　一、担保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



　　
 2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3
 ．保证的方式，保证范围及期间；



　　
 4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二）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



　　
 2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3
 ．抵押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权属；



　　
 4
 ．抵押担保的范围；



　　
 5
 ．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三）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



　　
 2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3
 ．质押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



　　
 4
 ．质押担保的范围；



　　
 5
 ．质押物移交的时间；



　　
 6
 ．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四）定金合同的主要内容，还应包括定金、数额等。



　　二、担保合同示范例



　　保证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年　　字第　　号



　　保证人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账号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贷款人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借款人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账号：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签订合同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区）



　　借款人（以下称甲方）：



　　贷款人（以下称乙方）：



　　保证人（以下称丙方）：



　　因甲方的请求，丙方愿意为甲、乙签订的　　年　　字第号合同提供担保。乙方经审查，同意丙方作为甲方还款的保证人。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按下列条款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丙方保证金额为甲方根据　　年　　字第　　号合同（以下简主合同）向乙方借用的　　（丙种）资金本金（大写）　　　　整及相应的利息、费用。



　　第二条　丙方对上条所列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甲方不按主合同的约定偿付借款本息和相应费用，乙方有权直接向丙方追偿。丙方保证在接到乙方书面索款通知后　　个营业日内清偿上述款项。



　　第三条　丙方的保证责任不因甲方上级单位的任何指令、甲方地位及财力状况的改变、甲方与任何单位签订任何协议或文件及本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的无效或解除而免除。



　　第四条　丙方机构若发生变更、撤销，丙方应提前　　天书面通知乙方和甲方，本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由变更后的机构承担；或由甲方和丙方落实为乙方所接受的新的保证人承担。



　　第五条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和乙方如需要延长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或者变更主合同其他条款，应征得丙方同意，由甲、乙、丙三方成达书面协议。



　　第六条　本合同生效后，丙方有权对甲方的资金和财产情况进行监督，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其财务报表等材料，甲方应如实提供。



　　第七条　本合同的保证金额随甲方偿还或丙方代为清偿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本金、利息、费用的数额而相应扣减。



　　第八条　丙方代甲方清偿借款本息、费用后，有权向甲方追偿。



　　第九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乙、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需变更本合同条款时，应经三方协商同意，达成书面协议。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
 ．丙方违反本合同第二条规定，未按期代为清偿到期债务的，乙方有权委托丙方开户金融机构从丙方存款账户中直接扣收，并可视情况按保证总额的　
 
 ％向丙方收取违约金。



　　
 2
 ．丙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应由变更后的机构按保证总额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且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失的，还应赔偿乙方直接经济损失。



　　
 3
 ．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乙方有权停止发放新贷款，并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本息。



　　
 4
 ．甲方和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未经丙方同意擅自延长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或者变更合同其他条款的，丙方可以自行解除担保义务。



　　
 5
 ．本条所列违约金的支付方式，甲、乙双方商定如下：（根据具体情况填写。）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丙三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可以向合同签订地的合同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甲、乙、丙三方商定的其他事项：（根据具体情况填写。）



　　第十三条　本合同由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第十四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区）



　　注：如合同当事人为非法人单位，由其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



　　抵押合同



　　（参考文本）



　　抵押人（以下称甲方）：



　　法定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基本账户开户行及账号：



　　抵押权人（以下称乙方）：



　　法定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第三人：



　　法定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为保证实现编号为　　　　　　项下的债权，甲乙双方（及第三方）经过协商，依法达成如下抵押协议：



　　第一条　担保主债权的名称为　　　　，数额为　　　　，主合同有变化的，以变化后的数额为据。



　　第二条　抵押物



　　
 2
 ．
 1
 甲方保证：（
 1
 ）本抵押物为其合法所有（或依法享有处分权）的非争议财产；（
 2
 ）本抵押物为不间断的投保财产，保险额不低于财产原值，投保期限应长于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担保债权延期的，保险期限相应延长。抵押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赔偿金即作为该抵押物的替代抵押财产；（
 3
 ）已完成与抵押有关的审批手续；（
 4
 ）提供的与抵押有关的所有材料是真实准确的。



　　
 2
 ．
 2
 抵押物的名称及编码：



　　（
 1
 ）　　　　　　（
 4
 ）



　　（
 2
 ）　　　　　　（
 5
 ）



　　（
 3
 ）　　　　　　（
 6
 ）



　　
 2
 ．
 3
 　抵押物的使用期限：



　　（
 1
 ）　　　　　　（
 4
 ）



　　（
 2
 ）　　　　　　（
 5
 ）



　　（
 3
 ）　　　　　　（
 6
 ）



　　
 2
 ．
 4
 　抵押物所在地：



　　
 2
 ．
 5
 　抵押物的评估价值：



　　（
 1
 ）　　　　　　（
 4
 ）



　　（
 2
 ）　　　　　　（
 5
 ）



　　（
 3
 ）　　　　　　（
 6
 ）



　　合计：



　　抵押物的评估价值由甲乙双方商定。如有争议，由乙方指定的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2
 ．
 6
 　抵押物为已出租、出（合）资财产的，甲方、承租方或合资企业（或合资另一方）应与乙方共同签订本合同或由承租人或合资企业出具保证抵押权实现的书面文件，以保证抵押权的实现。



　　
 2
 ．
 7
 　抵押期间，甲方迁移、出租、出（合）资、转让、抵押额外再次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本抵押物权益的，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否则无效。



　　
 2
 ．
 8
 　抵押期间，甲方不得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分本抵押物。必须转让或处分的，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并且所得的价金即作为该抵押物的替代抵押财产，甲方应以该价金提前清偿担保债权。经乙方同意，甲乙双方也可以签订其他替代担保合同，以保证乙方债权的实现。



　　
 2
 ．
 9
 　抵押期间，甲方出租以及以其他方式取得的金额或孳息、更新改造抵押物以及新增附着物等新增值，即作为本抵押物的组成部分共同担保债权的实现。并且，该所得金额或孳息须优先用于清偿担保债权。甲方非为主合同当事人的，该费用或孳息及附着物等新增值，仅作为本抵押物的组成部分共同担保债权实现。对抵押物超出抵押债权范围的部分，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可以再设抵押。



　　
 2
 ．
 10
 　抵押期间，甲方拟将抵押物作价出（合）资的，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并且应由甲乙双方及合资企业（或合资另一方）重新签订本合同或补充抵押协议（或条款），以保证抵押权的实现。



　　第三条　抵押率及担保范围



　　
 3
 ．
 1
 　该抵押财产的抵押率为　　％（不高于
 70
 ％），抵押物评估价值与抵押率的乘积数额应大于担保债权（含利息等）。



　　
 3
 ．
 2
 　抵押担保的范围为：担保债权项下的金额、利息（含调息）、罚息、违约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含拍卖费、诉讼费、乙方律师费等），以及本合同项下的违约金、各种费用等。



　　第四条　抵押登记



　　
 4
 ．
 1
 　抵押必须进行登记，抵押登记由甲方负责办理。自登记日起
 5
 日内，甲方应将抵押登记及保险单、抵押物权属证件原件等有关文件交付乙方。



　　
 4
 ．
 2
 　乙方有权对抵押登记情况到相关部门核查。对此，甲方将提供足够协助。



　　第五条　抵押公证



　　
 5
 ．
 1
 　无抵押物法定登记机关的，必须进行抵押公证。抵押公证由甲方负责处理。自公证之日起
 3
 日内，甲方将有关公证文件交付乙方。



　　
 5
 ．
 2
 　其他依法登记生效的抵押，经乙方要求，甲方也须办理抵押公证。



　　第六条　抵押物保险



　　
 6
 ．
 1
 　本合同生效后，发现抵押物未办保险的，乙方有权依法代办，甲方必须提供必要的协助，费用由甲方承担。



　　
 6
 ．
 2
 　抵押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赔偿金作为抵押财产，应当用于提前清偿乙方债权的。



　　第七条　本合同项下的有关登记、公证、保险、评估以及抵押物的拍卖、变卖等费用由甲方承担。由乙方代缴的，乙方有权依法在甲方账户中直接划拨。



　　第八条　其他事项



　　
 8
 ．
 1
 　甲方非主合同当事人时，除乙方之外主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即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8
 ．
 2
 　甲乙双方及第三人等有关各方发生合并、分立、股份制改组等事项，本合同对其继受人仍具有法律约束力。



　　
 8
 ．
 3
 　甲乙双方或主合同债务人在抵押期间可能发生破产、被撤销等严重情况时，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提供由乙方认可的等值担保，或终止履行主合同义务，或提前收回债权，或提前实现抵押权。



　　
 8
 ．
 4
 　抵押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甲方应于事故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通告乙方损失及保险赔偿情况。甲方应以保险赔偿金提前清偿债务，不足部分由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继续清偿。经乙方同意，甲方及／主合同债务人与乙方可以签订其他替代担保合同，保证乙方债权的实现。



　　
 8
 ．
 5
 　抵押期间，发生非保险事故造成抵押物毁损或灭失的，甲方应于事故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通告乙方损失情况。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恢复原状，或由甲方及／主合同债务人提供乙方认可的等值担保，或提前收回债权，或提前实现抵押权。



　　
 8
 ．
 6
 　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提供抵押方式等值担保的，按照本合同第
 3
 ．
 1
 的约定执行。



　　
 8
 ．
 7
 　甲方非主合同当事人时，甲方保证，发生抵押物不足以清偿担保债务时，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
 ．
 8
 　因抵押物所征收的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承担。



　　第九条　抵押权的实现



　　
 9
 ．
 1
 　债务到期，乙方未受清偿的，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应于到期之日起
 30
 日内通知乙方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



　　甲方在此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而无须另行签订授权委托书。并且，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应为折价或拍卖、变卖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不得设置任何障碍。



　　
 9
 ．
 2
 　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一切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不得在所得价款中优先扣除。



　　
 9
 ．
 3
 　如果中介机构接受委托后
 3
 个月内不能将抵押物出售（变现），甲方也不能自行变卖的，经双方协商，将抵押物作价清偿债务。协商不成的，乙方可以继续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



　　
 9
 ．
 4
 　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于清偿债务的，由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继续清偿。



　　
 9
 ．
 5
 　乙方对该抵押物享有优于其他任何债权人的受偿权。



　　
 9
 ．
 6
 　甲方如果采取其他方式清偿担保债务的，须经乙方书面同意。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
 ．
 1
 　甲方隐瞒抵押物共有争议、被查封、被扣押、重复抵押、毁损、出（合）资、转让抵押物、保险以及虚假登记等其他严重危害抵押权实现事项的，应向乙方支付主合同项下总金额　％的违约金。甲方须将抵押物恢复到乙方认可的原状，同时提供乙方认可的等值担保。并且，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履行主合同义务，或提前收回债权，或提前实现抵押权，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10
 ．
 2
 　发生抵押物毁损或灭失，甲方未按合同第八条第四、五款规定及时通知的，甲方须承担毁损或灭失之日起，担保债权按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10
 ．
 3
 　当事人未按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及时通知乙方，并设置障碍，拒不进行折价、拍卖、变卖的，应承担债务到期之日起，担保债权按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并且，乙方有权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及起诉。



　　
 10
 ．
 4
 　由于甲方或其他当事人（如抵押物承租人、抵押物合资方或合资企业等）的原因，不能及时实现抵押权的，由其承担障碍消除前担保债权按日
 5
 的违约金。



　　甲方保证，对其他非在合同签章而与抵押权实现有关的组织或个人，由甲方请该组织或个人提供保证抵押权实现的书面证明，并按上述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0
 ．
 5
 　因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不遵守主合同及本合同任何约定条款，乙方有权终止改造主合同义务，或提前收回债权，或提前实现抵押权，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十一条　由于当事人的违约责任致使乙方利益受到损害的，除按第十条执行外，乙方仍有权要求给予相应的赔偿。



　　第十二条　本合同独立于主合同（或协议），主合同（或有些条款）无效并不导致本合同无效。主合同中有关担保的内容与本合同约定不同的，以本合同为准。



　　第十三条　甲方非主合同当事人时，除本合同特别约定外，主合同的任何变更均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



　　第十四条　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根据具体情况填写）。



　　第十五条　本合同自抵押登记或抵押公证之日起生效，其有效期限至担保的债权全部实现为止。抵押担保的主合同或协议，自本合同生效之日同时生效。



　　如抵押登记（或其他有关）机关明确要求抵押期限的，本合同有效期至主合同到期日顺延两年之日止。



　　第十六条　本合同未约定的事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或条款，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本合同当事人对本合同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或任何一方不愿协商解决的，均有权通过诉讼解决，但是，在不违背案件专属管辖或国际惯例的情况下，只允许向乙方所在地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二（或三）份，由甲乙双方（及第三人）各持一份。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第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质押合同



　　（参考文本）



　　质押人（以下称甲方）：



　　法定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基本账户开户行及账号：



　　质押权人（以下称乙方）：



　　法定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第三人：



　　法定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为保证实现编号为　　　　　　项下的债权，甲乙双方（及第三人）经过协商，依法达成如下质押协议：



　　第一条　担保主债权的名称　　　　，数额　　　　，主合同有变化的，以变化后的数额为据。



　　第二条　质物



　　
 2
 ．
 1
 甲方保证：（
 1
 ）本质物为其合法所有（或依法享有处分权）的非争议、非负债财产；（
 2
 ）质物为动产的，应为已投保财产，且保险额不低于财产原值，投保期限应长于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担保债权延期的，保险期限也相应延长。质押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赔偿金即作为该质押物的替代质押财产；（
 3
 ）已完成有关质押审批手续；（
 4
 ）提供的与质押有关的所有材料是真实准确的。



　　
 2
 ．
 2
 质物的名称及编码：



　　（
 1
 ）　　　　　　（
 4
 ）



　　（
 2
 ）　　　　　　（
 5
 ）



　　（
 3
 ）　　　　　　（
 6
 ）



　　
 2
 ．
 3
 　质物的使用期限或有效期日：



　　（
 1
 ）　　　　　　（
 4
 ）



　　（
 2
 ）　　　　　　（
 5
 ）



　　（
 3
 ）　　　　　　（
 6
 ）



　　
 2
 ．
 4
 　质物的现值：



　　（
 1
 ）　　　　　　（
 4
 ）



　　（
 2
 ）　　　　　　（
 5
 ）



　　（
 3
 ）　　　　　　（
 6
 ）



　　合计：



　　质物的现值由甲乙双方商定。如有争议，由乙方指定的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第三条　质押率及质押担保范围



　　
 3
 ．
 1
 　动产质押的质押率为：　　％（不高于
 70
 ％）；权利质押的质押率为：　　％（不高于
 90
 ％），质物的现值与质押率的乘积应大于担保债权（含利息等）。



　　
 3
 ．
 2
 　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或协议）金额、利息（含调息）、罚息、违约金与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质权的费用，以及本合同项下的各种费用、违约金等。



　　第四条　质物需要由相关的第三人核实、签章的，本合同由甲乙及第三人共同签订，或由第三人出具质物真实有效及保证不接受申请质物挂失或提前支取的书面证明，并且，第三人应保证质权的实现及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条　质物移交与保管



　　
 5
 ．
 1
 　甲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
 日内，向乙方移交质物、保险单及其他有关的权属证件。



　　
 5
 ．
 2
 　自移交之日起，质物及其权属证件由乙方保管，保管期限至本合同终止时。保管费为　　　　，由甲方支付。



　　
 5
 ．
 3
 　因质物交纳的一切费用（年检费等）由甲方支付。



　　
 5
 ．
 4
 　质押期间，乙方可以合理使用质物。由于乙方使用不当造成质物毁损的，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
 5
 　质押期间，甲乙双方及其他当事人不得转让、出租、提前支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质物；除乙方外的其他当事人不得申请挂失或提起公示催告程序。



　　第六条　质押登记与公证



　　
 6
 ．
 1
 　由甲乙负责办理质押登记或相关的记载事项。自登记日起
 5
 日内，甲方应将与登记有关的文件交付乙方。乙方有权核查登记情况，对此，甲方应提供足够的协助。



　　
 6
 ．
 2
 　无质押登记机关的，必须进行质押公证。质押公证由甲方负责办理。其他依法登记的质押，经乙方要求，甲方也须办理公证。



　　第七条　质物保险



　　质物未办保险的，乙方有权依法代办，甲方须提供必要的协助，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八条　本合同项下的评估、登记、公证、运输、保险、保管、年检以及质物的拍卖、变卖等费用由甲方承担。由乙方代缴的，乙方有权依法直接在甲方账户中划拨。



　　第九条　其他事项



　　
 9
 ．
 1
 　甲方非主合同当事人时，除乙方外主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即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9
 ．
 2
 　动产质物必须是投保财产。甲方不办理保险的，乙方有权依法代办，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质押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乙方应于发生事故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通告甲方损失及保险赔偿情况。乙方可以用保险赔偿金提前收回债权，不足部分由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提供乙方认可的等值担保。



　　
 9
 ．
 3
 　质物因自然灾害、被窃、被抢劫等事故发生毁损或灭失的，乙方应依法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返还质物或赔偿。并且，甲方及／或主合同债务人须提供乙方认可的等值担保。



　　
 9
 ．
 4
 　本合同当事人发生合并、分立、股份改组等事项，本合同对其继受人仍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十条　质权的实现



　　
 10
 ．
 1
 　担保债务到期前，质物权利到期需收取（兑付）的，乙方有权收取或兑付，优先用于提前清偿担保债权。



　　
 10
 ．
 2
 　债务到期，乙方未受清偿的，甲方在此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质物，而无须另行办理委托手续。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



　　乙方将以质物折价或拍卖、变卖以及权利兑现或转让所得价款清偿。不足部分，由甲方或主合同债务人继续清偿。



　　甲方或主合同债务人，如果采取其他方式清偿债务，须经乙方同意。



　　
 10
 ．
 3
 　乙方对质物享有优于其他任何债权人的受偿权。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1
 ．
 1
 　除乙方外的其他当事人隐瞒质物共有、争议、或抵押、转让质物，或申请（或接受申请）挂失、提起公示催告程序，或提前支取，或伪造、变造权利凭证，或涉及诉讼、仲裁等其他严重危害质权实现情形的，应承担主债权总额　　　　％的违约金。甲方或该当事人须将质物恢复到乙方认可的原状，同时提供乙方认可的等值担保。并且，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履行主合同义务，或提前收回债权，或提前实现质权，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11
 ．
 2
 　甲方或其他当事人不遵守主合同及本合同任何约定条款，乙方有权终止履行主合同义务，或提前收回债权，或提前实现质权，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造成乙方损失的，乙方仍有权要求甲方或有关当事人给予相应的赔偿。



　　
 11
 ．
 3
 　甲方非主合同当事人时，甲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发生质物不足以清偿担保债务时，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担保债务全部清偿后，甲方应及时收回质物。甲方不收回的，乙方有权向公证机关提存质物，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三条　甲方非主合同当事人时，除本合同特别约定外，主合同的任何合法变更均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



　　第十四条　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根据具体情况填写）



　　第十五条　本合同自依法办理质押登记或公证之日起生效，至担保债权全部实现时终止。主合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同时生效。



　　如质押登记（或其他有关）机关明确要求质押期限的，本合同有效期至主合同到期日顺延两年之日止。



　　第十六条　本合同独立于主合同（或协议），主合同（或有些条款）无效并不导致本合同无效。主合同中有关担保的内容与本合同约定不同的，以本合同为准。



　　第十七条　本合同未约定的事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或条款，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　甲乙双方对本合同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或任何一方不愿协商的，均有权通过诉讼解决。但是，只允许向乙方所在地法院起诉。



　　第十九条　本合同一式二（或三）份，由甲乙双方（及第三人）各持一份。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第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定金担保合同



　　（参考文本）



　　甲方：



　　（写明姓名、性别等情况，单位保证的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住址）



　　乙方：



　　（写明姓名、性别等情况，单位保证的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住址）



　　甲乙双方就保证主合同债务的履行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主合同情况：



　　一、



　　二、



　　三、



　　……（一项一项列明主债务的种类、数额）



　　第二条
 
 在主合同成立之日起（或者约定其他时间均可），甲方向乙方交付定金　　　　元。



　　第三条　当甲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无权要求乙方返回定金。当乙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第四条　免责条款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应协商妥善处理。可以继续履行的，其定金自重新履行合同时起按第三条规定执行。如果不再履行的，乙方应退还定金。



　　第五条　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主债务履行完毕时终止。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三、担保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担保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保证合同中的欺诈陷阱



　　（
 1
 ）对债权人的欺诈陷阱：



　　①保证人无保证资格。保证人以保证人信用为基础，在主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人承担代为履行责任或赔偿责任，故法律要求保证人应有相应的清偿能力。如果保证人无清偿能力，或者虽有清偿能力但属于法律禁止担当保证人的情况，均不具有保证人资格。比如，除经国务院批准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进行转贷的以外，国家机关不得担当保证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在法人书面授权范围外、法人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公司不得为子公司股东及其他个人债务担当保证人。债权人如果对上述情况不予以注意，就可能陷入他人设置的陷阱之中，或承担保证合同无效的风险。



　　②保证人不能承担保证责任。由于保证具有债权性特点，虽然保证人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存在清偿能力，但是事后由于其债务增加、责任财产减少、因经营不善而陷于倒闭或破产等，都有可能使债权人债权在实际上无法得到确保。



　　③保证人与债务人合谋欺诈。这种情况主要与主合同欺诈相关，如债务人与保证人串通，通过伪造、变造，甚至盗取他人营业执照、公章、合同专用章等，使保证合同成为主合同诈骗的一种手段，保证人因不存在或未作出保证意思而免于承担保证责任。



　　④保证人或债务人利用债权人对法律不了解或疏漏而欺诈债权人。这主要表现为保证人或债务人通过诱使债权人实施某种行为而使保证人免除责任的情形。如，根据《担保法》规定，主合同债务转移或主合同变更，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否则保证人免除责任。于是，主合同债务人在发生上述情形时故意不通知保证人，或者保证人只是口头表示同意，结果使保证人免于承担保证责任。债务不可能诱使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结果使保证人在所放弃物的担保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另外，保证人也可能利用保证期间欺诈债权人，如有意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期间为双方签字盖章至债务人全部偿还借款本息止”。可能使债权人错过六个月内可以主张保证责任的权利。



　　⑤利用虚假的备用信用证或保函欺诈。这种担保陷阱主要发生在涉外担保业务中。如
 2000
 年
 9
 月，林某某伪造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公章，向濒临破产的中外合资企业福美公司出具两张
 1000
 万元的保函，从中索取
 2
 万元手续费。福美公司持该保函向福建省建行某营业部申请贷款，因银行发现保函系伪造的，从而避免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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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保证人的欺诈陷阱：



　　①债权人与债务人合谋欺诈。为达到骗取保证的目的，主合同当事人可能恶意串通，签订根本无意履行的合同，然后制造债务人不履行合同的事实，使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以骗取保证人财产；也有可能主合同当事人利用保证人轻信的心理，故意夸大债务人履行能力，或故意贬低保证的风险程度，使保证人承保。在前一种情形，保证人尚可以依欺诈而主张免责，但后一种情形保证人一般无从免责。



　　②因债务人原因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而为保证。债务人为使保证人保证，可能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迫使保证人承保。比如在涉外担保中，当事人利用伪造的委托书、存款证明、进出口合同等形式骗取银行为其提供外汇担保。在此情况下，保证人不能主张保证合同无效，因而有承担保证责任的危险。



　　③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其方式与债务人大致相同，区别仅在于实施欺诈、胁迫等行为的主体存在差异。



　　④债务人逃避债务。债务人往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熟人等关系，诱使他人为其担保，然后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使保证人因承担保证责任而蒙受经济损失。



　　⑤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与前一种情况不同的是，债务人并没有恶意避债的行为，但因为履行能力的欠缺（一时或永久）而不能履行债务，从而保证人被迫承担保证责任。特别是在主债务人倒闭或破产情况下，保证人将无从行使追偿权，其损失将是终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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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合同中的欺诈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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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债务人采取欺骗的办法，骗取抵押人愿意为其提供抵押担保欺诈陷阱。



　　在这一欺诈中，实施欺诈行为的是主债务人一方。因为这时主债务人并非抵押合同的当事人，所以抵押合同仍然有效。在主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债务时，主债权人可以就抵押物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但抵押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之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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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抵押的欺诈陷阱。



　　重复抵押是指以同一担保物价值设定多个抵押权。通过重复抵押设置担保陷阱主要发生在不以登记为设定条件的抵押场合，尽管先设定的抵押权因未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由于《担保法》有重复抵押的禁止性规定，故后一抵押权有可能认定为无效。按《担保法》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一）土地所有权；（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不含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使用权，以及因抵押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而随同抵押的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三）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它社会公益设施；（四）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有争议的财产；（五）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六）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除上述情况之外，对于他人之物或权利，担保人也无权设定担保。如以他人之物设定抵押或质押，均属于担保陷阱。



　　①设定无对抗力担保物权欺诈陷阱。



　　担保物权之优先受偿力的保持，须依靠物权之对抗力的具备。物权本身具有对抗力，但不同物权对抗力并不一致，如未经登记的抵押权的对抗力就极弱，类似于债权。所以，该类型陷阱与风险产生于当事人对对抗力的利用。包括；一是对法律要求必须登记设定的担保物权不予登记。以登记为担保物权设定条件的主要有：以土地以及地上定着物等不动产及土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物权、航空器、船舶、车辆等交通运输工具、林木以及企业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动产设定抵押的；以股票、股份、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设定质押的。如果担保人故意诱使担保权人不予登记或使其疏于登记，债权人将不能享有合法担保物权，从而发生有担保合同却没有担保物权的情形。二是担保物权虽不以登记为设定条件，但未登记的担保物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如以一般动产设定抵押，以海商法上的船舶、民用航空器设定抵押的，登记仅为对抗第三人的条件。如设定未登记的该类抵押权，债权人虽享有抵押权，但担保人可能将抵押物再次设定抵押或动产质押，甚至将标的物出卖，如果抵押权人不能证明第三人为恶意，则将失去担保物权的保护。



　　②利用不存在的权利设定担保物权的欺诈陷阱。如担保人以过期的有价证券，其至伪造、变造、涂改有价证券如股权证、存单、票据、信用证等设定权利质押；或者伪造专利证书等设定以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为标的的权利质押，都将使债权人蒙受损失。



　　③担保物价值显著降低毁损、灭失方面的欺诈陷阱。由于抵押担保并不移转标的物的占有，抵押人在设定抵押权后对标的物仍加以控制并可以进行利用，以至设定用益物权或债权。由于抵押人或经其许可的第三人对标的物管理不善或进行非抵押担保为物的责任，标的物毁损、灭失则抵押权有可能无从获得保障，特别是在抵押人就物的毁损、灭失不能通过第三人获得赔偿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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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合同中的欺诈陷阱



　　①当出质人是愿意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时，主债务人采取欺骗的办法（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出质人将其质物交付质权人并与质权人签订了质押合同。在这一类欺诈中，实施欺诈行为的是主债务人一方。由于这时主债务人并不是质押合同的当事人，所以质押担保合同仍然有效。在主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债务时，主债权人即质权人仍可以质物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质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但出质人在质权人实现质权之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



　　②当出质人是愿意为主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时，主债权人一方或者主合同当事人双方采取欺骗的方法（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使出质人愿意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并与主债权人签订质押合同。在这一类欺诈中，实施欺诈行为的当事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为主债权人一方，另一种情况是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包括主债权和和主债务人。采取这一欺诈手法而订立的质押合同是无效的质押合同。



　　③当出质人为主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主债务人时，主债务人采取欺骗的办法，隐瞒事实真相，将有瑕疵的质物提供给质权人并与其签订了质押合同。在认定这一类欺诈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实施欺诈行为的一方是出质人，并且出质人同时又是主债务人。这种欺诈手法只涉及两方当事人而不涉及到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以外的第三人。第二，出质人采取了隐瞒事实真相的办法，如质物本有瑕疵而出质人却说无瑕疵。第三，出质人与质权人签订了质押合同并将有瑕疵的质物交付给质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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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金合同中的欺诈陷阱



　　定金合同是主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由一方向他方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在发生违约时适用定金罚则的协议。定金合同的当事人也就是主合同的当事人。在我国，定金制度适用非常广泛，定金合同中的欺诈现象也屡有发生。究其实质，无非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因定金合同只有两方当事人，所以定金合同中的欺诈也无非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接受定金的一方在订立合同之后不履行合同义务，携款逃跑或故意造成对方违约而骗取定金；另一种情况是给付定金的一方采取欺骗的方法，或做虚假陈述，或隐瞒事实真相，使对方当事人愿意接受定金，在对方违约以后，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这种情况也是欺诈的一种。这一欺诈看似给付定金的一方积极履行合同，实质上已精心编织了一个在对方违约后，使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进而骗取对方双倍返还定金的圈套。



　　（二）风险防范



　　
 1
 ．担保合同无效的风险防范



　　《担保法》第
 5
 条第
 2
 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相应的民事责任”范围如何界定？对此并无令人信服的权威见解。就担保合同无效可能产生的损失来说，既有直接损失，如签订担保合同的费用、准备履行担保合同的费用以及上述费用的利息损失等，也有间接损失，主要指由于担保合同无效，主债权人丧失获得有效担保的机会损失。一般而言，直接损失较小，而间接损失较大。不能不看到，主合同债权人因担保合同无效所受损失，一般仅限于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遭受主债权的损失，虽然担保合同无效，但若主债务人实际完全履行了合同，前述间接损失也就不存在，所以，担保合同无效本身并不一定导致主债权的损失，这也是担保合同补充性的当然结论。对前述直接损失，按过错程度确定由主债务人、担保人与主债权人承担，较为简单。对于间接损失应如何确定则较为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第
 111
 条规定当事人非有特别约定，保证人在保证合同无效时仍应当与主债务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在《担保法》颁行后是否仍属妥当并非没有讨论余地，但就其不分过错程度，将保证合同无效时保证人承担的责任与保证责任等同说，于法于理都有不妥。由于该间接损失是主债务人不履行合同的必然结果，担保人在担保合同无效时所承担的责任，纯粹是由于保护主债权人的考虑而由法律强加的过错责任，所以，在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应分担的主债权人机会损失就是主债权损失，但以不超过担保合同有效时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为限，对该损失应由主债务人与担保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范围以担保人按其过错所应承担的机会损失部分为限）。不过，在主债权人对担保合同的无效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保证人所承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与担保合同有效时的范围一致，此时主债权人的利益已得到最大保护，故保证人不应再对主债权人承担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认识，担保合同的无效一般使债权人所受保护小于担保合同有效时所受担保，由于无效担保合同责任实行过错归责原则，债权人要主张担保人承担无效担保合同的相应责任，将承担担保人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这更加重债权人利益保障的风险，因而，债权人对于担保合同的有效性要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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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合同的风险防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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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对策



　　①加强主合同合法性审查。保证陷阱与风险给债权人导致损失最终通过主合同债权的损失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债务人参与的保证陷阱中，直接目的就是损害债权人因主合同所享有的权利。所以，加强主合同合法性的审查，对于避免保证陷阱与风险更具有重要意义。



　　②对保证人资信情况进行必要调查。其内容有二：一是了解保证人主体资格，排除不符合法定保证人资格的当事人作保；二是了解保证人信用情况，避免资信较差或无保证清偿能力的当事人作保。如为企业法人，应了解其资产状况、经营情况、以前的履约情况等；如为个人，应着重了解其收入情况（特别是收入是否可靠、稳定）、财产情况（如有无设置担保、有无未清偿重大债务）等。



　　③确保保证合同条款清楚、明确，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合同对于保证责任的规定应当尽可能清楚，特别是所担保的债权、保证期间等应尽可能明确。保证合同应具备法定生效条件，特别是保证人资格、保证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包括独立的保证合同、主合同包含保证条款并由保证人签字，保证人以保证人身份在主合同上签字等）。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必须记载所担保的主合同当事人及相应的债权类型，如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以及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欠缺前述条件，最高额保证将不成立。



　　④尽可能利用《担保法》规定确保利益得到最好保护。《担保法》基于其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立法指导方针，在很多地方采取了对债权人有利的规定。所以，债权人应当利用该类规定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是约定保证合同独立于主合同以确保主合同无效、被撤销时的债权实现。《担保法》规定，保证合同原则上应随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即当事人可以约定保证合同在主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仍然有效。从而，债权人即使在主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其利益也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二是对保证形式规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或连带共同保证形式。在连带责任保证下，保证人无一般保证的先诉抗辩权；连带共同保证是多个保证人对同一债务之全部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形式。故这两种形式对债权人均极为有利。不过在操作上，为避免对保证人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债权人不必在保证合同中写明保证形式，只要避免以合同条款表明为一般保证或按份共同保证，保证人则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或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责任。



　　⑤防止保证人免责事由发生。



　　在发生主合同债务转移、主合同变更时，一定要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如不能取得该种同意，不得轻易同意主合同债务的转移或变更（只在债务人提供其他担保时可为此种同意）。在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情况下，也不得轻易放弃物的担保。



　　⑥认真审查备用信用证、保函等的真实性，必要时询问备用信用证、保函所记载的开证行或担保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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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人对策



　　①审查主合同的合法性。保证人为避免陷入主合同当事人设置的陷阱，应当对主合同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审查。因为尽管《担保法》规定这种情况下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由于保证人应对前述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在不能证明时，仍将不能免于责任的承担。在主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如保证人有过错，也可能承担缔约上过失责任（《担保法》第
 5
 条第
 2
 款）。所以，确保主合同的有效，对保证人也有积极意义。



　　②调查债务人的资信。由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以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为条件，因而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对保证人责任承担就影响至巨。特别是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保证人将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失。因而在承保时，保证人一定要对债务人的履约能力、财产状况、经营情况等作全面了解，切不可碍于朋友、亲戚、同学的情面而草率承保。对于资信情况不好的债务人，应要求其提供反担保，以避免债务人逃避债务。



　　③加强债务人履约监督。由于债务人是否正确履行债务对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有直接影响，所以，保证人应当对债务人的履约能力、履行债务情况给以充分关注，应当督促债务人正确履约。



　　④适时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以防范风险。在发生债务人请求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人应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对抗权利，如行使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权、一般保证的先诉抗辩权、保证期间已过的抗辩等，以避免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在发生债务人破产案件时，如债权人未申报债权，保证人应当参加破产财产分配，预先行使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以防止追偿权落空。在涉外担保中，担保银行可以利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拒绝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即担保银行只要证明受益人具有信用证欺诈而非违约行为，如所交付货物无价值、单证记载货物不存在等，则可以拒绝付款。



　　⑤利用《担保法》规定确保责任限制。主要是：第一、保证人应利用保证方式的规定限制自己责任。尽可能明确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或按份共同保证；第二、明确限制保证担保的范围；第三、明确限制保证期间。如不能使保证期间短于六个月，对保证期间可不予约定，以符合《担保法》规定适用六个月保证期间的规定。



　　⑥涉外担保中，对于受益人提交的单证应审查无误。在必要时，可以在保函等担保文书中记载要求当事人提供兑付条件成立的证明。



　　⑦利用免责规定。如主张主合同债务转移或变更未经其书面同意，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等。



　　
 3
 ．重复抵押的风险防范



　　（
 1
 ）确保担保物权设定之效力。



　　担保权人在设定担保物权时，应当准确了解法律关于担保物权的强制性规定，对于有效设定担保特权的条件做到心中有数；如自己把握不准，应尽可能咨询专家或律师。只有依法设定担保物权，方可不致受到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欺诈。如设定最高额抵押，就应当特别注意标的物的特定化、所担保的债权类型、最高担保额、是否以登记为抵押权设定条件等。



　　（
 2
 ）避免无对抗力抵押权的设定。



　　尽管某些抵押权不以登记为设定条件，但因其对抗力弱，给抵押权人带来诸多风险，甚至堕入他人设置的陷阱。因而，如果抵押人信用不是高度可靠，应尽量避免设定无对抗力的抵押权。



　　（
 3
 ）适时行使法定之保全请求权。



　　为保证担保物权人的利益，法律赋予其诸多保全请求权，担保物权人应利用法律这些规定保护自己的利益。具体而言：一是在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时，有权请求其以转让价款提前清偿债权或提存。二是当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时，抵押权人有权请求其停止行为；如已导致价值减少，可要求其恢复抵押物的价值，或者要求提供与减少价值相当的增加担保。三是当标的物不是因担保人原因而损毁、灭失的，担保权人可以行使物上代位权，就担保人所获赔偿金、保险金清偿债权。四是当第三人非法侵夺担保物或妨害担保物权时，须行使基于物权人的物上请求权或基于占有人的占有请求权，请求侵夺人或妨害人返还标的物，排除妨害或防止妨害。



　　①确保占有。质权人或留置权人在债权未获清偿或未得到新的担保时，不要将标的物返还担保人，以免丧失质权或留置权。在因第三人原因而失去占有时，应通过行使物上请求权或占有请求权回复占有，以维持物权。



　　②控制担保物的转让。在债权未获清偿以前，不要轻易同意担保人转让担保物。如须同意，应要求就所得价款优先清偿债权或向第三人提存。在提前清偿时，操作上可以要求担保人同意受让人将担保权人应得款项直接支付给担保权人。



　　③抵押物的保险。在抵押担保的价值较大时，应当要求抵押人就抵押物保险。如果抵押人不予投保，则抵押权人可以根据合同自己投保，其费用由抵押人负担。如此一来，则纵使抵押物毁损、灭失，抵押权人的权利也可获得充分保障。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甲某等人欲在青山县环山乡开办饲料公司，在申请颁发营业执照过程中遇到资金不足的障碍，于是他们利用关系找到乡政府。乡政府为了活跃本地经济，加之某些特殊关系，答应在申办执照时作保。于是，乡政府以自己的名义出具保函，在保函中说“饲料公司的注册资金
 100
 万元由我单位担保”。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乡政府的保函出具了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和工商登记所需的其他文件，饲料公司顺利领到了营业执照。饲料公司成立后，积极开展业务，先后与一些单位签订了合同，销售自己的饲料，但是买方陆续要求退货，他们认为饲料的质量有问题，与饲料公司的宣传不符。于是双方发生了争议，协商未果，饲料公司作为被告被几家客户推向法庭。



　　法院审理中发现，被告饲料公司实有注册资金仅
 20
 万，此外没有其他财产，但需要赔偿损失金额达
 60
 万，最后乡政府和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对外承担了法律赔偿责任。



　　【剖析】



　　此案例担保问题可作以下说明：乡政府开立的保函就其本身来讲是一种担保行为，要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乡政府作为一级国家机关并不具有担保资格，属无数担保。虽然担保被认定无效，但当债务人不能履行义务时，担保人仍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签订担保合同时，担保方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盲目为他人提供担保，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
 2
 】



　　甲公司需要一笔银行贷款，但因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银行不愿为其贷款，甲找到乙，乙答应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并答应承担连带责任，但要求甲公司用其厂房、机器设备为其担保提供担保，甲公司答应了乙公司的要求，于是在银行获得贷款。但还款期满时，甲公司没有还款，银行向连带担保人乙要求还款，乙只好还银行贷款。



　　乙还款后向甲追偿，此时甲已向法院申请破产，乙公司立即向法院提出，自己是乙的债权人，并出示了担保合同，而法院只将其列为一般债权人，同其他债权人一起申请破产债权。乙就此提出异议。



　　【剖析】



　　此案中乙是否是一般债务人呢？回答是否定的。乙如果作为一般担保人，替债务人还债以后，应当在破产案件中为一般债权人，同其他债权人一样，处于同等的诉讼地位，一起分配破产财产。但此案中乙的债权，是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应当就甲抵押的财产优先受偿，即具有抵押财产的优先受偿权，不应同其他一般债权人一起分配。通过此案我们可以看到提供担保的危险性。但只要我们注重法律细节，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时，也为自己的债权设定担保，就会减少风险。
















　　
 第十七章　最新委托合同签订与范例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委托他人处理事务的一方称为委托人，接受委托并处理事务的一方称受托人。



　　一、委托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合同当事人基本情况及合同订立的时间、地点



　　在委托合同的前置部分应写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姓名（或名称）、国籍、住址或营业所在地。如果是多个委托人或受托人的，应该分别写明，并由各个当事人分别签名或盖章。如果有关当事人是法人，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未经授权的代理人不得代为签字。



　　同时也应写明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此条款有助于解决合同生效日期，终止日期，争议时法院的管辖权等问题。



　　（二）委托事务



　　委托事务即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的行为，是委托合同的标的。我国《合同法》对委托合同的标的无限定。但是一般而言，委托合同的标的，通常是委托人为其本人或者第三人的目的而委托受托人办理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行为，所谓具有法律性质的行为是指能够引起法律后果的行为。尽管合同法对委托合同的标的没有具体限定，但是有两类行为不能作为委托合同的标的：一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如委托他人代为购买、销售、制造、运输武器弹药、毒品、淫秽物品等；另一类是某些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的事务，如登记结婚、收养子女、订立遗嘱等，当事人必须亲自办理，不能委托他人代办。



　　委托事务是委托合同的标的条款，应当尽可能地详细、准确，以免发生误解。在此条款中应当明确写出委托人委托办理事务的具体内容和受托人的权限范围。除了尽可能详细描述委托事务的性质、特点和要求等外，还应注明是概述委托还是特别委托。如所委托事务特别授权的，委托人还应给予特别授权。



　　（三）当事人权利义务



　　在签订委托合同时，应当详细明确地规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利于合同签订后的履行有据可依。



　　（四）委托报酬及委托费用支付



　　在有偿委托合同中，支付报酬是委托人的主要义务，获得报酬是受托人享有的主要利益。双方当事人应根据委托事务办理的难易程度，所涉及专业知识、技术的复杂性以及有关法律规定或惯例等，协商约定报酬条款。双方当事人不但应约定报酬的数额，还应约定报酬支付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以何种货币支付等。如果是分批支付的，还要写明每次支付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委托合同无论是否有偿，委托人都有义务向受托人提供为办理委托事务而支付的费用。因此，双方当事人应当就委托费用的多少、费用使用的合理范围、项目以及预付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合同中写明。



　　（五）合同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在合同中写明委托事务的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使当事人明确如何适时、适当地履行义务，同时也是日后发生纠纷时确定当事人是否有违约行为的依据。



　　（六）违约责任



　　在违约责任条款中，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金，也可以约定赔偿金的数额及其计算方法，可以约定什么性质的违约行为承担什么性质的违约责任，也可以概括约定各类违约责任承担的条件。当事人还可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和要求，就不可抗力和免责事由等事项作出约定。



　　（
 1
 ）委托人的主要损害赔偿责任



　　①因委托人指示不当致使受托人损失，委托人在受托人之外另行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并由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②委托事务未完成或合同未到期委托人单方面要求提前解除合同关系并给受托人造成损失，委托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③委托人自身没有过错，受托人所受损害是由第三人的加害行为造成的，若加害的第三人不明，或无资力、或无过失而不能或不应负赔偿责任时，受托人只能请求委托人予以赔偿。



　　④在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人为二人以上时，如合同中无特别约定，各个委托人应对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
 2
 ）受托人的主要损害赔偿责任



　　①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受托人赔偿损失。



　　②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受托人赔偿损失。



　　③受托人超越受托权限而给委托人造成损害的，受托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受托人若能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时，则可免除责任。



　　④在委托事务未完成或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受托人单方面要求提前解除合同关系并由此委托人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外，受托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⑤因委托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而其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尚未承受委托事务时，受托人不应结束受托事务的处理，否则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受托人承担赔偿责任。



　　⑥委托合同的受托人为二人以上时，如合同中无特别约定，各受托人应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



　　当事人双方应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式。可选择的解决方式有双方协商，第三者调解，仲裁机关仲裁和法院审理。仲裁和诉讼只能选择其一。如果选择仲裁，应写明仲裁委员会的具体名称。如果选择诉讼也应写明具体的管辖法院。



　　（八）合同终止



　　《合同法》第
 411
 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因此，委托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就合同终止的情形加以约定。



　　（九）合同使用的文字效力及当事人协商约定的其他条款



　　当委托合同具有涉外因素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应在合同中写明合同使用的文字以及在两种文字兼用的情况下，每种文字的合同文本的法律效力问题。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德的前提下，还可根据需要约定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条款。



　　二、委托合同常用示范例



　　委托合同



　　（参考格式）



　　委托方：　　　　　合同编号：　　　　号



　　受托方：　　　　　合同签订地：　　省　　市　　（区）县



　　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双方经过认真协商，达成一致，就委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委托事宜（包括委托的具体事项，如委托为一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订立合同等；委托为一定的民事事实行为；移交所有物之所有权、接受履约标的物、无因管理等；委托到登记机关登记等）。



　　第二条：委托事宜的具体要求（包括委托权限、委托范围、处理委托事宜的方式、时间要求、注意事项等）。



　　第三条：报酬问题（包括报酬的给付标准、给付时间方式、给付内容、币种、是否给付报酬、报酬变动等）。



　　第四条：处理委托事务所需费用条款（包括费用支付时间、支付方式、预支、代支、补充支付、受托人代支的返还及利息率、费用支付范围等）。



　　第五条：委托人、受托人的权利与义务条款（包括主权利、从权利、主义务、附随义务等）。



　　第六条；双方的违约责任条款（包括定金、违约金的确定、计算方式、违约方的责任、受害方的权利如解约权、违约损害赔偿等）。



　　第七条：争议解决条款（包括解决纠纷的过程、方式、仲裁条款、管辖权的选择、一方的合同解除权等）。



　　第八条：其他未尽事宜条款。



　　委托方（签名、盖章）　　
 
 受托方（签名、盖章）



　　地址：　　省　　市　　县（区）　　地址：　　省　　市　　县（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委托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受托方）



　　电话：　　　　　　　　　　　
 
 电话：



　　邮编：　　　　
 
 邮编：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开户行账号：
  
 开户行账号：



　　本合同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合同



　　（参考格式）



　　代理人：　　　　　（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如果是法人单位的，则应写明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住址）



　　被代理人：　　　　（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如果是法人单位的，则应写明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住址）



　　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经过协商，达成委托代正是协议如下：



　　第一条　被代理人授权代理人在下列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活动：（委托代理的权限和具体内容）



　　第二条　代理人必须按照被代理人的授权委托的范围和内容，认真履行职责，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代理人超越代理权实施的民事行为，由代理人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是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的行为，事后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视为在代理权限内。



　　第四条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或者其他违法行为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被代理人的实际损失。



　　第五条　被代理人按照　　　　（双方约定的条件），在　　　期限内，支付代理费　　
 元。



　　第六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　　　　　份，当事人各执一份。



　　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被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委　托　合　同（
 GF
 －
 2007
 －
 10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委托人：　　　　　　　　　　签订地点：



　　受托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



　　事务。



　　第二条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权限与具体要求：



　　第三条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四条　委托人（是／否）允许受托人把委托处理的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处理。



　　第五条　受托人有将委托事务处理情况向委托方报告的义务。



　　第六条
 
 受托人将处理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第七条　委托人支付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所付费用的时间、方式：



　　第八条　报酬及支付方式：



　　第九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第十条　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三条　本合同未作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委托人（章）：
 
 受托人（章）：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GF
 －
 07
 －
 1010
 ）



　　（示范文本）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合同当事人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方将　　　　　　　　（物业名称）委托于乙方实行物业管理，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物业基本情况



　　物业类型：



　　坐落位置：　　　　　　市　　　　　　区　　　　　　路（街道）　　　　　号



　　四至：东　　　　　　　　南　　　　　　　　西　　　　　　　　北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委托管理的物业构成细目见附件一。



　　第三条　乙方提供服务的受益人为本物业的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本物业的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均应对履行本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章　委托管理事项



　　第四条　房屋建筑共用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楼盖、屋顶、外墙面、承重结构、楼梯间、走廊通道、门厅、　　　　　　　　　　　。



　　第五条　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包括：共用的上下水管道、落水管、垃圾道、烟囱、共用照明、天线、中央空调、暖气干线、供暖锅炉房、高压水泵房、楼内消防设施设备、电梯、　　　　　　　　　。



　　第六条　市政公用设施和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道路、室外上下水管道、化粪池、沟渠、池、井、自行车棚、停车场、　　　　　　　　　　　　　　　。



　　第七条　公用绿地、花木、建筑小品等的养护与管理。



　　第八条　附属配套建筑和设施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商业网点、文化体育娱乐场所、　　　　　　　　　　　　　　　
 
 。



　　第九条　公共环境卫生，包括公共场所、房屋共用部位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清运、　　　　　　　　　　　　　　　　。



　　第十条　交通与车辆停放秩序的管理。



　　第十一条　维持公共秩序，包括安全监控、巡视、门岗执勤、



　　。



　　第十二条　管理与物业相关的工程图纸、住用户档案与竣工验收资料。



　　第十三条　组织开展社区文化娱乐活动。



　　第十四条　负责向业主和物业作用人收取下列费用：



　　
 1
 ．物业管理服务费；



　　
 2
 ．　　　　　　　　　　　　　　　　　　　　　　　　　　　　
 
 　；



　　
 3
 ．　　　　　　　　　　　　　　　　　　　　　　　　　　　　　
 
 。



　　第十五条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房屋自用部位、自用设施及设备的维修、养护，在当事人提出委托时，乙方应接受委托并合理收费。



　　第十六条　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违反业主公约的行为，针对具体行为并根据情节轻重，采取批评、规劝、警告、制止、　　　　　　　　等措施。



　　第十七条　其他委托事项



　　
 1
 ．　　　　　　　　　　　　　　　　　　　　　　　　　
 
 　　　　；



　　
 2
 ．　　　　　　　　　　　　　　　　　　　　　　　　　　　　
 
 　；



　　
 3
 ．　　　　　　　　　　　　　　　　　　　　　　　　　　　　
 
 　。



　　第三章　委托管理期限



　　第十八条　委托管理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　　　　时起至　　　　年　　　　月　　　　日　　　　时止。



　　第四章　双方权利义务



　　第十九条



　　
 A
 　甲方权利义务（适用于业主委员会）



　　
 1
 ．代表和维护产权人、使用人的合法权益；



　　
 2
 ．制定业主公约并监督业主和物业使用人遵守公约；



　　
 3
 ．审定乙方拟定的物业管理制度；



　　
 4
 ．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5
 ．审定乙方提出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及决算；



　　
 6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提供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经营性商业用房，由乙方按每月每平方米　　　　元租用，其租金收入用于　　　　　　　　　；



　　
 7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提供　　　　平方米建筑面积管理用房（产权属甲方），由乙方按下列第　　　　项执行：



　　（
 1
 ）无偿使用；



　　（
 2
 ）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元租用，其租金收入用于　
 
 　　。



　　
 8
 ．负责收集、整理物业管理所需全部图纸、档案、资料，并于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移交；



　　
 9
 ．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不按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时，负责催交或以其他方式偿付；



　　
 10
 ．协调：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管理遗留问题：



　　（
 1
 ）　　　　　　　　　　　　　　　　　　　　　　　　　　　　
 
 　；



　　（
 2
 ）　　　　　　　　　　　　　　　　　　　　　　　　　　　
 
 　　。



　　
 11
 ．协助乙方做好物业管理工作和宣传教育、文化活动；



　　
 12
 ．　　　　　　　　　　　　　　　　　　　　　　　　　　
  
 　　。



　　
 B
 　甲方权利义务（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1
 ．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负责制定业主公约并将其作为房屋租售合同的附件要求业主和物业使用人遵守。



　　
 2
 ．审定乙方拟定的物业管理制度；



　　
 3
 ．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4
 ．审定乙方提出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及决算；



　　
 5
 ．委托乙方管理的房屋、设施、设备应达到国家验收标准要求。如存在质量问题，按以下方式处理：



　　（
 1
 ）负责返修；



　　（
 2
 ）委托乙方返修，支付全部费用；



　　（
 3
 ）　　　　　　　　　　　　　　　　　　　　　　　　　　　　　
 
 。



　　
 6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提供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经营性商业用房，由乙方按每月每平方米　　　　　　元租用，其租金收入用于　　　　　　；



　　
 7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提供　　　　平方米建筑面积管理用房（产权属甲方），由乙方按下列第　　　　项执行：



　　（
 1
 ）无偿使用；



　　（
 2
 ）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元租用，其租金收入用于　　　。



　　
 8
 ．负责收集、整理物业管理所需全部图纸、档案、资料，并于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移交；



　　
 9
 ．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不按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用时，负责催交或以其他方式偿付；



　　
 10
 ．协调、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管理遗留问题：



　　（
 1
 ）　　　　　　　　　　　　　　　　　　　　　　　　　　　　
 
 　；



　　（
 2
 ）　　　　　　　　　　　　　　　　　　　　　　　　　　　　
 
 　。



　　
 11
 ．协助乙方做好物业管理工作和宣传教育、文化活动；



　　
 12
 ．　　　　　　　　　　　　　　　　　　　　　　　　　　　　
 
 　。



　　第二十条　乙方权利义务



　　
 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制订物业管理制度；



　　
 2
 ．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违反法规、规章的行为，提请有关部门处理；



　　
 3
 ．按本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违反业主公约的行为进行处理；



　　
 4
 ．可选聘专营公司承担本物业的专项管理业务，但不得将本物业的管理责任转让给第三方；



　　
 5
 ．负责编制房屋、附属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绿化等的年度维修养护计划和大中修方案，经双方议定后由乙方组织实施；



　　
 6
 ．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告知物业使用的有关规定，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装修物业时，告知有关限制条件，订立书面约定，并负责监督；



　　
 7
 ．负责编制物业管理年度管理计划、资金使用计划及决算报告；



　　
 8
 ．每　　　　个月向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公布一次管理费用收支账目；



　　
 9
 ．对本物业的公用设施不得擅自占用和改变使用功能，如需在本物业内改、扩建或完善配套项目，须与甲方协商经甲方同意后报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实施；



　　
 10
 ．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必须向甲方移交全部经营性商业用房、管理用房及物业管理的全部档案资料；



　　
 11
 ．　　　　　　　　　　　　　　　　　　　　　　　　　　　
 
 　。



　　第五章　物业管理服务质量



　　第二十一条　乙方须按下列约定，实现目标管理。



　　
 1
 ．房屋外观：　　　　　　　　　　　　　　　　　　　　　　
 
 　　。



　　
 2
 ．设备运行：　　　　　　　　　　　　　　　　　　　　　　　
 
 　。



　　
 3
 ．房屋及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



　　。



　　
 4
 ．公共环境：　　　　　　　　　　　　　　　　　　　　　　　
 
 　。



　　
 5
 ．绿化：　　　　　　　　　　　　　　　　　　　　　　　　
 
 　　。



　　
 6
 ．交通秩序：　　　　　　　　　　　　　　　　　　　　　
 
 　　　。



　　
 7
 ．保安：　　　　　　　　　　　　　　　　　　　　　　　　
 
 　　。



　　
 8
 ．急修：　　　　　　　　　　　　　　　　　　　　　　
 
 　　　　。



　　小修：　　　　　　　　　　　　　　　　　　　　　　　　
 
 　　。



　　
 9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对乙方的满意率达到：　　　　　
 
 　。



　　具体的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要求见附件二。



　　第六章　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第二十二条　物业管理服务费



　　
 1
 ．本物业的管理服务费，住宅房屋由乙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元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收取；非住宅房屋由乙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元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收取。



　　
 2
 ．管理服务费标准的调整，按　　　　　　　　　　　　　调整。



　　
 3
 ．空置房屋的管理服务费，由乙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元向　　　　　收取。



　　
 4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逾期交纳物业管理费的，按以下第　　　项处理：



　　（
 1
 ）从逾期之日起按每天　　　　　　元交纳滞纳金；



　　（
 2
 ）从逾期之日起按每天应交管理费的
 　　　　交纳滞纳金；



　　（
 3
 ）　　　　　　　　　　　　　　　　　　　　　　　　　　　
 
 　　。



　　第二十三条　车位使用费由乙方按下列标准向车位使用人收取：



　　
 1
 ．露天车位：　　　　　　　　　　　　　　　　　　　　　　　
 
 　；



　　
 2
 ．车库：　　　　　　　　　　　　　　　　　　　　　　　　　
 
 　；



　　
 3
 ．　　　　　　　　　　　　　　　　　　　　　　　　　
 
 　　　　。



　　第二十四条　乙方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的房屋自用部位、自用设备、毗连部位的维修、养护及其他特约服务，由当事人按初发生的费用计付，收费标准须经甲方同意。



　　第二十五条　其他乙方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提供的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如下：



　　
 1
 ．高层楼房电梯运行费按实结算，由乙方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收取；



　　
 2
 ．　　　　　　　　　　　　　　　　　　　　　　　　　　　
 
 　　；



　　
 3
 ．　　　　　　　　　　　　　　　　　　　　　　　　　　　　　
 
 。



　　第二十六条　房屋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公共场地的维修、养护费用：



　　
 1
 ．房屋共用部位的小修、养护费用，由　　　　　　承担；大中修费用，由　　　　　　承担；更新费用，由　　　　　　承担。



　　
 2
 ．房屋共用设施、设备的小修、养护费用，由　　　　　承担；大中修费用，由　　　　　承担；更新费用，由　　　　　　承担。



　　
 3
 ．市政公用设施和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的小修、养护费用，由　　　　承担；大中修费用，由　　　　　　承担；更新费用，由　　　　　　承担。



　　
 4
 ．公共绿地的养护费用，由　　　　　　承担；改造、更新费用，由　　　　　承担。



　　
 5
 ．附属配套建筑和设施的小修、养护费用，由　　　　承担；大中修费用，由　　　　承担，由　　　　　　承担。



　　第七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甲方违反合同第十九条的约定，使乙方未完成规定管理目标，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一定期限内解决；逾期未解决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甲方应给予乙方经济赔偿。



　　第二十八条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五章的约定，未能达到约定的管理目标，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给予甲方经济赔偿。



　　第二十九条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六章的约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清退；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给予甲方经济赔偿。



　　第三十条　甲乙任一方无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　　　　元的违约金；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还应给予赔偿。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天内，根据甲方委托管理事项，办理完交接验收手续。



　　第三十二条　合同期满后，乙方全部完成合同并且管理成绩优秀，大多数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反映良好，可续订合同。



　　第三十三条　双方可对本合同的条款进行补充，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四条　本合同之附件均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本合同及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宜，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合同正本连同附件共　　　　页，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六条　因房屋建筑质量、设备设施质量或安装技术等原因，达不到使用功能，造成重大事故的，由甲方承担责任并作善后处理。产生质量事故的直接原因，以政府主管部门的鉴定为准。



　　第三十七条　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第三十八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九条　合同期满本合同自然终止，双方如续订合同，应在该合同期满　　　　天前向对方提出书面意见。



　　第四十条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代表人：　　　　　　　　　　代表人：



　　年　　月　日



　　附件：一、物业构成细目（略）



　　二、物业管理质量目标（略）



　　委托拍卖合同（一）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委托人（简称甲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



　　委托代理人　　　　邮政编码



　　拍卖人（简称乙方），××××拍卖行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



　　委托代理人　　　　邮政编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甲方愿意就下述拍卖物委托乙方依法公开拍卖：



　　
 1
 、拍卖物名称



　　
 2
 、品种规格



　　
 3
 、数量



　　
 4
 、质量



　　
 5
 、包装



　　
 6
 、存放地



　　第二条　拍卖物的交付方式：



　　第三条　拍卖物的估价和底价：



　　第四条　拍卖方式：



　　第五条　拍卖期限：



　　第六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保证对拍卖物拥有无争议的处分权，并向乙方提供有关的证明文件和拍卖物的详尽资料。必要时，乙方可随时向甲方要求提供咨询，甲方不得拒绝。



　　二、甲方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确定拍卖物的底价；乙方不得以低于该底价的价格进行拍卖，但因此而造成不能成交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三、甲方在交付拍卖物时，应向乙方指出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拍卖物瑕疵。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负责。



　　四、甲方应向乙方预付受理费　　　　元，用于对拍卖物进行估价、仓储保管、运输、保险公告和广告等项费用开支，由乙方按实际开支多退少补。属于规定情况的，由乙方先行垫付，其金额在拍卖成交后，从所得价款中扣除。



　　五、甲方应按成交总金额的　　　％向乙方支付佣金，该款项也可由乙方从拍卖所得价款中扣除。



　　六、乙方应对拍卖物的底价保密，不得委托或代理他人参加竞价；亦不得委托他人进行拍卖。



　　七、乙方对其占管的拍卖物负适当保管责任，并应将拍卖物的变动情况及时通知甲方；确因乙方的过错而造成拍卖物损失的，由乙方负赔偿责任。



　　八、拍卖过程结束后，乙方在收齐全部应收款项后，应通过其银行账户，将拍卖所得价金一次性全部付给甲方，不得延误。



　　九、对需要征税的拍卖物，由甲方交付税金；经税务机关同意，税金可从拍卖所得价款中取得。



　　十、拍卖成交后，由乙方按成交价金开给竞买人发票或符合税务机关规定的收据。



　　第七条　有关拍卖程序的中止和终止问题，根据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　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不得违约。否则，由违约方向他方按拍卖物底价的　　％支付违约金。因合同履行产生纠纷时，任何一方均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十条　本合同有效期于　　年　　月　　日止。



　　委托人（公章）　　　　
 
 拍卖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附件：有关拍卖物的证明文件及资料影印件共　　件



　　
 1



　　
 2



　　
 3



　　
 4



　　委托拍卖合同（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委托人：



　　拍卖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拍卖标的



　　委托人自愿委托拍卖人依法拍卖如下标的：（详见附件《拍卖标的清单》）



　　委托人保证对拍卖标的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处分权），并根据拍卖人的要求提供拍卖标的的有关证明和资料，说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拍卖标的瑕疵。



　　第二条　拍卖标的评估与鉴定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评估的，可以委托　　　　评估，评估费用由　　　　承担。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
 1
 ）自行鉴定；（
 2
 ）委托　　　　鉴定，鉴定费用由　　　　承担。



　　鉴定结论与委托人声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三条　拍卖期限及地点



　　拍卖人应于　　　　年　　月　　日之前在　　　　举办的拍卖会上对本合同所载拍卖标的进行拍卖。



　　第四条　拍卖标的交付（转移）及其时间、方式



　　拍卖标的经拍卖成交的，由　　　　将标的交付（转移）买受人。若拍卖标的由拍卖人交付（转移）买受人，委托人应于　　　年　　
 月　
 　日前将本合同所载拍卖标的交付拍卖人，交付地点为　　　　，交付方式为　　　　，交付后保管费用由　　　　承担。



　　第五条　佣金、费用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拍卖标的经拍卖成交的，委托人应在交割之日起　　　日内向拍卖人支付成交价　　
 ％的佣金，支付方式为　　　　。



　　拍卖标的未成交的，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如下费用：



　　。



　　第六条　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拍卖标的经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应在交割之日起　　　日内，将拍卖成交款支付给委托人，支付方式为　　　　　　　　　　　　　　　　。



　　第七条　拍卖标的撤回与撤除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如下费用：



　　。



　　拍卖人有确切证据证明拍卖标的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有权撤除该标的，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1
 ．拍卖标的权属状况与委托人声明不一致的；



　　
 2
 ．拍卖标的存在委托人未声明的重大瑕疵的；



　　
 3
 ．　　　　　　　　　　　　　　　　　　　　　　　　　　　　
 
 　。



　　第八条　拍卖标的未售出的约定



　　因未成交或买受人未按约定交割等不可归责于拍卖人的原因致使拍卖标的未能售出的，委托人与拍卖人可以：（
 1
 ）续签合同；（
 2
 ）解除合同。



　　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委托人应在接到拍卖人通知之日起　　　日内领回拍卖标的，超过期限未领回的　　　　　　　　　。



　　第九条　保密约定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的（
 1
 ）身份、（
 2
 ）保留价及　　　　进行保密。



　　第十条　其他约定



　　
 1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本合同所列各拍卖标的。



　　
 2
 ．拍卖人不得擅自变更拍卖标的的保留价，也不得低于保留价拍卖各标的。



　　
 3
 ．拍卖人不得擅自将拍卖标的委托其他人进行拍卖。



　　
 4
 ．　　　　　　　　　　　　　　　　　　　　　　　　　　　　　
 
 。



　　
 5
 ．　　　　　　　　　　　　　　　　　　　　　　　　　　　　　
 
 。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
 ．拍卖人保管不善造成拍卖标的毁损、灭失的，应参照该标的保留价予以赔偿。



　　
 2
 ．拍卖人没有确切证据撤除拍卖标的的，应承担以下责任：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通过协商或由　　　　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未尽事宜，可依照拍卖规则。拍卖规则与本合同不一致之处，以本合同为准。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证照号码：　　　　　　　　
 
 国籍：



　　住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E
 －
 mail
 ：　　　　　　　　
 
 传真：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账号：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拍卖人：（盖章）



　　证照号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E
 －
 mail
 ：



　　传真：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账号：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鉴证意见：



　　鉴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附件：《拍卖标的清单》



　　附件：



　　拍卖标的清单



　　单位：



　　序号
 
 拍卖标的名称
 
 保留价
 
 拍卖方式



　　委托培训合同



　　（参考文本）



　　订立合同各方：



　　培训单位：　　　　学院（或学校），以下简称甲方；



　　委托培训单位：　　　　，以下简称乙方；



　　学生：　　　　，以下简称丙方。



　　为了开辟人才培训的渠道，加速智力开发，保证受训人员的质量，明确培训各方的责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特订阅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方对丙方的授课内容，应按照教育部对同类本科生（或大专、中专生）所规定（部属学校按其系统的有关规定）的科目、学时安排，不得降低对丙方的要求。甲方对丙方在校期间的德、智、体发展情况，应于每学期末向乙方作一次详细介绍。



　　第二条　甲方如发现丙方有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应及时与乙方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处理办法。丙方在期末思想品德评为“差”等、学期内有
 3
 门功课不及格、一年之内有两门功课补考不及格者，甲方有权劝其退学或取消其学籍。



　　第三条　甲方负责丙方奖学金的评定和发放。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分一、二、三等，具体评定和发放方法、标准，按甲方的统一规定办理。



　　第四条　乙方承担丙方在校学习期间的全部学费和奖学金费。学费每人每学期　　　　元，奖学金每人每学期　　　　元，其他费用每人每学期　　　元。丙方的以上费用，乙方应于每学期学生报到时直接汇到甲方，或由丙方带交给甲方。



　　第五条　乙方应按规定发给丙方工资（标准工资加地区生活费补贴，不发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丙方如在甲方食宿，乙方按规定每天补助丙方生活费　　　　元（如国家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向甲方支付丙方的寄宿费和代伙费。丙方节假日回家的来回路费，乙方按规定给予报销。丙方如不在甲方食宿，其家离甲方两公里以上，乙方应按国家规定按月发给交通费补贴。



　　第六条　乙方要加强对丙方的管理和教育，要经常了解丙方的学习和思想品德状况，如发现丙方有问题，应及时配合甲方教育和处理。



　　第七条　丙方学习结束，经甲方考核、考试合格准予毕业后，乙方应根据丙方所学专业和甲方提供的丙方德、智、体发展情况，合理安排其工作。



　　第八条　丙方必须自觉接受甲方和乙方的教育与管理，努力学习，遵纪守法，从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争当“三好学生”。丙方如违反校规校纪，要自觉接受甲方和乙方的处理。丙方如中途退学，或被甲方劝其退学或取消学籍，应承担向甲方交付的各项费用，丙方如不交付，乙方有责任代丙方交代。



　　第九条　丙方学习结束经考核、考试合格准予毕业后，必须到乙方单位工作，一般在　　　年内不得提出调离乙方单位。丙方如因特殊情况必须调出，必须符合上级的有关规定，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办理调离手续。丙方如毕业后不回乙方单位工作，或回乙方单位工作不到　　　　年要求调离工作的，应向乙方偿付丙方在校期间乙方支付的各类费用和工资。



　　本合同自甲、乙、丙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于丙方学习期满毕业后自行失效。甲、乙、丙三方均不得擅自修改或解除合同。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须经三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不得与本合同内容抵触。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式　　　份，交　　　　市教育局等单位各留存一份。



　　学院或学校（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人：（盖章）
 
 代表人：（盖章）



　　电话：　　　　
 
 职务：



　　银行账户：　　　　
 
 电话：



　　银行账户：



　　丙方：（盖章）



　　单位职工或干部



　　年　　月　　日



　　独家代理协议书



　　（参考文本）



　　委托人：
 A
 公司，注册地：



　　代理人：
 B
 公司，注册地：



　　鉴于：代理人是地区从事贸易的公司，委托人欲开拓地区产品市场。



　　双方基于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内容如下：



　　第一条　代理人的责任



　　委托人授予代理人在地区（下称指定地区）销售第三条规定的产品（下称指定产品）的独家代理权，自本协议签字日起委托人不得再指定其他任何公司作为该地区的销售代理人，并负责控制其他代理人将产品销往该地区。



　　第二条　代理人权限



　　代理商负责在指定的地区按照委托方拟定的条件或格式条款，招揽订单，并迅速将订单转至委托人，由委托人决定是否接受，并最终与相对人（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代理人无权代表委托人签订具有任何约束力的合同。委托人在
 15
 日内或合同期限内没有明确回复，则视订单已被接受。订单一经委托人接受，即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效力。



　　或者：



　　第三条　代理人权限



　　代理人有权在指定地区按照委托人确定的合同条款（可以在本合同约定，也可以作为附加加以明确，也可以是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订立销售合同，并负责加以明确，也可以是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订立销售合同，并负责收取货款。（在这里可以约定代理人承担付款责任，即成为代理人，由代理人向第三人追偿；也可以约定，因交易相对不履行合同时，应将合同权利转移给委托人，由委托人向第三人追偿）。



　　第四条　产品



　　委托人授权代理人，代理人同意代理委托人的如下产品：



　　随着代理商的营销业务的增加，委托人将适当增加代理商品的范围。



　　前款所定产品不因委托人的产品技术或性能更新而终止或改变，对于同种类的产品的新产品，代理人具有当然的继续代理权。



　　第五条　代理人义务



　　代理人应竭力推销委托人的产品，获取订单，并保持一个有相当规模和足够能力的推销机构，进行广告宣传，参与展销会等措施，以扩大指定产品在指定地区的市场中有率。



　　代理人应严格遵照本合同和附件的规定以及委托人的指示，履行产品销售代理义务。非经委托人书面同意，代理人不得违背委托人关系销售合同条款的规定和指令。



　　代理人应尽合同的注意、技术和勤勉履行代理义务，特别是采取适当方式了解当地订货人的支付能力，对于由于自己的过失或疏忽而给委托人造成的任何损失，对本人承担责任。



　　代理人有协助委托人收回应付款的义务。在有必要对第三人提起诉讼时，代理人应当及时向委托人提出，并积极配合委托人进行诉讼（适用于媒介代理）。



　　代理人在合同存续期，不得代理其他厂商的与指定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产品，也不应从制造商竞争的任何厂商中获利，更不得制造与指定产品相同或类似的产品。



　　第六条　信息公开和商情通报



　　委托人应向代理商提供包括销售条件、价目表、技术文件和广告资料等一切必要的信息；同时，委托人应将产品的价格、销售条件、或付款方式和任何变更及时通知代理商。



　　代理人应当向委托人公开与交易有关的所有事实，特别有可能影响委托人作出是否接受客房订单决定的信息。



　　代理人应每月向委托人报告其销售进展情况、市场行情、客户反馈意见；向委托人提供真实有效的账册记录、真实的商业标证，使委托人了解真实销售量和销售费用。



　　第七条　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和保护



　　代理人有权使用委托人的商标、商号和其他任何标志，但其惟一目的是标识和宣传指定产品，且只限于本合同的范围内产品的销售和宣传。



　　代理人在此承诺，这些无形财产永远属于委托人的财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擅自将委托人的商标、商号或符号注册，成为自己的财产，也不能擅自使用于其他场合的产品；同时，这一权利随本合同期满或由于任何原因而终止时而终止。



　　代理人一旦发现委托人的商标、商号或标志被侵权时，应通知委托人。



　　第八条　佣金



　　本协议履行期间，代理人将收取佣金：



　　订单额少于　　　　美元，按商品净价的　　　　％收佣；



　　订单额超过　　　　美元，按商品净价的　　　　％收佣。



　　商品净价，即扣除运费、保险费等的商品价格。



　　经代理人递交的订单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委托人即应和代理人支付佣金。（或者：在委托人与第三人达成有效合同，支付一半佣金，待合同履行完毕后给付全部佣金；或者待全部履行完毕后，再支付佣金）。



　　对于源自于指定区域的重复订单，代理人有权获得全额佣金（或按当事人约定的比例获取佣金）。



　　对于指定区域内的客户与直接委托人达成交易的代理人有权减半收取佣金（当事人可作其他约定）。



　　第九条　费用



　　代理人办公费、工资福利开支由代理人自己支付。



　　因履行本代理合同发生的费用，如运输费、仓储费、保险费、售后服务费用、广告费等由委托人负担（或按约定比例分摊，如按
 50
 ％分摊），但代理人应当向委托人出具有效的原始票据。



　　第十条　转代理和分代理



　　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独家代理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转让。



　　代理人可以指定分代理人，以建立营销网络体系。但分代理候选人的选定，应事先征求委托人的意见；经委托人同意后，代理人应与分代理人签订与本合同不相冲突和不违背委托人利益的代理协议，并将一份送交委托人备案。



　　第十一条　合同终止



　　本代理合同有效期为
 1
 年（或
 3
 年）；期满后，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解除合同请求，本协议将自动延长
 1
 年，并可依此方法续展。



　　本协议在自动续展年满
 3
 年（或
 5
 年）后，双方可以考虑重新签订协议，给予代理人以更优惠的代理条件。



　　任何一方在期满前
 3
 个月均有权终止本合同。



　　代理人违反本合同第
 
 条第
 
 款的规定时，委托人即可立即终止本合同，而不负任何责任。除此之外，任何一方不得提前终止合同，否则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合同终止时，代理人应将委托人提供给代理人的所有资料、代理人有关委托人的业务所有账册及委托人商业秘密的其他文件，一并归还于委托人。



　　合同终止后
 1
 年内，代理人不得代理与委托人相同或相近似的产品或竞争对手的产品。



　　第十二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条款（略）



　　第十三条　其他条款



　　本合同的变更、修改和增补，应采取书面形式。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同时签署日期或最后签署日起正式生效。



　　如本合同中一条或一条以上的条款无效，其余条款仍然有效。



　　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A
 公司（印章）



　　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B
 公司（印章）



　　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代订合同委托书



　　代订合同委托书（存根）



　　字第　　　号



　　兹委托　　　代理我方前往　　　　就　　　　权限范围内依法签订合同，由我方负责执行，承担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字：



　　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止。



　　年　　月　　日



　　代订合同委托书



　　字第　　　号



　　兹委托　　　代理我方前往　　　　就　　　　权限范围内依法签订合同，由我方负责执行，承担责任。



　　附我方情况：



　　营业执照号码：
 
 发证机关：



　　经营性质：
 
 注册资金：



　　核定经营（生产）范围：
 
 主营（产）：



　　兼营（产）：



　　开户银行、账号：



　　委托单位或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止。



　　注：
 1
 ．本委托书系法人、个体工商户等委托代订合同的法律文书，由委托单位填写加盖印章交受托单位（人）在授权范围内代签合同。并作为正式合同的附件交对方当事人保存。



　　
 2
 ．委托书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不得涂改，不得转让或出卖。



　　常年法律顾问委托合同



　　（参考文本）



　　委托方（甲方）：



　　委托方（乙方）：



　　为了保障甲方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正常进行，维护甲方各项合法权益，甲乙双方经过协商，签订如下条款：



　　第一条　乙方根据甲方委托，可以办理下列法律事务：



　　（一）就企业生产、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或者应企业的要求，从法律上对其决策事项进行论证，提供依据；



　　（二）草拟、修改、审核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及对外联系活动中的合同、协议、章程等有关法律事务文书和规章制度；



　　（三）参与处理企业尚未形成的民事、经济、行政争议或其他重大纠纷；



　　（四）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和仲裁；



　　（五）参加经济项目谈判，提供咨询服务，审核或准备谈判所需的各类法律文件；



　　（六）提供与企业活动有关的法律信息；



　　（七）就业务生产、经营、管理和对外联系中的有关问题，提供法律建议；



　　（八）协助企业有关部门对干部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培训；



　　（九）办理企业委托办理的其他法律事务。



　　第二条　甲方就上述（二）、（三）、（四）、（五）项委托乙方，仍应另行签订合同。



　　第三条
 
 服务方式及期限



　　第四条　法律顾问费用金额及支付方式



　　第五条　甲方应为乙方的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料、通讯设备及办公条件。



　　第六条　甲方不得无故终止委托合同，无故终止合同，支付乙方的费用不得收回。



　　第七条　其他约定事项



　　委托方名称：　　　　　　　
 
 　受托方名称：



　　代表人：
 
 代表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律师业务代理合同



　　（参考文本）



　　客户名称（下称委托人），位于　　　　；



　　律师事务所（下称代理人），位于　　　　。



　　鉴于：



　　客户愿意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委托代理人第一条所约定的事项。代理人愿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接受客户的委托。



　　双方经友好协商，协议如下：



　　第一条　委托事项



　　
 A
 （适用于诉讼）



　　委托人将　　　　诉　　　　一案（或二审，或审时度势，或执行，或全部）诉讼事务交由代理人，由代理人办理搜集证据、准备诉讼材料、出庭辩护或发表代理词等有关诉讼的事务。（下称委托事项）



　　
 B
 （适用于非诉业务）



　　委托人将委托人与　　　　工程承包（或合资或房屋买卖等）交易事务所涉及的法律业务交由代理人处理，代理人负责准备谈判材料和方案、参与谈判、审查合同、就某项问题出具法律意见等（同当事人根据情况约定）。（下称委托事项）



　　第二条　代理人义务



　　代理人将指派合格的律师，根据委托人指示和要求，依法办理委托事项。



　　代理人和承办律师在执行事务过程中，应遵守律师行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执行标准，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勤勉尽责地履行受托义务。



　　代理人必须在授权书列明的授权范围内办理委托事务，对超越权限的事务，委托人可以拒绝接受或承认，对由此而产生的责任由代理人负责。



　　代理人必须及时处理委托人的事务，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对于迟延办理某项事务造成的损失，代理人应向委托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条　相互配合和沟通



　　委托人应如实地向代理人陈述案件，并向代理人提供该案件所涉及的所有证据和相关资料，力求真实、准确和完整。



　　律师根据案情需要可随时要求委托人补充相关材料，委托人应当予以配合和提供，对于未能及时提供而导致案件延误或其他损失的，代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委托人还积极配合其他需要委托人作的事项



　　代理人应不迟延地向客户报告该案的最新进展情况，在采取重大步骤之前，应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与客户商讨决定（或者事先向委托人通报或书面报告）。



　　第四条　费用及支付



　　
 4
 ．
 1
 客户应按下列标准“√”的一种或几种方式向代理人付费：



　　□　一次性收费　　　　万元，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日内支付（可约定两次支付）；



　　□　按时收费，委托人根据签发的实际工作账单所累计时数付费，但最高数额不超过　　万元。



　　□　按结果收费，即根据委托人实际赢得收益（以判决为准或减少损失的数的　　　　％计收。（此时可约定前期费用）



　　□　其他自行约定的方式：　　　　　　　　。



　　
 4
 ．
 2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前款费用仅指律师费，不包括下列标注“√”



　　费用：



　　□　办案费，包括代理人履行本协议义务过程中所支出的差旅费、交通费、长途通讯费、复印费等。



　　□　第三方费用，将包括由司法部门、行政机关和其他专业机构依法收取的诉讼费、行政规费、鉴定费、公证费、认证费、查询费等。



　　
 4
 ．
 3
 在应当支付上述费用之日起，委托人应毫不迟延地以金钱方式将上述费用汇至代理人指定的账号。



　　第五条　保密



　　任何一方因本合同的履行而知悉或取得的另一方的资料和信息，应视作为另一方的商业秘密，除非法律要求或事先取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将其披露给任何第三方，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用途。



　　本合同终止时，如任何一方要求，另一方应因履行本协议而取得的另一方的资料不迟延地返还于对方。



　　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妥善保管涉及委托人的材料，在案件结束后，除需返还当事人的材料外，应存档。



　　第六条　违约赔偿



　　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造成另一方的损害，受损害方有权要求对方赔偿。



　　任何一方违约，且未在收到另一方的纠正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予以纠正，则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合同终止并不影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代理人的赔偿最高限额不应超过第
 2
 条约定的律师费用。



　　第七条　终止



　　双方当事人不得无故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或终止履行本合同下的义务。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并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损失作出赔偿或达成解决方案的前提下，本合同可以解除。



　　本合同并不因承办律师的突发性事件（如患重病、死亡、车祸等其他不能正常履行职务的事件）而终止；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应尽快指定其他律师承办案件，并保证后续办案质量。



　　第八条　争议解决



　　双方因本协议或本协议履行发生的行何争议，应尽可能先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通过将案件提交　　　　仲裁（或向法院提出诉讼）。



　　第九条　期限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于代理事项处理完毕时终止。



　　第十条　修改



　　经当事人双方另行协商，本协议可以修改和增补，但须以书面形式为之。



　　第十一条　文本



　　授权书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委托人：



　　名称本人



　　或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代理人：



　　名称主任



　　签字：



　　签署日期：



　　律师业务授权委托书



　　法院：



　　我公司是一种依中国法律所合法组织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兹授权：　　　　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和　　　　律师，或该所指派的其他律师，为我公司的合法诉讼代理人，代为处理我公司与　　　　一案的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中的所有法律事宜。



　　代理人的权限为：提起诉讼，提出回避申请，提供证据、进行辩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出或接受和解；提出反诉和上诉；代为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强制执行；代收欠款或执行款；代为签收法院签发的裁定、判决和传票；代为处理其他与本案诉讼有关的一切事宜。



　　特确认，代理人在上述代理权限范围内单独或联合签署的所有司法文书及／或司法外文书，我公司均予以承认。



　　本项授权自签发之日起生效，于全部事宜处理完毕后失效。



　　特此授权



　　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合同



　　委托方（甲方）：



　　受委托方（乙方）：　　　　律师事务所



　　乙方指派　　　　律师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办理　　　　委托权限：



　　律师费：



　　律师费付款办法：



　　特别约定：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生效，至该委托事项办妥、费用结清时终止。



　　委托方：　　　　
 
 　
 
 受委托方：　　　
 
 　　律师事务所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委托诉讼代理合同



　　（以下简称甲方）



　　因纠纷一案，委托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的律师出庭代理，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各条，共同遵照履行：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　　　　律师为甲方与　　　　纠纷案的第　　　　审代理人。



　　二、乙方律师必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并按时出庭。



　　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终止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四、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协议，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协议，代理费不退回。



　　五、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



　　六、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的规定，甲方于协议签订之日向乙方缴纳代理费　　　　元，涉及财产关系的案件，甲方向乙方缴纳费用　　　　元，缴纳方式和期限如下：



　　七、本协议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审结终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



　　八、如一方要求变更协议条款，需要另行协议。



　　甲　　方：　　　　　　　　
 
 乙　方：　　　　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代表人：



　　地　　址：
 
 地　址：



　　电　　话：
 
 电　　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三、委托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委托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受托人缺陷方面的欺诈陷阱



　　我国《合同法》对于受托人的法律资格未加以确定，因此对于受托人资格问题只能通过其他法律加以认定。据一般的法学理论，受托人应当包括法人与自然人。



　　法人作为受托人，有其法律人格的限制。委托人如果不加以考证，容易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损失。例如，某食品加工厂因生产的需要，急需从某地购买一批活猪。考虑对该地情况不熟，便与该地某经贸公司签订一份代购生猪的委托合同。该贸易公司将收购的生猪运出境时，被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扣留。经查实，该贸易公司无权经营生猪贸易活动。虽然食品加工厂后来得到贸易公司一定的补偿，但严重地影响其生产经营。



　　上述案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法人受托人缺陷。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必须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法人超越其经营范围之外的活动，属违法行为，应为无效。因此，委托人选择法人作受托人时必须对该法人的经营范围加以确凿考证，以避后患。现实生活中，对法人的经营范围的考证有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核实法人的营业执照。法人的营业执照详细记载了法人的经营范围。其二，考证该营业执照是否属于该法人。生活中出借营业执照之事时常发生，委托人应当出于谨慎考虑，最好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实。



　　
 2
 ．受托人信用不足方面的欺诈陷阱



　　委托制度与代理制度有着相同的基础石——信任。委托制度是根据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任而建立，没有彼此间的信任就无法建立委托关系，信任决定委托合同的命运，决定委托事务的命运，委托事务通过委托人的行为完成，其质量受受托人信用所左右。



　　人的信用，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对其进行考证，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一个永远找不到最精确答案的问题。信用的考证，包括政治、经济、伦理等诸方面的内容，远非法律所能解决。同时，信用的考证，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而由受托人利用委托人对其信任而故意设下陷阱，或者委托人因过分相信受托人的能力，从而导致委托合同落空，委托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事举不胜举。委托人应当对此提高警惕，从多个方面、多角度地考查受托人。主要的方法和手段是对受托人进行历史考证，即历史地考查受托人（法人和自然人）是否曾经发生不讲信用，而导致其原委托人的利益遭受损失的情形。同时，还应考证受托人的经济能力，以避免因受托人的原因而使委托人的利益遭受损失，委托人得不到经济补偿的风险。



　　
 3
 ．委托合同形式上的欺诈陷阱



　　委托合同形式上的陷阱主要发生在委托方拒绝承认口头形式的委托合同，这里委托方一般是陷阱的制造者。委托方故意用口头形式的委托合同欺诈受托方，其目的有二：其一基于某种变异的心态，与受托方有某种暗中的过节，想报复受托方，让其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其二是为拒付受托方劳动报酬，白白占有受托方的劳动。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常见。不过，委托合同在形式上有纠纷主要表现为风险。风险是一种随机行为，委托方事先没有欺诈受托方的心态，只是在受托方完成委托事务之后，委托方在接收委托成果时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认定委托事管成果超出自己事先所预料的经济目的，自己如果接收成果，将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为了转移损失而否认口头协议。导致这类风险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立法上的模糊性。我国《合同法》对合同形式的规定属于任意性法规。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当事人签订合同提供一些便利，缩短交易时间，但在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合同的履行过程容易产生纠纷。第二是我国公民法律观念淡薄，情与法的选择中，一般选择用感情行事，委托合同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委托合同建立的基础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任，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间的信任滋育当事人对合同形式的随意性，由于利益驱使，委托人与受托人翻脸在所难免。



　　
 4
 ．转委托方面的欺诈陷阱



　　转委托合同指受托人在委托人同意的基础上，将委托事务全部或部分交由第三人完成。另外，在紧急情况下，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受托人可以无需委托人同意，而将委托事务交第三人执行。



　　转委托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表现为：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委托人指示的内容如果超越了受托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转委托内容，第三人利用委托人的指示，欺诈委托人，造成委托人利益的损失，受托人还将承担对第三人的选任不尽注意义务的法律责任，给受托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风险防范



　　针对上述委托合同中常见的风险和陷阱，可做如下防范措施：



　　
 1
 ．责任分配防范受托人缺陷



　　无论是受托人缺陷，还是受托人信用不足所带来的风险，产生风险的根源都在受托人身上。要防范乃至杜绝此类风险，应高举法律的利器：责任分配。



　　我国《合同法》第
 406
 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因受托人问题而导致委托合同落空的法律责任的分配原则适用过错原则。即谁有过错，谁将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偿的委托合同，受托人只要有一般过错，则应赔偿委托人的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受托人必须有重大过错，才应赔偿委托人的损失。赔偿损失的范围，应当以直接损失为准。对于委托人的间接损失，即可得益之损失，一般不予赔偿。



　　
 2
 ．合同形式上的风险防范



　　从立法上杜绝口头委托的陷阱几乎不太可能。当今世界各国合同法的立法原则已从过去的“重形式轻内容”的形式主义原则转变为“重内容轻形式”的实用主义原则。我国《合同法》也体现了这一点。旧《合同法》即《经济合同法》规定“经济合同除即时清结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新《合同法》对旧《合同法》的修改，是适应当今世界各国立法的潮流。由此，对委托合同形式上的陷阱与风险的防范主要在于当事人。由于我国法律严格执行证据原则，没有证据，就无法确认事实的真相。我国公民基于自身的法律素质和诸多的社会因素，常常不愿不敢出来作证，口头形式的委托合同就难以确认其真实性。由此，解决的惟一办法是防患于未然———事前防范。为避免纠纷的发生，委托合同一般采用书面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3
 ．合同解除方面的风险防范



　　立法上对受托人对第三人的选任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属于一种严格责任。其目的在于督促受托人特别注意义务，以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要从立法上对此种风险进行防范就必须修改法律，但这在目前难以实现。所以，在实践中对这种风险的防范成为惟一的措施。目前较普遍的作法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约定，如果委托人对第三人的指示超越转委托内容未经受托人同意，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解除。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405
 条规定，
 “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受托人由此也不丧失报酬请求权。



　　
 4
 ．单独委托方面的风险防范



　　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避免共同委托后的扯皮烦恼，一般把共同委托变为单独委托。如果共同委托事务的处理权可以进行分割时，包括量的分割和质的分割，各个共同受托人在确定各自的管理权限后，应当分别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这样，原先的共同委托变成了两个独立的单独委托，共同受托人的连带责任风险可以消除。单独委托没有对内和对外责任的划分，受托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是“对自己行为负责”。受托人只对因自己的过错或过失而导致委托人遭受损失而负赔偿责任，其他受托人的行为，不构成承担责任的理由。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如果张某与李某分别与王某签订委托合同，约定各自的权范范围（负责的时间段），则张某可以拒绝赔偿。



　　对于委托事务的处理权如果不能进行质和量的分割，共同受托人如何逃避风险？这种情况发生在委托事务一项，受托人为二人以上的特别委托中。避免风险的办法依然是变共同委托为单独委托。整个受托人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主张该委托事项由自己全权负责，委托人只须与自己签订委托合同，其余的受托人，作为自己的辅助人，辅助自己完成委托事务。这种做法对受托人与委托人都有利。对于受托人而言，推选一人做受托人，既可以避免连带责任的风险，同时，其余的人参与委托活动，按其对委托事务贡献的大小取得报酬，又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对于委托人而言，由于明确了受托方主体的单一性，便于及时掌握委托事务的进展状况。同时，其他人作为受托方的帮助人，一则为自己服务的人数未减少，二则每个人的分工明确，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委托事务的完成。两全齐美，是单独委托的优势，也是尽量减少麻烦的好方法。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甲与乙签订了一份委托合同。合同约定，乙为甲代购一批货物，双方约定了货物的数量、质量、价格、运输等方面的要求。



　　合同生效后，乙根据甲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丙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购买丙的货物。乙在订立购销合同时，未说明自己是甲的受托人。



　　在购销合同生效后，丙因无力组织货源、无法交付货物。因为丙不能交货，乙也没有能完成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事项。



　　乙向甲报告上述情况，甲遂直接要求丙承担违约责任。丙说，如果在订立购销合同时，丙知道甲、乙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就不会与乙签约。甲丙之间有过生意往来，两者合作出现过不愉快，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甲丙之间已无往来。因此，而拒绝向甲承担违约责任。



　　【剖析】



　　本案涉及到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对委托人与第三人的约束力问题。



　　（
 1
 ）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若要对委托人与第三人产生直接的约束力，条件是：第三人在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知道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



　　本案中，乙以自己名义与丙签订购销合同时，丙并不知道乙是甲的受托人，因此，购销合同不能直接约束甲和丙。



　　（
 2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对委托人和第三人无直接约束力的，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受托人也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受托人可以将第三人的有关情况告诉委托人，委托人可以直接要求第三人履行义务。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是谁，就不会与受托人订立合同的情况下，委托人就不能直接要求第三人履行义务。此时，受托人可以向第三人要求履行义务，再将履行结果移交给委托人。



　　本案中，甲丙交恶，彼此之间并不愿意订立合同。丙与甲的受托人乙订立购销合同时，并不知道甲、乙之间的委托关系。如果丙知道甲、乙之间的委托关系，就不会与乙订立购销合同。因此，甲不能直接要求丙履行购销合同义务，丙也可以拒绝直接向甲履行义务。丙可以向乙交付货物，履行自己的义务；乙再把货物交给甲，完成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事项。总之，甲、丙之间并不直接发生购销合同关系。



　　【案例
 2
 】



　　
 A
 市香料厂先后
 5
 次委托
 B
 市某托运部将
 10000
 公斤桔汁、荔枝原汁等乳化香精由
 B
 市经厦门运往深圳、珠海两市。办理托运手续时，
 A
 市香料厂填写的货物托运单只有两票齐全，包括收货人地址、名称和电话，其余五票只填写了收货人名称和电话，没有填写收货人地址。
 B
 市某托运部接受委托后将货物用汽车运抵厦门，并委托
 C
 储运站办理铁路托运。



　　
 B
 市托运部在填写货物运单时，只有两票填写齐全，其余一票未填收货人地址、四票既未填收收货人地址又未填收货人电话。



　　
 C
 储运站将货发往深圳，其中一批未填收货人地址。



　　货物运抵深圳后，除
 1000
 公斤荔枝原汁被及时领取外，其余
 1000
 公斤荔枝原汁因在车站存放时间过久，提货人取货时已变质，不能使用。为此，收货人拒付货款。
 C
 储运站又将其余五批货物委托厦门
 D
 集装箱公司办理铁路托运。
 C
 储运站在填写货物托运单时，一票未填收货人地址，三票任意编造收货人地址，一票既未填写收货人地址又将收货人名称写错。厦门市
 D
 集装箱公司在填写货物运单时，变更了收货人，并将部分货物装箱。当货物抵达珠海站后，珠海站按货运单上的收货人名称把货物交给珠海集装箱公司。该批货物除一小部分被收货人及时领取外，其余在部分货已变质，收货人拒付货款。



　　厦门
 D
 集装箱公司办均匀托运手续后，及时将全部领货凭证交给了
 C
 储运站，该站又及时转给了
 B
 市某托运站。但托运部与
 A
 市香料厂未办理明确的领货凭证交接手续，香料厂也未将领货凭证寄交收货人。



　　本案货物变质损失、运杂费、包装费、珠海集装箱公司所取留置费等实际损失共计
 125400
 元。
 A
 市香料厂为此诉至法院，要求
 B
 市某托运部赔偿全部损失。



　　【剖析】



　　本案涉及的是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义务和委托人的义务。



　　（
 1
 ）委托人在交办委托事项时，因出现过错而造成货物等损失，应自负责任。



　　本案中，
 A
 市香料厂
 B
 市某托运部代办托运香料等货物，由于香料厂在填写货运单时未按照规定格式详细填写收货人地址，亦未将领货凭证寄交收货人，对造成货物运达后逾期交货、货物变质、收货人拒付货款等，应负主要责任。新《合同法》第
 120
 条的规定是：“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
 2
 ）
 B
 市托运部在未经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转委托
 C
 储运站运输货物，应对
 C
 储运站的行为承担责任。



　　
 C
 储运站同样未经委托人同意，而把货物转委托
 D
 集装箱公司，应对
 D
 集装箱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



　　虽然
 B
 市托运站在
 A
 市香料厂委托事项填写不明的情况下接受委托，但这是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委托人仍应向委托人支付相应报酬，受托人并不承担责任。因此，对于
 A
 市香料厂授权不明，
 B
 市托运站仍接受委托，
 B
 市托运站无须承担责任。



　　
 B
 市托运站在转委托
 C
 储运站时，漏填收货人电话，在转委托过程中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同理，
 B
 市托运站委托不明，
 C
 储运站无须承担责任。但
 C
 储运站转委托时，任意编造收货人地址或不填收货人地址，错填收货人名称，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同理，
 C
 储运站委托不明，
 D
 集装箱公司无须承担责任。但
 D
 集装箱公司擅自变更收货人，错装货物，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且，
 B
 市托运站、
 C
 储运站、
 D
 集装箱公司对共同委托的事项，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新《合同法》第
 400
 条的规定是：“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保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第
 405
 条　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
 406
 条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
 409
 条　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
 A
 市香料厂委托不明，是造成货物等损失的主要原因，
 A
 市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B
 市托运部与
 C
 市储运站应对全部货物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



　　
 B
 市托运部、
 C
 市储运站、
 D
 集装箱公司应对发往厦门的五批货物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八章　最新居间合同签订与范例



　　居间合同又叫中间合同，是居间人或中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一、居间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合同当事人及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



　　在合同中应写明双方当事人的详细名称或姓名、地址或住所。写明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



　　（二）居间项目的名称



　　在居间合同关系中，居间人的主要义务是按委托人的指示，为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为订约提供媒介，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成交。因此，居间人必须明了委托人的意图和目的，即要明确委托人希望居间人介绍哪些方面的客户，最终达到什么目的。在合同中，居间项目的名称要体现居间合同的目的，要写得简明而准确，如商务居间合同的该条款，可以写作“购买××特种原料”。



　　（三）居间服务的内容要求



　　这一条款是对前一条款所做的更为详细和具体的规定，对居间人的服务内容作具体、详细的约定，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转让技术，委托方对商品的质量、价格、数量、交货期限等，对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转让费用、后续服务等，都会有个体的预想和要求。在签订合同时，委托方必须将居间事项的细节认真加以考虑，要合同中予以明确规定。



　　（四）有关信用和保密事项



　　在媒介居间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在合同中指定居间人不得将其姓名或商号、名称告知对方，居间人必须履行此隐名义务。



　　居间人在为委托人完成居间活动中会获悉与委托人有关的商业秘密，委托人提供的各种信息，成交机会以及后来合同订立的情况等，如果居间人将委托人的情况详尽、毫无遗漏地介绍给第三人，那么委托人在与其第三人的谈判中会处于不利或被动地位，这是委托人不愿看到的。因此，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合同中应该将要求居间方予以保密的内容加以规定，居间人对此应恪守信用，在向第三人介绍情况时做到适可而止。为防止意外，需保密的事项还可以由双方专门签订一个协议，作为居间合同的附件，另加妥善保管。



　　（五）合同履行期限



　　居间人的居间服务不能无限期地延长久拖不决，因此，合同中要明确规定居间人完成居间事项的期限，要写明从某年某月某日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止。超过截止时间，合同就自然失效。



　　（六）居间报酬、费用的负担及支付方式



　　在合同中应对居间报酬的数额及计算方法做出明确规定。居间合同的酬金的给付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根据委托方与第三方成交的金额按一定比率计算；另一种是给付一笔固定数量的货币事先在合同中约定下来，采用哪一种方法可由双方协商确定。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哪一类费用应由哪一方承担。居间人未促成委托人与相对人合同成立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采用活动经费或劳务费的方式予以补偿。活动经费或劳务费大都采用一次包干的办法，事先在合同中约定，并规定分期或一次性支付的方法。在合同中还应明确规定酬金和费用的给付方式、时间、地点等。



　　（七）违约责任



　　该条款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方具有什么性质的违约行为承担什么性质的违约责任，还可以约定违约金及赔偿金的数额及其计算方法。



　　（八）合同纠纷解决方式及其他约定事项



　　在合同中应约定，当发生合同纠纷双方自行协商不成时，是选择到仲裁机构仲裁，还是到法院诉讼。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等。



　　二、居间合同常用示范例



　　居间合同（
 GF
 —
 2007
 —
 12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委托人：　　　　　　　　签订地点：



　　居间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委托事项及具体要求：



　　第二条　居间期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条　报酬及支付期限：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报酬为促成合同成立金额的　　　　％或者（大写）　　　　　　元。委托人应在合同成立后的　　　　日内支付报酬。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人不得要求支付报酬。



　　第四条　居间费用的负担：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向居间人支付必要费用（大写）　　　　　　元。



　　第五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1
 ．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



　　
 2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3
 ．在委托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



　　
 4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5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义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第六条　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第七条　居间人的违约责任：



　　第八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条
 
 本合同未作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委托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居间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经济中介服务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项目名称：



　　委托人（甲方）：



　　服务人（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就经济信息服务项目，签订本合同。



　　一、乙方受甲方委托就　　　　　　　　　　　　　　进行经济信息（中介）服务。服务内容、形式、要求：。



　　二、甲方应提供给乙方的文件，期限及其他应予协作的事项：



　　三、乙方应提供给甲方的文件，期限及其他应予协作的事项：



　　四、乙方履行服务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五、乙方提供服务的标准和验收方法：



　　六、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1
 ．甲方支付给乙方报酬为　　　　元。



　　
 2
 ．支付方式（按以下第　　　　种方式）



　　①一次总付：　　　　元　　时间：



　　②分期支付：　　　　元　　时间：



　　元　　时间：



　　③其他方式：　　　　元　　时间：



　　七、保密内容：



　　八、违约责任：



　　九、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调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本合同生效的条件：



　　十一、其他约定事项：



　　委托人（甲方）
 
 单位名称（或姓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服务人（乙方）
 
 单位名称（或姓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鉴证意见：



　　鉴证机关（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商务中介合同



　　（参考文本）



　　委托人：



　　中介人：



　　双方经反复协商一致，就下列事宜达成协议：



　　一、委托事项：



　　委托人委托中介人帮助推销　　　　产品，介绍客户，协助签订合同。



　　二、中介服务的内容和要求：



　　三、有关保密事项、信用事项：



　　四、履行期限、地点、方式：



　　五、中介报酬、活动经费、支付方式：



　　六、违约责任：



　　七、违约金或赔偿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九、双方商定的其他事宜：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签章）：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合同签订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三、居间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居间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劳动报酬上的欺诈陷阱



　　劳动报酬上的欺诈陷阱表现在劳而不获，这主要存在于双边居间合同中。



　　双边居间合同指居间人既充当委托人的居间人，又充当相对人的居间人，同时为委托人与相对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



　　在全同法上双边居间具有以下特征：①居间人忠实义务的双重性。一般的居间合同，居间人只须对委托人忠实义务，无须对相对人尽忠实义务。对于相对人，居间人只有故意对其欺诈时才承担法律责任。双边居间，居间人必须对委托人和相对人都尽忠实义务，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②居间人获取报酬的双重性。双边居间，居间人可以同时向相对人和委托人索取劳动报酬。③居间人的保密义务双重性、必要性。双边居间，居间人不得对委托人和相对人泄露彼此的商业秘密，双边居间的居间人的保密义务较一般居间人更为严格，更为迫切。④双边居间的效力未定，其最直接的影响后果是居间人是否有报酬请求权。例如，王某欲将其一套住房出售，便委托张某为居间人，协助自己寻找买主。适逢张某的朋友李某想购买，张某又充当李某的居间人。经过张某从中周旋，最后王某与李某达成购房合同。但王某与李某为节约开支，以张某双边牵线，泄露各自的商业秘密，以及我国合同法未明确规定双边居间合同为借口，拒绝支付张某的居间报酬。本案中，张某本应拿到的中介报酬，因双边居间被对方拒付，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2
 ．居间效果上的欺诈陷阱



　　居间效果是委托人通过居间人的媒介服务，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该合同对委托人的社会效应，主要是经济价值。



　　居间效果一般可分为事前效果和事后效果。事前效果指委托人订立居间合同的预期目的；事后效果指委托人因居间人的介入作用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该合同实施后对委托人的积极意义或消极意义。研究居间效果的原因在于居间报酬与居间效果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委托人通过居间事前效果与事后效果的对比，决定支付居间人报酬的多与少，有与无。居间效果时常作为委托人拒付居间报酬的理由。



　　居间报酬与居间效果是怎么样的关系，是按价值规律进行等价对应，还是两者之间没有价值意义上的对应关系？我国《合同法》第
 426
 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而未对居间报酬与居间效果的对应关系作出规定，这容易造成居间报酬与合同法公平原则是否相违背的风险。



　　（二）居间合同的风险防范



　　
 1
 ．居间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范



　　在居间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1
 ）要认真审查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有关情况。



　　实践中，有些当事人缺乏订立合同的经验，只注意对有关对方当事人的表面身份的审查，而忽视了对对方资信情况、履约能力等情况的考察。这往往为合同欺诈的成功埋下了伏笔。《合同法》第
 23
 章虽未对订立合同的主体资格加以限制（即只要行为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可）。但是委托人要想快捷地完成经济活动，使交易顺利完成，无疑寻找资信状况良好、业务素质较高的中介人为其居间是必要的。否则耗费时日，换取不太可靠的第三方合作者往往给自己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
 2
 ）注意约定居间报酬及费用负担事宜。



　　居间合同为双方有偿合同，即居间人向委托人提供中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
 12
 条规定，价格或者报酬条款为合同规定的一般条款。因此，为防止日后因报酬问题引起诉争，应约定确定的报酬数额。



　　（
 3
 ）在订立居间合同中要尽量采取书面形式。



　　由于法律未对居间合同的形式作特殊规定，因此居间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当事人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实践中，有关合同当事人不注意细节，仅凭口头约定就开始履行合同，往往在居间人完成合同义务，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之后，一方违反合同约定而另一方因无书面合同、难以举证，导致居间人的利益遭受损失。因此，当事人在订立居间合同时，要尽量采取书面形式。惟有如此，才能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确下来，避免纠纷的发生。



　　
 2
 ．居间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防范



　　在居间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和接受对方的履行。



　　
 3
 ．居间合同解除或终止阶段的风险防范



　　居间合同因合同的履行或认定无效而终止。随着居间行为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合同订立，居间人得到劳动报酬而使居间合同终止。此外，符合新合同法第
 52
 条规定之情形，居间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亦为合同的终止。因此，作为居间当事人应该严格遵守有关合同法之规定，依法办事。相应地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亦可依法律规定，采取终止合同，向对方主张权利等行为。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2008
 年春，甲市种子公司玉米种紧缺，李某于同年
 3
 月
 5
 日在乙县种子公司为甲市种子公司联系到品种为“
 4
 单
 12
 ”的玉米种
 8
 万公斤，每公斤单价
 2
 ．
 20
 元。在玉米种子未运回之前，李某要求甲市种子公司给其提取一定的劳务费。公司经理刘某提出每公斤可提取劳务费
 0
 ．
 06
 元，李某不同意。刘某又提出每公斤可提取劳务费
 0
 ．
 10
 元，李某还是不同意，要求每公斤提取劳务费
 0
 ．
 20
 元。双方协议不成，刘某即让李某将种子运回再说，李某同意。甲市种子公司在种子全部运回后，以每公斤单价
 3
 ．
 10
 元的价值全部售出，但未向李某支付分文劳务费。据此，李某向甲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在甲市玉米种紧缺情况下，我为甲市种子公司联系到
 8
 万公斤玉米种子。当时和公司经理刘某讲妥，每公斤提取信息劳务费
 0
 ．
 20
 元。但种子运回后，公司分文未给。要求甲市种子公司付给我信息劳务费
 16000
 元。甲市种子公司答辩称：玉米种子的价格是每公斤
 2
 ．
 14
 元。李某说不能白跑，我们就让其开发票时，每公斤按
 2
 ．
 20
 元开，这
 0
 ．
 06
 元的差价就是给李某的提成费。公司根本没有答应按每公斤
 0
 ．
 20
 元提取劳务费。甲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当时甲市玉米种子十分缺少，经原告介绍，被告买回种子，并按每公斤
 3
 ．
 10
 元的价格全部售出，对这一事实，被告均承认。但关于如何提取劳务费问题，双方没有书面协议，只是口头协商。原告的行为对春耕生产是有利的。



　　【剖析】



　　本案例涉及到口头居间合同是否成立以及在当事人之间未确定居间报酬时，应如何界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新合同法对居间合同的成立并无特别要求，因此书面和口头形式的居间合同均可成立，本案中，甲市种子公司与李某的口头协议，因居间人李某承诺了委托人的委托，并履行了其应履行的义务而成立，李某也就有权向委托人请求给付报酬。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居间人与委托人就报酬的约定不明确时，当事人之间如何正确履行居间合同。《合同法》第
 426
 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而《合同法》第
 61
 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据此，甲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原、被告之间是居间关系，应予保护；双方为给付报酬数额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居间合同关系成立，甲市种子公司应给付李某一定的劳务报酬。同时，结合本地和双方当事人协议和履行时的具体情况，居间的劳务报酬不宜过高，判令甲市种子公司给付李某报酬按成交玉米种子每公斤提取
 0
 ．
 10
 元，共计
 8000
 元。



　　居间合同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和新合同法的规定，是受法律保护的。对于具体的居间合同关系是否受法律保护，主要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合法。本案甲市种子公司急缺玉米种子，如果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当地的春耕生产。李某为此进行居间服务，为其联系购买到了急需的玉米种子。这既解决了甲市种子公司的急需，又有利于当地的农业生产。因此，该居间合同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案例
 2
 】



　　甲市食品有限公司产品销路很好，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拟与外地厂商联系，联合办厂。
 1998
 年
 6
 月该公司经理李某与王某在一次聚会相识，王某得知该食品有限公司正在寻找联营伙伴后，遂谈到其与食品行业的厂商关系较多可为其联系。几天后，李某代表甲市食品有限公联营方，促成二者联营。联营成功后，某市食品有限公司付给王某劳务费
 5000
 元。王某立即找到乙县食品厂经理张某说服其与甲市食品有限公司达成联营合同，并许诺联营合同成立，王某拿到劳务费后，给乙县食品厂经理张某
 2000
 元。乙县食品厂遂与甲市食品有限公司达成联营协议，由甲市食品有限公司给付王某劳务费
 5000
 元。不久，乙县食品厂无故以对方违约为由擅自解除联营合同，致使甲市食品有限公司不能完成到期供货任务而遭受巨大损失。甲市食品有限公司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查，王某与食品行业厂商并不熟悉，乙县食品厂系为王某临时所找。



　　【剖析】



　　本案争执的焦点为甲市食品有限公司和王某之间的协议是否成立有效；甲市食品有限公司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根据新合同法第
 425
 条的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王某为达到捞取劳务报酬的目的，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向委托人提供虚假情况，以致给委托人的利益造成损害，这不仅违反了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而且亦违反了《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居间人无权主张报酬请求权。对于已经给付的报酬委托人有权以居间人恶意与第三人串通，向委托人提供虚假情况为由请求王某返还
 5000
 元劳务报酬，同时，对于因乙县食品厂经理张某与王某恶意串通，搞假联营而给甲市食品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甲市食品有限公司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第十九章　最新供用电合同签订与范例



　　供用电合同是指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供用电合同是最常见的供用合同，其他供用合同均可以此为例，照葫芦画瓢。



　　一、供用电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标的物——电力



　　电力是供电人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向用电人持续而稳定地供给的、用电人所耗用的电能。对于不同用电方式的用户，供电企业提供的电力的特性是不一样的。签订供用电合同时，应按照供用电合同的不同种类，分别确定标的物电力。对于有多个受电点的用户，应分别对每个受电点的电力特性加以确认。因此，供用电合同的标的应确定相数、额定频率，每个受电点的额定电压值，电力包括最高电力、平均电力、保安电力，合同是要分清
 1
 ，
 2
 ，
 3
 ，数负荷的电力。供电局对用户提供用电，应从供用电的安全、经济出发，根据电网规划，用电性质、用电容量、供电方式及当地供电条件等因素，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后，与用户协商确定。



　　（二）电量



　　电量是确定用电方耗用电力的数量指标，是用电方在一定时间内，根据供电企业的计划供应的允许消耗的电能。一般以千瓦小时表示，俗称度。在供用电合同中，应规定用电方在正常情况下需用的电量总和，即按单位产品或者产值计算的电力消耗总额，乘以用电单位年、季、月生产产量或者产值，得出年、季、月用电量之和的生产用电量和按比例推算的其他非生产用电量。日用电量是用户月用电量总和除以生产用电天数而得出。



　　（三）供电质量



　　供电质量是指供电的电压与频率是否相符，电力供应的时间是否具有可靠的保证。供电频率质量以频率允许波动的偏差来衡量，供电电压质量以用户受电端的电压变动幅度来衡量，供电可靠性以对用户每年停电的时间或次数来衡量。《全国供用电规则》规定了具体的供电质量标准，在合同中应按国家标准注明供电质量标准。



　　（四）用电时间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应当具体规定开始用电和终止用电的时间，以避免用电单位都集中在同一时间用电。电网高峰与低谷时间主要根据电网负荷构成和电网的可供能力等因素确定。



　　（五）电价与结算方式



　　用户按国家规定的电价标准和实际用电数量支付给供电方相应的电费。双方当事人均有义务执行国家电价制度和电价管理权限的规定，按国家规定的电价标准收费和付费，不得擅自变更。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工业用电、农业用电、生活用电都规定了不同的电价，供用电合同应明确规定电价类别，用电人应按不同类别交纳电费。电价条款还应明确规定计费容量、电价、电度计量方式、电费结算方式、电费支付方式等内容。



　　（六）履行地点及供用电设施的维护责任



　　合同法第
 178
 条规定：“供用电合同的履行地点，按照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为履行地点”。



　　供用电设施分为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公用供电设施是由供电单位统一维护管理的。共用供电设施和用户专用供电设施，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由哪一方当事人对供电设施进行维护，维护时的责任如何承担，双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分别各自维护。



　　（七）违约责任



　　供用电合同中应明确哪些属于免责条件，哪些属于违约行为，并明确违约所应承担的责任等。双方当事人的违约责任分为：供电方违约责任，包括供电数量不足责任，电压、频率不合规定的责任，无理限电造成损失的责任，因责任事故造成用户停电的责任，施工错误造成损失的责任，因责任事故造成用户停电的责任，施工错误导致用户用电设备烧毁的责任，不合理收费的责任；用电方违约责任，包括私装电价高的用电设备的责任，私自增加用电容量的责任，窃电行为的责任，无理超负荷用电的责任，逾期不交电费的责任。



　　二、供用电合同常用示范例



　　高压供用电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供电方　　　　　　　　　　　　用电方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负责）人：
 
 法定代表（负责）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电　　传：
 
 电　　传：



　　邮　　编：
 
 邮　　编：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税务登记号：
 
 税务登记号：



　　为明确供电企业（以下简称供电方）和用电单位（以下简称用电方）在电力供应与使用中的权利和义务，安全、经济、合理、有序地供电和用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经供电方、用电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严格履行。



　　一、用电地址、用电性质和用电容量



　　
 1
 ．用电地址：
 
 。



　　
 2
 ．用电性质



　　（
 1
 ）行业分类：　　　　　　　　　　　　　　　　　　　　　　　。



　　（
 2
 ）用电分类：　　　　　　　　　　　　　　　　　　　　　　　。



　　（
 3
 ）负荷性质：　　　　　　　　　　　　（重要负荷／一般负荷）。



　　（
 4
 ）生产班次：　　　　　　　　　　　　　　　，周休日　　　　　
 。



　　
 3
 ．用电容量



　　根据用电方的申请，供电方认定用电方共有　　　个受电点。受电设备的总容量为：　　　千伏安。保安容量　　　　千伏安，自备发电容量　　　　千瓦。其中：　　　　受电点受电变压器　　　　台，共计　　　　千伏安，（多台变压器时）运行方式为　　　　　　　　　　　。



　　受电点受电高压电机　　　　台，共计　　　　千瓦（视同千伏安），运行方式为　　　　　　　　　　　。



　　受电点受电变压器　　　　台，共计　　　　千伏安，（多台变压器时）运行方式为　　　　　　　　　　　。



　　受电点受电高压电机　　　　台，共计　　　　千瓦（视同千伏安），运行方式为　　　　　　　　　　　。



　　二、供电方式



　　
 1
 ．供电方向用电方提供三相交流
 50Hz
 电源，采用　　　　（单／双／多）电源，　　　　（单／双／多）回路向用电方供电。



　　
 2
 ．主供电源



　　（
 1
 ）供电方由　　　　变（配）电站（所）以　　　　千伏电压，经出口　　　　开关送出的　　　（架空线／电缆）专线向用电方　　　　受电点供电。供电容量为　　　千伏安（千瓦）。



　　（
 2
 ）供电方以　　　　千伏电压，从　　　　线路径　　　　杆，向用电方　　　　受电点供电。供电容量为　　　　千伏安（千瓦）。



　　（
 3
 ）供电方由　　　发电厂以　　　千伏电压母线，经出口　　　开关向用电方　　
 受电点直配供电。供电容量为　　　　千伏安（千瓦）。



　　
 3
 ．备用电源



　　（
 1
 ）供电方由　　　　。变（配）电站（所）以　　　　千伏电压，经出口　　　　开关送出的　　　　（架空线／电缆）专线向用电方　　　　受电点供电，作为用电方生产备用电源。供电容量为　　　　千伏安（千瓦）。



　　（
 2
 ）供电方以　　　　千伏电压，从　　　　线路径　　　　杆，向用电方　　　　受电点供电，作为生产备用电源。供电容量为　　　　千伏安（千瓦）。



　　
 4
 ．保安电源



　　（
 1
 ）供电方以　　　千伏　　　（专用／公用）线路作为用电方保安电源。保安容量为　　千伏安，最小保安电力为　　　　千瓦。



　　（
 2
 ）用电方采取下列电或非电的保安措施，防止电网意外断电对安全产生的影响：



　　
 a
 ．自备发电机　　　　千瓦，安装　　　　　　　地点，或采用不间断电源（
 UPS
 ）　　　　伏安，安装地点　　　　　　　　　　。



　　
 b
 ．非电保安措施是　　　　　　　　　　　　　　　　　　　　　　。



　　
 5
 ．未经供电方同意，用电方不得自行向第三方转供电力。经供电方委托，用电方同意由其　变电站（线路）向　　　　单位转供电。转供用电容量　　　　千伏安，转供用电电力　　　　千瓦。有关转供电事宜，由供电方、转供电方及被转供电方另行签订转供电协议。



　　
 6
 ．具体供电接线方式见附图《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



　　三、供电质量



　　
 1
 ．在电力系统正常状况下，供电方按《供电营业规则》规定的电能质量标准向用电方供电。



　　
 2
 ．用电方用电时的功率因数和谐波源负荷、冲击负荷、波动负荷、非对称负荷等产生的干扰与影响应符合国家标准，否则供电方无义务保证规定的电能质量。



　　
 3
 ．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供电方应向用电方连续供电。但为了保障电力系统的公共安全和维护正常供用电秩序，供电方依法按规定事先通知的停电，用电方应当予以配合。



　　四、用电计量



　　
 1
 ．供电方按国家规定，在用电方每个受电点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作为向用电方计算电费的依据。



　　
 2
 ．用电计量方式采用：　　　　　　　　（高压侧计量／低压侧计量）。



　　
 3
 ．用电计量装置分别装设在：



　　（
 1
 ）　　　　　　　　　　　　　　　　　　　　　　　　　　　　。



　　（
 2
 ）　　　　　　　　　　　　　　　　　　　　　　　　　　　　。



　　（
 3
 ）　　　　　　　　　　　　　　　　　　　　　　　　　　　　。



　　
 4
 ．用电计量装置主要参数如表：



　　计量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精　度
 
 计算倍率



　　
 5
 ．用电计量装置安装位置与产权分界处不对应时，线路与变压器损耗由产权所有者负担。每月　　　　　　　　（增加／减少）线损电量应分摊到各类用电量中再分别计算电费。



　　
 6
 ．用电方未按电价分类分别配电时，供电方对难以装表计量的　　用电量，约定按每月　　千瓦时计算，或按每月总用电量的　　　％计算，其中，居民生活用电占照明用电量的　　　　％。随用电构成比例和数量的变化，供电方每年至少对其核定一次，用电方应当予以配合。



　　五、无功补偿及功率因数



　　
 1
 ．用电方装设无功补偿装置总容量　　　　　　千瓦。



　　其中：电容器　　　　　　千瓦，调相机　　　　　　千乏。



　　
 2
 ．用电方功率因数在用电高峰时应达到　　　　　　　　　　　。



　　
 3
 ．供电方在用电方　　　　　　　　　　　　　　处装设反向无功电能表（或双向无功表）。用电方应按无功补偿就地平衡原则，合理装设和投切无功补偿装置。用电方送入供电方的无功电量视为吸收供电方的无功电量计算月平均功率因数。



　　六、电价及电费结算方式



　　
 1
 ．计价依据与方式



　　（
 1
 ）供电方按照有管理权的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电方定期结算电费及随电量征收的有关费用。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电价和其他收费项目费率调整时，按调价文件规定执行。



　　（
 2
 ）用电方的电费结算执行　　　　　　　　制电价及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



　　基本电费按　　　　　　　　　（变压器容量／最大需量）计算。变压器容量为：　　　　千伏安。



　　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考核标准为　　　　　　　　。



　　按国家规定，供电方对用电方应执行　　　　　　　　（分时电价）。



　　
 2
 ．电费结算方式



　　（
 1
 ）供电方应按规定日期抄表，按期向用电方收取电费。



　　（
 2
 ）用电方应在供电方规定的期限内全额交清电费。交付电费的方式为：



　　
 a
 ．用电方直接向供电企业交付电费，每月分　　　　次交付。即每月　　　　日，预付　　％；　　　　日，预付　　　　％；　　　　日，预付　　　　％；　　　　日，预付　　　　％；　　　　日，预付　　　　％；并于　　　　日多退少补结清全部电费。



　　
 b
 ．供电方委托　　　　　　银行向用电方　　　（划拨／收取）电费。每月分　　　次　　（划拨／收取）。即每月　　　　日，划拨　　　　％；　　　　日，划拨　　　　％；　　　　日，划拨　　　　％；　　　　日，划拨　　　　％；　　　　日，划拨　　　％；并于　　　日多退少补结清全部电费。



　　
 c
 ．　　　　　　　　　　　　　　　　　　　　　　　　　　　　　。



　　
 3
 ．用电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拒付电费。用电方对用电计量、电费有异议时，应先交清电费，然后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请求电力管理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可选择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4
 ．根据需要，供电方、用电方可另行签订电费结算协议。



　　七、调度通讯



　　
 1
 ．供电方、用电方均应执行《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双方约定，用电方　　　　设备由供电方调度，具体调度事宜由供电方、用电方另行签订电力调度协议。



　　
 2
 ．双方约定以下列方式保持相互之间通讯联系：



　　供电方采用：　　　　　　　　　　　　　　　　　　　　　　　　。



　　用电方采用：　　　　　　　　　　　　　　　　　　　　　　　　。



　　八、供电设施维护管理责任



　　
 1
 ．经供电方、用电方双方协商确认，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设在　　　　　　　处。　　　　　　　　　　　　属于　　
 
 　。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用电方，由用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



　　
 2
 ．用电方受电总开关继电保护装置应由供电方整定、加封，用电方不得擅自更动。



　　
 3
 ．供电方、用电方分管的供电设施，除另有约定者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操作或更动。如遇紧急情况（当危及电网和用电安全，或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而必须操作时，事后应在
 24
 小时内通知对方。



　　
 4
 ．在用电方受电装置内安装的用电计量装置及电力负荷管理装置由供电方维护管理，用电方负责保护并监视其正常运行。如有异常，用电方应及时通知供电方。



　　
 5
 ．在供电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以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为基准划分。供电方、用电方应做好各自分管的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九、约定事项



　　
 1
 ．按国家规定，供电方应在用电方安装电力负荷管理装置。用电方应当予以配合。



　　
 2
 ．为保证供电、用电的安全，供电方将定期或不定期对用电方的用电情况进行检查，用电方应当予以配合。用电检查人员在执行查电任务时，应向用电方出示《用电检查证》，用电方应派员随同并配合检查。



　　
 3
 ．用电方应按期进行季节性安全检查和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发生重大设备及人身事故时，应及时向供电方用电检查部门报告。供电方应参与事故的分析并协助用电方制订防范措施。



　　
 4
 ．用电方在受电装置上作业的电工，必须持有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方准上岗作业。



　　
 5
 ．用电方对受电装置一次设备和保护控制装置进行改造或扩建时，应到供电方办理手续，并经供电方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6
 ．用电方的自备发电机组应报供电方备案，需要并网运行的，必须经供电方、用电方签订协议后，方可并网运行。



　　
 7
 ．　　　　　　　　　　　　　　　　　　　　　　　　　　　　　。



　　
 8
 ．　　　　　　　　　　　　　　　　　　　　　　　　　　　　　。



　　十、违约责任



　　
 1
 ．供电方违约责任



　　（
 1
 ）供电方的电力运行事故，给用电方造成损害的，供电方应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五条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但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供电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a
 ．因电力运行事故引起开关跳闸，经自动重合闸装置重合成功的；



　　
 b
 ．有自备电源和非电保安措施的；



　　
 c
 ．多电源供电只停其中一路电源，而其他电源仍可满足保安需要的。



　　（
 2
 ）供电方未能依法按规定的程序事先通知用电方停电，给用电方造成损失的，供电方应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五条第
 1
 项承担赔偿责任。



　　（
 3
 ）供电方责任引起电能质量超出标准规定，给用电方造成损失的，供电方应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六条、九十七条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2
 ．用电方违约责任



　　（
 1
 ）由于用电方的责任造成供电方对外停电，用电方应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五条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不承担因供电方责任使事故扩大部分的赔偿责任。



　　（
 2
 ）由于用电方的责任造成电能质量不符合标准时，对自身造成的损害，由用电方自行承担责任；对供电方和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用电方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
 3
 ）用电方不按期交清电费的，应承担电费滞纳的违约责任。电费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计算至交纳日止，电费违约金按下列规定计算：



　　
 a
 ．当年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二计算；



　　
 b
 ．跨年度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三计算。



　　经供电方催交，用电方仍未付清电费的，供电方可依法按规定的程序停止部分或全部供电，并追收所欠电费和电费违约金。



　　
 3
 ．其他违约责任按《供电营业规划》相关条款处理。



　　十一、争议的解决方式



　　供电方、用电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依本合同之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共同提请有关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可选择下列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供电时间



　　本合同签约，且用电方新建改建的受电装置经供电方检验合格后，供电方即依本合同向用电方供电。



　　十三、本合同效力及未尽事宜



　　
 1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等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办理。如遇国家法律、政策调整修改时，则按规定修改、补充本合同有关条款。



　　
 2
 ．本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3
 ．供电方、用电方任何一方欲修改、变更、解除合同时，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四条办理。在修改、变更、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签订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4
 ．本合同自供电方、用电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
 ．本合同正本一式　　　　份。供电方、用电方各执　　　份。效力均等。副本一式　　份，供电方、用电方各执　　　　份。



　　
 6
 ．本合同附件包括：



　　（
 1
 ）　　　　　　　　　　　　　　　　　　　　　　　　　　　
 
 　。



　　（
 2
 ）　　　　　　　　　　　　　　　　　　　　　　　　　　　　　。



　　（
 3
 ）　　　　　　　　　　　　　　　　　　　　　　　　　　　　　。



　　（
 4
 ）　　　　　　　　　　　　　　　　　　　　　　　　　　　　　。



　　上述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供电方：（盖章）　　　　　　　　　　　　用电方：（盖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附图：



　　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



　　低压供用电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供电方　　　　　　　　　　　　用电方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负责）人：
 
 法定代表（负责）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电　　传：
 
 电　　传：



　　邮　　编：
 
 邮　　编：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税务登记号：
 
 税务登记号：



　　为明确供电企业（以下简称供电方）和用电单位（以下简称用电方）在电力供应与使用中的权利和义务，安全、经济、合理、有序地供电和用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经供电方、用电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严格履行。



　　一、用电地址、用电性质和用电容量



　　
 1
 ．用电地址：　　　　　　　　　　　　　　　　　　　　　　　　。



　　
 2
 ．用电性质



　　（
 1
 ）行业分类：　　　　　　　　　　　　　　　　　　　　　　　。



　　（
 2
 ）用电分类：　　　　　　　　　　　　　　　　　　　　　　　。



　　（
 3
 ）生产班次：　　　　　　　　　　　　　　　，周休日　　　　　。



　　
 3
 ．用电容量



　　供电方认定用电方用电设备总容量为　　　　　　千瓦（具体用电设备清单见附表）。



　　二、供电方式



　　
 1
 ．供电方向用电方提供交流
 50Hz
 、
 220
 ／
 380
 伏电压的电源向用电方供用。



　　
 2
 ．供电方式采用：



　　（
 1
 ）供电方从　　　　　　线路　　　　　　公用变　　　　　　号低压杆接线，向用电方供电。供电容量为　　　　　　千瓦。



　　（
 2
 ）用电方对供电可靠性有较高要求时，备用电源采用：



　　
 a
 ．供电方从　　　　　　线路　　　　　　公用变　　　　　　号低压杆接线向用电方供电。供电容量为　　　　　　千瓦。



　　
 b
 ．由用电方自备电源。自备发电机（或不停电电源
 UPS
 ）容量为　　　千瓦。



　　
 3
 ．具体供电接线方式见附图《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



　　三、供电质量



　　
 1
 ．在电力系统正常状况下，供电力按《供电营业规则》规定的电能质量标准向用电方供电。



　　
 2
 ．如用电方用电功率因数达不到
 0
 ．
 85
 以上，或用电方谐波注入量、冲击负荷、波动负荷、非对称负荷等产生的干扰与影响超过国家标准时，供电方无义务保证其电能质量。用电方应负责采取措施治理，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用电计量



　　
 1
 ．供电方根据用电方不同电价类别的用电，分别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电计量装置的产权属供电方。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作为向用电方计算电费的依据。



　　（
 1
 ）用电计量装置安装在　　　　　　　　处，安装的有功电能表为　　　　　　安培，无功电能表为　　　　　　安培，电流互感器变比为　　　　　　。用于计量　　　　　　用电量。



　　（
 2
 ）用电计量装置安装在　　　　　　　　　处，安装的有功电能表为　　　　　安培，无功电能表为　　　　　　安培，电流互感器变比为　　　　　　。用于计量　　　　　　用电量。



　　
 2
 ．用电方未按电价分类装表计量时，供电方对难以装表计量的　　　　　　用电量，约定按每月　　　　　　千瓦时计算，或按每月总用电量的　　　　　　％计算。随用电构成比例和数量的变化，供电方每年至少对其核定一次，用电方应当予以配合。



　　五、电价及电费结算方式



　　
 1
 ．计价依据与方式



　　（
 1
 ）供电方按照有管理权的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定期向用电方结算电费及随电量征收的有关费用。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电价和其他收费项目费率调整时，按调价文件规定执行。



　　（
 2
 ）用电方用电容量在
 100KW
 及以上时，按国家规定加装无功电能计量装置，实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考核标准为　　　　　　。



　　（
 3
 ）按国家规定，供电方对用电方执行　　　　　　（分时电价）。



　　
 2
 ．电费结算方式



　　（
 1
 ）供电方应按规定日期抄表，并按期向用电方收取电费。



　　（
 2
 ）用电方应在供电方规定的期限内全额交清电费。交付电费的方式为：



　　
 a
 ．用电方每月　　　　　　日定期交付。



　　
 b
 ．供电方委托　　　　　　　　　　银行向用电方收取电费。



　　
 c
 ．　　　　　　　　　　　　　　　　　　　　　　　　　　　　　。



　　
 3
 ．按国家规定，用电方向供电方存出电费保证金额　　　元和电能表保证金额　　　　元。用电终止时，供电方按规定退还保证金。



　　
 4
 ．用电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拒付电费。用电方对用电计量、电费有异议时，应先交清电费，然后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请求电力管理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可选择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六、供电设施维护管理责任



　　
 1
 ．经供电方、用电方双方协商确认，供电设施运行管理责任分界点设在　　　　处，　　　属于　　　　　　　　　。分界点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用电方，由用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



　　
 2
 ．供电方、用电方分管的供电设施，除另有约定者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操作或更动。如遇紧急情况（当危及电网和用电安全，或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而必须操作时，事后应在
 24
 小时内通知对方。



　　
 3
 ．在供电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以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为基准划分。供电方、用电方应做好各自分管的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七、约定事项



　　
 1
 ．为保证供电、用电的安全，供电方将定期或不定期对用电方的用电情况进行检查，用电方应当予以配合。用电检查人员在执行查电任务时，应向用电方出示《用电检查证》，用电方应派员随同并配合检查。



　　
 2
 ．在用电方受电装置上作业的电工，必须取得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方准上岗作业。



　　
 3
 ．安装在用电方的用电计量装置及电力负荷管理装置由供电方维护管理，由用电方负责保护其完好和正常运行。如有异常，用电方应及时通知供电方处理；如私自迁移、更动和擅自操作的，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条第
 5
 项处理。



　　
 4
 ．用电方的自备发电机组要保证与电网闭锁。经供电方检查认定的接线方式不得自行变动。用电方不得自行引入（供出）电源。否则，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条第
 6
 项处理。



　　八、违约责任



　　
 1
 ．用电方不按期交清电费的，应承担电费滞纳的违约责任。电费违约金



　　从逾期之日起计算至交纳日止，电费违约金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当年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二计算；



　　（
 2
 ）跨年度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三计算。



　　经供电方催交，用电方仍未付清电费的，供电方可依法按规定的程序停止供电，并追收所欠电费和电费违约金。



　　
 2
 ．双方商定，除本合同另有约定者外，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责任，按《供电营业规划》相关条款处理。



　　九、争议的解决方式



　　供电方、用电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依本合同之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共同提请有关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可选择下列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本合同效力及未尽事宜



　　
 1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等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办理。如遇国家法律、政策调整时，则按规定修改、补充本合同有关条款。



　　
 2
 ．本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3
 ．供电方、用电方任何一方欲修改、变更、解除合同时，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四条办理。在修改、变更、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签订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4
 ．本合同自供电方、用电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
 ．本合同正本一式　　　　份。供电方、用电方各执　　　份。效力均等。副本一式　　　份，供电方、用电方各执　　　　份。



　　
 6
 ．本合同附件包括：



　　（
 1
 ）　　　　　　　　　　　　　　　　　　　　　　　　　　　　。



　　（
 2
 ）　　　　　　　　　　　　　　　　　　　　　　　　　　　　。



　　上述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供电方：（盖章）　　　　　　　　　　用电方：（盖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附表：



　　用电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规范
 
 共计（千瓦）



　　相
 
 电压（
 V
 ）
 
 每台容量（千瓦）
 
 台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附图：



　　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



　　临时供用电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供电方　　　　　　　　　　　　用电方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负责）人：
 
 法定代表（负责）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电　　传：
 
 电　　传：



　　邮　　编：
 
 邮　　编：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税务登记号：
 
 税务登记号：



　　为明确供电企业（以下简称供电方）和临时用电单位（以下简称用电方）在临时供用电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安全、经济、合理、有序地供电和用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经供电方、用电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严格履行。



　　一、用电地址、用电容量



　　
 1
 ．临时用电地址为　　　　　　　　　　　　　　　　　　　　　。



　　
 2
 ．临时用电主要用途为　　　　　　　　　　　　　　　　　　　。



　　
 3
 ．用电容量



　　经供电方确认临时用电容量为：



　　（
 1
 ）受电变压器　　　　　　台，总容量为　　　　　　千伏安；



　　（
 2
 ）用电设备　　　　　　台，总容量为　　　　　　千瓦。



　　具体用电设备清单见附件。



　　
 4
 ．供电贴费



　　根据国家规定，用电方向供电方交付供电工程贴费　　　　　　千伏安（千瓦）×　　　　元／千伏安（千瓦），共计　　　　　　元。临时用电终止时，供电方按规定办理供电贴费清退手续。



　　二、供电方式



　　供电方向用电方提供交流
 50Hz
 临时电源，采用：



　　
 1
 ．高压供电：供电电压为　　　　　　千伏，从　　　　　　线路　　　　杆接线供电。供电容量为　　　　　　千伏安。



　　
 2
 ．低压供电：供电电压为
 220
 ／
 380
 伏，从　　　　公用变供电。供电容量为　　　千伏安。



　　具体供电接线方式见附件《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



　　三、用电计量



　　
 1
 ．用电计量装置安装在　　　　　　　　　　　处，安装的有功电能表为　　　　　　安培，无功电能表　　　　　　安培，电流互感器变比　　　　，电压互感器变化比为　　　　　　。



　　
 2
 ．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作为向用电方计算电费的依据。



　　
 3
 ．用电计量装置安装位置与产权分界处不对应时，线路与变压器损耗电量由产权所有者负担。



　　
 4
 ．供电方设在用电方的用电计量装置的安装、移动、更换、拆除、加封、启封及表计接线等均由供电方办理，用电方提供工作上的方便。



　　四、电价及电费结算方式



　　
 1
 ．供电方根据有管理权的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按国家规定定期向用电方结算电费及随电量征收的有关费用。在合同有效期内，遇电价和其他收费项目费率调整，按调价文件规定执行。



　　
 2
 ．电费结算方式



　　（
 1
 ）供电方按规定的日期抄表，按期向用电方收取电费。



　　（
 2
 ）用电方在供电方规定的期限内全额交清电费。交付电费方式采用：



　　
 a
 ．用电方以　　　　　　　　　　方式交付电费；



　　
 b
 ．供电方委托　　　　　　　　　　银行向用户收取电费。



　　
 3
 ．按国家规定，用电方向供电方存出电费保证金额　　　　元和电能表保证金额　　　元。用电终止时，供电方按规定退还保证金。



　　
 4
 ．用电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拒付电费。用电方对用电计量、电费有异议时，应先交清电费，然后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请求电力管理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可选择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五、供电设施维护管理责任



　　
 1
 ．经供电方、用电方协商确认，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设在　　　　　　　
 
 处。　　　　　　　　　　　　属于　　　　　。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用电方，由用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



　　
 2
 ．安装在用电方的用电计量装置由供电方维护管理，用电方应负责保护。如有异常，用电方应及时通知供电方。如发生丢失或损坏，用电方应负责赔偿或修理；如私自迁移、更动和擅自操作的，按《供电营业规则》第
 100
 第
 5
 项处理。



　　
 3
 ．供电方、用电方分管的供电设施，除另有规定者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操作或更动。如遇紧急情况（当危及电网和用电安全，或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而必须操作时，事后应在
 24
 小时内通知对方。



　　
 4
 ．在供电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以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为基准划分。供电方、用电方应做好各自分管的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六、约定事项



　　
 1
 ．用电方不得将临时电源向外转供电，也不得将临时电源转让给第三人。供电方不受理用电方变更用电事宜。用电方在本合同到期后仍需继续用电的，应在用电终止前向供电方提出申请，并按规定办理手续。



　　临时供用电合同到期，用电方如不办理继续用电手续，供电方将终止对用电方供电。



　　
 2
 ．为保证供电、用电的安全，供电方将定期或不定期对用电方的用电情况进行检查，用电方应当予以配合。用电检查人员在执行查电任务时，应向用电方出示《用电检查证》，用电方应派员随同，配合检查。



　　
 3
 ．在用电方受电装置上作业的电工，必须取得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方准上岗作业。



　　七、违约责任



　　
 1
 ．用电方不按期交情电费的，应承担电费滞纳的违约责任。电费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计算至交纳日止，电费违约金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当年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二计算；



　　（
 2
 ）跨年度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三计算。



　　经供电方催交，用电方仍未付清电费的，供电方可依法按规定的程序停止供电，并追收所欠电费和电费违约金。



　　
 2
 ．经双方约定，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的其他违约责任按《供电营业规则》相关条款处理。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供电方、用电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依本合同之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共同提请有关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可选择下列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本合同效力及未尽事宜



　　
 1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等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办理。如遇国家法律、政策调整时，则按规定修改、补充本合同有关条款。



　　
 2
 ．本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3
 ．本合同自供电方、用电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4
 ．本合同正本一式　　　　份。供电方、用电方各执　　　份。效力均等。副本一式　　　份，供电方、用电方各执　　　　份。



　　
 5
 ．本合同附件包括：



　　（
 1
 ）　　　　　　　　　　　　　　　　　　　　　　　　　　　　。



　　（
 2
 ）　　　　　　　　　　　　　　　　　　　　　　　　　　　　。



　　以上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供电方：（盖章）　　　　　　　　　　　　　　用电方：（盖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附表：



　　用电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规范
 
 共计（千瓦）



　　相
 
 电压（
 V
 ）
 
 每台容量（千瓦）
 
 台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附图：



　　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



　　趸购电合同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供电方　　　　　　　　　　　　购电方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负责）人：
 
 法定代表（负责）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电　　传：
 
 电　　传：



　　邮　　编：
 
 邮　　编：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税务登记号：
 
 税务登记号：



　　为明确供电企业（以下简称供电方）和趸购转售电单位（以下简称购电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证安全、经济、合理、有序地供电和购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经供电方、购电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严格履行。



　　一、趸购转售电范围



　　趸购转售电范围为法定的供电营业区域。



　　二、供电方式及容量



　　
 1
 ．供电方以下列方式向购电方供电：



　　序号
 
 由　供　电　力
 
 至　购　电　方



　　供电



　　变电站
 
 供电



　　电压



　　（千伏）
 
 出口



　　开关



　　（号）
 
 供电线



　　路性质



　　（专线／



　　
 T
 接）
 
 受电



　　变电站
 
 受电主



　　变容量



　　（千伏



　　安）／台
 
 一次站



　　用变容



　　量（千伏



　　安）／台
 
 小计



　　合计



　　
 2
 ．在购电方营业区内：



　　
 a
 ．自有电厂　　　　　　座，装机容量　　　　　　千瓦；



　　
 b
 ．地方电厂　　　　　　座，装机容量　　　　　　千瓦；



　　
 c
 ．企业自备电厂　　　　　　座，装机容量　　　　　　千瓦。



　　
 3
 ．购电方上年向第三方购电量为　　　　　　千瓦时。



　　三、供电质量



　　在电力系统正常状况下，供电方供到购电方受电端的电能质量应符合《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



　　但因购电方在受电端的功率因数达不到规定或购电方谐波注入量、冲击负荷、波动负荷、非对称负荷等指标超过国家标准，供电方无义务保证规定的电能质量。



　　四、电力、电量供应



　　购电方应在每年第四季度前向供电方提出下一年度用电需求计划。供电方根据电网供电能力，经供需平衡后向购电方安排电力电量供应指标。购电方应按时将上月用电销售情况统计报送供电方，供电方及时调整其电力电量供应指标。



　　五、用电计量



　　
 1
 ．计量方式及计量装置：



　　序号
 
 受电点
 
 计量点
 
 计量方式
  CT
 规格变比
  PT
 规格变比
 
 有功表规格
 
 无功表规格



　　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作为向购电方计算电费的依据。



　　
 2
 ．产权分界点与计量点不在同一地点时，线损和变损电量由产权所有者负担。



　　
 3
 ．供电方装设在购电方受电装置中的用电计量装置的安装、移动、更换、校验、拆除、加封、启封、表计接线以及抄表等项工作由供电方办理，购电方应在工作上提供方便。



　　
 4
 ．供电方应按规定对用电计量装置进行周期校验、更换。购电方认为用电计量装置不准，可向供电方提出校验申请，供电方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七十九条、八十条、八十一条办理。



　　
 5
 ．购电方受电点难以按国家规定的电价分类目录分别装表计量时，经双方约定，分类用电量采用按上年（或上月）电价分类用电量的实际比例核定。每年（每月）核定一次，并据实调整。线损、变损电量分摊到各类用电量中再分别计算电费。



　　六、无功补偿及功率因数



　　
 1
 ．购电方装设无功补偿装置总容量为　　　　　　千乏。



　　其中：电容器　　　　　　千乏，调相机　　　　　　千乏。



　　
 2
 ．购电方功率因数应达到
 0
 ．
 85
 以上。



　　
 3
 ．供电方在购电方　　　　　　　　　　　　　　处装设反向无功电能表（或双向无功表）。购电方应按无功就地平衡原则，合理装设和投切无功补偿装置。购电方送入供电方的无功电量视为吸收供电方的无功电量计算月平均功率因数。



　　七、电价及电费结算方式



　　
 1
 ．计价依据与方式



　　（
 1
 ）供电方按照有管理权的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定期向购电方结算电费及随电量征收的有关费用。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电价和其他收费项目费率调整时，按调价文件规定执行。



　　（
 2
 ）按国家规定，供电方对用电方执行　　　　　　　　（分时电价）。



　　
 2
 ．电费结算方式



　　（
 1
 ）供电方于每月　　　　　　日（或月末二十四点整）抄表。



　　（
 2
 ）购电方在供电方规定的期限内全额交清电费。交付电费的方式为：



　　
 a
 ．购电方直接向供电交付电费，每月分　　　　次交付。即每月　　　日，预付　　　　％；　　　　日，预付　　　　％；　　　　日，预付　　　　％；　　　　日，预付　　　　％；　　　　日，预付　　　　％；并于　　　　日多退少补结清全部电费。



　　
 b
 ．供电方委托　　　　　银行向购电方　　　　（划拨／收取）电费。每月分　　　次　　（划拨／收取）。即每月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分次进行；并于　　　　日多退少补结清全部电费。



　　
 c
 ．　　　　　　　　　　　　　　　　　　　　　　　　　　　　　。



　　
 3
 ．购电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拒付电费。购电方对用电计量、电费有异议时，应先交清电费，然后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请求电力管理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可选择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4
 ．根据需要，供电方、购电方可另行签订电费结算协议。



　　八、调度通讯



　　供电方、购电方同意按《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另行签订电力调度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九、供电设施维护管理责任



　　
 1
 ．经供电方、购电方双方协商确认，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设在　　　　　　
 
 处。　　　　　　　　　　　　属于　　　　　　　　　　　。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购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购电方，由购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附图）。



　　
 2
 ．购电方受电总开关继电保护装置应由供电方整定、加封，购电方不得擅自更动。购电方受电装置继电保护方式须与供电方相互配合。



　　
 3
 ．供电方、购电方分管的供电设施，除另有远规定者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操作或更动。如遇紧急情况（当危及电网和用电安全，或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而必须操作时，事后应在
 24
 小时内通知对方。



　　
 4
 ．安装在购电方的用电计量装置及电力负荷管理装置由供电方维护管理，购电方负责保护并监视其正常运行。如有异常，购电方应及时通知供电方。



　　
 5
 ．供电方、购电方一致同意，在供电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以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为基准认定。谁运行维护管理，谁应承担该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



　　十、约定事项



　　
 1
 ．购电方需在其供电营业区内新建扩建受电装置时，应按《供电营业规则》的有关规定，事先到供电方提出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2
 ．经供电方、购电方双方协商，在购电方的供电营业区内已由供电方直接供电的用户，维持供电现状。在购电方的供电营业区内出现下列新用户时，购电方同意由供电方伸入



　　其供电营业区直接向该用户供电：



　　（
 1
 ）供电电压在　　　　　　千伏及以上的；



　　（
 2
 ）用户受电变压器容量在　　　　　　千伏安及以上的；



　　（
 3
 ）用户对供电质量、供电安全有特殊要求或用户用电对供电质量有特殊影响的；



　　（
 4
 ）上级电力管理部门指定的供电对象。



　　
 3
 ．在购电方的供电营业区内需并网运行的发电厂，按有关规定办理。



　　
 4
 ．双方共同遵守国家有关安全供用电的规定，协商处理电力趸购中的上述问题。



　　
 5
 ．为保障电网的公共安全，供电方将对购电方的供电安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购电方应当予以配合。用电检查人员在执行查电任务时，应向购电方出示《用电检查证》，并应派员随同，配合检查。



　　十一、违约责任



　　
 1
 ．供电方、购电方擅自跨越本供电营业区供电的，按《电力法》第六十三条处理。



　　
 2
 ．购电方不按期交清电费的，应承担电费滞纳的违约责任。电费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计算至交纳日止，电费违约金按下列规定计算：



　　
 a
 ．当年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二计算；



　　
 b
 ．跨年度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三计算。经供电方催交，趸购电方仍未付清电费的，供电方可依法按规定的程度停止供电，并追收所欠电费和电费违约金。



　　
 3
 ．经双方商定，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其他违约责任按《供电营业规则》相关条款处理。



　　十二、争议的解决方式



　　供电方、购电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依本合同之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共同提请有关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可选择下列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本合同效力及未尽事宜



　　
 1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等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办理。如遇国家法律、政策调整时，则按规定修改、补充本合同有关条款。



　　
 2
 ．本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3
 ．供电方、购电方任何一方欲修改、变更、解除合同时，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四条办理。在修改、变更、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签订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4
 ．本合同自供电方、购电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
 ．本合同正本一式　　　份。供电方、购电方各执　　　份。效力均等。副本一式　　　　份，供电方、购电方各执　　　　份。



　　
 6
 ．本合同附件包括：



　　
 a
 ．　　　　　　　　　　　　　　　　　　　　　　　　　　　　　。



　　
 b
 ．　　　　　　　　　　　　　　　　　　　　　　　　　　　　　。



　　
 c
 ．　　　　　　　　　　　　　　　　　　　　　　　　　　　　　。



　　以上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供电方：（盖章）　　　　　　　　　　　　　　购电方：（盖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委托转供电协议



　　（参考文本）



　　供电方　　　　　　　　
 
 委托转供方　　　　　　　　被转供方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负责）人：
 
 法定代表（负责）人：
 
 法定代表（负责）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电　　话：



　　电　　传：
 
 电　　传：
 
 电　　传：



　　邮　　编：
 
 邮　　编：
 
 邮　　编：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账　　号：



　　税务登记号：
 
 税务登记号：
 
 税务登记号：



　　为明确供电企业（以下简称供电方）委托供电单位（以下简称转供方）向其他用户（以下简称被转供方）进行转供电力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安全、合理地供电和用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经供电方、转供方、用电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共同信守，严格履行。



　　一、转供电关系



　　经供电方、转供方和被转供方三方（以下简称三方）协商，供电方委托供方向被转供方供电。转供方同意接受委托，并向被转供方承担供电义务。被转供方通过转供方获得用电权利，与供电方签订供用电合同，并向供电方承担相应的义务。



　　二、转供电方式



　　转供方同意从其所有的　　　　　变电所　　　　　　出线的　　　千伏线路　　　　杆向被转供方受电装置供电。



　　三、转供电容量



　　根据被转供方申请的用电容量，经三方确认，被转供方的用电容量为　　　　　　千伏安（千瓦），最大用电负荷为　　　　　　千瓦（安）。



　　四、转供用电期限



　　委托转供电期限为本协议有效期限。



　　五、三方的权利与义务



　　
 1
 ．被转供方通过本协议，依法从供电方获得用电的权利，并根据国家规定的电价、随电价收取费用标准和用电量承担向供电方缴纳电费的义务。



　　
 2
 ．转供方依据本协议承担向被转供方安全供电的义务，并从供电方获得转供费用的权利。



　　
 3
 ．供电方依据本协议应直接受理被转供方的用电申请，并有对被转供方装表计量和收取电费的权利，承担向转供方支付转供费用的义务，并按有关规定解决被转供方用电指标。



　　六、转供电的计量及电费



　　
 1
 ．供电方应按国家规定直接对被转供方使用的电力、电量进行安装电能计量装置，并负责抄表和收取电费。



　　
 2
 ．供电方依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在计算转供方的用电量、最大需量及功率因数调整电费时，应扣除被转供方每月用电计量装置实际记录的电量和转供损耗电量。



　　
 3
 ．转供电线路的损耗电量，由该线路的产权所有者负担。



　　七、转供费用



　　供电方向转供方支付转供费用按被转供方每月的实际用电量以每千瓦时　　　　　　元计算，每月支付一次。



　　八、转供电设施维护管理责任



　　
 1
 ．经供电方、转供方、被转供方确认，转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设在　　　　　处。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转供方，由转供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被转供方，由被转供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



　　
 2
 ．供电方、转供方、被转供方均应执行《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在运行、检修、停电等操作时，三方应加强联系，相互配合。



　　九、违约责任



　　
 1
 ．转供方无正当理由不得对被转供方限电、停电。需要依法停限电时，应依法按规定的程序通知被转供方。未按规定的程序通知被转供方停电，给被转供方造成损失的，转供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2
 ．由于被转供方责任造成供电方、转供方对外停电，并给其造成损失的，被转供方按《供电营业规则》有关规定对供电方、转供方及其他用电方承担赔偿责任，但不承担因供电方、转供方责任使事故扩大部分的赔偿责任。



　　
 3
 ．被转供方未经供电方、转供方同意，擅自超计划指标用电，转供方应通知被转供方自行限电，必要时经供电方同意可中止供电。



　　
 4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其他违约责任按《供电营业规则》有关条款处理。



　　十、争议的解决方式



　　供电方、转供方、被转供方如因本合同履行发生争议时，应依本协议之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三方共同提请有关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可选择下列其中一种方式解决。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本协议效力及未尽事宜



　　
 1
 ．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等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办理。如遇国家法律、政策调整时，则按规定修改、补充本协议有关条款。



　　
 2
 ．本协议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3
 ．供电方、转供方、被供方任何一方欲修改、变更、解除协议时，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九十四条办理。在修改、变更、解除协议的书面协议签订前，本协议继续有效。



　　
 4
 ．本协议自供电方、转供方、被转供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
 ．本协议正本一式　　　　份。供电方、转供方、被转供方各执　　　份。效力均等。副本一式　　　　份，供电方、转供方、被转供方各执　　份。



　　
 6
 ．本协议附件包括：



　　
 a
 ．　　　　　　　　　　　　　　　　　　　　　　　　　　　　　。



　　
 b
 ．　　　　　　　　　　　　　　　　　　　　　　　　　　　　　。



　　上述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供电方：（签章）　　　　
 
 　转供方：（签章）　　　
 　被转供方：（签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人：（签章）



　　签约时间：　　　
 
 　签约时间：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三、供用电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供用电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供电方的欺诈陷阱



　　（
 1
 ）供电方利用自己的垄断经营地位，要挟用电方当事人接受供电方提出的不平等条件，在用电方当事人不接受不平等条件时，供电方即在履行合同时，故意不按计划指标向用电方供电，即少供电；或者供电质量不合格；或者随意停电。



　　（
 2
 ）如果因施工错误或者由于供电方的责任导致高压供电线路断落连接到低压电线路，造成用户用电设备烧毁时，供电方应负责修复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供电方故意不修复或者拒绝赔偿，这也是供电方欺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
 ．用电方的欺诈陷阱



　　（
 1
 ）用电方故意超指标用电。用电方应当按照合同规定的指标用电，不得超指标用电，因为用电方超指标用电往往导致其他用户停电，限电。如果用电方未与供电方协商一致，擅自超指标用电，即构成对供电方的欺诈。



　　（
 2
 ）用电方窃电，违章用电。若用电方故事窃用电力或者违章用电，则很可能造成供电设备损坏，影响供用电合同的实际全面履行。这也是用电方欺诈的常见表现形式。



　　（
 3
 ）用电方应遵守电力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力部门的规定或操作规程。另外，要规定清楚以高压方式供电的用电方应提供的电气装置的设计文件和资料；无功电力应就地平衡的具体问题；用电方在供电前用电指标的申请；用电方用电对供电方供电质量产生影响时应采取的技术措施等等。



　　（
 4
 ）对安全用电、计划用电、节约用电问题要按照《全国供用电规则》的规定订明。



　　（
 5
 ）要明确规定维护管理与产权划分问题。



　　（
 6
 ）电度计量与收费标准问题要有具体规定，否则，容易引起纠纷。如计费电度表及其附件的购置、安装、移动、更换、校检、拆除、加封、启封等由谁负责办理；变压器的有力、无功损耗和线路损失的负担；对计费电度表及附件的保管，需要移动表位时工料费的负担；对计费电度表的校验发生异议时，提交的处理部门；计费电度表误差超过允许范围或记录不准时的处理办法；电费的缴纳等，都要做出具体规定。



　　（
 7
 ）违约责任的规定，必须具体、详细。除了《合同法》和《全国供用电规则》规定的承担违约责任的范围外，还要特别规定计划用电，责任事故停电、供电电压超出合同规定的变动幅度时和供电周率超出合同规定的允许偏差时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如供电压超过变动幅度时，供电方赔偿实际使用的不合格电量的百分比。



　　（二）供用电合同的风险防范



　　
 1
 ．签订供用电合同的风险防范



　　（
 1
 ）要在合同中定明受电地点、受电电压、受电容量及期限。其中受电电压要按照《全国供用电规则》规定的受电端电压变动不超过的幅度订明，不能没有具体规定。如
 35
 千伏及以上供电和对电压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用户为定额电压的±
 5
 ％；
 10
 千伏及以下高压供电和低压电力用户为定额电压的±
 7
 ％；低压照明用电的电压变动幅度为额定电压的＋
 5
 ％、－
 10
 ％。电网容量在
 300
 万千瓦以下者，供电周率允许偏差为±
 0
 ．
 5
 周／秒。



　　（
 2
 ）要明确规定用电方新装、增容与变更用电的内容。要具体规定办理用电的申请手续；供电方为新装、增加用电确定的供电方案，供电的期限；用电方投资建设的输电、变电、配电设施的建成后产权归属；用电方减少用电容量时供电方保留原电容量的期限及按变压器容量计算基本电费暂停用电时电费的缴纳；用电方变更用电性质、变更户名、减少用电容量、暂停或停止用电，移动表位及迁址等问题。对用电方新装、增装或改装电力装置的设计、安装和试验，要规定其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电行业标准。



　　
 2
 ．履行供用电合同的风险防范



　　（
 1
 ）供电方不得随意断电



　　供电人在发电、供电系统正常的情况下，应当连续向用户供电，不得无故中断。如果供电方无故中断供电，则违反了供用电合同，根据《电力法》第
 59
 条和《合同法》第
 180
 条的规定，给用电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2
 ）用电人不得恶意拖欠甚至拒交电费



　　用电人使用电力，应当交付电费，这是用电人的合同义务。如果用电人超过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交付电费时间，视为逾期。用电人逾期不交付电费的，是一种违约行为，因而除了应当补交欠付的电费外，还应当按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支付违约金。没有约定违约金的，则应当交付拖欠电费的逾期利息以示惩罚。逾期利息的确定应当根据用电人所欠缴的电费、逾期的时间和人民银行同期同种存款利率计算。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某企业甲与某电力公司乙签订了供用电合同。合同规定：乙方向甲方供电的供电质量为：供电频率标准交流
 50
 赫／秒，频率偏差为正负
 0
 ．
 2
 赫，供电电压为高压
 330
 伏，电压变动幅度为正负
 5
 ％。乙方在某一天的供电中，电压太低，变动幅度为负
 10
 ％，从而使甲方的一部分电动机被损坏，一部分产品成为废品，损失达到
 10
 万元。为此，甲方要求乙方赔偿自己的一切损失。



　　【剖析】



　　甲方的要求是合理的。本案中，供电人乙方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但是，乙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即供电电压变动幅度正负
 5
 ％向甲方供电，而且电压变动幅度也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根据本法规定，供电人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标准供电，给用电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乙方应当赔偿给甲方造成的
 10
 万元损失。



　　【案例
 2
 】



　　某奶制品厂和某供电局签订了一份供用电合同。合同规定了供电局如果因自然灾害，突发事故而中断供电时，应当在最快的时间内抢修供电设备，否则就要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供电局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罕见的雷电天气，使该厂的某处供电设施受到损害而中断供电。奶制品厂得到信息后，根据一般情况下，供电局抢修供电设施不超过
 2
 天的经验，就没有将要制成的酸奶出售，而是等着供电局供电后再加工牛奶。但是，一直等到第三天，供电局还是没有抢修好设施供电，而此时那部分牛奶开始变质而无法制成酸奶，也无法出售。为此，奶制品厂就要求供电局赔偿损失。而供电局却认为，由于此次的雷电天气对供电设施损害太大，不能按照以前的一般抢修时间抢修好设备，何况自己在抢修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不存在没有及时抢修的问题，因此拒绝赔偿奶制品厂的损失。为此，双方发生纠纷，奶制品厂起诉以法院。



　　【剖析】



　　法院调查后认为，供电局的供电设施因雷电天气遭受损害而中断供电时，该局负责抢修的工作人员因有事请假没有上班，而该工作人员接到供电局通知后又没有及时赶回，因此，造成供电局没有在最快的时间内抢修好供电设施，从而给奶制品厂造成损失。根据本法的规定，供电人没有及时抢修供电设施而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决供电局要承担奶制品厂的损失。
















　　
 第二十章　最新赠与合同签订与范例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一种较特殊的单务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标题、当事人基本情况



　　标题即合同名称，写明赠与性质、内容。当事人基本情况居标题之下，正文之上，当事人基本情况是指要写明赠与人、受赠人的名称或姓名和住所。



　　（二）赠与目的



　　写明为什么赠与，例如奖学金赠与目的是为了鼓励学生积极进取，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



　　（三）赠与物品质与数量



　　赠与合同的标的为赠与物，合同要标明具体赠与物的性质和名称，如房屋、货币、有价证券或专利权等。



　　合同应具体写明赠与物的数量、品种、品质。赠与物是货币，写明币种和数额；赠与物是实物，要写明该物的形状、数量和品质，如房屋应写明房屋的坐落、规格、面积、是否出租。



　　（四）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此条款要明确规定赠与物的交付时间、地点和方式，要写明是一次赠与还是定期赠与、履行地的具体名称。



　　（五）附义务赠与及违约责任



　　附义务赠与合同要写明赠与人对受赠人所提的要求，即受赠人要履行的义务。



　　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原则上受赠人没有合同义务，但在附义务赠与合同中附设有义务，受赠人应当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受赠人不履行附设义务的行为是违约行为，受赠人要承担违约责任。在附义务合同中要写明受赠人的违约责任。



　　赠与人的违约责任有以下几点：



　　（
 1
 ）不履行给付义务的责任



　　在赠与人因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迟延履行时，受赠人仅可以请求赠与人给予赠与物，而不能请求赔偿其他损失或迟延的利息；在赠与人因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不能给付时，受赠人只能请求赠与人给付赠与物的价金，而不能请求其他损害的赔偿。赠与人若无故撤销赠与或迟延赠与给受赠人带来损失的，应予赔偿。



　　（
 2
 ）瑕疵担保责任



　　赠与人原则上不承担赠与物的瑕疵担任责任。但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赠与人的瑕疵担保责任内容仅以赔偿受赠人因标的物的权利瑕疵或物的瑕疵所受到的损害为限。



　　（
 3
 ）损害赔偿责任



　　赠与人原则上也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若由于赠与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造成受赠人损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双方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及赔偿方法。



　　（六）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赠与物尚未给予时，赠与人因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变更或终止合同。但赠与人可以适当赔偿受赠人因相信赠与人的赠与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七）赠与合同的撤销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消赠与。



　　①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



　　②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



　　③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赠与被撤消时，撤消权人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财产。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出现合同争议，首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以向×××仲裁庭申请仲裁。



　　（九）其他



　　尾中包括：当事人签字盖章；当事人双方的地址、电话、电挂、传真、邮政编码；开户银行、账号；合同签订时间、地点；公证机关签字盖章。



　　二、赠与合同常用示范例



　　赠与合同（
 GF
 —
 2007
 —
 1301
 ）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赠与人：　　　　
 
 　签订地点：



　　受赠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赠与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和价值



　　一、名称：



　　二、数量：



　　三、质量：



　　四、价值：



　　赠与的财产属不动产，该不动产所处的详细位置及状况：



　　第二条　赠与目的：



　　第三条　本赠与合同（是／否）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所附义务是：



　　第四条　赠与物（是／否）有瑕疵。瑕疵是指赠与物的



　　第五条　赠与财产的交付时间、地点及方式：



　　第六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本合同未作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本合同经双方当事人　　　　　　　　生效。



　　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



　　赠与人（章）：
 
 受赠人（章）：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监制部门：　　　　　　　　　　印制单位：



　　赠与合同（一）



　　（参考文本）



　　赠与人：



　　受赠人：　　　　　历史博物馆



　　一、赠与人　　　　　自愿将多年来珍藏的历代名画、古玩无偿赠与受赠人　　　　　历史博物馆。



　　二、赠与的名画和古玩，于赠与合同正式生效时一次性交付。由　　　
 历史博物馆派专人负责清点接收。



　　三、为保证该批名画和古玩得到妥善保存和利用，　　　　　历史博物馆应当建立专门的藏室和展室；并建立严密的保安措施。保管所需费用，由　　　　　历史博物馆自行解决。



　　四、　　　　　历史博物馆决定每年安排一次公开展出，向社会公众展览。内部展览根据有关研究单位和学者的请求，不定期举行。展览所得收益用于赠与物品的保管。



　　五、该批赠与的名画和古玩，　　　　　历史博物馆不得变卖、转让、捐赠，但可以小批量的复制，复制品可以出售，出售所得，可用于馆藏服务。复制品应精工细做，不得精制滥造。不得以高额赢利为目的，大批量复制。



　　六、赠与物品交接地点为：　　　　　市　　　　　街　　　　　号。



　　七、本合同经过公证之后正式生效。



　　八、本合同有效期为　　　　　年。在赠与人逝世后，由赠与人的法定继承人负责本合同的履行。



　　在合同期满之后，可以由赠与人或其法定继承人与　　　　　历史博物馆协商，确定有关事宜。



　　赠与人：　　　　　　　　　　（签章）



　　赠与人亲属：　　　　　　　　（签章）



　　受赠人：　　　　　历史博物馆（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公证机关：　　　　　　　　　（盖章）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签订地点：



　　赠与合同（二）



　　（参考文本）



　　赠与人：



　　受赠人：



　　本人自愿立此合同。



　　赠与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决定将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赠与下列人员：



　　
 1
 ．×××（受赠人姓名）：赠与其坐落于　　　　　市　　　　　区　　
 大街　　　　　号平房五间，房产权证号为：
 NO
 ．　　　　　。



　　
 2
 ．×××（受赠人姓名）：赠与其坐落于　　　　　市　　　　　区　　　　　街　　　　
 弄　　　　　号　　　　　楼公寓房一套。房产权证号：
 SHNO
 ：　　　　　。



　　
 3
 ．×××（受赠人姓名）：赠与其本人珍藏的图画、字画、古董共　
 
 　册（幅、件）。清单附后。



　　
 4
 ．×××（受赠人姓名）：赠与其本人所创办的　　　　　企业股份。本人拥有该企业的股份共
 20
 万股。占该企业全部股份的
 18
 ％。这些股份全部归其所得。本人所担任的董事长一职，由其担任至届满。届满之后是否继续担任，由董事会决定。



　　以上条款，在本人正式签字并公证之后生效。



　　在本合同生效之后，由受赠人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本人给予应有的协助。登记费用由受赠人自负。



　　立合同人：



　　赠与人：（签字）　　　　
 
 　受赠人：（签字）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签订地点：



　　房屋赠与合同



　　（参考文本）



　　赠与人：



　　受赠人：



　　赠与人将其房屋赠与受赠人，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一条　赠与房屋状况



　　房屋坐落



　　房屋规格



　　房屋面积



　　备注：该房屋已于　　　　年　　　　月　　　　日出租给×××（姓名）使用。



　　第二条　受赠人的义务



　　受赠人取得赠与房屋所有权，不得解除与×××的租赁合同，除非×××主动提出终止租赁合同。



　　第三条　赠与房屋的交付



　　赠与人与受赠人于　　　　年　　　　月　　　　日共同到房地产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第四条　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赠与房屋尚未交付时，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可以变更或终止合同。但可以适当赔偿受赠人因相信赠与人赠与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五条　赠与的撤消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消赠与：



　　（
 1
 ）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



　　（
 2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



　　第六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一切与本合同有关的纠纷，首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以向×××仲裁庭申请仲裁。



　　第七条　合同的补充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一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经合同双方协调一致，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求一份。



　　赠与人：　　　　　
 受赠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捐赠合同



　　（参考文本）



　　赠与人：×××



　　受赠人：×××



　　为鼓励广大学生刻苦学习成为优秀人才，经赠与人与受赠人友好协商，由赠与人在受赠人处设立×××奖学金，双方当事人为明确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捐赠目的



　　赠与人在受赠人处设立×××奖学金，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全面发展，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造福于人民。



　　第二条　捐赠金额



　　赠与人设立×××奖学金的基金为人民币五万元。



　　第三条　捐赠金额的交付



　　赠与人于　　　　年　　　　月　　　　日通过银行汇款至受赠人银行账户。受赠人应当及时进行查验。



　　第四条　奖学金管理与发放



　　（
 1
 ）在×××奖学金设立的同时，由赠与人与受赠人共同组成×××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对该基金进行管理和发放。



　　（
 2
 ）×××奖学金的基金由受赠人负责在×××银行开设专门账户。每次定期储蓄一年，利息用于发放奖学金，发放后剩余的利息仍存入奖学金专门账户，基金总额达到设立时的
 200
 ％，可以将发放奖学金数额提高一倍。发放后剩余的利息亦再存入该奖学金专门账户，基金总额达到设立时的
 300
 ％后，全部利息均用于发放奖学金，奖学金数额相应提高。



　　（
 3
 ）×××奖学金每年发放一次，时间为每年九月份；每次奖励　　　　名优秀学生，每人奖学金为　　　　元。



　　（
 4
 ）×××奖学金发放标准———凡获得×××奖学金者必须符合下列标准：①×××大学在校的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②学习成绩优秀，其中专科生与本科生学习成绩须列全院（系）前五名，研究生须有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③品质良好，本学年内未受到任何校纪处分。



　　（
 5
 ）×××奖学金评定办法



　　凡符合第
 4
 条款所列标准者即有获奖资格。入围后，由×××奖学金管理委员会根据入围者提供的有关材料进行评论议，然后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获奖者，当场揭晓，并张榜公布。



　　第五条　×××奖学金存续时间



　　×××奖学金为永久性奖学金，受赠人不得擅自挪用。



　　第六条　捐赠的撤销



　　（
 1
 ）受赠人在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使不应获奖者获奖，与×××设立目的不符的；



　　（
 2
 ）受赠人擅自将×××奖学金挪作他用的。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八条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本合同在自受赠人表示接受本赠与时起成立并生效。



　　第九条　其他



　　（
 1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一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作出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
 2
 ）本合同签订之后须经公证签订之后，始得成立与生效。



　　（
 3
 ）本合同正式文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赠与人：（章）　　　　　
 
 　　
 受赠人：



　　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户：
 
 账户：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公证意见：



　　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赠与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赠与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因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性，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不享有权利而只负有义务，受赠人则只享有权利而不负有义务。因此事实上，在赠与合同的订立中，少有恶意的陷阱。但少有并不等于没有，无论是赠与人还是受赠人，在签订赠与合同之前都应注意到以下欺诈陷阱的存在，以防被人利用。



　　
 1
 ．赠与人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但受赠人可以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赠与人不得以受赠人无完全行为能力为由撤销赠与。



　　
 2
 ．赠与物须为赠与人所有或赠与人享有完全处分权。



　　未经共同共有人同意，擅自将共有物赠与他人，不生赠与的效力。



　　
 3
 ．赠与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任何人不得强制、胁迫他人赠与，或欺骗他人而使之为赠与行为。



　　
 4
 ．赠与合同虽然不以书面形式为必要，但最好采用书面形式。



　　重大的赠与合同，最好经过公证，因为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效力最为完满，具有强制执行力。



　　
 5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赠与人应积极自觉地交付赠与物。否则，受赠人有权要求交付。



　　
 6
 ．赠与合同生效后，赠与人应尽足够的注意，谨慎地保管好赠与物。



　　如果因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物毁损、灭失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7
 ．赠与人原则上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但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保证无瑕疵的除外。



　　因而，如果赠与物存在瑕疵，赠与人应如实告知受赠人，以防受赠人受损害。



　　赠与合同是一方仅给予财产而不享有利益，另一方获得财产却不承担义务，这种利益关系的形式上的不平衡致使赠与人与受赠人都可能产生错误认识与心态。赠与人会因为无偿付出利益而疏于考虑自身应承担的义务和受赠人的合理要求与权利。例如，赠与人对赠与标的质量的审查不甚注意，甚至对质量瑕疵亦听之任之，除了恶意赠与故设陷阱的情形外，赠与人的这种心态与怠于注意可能给受赠人带来合同风险。另一方面，受赠人因为无偿接受利益，一般不去考虑自己在赠与关系中享有何种权利，应该对赠与提出哪些合理要求，以致疏于审查赠与人的主体资格，赠与标的物的质量、性能，甚至受到了损害也未必能理直气壮地索取赔偿。赠与合同中双方当事人这种错误的认识与心态给合同陷阱与风险的出现创造了主观上的条件。



　　（二）赠与合同的风险防范



　　防范赠与合同关系中产生的陷阱与风险，赠与合同中的当事人应当针对合同关系可能出现的陷阱与风险的表现形式，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



　　
 1
 ．严格审查赠与人的主体资格和实施赠与行为的财产能力与态度。



　　在签订赠与合同的前后，受赠人有必要对赠与人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及履约心态进行分析审查，这是受赠人防范赠与陷阱与风险的第一条应当采取的措施。如果经过了解查实，赠与人无权处分其赠与的标的物，或者其经营状况及财产状况恶化，或者赠与人缺乏实施赠与行为，没有实际交付赠与财产的真实愿望，甚至利用赠与行为掩盖其他非法目的，受赠人应当慎重行事，延缓签订赠与协议或者立即停止赠与合同的协商过程，拒绝接受赠与。如果已经签订赠与合同，可以提出中止合同的履行，在一定情况下依照有关规定拒绝受领赠与的标的物，并向有关单位反映情况。





　　审查赠与人的主体资格，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要求对方出示营业执照，查看对方对赠与财产的产权证明等。



　　
 2
 ．对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登记或过户手续的赠与标的物，当事人应当及时到有关单位履行法定手续。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财产自交付时起转移所有权，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律要求不动产与某些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应当办理登记过户手续才能有效。故凡赠与房产、车辆、船舶等标的物，双方应持有关有效证件与文书，到有关单位办理法定手续，否则，可能留下所有权问题的后遗症。



　　
 3
 ．认真审查赠与物的质量，注意发现其质量瑕疵。



　　因为赠与是赠与人无偿支付财产，极可能不太注意该项财产的质量或者不告知标的物瑕疵。因此受赠人一定要仔细验查标的物的质量，尤其注意其有无瑕疵，其瑕疵对保管、使用存在多大的影响。对于瑕疵严重无法使用，甚至可能引发人身财产损害的赠与财产，受赠人有权拒绝受领。如果赠与人故意不告知标的物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而造成了受赠人的损失，受赠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要求赠与人赔偿损失。



　　
 4
 ．在撤销赠与合同之前，最好先向法律人士请教一番。



　　赠与人赠与财产有各种目的与原因，可以基于自己的想法向受赠人提出要求和设定义务，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不损害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设定的义务应当受到法律认可。受赠人受领赠与财产之后如果出现了下列之一的行为，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①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其近亲属；②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③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撤销之后，赠与人有权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的财产。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某市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损失惨重。该市素以“盛产”艺术家著称于世。该市的艺术家想为家乡父老作点贡献，最后决定举行一场赈灾义演文艺晚会，并将晚会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家乡父老以重建家园。晚会由市政府组织，并由电视台通过地面卫星向全国现场直播，同时专门成立了晚会募捐处，负责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大化公司系该省著名的社会公众公司，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在该省具有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在晚会进行过程当中，大化公司明确表示愿意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以支持灾民重建家园。大化公司董事长王先生还在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晚会过后，始终不见大化公司的
 100
 万元人民币到账。募捐处工作人员多次与大化公司交涉，大化公司均以公司最近流动资金紧张为由拒绝履行其诺言。募捐处愤然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大化公司交付
 100
 万元人民币。



　　【剖析】



　　本案也涉及到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问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募捐处是否有权要求大化公司支付
 100
 万元人民币。



　　众所周知，赠与合同是实践合同。赠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就一方无偿转移财产于另一方达成协议后，赠与人反悔的，受赠人一般无权要求赠与人交付赠与物。这体现了法律对赠与人利益的特别保护。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受赠人的利益也应予以保护。否则，将使受赠人的期待利益落空。更有甚者，如果对受赠人的期待利益一概不予保护，势必危及整个社会赖以存续的信用机制，从而使社会经济秩序动荡不安，危害交易安全。有鉴于此，立法者通过对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利益的权衡，于特定情形下，不给赠与人反悔的权利，例外的规定受赠人在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物时有要求赠与人交付的权利，并以公权力作为后盾。赠与人经请求仍不交付的，受赠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种例外规定，一般存在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之中。我国《合同法》第
 186
 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
 188
 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这样规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本案中，大化公司的赠与具有救灾和社会公益性质，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晚会募捐处有权要求大化公司支付
 100
 万元人民币，并诉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案例
 2
 】



　　华荣公司系生产儿童玩具的专业厂家，在某省
 N
 市注册。为了推广公司形象，华荣公司将其生产的第一批木制玩具一千套全部赠送给
 N
 市机关幼儿园。不久，很多家长发现小孩双手红肿、二目无神，并有头发脱落现象，纷纷到幼儿园询问。幼儿园老师也反映：近来上课小朋友们总是无精打采，没有往日的调皮淘气。在专家的协助下，幼儿园经过仔细调查，认为并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小朋友上述症状的原因。后来，有家长反映：是不是幼儿园的玩具有问题？幼儿园申请有关部门对该批木制玩具进行鉴定。结果表明，该批木制玩具使用了一种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有毒粘合剂。



　　【剖析】



　　本案涉及到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瑕疵担保责任问题，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华荣公司是否应对该批木制玩具对幼儿园小朋友的损害负担赔偿责任。



　　《合同法》第
 191
 条规定：“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赠与合同为无偿合同，所以对于赠与物的瑕疵赠与人原则上不承担责任。但如此赠与人明知赠与物有瑕疵而不告知或者保证赠与物无瑕疵而造成受赠人损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谓故意不告知瑕疵，是指赠与人自赠与合同订立时起至履行时止，所知之瑕疵而不告知受赠人。但如果受赠人已知赠与物之瑕疵的，则不发生因信其无瑕疵而受损害的问题。所谓因瑕疵所生损害，是指受赠人因相信赠与物无瑕疵而使用所发生的损害。



　　本案中，华荣公司为推广公司形象，明知其生产的木制玩具有重大瑕疵而不告知幼儿园，致使幼儿园的小朋友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华荣公司应当对此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章　最新出版合同签订与范例



　　出版合同是指著作人就出版事宜与出版人所达成的协议。出版合同的标的是作品，包括：著作、译作、剧本、乐谱、绘画、书法、地图等等。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合同是图书出版合同，但事实上出版合同的适用范围极广。



　　一、出版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双方当事人的名称和地址



　　这是合同的前置部分，要写明双方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还包括双方的合法继承人的姓名及双方的永久住址或地址；注明签约日期、作品的名称和类型、估计字数或页码以及开本。



　　（二）明确规定作者转让图书出版权的文种、期限、出版和发行地区



　　（三）作者的保证与赔偿以及作品要求



　　合同中要注明作者保证其作品不侵犯别人的版权，没有诽谤、淫秽的内容等，如果发现上述问题而给出版者造成损失，作者负责赔偿。还应注明对作品的内容、篇幅、体例等的具体要求。



　　（四）明确约定作者交稿的日期、稿件的形式（注明是手稿还是打印稿），同时约定出版者出书的日期



　　（五）版权不属于作者的资料的使用办法



　　写明作品需引用第三者的插图或照片时，作者应取得第三者许可并为此支付报酬。



　　（六）提供索引和其他补充资料的办法



　　如由作者亲自提供，或作者同意由第三者提供，其报酬从出版方付给作者的版税中扣除。



　　（七）作者审读校样



　　如规定由作者审读校样，作者应按时审读和退回校样。如果校样不能按时退还或因修改过多而增加排版费用，著译者应承担部分费用（不超过稿酬总额的
 30
 ％）。



　　（八）出版者自行决定印刷和发行作品的方式与办法



　　如果出版者自冒风险、自筹资金出版图书，由出版者决定用什么纸张、几号字型、图书的印数和定价、如何装订等。



　　（九）写明出版者支付作者稿酬的数量（或计算方法）、期限和方式书籍稿酬分为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两种，初版的书籍按字数付给作者基本稿酬，同时按印数多少付给印数稿酬。再版时只付印数稿酬。还应写明自合同签字后，预付给作者一部分基本稿酬，其余稿酬在书籍出版后（见到样书后
 30
 天内）结清。



　　（十）图书出版权再转让的收入分配



　　如经作者同意将精装书的重印出版权和缩写本的出版权或将平装书的出版权转让给第三者，应约定出版者至少应将所得收入的　％支付给作者。在合同有效期间，经著者（或译者）同意，出版者有权允许第三者以摘编、选编形式转载本著作（或译作），须将与第三者签订的合同及其他有关文件的抄件寄给著者（或译者），并将从第三者所得报酬的三分之二付给著者（或译者）。



　　（十一）翻译权及其他从属权的转让



　　如果著译者委托出版者在合同有效期间授权第三者使用下列权利，出版者应将与第三者签订的合同及其他有关文件的抄件寄给著译者，并应按下列比例向著译者支付从第三者所得报酬：改编—
 75
 ％；翻译—
 75
 ％；表演—
 75
 ％；播放—
 80
 ％；录音录像—
 80
 ％；摄制影片—
 80
 ％。



　　（十二）送给著译者样书和著译者购书办法



　　著译作出版后，出版者应免费送给著译者样书
 15
 至
 20
 本。著译者可以批发价格或低于批发价的价格向出版者购书以供自用。



　　（十三）滞销图书的处理办法



　　如未经作者同意，图书首次出版未满两年，出版者不得降价出售；两年之后，图书滞销，出版者事先通知作者后可以降价出售，作者有权优先购买。



　　（十四）对竞争性作品的限制



　　在出版合同有效期间，作者不得将有竞争能力的作品交第三者出版，影响出版合同中规定的作品的发行，使出版者遭受损失。



　　（十五）合同的转让



　　未经作者同意，出版者不得将作者在合同中给予出版者的权利和利益转让给第三者。



　　（十六）修订再版



　　在图书发行一定时间之后，如出版者要求作者修订再版，以适应新的情况，作者应当修订，出版者应为此付酬；如本人不愿修订或作者死亡，应该允许出版者请人修订，其费用从应付给作者的稿酬中扣除。



　　（十七）脱销和绝版



　　在合同有效期间，如图书脱销或绝版，出版者应在接到作者通知若干月之内重印发行；如过若干时期后，市场上仍然见不到图书，作者给予出版者的所有权利全部自动回归作者，合同失效。



　　（十八）优先选择权



　　合同中的作品出版后，出版者对作者的第二、第三部作品有优先选择出版的权利，但作者交稿六个星期内，出版者应明确答复是否愿意出版。如果超过六个星期不答复，则认为已被接受；如果不出版，作者有权要求赔偿。



　　（十九）废约及违约责任



　　如作者不按时交稿、审阅和退还校样，拒绝修订作品，也不同意他人修订，或有其他违约行为，出版者有权废约和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版者不按规定的时间出版作品，拒绝重印，不按时支付稿酬；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作者有权废约和要求赔偿损失。合同签订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图书不能出版，出版者应支付著译得
 50
 ％～
 70
 ％的基本稿酬。遇有这两种情况都应将稿件退还著译者。



　　（二十）发生侵权事件的处理办法



　　如发现第三者侵犯作品的版权，出版者可以作者的名义提出诉讼，从侵权方获得的经济赔偿，扣除诉讼费用外，与作者双方平分。



　　（二十一）争议的解决办法



　　二、出版合同常用示范文本



　　图书出版合同



　　（标准样式）



　　（国家版权局
 1999
 年）



　　甲方（著作权人）：地址：



　　乙方（出版者）：地址：



　　作品名称：



　　作品署名：



　　甲乙双方就上述作品的出版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或其他国家和地区、全世界）
 *
 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汉文、×文）
 *
 文本的专有使用权。



　　第二条　根据本合同出版发行的作品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



　　（五）泄露国家机密；



　　（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三条　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授予乙方的权利。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四条　甲方的上述作品含有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内容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五条
 
 上述作品的内容、篇幅、体例、图表、附录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第六条　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将上述作品的誊清稿交付乙方。甲方不能按时交稿的，应在交稿期限届满前
 
 日通知乙方，双方另行约定交稿日期。甲方到期仍不能交稿的，应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报酬的
  %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可以终止合同。甲方交付的稿件应有作者的签章。



　　第七条　乙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出版上述作品，最低印数为
 
 册。乙方不能按时出版的，应在出版期限届满前
 
 日通知甲方，并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报酬的
  %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双方另行约定出版日期。乙方在另行约定期限内仍不出版的，除非因不可抗力所致，乙方应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向甲方支付报酬和归还作品原件，并按该报酬的
  %
 向甲方支付赔偿金，甲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八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第一条约定的权利许可第三方使用。如有违反，另一方有权要求经济赔偿并终止合同。一方经对方同意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权利，应将所得报酬的
  %
 交付对方。



　　第九条　乙方尊重甲方确定的署名方式。乙方如需更动上述作品的名称，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应征得甲方同意，并经甲方书面认可。



　　第十条　上述作品的校样由乙方审校。



　　（上述作品的校样由甲方审样。甲方应在
 
 日内签字后退还乙方。甲方未按期审校，乙方可自行审校，并按计划付印。因甲方修改造成版面改动超过
  %
 或未能按期出版，甲方承担改版费用或推迟出版的责任。）
 *



　　第十一条　乙方采用下列方式及标准之一向甲方支付报酬：



　　（一）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
 
 元
 /
 每千字×千字＋印数（以千册为单位）×基本稿酬
  %
 。或



　　（二）一次性付酬：
 
 元。或



　　（三）版税：
 
 元（图书定价）×
  %
 （版税率）×印数。



　　第十二条　以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方式付酬的，乙方应在上述作品出版后日内向甲方支付报酬，但最长不得超过半年。



　　或以一次性支付方式付酬的
 
 ，乙方在甲方交稿后日内向甲方付清。



　　或以版税方式付酬的
 
 ，乙方在出版后日内向甲方付清。



　　乙方在合同签字后日内，向甲方预付上述报酬的
  %
 （元）。
 *



　　乙方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报酬的，甲方可以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继续履行付酬的义务。



　　第十三条　甲方交付的稿件未达到合同第五条约定的要求，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进行修改，如甲方拒绝按照合同的约定修改，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甲方返还本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预付报酬。如甲方同意修改，且反复修改仍未达到合同第五条的要求，预付报酬不返还乙方；如未支付预付报酬，乙方按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报酬的
  %
 向甲方支付酬金，并有权终止合同。



　　第十四条　上述作品首次出版年内，乙方可以自行决定重印。首次出版年后，乙方重印应事先通知甲方。如果甲方需要对作品进行修改，应于收到通知后日内答复乙方，否则乙方可按原版重印。



　　第十五条　乙方重印、再版，应将印数通知甲方，并在重印、再版日内按第十一条的约定向甲方支付报酬。



　　第十六条　甲方有权核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报酬的账目。如甲方指定第三方进行核查，需提供书面授权书。如乙方故意少付甲方应得的报酬，除向甲方补齐应付报酬外，还应支付全部报酬
 %
 的赔偿金并承担核查费用。如核查结果与乙方提供的应付报酬相符，核查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七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如图书脱销，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重印、再版。如甲方收到乙方拒绝重印、再版的书面答复，或乙方收到甲方重印、再版的书面要求后月内未重印、再版，甲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十八条　上述作品出版后
 
 日内乙方应将作品原稿退还甲方。如有损坏，应赔偿甲方元；如有遗失，赔偿
 
 元。



　　第十九条　上述作品首次出版后
 
 日内，乙方向甲方赠样书册，并以折价售予甲方图书
 
 册。每次再版后
 
 日内，乙方向甲方赠样书
 
 册。



　　第二十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按本合同第十一条（一）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方式，或者按本合同第十一条（二）一次性付酬方式向甲方支付报酬的，出版上述作品的修订本、缩编本的付酬的方式和标准应由双方另行约定。



　　第二十一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许可第三方出版包含上述作品的选集、文集、全集的，须取得乙方许可。



　　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出版包含上述作品的选集、文集、全集或者许可第三方出版包含上述作品的选集、文集、全集的，须另行取得甲方书面授权。乙方取得甲方授权的，应及时将出版包含上述作品选集、文集、全集的情况通知甲方，并将所得报酬的
  %
 交付甲方。



　　第二十二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许可第三方出版上述作品的电子版的，须取得乙方的许可。



　　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出版上述作品电子版或者许可第三方出版上述作品电子版的，须另行取得甲方书面授权。乙方取得甲方授权的，应及时将出版上述作品电子版的情况通知甲方，并将所得报酬的
  %
 交付甲方。



　　第二十三条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使本合同第一条授权范围以外的权利。



　　（甲方授权乙方代理行使（本合同第一条授权范围以外）使用上述作品的权利，其使用所得报酬甲乙双方按比例分成。）



　　第二十四条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变更、续签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得商定。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年。



　　第二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注：带
 *
 的为选择性内容。



　　甲方：　　　
 
 （签章）
 
 乙方：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图书出版合同



　　（参考文本）



　　甲方（著作权人）：　　　　
 
 地址：



　　乙方（出版者）：　　　　　
 
 地址：



　　作品名称：



　　作者名称：



　　甲乙双方就上述作品的出版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　　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　　文本的专有使用权。



　　第二条　根据本合同出版发行的作品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



　　（五）泄露国家机密；



　　（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三条　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授予乙方的权利。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四条　甲方的上述作品含有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内容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三条
 
 上述作品的内容、篇幅、体例、图表、附录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第六条　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将上述作品的誊清稿交付乙方。



　　甲方不能按时交稿的，应在交稿期限届满前　　日通知乙方，双方另行约定交稿日期。甲方到期仍不能交稿的，应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报酬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甲方交付的稿件应有作者的签章。



　　第七条　乙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出版上述作品，最低印数为　　册。乙方不能按时出版的，应在出版期限届满前　　　日通知甲方，并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报酬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双方另行约定出版日期。乙方在另行约定期限内仍不出版的，除非因不可抗力所致，乙方应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向甲方支付报酬和归还作品原件，并按该报酬的　　％向甲方支付赔偿金，甲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八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第一条约定的权利许可第三方使用。如有违反，另一方有权要求经济赔偿并终止合同。一方经对方同意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权利，应将所得报酬的　　％交付对方。



　　第九条　乙方尊重甲方确定的署名方式。乙方如需更动上述作品的名称，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应征得甲方同意，并经甲方书面认可。



　　第十条　上述作品的校样由乙方审校。



　　＊上述作品的校样由甲方审校。甲方应在　　日内签字后退还乙方。甲方未按期审校，乙方可自行审校，并按计划付印。因甲方修改造成版面改动超过　　％或未能按期出版，甲方承担改版费用或推迟出版的责任。



　　第十一条　乙方采用下列方式及标准之一向甲方支付报酬：



　　（一）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　　元／每千字×　　千字＋印数（以千字为单位）×基本稿酬　　％。



　　（二）一次性付酬：　　元。



　　（三）版税：　　元（图书定价）×　　％（版税率）×印数。



　　第十二条　以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方式付酬的，乙方应在上述作品出版后　　日内向甲方支付报酬，但最长不得超过半年。



　　以一次性支付方式付酬的，乙方在甲方交稿后　　日内向甲方付清。



　　以版税方式的付酬的，乙方在出版后　　日内向甲方付清。



　　乙方在合同签字后　　日内，向甲方预付上述报酬的　　％（元）。



　　乙方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报酬的，甲方可以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继续履行付酬的义务。



　　第十三条　甲方交付的稿件未达到合同第五条约定的要求，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进行修改，如甲方拒绝按照合同的约定修改，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甲方返还本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预付报酬。如甲方同意修改，且反复修改仍未达到合同第五条的要求，预付报酬不返还乙方；如未支付预付报酬，乙方按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报酬的　　％向甲方支付酬金，并有权终止合同。



　　第十四条　上述作品首次出版　　年内，乙方可以自行决定重印。首次出版　　年后，乙方重印应事先通知甲方。如果甲方需要对作品进行修改，应于收到通知后　　日内答复乙方，否则乙方可按原版重印。



　　第十五条　乙方重印、再版，应将印数通知甲方，并在重印、再版　　日内按第十一条的约定向甲方支付报酬。



　　第十六条　甲方有权核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报酬的账目。甲方指定第三方进行核查，需提供书面授权书。如乙方故意少付甲方应得的报酬，除向甲方补齐应付报酬外，还应支付全部报酬　％的赔偿金并承担核查费用。如核查结果与乙方提供的应付报酬相符，核查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七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如图书脱销，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重印、再版。如甲方收到乙方拒绝重印、再版的书面答复，或乙方收到甲方重印、再版的书面要求后　　月内未重印、再版，甲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十八条　上述作品出版后　　日内乙方应将作品原稿退还甲方。如有损坏，应赔偿甲方　　元；如有遗失，赔偿　　元。



　　第十九条　上述作品首次出版后　　日内，乙方向甲方赠样书
 20
 册，并以　　折价售予甲方图书　　册。再次再版后　　日内，乙方向甲方赠样书　　册。



　　第二十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按本合同第十一条（一）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方式，或者按本合同第十一条（二）一次性付酬方式向甲方支付报酬的，出版上述作品的修订本、缩编本的付酬的方式和标准应由双方另行约定。



　　第二十一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许可第三方出版包含上述作品的选集、文集、全集的，须取得乙方许可。



　　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出版包含上述作品的选集、文集、全集或者许可第三方出版包含上述作品的选集、文集、全集的，须另行取得甲方书面授权。



　　乙方取得甲方授权的，应及时将出版包含上述作品选集、文集、全集的情况通知甲方，并将所得报酬的　　％交付甲方。



　　第二十二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许可第三方出版上述作品的电子版的，须取得乙方的许可。



　　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出版上述作品电子版或者许可第三方出版上述作品电子版的，须另行取得甲方书面授权。乙方取得甲方授权的，应及时将出版上述作品电子版的情况通知甲方，并将所得报酬的　　％交付甲方。



　　第二十三条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行使本合同第一条授权范围以外的权利。



　　＊甲方授权乙方代理行使　　　　上述作品的权利，其使用所得报酬甲乙双方按　　比例分成。



　　第二十四条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变更、续签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



　　第十二六条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年。



　　第二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甲方：　　　　　　　　　　　　　　　　乙方：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的为选择性内容。



　　自费出版图书合同



　　（参考文本）



　　出版社，以下简称甲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执行。



　　第一条　甲方同意将乙方的，《　　　　》书稿列入甲方　　　　年自费出版计划。



　　第二条　乙方在　　　　年　　月　　日前将完整的书稿交付甲方，并保证书稿质量，文责自负。



　　第三条　甲方负责对书稿进行质量检查，如发现书稿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和有不健康内容，应在接到书稿的　　个月内将书稿退还乙方，不予出版，本合同失效。



　　第四条　甲方接到书稿　　个月内完成其编辑加工，复审，终审，封面设计和板式设计以后，并承担校对、书籍定价及质量检查工作。



　　第五条　乙方负责出书的全部费用，并按标准向甲方预付下列款项：



　　［暂定：书稿字数为　　万字，



　　总码洋为　　元／册×　　册：　　元］



　　费用项目
 
 管理费
 
 编审费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校对费



　　标准
 
 总码洋的％
 
 元／万字
 
 元／幅
 
 元／万字
 
 元／万字次



　　计



　　总计人民币（大写）：



　　甲方收款后发稿，负责“齐、清、定”。



　　第六条　乙方负责印刷，装订，保证书籍质量，出书
 15
 天内，按本合同第五条标准以书籍实际总码洋和字数向甲方结清各款项，并交甲方样书　　册及全套纸型。



　　第七条　本合同有效期限为　　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甲方享有本书稿的专有出版权。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未按本合同规定将乙方的书稿列入出版计划，应退还乙方的预付款，并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元。



　　
 2
 ．甲方未按第四条规定完成书稿编辑等工作，每延期一个月，应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元。



　　
 3
 ．乙方未按期向甲方交付书稿，每延期一个月，应向甲方偿付违约金　
 
 元。



　　
 4
 ．乙方未按期向甲方交付预付款，每延期一个月，应向甲方偿付违约金　　元。



　　
 5
 ．乙方未按期向甲方结清各款项，应向甲方偿付未结清款　　％的违约金。



　　第九条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执行合同期间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



　　第十条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年　　月　　日订



　　图书约稿合同



　　（参考文本）



　　约稿者：　　　　出版社，以下简称甲方；



　　著者（或译者）：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快出书、出好书，甲方邀请乙方撰写（或翻译书稿），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执行。



　　第一条　著作稿（或译稿）名称



　　
 1
 ．著作稿名称：



　　
 2
 ．译稿名称：



　　本译作原著名称：　　　　原著作者姓名及国籍：



　　原出版者及出版地点、年份：



　　第二条　对著作稿（或译稿）的要求　　　　　　。



　　第三条　全稿字数和插图（照片）　　　　　　。



　　第四条　稿费



　　按有关规定，初定每千字　　
 元。



　　第五条　交稿日期　　年　　月　　日止交完全部书稿。



　　第六条　甲方的责任



　　
 1
 ．甲方收到稿件后在　　天内通知乙方已收到稿件，在　　月内审阅完毕，通知乙方是否采用或退改。否则认为稿件已被接受。



　　
 2
 ．甲方如对稿件无修改要求。应在规定的审阅期限内与乙方签订出版合同。



　　
 3
 ．甲方如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乙方在　　个月内修改退回。甲方应在　　个月内审阅完毕。



　　
 4
 ．稿件如经修改符合出版要求，甲方应在审阅期限内与乙方签订出版合同。若经修改仍不符合要求，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合同并将稿件退还乙方，但应根据约稿情况向乙方支付　　元的约稿费，作为给乙方劳动的补偿。



　　
 5
 ．本合同签订后，所约稿件如达到出版水平：（
 1
 ）由于甲方的原因不能签订出版合同，应向乙方支付基本稿酬　　％，并将稿件归还乙方；（
 2
 ）由于客观形势变化，不能签订出版合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基本稿酬　　％，稿件由甲方保留　　年，在此期限内若有第三者（出版社）愿出版上述稿件，乙方必须先征询甲方是否出版。若甲方不拟出版，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收回稿件交第三者出版。超过上述保留期限，甲方应将稿件退还乙方，本合同自行失效。



　　
 6
 ．甲方收到所约稿件后，若将稿件损失或丢失，应赔偿乙方经济损失　　元。



　　第七条　乙方如不能按期交完稿件，每延迟一个月，应向甲方偿付违约金　　元。



　　
 1
 ．如稿件由乙方修改，乙方不能按期交回修改稿，每延期一个月，应向甲方偿付违约金　　元。



　　
 2
 ．乙方如非因不可抗力而终止本合同，应向甲方偿付违约金　　元。



　　
 3
 ．乙方如将甲方所约稿件投寄其他出版单位或期刊，应向甲方偿付违约金　　元。



　　第八条　甲方双方签订出版合同后，本合同即自行失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代表人：　　
 
 （签字）
 
 代表人：　　（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授予翻译权合同



　　（标准样式）



　　（国家版权局
  1992
 年
 9
 月）



　　甲方（著作权人）：　　　　
 地址：



　　乙方（出版者）：　　　　
 
 国籍：　　　　　　　地址（主营业所或住址）：



　　合同签订日期：　　　　
 
 地点：



　　鉴于甲方拥有（作者姓名）（下称“作者”）的作品（书名）（下称“作品”）第（版次）的著作权，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国家、地区）以图书形式用（文字）翻译、出版　　册（印数）上述作品译本（下称“译本”）的专有使用权。



　　第二条　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授予乙方的权利。如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著作权，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三条　为翻译的目的，甲方应免费向乙方在　　日内提供上述作品的　　加工副本。



　　第四条　乙方根据本合同第十七条规定，为获得出版译本的权利，向甲方支付报酬，支付方式为：



　　（一）版税：　　　　（货币单位）【译本定价×　　％（版税率）×销售数　　（或印数）】；（例如文学作品
 8
 ％，科技作品
 10
 ％）



　　（二）一次性付酬：（货币单位）（例如文学作品每千字
 80
 元，科技作品每千字
 50
 元）。如果译本的最后定价高出预计定价，乙方应在译本出版后按　　％增加向甲方支付的报酬。



　　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　　月内，向甲方预付　　％版税，其余版税于出版后按　　月结算分期支付，或在　　月内一次付清。



　　第五条　乙方负责安排有资格和有能力的译者对作品进行准确的翻译，译者姓名和其资格证明应送交甲方，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删节、增加或以其他方式修改作品。



　　第六条　有关译本的质量问题，由甲乙双方商定。



　　第七条　乙方将作者的姓名标注在译本的封面、护封和扉页的显著位置，并注明：“此版本（书名）系（乙方名称）与（甲方名称）于　　年　　月协议出版。”



　　第八条　乙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出版译本。乙方因故未能按时出版，应在出版期限届满前　　日通知甲方，双方另行约定出版日期。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比例为　　，乙方在双方另行约定的出版日期仍不能出版，甲方可以终止合同，乙方应向甲方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比例为　　。



　　第九条　译本一经出版，乙方应免费于　　日前向甲方提供　　本样书，并应尽力推销译本的复制品。



　　第十条　如果乙方希望增加　　册（印数），　　年内乙方可以自行决定增加印数，但应将拟议的印数和定价通知甲方，并于　　日内按第四条规定的　　方式向其支付报酬。如果乙方未在译本脱销后　　月内再次重印译本，授予的权利回归甲方。



　　第十一条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行使除第一条规定的译本的其他任何权利。



　　第十二条　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不得将所授予的翻译权许可任何第三方行使，译本也不得单独使用乙方自己的版本说明。



　　第十三条　如果乙方未在　　日内支付本合同规定的报酬，如甲方不解除合同，乙方应继续履行合同支付报酬，并支付逾期违约金，比例为　　；如甲方解除合同，乙方应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比例为　　。



　　第十四条　除本合同明确授予乙方的权利之外，作品的其他所有权利由甲方保留。乙方希望取得的权利，应在本合同中明确约定。



　　第十五条　甲方有权核查译本的印数。如甲方指定第三方核查，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如乙方隐瞒印数，除向甲方补齐应付报酬外，还应支付违约金并承担核查费用。如核查结果与乙方提供的印数相符，核查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六条　如果乙方违反了本合同的约定，又未能在甲方通知其　　月内改正，或甲方已撤销不能履行的合同，本合同自动终止，授予乙方的翻译权回归甲方，乙方应向甲方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比例为　　　　。



　　第十七条　乙方委托　
 　（银行）以　
 　（票据）的方式向甲方支付报酬，并按　　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排价折算成合同确定的币种支付。



　　第十八条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　　（仲裁机构）仲裁，或向　　（法院）提起诉讼。



　　中国仲裁机构为　　　　　　　　　　　　　　　　仲裁委员会。



　　第十九条　因本合同纠纷提起的仲裁或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条　本合同以中、　　（外国文字）两种文字写成，两种文字的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续签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年。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甲方：　　　　　　　　　　　　　　　　乙方：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三、出版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出版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1
 ．合同无效的欺诈陷阱



　　说到无效版权合同，必先谈及有效版权合同，有效版权合同的成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①合同主体合作。版权合同的主体是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合同主体合格是合同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②版权合同的内容合法。即版权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这又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品合法，即作品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凡法律明确禁止传播或公开的作品、侵犯他人版权或丧失版权的作品都不能成为版权合同的标的；二是条款合法，即条款明确齐全且符合法律规定。若不符合上述条件，则为无效合同。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无效版权合同大体有以下几类：



　　①合同主体不合格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如未经批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单位或个人，无权经营出版业、录像业的电台或电视台，这些单位或个人与版权人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②合同内容不合格的为无效合同。如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意的情形下所签的合同，合同条款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严重违反社会公益和道德标准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③无效代理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如代理人未经授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消灭后签订的合同，事后未得到被代理人追认的为无效合同。



　　但是，在现实中却常常出现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不愿看到的一幕。如一方当事人无缔约能力而产生的无效代理合同，内容不合法而使双方当事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等情形。例如某市业余作者张某创作了一部小说《本色》，并与该市某出版社联系出版，出版社认为该小说很有市场，于是与张某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合同约定：出版社在出书后二月内一次性付给张某基本稿费和印数稿酬
 8000
 元，若出版社因故不能出版，出版社一次性付给张某基本稿费
 2000
 元。就在该稿件在印刷厂排印过程中，省新闻出版局接到举报称该书有大量的淫秽情节描写，后经审查，确认该书为淫秽作品，新闻出版局发文查禁了该小说，并没收原稿。张某得知情况后，要求出版社按合同约定支付基本稿费
 2000
 元，并退还原稿。



　　在上述案例中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一是张某的作品是否受版权法的保护。由于张某的小说属淫秽作品，根据我国新闻出版法的规定：淫秽作品禁止出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依法禁止出版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所以张某的作品不受版权法的保护。二是张某与出版社订立的合同是否有效。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份有效的版权合同，但形式合格的合同并不意味着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内容不合法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所以张某无权要求出版社支付稿酬和索回原稿，相反，张某和出版社都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2
 ．著作人一稿多投的欺诈陷阱



　　出版合同除了图书出版合同外还包括报刊出版合同。在报刊出版合同中，常常会出现“一稿多投”的现象，这是因为：第一投稿者在法定时间内一般很少会收到稿件刊用的通知，这其中又有其客观存在的原因，主要是报社来稿量大，稿件时效性强，不可能对每一件来稿都作出是否录用的通知。另外，编辑在处理稿件时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等到决定录用时已接近排稿时间，基于这些原因，使得作者往往不能在法定时间收到刊用通知。第二是作者为提高用稿率而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进行“一稿多投”。



　　一稿多投是否违法，我国《著作权法》虽未明确规定，但在有关条文中体现了禁止“一稿多投”的精神。我国《著作权法》第
 32
 条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杂志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未收到杂志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杂志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此条款可知投稿者不能一稿同时多投，但过了法定时间可以向别的报社和期刊投稿。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报刊出版社往往在杂志扉页或征文启事中发表诸如“勿一稿两投，来稿一般不退；三月内未见刊用，可自行处理”一类的声明。此类声明是何种性质的法律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否符合《著作权法》第
 32
 条中“双方另有约定”的规定？由于对以上这种法律问题的认识不同，双方当事人极易为此引起合同纠纷。



　　
 3
 ．出版合同订立阶段的欺诈陷阱



　　在版权合同中，产生陷阱与风险的原因多种多样，陷阱与风险表现形式也千奇百怪，版权合同在订立时由于各种原因而起纠纷的比率很大，所以把好合同第一关即订立合同时采取防范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规范合同成了避免纠纷的一个有效手段。



　　版权合同订立时由于当事人的不慎重和过于匆匆忙忙，容易种下日后麻烦的种子。



　　①合同主要条款不完备而引起的麻烦。如在出版合同中，出版方故意不写出版期限而造成合同陷阱等。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版权合同必须具备以下主要条款：
 a
 ．许可使用作品的方式；
 b
 ．许可使用的权利；
 c
 ．许可使用的范围、期限；
 d
 ．付酬标准和办法；
 e
 ．违约责任；
 f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等。合同中的主要条款，是明确版权人与使用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依据，也是检验合同是否合法的凭证。因此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合同条款是否完备齐全，以防不测。



　　②合同的形式要件不具备而导致的隐患。如在约稿合同中，因为是熟人或朋友，故而采用“君子协定”的方式，而此方式对双方无法律约束力，由于其他情况的出现极易引起纠纷。因此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按照法律的规定，避免由于合同形式要件不具备而产生的纠纷。



　　③合同内容不合法而引起的违法风险。



　　④作品权利瑕疵而引起的合同利益实现障碍。如作品系假冒、抄袭之作或者是合作作品，未经合作者另一方的同意许可他人使用的，这些都极易造成合同陷阱与风险。



　　除此之外，由于合同条款不明确、内容不完善、语言表达不规范而引起的合同纠纷多多。所以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要增强合同意识，最好采用国家版权局提供的标准合同，尽量避免由于合同不规范、不完整而引起的合同缺陷。



　　
 4
 ．出版合同履行阶段欺诈陷阱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由于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毁约、违约、合同纠纷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而造成合同利益实现方面的障碍。



　　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履行义务是最常见的不守合同的行为。如在出版合同中，作者不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稿，出版方不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出版作品等。



　　未按合同约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也是引起合同纠纷常见的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著作权人违背有关专有使用权的约定，在合同有效期限范围内又将同一使用权授予他人；超越著作权人许可使用的范围如未经作者



　　同意，擅自对作品内容进行修改删节等；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故意毁约，如合同履行过程中无故中止合同等都有可以使双方或单方利益受损。例如，某作者郑某与
 A
 省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出版郑某作品，
 A
 省出版社以每千字
 40
 元付给郑某基本稿酬。后
 B
 省出版社以每千字
 45
 元付给郑某基本稿酬，郑某见
 B
 省出版社出价高于
 A
 省出版社遂又授权
 B
 省出版社出版其作品。郑某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图书专有出版权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侵权，应负赔偿责任。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千万勿以小利而忘大义，因为这不单是个义利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合同利益实现的成本高低问题。当事人常常因自己不守法或者违约而付出过高的成本，赔付更多的金钱，耗费更多的心力，这些都构成了合同利益实现成本过高的内容。与其如此，当事人为何不换个思路，避开这伪装的坑穴，抛弃这逐小利而花大价钱的非经济性的行为习惯呢？防范风险，难道就那么困难吗？当我们真正调整了版权观念后，做好事前防范，事后监控，我们有理由相信由此而引起的版权纠纷会越来越少。



　　（二）出版合同的风险防范



　　出版合同是《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有名合同，也是实践生活中较常见的合同。现将签订、履行、终止或解除出版合同的有关注意事项分析如下：



　　
 1
 ．出版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范



　　在出版合同的订立中，应注意如下问题：



　　①要注意出版合同的订立形式。



　　根据新合同法和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出版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报刊、杂志社刊登作品的除外。对于一般的出版合同，即出版社向作者约稿的合同，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以明确作者赋予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因为，出版权是作者的权利，出版社若不能证明作者已赋予自己专有出版权，法律就推定该项权利仍归作者所有。书面合同可以把作者的授权确定下来，防止日后发生纠纷。



　　②出版社在订立合同时，应要求作者保证作品权利的完整性。



　　作者若交付了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作品，出版社一般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除非出版社能够证明自己并不知情，但是出版社进行这种证明往往比较困难。



　　因此，在订立合同时，出版社力争在合同中写明作者的权利保证条款，即作者保证自己的作品是独立完成的，不存在侵犯第三人权利的情况。这样，如果作品出版后，被第三人指控侵权，出版社对外承担责任后，可以根据合同的这一条款向作者追偿。



　　而仅仅以出版合同中的作者权利保证条款也不能免除出版社的对外责任；出版社还须采取一些措施，在日后出现侵权事实时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例如保存作者的原稿，证明自己对作者的稿件没有进行增删，自己尽到了审查的义务，则可对外免责。



　　③作者在出版合同中，应尽量避免签订“出版权在出版后即归出版社所有”的条款。



　　出版权的转让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未涉及，著作权法中只规定了著作权的使用许可。原因在于，出版权主要是作者的一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是基于作者享有的人身权利而产生的，把出版权这种人身权利为主的权利转让，与人身权的性质不符。因此，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权利不超过十年。



　　在实践中，如果作者与出版社签订了这样的合同条款，也不能认定合同无效，作者毕竟可以处分自己的权利。作者在签订类似条款时，须注意转让费的金额不能过低，转让费过低，仅相当于稿酬，这对作者是很不利的。



　　
 2
 ．出版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防范



　　在出版合同履行过程中，作者的违约责任主要表现在不依约定期限向出版社交稿，稿件质量不符合约定，稿件侵犯第三人权利。以上情况发生时，出版社应及时采取措施，要求作者承担责任或对外承担责任后向作者追偿。



　　
 3
 ．出版合同解除或终止阶段的风险防范



　　如果出现当事人一方违约的情况，若构成严重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尽管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尽到了应有的谨慎和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同缺陷还是在所难免，合同纠纷还是难以根除。那么，一旦发生了著作权合同纠纷，当事人又该怎么做呢？是束手无策，坐视权利受损，还是奋起抗争，努力捍卫合法权益呢？其实，对当事人来说，面对合同纠纷，亡羊补牢，及时补救还不算晚。这里便介绍合同纠纷发生后的三种补救措施，即调解、仲裁和诉讼。



　　（
 1
 ）著作权合同纠纷的调解



　　《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调解”，为此类合同调解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里调解应理解为民间调解。主持或参与调解的既可以是民间组织或个人，也可以是著作权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著作权合同纠纷的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第三人主持或参与下，自愿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的活动。在调解中，第三人主要依据纠纷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对整个纠纷查清事实，划分责任，最终促使双方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并自觉履行。



　　著作权合同的调解往往为争议双方制造了一种较为缓和的气氛，也顾全到了当事人的声誉，较能为双方所接受。但同时，由于调解不具约束力，调解协议也常常成为一张空文，不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调解只是当事人发生纠纷后，在双方分歧不太大，利益较一致时才选择的方法。



　　（
 2
 ）著作权合同的仲裁



　　《著作权法》明确认可了仲裁作为著作权合同纠纷解决的手段之一。著作权合同纠纷仲裁有着其他仲裁方式共同的特点。诸如，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人员；仲裁不受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限制；仲裁可以根据当事人要求公开或不公开进行；仲裁裁决一裁终裁等。由于仲裁程序简便、灵活且一裁终局，因此能迅速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同时，仲裁人员多由专业水平较高的行业人士担任，仲裁结果往往更具科学性、权威性；另外，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化裁决，若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因此，随着仲裁处理方式具有的自身优势的不断突出，著作权合同纠纷仲裁正成为解决此类纠纷的日益重要的手段。



　　（
 3
 ）著作权合同纠纷的诉讼



　　著作权合同纠纷发生后，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该类著作权合同纠纷是现实生活中最普遍的解决方式。著作权合同纠纷诉讼的处理主体是人民法院，处理纠纷的依据是著作权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即实体、程序都必须合法；同时人民法院对著作权合同纠纷处理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体现，不仅调解不成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且对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仲裁裁决也可以起诉，并且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的强制执行权也为各类司法文书得以最终落实提供了国家保障。因此，在著作权合同纠纷的现实中，大多数当事人还是将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要手段。不过，诉讼周期长、费用高也是这一解决手段客观存在的不足。



　　总之，调解、仲裁、诉讼三种解决方式为广大合同当事人提供了纠纷解决的选择。当事人只要根据纠纷形成特点、双方利害关系、纠纷轻重缓急等具体情况便可因地制宜选择最佳手段，尽快解决纠纷，亡羊补牢，实现事后救济。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某出版社与作者王某于某年
 1
 月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合同中约定，王某将其编译的某书稿交予该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享有十年专有出版权，出版社将在第二季度出版该编译稿。如出现出版者本身无法控制的特殊情况需推迟出版日期，出版者应与编译者另议出版日期。如更改后的出版日期到期，书稿因印刷原因仍未出版，出版者照付基本稿酬，全部稿酬在出书后结算付清。合同中还规定，合同签订后，书稿由于出版者的原因不能出版，出版者向作者支付稿酬
 1500
 元。合同签订后，出版社并未如合同所规定的在第二季度出书，而是借口纸张涨价、印制成本费提高、征订数不够开印等推迟出版日期，从第二季度拖到第三年
 7
 月。作者王某在此期间曾多次与出版社交涉，并作了让步，如同意将全部稿费补贴出版社，同意将出版日期推迟至第三年底。但直到第四年
 5
 月出版社仍未出版。万般无奈，王某只得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王某在申诉中称：出版社三年半来，一再拖延此书的付印（出版），甚至谎告已修改版面或已经付印。每当到期我发现没有出版而去信交涉时，出版社责任编辑（出版社代表）或掩饰，或否认推迟后的出版日期，或索性避而不答。为了敦促出版社履行合同，我曾去信几十封进行交涉，伤透脑筋，浪费了大量时间。现在，出版社已丧失基本职业道德和信用，因此特提出诉讼，请人民法院督促出版社立即付印出书或按合同对作者退稿并赔偿
 1500
 元。



　　【剖析】



　　本案涉及的是出版社的义务问题。



　　
 1
 ．依据出版合同，出版社应承担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方式、数量、质量和销售地区，出版销售作品的义务。



　　本案中，出版社本应在三年半前就出版作者王某的作品，但该出版社一直是借口纸张涨价、印刷成本提高，征订数不够开印等不是理由的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出版日期。该出版社的作法已违反了按合同约定出版作品的义务。



　　
 2
 ．此时，王某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终止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取得赔偿金
 1500
 元（案件中用的是“报酬”的字样，其实不是报酬，而是违约的赔偿金）。



　　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自出版社在当年第二季度违约未出版作品之日起，作者王某多次交涉，也多次作出让步，两次推迟了合同的出版日期，但出版社一直未有诚意履行合同。王某多次交涉，多次让步的行为已构成了时效中断的事由。直到第四年五月，作者王某提起诉讼时，诉讼时效并未届满。



　　因此，出版社违反了按合同约定出版作品的义务。作者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并未届满。



　　【案例
 2
 】



　　殷某出身于中医世家，多年来一直从事于中医学研究。
 2004
 年
 3
 月殷某写了一篇中医学方面的论文，投稿给某大学学报《中外医学》杂志社。该社经过审阅于
 2004
 年
 4
 月
 20
 日致函作者殷某，通知该论文已被选用，将刊登于
 2004
 年
 8
 月出版的杂志上。文章在杂志上刊登后，作者殷某发现该杂志未经其同意擅自将其论文中的三处地方进行了内容的删改。为此，作者殷某多次找《中外医学》杂志社交涉，但杂志社的回答是杂志社对作者的稿件有权修改或摘要发表，作者的稿件中未声明不许删改的，应视为作者同意对其文章进行修改。作者殷某认为这是杂志社自定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杂志社未经自己同意对其论文内容进行删改，违反了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成，后双方决定通过仲裁机关来解决这一争议，但不知道具体应当如何进行仲裁。



　　【剖析】



　　本案涉及作者的权利。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有修改权，作品内容的修改，须经过作者的许可。



　　本案中，杂志社未经作者许可，擅自修改了作品的内容，侵犯了作者的修改权，应承担责任；恢复原状，恢复作品至原作的状态；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对已发行的杂志作更改说明。
















　　
 第二十二章　最新表演合同签订与范例



　　随着我国演出市场的日益繁荣，表演合同这一新型合同显得愈发重要。表演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依他方要求，表演文艺、体育节目，他方为此支付报酬的合同。表演合同属于提供服务的合同。



　　一、表演合同的签订要领



　　（一）演出方、受演方名称；



　　（二）演出剧目、主要演员名称；



　　（三）演出时间、场次安排及票价；



　　（四）演出费用分担条款；



　　（五）分账方法；



　　（六）违约责任及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二、表演合同常用示范文本



　　演出合同（一）



　　（参考文本）



　　演出方：　　　（艺术表演团体），以下简称甲方；



　　受演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促进艺术交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努力增加收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甲乙双方根据以上精神，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　演出剧目和主要演员　　　。



　　第二条　演出时间和场次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由　　至　　演出，计　　天，演出　　场。



　　第三条　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剧场现有设备　　　及联系好宿舍（住宿费由　　　承担），并给予一定装台时间，负责组织观众，作好宣传工作。



　　第四条　票价　　　　。



　　第五条　分账方法　每天所售票款，扣除公提费用外，甲方得　　　％，乙方得　　　％。



　　第六条　公提费用包括旅运费（是指演职员的旅费和演出用品的运费）和宣传费（包括报纸广告、海报及其他双方协商同意的宣传品）。



　　第七条　甲方应事先将上演计划及有关宣传资料于演出　　　日前寄给乙方。



　　第八条　甲方在　　演出，应接受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安排和领导，办理有关演出手续。



　　第九条　在演出期间，双方均应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注意节约水电、爱护公物，如果甲乙双方损坏对方的设备或演出物品时应照价赔偿。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
 ．一方由于无故违约使对方遭受损失，应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并偿付违约金　　　元。



　　
 2
 ．一方因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尽快用电话、电报、电传通知对方，双方均应设法补救。如仍无法履行合同，可协商延缓或撤销合同。



　　
 3
 ．一方接受出国、接待外国贵宾或中央指定特殊的政治任务时，应由接受方的任何一方协同主办单位在一个月前通知对方，双方应积极设法安排补救，如实在无补救者，应由主办单位根据对方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第十一条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双方指定的仲裁机构裁决。该裁决为终局裁决，任何一方不得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签名盖章）
 
 乙方：　　　（签名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谈判代表：　　　　
 
 谈判代表：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演出合同（二）



　　（参考文本）



　　甲方（剧办、演出办）：



　　乙方（剧团）：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供双方共同遵守。



　　
 1
 ．演出剧目和主要演员：



　　
 2
 ．演出时间和场次：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计　天，演出　　　场。



　　
 3
 ．甲方为乙方提供剧场现有设备　　　及联系好乙方人员住宿（住宿费用由　　　承担），并负责宣传工作。



　　
 4
 ．乙方人员交通费由　　　承担。



　　
 5
 ．票价：　　　　（元）。



　　
 6
 ．分成办法：每天所售票款，扣除公提费用外，甲方得　　　％，乙方得　　　％。



　　
 7
 ．公提费用是指：　　　　　　　　　　　　　　　　　（元）。



　　
 8
 ．违约责任：一方无故违约使对方遭受损失的，应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并付　　　元违约金。



　　甲方　　　　　（签字盖章）



　　乙方　　　　　（签字盖章）



　　文艺巡回演出合同



　　（参考文本）



　　订立合同双方：



　　演出方：　　　（艺术表演团体），以下简称甲方；



　　受演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促进艺术交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努力增加收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甲乙双方根据以上精神，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　演出剧目和主要演员：



　　第二条　演出时间和场次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由　　　至　　　演出，计　　　天，演出　　　场。



　　第三条　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剧场现有设备　　　及联系好宿舍（住宿费由　　　承担，）并给予一定装台时间，负责组织观众，作好宣传工作。



　　第四条　票价　　　。



　　第五条　分账方法，每天所售票款，扣除公提费用外，甲方得　　　％，乙方得　　　％。



　　第六条　公提费用，旅运费（是指演职员的旅费和演出用品的运费）和宣传费（包括报纸广告、海报及其他双方协商同意的宣传品）。



　　第七条　甲方应事先将上演计划及有关宣传资料于演出　　　日前寄给乙方。



　　第八条　甲方在　　　演出，应接受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安排和领导，办理有关演出手续。



　　第九条　在演出期间，双方均应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注意节约水电、爱护公物，如果甲乙双方损坏对方的设备或演出物品时应照价赔偿。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
 ．一方由于无故违约使对方遭受损失，应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并偿付违约金　　元。



　　
 2
 ．一方因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尽快用电话、电报、电传通知对方，双方均应设法补救。如仍无法履行合同，可协商延缓或撤销合同。



　　
 3
 ．一方接受出国、接待外国贵宾中央指定特殊的政治任务时，应由接受任务一方协同主办单位在一个月前通知对方，双方应积极设法安排补救，如实在无补救者，应由主办单位根据对方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甲方：（签名盖章）　　　　　乙方：（签名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谈判代表：　　　　　　
 
 谈判代表：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电话：　　　　　　　
 
 电话：



　　艺术家独家管理协议



　　（参考文本）



　　本协议于　　　年　　　月　　　日于　　　由以下双方签署：



　　甲方：　　　商务地址为



　　乙方：　　　永久住地为



　　鉴于：乙方希望在娱乐业领域中职业化发展乙方的事业，认为甲方的能力和声誉对促进乙方事业有极大的价值，并决定得到甲方的指导和管理；



　　鉴于：甲方愿意并决定对乙方进行此类指导和管理；在对音乐市及其他娱乐业领域现状及对艺术家管理模式及内容进行广泛探讨的基础上，双方达成共识，并订立本协议。



　　一、定义



　　在本协议中，以下用语的含义为：



　　“艺术家职业活动”或“职业活动”：指包括，但不限于在娱乐业领域中对乙方的才能和行为的使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业和／或范围：电影、电视、广播、音乐出版、音乐写作、唱片录制及复制、文学作品写作及出版、迪厅、酒吧、夜总会（及类似场所）及其他娱乐场所出场和／或表演，以及对乙方名字、肖像、传记材料的商业或非商业使用，以及通过在目前已知或今后发明的各种媒介和技术进行的此类对乙方才能和行为的使用活动，双方并特此指出“出版”包括国内出版及国外出版。



　　“毛收入”：指由艺术家职业活动所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或增值的所有形式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工资、不退预付款、版税、奖金、利润分成、馈赠、实物收入等。



　　“协议有效期”或“有效期”或“期限”：指本协议第九条所指协议期及其任何延长期。



　　“第三方”：指本协议甲乙双方以外的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合作内容



　　
 1
 ．乙方特此指定甲方作为乙方的独家管理公司，在全世界整个娱乐业范围内对乙方事业发展进行顾问、指导与独家管理。甲方特此接受乙方的指定。



　　双方明确，甲方在娱乐业领域对乙方进行顾问指导与管理的行业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电影、电视、广播、音乐出版、音乐写作、文学作品写作及出版、迪厅、酒吧、夜总会（及类似场所）及其他娱乐场所出场和／或表演，以及对乙方名字、肖像、传记材料的商业或非商业使用，唱片录制及复制，以及通过目前已知或今后发明的各种媒介和技术进行的此类对乙方才能和行为的使用活动，双方并特此指出“出版”包括国内出版及国外出版。



　　
 2
 ．双方明确表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将不与任何第三方，无论是自然人，法人还是其他组织，进行按本协议与甲方的合作性质相同或类似的合作；而甲方可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为任何其他人提供相同或类似的服务。



　　
 3
 ．乙方承诺，乙方所得到的任何娱乐业领域中的商业机会，都将提交给甲方处理，甲方独家代表乙方进行商洽、谈判并签署，订立有关合同，除非得到甲方率先同意并照本协议第三、四条向甲方付酬，乙方将不自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或进行其他合作，若乙方违反本承诺自行与他人订立合同或者进行其他合作，乙方亦应按本协议第三、四条规定向甲方付酬，而对乙方此类活动，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
 ．甲方承诺尽合理努力促进乙方事业的发展，实现乙方才能的商业价值，并保护乙方的合法权益。



　　
 5
 ．乙方应遵守甲方进行管理的各项合理安排，包括合理的纪律。



　　三、甲方的报酬



　　作为对甲方服务的酬劳：



　　
 1
 ．乙方应将其以下毛收入的
 25
 ％付予甲方：



　　（
 1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所收到的毛收入；



　　（
 2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进行过实质性谈判或达成的任何协议所产生的毛收入，及对此类协议所作修改，补充而产生的毛收入；无论此类毛收入产生于本协议有效期内或之后。



　　
 2
 ．对于上述第三条
 1
 （
 2
 ）款所指的协议，若由于他方的违约致使乙方从判决或裁决中得到补偿，该补偿额的
 25
 ％亦应作为酬劳付给甲方，但乙方应自行负担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3
 ．若甲方为乙方此类演出提供制作，甲方将向乙方支付演出毛收入的
 50
 ％，作为对甲方的报酬及对其提供制作成本的补偿。制作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为灯光、音响、舞美技术人员及设备租赁所花费的成本；以及其他为演出制作所花费的成本，以甲方实际支出计。



　　
 4
 ．甲方还可选择将制作成本扣除后收取
 25
 ％。



　　四、付款方式



　　
 1
 ．所有毛收入由甲方代收：若甲方事先同意，亦可由乙方先行收取并及时交付毛收入的
 25
 ％予甲方。



　　
 2
 ．从毛收入中扣除以下项目为应付给乙方的金额：



　　（
 1
 ）按本协议应付给甲方的报酬；



　　（
 2
 ）在任何地域内为乙方雇请代理应支付的代理费；



　　（
 3
 ）甲方代表乙方或为乙方利益所预付或实际支付的成本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化妆、服装、购买书面材料、广告、宣传费用，与乙方职业活动直接相关的行政、审计费用，交通运输费用，长途电话费用等。



　　
 3
 ．双方明确甲方的日常运作所产生的开支应由甲方自行负担，不从乙方毛收入中扣除。



　　
 4
 ．甲方在每次收款后　　　日之内将应付乙方金额付予乙方；若乙方先行收款，亦应在收款后　　　日内将甲方应收酬金付予甲方。



　　五、报账与审查



　　甲方应保证对乙方账目的公开透明性



　　
 1
 ．甲方应每　　　次向乙方提供会计报表，列示本　　　的乙方收支情况；



　　
 2
 ．乙方每年可　　　次自付费用聘请独立注册会计师审核账目，乙方应提前　　　个工作日通知甲方，甲方应予以配合，若此类审核检查出对甲方有利的差额，且该差额在所审核范围应付乙方总金额的　　　％以上，甲方应承担审核费用，但最高承担费用不超过该次审核所需会计师费用。



　　六、姓名、肖像及个人资料



　　双方确认，甲方对乙方姓名（包括其艺名、别名）、肖像及个人资料的使用不属于独家使用，乙方可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姓名、肖像及个人资料；但在此产生的乙方任何收入（不论是否来自娱乐业）仍应按本协议有关“毛收入”的分配规定办理。



　　七、乐队名称



　　乙方所属乐队的名称“　　　”属甲乙双方及乐队其他成员共同所有。甲乙双方及乐队其他成员共同同意更改乐队名称，方可更改；但原名称仍为甲乙双方及乐队其他成员共同所有。乙方不得以乐队名称与原乐队成员以外其他人组建新乐队，亦不得转让乐队名称或许可他人使用乐队名称；但是，甲方及乐队其他人均同意的除外。



　　乙方所在乐队成员的变化与增减不影响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乐队名称的变化亦不影响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八、说明与保证



　　
 1
 ．乙方拥有全部权利与授权，按本协议授予甲方乙方的权利；



　　
 2
 ．不存在任何可能妨碍乙方履行本协议的任何义务；



　　
 3
 ．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将不会订立可能妨碍乙方履行本协议的合同或其他协议；



　　
 4
 ．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将不会与任何第三方订立与本协议性质相同或类似的合同。



　　九、补偿



　　若任何第三方提起与乙方所作说明与保证相冲突或不一致的请求或诉讼，乙方同意应甲方的要求补偿甲方由此而引起的费用支出，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十、协议期限



　　本协议期限为　　　年，从双方签订之日起算，甲方有权将合同延期　　　次，每次　　　年。



　　十一、协议转让



　　甲方可将本协议全部或部分地转让与第三方；但是，甲方应事先善意地与乙方商谈转让事宜。



　　十二、协议提前终止



　　
 1
 ．在任何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另一方应事先向违约方书面通知，以使其纠正违约行为；若违约方收到通知后
 30
 日内仍未纠正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但是，若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违约行为无法及时纠正，不可抗力事件持续期间不计入前述
 30
 日期限内。



　　
 2
 ．仅在违约方收到通知
 30
 日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情况下，其违约行为方可视为实质性违约，以违约为由解除本协议必须依本条程序进行。



　　
 3
 ．本条通知以收到生效。



　　十三、其他人加入



　　若乙方与其他人共同作为表演团体进行表演，乙方应使其他人与甲方签订与本协议内容相同的协议；临时雇请的群众演员等不在此限。



　　十四、乙方自建公司



　　若乙方为自己在娱乐业发展事业目的而组建公司或其他商业组织，则乙方应使该公司或组织与甲方签订与本协议各方面内容相同的合同（除合同签订方之外）。



　　十五、保密



　　本协议的内容以及在本协议执行期间双方所知悉的与本协议有关的商业交易，及其他有关任何一方的商业信息，双方应予以保密。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保密义务。



　　十六、协议中止及相应延长



　　若任何原因乙方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乙方的义务，本协议自动按乙方不能履行的该期间延长相同的时间。



　　十七、税收



　　乙方应自行负担个人所得税，如组建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亦应其自行负担应纳税款。



　　十八、弃权



　　除非明确作出相反表示，任何一方对其某一项权利的不行使或延迟行使并不构成对该权利的放弃；对任何权利单独或部分的行使这不妨碍将来对该权利行使。



　　十九、条文可分割性



　　本协议的条文具可分割性。无论由于任何原因致使任何条文或条款无效，该条文或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本协议其余条文和条款的效力。该无效条款视为按法律许可的最低限度被重新订立并生效；双方亦可协商以订立新条款取代该失效条款。



　　二十、管辖



　　本协议的解释及履行均受中国法律管辖，如针对某一特定问题中国法律未作具体规定，在解决该问题时应参考争议发生地当时的有关法律和商业惯例；如针对该问题争议发生地无具体的相关法律和／或商业惯例，则应参考当时美国加州有关法律和／或商业惯例。



　　有关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的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该争议应提交　　　仲裁委员会裁决，仲裁裁决为终局，对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



　　二十一、协议的整体性



　　本协议包含双方合作的全部协议；本协议的效力高于本协议签字前双方的所有书面或口头的协议、承诺、理解等。



　　除非经双方事先共同的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更改本协议效力或任何条款。



　　二十二、标题



　　本协议各标题仅为方便起见而加入，不能用于解释本协议效力或任何条款。



　　二十三、协议生效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生效。签字日期如本协议末页最后日期所示。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E
 －
 mail
 ：　　　
  E
 －
 mail
 ：



　　工商注册号：　　
 工商注册号：



　　三、表演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表演合同中常见的欺诈陷阱



　　演出合同是版权合同较为常见的一种，由于演出合同还常常与表演者权、音像制作者权、广播电视组织权等邻接权相互交织，所以演出合同也常为纠纷的多发地段。



　　我国《著作权法》第
 36
 条规定：“表演者使用他人未发表的作品演出，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表演者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按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从表演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来看，以下几种情形常为表演合同陷阱与风险发生的原因：（
 1
 ）表演者不按约定时间、方式上演作品；（
 2
 ）表演者歪曲作者本意而进行的表演；（
 3
 ）表演者不按合同规定支付使用费；（
 4
 ）著作权人的作品权利瑕疵等。在表演许可合同中，还涉及表演者权和表演者权许可使用权等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表演者权包括表演人身权和财产权两类。表演人身权包括表明表演者身份权、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权。表演财产权包括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取报酬权。



　　（二）表演合同的风险防范



　　表演合同是一种新型的合同，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出现，在上文论述基础上，对该合同进行总结，以防范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发生。



　　
 1
 ．
 
 受演人应尊重表演人的人身权利。



　　表演人的人身权利，主要是表明身份的权利和保护演出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



　　在案例
 1
 中，
 A
 市电视台利用表演者的演出片断与他人半裸体背影的剪接，制作虚假的广告，侵犯了受演人保护演出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表演人的演出形象，与表演者在演出某一作品时的表演艺术风格、对作品的表现力息息相关，在演出形象被固定下来，并利用物理的、化学的手段使之再现时，就存在歪曲、变更的可能性。因此，法律禁止对演出形象的不真实、不恰当的利用。受演人在订立和履行表演合同时，应注意保护表演人的这一权利。



　　表演人表明身份的权利，类似作品的署名权，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受演人也应当保护表演人的这一权利。



　　
 2
 ．受演人应尊重表演人的财产权利。



　　表演人的财产权利包括许可他人现场直播、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收取报酬的权利。



　　案例
 1
 中，电视台征得赵某的同意，对赵某的演出进行了录音录像，并向赵某支付了报酬。



　　案例
 2
 中，受演单位和县有线电视台未经表演人同意，擅自对表演人的演出进行了现场直播，并未向表演人支付报酬，侵犯了表演人的财产权利。



　　表演人的财产权利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受演人应当协助表演人保护这些权利。



　　
 3
 ．表演人的违约行为。



　　表演人不按合同约定期限、地点、演出，不履行协助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也是受演人的权利。受演人有权要求表演人依约演出，有权要求表演人履行协助义务，在表演人违约时，受演人可以向表演人要求损害赔偿。



　　（三）案例剖析



　　【案例
 1
 】



　　青年歌舞演员赵某系
 B
 市歌舞团演员，经常在国内巡回演出，因技艺精湛，在国内观众中享有一定声誉。赵某去
 A
 市演出期间，
 A
 市电视台进行了录像，此次录像，
 A
 市电视台是征求过赵某的同意的，并在事后向赵某支付了报酬。当时，
 A
 市电视台还提出要对录像中某些镜头进行加工，准备制作成一些广告，赵某也同意了。演出结束后，赵某返回了
 B
 市。之后，
 A
 市电视台播出一则香皂广告，广告中反复出现了赵某的表演片断和他人的半裸体背影。赵某得知后立即与
 A
 市电视台联系，要求
 A
 市电视台停止播放该广告，因为该广告的编排及内容有损赵某形象。但
 A
 市电视台不同意，并说利用赵某的表演制作广告是经过赵某同意的，至于利用表演的具体方法属于电视台的事情。赵某遂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
 A
 市电视台停止播放该广告，并赔偿赵某的精神损害。



　　【剖析】



　　本案涉及到表演者的权利问题。



　　
 1
 ．本案所涉及的表演者的权利有：



　　①许可他人录音录像的权利；



　　②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



　　③收取报酬的权利。



　　
 2
 ．赵某允许
 A
 市电视台进行录音录像，并收取了报酬，这一作法合法有效，且双方都没有违约情况。



　　而表演人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是表演人的人身权利。对表演形象只能进行真实、恰当的利用，不能以虚假、扭曲、丑化等方式进行表现。将表演形象进行剪接加以丑化，对表演者的形象在不适当的场所进行播放，以不健康的方式表现表演形象等，都被视为歪曲表演形象。



　　本案中，
 A
 市电视台用剪接的方法，将赵某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与他人的半裸体背影结合起来播出，这种虚假的做法一方面愚弄和欺骗了观众，一方面歪曲了赵某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作为表演者的赵某有权保护自己的表演形象不受歪曲。所以，赵某有权请求
 A
 市电视台停止播放这一虚假的广告，并有权要求赔偿自己因此受到的精神损害，包括要求
 A
 市电视台公开赔礼道歉，支付一定数量的赔偿金等。



　　【案例
 2
 】



　　某大型剧团到某县演出。受演单位县文化局同意了县电视台的要求，通过该县有线电视频道对剧团演出进行了现场直播，并收取了许可费用。县文化局对该剧团称，这是新闻单位来进行新闻制作。后该剧团通过该县有线电视得知这一情况，与文化局产生争执。文化局称：自己作为受演单位，已向剧团支付了演出费用，当然可以许可他人进行现场直播。



　　【剖析】



　　本案涉及表演者的权利。



　　依著作权法，表演者享有许可现场直播的权利。而受演单位并无此权利。



　　本案中，受演单位文化局许可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侵犯了表演者的权利，文化局与电视台应负共同侵权责任。



　　电视台已向文化局支付了“许可费用”。由于许可无效，文化局应返还电视台的“许可费用”。



　　【案例
 3
 】



　　某歌星与市文化局商定：于×月×日赴该市参加一民族文化晚会。双方签订了合同，文化局支付了预付酬金。离晚会开幕还有一天时，该歌星突然打来电话，因个人原因不能赴该市演出，并致歉。这一突然变故使文化局很被动，只好临时加演了其他节目。



　　【剖析】



　　本案涉及到的是表演人的义务。



　　依表演合同，表演人负有依约演出的义务，本案中，歌星因个人原因不能依约演出，应负违约责任：返还预付酬金，赔礼道歉等。
















　　
 第二十三章　最新涉外合同签订与范例



　　涉外合同是指我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与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为了进行国际经济技术的贸易与合作，进行投资或提供劳务等商事行为而依法自愿达成的以商务关系为内容、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涉外合同是一种综合性的合同，包括买卖、委托、技术交易、劳务等各个方面。



　　一、涉外合同的签订要领



　　涉外合同是一种综合性的合同，包括许多方面，具体内容不同根据不同的合同可以参照前面各章；或者依实际双方当事人共同商定，在此不再累述。



　　二、涉外合同常用示范文本



　　中外货物买卖合同（
 FOB
 条款）



　　（参考文本）



　　合同号：



　　日期：



　　地点：



　　买方：



　　地址：



　　电报：



　　电传：



　　卖方：



　　地址：



　　电传：



　　本合同由买卖双方商订，在合同项下，双方同意按下列条款买卖下述商品：



　　第一条　品名、规格、数量及单价



　　第二条　合同总值



　　第三条　原产国别及制造厂商



　　第四条　装运港



　　第五条　目的港



　　第六条　装运期



　　分运：



　　转动：



　　第七条　包装



　　所供货物必须卖方妥善包装，适合远洋和长途内陆运输，防潮，防湿，防震，防锈，耐野蛮装卸，任何由于卖方包装不善而造成的损失由卖方负担。



　　第八条　唛头



　　卖方须用不褪色油漆于每件包装上印装编号、尺码、毛重、净重、提吊位置及“此端向上”、“小心轻放”、“切勿受潮”等字样及下列唛头；



　　唛
 NA



　　第九条　保险



　　装运后由买方投保。



　　第十条　付款条件



　　（
 1
 ）买方在收到备货电传通知后工装运期前
 30
 天，开立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其金额为合同总值的　　　　％，计　　　　。中国银行　　　　行收到下列单证经核对无误后，承付信用证款项（如果分运，应按分运比例承付）：



　　
 a
 ．全套可议付已装船清洁海运提单，外加两套副本，注明“运费待收”，空白抬头，空白背书，已通知到货口岸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



　　
 b
 ．商业发票一式五份，注明合同、信用证号和唛头。



　　
 c
 ．装箱单一式四份，注明每包货物数量、毛重和净重。



　　
 d
 ．由制造厂家出具并由卖方签署的品质证明书一式三份。



　　
 e
 ．提供全套技术文件的确认书一式两份。



　　
 f
 ．装运后即该通知买方启运日期的电报／电传副本一份。



　　（
 2
 ）卖方在装船后
 10
 天内，须挂号航空邮寄三套上述文件（
 f
 除外），一份寄买方，两份寄目的港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



　　（
 3
 ）中国银行收到合同　　　中规定的，经双方签署的验收证明后，承付合同总值的　
 
 ％，金额为　　　　。



　　（
 4
 ）买方在付款时，有权按合同第
 15
 、
 18
 条规定扣除应由卖方支付的延期罚款金额。



　　（
 5
 ）一切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费用均由买方承担，一切在中国境外的银行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第十一条　装运条款



　　（
 1
 ）卖方必须在装运期前
 45
 天，用电报／电传向买方通知合同号、货物品名、数量、发票金额，件数，毛重，尺码及备货日期，以便买方安排订仓。



　　（
 2
 ）如果货物任一包装达到或超过重
 20
 吨，长
 12
 米，宽
 2
 ．
 7
 米，高
 3
 米，卖方应在装船前
 50
 天，向买方提供五份包装图纸，说明详细尺码和每件重量，以便买方安排运输。



　　（
 3
 ）买方须预计船抵达装运港日期前
 10
 天，通知卖方船名，预计装船日期，合同号和装运港船方代理，以便卖方安排装船。如果需要更改载货船只，提前或推后船期，买方或船方代理应及时通知卖方。如果货船未能在买方通知的抵达日期后
 30
 天内到达装运港，从第
 31
 天起，在装运港所发生的一切仓储费和保险费由买方承担。



　　（
 4
 ）船按期抵达装运港后，如果卖方未能备货待装，一切空仓费和滞期费由卖方承担。



　　（
 5
 ）在货物越过船舷脱离吊钩前，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卖方承担，在货物越过船舷脱离吊钩后，一切风险及费用由买方承担。



　　（
 6
 ）卖方在货物全部装运完毕后
 48
 小时内，须以电报／电传通知买方合同号、货物品名、数量、毛重、发票金额，载货船名和启运日期。如果由于卖方未及时电告买方，以致货物未及时保险而发生的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



　　第十二条　技术文件



　　（
 1
 ）下述全套英文本技术文件应随货物发运：



　　
 a
 ．基础设计图。



　　
 b
 ．接线说明书，电路图和气／液压连接图。



　　
 c
 ．易磨损失制造图纸和说明书。



　　
 d
 ．零备件目录。



　　
 e
 ．安装、操作和维修说明书。



　　（
 2
 ）卖方应在签订合同后
 60
 天内，向买方或用户挂号航空邮寄本条（
 1
 ）款规定的技术文件，否则买方有权拒开信用证或拒付货款。



　　第十三条　保质条款



　　卖方保证货物系用上等的材料和一流工艺制成，崭新、未曾使用，并在各方面与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相一致，在货物正确安装、正常操作和维修情况下，卖方对合同货物的正常使用给予　　　　天的保证期，此保证期从货物到达　　　　起开始计算。



　　第十四条　检验条款



　　（
 1
 ）卖方／制造厂必须在交货前全面、准确地检验货物的质量、规格和数量，签发质量证书，证明所交货物与合同中有关条款规定相符，但此证明书不作为货物质量、规格、性能和数量的最后依据，卖方或制造厂商应将记载检验细节和结果的书面的报告附在质量证明书内。



　　（
 2
 ）在货物抵达目的港之后，买方须申请中国商品检验局（以下称商检局）就货物质量、规格和数量进行初步检验并签发检验证明书。如果商检局的检验发现到货的质量、规格或数量与合同不符，除应由保险公司或船方负责者外，买方在货物到港后　　　　天内有权拒收货物，向卖方提出索赔。



　　（
 3
 ）如果发现货物质量和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或货物在本合同第
 13
 条所规定的保证内证明有缺陷，包括内在缺陷或使用不良的原材料，买方将安排商检局检验，并有权依据商检证书向卖方索赔。



　　（
 4
 ）如果由于某种不能预料的原因，在合同有效期内检验证不及时办妥，买方须电告卖方延长商检期限　　　　天。



　　第十五条　索赔



　　（
 1
 ）如果卖方对货物不符合同规定负有责任且买方按照本合同第
 13
 条和第
 14
 条规定，在检验和质量保证期内提出索赔时，卖方在征得买方同意后，可按下列方法之一种或几种理赔：



　　
 a
 ．同意买方退货，并将所退货物金额用合同规定的货币偿还买方，并承担买方因退货而蒙受的一切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利息、银行费用、运费、保险费、仓储、码头装卸及监管保护所退货物的一切其他必要的费用。



　　
 b
 ．按照货物的质量低劣程度、损坏程度和买方蒙受损失的金额将货物贬值。



　　
 c
 ．用符合合同规定规格、质量和性能的部件替换有瑕疵部件，并承担买方所蒙受的一切直接损失和费用。新替换部件的保质期须相应延长。



　　（
 2
 ）如果卖方在收到买方赔书后一个月之内不予签复，则视为卖方接受索赔。



　　第十六条　不可抗力



　　（
 1
 ）签约双方中任何一方受不可抗力所阻无法履约，履约期限则应按不可抗力影响履约的期限相应延长。



　　（
 2
 ）受阻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或终止尽快电告另一方，并在事故发生后
 14
 天内将有关当局出具的事故证明书挂号航空邮寄给另一方认可。



　　（
 3
 ）如果不可抗力事故持续超过一百二十天，另一方有权用挂号航空邮寄书通知，通知受阻方终止合同。通知立即生效。



　　第十七条　仲裁



　　（
 1
 ）双方对执行合同时发生的一切争执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则可诉诸仲裁。



　　（
 2
 ）仲裁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进行仲裁，也可提交双方同意的第三国仲裁机构。



　　（
 3
 ）仲裁机构的裁决具有最终效力，双方必须遵照执行，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除非仲裁机构另有裁定。



　　（
 4
 ）仲裁期间，双方须继续执行合同中除争议部分之外的其他条款。



　　第十八条　延期和罚款



　　如果卖方不能按合同规定及时交货，除因不可抗力者外，若卖方同意支付延期罚款，买方应同意延期交货。罚款通过在议付行付款时扣除，但罚款总额不超过延期货物总值的
 5
 ％，罚款率按每星期
 0
 ．
 5
 ％计算，少于七天者按七天计。如果卖方交货延期超过合同规定船期计星期时，买方有权取消合同，但卖方仍须立即向买方交付上述规定罚款。



　　第十九条　附加条款（如果上述任何条款与下列附加条款不一致时，应以后者为准）



　　此鉴：



　　本合同由双方于　　　　年　　　　月　　　　日用　　　　文签署。原本一式　　　　份，买卖双方各执　　　　份。本合同以下述第（　　　）款方式生效：



　　（
 1
 ）立即生效。



　　（
 2
 ）合同签署后　　　　天内，由双方确认生效。



　　（
 3
 ）



　　买方：　　　　卖方：



　　签名：　　　　签名：



　　中国对外贸易货物进口合同



　　
 CHINA FOREIGN TRADE PURCHASE CONTRACT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ContractNo
 ：



　　签订日期
 Date
 ：



　　签订地点
 Signedat
 ：



　　买方：　　　　　　　　　
 
 电话
 Tle
 ：



　　
 THEBUYERS
 ：　　　　　　
 
 传真
 Fax
 ：



　　地址：　　　　　　
 
 电报
 Celex
 ：



　　
 ADDRESS
 ：　　　　　
 
 电传
 Telex
 ：



　　卖方：　　　　
 
 电话
 Tle
 ：



　　
 THESELLERS
 ：　　　　
 
 传真
 Fax
 ：



　　地址：　　　　　　
 
 电报
 Celex
 ：



　　
 ADDRESS
 ：　　　　　
 
 电传
 Telex
 ：



　　经买卖双方确认根据下列条款订本合同：



　　
 The undersigned Sellersand Buyers have confirmed this conrt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tipulated below
 ：



　　货号
 Art No
 ．
 名称及规格



　　
 Descriptions
 单位
 Unit
 数量
 Quantity
 单价
 Unit price
 金额
 Amount



　　合计：



　　
 Totally
 ：



　　总值（大写）：



　　
 TotalValue
 ：（
 inwords
 ）



　　允许溢短　　　　％。



　　％
 More or less in quantity and value allowed
 ．



　　
 2
 ．成交价格术语：



　　
 Terms
 ：



　　□
 FOB
 　□
 CFR
 　□
 CIF
 　□
 DDU



　　
 3
 ．出产国与制造商：



　　
 Country of origin and manufacturers
 ：



　　
 4
 ．包装：



　　
 Packing
 ：



　　
 5
 ．装运唛头：



　　
 Shippping marks
 ：



　　
 6
 ．装运港：



　　
 Delivery port
 ：



　　
 7
 ．目的港：



　　
 Destination
 ：



　　
 8
 ．转运：　□允许　□不允许
 
 分批装运：　□允许　□不允许



　　
 Transshipment
 ：　□
 allowed
 　□
 notallowed



　　
 Partialshipments
 ：　□
 allowed
 　□
 notallowed



　　
 9
 ．装运期：



　　
 Shipment date
 ：



　　
 10
 ．保险：由　　　　按发票金额
 110
 ％，投保　　　　险，另加保　　险。



　　
 Insurance
 ：
 to be covered by the
 　　　
 for 110
 ％
 of the invoice value covering
 　　
 addi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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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条件：



　　
 Terms of payment
 ：



　　□买方通过　　　　银行在　　　　年　　　月　　　日前开出以卖方为受益人的　　　期信用证。



　　
 The buyers shall open a Letter of Creditat
 　　　　
 sight through
 　　　　
 bank in favor of the seller sprior to



　　□付款交单：买方应对卖方开具的以买方为付款人的见票后　　　　天付款跟单汇票，付款时交单。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
 D
 ／
 P
 ）



　　
 The buyers shallduly make the payment against documentary draft made out to the buyers at
 　　　　
 Sight by the sellers
 ．



　　□承兑交单：买方应对卖方开具的以买方为付款人的见票后　　　　天承兑跟单汇票，承兑时交单。



　　
 Documents aganst aceptance
 （
 D
 ／
 A
 ）



　　
 The buyers shallduly accept the documentary draft made out to the buyers at
 　　
 sight by the sellers
 ．



　　□货到付款：买方在收到货物后　　　　天内将全部货款支付卖方（不适用于
 FOB
 、
 CFR
 、
 CIF
 术语）。



　　
 Cash on delivery
 （
 COD
 ）



　　
 The buyers shall pay to the sellers total amount within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goods
 ．（
 This clause is not applied to the terms of FOB
 ，
 CFR
 ，
 C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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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据：卖方应将下列单据提交银行议付／托收：



　　
 Documents
 ：
 the sellers shall present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required to the banks for negotiation
 ／
 collection
 ：



　　①运单



　　
 Shipping Bills
 ：



　　□海运：全套空白抬头／指示抬头、空白背书／指示背书注明运费已付／到付的已装船清洁海运／联运正本提单，通知在目的港　　　　公司。



　　
 In case by sea
 ：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
 combined transportation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to order blank andorsed
 ／
 endorsed in favour



　　
 Of or made out to order of
 ，
 Marked
 ”
 freight prepaid
 ／
 collected
 ”



　　
 Notifying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



　　□陆运：全套注明运费已付／到付的装车的记名清洁运单，通知在目的地公司。



　　
 In case by land transportation
 ：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transportation Bills made out to
 　　　　
 Marked
 ”
 freight prepaid
 ／
 collected
 ”
 notifying
 　　　　
 atthedestination
 ．



　　□空运：全套注明运费已付／到付的记名空运单，通知在目的地　　　公司。



　　
 In case by Air
 ：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AWB made out
 　　　　
 tomarked
 ”
 Freight prepaid
 ／
 collected
 ”
 notifying
 　　　　
 at the destination
 ．



　　□：



　　②标有合同编号、信用证号及装运唛头的商业发票一式　　　　份。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copied in dicating Contract No
 ，
 L
 ／
 CNo
 ．
 And shipping marks
 ．



　　③由　　出具的装箱单或重量单一式　　份。



　　
 Packing list
 ／
 weight memo in
 　　
 copies issued by.



　　④由　　出具的质量证明书一式　　份。



　　
 Certificate of Quality in
 　　
 copies issued by.



　　⑤由　　出具的数量证明书一式　　份。



　　
 Certificate of Quality in
 　　
 copies issued by
 ．



　　⑥保险单正本一式　　份。



　　
 Insurance policy
 ／
 certificate in
 　　
 copies



　　⑦　　签发的产地证一式　　份。



　　
 Certificate oforiginin
 　　
 copiesissuedby



　　⑧装运通知：



　　
 Shipping advice
 ：



　　另外，卖方应在交运后　　小时内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给买方立项单据副本一套。



　　
 Inaddition
 ，
 the sellers shall
 ，
 within
 　　
 hours after shipment effected
 ，
 send each copy of the above
 －
 mintioned documents
 ，
 No
 ．　　，　　，　　，　　，　　，　　，
 directly to the buyers by courier service
 ．



　　
 13
 ．装运条款：



　　
 Shipping terms
 ：



　　□
 FOB



　　卖方应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日期前
 30
 天，以电报／电传／传真通知买方合同号、品名、数量、金额、包装件、毛重、尺码及装运港可装日期，以便买方安排租船／订舱。装运船只按期到达装运港后，如卖方不能按时装船，发生的空船费或滞期费由卖方负担，在货物越过船舷并脱离吊钩以前一切费用和风险由卖方负责。



　　
 The sellers shall
 ，
 30 days before the shipment date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 advise the buyers by CABLE
 ／
 TELEX
 ／
 FAX of the contract No
 ．，
 commodity
 ，
 quantity
 ，
 amount
 ，
 packages
 ，
 gross weight
 ，
 measurement
 ，
 and the date of shipment in order that the buyers can charter a vessel
 ／
 book shipping space
 ．
 In the event of the seller
 ’
 sfailure to effect loading when the vessel arrives duly at the loading port
 ，
 all expenses including dean freight and
 ／
 or demurrage charges thus incurred shall befor seller
 ’
 saccount
 ．



　　□
 CIF
 和
 CFR



　　
 CIF and CFR



　　卖方须按时在装运期限内将货物由装运港装船至目的港。在
 CFR
 术语下，卖方应在装船前
 2
 天电传／传真／电报买方合同号、品名、发票价值及开船日期，以便买方安排保险。



　　
 The sellers shall ship the goods duly within the shipping duration from the port of shipment to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
 Under CFR terms
 ，
 the sellers shall advise the buyers by CABLE
 ／
 FAX
 ／
 TELEX of the contract No
 ．，
 commodity
 ，
 invoice value and the date of dispatch two days before the shipment of the buyers to arrange insurance in time
 ．



　　□
 DDU



　　卖方须按时在装运期限内将货物由装运港装运至目的港。



　　
 The sellers shall ship the goods duly within the shipping duration from the port of shipment to the of destin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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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通知：



　　
 Shipping advice
 ：



　　一俟装载完毕，卖方应在　　小时内电传／传真／电报买方合同编号、品名、已发运数量、发票总金额、毛重、船名／车／机号及启程日期等。



　　
 Th esellers shall immediately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loading of the goods
 ，
 advise buyers of the contract No
 ．，
 names of commodity
 ，
 loading quantity
 ，
 invoice values
 ，
 gross weight
 ，
 name of ves sel and shipment date by TELEX
 ／
 FAX
 ／
 CABLE within
 　　
 ho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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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保证



　　
 Quality guarantee
 ：



　　货物品质规格必须符合本合同及质量保证书之规定，品质证期为货到目的港　　个月内。在保证期限内，因制造厂商在设计制造过程中的缺陷造成的货物损害应由卖方负责赔偿。



　　
 The sellers shall guarantee that the commodity must be inconformity with the quality and specifications specified in this contract and lettero f Quality Guarantee
 ．
 The guarantee period shall be month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responsible for the destination
 ，
 and during the period the sellers shall be respornsible for the damage due to the defects i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of the manufactur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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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检验：卖方须在装运前　　日委托　　检验机构对本合同之货物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证书，货到目的港后，由买方委托　　检验机构进行复检。



　　
 Goods inspection
 ：
 The sellers shall have the goods inspected by
 　　
 In section Authority days before the shipment and issued the Inspection Certificate
 ．
 The buyers shall have the goods rein
 －
 spectedby
 　　
 Inspection Authority after the goods arrival at the dest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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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赔：



　　
 Claims
 ：



　　如经中国　　检验机构复检，发现货物有损坏，残缺或品名、规格、数量及与本合同及质量保证书之规定不符，买方可于货到目的港后　　天内凭上述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书向卖方要求索赔。如上述规定之索赔期与质量保证期不一致，在质量保证期限内买方仍可向卖方就质量保证条款之内容向卖方提出索赔。



　　
 The buyers shall lodge claims against the sellers based on the Inspection Certificate issued by China
 　　
 Inspection Authority
 　　
 day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destination
 ，
 if the goods are found to be damaged
 ，
 missing or the specifications
 ，
 quantity
 ，
 and quality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ose specified in this contract and letter of Quality Guarantee
 ，．
 In case the claim period above specified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quality guarantee period
 ，
 during the quality guarantee period
 ，
 the buyers tave rights to lodge claims against the sellers concerning the quality guarant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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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交货违约金：



　　
 Late delivery and penalty



　　除双方认可的不可抗力因素外，卖方迟于合同规定的期限交货，如买方同意迟延交货，卖方应同意对信用证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和同意银行有议付货款时扣除本条规定的违约金。违约金总值不超过货物总价值的
 5
 ％，差率按
 7
 天
 0
 ．
 5
 ％计算，不满
 7
 天仍按
 7
 天计算。在未采用信用证支付的情况下，卖方应将前述方法计算的违约金即付买方。



　　
 If the seller fail to make delivery on time as stipulated in the dontract
 ，
 with exception of Force Majeure
 ，
 the buyers shall agree to postpone the delivery on conditions that the sellers agree to amend the clauses of the L
 ／
 C and pay a penalty which shall be beducted by the paying bank from the payment under negotiation
 ．
 The penalty
 ，
 however
 ，
 shall not exceed 5
 ％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goods
 ，
 The rate of penalty is charged at 0
 ．
 5
 ％
 for every seven days
 ，
 if less than seven days
 ，
 In case
 ，
 the payment is hot made through L
 ／
 C
 ，
 the sellers shall pay the penalty counted as above to the buyers Assoonas possi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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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抗力：如发生不可抗力情况，卖方应及时以电报／传真／电传通知买方，并在十四天内邮寄事故发生地政府或商会出具的证明事故的文件。



　　
 Force Majeure: The sellers shall advise the buyers by CABLE/FAX/TLX in case of Force Majeure, and furnish the later within 14 days by registered airmail with a certificate issued by local government/ Chamber of Commerce attesting such event or events.



　　
 20
 ．争议之解决方式：



　　
 Disputes settlement
 ：



　　□任何因本合同而发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中国。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All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e contractor concerning the contract, shall be submittedto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for arbitrationin accordance with its Arbitration Rules. The arbitration shall take place in China. The arbitral award is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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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适用：



　　
 Law application
 ：



　　本合同之签订地，或发生争议时货物所在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被诉人为中国法人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除此规定外，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It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contract is signed or the goods while the disputes arising 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deffendant is Chinese legal person, otherwise it is governed by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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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同使用的
 FOB
 、
 CFR
 、
 CIF
 、
 DDU
 术语系根据国际商会《
 Incoterms1990
 》．



　　
 The terms in the contract are based on INCOTERMS 1990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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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Versions
 ：



　　本合同中、英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文字解释有异议，应以中文本为准。



　　
 This contract is made ou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f which version is equally effective. Conflicts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s arising therefrom, if any, shall be subject to Chinese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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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条款（本合同上述条款与本附加条款抵触时，以本附加条款为准）：



　　
 Additionalclause
 （
 Conflictsbetweencontractclausehereaboveandthisadditional



　　
 clause
 ，
 ifany
 ，
 itissubjecttothisadditionalcla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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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同共　　份，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This contract is in copies, effective since being signed/sealed by both parties.



　　买方代表人：　　　　　　　　　　　
 
 卖方代表人：



　　
 Representative of the buyers: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llers:



　　签字：　　　　　　　　
 
 　　
 
 签字：



　　
 Authorized signiture:
 
 Authorized signiture:



　　中国对外贸易货物出口合同



　　
 CHINAFOREIGNTRADEPURCHASECONTRACT



　　（参考文本）



　　合同编号
 ContractNo
 ：



　　签订日期
 Date
 ：



　　签订地点
 Signedat
 ：



　　买方：　　　　　　　　　
 
 电话
 Tle
 ：



　　
 THEBUYERS
 ：　　　　
 
 传真
 Fax
 ：



　　地址：　　　　　　
 
 　
 
 电报
 Celex
 ：



　　
 ADDRESS
 ：　　　　　　
 
 电传
 Telex
 ：



　　卖方：　　　　　　　
 
 电话
 Tle
 ：



　　
 THESELLERS
 ：　　　　
 
 传真
 Fax
 ：



　　地址：　　　　　　　
 
 电报
 Celex
 ：



　　
 ADDRESS
 ：　　　　　　
 
 电传
 Telex
 ：



　　经买卖双方确认根据下列条款订本合同：



　　
 The undersigned Sellers and Buyers have confirmed this con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tipulated b elow:



　　货号
 ArtNo
 ．
 
 名称及规格



　　
 Descriptions
 单位
 Unit
 数量
 Quantity
 单价
 Unit price
 金额
 Amount



　　合计：



　　
 Totally
 ：



　　总值（大写）：



　　
 Totalvalue
 ：（
 inwords
 ）



　　允许溢短　　％。



　　％
 More or less in quantity and value allow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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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价格术语：□
 FOB
 □
 CFR
 □
 CIF
 □
 DDU
 □
 Terms:



　　
 3
 ．包装：



　　
 Packing:



　　
 4
 ．装运唛头：



　　
 Shipping Marks:



　　
 5
 ．运输起讫：由
 ____
 经
 ____
 到
 ____



　　
 Shipment fromto



　　
 6
 ．转运：□允许□不允许；□分批装运：□允许□不允许



　　
 Transhipment:
 □
 allowed
 □
 not allowed



　　
 Partial shipments:
 □
 allowed
 □
 not a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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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期：



　　
 Shipment date:



　　
 8
 ．保险：由
 ____
 按发票金额
 110%
 ，投保
 ____
 险，另加保
 ____
 险至
 ____
 为止。



　　
 Insurance:to be covered by the ____for 110% of the invoice value covering____additional____from____to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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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条件：



　　
 Terms of payment:



　　□买方不迟于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前将
 100%
 的货款用即期汇票
 /
 电汇送抵卖方。



　　
 The buyers shall pay 100% of the sales proceeds through sight(demand) draft/by T/T remittance to the sellers not later than_______



　　□买方须于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前通过
 ____
 银行开出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
 ____
 无期信用证，并注明在上述装运日期后
 ____
 天内在中国议付有效，信用证须注明合同编号。



　　
 The buyers shall issue an irrevocable L/C at____sight through ____in favour of the sellers prior to ____indicating L/C shall be valid in China through negotiation within____ day after the shipment effected,the L/C must mention the Contract Number.



　　□付款交单：买方应对卖方开具以买方为付款人的见票后
 ____
 天付款跟单汇票，付款时交单。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D/P)



　　
 The buyers shall duly make the payment against documentary draft made out to the buyers at ____sight by the sellers.



　　□承兑交单：买方应对卖方开具的以买方为付款人的见票后
 ____
 天承兑跟单汇票，承兑时交单。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D/A)



　　
 The buyers shall duly accept the documentary draft made out to the buyers at ____days by the se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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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据：卖方应将下列单据提交银行议付
 /
 托收。



　　
 Documents:The sellers shall present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required for negotiation/collection to the banks.



　　□整套正本清洁提单。



　　
 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Ocean Bills of Lading.



　　□商业发票一式
 ____
 份。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____copies.



　　□装箱单或重量单一式
 ____
 份。



　　
 Packing list/weight memo in ____copies.



　　□由
 ____
 签发的质量与数量证明书一式
 ____
 份。



　　
 Certificate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____copies issued by ____



　　□保险单一式
 ____
 份。



　　
 Insurance policy in ____copies.



　　□由
 ____
 签发的产地证一式
 ____
 份。



　　
 Certificate of Origin in ____copies issued by___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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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通知：一俟装运完毕，卖方应即电告买方合同号、品名，已装载数量、发票总金额，毛重，运输工具名称及启运日期等。



　　
 Shipping advice:The sellers shall immediately,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loading of the goods,advise the buyers of the Contract No.,names of commodity,loading quantity,invoice values,gross weight,names of vessels and shipment date by TLX/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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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与索赔：



　　
 Inspection and Claims:



　　①卖方在发货前由
 ________
 检验机构对货物的品质、规格和数量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证明书。



　　
 The buyers shall have the qualities, specifications, quantities of the goods carefully inspected by the ____Inspection Authority,which shall issue Inspection Certificate before shipment.



　　②货物到达目的口岸后，买方可委托当地的商品检验机构对货物进行复检。如果发现货物有损坏、残缺或规格、数量与合同规定不符，买方须于货到目的口岸的
 ____
 天内凭
 ____
 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明书向卖方索赔。



　　
 The buyers have right to have the goods inspected by the local commodity inspection authority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If the goods are found damaged/short/their specifications and quantitie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that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the buyers shall lodge claims against the sellers based on the Inspection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Commodity Inspection Authority within ____days after the goods arrival at the destination.



　　③如买方提出索赔，凡属品质异议须于货到目的口岸之日起
 ____
 天内提出；凡属数量异议须于货到目的口岸之日起
 ____
 天内提出。对所装货物所提任何异议应由保险公司、运输公司或邮递机构负责的，卖方不负任何责任。



　　
 The claims,if any regarding to the quality of the goods,shall be lodged within ____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destination,if any regarding to the quantities of the goods,shall be lodged within____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destination.The sellers shall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if any claims concerning the shipping goods is up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surance Company/Transportation Company/Po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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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不可抗拒：如因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本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约，卖方概不负责，但卖方应将上述发生的情况及时通知买方。



　　
 Force Majeure:The sellers shall not hold any responsibility for partial or total of this contract due to Force Majeure.But the sellers shall advise the buyers on time of such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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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之解决方式：



　　
 Disputes settlement:



　　□任何因本合同而发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中国。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All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e contract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for arbi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ules of Arbitration in China.The arbitral award is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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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适用：



　　
 Law application:



　　本合同之签订地、或发生争议时货物所在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被诉人为中国法人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除此规定外，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



　　
 It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contract is signed or the goods while the disputes arising 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defendant is Chinese legal person, otherwise it is governed by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本合同使用的
 FOB
 、
 CFR
 、
 CIF
 、
 DDU
 术语系根据国际商会《
 Incoterms 1990
 》。



　　
 The terms in the contract are based on INCOTERMS 1990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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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本合同中、英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文字解释上，若有异议，以中文解释为准。



　　
 Versions:This contract is made ou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f which version is equally effective.Conflicts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s arising therefrom,if any,shall be subject to Chinese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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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条款（本合同上述条款与本附加条款有抵触时，以本附加条款为准）：



　　
 Additional Clauses:(conflicts between contract clause hereabove and this additional clause,if any,it is subject to this additional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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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同共
 ____
 份，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This contract is ____incopies,effective since being signed/sealed by both parties.



　　卖方代表人：　　　　　　　　　　　买方代表人：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llers:
 　　
 Representative of the buyers:



　　签字：　　　　　　　　　　　　　　签字：



　　
 Authorized signiture: Authorized signiture:



　　劳务合同



　　（参考文本）



　　以　　　　　　公司，总部设于　　　　　　，为一方（以下称“雇主”）和以中国　　　　　　公司，总部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另一方（以下称“中国公司”通过友好协商于　　　
 年　　　　　月　　　日在　　　　　　签订本合同。



　　鉴于雇主希望为其在　　　　　　（国）　　　　　　（地）（以下称“工地”）　　　　　　项目（以下称“本工程）由中国公司提供劳务，中国公司愿意为本工程提供劳务；



　　现双方同意如下条款：



　　第一条
 
 总则



　　
 Article 1 GENERAL



　　一、雇主负责实施本工程，中国公司负责为本工程提供劳务。



　　（
 1
 ）
 The Employ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executing the Works
 ，
 whereas China corporation for supplying manpower for the Works
 ．



　　二、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双方间全部遗留问题，包括财务总理处理完毕之日止。



　　（
 2
 ）
 This CONTRACT shall become effective upon and from the date when it is signed and shall remain valid until all outstanding issues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matters between the parties hereto have been resolved
 ．



　　第二条
 
 人员



　　
 Article 2 PERSONNEL



　　一、中国公司应按本合同附件一“提供劳务明细表”和附件二中商定的工种、人数、技术条件、派遣日期和工作期限，为本工程派出其受权代表，各类技术人员、工人、管理和服务人员（以下简称“人员”）



　　（
 1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dispatch for the
 　
 Works
 　
 its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workers
 ，
 and a necessary
 　
 number
 　
 Of
 　
 supporting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hereinafter called
 　“
 the personnel
 ”）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ccupational
 ／
 categories
 ，
 number
 ，
 technical qualifications
 ，
 departure date and term Ofservice as specified in appendices land
 Ⅱ
 attached hereto
 ．



　　二、附件一和二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在本合同签字生效后一般不得变更，在特殊情况下雇主要求变更时，经中国公司同意应按下述规定办理：



　　（
 2
 ）
 Appendices I and'shall constitute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CONTRACT and their contents shall be normally subject to no alterations once this CONTRACT becomes
 ／
 effective upon its signature
 ．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where alterations thereof are bequested by theemployer
 ，
 consent shall be obtained from Corporation and the following methods used
 ：



　　（
 1
 ）人员离开
 
 之前如需变更时，雇主应将变更内容提前
 
 个月书面通知中国公司。如雇主变更计划未能及时通知中国公司，而中国公司已按计划集中人员和订购机票雇主应负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
 A
 ）
 In case of alterations before personnel's departure from Beijing
 ，
 the Employer shall notify China Corporation in writing of such alterations________months prior tO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Personnelfrom Beijing
 ．
 If the Employer fails to notify China Corporation of such alterations in due time
 ，
 the Personnel are already mobilized On schedule for departure and air tickets are confirmed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losses arising therefrom
 ．



　　（
 2
 ）人员工作期限期满之日前，如需终止雇佣，雇主应在终止雇佣之前，提前
  
 个月书面通知中国公司。



　　（
 B
 ）
 In case of the Employer
 　
 wishing
 　
 to
 　
 terminate
 　
 the employment of any of the Personnel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his term of service
 ，
 the Employer shall notify China Corporation in writing
 　
 of
 　
 such
 　
 alterations____________month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date of such personnel.



　　（
 3
 ）人员工作期限如需延长，雇主应在期满之前，提前
 
 个月书面通知中国公司。



　　（
 c
 ）
 In case of the Employer wishing for extend the employment of any of the Personnel beyond his term of service
 ，
 the Employer shall notify in writing China Corporation of such alterations _____month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date of his term of service.



　　三、中国公司受权代表负责组织人员在工地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中国公司的义务，并负责管理人员的内部事务。



　　（
 3
 ）
 China Corpora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the
 　
 Personnel
 　
 as
 　
 set
 　
 out
 　
 in this CONTRACT
 ，
 and for supervising the Personnel in domestic matter.



　　第三条
 签证和其它证件



　　
 Article 3VISA AND OTHER DOCUMENTS



　　一、中国公司应按中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人员出入中国国境的一切必要手续，并承担其费用。



　　（
 1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undertake to go through for the Personnel all necessary procedures of outgoing of and incoming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and bear all the expenses incurred thereof.



　　二、雇主应按项目所在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人员出入项目所在国及居留、工作许可证和司机驾驶执照等一切必要手续，并承担其费用。



　　雇主为人员办理上述手续，应向中国公司具体明确提出由中国公司提供的全部必要的证件，如因雇主的要求不明确而引起证件不足致使人员不能入境或无法获得居留和工作许可证，则中国公司不负责任。



　　（
 2
 ）
 The Employer shall undertake to go through for the Personnel all necessary procedures for the trips to and from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
 including residence/permit
 ，
 work permit and driver' s license if any
 ，
 et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
 and bear all the expenses incurred thereof.



　　
 To secure for the Personnel the above-mentioned procedures and permits
 ，
 the Employer shall expressly define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as required to be furnished by China Corporation.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bear no responsibility and consequence whatsoever should the Personnel be barred from entering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or fail to obtain the residence permit and work permit owing to insufficiency of the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caused by ambiguous defin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Employer.



　　三、如雇主未能为人员获得在项目所在国的居留，工作许可证和司机驾驶执照等，而使人员无法进行工作，则雇主应付给人员在此期间的合同工资。如人员因此被迫返国时，则雇主应负担人员的回程旅费，并支付每人
 
 个月合同工资的赔偿费。



　　如中国公司没有按雇主要求提供全部必要的证件，从而使雇主无法为人员办理在项目所在国的居留和工作许可证等使人员无法工作或被迫返回中国，人员工资、回程旅费等由中国公司负担。



　　（
 3
 ）
 If the Employer fails to obtain for the Personnel the residence permit
 ，
 work permit and driver' s license if any etc
 ，
 and consequently
 ，
 the Personnel are unable to perform their services
 ，
 the Employer shall pay to the personnel full contract wages for such period as until the time when their residence permit
 ，
 work permit and driver' s license etc. are obtained
 ，
 If the Personnel are compelled to leave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travel fares of such Personnel's sreturn trip to China and also pay to such Personnel their one month wages as compensation.



　　
 If the Employer fails to obtain for the Personnel the residence permit
 ，
 work permit and driver' s license as a result of China Corporation ' s insufficient furnishment of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as
 　
 expressly
 　
 defined
 　
 by
 　
 the
 　
 Employer
 ，　
 and consequently
 ，
 the personnel are unable to perform their services or compelled to leave for home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pay to such Personnel the wages due to them and bear the travel fares of their return trip to China.



　　四、中国公司应按本合同附件一和二将人员的姓名、出生地和日期、职称、护照号码、发照日期和单位、出发日期通知雇主或雇主在项目所在国的受权代表。雇主应在接到中国公司的通知后即向项目所在国政府办理申请入境的必要手续，并通知中国公司。同时雇主应通过项目所在国有关机构通知该国驻华使馆，以便办理入境签证。



　　（
 4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inform the Employer or its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at the Worksite of the Personnel's particulars asset out in Appendices I and I such as name
 ，
 date and place of birth
 ，
 occupation
 ，
 passport No.
 ，
 issuing date and authority
 ，
 departure date
 ，
 etc. The Employer shall
 ，
 upon receipt of the same from
 　
 China
 　
 Corporation
 ，　
 complete
 　
 all
 　
 the
 　
 necessary
 　
 entry procedure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ject host country and inform China Corporation thereof. Meanwhile
 ，
 the Employer shall also
 ，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of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
 imform of the same the Embassy of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in
 　
 Beijing
 　，　
 so
 　
 as
 　
 to
 　
 facilitate
 　
 China
 　
 corporation procurement of visas for the Personnel.



　　第四条
 对中国公司人员的要求



　　
 Article 4 REQUIREMENTS FOR CHINA CORPORATION PERSONNEL



　　人员应：



　　
 The Personnel shall:



　　（
 1
 ）符合双方在附件一商定的技术条件；



　　（
 1
 ）
 fulfil the technical qualifications as agreed upon between the parties hereto in Appendix I;



　　（
 2
 ）遵守项目所在国的法律和法令，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
 2
 ）
 abide by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prevailing in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and respect the local customs and traditions;



　　（
 3
 ）尊重雇主人员的技术指导；



　　（
 3
 ）
 respect the technical guidance given by the Employer's staff;



　　（
 4
 ）不参与项目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



　　（
 4
 ）
 not partak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Project host country;



　　（
 5
 ）遵守工地和驻地的纪律和规章制度；



　　（
 5
 ）
 observe the discipline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evailing at the Worksite and composite; and



　　（
 6
 ）与雇主为实施本工程而雇佣的其他国籍的人员合作共事。



　　（
 6
 ）
 work in cooperation with workers of other nationality whom the Employer may engage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s.



　　第五条
 
 对雇主的要求



　　
 Article 5 REQUIREMENTS FOR THE EMPLOYER



　　雇主应：



　　
 The Employer shall:



　　（
 1
 ）对人员给予正确的技术指导；



　　（
 1
 ）
 render correct technical guidance to Personnel;



　　（
 2
 ）尊重人员的人格，风俗和生活习惯；



　　（
 2
 ）
 respect the human dignity
 ，
 habits and customs of the Personnel;



　　（
 3
 ）不干涉人员在非工作时间的活动自由；



　　（
 3
 ）
 not interfere in the off-duty activities of the Personnel;



　　（
 4
 ）保障人员的安全；



　　（
 4
 ）
 secure the safety of Personnel and



　　（
 5
 ）对人员的解雇和更换，应由双方工地的受权代表商定。



　　（
 5
 ）
 reach
 　
 agreement
 　
 with
 　
 China
 　
 corpora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hrough consultation before terminating or replacing any of the Personnel



　　第六条
 
 工作时间



　　
 Article 6 WORKING HOURS



　　一、人员每周工作
 
 天（遇有节日应包括在内），每天工作白班
 
 小时，夜班
 
 小时，每天工作时间安排由雇主与中国公司受权代表在工地商定。



　　（
 1
 ）
 The Personnel shall work six days a week
 ，
 eight hours for day shift and seven hours for night shift.The daily working schedule shall be discussed and fixed between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Corporation and the Employer at the Worksiteo.



　　二、凡由于待料、停电、气候恶劣等非人员的责任而造成的停工，应计为工作时间，合同工资照付。



　　（
 2
 ）
 Suspension of work from a cause for which the Personnel are not responsible
 ，
 e
 ，
 g.
 ，
 short supply of materials
 ，
 bad weather
 ，
 power failures etc.
 ，
 shall be charged as actual working hours with full pay of contract wages.



　　三、驻地至工地的单程所用时间，不应超过
 
 分钟，超过的时间应计入工作时间。



　　（
 3
 ）
 The daily journey of the Personnel between camp site and Worksite shall not exceed 20 minutes in each direction. Any time in excess of such 20 minutes shall be charged at working time.



　　四、人员自中国到达工地后和本合同期满自工地回中国前，应分别享有
 
 天有薪休息。



　　（
 4
 ）
 The Personnel be entitled to_________days rest on each occasion following their arrival at the Worksite from China and prior to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Worksite for home after expiration of their term of service.



　　第七条
 
 合同工资



　　
 Article 7 CONTRACT WAGES



　　一、人员的月合同工资（包括伙食费）在本合同期第一年内按以下标准（美元）支付：



　　工种
 
 工资
 /
 月
 /
 人



　　（美元）



　　（
 1
 ）
 The monthly contract wages (including food expenses
 ）
 for the Personnel within the first year of their term of service shall b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rates:



　　
 Wages/month/head



　　
 occupational Category in U. S. Dollar



　　（
 1
 ）半熟练工，帮厨，服务人员：



　　
 a
 ．
 Semi skilled worker
 ，
 Cook helper
 ，
 Service man



　　（
 2
 ）熟练技工，厨师：



　　
 b
 ．
 Skilled workers of various trades
 ，
 Cook



　　（
 3
 ）工长：



　　
 c
 ．
 Foreman



　　（
 4
 ）技术员，护士，翻译，会计员：



　　
 d
 ．
 Technician(Junior engineer
 ），
 Nurse
 ，
 Interpreter
 ，
 Accounting clerk



　　（
 5
 ）驻地经理：



　　
 e
 ．
 Camp manager



　　（
 6
 ）工程师，医师，会计师：



　　
 f
 ．
 Engineer
 ，
 Doctor
 ，
 Accountant



　　（
 7
 ）高级工程师：



　　
 g
 ．
 Senior engineer



　　（
 8
 ）副受权代表：



　　
 h
 ．
 Deput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
 9
 ）受权代表：



　　
 i
 ．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二、如本合同期超过
 1
 年，人员应自第二年始，每年月工资递增
 
 ％。



　　（
 2
 ）
 In case of their term of service exceeding one year
 ，
 the Personnel shall
 ，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ir second year of service
 ，
 have their contract
 ．
 wages increased by an annual increment Of______
 ％，



　　第八条
 
 夜班及加班



　　
 Article 8 NIGHT TIME WORK AND OVERTIME WORK



　　一、根据工程的需要，雇主要求人员在夜班工作和加班，应商得中国公司受权代表同意，每月加班工作小时原则上不得超过
 
 小时。



　　（
 1
 ）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gress
 “
 the Works
 ，
 the Personnel may work overtime and
 ／
 or at night time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up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
 both parties at the Worksite
 ．
 However
 ，
 each
 “
 the Personnel's total overtime work shall be subject to amaximum of_______hours
 ，
 in principle
 ，
 in any one month
 ．



　　二、夜班时间系指从当日晚上九时至次日晨
 5
 时，人员夜间工作（指正常夜班工作）雇主应按合同工资
 150
 ％支付工资；人员夜间加班，雇主应按合同工资
 200
 ％支付加班费。



　　（
 2
 ）
 Night time as specified herein shall mean the time from 9
 ：
 00 p
 ．
 m
 ．
 of the day to 5
 ：
 00a
 ．
 m
 ．
 of the next day
 ．
 The Personnel working at night time(i.e
 ．
 normal night shift
 ）
 shall be paid at the rate of 150
 ％
 of the contract wages
 ．
 The Personnel working overtime at night time shall be paid the rate of 200
 ％
 of the contract wages
 ．



　　三、人员平日加班（指八小时之外的工作小时，非属于夜间），雇主应按合同工资
 150
 ％支付加班费。人员在节假日或每周休息日加班（指所有工作小时不论是否属于夜间），雇主均应按合同工资
 200
 ％支付加班费。



　　（
 3
 ）
 The Personnel working overtime on weekdays(i
 ．
 e
 ．
 working beyond normal working hours but not at night time
 ）
 shall be paid at the rate of 150
 ％
 of the contract wages
 ．
 The Personnel working overtime on public holidays and
 ／
 or weekly rest days(i. e
 ．
 egardless whether at day time or night time
 ）
 shall be paid at the rate of 200
 ％
 of the contract wages
 ．



　　四、小时的合同工资，按下式计算：



　　计时合同工资
 =
 月合同工资／
 25
 ×
 8



　　（
 4
 ）
 The hourly contract wages shall be calculated by theformula of
 ：



　　
 Hourly contract wages=Monthly wages/25x8



　　第九条
 
 工资和加班费支付



　　
 Article 9 PAYMENT OF WAGES AND OVERTIME



　　一、人员工资支付应自人员离开中国
 
 之日起至回到中国
 
 之日止。平均日工资为月合同工资的
 1
 ／
 25
 。



　　（
 1
 ）
 Wages of the Personnel shall be payable in respect of every day from the date
 “
 departure from_______
 ，
 China until the date Ofarrival in_______
 ，　
  China
 ．
 dailywages shallbe 1
 ／
 25 of the monthly contract wages
 ．



　　二、中国公司在工地的受权代表应按雇主提供的表格填写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编制工资单，在每月工资结算日即
 
 日后
 
 天内即
 
 日前提前雇主在工地的受权代表审核批准。



　　（
 2
 ）
 China Corpora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at the Worksite shall fill working hours and overtime in the forms prescribed by the Employer
 ．
 He shall then prepare payroll of the Personnel thereupon and submit the same tO the Employer's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approval not later than_________days after the closing date
 ，
 i.e.______for monthly calculation Of wages
 ．



　　三、工资单审批后，雇主应在每月工资结算日后
 
 天即
 
 日内将工资和加班费以美元支付给中国公司。其中：
 
 ％电汇至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中国公司帐号
 
 ；
 
 ％支付给中国公司工地授权代表。如雇主延迟付款应按延迟天数，每天支付所欠付款总额的
 
 以美元向中国公司支付利息。



　　（
 3
 ）
 Having approved the payroll
 ，
 the Employer shall pay to China Corporation in US Dollar the wages
 　
 and overtime within ______days
 ，
 i
 ．
 e._____after the closing date for monthly calculation Of wages
 ．
 Of the total amount Of wages and overtimedue to China Corporation
 ，
 __________ %portion shall be remitted by
 　
 telegraphic transfer
 　
 fo
 　
 China
 　
 Corporation
 　
 Account
 　
 No.___________ in the Banking Department of the Head Office of Bank of China
 ，
 Beijing
 ，
 and 15% portion shall be paid to China Corpora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at the Worksite. In case of the
 　
 Employer's
 　
 delay in making the above payment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interest paid by the Employer calculated at the daily rate of___________%0against the total overdue amount.



　　付款自汇款银行把所需汇款的电传发至北京的
 
 银行之日（起息日）起。



　　
 Interest shall become payable commencing from the date when Bank of China receives from the remitting bank the telex showing the amount due to China Corporation.



　　第十条
 
 税金



　　
 Article 10 TAXES AND LEVIES



　　中国公司应负责为人员交纳中国政府所征收的一切税金；雇主应负责为人员交纳项目所在国政府所征收的一切税金。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bear all relevant taxes and levies imposed upon the Personnel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whereas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same imposed upon the Personnel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第十一条
 
 节假日、每周休息日和年度休假



　　
 Article 11 PUBLIC HOLIDAYS
 ，
 WEEKLY REST DAYS
 ，
 AND ANNUAL LEAVE



　　一、按项目所在国的政府规定，每周的休息日为星期
 
 。



　　（
 1
 ）
 ___________shall be set as the official weekly rest d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二、人员应享受项目所在国政府颁布的法定节、假日和中国春节
 
 天，国庆节
 
 天的休假，共
 
 天。



　　（
 2
 ）
 The
 　
 Personnel
 　
 shall
 　
 be
 　
 entitled
 　
 to
 　
 public
 　
 holiday promulgated by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as well as 2 days for China' s Spring Festival and 2 day for China' s National Day
 ，
 totalling___________days.



　　三、人员每工作期满
 1
 年，享受为期
 
 天的回国年度休假。雇主应承担休假人员从驻地至中国
 
 间的返往旅费。人员工作不满一年，其实际休假天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实际工作月数╳年假天数／
 12
 ＝休假天数



　　（
 3
 ）
 The Personnel shall be entitled to___________days of annual leave with pay in their home country upon completion of one year's service at the Worksite.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travelling expenses of round--trips between the Worksite and___________
 ，
 China for the Personnel who go home on leave.
 　
 In case that the Personnel's service is under one year
 ，
 the actual number of annual leave days shall calculated on pro--rata basis by the formula of



　　
 Actual working months
 ╳
 number of annual leave days/12=number of leave days.



　　四、人员在项目所在国的节、假日和中国上述节假日以及年度休假期间，应享受全部合同工资。



　　（
 4
 ）
 All the public holidays promulgated by the Project--host country as well as the above--mentioned Chinese holidays
 ，
 and annual leave days shall be paid full contract wages.



　　五、因本工程需要并应雇主要求人员可不回国休假而留在工地继续工作，但需经双方代表协商同意。在此种情况下，人员年休假工资及其从工地到北京间的往返旅费雇主照付，同时支付人员在年度休假期间的实际工作天数的合同工资和加班费。



　　（
 5
 ）
 At the request of the Employer and upon agreement through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an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parties
 ，
 the Personnel may continue their service during the annual leave period as required by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
 annual leavepay and cost round trips between the Project- host country and Beijing for the Personnel shall be reimbursed to China Corporation by the Employer as scheduled.Besides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working days and overtime if any
 ，
 during the annual leave period.



　　第十二条
 
 预付工资



　　
 Article 12 PREPAID WAGES



　　一、雇主在每批人员抵达工地后，即应向中国公司受权代表以当地货币支付每人相当于
 
 美元的预付工资。



　　（
 1
 ）
 The Employer shall
 ，
 immediately after the arrival of each group of the Personnel at the Worksite
 ，
 pay to China Corpora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in
 　
 local
 　
 currency
 　
 an
 　
 equivalent
 　
 of ____________ US Dollars per each Personnel as prepaid wages.



　　二、中国公司对上述预付工资从人员抵达工地后第
 
 个月开始偿还，分
 
 个月还清，每月偿还
 
 。



　　（
 2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pay back the above--mentioned Prepaid wages to the Employer from the_________payment of monthly wages in equal instalments spread over_________months.



　　第十三条
 
 动员费



　　
 Article 13 MOBILIZATION FEE



　　一、雇主应向人员每人支付
 
 美元的动员费。



　　（
 1
 ）
 The Employer shall pay US Dollars as mobilization fee for each personnel.



　　二、上述动员费应在每批人员抵达工地后由雇主随同人员的机票费以美元一并电汇至
 
 银行中国公司帐号。



　　（
 2
 ）
 Such mobilization fee shall be remitted in US Dollar by telegraphic transfer to China Corporation account No._________with the Bank of China
 ，
 after the arrival of each group of Personnel together with the reimbursement of air fares for the group .



　　第十四条
 
 保险



　　
 Article 14 INSURANCE



　　一、中国公司为人员自其离开中国
 
 之日起至返抵中国
 
 之日止在中国投保人身意外险，保险费由雇主承担。雇主应随人员的月合同工资以美元一并向中国公司支付每人每月
 
 美元保险费。



　　（
 1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carry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in China for the Personnel upon their departure from_________
 ，
 China until return fo_________while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insurance premium.
 　
 The Employer shall pay monthly insurance premium
 　
 of_________US
 　
 Dollars
 　
 per
 　
 capita
 　
 to
 　
 China Corporation
 ，
 which shall be remitted together with the Personnel's monthly contract wages.



　　二、人员在中国投保人身意外险后，雇主对于人员在整个合同期间因工伤患病或其它原因而造成的残废或死亡均不再承担赔偿费。



　　（
 2
 ）
 This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carried in China for the Personnel shall exempt the Employer firm compensation for injury
 ，
 disablement or death of the Personnel caused by acts of war
 ，
 work injury
 ，
 sickness or any other cases during the entire period of this CONTRACT.



　　三、人员在中国投保人身意外险后，如经雇主要求，中国公司可向雇主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以免雇主为人员在项目所在国重复投保。



　　（
 3
 ）
 After this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is carried in China
 ，
 China Corporation may
 ，
 at the request of the Employer
 ，
 submit to the Employer necessary documents and certificates to save the
 　
 Employer fromre--effecting the insurance for the Personnel in the
 　
 Project host country.



　　第十五条
 
 医疗和病假



　　
 Article 15 MEDICAL SERVICE AND SICK LEAVE



　　一、雇主应为人员在整个合同期间因病或因工伤提供免费医疗、药品和住院治疗。所需中药中国公司可代购，但药费、包装费和运费由雇主承担。



　　（
 1
 ）
 The Employer shall undertake to provide free medical treatment
 　
 medicine
 　
 and/or
 　
 hospitalization
 　
 required
 　
 by
 　
 the Personnel in case of their being iii or injured by work accident during the entire period of this CONTRACT. China Corporation may
 ，
 after consent of the Employer
 ，
 purcha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s
 　
 required
 　
 for
 　
 medical
 　
 purpose
 　
 on
 　
 the Employer' s behalf.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all expenses incurred thereof
 ，
 including paching and freight charges.



　　二、人员如因病或因工伤休假不超过
 1
 个月，雇主应支付全部月工资。如休假超过
 1
 个月但不足
 3
 个月，雇主应支付
 
 ％月合同工资。如休假超过
 3
 个月仍不痊愈需送回中国继续治疗，雇主不再支付第四个月的工资，但应承担其回中国的旅费。如雇主要求中国公司派人替换该伤或病人员，则替换人员由北京至工地的旅费亦由雇主承担。



　　（
 2
 ）
 Any of the Personnel who is absent from work for a period of not more than one month owing to illness or injury by work accident shall be entitled to full contract wages. If such a person is not recovered for more than one month and less than three months
 ，
 he shall be entitled to_________%of his contract wages . If such a person is not recovered after three months
 ，
 the Employer shall stop paying him any wages and shall send him back to China for continued medical treatment and bear the travel fares for his return trip to China. In case that the Employer requests substitution for the sick/injured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ravel fares for the outgoing trip of the substitut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ksite.



　　三、人员在合同期间如因病或因工伤死，雇方应负责其遗体处理并承担死者遗物运回中国的费用。



　　（
 3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expenses incurred in the disposal of the remains
 ，
 and returning to China of the personal belongs of any of the Personnel who dies while on duty or of illin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is CONTRACT.



　　第十六条
 
 交通、通讯工具和差旅费



　　
 Article 16 TRANSPORT
 ，
 TELECOMM UNICATION MEANS AND TRAVLLING ALLOWANCE



　　一、雇主应负担人员中国
  
 至工地间的往返旅费及每人往随身携带
 
 公斤超重行李费。雇主应于人员合同期满后回中国前
 
 天，将回程旅费及超重行李费支付给中国公司受权代表。



　　（
 1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travel fares of a roundtrip and the fare of___________kg escess accompanying luggage on each trip between___________
 ，
 China and the Worksite for each of thepersonnel. The Employer shall pay China Corpora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he travel fares of return trip of the Personnel and excess lugg agef are_____________days prior to their departure for china following the expiration of their term of service.



　　二、雇主应免费向人员提供驻地至工地间（
 1.5
 公里以外）的上、下班交通工具。



　　（
 2
 ）
 The Employer shall provide the Personnel free of charge with transport between camp site and Worksite (which is more than 1
 ．　
 5km apart therefrom
 ）
 .



　　三、雇主应免费向中国公司受权代表、工程师、驻地经理提供一辆小轿车和供人员采购食品及生活用品的一辆小型货车。如人员人数每超过
 
 人，雇主应增加一辆小型货车。上述车辆所需的司机、燃料，应由雇主免费提供，并负责检修。此外，人员在节假日可以免费使用雇主的交通工具，用于正当的目的，诸如游览、购物等。



　　（
 3
 ）
 The Employer shall provide free charge with transport
 ，
 i. e. one
 　
 sedan
 　
 car
 　
 required
 　
 by
 　
 China
 　
 Corpora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and engineers and one pick--up required by China Corporation camp manager for purchasing foodstuff and other daily necessities.
 　
 In case that the contracted number of the Personnel exceeds___________the Employer shall provide free of charge one more pick- up for every additional___________personnel.
 　
 The Employer shall also provide free of drivers
 ，
 fuel and service for the above--mentioned vehicles
 ，
 Besides
 ，
 the Personnel shall be allowed to use free of charge the Employer's vehicles on public holidays/rest days for proper purposes such as sightseeing
 ，
 shopping
 ，
 etc.



　　四、中国公司受权代表和人员可以免费使用雇主的通讯工具如：电话、电传、图文传真等。



　　（
 4
 ）
 China
 　
 Corpora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and
 　
 the Personnel shall be allowed to use free of charge the Employer's means of telecommunication
 ，
 such as telephone
 ，
 telex
 ，
 fascimile
 ，
 etc.



　　五、人员如经雇主批准出差，其差旅费应由雇主负担，差旅费的支付标准和使用的货币按雇主的有关规定办理。



　　（
 5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travelling expenses of the Personnel who travel on official errand approved by the Employer.Rate of allowances and currencies of payment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stipulated by the Employer.



　　第十七条
 
 生活和膳食设施



　　
 Article 17 ACCOMMOATION AND FOOD FACILITIES



　　一、雇主应为人员免费提供适宜的住房，每人使用面积的标准为：工人为
 
 平方米；翻译、会计、技术员为
 
 平方米；受权代表、工程师、医生、驻地经理为
 
 平方米；雇主还应免费提供水、电、卧具、空调、淋浴、卫生、洗衣设备和用品及必要的家具和备品（卧具和家具详见本合同附件三和四）。



　　（
 1
 ）
 The Employer shall provide the Personnel free of charge with suitable living quarters.
 　
 Standard of living space for each person is as follows;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sq. m for worker
 ；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sq.
 　
 m for technician
 ，
 accountant
 ，
 interpreter
 ；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sq. m for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
 engineer
 ，
 doctor and camp manager.



　　二、雇主应向人员免费提供厨房、餐厅、炊具、餐具、制冰机、电冰箱和备品以及水、电、燃料（炊具、餐具，详见本合同附件五和六）。



　　（
 2
 ）
 The Employer shall also provide the Personnel free of charge with bedding
 ，
 air--conditioning facilities
 ，
 bath room
 ，
 sanitation
 ，
 laundry and necessary furniture
 ，
 appliances and accessories ( See Appendix II and Appendix III of this CONTRACT for furniture and bedding details
 ）
 .



　　三、中餐专用的餐、炊具，可由中国公司在中国代购。所需费用（包括运输费和包装费）由雇主承担。雇主应在收到中国公司代购上述物品的帐单后
 
 天内以美元电汇至中国公司帐户。



　　（
 3
 ）
 The Employer shall provide the Personnel free of charge with kitchen
 ，
 dining room as well as cooking utensils
 ，
 tablewares and
 ，
 icemaking machine
 ，
 refrigerator and appliances accessories
 ，
 water supply
 ，
 electricity and fuel.



　　四、中国公司自费购买人员的主副食。但中国公司为此而派遣的必要数量的厨师和帮厨在平日加班和每周休息日、节假日加班应享有标准小时工资。



　　（
 4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purchase
 　
 in
 　
 China
 　
 on
 　
 the Employer's
 　
 behalf tablewares
 ，
 Chinese cooking utensils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all the expenses incurred thereof (including freight and packing fees
 ）
 . The Employer shall make the payment in US
 　
 Dollar
 　
 within___________days
 　
 upon
 　
 receipt
 　
 of
 　
 China Corporation's bill of purchase of the above--mentioned items by remitting the sum to China Corporation account in China.



　　五、人员所需部分副食品，如需从中国空运或海运至项目所在国，物品到达机场或港口后，有关报关、提货、运输等工作，雇主应给予协助。



　　（
 5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at its own cost arrange food for the Personnel. However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dispatch a necessary number of cooks and cook helpers whose wages shall be borne by the Employer
 ．
 Cooks and cook helpers shall be entitled toovertime pay on weekdays
 ，
 weekly rest 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at the normal hourly rate of their respective contract wages
 ．



　　第十八条
 
 劳保用品及小工具



　　
 Article 18 LABOUR PROTECTIVE ARTICLES
 ，
 HANDY TOOLS



　　一、雇主应为人员免费提供一般劳保用品（详见本合同附件七）和专用劳保用品（详见本合同附件八）以及办公用品，本合同附件七中所列的一般劳保用品可由公司在中国包干代购，雇主应向中国公司支付每人
 
 美元。专用劳保用品，如需中国公司代购，由雇主据实支付货款，并承担这些物资的包装费及运费。



　　（
 1
 ）
 The Employer shall provide the Personnel freecharge with the general labour protective articles(See Appendix
 Ⅶ
 for details
 ），
 special labour protective articles(see Appendix VIII for details
 ）
 and office stationery
 ．
 China Corporation may purchase on the Employer's behalf all the general labour protective articles as listed in Appendix
 Ⅶ
 of this CONTRACT and the Employer shall pay China Corporation___________US Dollars per person On lump
 —
 sum basis
 ．
 If the Employer requests China Corporation to purchase the special labour protective articles inChina
 ，
 the cost incurred thereof (including packing and freight charges
 ）
 shall be fully reimbursed to China Corporation from the Employer
 ．



　　二、雇主应免费向人员提供各工种所需的手工用小工具。手工用小工具如需中国公司在中国代购，所需费用（包括运输费、包装费）由雇主承担。雇主应在收到中国公司代购手工用小工具的帐单后
 
 天内以美元电汇至中国公司帐户。



　　（
 2
 ）
 The Employer shall provide the Personnel free of charge with the handytools required by them for various trades
 ．
 Incase of these handy tools being required to be supplied by China Corporation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 the expenses incurred thereof (including freight and packing charges
 ）
 and shall remit
 ，
 within __________days upon receipt
 “
 China Corporation's bill of vurchase of the above
 —
 mentioned handy tools
 ，
 the sum in US Dollar to China Corporation Account in China
 ．



　　三、本合同未列的，但为顺利实施本工程所必需的其它用品应经双方工地受权代表协商同意后，由雇主免费提供。



　　（
 3
 ）
 The Employer shall provide China Corporation Personnel free of charge with any necessary ariticle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the Appendices of this CONTRACT
 ，
 yet to be required for the smooth execution of the works
 ，
 subject to consultation and agreement between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parties at the Worksite
 ．



　　第十九条
 
 保密



　　
 Article 19 CONFIDENTIALITY



　　一、中国公司及其人员在执行本合同期间对于本工程的一切资料及情况应对第三者保守秘密。



　　（
 1
 ）
 China Corporationand the Personnel shall keep confidential to any third party all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Works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is CONTRACT
 ．



　　二、雇主及其任何人员在执行本合同期间对于本合同规定的中国公司提供劳务的条件和价格以及其它有关的资料和情况应对第三者保守秘密。



　　（
 2
 ）
 The Employer and its staff shall keep confidential to any third party all documents and price of manpower supplied by China Corporation as stipulated inthis CONTRACT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is CONTRACT
 ．



　　第二十条
 
 涉及第三方的事宜



　　
 Article 20 MATTERS CONCERNING THIRD PARTIS



　　一、人员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涉及项目所在国政府或任何第三方的事宜，应由雇主出面处理并负担所发生的费用。



　　（
 1
 ）
 The
 　
 Employer
 　
 Shall
 　
 take
 　
 up
 　
 all
 　
 matters
 　
 involving
 　
 the Personnel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ject
 —
 host country or any other third party
 ，
 arising out Of the execution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 and bear the expenses incurred thereof
 ．



　　二、人员因行为不端或玩忽职守而发生的涉及项目所在国政府或任何第三方的事宜，应由雇主协助中国公司出面处理，所发生的费用由中国公司负担。



　　（
 2
 ）
 The Employer shall assist China Corporation in taking up matters involving the Personnel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ject
 —
 host country or any other third party
 ，
 arising out of Personnel
 ’
 s misconduct or negligence on duty
 ．
 China Corporation shall bear the expenses incurred thereof
 ．



　　第二十一条
 
 不可抗力



　　
 Article 21 FORCE MAJEURE



　　由于天灾，战争，内乱，封锁，暴动，传染病，政变等，使本工程无法继续进行时，经双方协商本合同可以暂停。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应负担人员的回国旅费。



　　
 The execution of this CONTRACT may be suspended after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if it cannot be carried out furtheras aresult of natural calamities
 ，
 war
 ，
 internal commotion
 ，
 blockade
 ，
 insurrection
 ，
 illness of epidemic nature
 ，
 coupd'etat etc
 ．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
 the Employer shall bearthe travel fares of the return journeythePersonnel
 ．



　　第二十二条
 
 仲裁



　　
 Article 22 ARBITRATION



　　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仲裁。仲裁在被诉方所在国进行。在中国，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在
 
 （被诉方所在国名称），由
 
 （被诉方所在国的仲裁机构的名称）根据其仲裁程序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All disputes ari, sing from the esecution
 ，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shall
 　
 be
 　
 settled
 　
 amicably
 　
 through
 　
 friendly consultation. In
 　
 case
 　
 no
 　
 settlement
 　
 can
 　
 be
 　
 reached
 　
 through consultation
 ，
 the case shall then be submitted for arbitration
 ．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the country of the domicile of the defendant
 ．
 If in china
 ，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by the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
 Beijing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rovisional Rules of Procedure
 ，
 If in ________
 ，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by_________in accordance with its arbitral rules of procedure
 ．
 The arbitral award is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



　　第二十三条
 
 合同的补充或修改



　　
 Article 23 AMENDMENTS AND REVISIONS OF THIS CONTRACT



　　根据需要，经双方协商，可以对本合同进行补充或修改。修改或补充的条款以书面形式经双方受权代表签字后，即成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The parties may
 ，
 through consultation
 ，
 make amendments on this CONTRACT as and when the need arises
 ．
 Such amendments and revisions in writing shall
 ，
 upon signature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
 constituze an integra and equally authentic part of this CONTRACT
 ．



　　第二十四条
 
 文字



　　
 Article 24 LANGUAGE



　　本合同用中英文写成，中英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一份。



　　
 This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on the day
 ，
 month
 ，
 year as stated
 　
 in
 　
 the
 　
 hrst
 　
 page
 　
 of
 　
 this
 　
 CONTRAC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hall have equal effect
 ．　
 Each party keeps one copy Of the text
 ．



　　中国
 
 公司（盖章）：
 
 公司（盖章）：



　　
 CHINA________
 　　　　　
 
 　
 ________CORPORATION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APPENDIX
 Ⅰ（
 omitted
 ）



　　
 DETAILED REQUIREMENTS FOR MANPOWER SUPPLY



　　附件一（略）



　　
 APPENDIX
 Ⅱ（
 omitted
 ）



　　
 PRO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
 SUPPORTINGSTAFF



　　附件二（略）



　　附件三



　　住室家具和用品配备量表



　　序号
  
 品名



　　数量



　　职称
 
 写字桌
 
 椅子
 
 保险柜
 
 文件铁柜
 
 计算器
 
 方凳
 
 附注



　　
 1
 授权代表
  1 1 1 1



　　
 2
 授权副代表
  1 1 1



　　
 3
 工程师
  1 1 1 1



　　
 4
 医生
  1 1 1



　　
 5
 会计
  1 1 1 1 1



　　
 6
 翻译
  1 1 1



　　
 7
 驻地经理
  1 1 1 1



　　
 8
 工人
  1
 ／
 2 1 1
 ／
 2



　　
 APPENDIX
 Ⅲ



　　
 PROVISION OF FURNITURE AND APPLIANCES



　　
 NO
 ．
   ITEMS



　　
 QUANTITY DESK CHAIR SAFE STEEL FILING CABI NET CALCU LATOR SQUARE STOOL REM ARKS



　　
 1



　　
 2



　　
 3



　　
 4



　　
 5



　　
 6



　　
 7



　　
 8 DESIGNA TION



　　
 Authorized



　　
 represent



　　
 ative



　　
 Authorized



　　
 deputy



　　
 representative



　　
 Engineer



　　
 Doctor



　　
 Accountant



　　
 interpreter



　　
 Campmanager



　　
 Worker



　　
 1



　　
 1



　　
 1



　　
 1



　　
 1



　　
 1



　　
 1



　　
 1/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附件四



　　卧具备数量表（每人）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1



　　
 11



　　
 12



　　
 13



　　
 14
 棉絮（
 4
 斤）



　　棉褥



　　被套



　　床单



　　枕心



　　枕套



　　枕巾



　　毛毯



　　毛巾被



　　
 0
 蚊帐



　　行李布



　　行李绳



　　洗脸盆（
 39
 公分）



　　大洗衣盆，每
 5
 人
 1
 个（
 50
 公分）
 
 床



　　床



　　床



　　床



　　个



　　个



　　条



　　条



　　床



　　顶



　　块



　　根



　　个



　　个
  1



　　
 1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APPENDIX
 Ⅳ



　　
 DETAILSOFBEDDINGS
 （
 PERCAPITA
 ）



　　
 SER
 ．
  NO
 ．
  DECRIPTIO NUNIT QT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Quilt
 （
 2kg
 ）



　　
 Wadded cushion



　　
 Quilt cover



　　
 Bed sheet



　　
 Pillow



　　
 Pillow cover



　　
 Pillow towel



　　
 Woolen blanket



　　
 Towelling corerlet



　　
 Mosquito net



　　
 Luggage covering



　　
 Luggage cord



　　
 Wash basin
 （
 Dia39cm
 ）



　　
 Wash
 －
 tud
 （
 Dia50c
 （
 1per5persons
 ）
  Pc
 ．



　　”



　　”



　　”



　　”



　　”



　　”



　　”



　　”



　　”



　　”



　　”



　　”



　　”



　　”



　　
 1



　　
 1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APPENDIX
 （
 omitted
 ）



　　附件五（略）



　　
 APPENDIX
 Ⅵ（
 omitted
 ）



　　附件六（略）



　　附件七



　　一般劳保用品配备数量表（每人每年）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工作服



　　翻毛皮鞋



　　草帽



　　背水壶



　　毛巾



　　手套



　　肥皂



　　理发工具



　　墨镜



　　
 30
 人配一套套



　　套



　　双



　　顶



　　个



　　条



　　付



　　条



　　付



　　
 2



　　
 1



　　
 1



　　
 1



　　
 1



　　
 12



　　
 12



　　
 1



　　
 APPENDIX
 Ⅶ
 GENERAL LABOUR PROTECTION ITEMS



　　（
 PERCAPITAPERANNUM
 ）



　　
 SER
 ．
 NO
 ．
  DESCRIPTION CATION SPECIFI
 －
 UNIT QTY
 ．



　　
 1



　　
 2



　　
 3



　　
 4



　　
 5



　　
 6



　　
 7



　　
 8



　　
 9 Working clothes



　　
 Working leather boots



　　
 Straw hat



　　
 Water bottle



　　
 Towel



　　
 Gloves



　　
 Soap



　　
 Barber
 ’
 s appliances



　　
 Sun goggles Suit



　　
 Pair



　　
 Pc
 ．



　　
 Pc
 ．



　　
 Pc
 ．



　　
 Pair



　　
 Bar



　　
 Set



　　
 pair 2



　　
 1



　　
 1



　　
 1



　　
 1



　　
 12



　　
 12



　　
 1
 （
 per30persons
 ）



　　
 1



　　附件八



　　专用劳动保护用品



　　序号
  
 品种



　　使用期限（月）



　　工种
 
 雨衣
 
 雨鞋
 
 布手套
 
 安全帽
 
 安全带
 
 胶靴
 
 护肩
 
 裹腿
 
 鞋盖
 
 护目镜
 
 口罩
 
 白上衣
 
 白大衣
 
 白工作帽
 
 防护服
 
 绝缘鞋
 
 潜水服
 
 套袖
 
 围裙
 
 涂胶手套
 
 胶皮裤
 
 防护面具
 
 防音器
 
 耐酸防护服
 
 代袖围裙
 
 胶手套
 
 防护帽
 
 线手套



　　
 1
 普工
  18 12 12



　　
 2
 木工
  18 12 12 6 6



　　
 3
 水泥工
  18 12 12 18 6



　　
 4
 钢筋工
  18 12 0
 ．
 5 12 18 6 6



　　
 5
 架子工
  18 12 1 12
 备
  12



　　
 6
 锻工
  18 12 12 6 12 6



　　
 7
 起重机司机
  18 12 12   1



　　
 8
 推铲机司机
  18 12 12  1



　　
 9
 装载机司机
  18 12 12  1



　　
 10
 平地机司机
  18 12 12  1



　　
 11
 汽车司机
  18 12 12  1



　　
 12
 起重工
  18 12 12 6



　　
 13
 测工
  18 12 12



　　
 14
 医师、护士
  18 12 1 12 12



　　
 15
 厨师
  18 12 1 12 12



　　
 16
 遂道工
  18 12 1 12 18 12



　　
 17
 电力工
  18 12 12
 备
  12 18 18



　　
 18
 桥梁工
  18 12 1 12
 备



　　
 19
 潜水工
  18 12 12
 备



　　
 20
 石工
  18 12 0
 ．
 5 12
 备



　　
 21
 瓦工、抹灰工
  18 12 12 6 6 6 2  0
 ．
 5



　　
 22
 管子工
  18 12 12 1 6  0
 ．
 5



　　
 23
 电焊工
  18 12 1 6 18 18
 备



　　
 24
 翻砂工
  18 12 1 6 1 6 6



　　
 25
 除锈工
  18 12 1
 备
  6 1
 备
   12



　　
 26
 钳工
  18 12 1 6 1



　　
 27
 锻工
  18 12 1 6 6 18



　　
 28
 充电工
  18 12 18 1 18  18 12



　　
 29
 化验工
  18 12  18 18 12



　　注：备，指备用。普工如装水泥、砂石，则需配发口罩。



　　
 APPENDIX
 Ⅷ



　　
 SPECIAL LABOUR PROTECTION ITEMS
 ①



　　
 SER
 ．



　　
 NO
 ．
  ITEM DURATION
 （
 MONTH
 ）
 JOB CLASSIFI CATION Raincoait Rubber shoes Canvas gloves Safety helmet Safety belt Rubber boots Shoulder shield Puttee Shoe cover Goggles Respirator White coat White overall White cap Protective suit Insulating shoes Diving suit Sves Apron Rubbe coated gloves Insuiatinggoves Robber trousers Mask Cotton knit gloves



　　
 1 General worker 18 12 12



　　
 2 Carpenter 18 12 12



　　
 3 Concreter 18 12 12 18 6



　　
 4 Steel worker 18 12 12 18 6 6



　　
 5 Scaffolder 18 12 1 12 * 12



　　
 6 Blacksmith 18 12 6 12



　　
 7 Crane operator 18 12 12 1



　　
 8 Shovel operatior 18 12 12



　　
 9 Loader operator 18 12 12  1



　　
 10 Crader operator 18 12 12 1



　　
 11 Truck driver  18 12 12 1



　　
 12 Lifting worker 18 12 12 6



　　
 13 Surveyor 18 12 12



　　
 14 Doctor
 ，
 nurse 18 12 12 12 1



　　
 15 Cook 18 12 12 1 1 12 12



　　
 16 Tunnel worker 18 12 1 12 18 12



　　
 17 Power worker 18 12 12 * 18 18 12



　　
 18 Bridge worker 18 12 1 12 *



　　
 19 Diver 18 12 *



　　
 20 Stoneman 18 12 0
 ．
 5 12 *



　　
 21 Mason
 ，
 plasterer 18 12 12 6 6 6 2  0
 ．
 5



　　
 22 Plumber 16 12 12 1 6  0
 ．
 5



　　
 23 Electric worker



　　
 18 12 1 6 18 * 18



　　
 24 Foundry worker 18 12 1 6 1 6



　　
 25 Rust
 －
 moving Worker 18 12 1 * 6 1 * 12



　　
 26 Bench worker 18 12 1 6 1



　　
 27 Blacksmith 18 12 1 6



　　
 28 Battery attendant 18 12 18 1 18 18 12



　　
 29 Laboratory assistant 18 12 18 18  12



　　①　由于篇幅关系，凡是在下一页中出现的劳动用品在本页分栏中就略去。



　　三、涉外合同中常见的纠纷及应注意的问题



　　涉外合同涉及的面较广，因而欺诈陷阱、风险防范，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例来阐述。



　　（一）合同订立阶段



　　【案例】



　　某年
 5
 月
 8
 日，海口市某物资公司与香港某时装公司签订了价值
 14
 万元港币的购销服装合同。合同约定物资公司（买方）预付
 4
 万港币货款，其余货款在货到后七天内付清。某时装公司（卖方）应于
 6
 月
 8
 日前将服装运往该市。一方违约，应承担
 2
 ％的违约金。卖方要求买方提供担保。由于买方公司实际由县政府投资开办，故该县政府作为买方的保证人，三方在保证合同上签了字。



　　同年
 6
 月
 8
 日，卖方如期将货物运到买方所在地，要求买方于
 6
 月
 10
 日将尚欠的
 10
 万元港币付清。买方收到服装后，即组织销路。不料，服装市场此时并不景气，一直未能销出去，卖方的货款也拖着未还。同年
 11
 月，买方因欠国内某公司人民币
 8
 ．
 5
 万元，无力偿还，就将这批服装抵顶了
 8
 ．
 5
 万元人民币。卖方在多次催付未着后，于
 12
 月
 2
 日在该县法院起诉了买方和县政府，要求二被告还所欠的
 10
 万港币债务及
 2000
 元港币的违约金和利息。



　　【剖析】



　　法院受理后查明：买方虽名为公司，且领有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并无资金，全部财产只有一些办公设备及二辆破旧的车。而且营业执照上也没有经营服装的范围，更别说享有对外经营权了。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的购销合同及担保合同均无效。判决被告物资公司偿还原告
 10
 万元港币。驳回原告要求县政府赔偿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涉外经济合同的无效，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主要有下述原因：



　　（
 1
 ）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不具备合法的资格。例如，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或法人订立的合同；



　　（
 2
 ）订立合同的中方当事人对外没有经营权或超越了其经营范围而订立的合同；



　　（
 3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仍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但被代理人事后及时追认的情况除外；



　　（
 4
 ）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



　　（
 5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国家批准的合同，未经批准而订立的合同；



　　（
 6
 ）因受欺诈等订立的合同；



　　（
 7
 ）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他人等利益的合同；



　　（
 8
 ）合同内容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及我国社会公共利益订立的合同。



　　对于无效的经济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有过错一方还要返还对方已经履行的那部分财产。如果合同只是部分条款无效，当事人可以予以取消或更正。之后，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本案法院认定购销合同和担保合同均为无效合同，是因为签订购销合同的中方当事人物资公司一无对外经营权，二又超越了经营范围，因而合同是无效的，造成合同无效的责任显然在被告买方身上，应由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由于合同无效的责任与违约责任是不同的，违约责任的前提是合同有效，故法院未判决被告支付违约金是合理的。但对于原告的利息损失也应由被告来承担，法院未予判决，似有不妥之处。



　　担保合同无效，是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作担保人。县政府是我国一级国家机关，故合同无效，因为国家机关不具有代偿能力，作为涉外经济合同的担保人，必须是具有相应代偿能力的企事业组织及公民。



　　（二）合同履行阶段



　　【案例】



　　某年
 8
 月
 27
 日，深圳某发展公司（甲方）与深圳某有限公司（乙方）与香港某有限公司（丙方）在深圳签订了一份《关于合作兴建某综合性游乐园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



　　（
 1
 ）甲、乙、丙三方以合作经营方式在深圳某区兴建和经营各项服务设施完善的游乐园，并成立某服务有限公司。



　　（
 2
 ）合作各方义务为：甲方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规定，提供某区土地使用权
 30
 年，并负责兴建游乐园的水、电、气设施，在主工程竣工前
 3
 个月完成。乙方负责将该游乐园纳入深圳生活服务体系，并采取措施保证游乐园的使用率。丙方负责游乐园的全部资金（首期工程费用估算为
 3600
 万美元）；并负责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管理经验，同时负责组织工程建设和游乐园的经营管理。



　　（
 3
 ）丙方投资资金来源，以甲方和某服务有限公司为担保人，丙方为借款人向香港某贷款银团筹集。



　　（
 4
 ）投资回收和利润分配：合作期内前
 15
 年，服务有限公司总收入扣除一切经营成本费用和税金后的净利润，全部用于偿还丙方投资本息，偿还本息暂定为
 15
 年。服务有限公司从第
 16
 年起，其净利润由甲、乙、丙三方按
 4
 ∶
 2
 ∶
 4
 比例分成，如
 15
 年内仍未还清丙方投资本息，则偿还期顺延至全部还清为止。如果提前还清丙方投资本息，则从还清之日起按比例分成。



　　（
 5
 ）合作经营期限为
 40
 年，从公司正式营业之日起计算。合作期满后，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切资产及权益归甲方所有。协议书签订后，三方制定了某服务有限公司章程。次年
 6
 月
 3
 日，



　　丙方与香港某贷款银团签订了
 3600
 万美元的《贷款协议书》。同时，作为担保人的甲方和某服务有限公司与贷款银团签订了《担保协议书》。此后，合作三方逐步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合作项目的前期工程于第二年
 4
 月竣工，经董事会决定，游乐园区转入经营期。



　　但游乐园
 B
 区转入经营期不久，服务有限公司便遇到下列问题：



　　（
 1
 ）丙方提供了首期工程建设费用后，没有继续提供资金，致使游乐园整体工程未能配套，运转不灵。



　　（
 2
 ）企业发生严重亏损，当年亏损人民币
 6000
 万元。



　　（
 3
 ）根据《贷款协议书》，当年第三季度开始偿还本息，但由于服务有限公司无力偿还，贷款银行按《担保协议书》规定，要求甲方承担还款付息义务。面对此严重形势，甲、乙双方向丙方提出如下要求：



　　（
 1
 ）丙方立即按协议、章程的规定向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经营资金。



　　（
 2
 ）香港贷款银行贷款应由丙方（借款人）偿还。



　　（
 3
 ）对协议、章程进行修改。丙方针对甲、乙的要求，提出以下主张：①协议、章程不能作任何修改。②丙方投资已全部到位，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金不应由丙方提供，丙方也无力提供。③项目投资
 3600
 万美元是由甲方与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按协议规定应由服务公司偿还丙方后，再由丙方偿还给贷款银团，丙方无力清偿。由于双方要求相去甚远，虽经多次协商也未达成协议，香港公司遂诉诸法院。



　　人民法院受理后，着重审理了以下几个问题：



　　（
 1
 ）本案三方合作协议，应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为准绳衡量甲、乙、丙三方的合作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及合同是否有效。具体到本案来说，虽然合作合同的内容对中方合作者极为不利，但是，它是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的后果，不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并且合作合同及公司章程也得到了深圳经济特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故该合作企业合同应为有效。



　　（
 2
 ）丙方在提供了首期工程建设费用
 3600
 万美元后，没有按合作协议及公司章程规定继续提供经营资金，致使游乐园整个工程未能配套、运转不灵而发生严重亏损，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
 3
 ）甲方和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而与香港贷款银团签订的《担保协议书》有效。由此贷款银行在丙方及服务有限公司无力偿还本息的情况下，依约而要求甲方偿还本息是合理的。



　　（
 4
 ）基于丙方虽然违约但无力偿还贷款本息的事实以及甲方与贷款银团之间关于担保贷款偿还的有效约定，在审理本案时应以调解为主，尽量让各方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和尽可能地履行合同，因为在丙方无力偿还贷款本息、濒临破产边缘的形势下，通过判决形式而强行要求丙方实际履约的作法只能把它推入破产的境地，而这对甲方是无任何利益可言的。



　　甲、乙、丙三方及贷款银行经多次协调，终于达成如下协议：



　　（
 1
 ）解除甲、乙、丙三方签订的《关于合作兴建综合性游乐园协议书》；



　　（
 2
 ）服务有限公司成立由多方人员组成的清算委员会，负责服务公司的出卖及解散事宜；



　　（
 3
 ）甲方与贷款银团签订《分期还款的协议书》，由甲方负责将本息分期还清；贷款银团出具丙方违约，无力偿还贷款本息的证明文件。



　　【剖析】



　　本案在法律上主要涉及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
 1
 ）合作企业合同的订立。



　　合作企业合同是合作企业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是各方权利和义务以及合作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依据，它是合作企业各方自由协商的产物。但也要注意符合法律关于该类合同的规定。在实践中，签订合作企业合同应注意以下问题：



　　①双方应按照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来确定合作权利和义务。在合作企业合同中，虽然不是按股权比例来划分合作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中外投资方的权益应当与他们投资的价值、风险责任等挂钩，而不能使任何一方享有或承担与其所出资的价值、所承担的风险明显不相称的权益或义务。对于显失公平的合作企业合同，审批机关应严格把关，不予批准。



　　②对企业的亏损和债务的负担，应作为法定条款而必须在合作企业合同中明确确定。尤其是在合作企业的中后期，当外国合作者已获得大部分利润或投资已基本或大部分回收的情况下，如企业发生亏损，其风险责任如何分担必须订明，否则就将风险责任全部转移到我方合作者身上，损害我方利益，再者，关于非法人式合作企业各方对外如何承担清偿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不加以明确，势必导致因清偿责任不明而双方互相推诿的现象。



　　③应在合同中注明合作各方认缴的入股资金额及认缴的期限和投入的设备及技术的标准。为防止外方只签订合作协议而不出资现象的发生，必须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出资的期限及送交、欠交的责任。在签订设备和技术条款时，应明确设备和技术的性能，并由中外双方共同确定设备的技术价格，设备和技术的投入者应出具该设备和技术的合格证书及其他标准证书。



　　由于举办合作企业的目的在于吸引外资，双方得利，所以坚持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并且各方协商一致应当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至于虽是中外合作各方协商一致，但对我方无大益处甚至损害我方利益的合作协议，由于其非平等互利性而违背了举办合作企业的初旨，故而这种合作协议也就是不必要的。在本案中作为提供资金的丙方，仅仅是以其名义引进资金，却未承担任何风险和亏损责任。按照协议规定，丙方作出投资的贷款是以甲方和服务公司作为担保人的，并且在合作前
 15
 年收回投资本息后，就享有合作期间内的利益分成，而不必承担企业的一切风险和亏损。这不仅违反了合作企业合同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不符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关于合作企业合同法定条款的规定。



　　（
 2
 ）双方当事人应自行解决贷款及其担保。



　　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合作企业各方的投资可以是货币、实物，也可以是工业产权或专有技术。作为投资的货币，可以是自己所有的现金，也可以是借款，但这种借款必须是自行解决，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合作企业名义取得的贷款作为出资，也不得以合作企业或合作他方的财产或权益作为担保。《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明确规定：“中外合作者用作投资或者合作条件的借款及其担保，由各方自行解决。”这一规定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作出的。在前几年，尤其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出台之前，一些合作企业合同笼统地规定由外国投资者提供资金，而实际外国合作者却是以合作企业名义向银行借款，这样，外国合作者实际上没有直接投资，也没有承担全部投资风险，它把一部分风险转稼给中国合作者，却以“全部投资者的”身价“优先”和“多拿”利润，有的外国合作者虽然以自己的名义借款，却要求由中国合作者向银行担保，由于保证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连带责任，也就在事实上把借款风险仍转嫁给了中方。中方合作者为此吃大亏的教训已经太多了。



　　本案中，甲、乙、丙三方订立的合作协议规定：丙方用作投资的款项向香港贷款银团筹措，而由甲方和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这种规定是极不合理的，此后由于丙方在提供首期工程款项后，不再继续提供经营资金，致使服务公司各项设施无法配套而连连亏损，丙方的还款义务全部转移到担保人甲方身上，从而造成了甲方的惨重损失，一方面不能从服务有限公司获益，一方面又要替丙方偿还贷款。而如果丙方破产，甲方的责任将大大加重。可见，在合作合同中规定合作一方（多为中方）为另一方（多为外方）作为投资的贷款进行担保是极其危险的。



　　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由于本案中的合作协议是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实施的，所以虽然合作企业合同中的诸多规定对中方极为不利，并且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相违背，故而导致了中方合作者吃大亏这种必然结果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事。从各国法律来看，合作企业虽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合作各方按照合同规定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一句话，还是落到“平等互利”上。这一基本原则应是衡量审查合作企业合同的合法性的最根本性的标尺，在我国有关合作企业法律、法规不健全的今天更是如此。无平等互利也就无合作可言。



　　（三）合同转让、变更和解除阶段



　　【案例】



　　某年
 1
 月，我国某市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与
 S
 国的巴斯基贸易公司签订了出口
 5000
 吨白糖的协议，并由某市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负责运输、保险事宜。巴斯基贸易公司以信用证付款方式支付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货款
 450
 万美元。



　　合同签订后，某市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积极准备货源，并与中国某远洋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由运输公司负责将货物运抵
 S
 国的拉斯达港口。同年
 8
 月
 26
 日，某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顺风”轮抵达我国某港口（合同约定装货港），装载某市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托运的
 5000
 吨白糖。在装船过程中，船方发现这批白糖有
 10
 ％的脏色，同年
 9
 月
 5
 日，“顺风”轮大副在收货单上对此作出了批注。
 9
 月
 16
 日，因为托运人某市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担心信用证即将过期，为此对外贸易总公司在保函中言明：“如果收货人有异议，其一切后果均由发货人承担，船方概不负责……”某远洋运输公司接受了托运人开具的保函，并签发了清洁提单。



　　“顺风”轮于
 9
 月
 29
 日抵达
 S
 国的拉斯达港口。收货人
 S
 国的巴斯基贸易公司在验货时发现了该批白糖存在脏色，遂以此为理由，巴斯基公司向
 S
 国某高等法院申请裁定对“顺风”轮进行扣押，致使“顺风”轮被扣达
 13
 天。我国某远洋公司于次年
 3
 月
 16
 日赔付给收货人
 16
 万美元，收货人巴斯基公司遂撤回起诉。
 3
 月
 16
 日，中国某远洋运输公司起诉某市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要求赔偿其因货轮被扣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某市海事法院于
 12
 月对此案作出处理结果。法院在确认保函效力的基础上，主持远洋运输公司和某市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双方进行调解，作出民事调解书约定，某市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一次性付清原告运输公司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剖析】



　　通常在货物装上船后，托运人要求船方签发清洁的装船提单，以便能与其他文件一起送到银行，进行结汇。在接受托运人提供的货物时，如货物外表状态不良，大副在签发大副收据时，就作出有关货物不良状况的记载，称为批注。提单按有无批注区分为清洁提单和不清洁提单。清洁提单是指提单上没有任何有关货物外表状态不良批注的提单。反之，在货物外表状态不良批注的提单就是不清洁提单。不清洁提单使收货人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信用证一般都规定卖方要提供清洁单。因为不清洁单是货物内在质量不确定的表现，难以转让。为此，卖方（托运人）往往在提供的货物外表状态不良，且无法更换包装或修复货物的情况下，争取向承运人出具保函的办法，要求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船方签发清洁提单，也就隐瞒了货物装船前的瑕疵，这对于无辜的第三者构成了欺诈，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根据国际贸易惯例，货物外表无瑕疵是货物买卖成交的重要条件，如货物外表有瑕疵，买方完全有权拒绝接受。但由于销售商与船东恶意串通隐瞒了事实，致使收货人受骗，虽然可以事后索赔，但往往费时费力。



　　托运人以保函换取清洁提单，是航运业的习惯做法，但也常常成为引起争议的诱因。根据民法原理，诚实信用是一切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托运人应保持货物的完好状态交付承运人收受、装船，承运人亦应按照货物的实际情况，在提单上签署意见，以分清承运人和托运人的责任。



　　另外，以保函换取清洁提单对船东而言也是有风险的。当收货人对货物瑕疵提出异议并从船方那里得到索赔后，船东受到的损失又找谁呢？货物瑕疵是装船前业已存在的，船东不会无故支付这笔赔偿的。其通常的作法是由托运人（销售商）出具保函证抵偿船东因签发了清洁提单所造成的损失。但保函一般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销售商和承运人出具保函私下协议，构成了对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的欺诈。因而，一旦销售商不认账，不承认货物在装船前有瑕疵，船东无权根据保函要求法律保护，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之所以如此，因为根据各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协议有效条件之一是协议内容必须合法，否则协议无效，法律不予以保护。另外，船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就连船东保赔协议会也不会保赔。可见，因用保函换取清洁提单，为销售商结汇提供了方便，隐瞒了货物瑕疵，欺诈了收货人，最终船东要承担风险。



　　保函的有效性在法律上是有疑问的，但保函在经济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使保函处于一个矛盾地位。在实践中，货物外表状态不良常常表现为货物包装有轻微的缺陷而影响货物质量。托运人在有充分理由认为货物的数量和质量符合买卖合同的要求，不会导致收货人拒收和索赔的情况下装船，因承运人持有民议意欲在提单上批注，但若重新验装或要求托运人更换包装或调换货物已不可能，且时间的拖延将会影响合同的履行。此时，托运人可向承运人出具保函，要求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并允诺赔偿承运人因签发清洁单引起的损失。这种做法对买卖合同的履行、船期延误的避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不会损害收货人的利益。



　　因此，有关保函的问题引起了许多讨论。国际商会早在几年前曾提出建议：买卖双方事先达成协议在个别交易中接受承运人在提单上作特定的批注。即规定可容许的批注范围，并给以结汇。但这种建议未为各航运国采纳。这次修改海牙规则的国际会议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保函对收货人或提单受让人是无效的，至于承运人和发货人之间的保函效力问题，多数国家认为有关货物表现状况和数量发生一般性的纠纷而出具的保函可承认其有效。换言之，是针对不明确，吃不准货物是否有瑕疵、量差的情况。可是有效的保函和无效的保函之间的界限也是不明确的，结果工作组严格规定了在承运人和发货人之间保函无效条件：即“对第三者具有欺诈的意图”的条件。总的来说，保函可否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完全由保函的签发有无欺骗的成份来决定。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货物从千里以外的河港由驳船拖至大船边，在长途的拖程中受轻微雨湿，至抵船边时有部分湿渍被大副批注收据。托运人碰到这样的情况真是进退两难，如果照装，拿到手的有批注提单又不能顺利结汇，如果不装，将货物拖回去又需花额外费用，况且货物装船量会不足。当然，船方按收到货物的外表状况如实批注是完全合理的，遇到上述的情况，船方也要考虑变通的方法。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若把货物外表瑕疵隐瞒，将会受到索赔的金额大小，受损部分会否扩大在运输上；保函的可兑现程度；与托运人的交易情况等。总之，保函处于一个如此矛盾的地位，是否接纳是按实际情况决定，船东不能因其普遍流行而掉以轻心。



　　基于保函的经济作用，国际上趋向于承运人接受保函并签发清洁提单，只要不是对收货人进行欺诈，在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有效，但对收货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承运人不得以保函对抗收货人。但如属欺诈，承运人对第三人承担无限额的赔偿责任。《
 1978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对国际航运中所使用的保函效力做了具体规定：保函对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任何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对托运人是有效的，若承运人接受保函而签发提单属有意的欺诈，则保函对托运人无效，承运人不仅无权从托运人处取得赔偿，且要负对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方的损失承担无限赔偿责任。



　　本案原告为避免承担责任，欲在提单上批注，以对抗收货人可能提出的索赔，这是承运人的正当权利。被告向原告出具保函换取清洁提单，并不是为了隐瞒货物本身的某种缺陷，而是为了避免货物发生变质。原告接受保函签发清洁提单，也无欺诈收货人的意图，只是为了解决由于货物包装产生的争议，承托双方的行为均出于善意，不具有对第三人欺诈的故意。因此，可以认定双方之间保函的效力，将保函视为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达成的一项保证赔偿协议，在承托双方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承运人因保函事项遭受的经济损失，应通过保函从托运人处得到补偿。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船方在签加批注的时候，需要小心细致，要做到恰如其分。试以钢材为例：一般钢材在装运的时间多少都有锈渍，若船方在收货时没有很好地批注，在钢材涨价的时候，问题当然不大。但假如钢材跌了价收货人就会借故向船东索赔，所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大，这时，船东就陷入麻烦之中了。但另一方面，若船东出于过分保护自己，而在收货时乱加批注，夸大货损严重性，也是行不通的，托运人可凭此起诉船东。比较理想的办法，同时又是船东保赔协会大力推荐的办法是：聘请公证人作装货前检验，由于公证人的特殊地位及有专业知识，引用他们所作的评定来加注提单更能做到恰到好处。而且为了鼓励船东作装货前检验起见，对于钢材装货前的检验所发生的费用，互保协会往往是愿意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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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　
 
 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四条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　
 
 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　
 
 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九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第十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第十二条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十三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十四条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第十五条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第十六条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第十七条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八条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



　　（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二十一条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二条　　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



　　（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第二十四条　　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第二十五条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第二十六条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



　　第二十八条　　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



　　第二十九条　　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



　　第三十条　　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第三十一条　　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四条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三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三十七条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三十八条　　国家根据需要下达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的，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



　　第三十九条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第四十条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四十一条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第四十七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八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第五十一条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三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第五十四条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五十六条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七条　　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　　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　　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第六十三条　　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格计价。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新价格执行。逾期提取标的物或者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新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原价格执行。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



　　（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第七十条　　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中止履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



　　第七十一条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二条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三条　　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四条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五条　　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第七十六条　　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



　　第五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第七十九条　　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第八十条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



　　第八十一条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



　　第八十二条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第八十三条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八十四条　　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第八十五条　　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第八十六条　　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第八十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或者转移义务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八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第八十九条　　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适用本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至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五条至第八十七条的规定。



　　第九十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第六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二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第一百零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二）债权人下落不明；



　　（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第一百零二条　　标的物提存后，除债权人下落不明的以外，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监护人。



　　第一百零三条　　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第一百零四条　　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第一百零五条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



　　第一百零六条　　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第七章　　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第一百一十一条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第一百一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第一百一十六条　　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第一百一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第一百一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第一百二十条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百二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二十四条　　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第一百二十六条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一百二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八条　　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合同争议。



　　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应当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仲裁裁决、调解书；拒不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第一百二十九条　　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分则



　　第九章　　买卖合同



　　第一百三十条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三十一条　　买卖合同的内容除依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外，还可以包括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



　　第一百三十二条　　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　　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



　　第一百三十五条　　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



　　第一百三十六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



　　第一百三十七条　　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



　　第一百三十八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标的物。约定交付期间的，出卖人可以在该交付期间内的任何时间交付。



　　第一百三十九条　　当事人没有约定标的物的交付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第一百四十条　　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第一百四十一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第一百四十二条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三条　　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第一百四十四条　　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五条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六条　　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七条　　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一百四十八条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九条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一百五十条　　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一条　　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义务。



　　第一百五十二条　　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出卖人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三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



　　第一百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　　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六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



　　第一百五十七条　　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



　　第一百五十八条　　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第一百五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对支付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出卖人的营业地支付，但约定支付价款以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为条件的，在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所在地支付。



　　第一百六十一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第一百六十二条　　出卖人多交标的物的，买受人可以接收或者拒绝接收多交的部分。买受人接收多交部分的，按照合同的价格支付价款；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的，应当及时通知出卖人。



　　第一百六十三条　　标的物在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



　　第一百六十四条　　因标的物的主物不符合约定而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效力及于从物。因标的物的从物不符合约定被解除的，解除的效力不及于主物。



　　第一百六十五条　　标的物为数物，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可以就该物解除，但该物与他物分离使标的物的价值显受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就数物解除合同。



　　第一百六十六条　　出卖人分批交付标的物的，出卖人对其中一批标的物不交付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该批标的物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标的物解除。



　　出卖人不交付其中一批标的物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的交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以及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解除。



　　买受人如果就其中一批标的物解除，该批标的物与其他各批标的物相互依存的，可以就已经交付和未交付的各批标的物解除。



　　第一百六十七条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



　　第一百六十八条　　凭样品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并可以对样品质量予以说明。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应当与样品及其说明的质量相同。



　　第一百六十九条　　凭样品买卖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



　　第一百七十条　　试用买卖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标的物的试用期间。对试用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由出卖人确定。



　　第一百七十一条　　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期间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第一百七十二条　　招标投标买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招标投标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三条　　拍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拍卖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　　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易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章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一百七十六条　　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



　　第一百七十七条　　供用电合同的内容包括供电的方式、质量、时间，用电容量、地址、性质，计量方式，电价、电费的结算方式，供用电设施的维护责任等条款。



　　第一百七十八条　　供用电合同的履行地点，按照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为履行地点。



　　第一百七十九条　　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条　　供电人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临时检修、依法限电或者用电人违法用电等原因，需要中断供电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电人。未事先通知用电人中断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一条　　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断电，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抢修。未及时抢修，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二条　　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交付电费。用电人逾期不交付电费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经催告用电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交付电费和违约金的，供电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中止供电。



　　第一百八十三条　　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安全用电。用电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安全用电，造成供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四条　　供用水、供用气、供用热力合同，参照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一章　　赠与合同



　　第一百八十五条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六条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八十七条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第一百八十九条　　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条　　赠与可以附义务。



　　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第一百九十一条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二条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三条　　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四条　　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第一百九十五条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第十二章　　借款合同



　　第一百九十六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一百九十七条　　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第一百九十八条　　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九条　　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



　　第二百条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一条　　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



　　第二百零二条　　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



　　第二百零三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



　　第二百零四条　　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



　　第二百零五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第二百零八条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九条　　借款人可以在还款期限届满之前向贷款人申请展期。贷款人同意的，可以展期。



　　第二百一十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第二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第十三章　　租赁合同



　　第二百一十二条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一十三条　　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



　　第二百一十四条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第二百一十五条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第二百一十六条　　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第二百一十七条　　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　　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



　　第二百一十八条　　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九条　　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第二百二十条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一条　　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第二百二十二条　　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二十三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第二百二十四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二十五条　　在租赁期间因占有、使用租赁物获得的收益，归承租人所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六条　　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



　　第二百二十七条　　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二十八条　　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



　　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第二百二十九条　　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第二百三十条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第二百三十一条　　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　　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



　　第二百三十三条　　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第二百三十四条　　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租赁该房屋。



　　第二百三十五条　　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



　　第二百三十六条　　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



　　第十四章　　融资租赁合同



　　第二百三十七条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三十八条　　融资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名称、数量、规格、技术性能、检验方法、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条款。



　　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百三十九条　　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第二百四十条　　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



　　第二百四十一条　　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未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变更与承租人有关的合同内容。



　　第二百四十二条　　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第二百四十三条　　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



　　第二百四十四条　　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



　　第二百四十五条　　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第二百四十六条　　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百四十七条　　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



　　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



　　第二百四十八条　　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第二百四十九条　　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



　　第二百五十条　　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



　　第十五章　　承揽合同



　　第二百五十一条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第二百五十二条　　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



　　第二百五十三条　　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五十四条　　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第二百五十五条　　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承揽人应当按照约定选用材料，并接受定作人检验。



　　第二百五十六条　　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材料。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应当及时检验，发现不符合约定时，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更换、补齐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承揽人不得擅自更换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得更换不需要修理的零部件。



　　第二百五十七条　　承揽人发现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的，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因定作人怠于答复等原因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八条　　定作人中途变更承揽工作的要求，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九条　　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可以顺延履行期限；定作人逾期不履行的，承揽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六十条　　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



　　第二百六十一条　　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



　　第二百六十二条　　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六十三条　　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



　　第二百六十四条　　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六十五条　　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六十六条　　承揽人应当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经定作人许可，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料。



　　第二百六十七条　　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六十八条　　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十六章　　建设工程合同



　　第二百六十九条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第二百七十条　　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百七十一条　　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进行。



　　第二百七十二条　　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



　　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



　　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第二百七十三条　　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订立。



　　第二百七十四条　　勘察、设计合同的内容包括提交有关基础资料和文件（包括概预算）的期限、质量要求、费用以及其他协作条件等条款。



　　第二百七十五条　　施工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



　　第二百七十六条　　建设工程实行监理的，发包人应当与监理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委托监理合同。发包人与监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应当依照本法委托合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百七十七条　　发包人在不妨碍承包人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对作业进度、质量进行检查。



　　第二百七十八条　　隐蔽工程在隐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没有及时检查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



　　第二百七十九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百八十条　　勘察、设计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交勘察、设计文件拖延工期，造成发包人损失的，勘察人、设计人应当继续完善勘察、设计，减收或者免收勘察、设计费并赔偿损失。



　　第二百八十一条　　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百八十二条　　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八十三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



　　第二百八十四条　　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



　　第二百八十五条　　因发包人变更计划，提供的资料不准确，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供必需的勘察、设计工作条件而造成勘察、设计的返工、停工或者修改设计，发包人应当按照勘察人、设计人实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费用。



　　第二百八十六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第二百八十七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章　　运输合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百八十八条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第二百八十九条　　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第二百九十条　　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二百九十一条　　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二百九十二条　　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承运人未按照约定路线或者通常路线运输增加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可以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票款或者运输费用。



　　第二节　　客运合同



　　第二百九十三条　　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二百九十四条　　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旅客无票乘运、超程乘运、越级乘运或者持失效客票乘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交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第二百九十五条　　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第二百九十六条　　旅客在运输中应当按照约定的限量携带行李。超过限量携带行李的，应当办理托运手续。



　　第二百九十七条　　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有可能危及运输工具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禁物品。



　　旅客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将违禁物品卸下、销毁或者送交有关部门。旅客坚持携带或者夹带违禁物品的，承运人应当拒绝运输。



　　第二百九十八条　　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第二百九十九条　　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



　　第三百条　　承运人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



　　第三百零一条　　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



　　第三百零二条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第三百零三条　　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旅客托运的行李毁损、灭失的，适用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



　　第三节　　货运合同



　　第三百零四条　　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



　　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零五条　　货物运输需要办理审批、检验等手续的，托运人应当将办理完有关手续的文件提交承运人。



　　第三百零六条　　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



　　托运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第三百零七条　　托运人托运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危险物品运输的规定对危险物品妥善包装，作出危险物标志和标签，并将有关危险物品的名称、性质和防范措施的书面材料提交承运人。



　　托运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托运人承担。



　　第三百零八条　　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第三百零九条　　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



　　第三百一十条　　收货人提货时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检验货物。对检验货物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检验货物。收货人在约定的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对货物的数量、毁损等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的初步证据。



　　第三百一十一条　　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　　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百一十三条　　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百一十四条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收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第三百一十五条　　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一十六条　　收货人不明或者收货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可以提存货物。



　　第四节　　多式联运合同



　　第三百一十七条　　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承运人的权利，承担承运人的义务。



　　第三百一十八条　　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以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约定相互之间的责任，但该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承担的义务。



　　第三百一十九条　　多式联运经营人收到托运人交付的货物时，应当签发多式联运单据。按照托运人的要求，多式联运单据可以是可转让单据，也可以是不可转让单据。



　　第三百二十条　　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二十一条　　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八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百二十二条　　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第三百二十三条　　订立技术合同，应当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



　　第三百二十四条　　技术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标的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三）履行的计划、进度、期限、地点、地域和方式；



　　（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五）风险责任的承担；



　　（六）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办法；



　　（七）验收标准和方法；



　　（八）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及其支付方式；



　　（九）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



　　（十）解决争议的方法；



　　（十一）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与履行合同有关的技术背景资料、可行性论证和技术评价报告、项目任务书和计划书、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以及其他技术文档，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技术合同涉及专利的，应当注明发明创造的名称、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申请日期、申请号、专利号以及专利权的有效期限。



　　第三百二十五条　　技术合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可以采取一次总算、一次总付或者一次总算、分期支付，也可以采取提成支付或者提成支付附加预付入门费的方式。



　　约定提成支付的，可以按照产品价格、实施专利和使用技术秘密后新增的产值、利润或者产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成，也可以按照约定的其他方式计算。提成支付的比例可以采取固定比例、逐年递增比例或者逐年递减比例。



　　约定提成支付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查阅有关会计帐目的办法。



　　第三百二十六条　　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该项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从使用和转让该项职务技术成果所取得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对完成该项职务技术成果的个人给予奖励或者报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订立技术合同转让职务技术成果时，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职务技术成果是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



　　第三百二十七条　　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可以就该项非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



　　第三百二十八条　　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自己是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第三百二十九条　　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



　　第二节　　技术开发合同



　　第三百三十条　　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之间就具有产业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订立的合同，参照技术开发合同的规定。



　　第三百三十一条　　委托开发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据；完成协作事项；接受研究开发成果。



　　第三百三十二条　　委托开发合同的研究开发人应当按照约定制定和实施研究开发计划；合理使用研究开发经费；按期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帮助委托人掌握研究开发成果。



　　第三百三十三条　　委托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三十四条　　研究开发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三十五条　　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进行投资，包括以技术进行投资；分工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协作配合研究开发工作。



　　第三百三十六条　　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三十七条　　因作为技术开发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致使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三百三十八条　　在技术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出现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该风险责任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风险责任由当事人合理分担。



　　当事人一方发现前款规定的可能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情形时，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没有及时通知并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三百三十九条　　委托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研究开发人。研究开发人取得专利权的，委托人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



　　研究开发人转让专利申请权的，委托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第三百四十条　　合作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合作开发的当事人共有。当事人一方转让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其他各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可以由另一方单独申请或者由其他各方共同申请。申请人取得专利权的，放弃专利申请权的一方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不得申请专利。



　　第三百四十一条　　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人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第三节　　技术转让合同



　　第三百四十二条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技术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三百四十三条　　技术转让合同可以约定让与人和受让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但不得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



　　第三百四十四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只在该专利权的存续期间内有效。专利权有效期限届满或者专利权被宣布无效的，专利权人不得就该专利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第三百四十五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许可受让人实施专利，交付实施专利有关的技术资料，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第三百四十六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不得许可约定以外的第三人实施该专利；并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



　　第三百四十七条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保证技术的实用性、可靠性，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四十八条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使用技术，支付使用费，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四十九条　　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保证自己是所提供的技术的合法拥有者，并保证所提供的技术完整、无误、有效，能够达到约定的目标。



　　第三百五十条　　技术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范围和期限，对让与人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五十一条　　让与人未按照约定转让技术的，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费，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违反约定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项专利或者使用该项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二条　　受让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的，应当补交使用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不补交使用费或者支付违约金的，应当停止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交还技术资料，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未经让与人同意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专利或者使用该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三条　　受让人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五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　　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



　　第三百五十五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进出口合同或者专利、专利申请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节　　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三百五十六条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第三百五十七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料、数据；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第三百五十八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提出的咨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第三百五十九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未按照约定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数据，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不接受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



　　技术咨询合同的受托人未按期提出咨询报告或者提出的咨询报告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减收或者免收报酬等违约责任。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按照受托人符合约定要求的咨询报告和意见作出决策所造成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



　　第三百六十一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并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第三百六十二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不接受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



　　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工作的，应当承担免收报酬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六十三条　　在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受托人利用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受托人。委托人利用受托人的工作成果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委托人。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三百六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中介合同、技术培训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九章　　保管合同



　　第三百六十五条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第三百六十六条　　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



　　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



　　第三百六十七条　　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八条　　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九条　　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



　　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



　　第三百七十条　　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因此受损失的，除保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的以外，寄存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一条　　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二条　　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七十三条　　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的，除依法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的以外，保管人应当履行向寄存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



　　第三人对保管人提起诉讼或者对保管物申请扣押的，保管人应当及时通知寄存人。



　　第三百七十四条　　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五条　　寄存人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保管人声明，由保管人验收或者封存。寄存人未声明的，该物品毁损、灭失后，保管人可以按照一般物品予以赔偿。



　　第三百七十六条　　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



　　当事人对保管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管人可以随时要求寄存人领取保管物；约定保管期间的，保管人无特别事由，不得要求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



　　第三百七十七条　　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



　　第三百七十八条　　保管人保管货币的，可以返还相同种类、数量的货币。保管其他可替代物的，可以按照约定返还相同种类、品质、数量的物品。



　　第三百七十九条　　有偿的保管合同，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



　　当事人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领取保管物的同时支付。



　　第三百八十条　　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章　　仓储合同



　　第三百八十一条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第三百八十二条　　仓储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三百八十三条　　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易变质物品，存货人应当说明该物品的性质，提供有关资料。



　　存货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保管人可以拒收仓储物，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费用由存货人承担。



　　保管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



　　第三百八十四条　　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八十五条　　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



　　第三百八十六条　　保管人应当在仓单上签字或者盖章。仓单包括下列事项：



　　（一）存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包装、件数和标记；



　　（三）仓储物的损耗标准；



　　（四）储存场所；



　　（五）储存期间；



　　（六）仓储费；



　　（七）仓储物已经办理保险的，其保险金额、期间以及保险人的名称；



　　（八）填发人、填发地和填发日期。



　　第三百八十七条　　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



　　第三百八十八条　　保管人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应当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



　　第三百八十九条　　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第三百九十条　　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危及其他仓储物的安全和正常保管的，应当催告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作出必要的处置。因情况紧急，保管人可以作出必要的处置，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第三百九十一条　　当事人对储存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随时提取仓储物，保管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取仓储物，但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



　　第三百九十二条　　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应当凭仓单提取仓储物。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逾期提取的，应当加收仓储费；提前提取的，不减收仓储费。



　　第三百九十三条　　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不提取仓储物的，保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提取，逾期不提取的，保管人可以提存仓储物。



　　第三百九十四条　　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九十五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章　　委托合同



　　第三百九十六条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七条　　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



　　第三百九十八条　　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第三百九十九条　　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第四百条　　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第四百零一条　　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第四百零二条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四百零三条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第四百零四条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第四百零五条　　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四百零六条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七条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八条　　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九条　　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百一十条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百一十一条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



　　第四百一十二条　　因委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承受委托事务之前，受托人应当继续处理委托事务。



　　第四百一十三条　　因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前，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第二十二章　　行纪合同



　　第四百一十四条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第四百一十五条　　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由行纪人负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一十六条　　行纪人占有委托物的，应当妥善保管委托物。



　　第四百一十七条　　委托物交付给行纪人时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可以处分该物；和委托人不能及时取得联系的，行纪人可以合理处分。



　　第四百一十八条　　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补偿其差额的，该买卖对委托人发生效力。



　　行纪人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可以按照约定增加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该利益属于委托人。



　　委托人对价格有特别指示的，行纪人不得违背该指示卖出或者买入。



　　第四百一十九条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



　　行纪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第四百二十条　　行纪人按照约定买入委托物，委托人应当及时受领。经行纪人催告，委托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的，行纪人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提存委托物。



　　委托物不能卖出或者委托人撤回出卖，经行纪人催告，委托人不取回或者不处分该物的，行纪人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提存委托物。



　　第四百二十一条　　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人应
 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二十二条　　行纪人完成或者部分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人逾期不支付报酬的，行纪人对委托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二十三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章　　居间合同



　　第四百二十四条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第四百二十五条　　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



　　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百二十六条　　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



　　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



　　第四百二十七条　　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附则



　　第四百二十八条　　本法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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